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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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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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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

壬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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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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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〔癸
一
)
持
種
識
證

(癸
二
〕
異
熟
心
證
 

(癸
三
〕
趣
生
體
證
 

(癸
四
〕
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 

(癸
五
〕
能
持
壽
煖
證
 

(癸
六
〕
受
生
命
終
證
 

(癸
七
〕
名
色
與
識
互
緣
證
 

(癸
八
〉
依
識
食
證
 

(癸
九
〕
二
定
識
不
離
證
 

(癸
十
〕
染
淨
心
證



癸

I

、
持
種
識
證

【論
文
】
已
引
聖
教
，
當
顯
正
理
。

【述
記
】
證
第
八
識
總
有
二
分
：
第
一
、
引
經
，
雖
有
自
許
、
他
許
經
別
，
總
是
第
一
 

引
明
了
經
。
自
下
第
二
、
引
共
許
經
文
含
隱
者
，
依
經
申
理
，
即
是
理
證
。 

然

《瑜
伽
》
①
、
《顯
揚
》
②
、
《對
法
》
八
證
③
，
未
是
擬
宜
；
《攝
論
》
 

無

性

、
世
親
三
卷
何
以
方
類
④
？
至
下
文
中
，
一
一
對
出
盡
不
盡
理
。 

(略
)

【論
文
】
謂
契
經

説
：
「雜
染
、
清
淨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，
故
名

爲
心
。
」
若
無
此
 

識
，
彼
持
種
心
不
應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依
經
附
理
，
一 
一
別
釋
，
總
為
十
證
。
總
一
頌
云
：
「持
種
異
熟
心
，
趣
生
 

有
受
識
，
生
死
緣
依
食
，
滅
定
心
染
淨
。
」

證
各
有
三
：
第
一
、
引
經
：
無
此
識
而
經
義
不
成
，
如
此
第
一
中
「謂
契
經
 

說
」
下
是
。
第
二
、
別
顯
徵
其
義
：
明
違
理
不
成
，
如
此
中
云
「謂
諸
轉
識



在
滅
定
等
」
下
是
。
三
、
總
結
歸
本
識
：
彰
他
義
不
成
，
如
此
中
末
「彼
心
 
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」
是
⑤
。

下
多
分
一
 
一
有
三
，
隨
文
準
解
。

然

「
八
證
」
中

，
此
但
有
五
，
可
具
對
明
。
不
解
三
者
，
下
自
當
悉
⑥
。 

第
一
引
經
，
不
出
經
之
題
目
，
但
隨
解
釋
。
「雜
染
法
」
者

，
即
有
漏
法
， 

善

、
染
皆
是
；
「清
淨
法
」
者

，
即
無
漏
法
，
五
蘊
並
是
。
或
順
解
脫
分
等
 

名
清
淨
，
順
清
淨
故
⑦
，
分
位
之
中
有
清
淨
無
漏
種
故
⑧
。

「之
所
集
起
故
名
心
」
者

，
或
諸
法
種
於
此
集
起
，
名
心
，
心
是
所
集
起
處
 

故

，
即
通
有
漏
、
無
漏
所
集
起
處
。
或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，
名
心
，
心
是
 

諸
種
所
集
起
故
，
如
善
、
不
善
業
為
異
熟
因
，
無
記
種
子
為
因
緣
，
集
起
現
 

識
果
；
唯
有
漏
，
不
通
無
漏
，
無
漏
不
生
此
識
故
⑨
。
無
漏
識
者
，
無
漏
集
 

起
⑩
。
此
即
引
經
。

無
第
八
識
，
如
經
持
種
心
不
應
有
故
。
即
無
此
識
，
理
爽
前
經

⑪
。
隨
諸
部
 

釋

，
雖
下
自
有
簡
，
然
於
此
中
，
總
敍
諸
部
。
釋
此
經
^
^
万
次
第
別
難
。



謂
諸
部
中
，
經
部
強
勝
，
故
須
先
破
。
(略
〕

【論
文
】
謂
諸
轉
識
，
在
滅
定
等
，
有
間
斷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別
顯
徵
其
義
，
明
違
理
不
成
。
於
中
有
五
：
初

、
破
經
部
。
於
 

中
有
三
：
一
、
破
五
蘊
受
熏
持
種
，
二
、
破
識
類
，
三
、
合
破
識
及
類
前
後
 

相
熏
。
初
中
有
三
：
一
、
正
破
六
識
，
二
、
破
色
、
不
相
應
，
三

、
破
心
 

所

。
初
中
又
二
：
先
破
違
教
，
後
破
違
理
。
違
教
有
二
，
初
破
他
，
後
顯

0

譬
喻
部
師
即
經
部
也
。
如
五
十
一

⑫
、
《對
法
》
等
解
種
子
義
中
云
「
又
心
 

相
續
，
長
時
間
斷
，
不
應
經
久
流
轉
不
息
」
者

⑬
，
是
以
轉
識
間
斷
，
故
不
 

能
持
種
受
熏

⑭
。

夫
堅
住
者
，
可
持
種
故
。
識
若
不
斷
，
其
種
恆
在
；
識
既
斷
故
，
種
亦
隨
 

滅

，
後
法
等
起
，
從
何
種
生
？
有
間
斷
故
，
不
能
持
種
。
然
彼
但
言
「滅
定
 

等
」
長
時
者
，
不
取
餘
法
。
凡
間
斷
者
，
共
經
部
師
有
五
位
故
，
謂
即
無
心
 

睡
眠
、
悶
絕
、
無
想
、
滅
定
、
無
想
異
熟
。
其
大
乘
中
命
終
、
受
生
，
悶
絕



中
攝
故

⑮
。
此
等
諸
位
，
轉
識
不
行
，
唯
第
八
識
相
續
不
斷
，
此
中
以
下
 

「諸
識
」
言
者
，
多
分
兼
心
所
；
言
王
取
臣
故
。
或
不
取
者
，
下
自
別
解
心
 

所
法
故
。

然
此
中
下
「
電
光
等
」
喻

，
一
喻
通
三
因
。
謂
六
轉
識
不
能
受
熏
，
有
間
斷
 

故
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即
下
說
云

：一、

「非
可
受
熏
」

，二

、
「
不
能
持
 

種
」
，
三

、
「
非
染
淨
種
所
集
起
心
」
，
此
皆
是
法
。
以
此
一
因
通
三
宗
 

量

。
此
皆
是
遮
量
，
設
各
自
熏
，
或
互
相
熏
，
皆
此
中
攝
。

【論
文
】
根
、
境

、
作
意
、
善
等
類
別
，
易

脱
起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經
部
六
識
，
不
俱
時
有
。
破
大
眾
部
，
然
彼
無
熏
習
義
，
設
破
熏
習
。
又
以
 

經
部
有
熏
習
故
，
設
許
俱
時
，
亦
不
成
熏
。
此
破
經
部
設
許
六
俱
有
熏
習
 

故

，
是
義
之
本

⑯
。

《攝
論
》
第
二
，
無
性
解
云
：
若
六
轉
識
定
俱
有
者
，
不
應
所
依
、
所
緣
、 

作
意
三
種
各
別
。
以
各
別
故
，
無
相
應
義
。
此
難
俱
時
起
識
熏
義

⑰
。

世

親

《
攝
論
》
云
：
「
復
有
餘
義
」
，
謂
行
相
亦
別

⑱
，
此
不
成
因
，
第



八

、
六
識
，
根
等
許
別
，
行
相
亦
異
，
又
無
同
喻
，
非
極
成
因

⑲
。
無
性
意
 

謂
根
、
境
等
定
別
，
非
定
俱
時
故
，
不
成
熏
故
。
此
中
言
「
根

、
境

、
作
 

意
」
即
三
差
互
相
熏
故

⑳
。

量
云
：
眼
等
非
可
為
耳
等
所
熏
，
根

、
境

、
作
意
三
定
各
別
故
。
此
無
同
 

喻

，
然
以
理
責
之
，
令
不
得
互
相
熏
。
或
如
自
他
身
六
種
轉
識
，
故
論
文
 

云
：
根

、
境

、
作
意
類
別
起
故
。
不
爾
，
此
言
說
之
何
用
？

《攝
論
》
唯
有
 

此
中
一
因

㉑

。

前
解
設
破
經
部
六
識
俱
時
受
熏
；
今
解
但
遮
六
識
體
非
受
熏
，
以
根
、
境
等
 

三
種
各
別
，
非
必
剎
那
剎
那
皆
具
足
故
。
非
識
恆
起
，
故
無
熏
習
，
不
同
無
 

性

。
前
解
雖
本
，
不
作
此
解
，
自
為
不
定
，
八
識
三
別
，
互
相
熏
故

㉒

。
又
 

六
與
八
非
一
向
異
，
依
之
而
起
，
故
許
相
應
。
彼
六
不
然
，
故
無
自
失
。 

「善
等
類
別
，
易
脫
起
故
」
者

，
《瑜
伽
》
等

，
種
子
有
四
位
：
一
、
三
性
 

善
等
位
互
相
望
起

㉓

，
二
、
三
界
位
，
謂
下
、
中

、
妙
界
心
互
相
望
起
， 

三
、
有
漏
、
無
漏
位
互
相
望
起
。
四

、
世

、
出
世
位
互
相
望
起

㉔

。
今
以
善



為
首
，
等
取
彼
位
，
故
言
「善
等
類
別
，
易
脫
起
故
」

㉕

，
宗
如
前
量
，
因
 

云

「
易
脫
起
故
」
，
喻

「如
電
光
等
」
，
等
取
聲
等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電
光
等
，
不
堅
住
故

㉖
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則
同
喻
及
第
三
因
。

「
不
堅
住
故
」
者

，
因
也
；
「如
電
光
等
」
，
喻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可
熏
習
，
不
能
持
種
，
非
染
淨
種
所
集
起
心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
、
三
宗
之
法
。

因
如
前
說
三
種
之
因
，
或
一
 
一
因
皆
成
三
法
，
或
三
種
因
各
各
別
成
。
如
 

次

、
逆
次
、
超
間
、
合
二
，
準
作
可
知
。
若
與
「根
等
類
別
」
為
因
，
既
有
 

同
喻
，
即
言
「類
別
」
為
因
亦
成
。
既
有
四
因
，
此
遮
六
識
非
可
熏
義
。 

【論
文
】
此
識
一
類
，
恆
無
間
斷
，
如
苣
藤
等
，
堅
住
可
熏
，
契
當
彼
經
所

説
心
義
。 

【述
記
】
此
類
正
義
。

成
第
八
識
是
可
熏
識
，
以
一
類
故
，
從
初
至
終
無
間
斷
故
，
如
苣
藤
等
，
等
 

取
衣
等
。
此
非
極
成
喻
，
亦
非
無
間
故
；
然
從
生
至
滅
，
一
期
無
間
，
少
同



第
八
，
得
以
為
喻
，
可
言
「極
成
」
。
此
中
比
量
，
如
文
可
知
。

「
一
類
」
之
因
，
簡
前
「盖

㈡
等
類
別
」
之
因
；
「恆
姐

I

間
斷
」
，
簡

「滅
定
 

等
五
位
間
斷
」
；
「
堅
住
」
之
言
，
簡

「
不
堅
住
」
，
以
根
境
等
不
成
量
 

故

，
此
無
所
遮
；
或

「
一
類
」
言

，
義
亦
簡
彼

㉗

。
此
中
法
缺
，
但
有
「
可
 

熏
」
，
略
無
「持
種
」
，
以
苣
藤
非
集
起
之
心
。
三
量
成
已
，
方
始
成
立
所
 

集
起
心
，
故
次
論
云
：
契
當
彼
經
所
說
心
義
。

此
違
經
中
但
有
二
宗
法
：
一
者
、
可
熏
，
二
者
、
契
彼
心
義
。
然
以
苣
藤
可
 

為
熏
習
，
文
但
明
舉
，
遂
義
合
云
：
「契
當
彼
經
所
說
心
義
」

㉘

。

下
違
理
中
，
方
言
不
許
有
持
種
心
，
便
違
正
理
，
舉
第
三
宗
。
然
違
經
中
， 

亦
得
具
三
，
違
理
亦
爾
。
各
舉
勝
義
，
互
舉
不
足
，
是
文
本
意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不
許
有
能
持
種
心
，
非
但
違
經
，
亦
違
正
理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、
違
理
。

若
不
許
有
此
，
更
違
於
理
。
上
來
依
經
申
理
難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諸
所
起
染
淨
品
法
，
無
所
熏
故
；
不
熏
成
種
，
則
應
所
起
，
唐
捐
其
功
。



【述
記
】
以
下
經
外
別
生
難
。

下
出
別
理
：
起
染
、
淨
法
，
不
熏
成
種
，
所
起
唐
捐
，
空
無
果
故
。

「唐
」
之
言
「虛
」
；
「捐
」
之
言
「棄
」
也

。
生
死
、
涅
槃
無
由
斷
得

㉙

， 

故
無
生
死
，
亦
無
涅
槃
。

【論
文
】
染

、
淨
起
時
，
既
無
因
種
，
應
同
外
道
，
執
自
然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若
現
行
起
無
種
子
者
，
同
外
道
自
然
生
。
唯
以
自
然
為
因
，
無
餘
因
故
；
下
 

第
十
破
中
亦
云
：
無
所
熏
故
，
若
無
自
種
，
則
界
地
往
還
等
諸
染
污
法
無
因
 

而
生
過

㉚

。

【論
文
】
色

、
不
相
應
，
非
心
性
故
，
如
聲
、
光
等
，
理
非
染
、
淨

内
法
所
熏
，
豈
能
 

持
種
？

【述
記
】
然
彼
經
部
執
色
受
熏
持
種
，
如
五
十
一
末
敍

㉛

。
或
雖
不
相
應
彼
許
是
假
無
 

體
法
，
大
眾
有
不
相
應
，
然
無
熏
習

㉜

。
今
並
設
遮
亦
有
執
故
。

量
云
：
色

、
不
相
應
，
理
非
染
、
淨
內
法
所
熏
，
亦
不
能
持
種
。
此
中
二
 

宗

。
因
云
：
非
心
性
故
。
喻
云
：
如
聲
、
光
等
。
「內
法
所
熏
」
，
簡
苣
藤



等
色
，
為
外
法
熏
故
。
此
中
不
取
堅
性
為
法
，
故
知
「性
不
堅
住
」
非
宗
之
 

法

，
即
是
因
也

㉝

。
總
配
、
別
配
色
、
不
相
應
，
因

、
宗
可
解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彼
離
識
，
無
實
自
性
，
寧
可
持

爲
内
種
依
止
？

【述
記
】
此
色
、
不
相
應
，
不
可
說
為
內
種
依
止
，
離
識
無
實
性
故
，
如
龜
毛
等
。
色
 

體
即
心
，
故
唯
應
心
為
諸
種
依
止
。
不
相
應
假
，
依
心
而
立
，
亦
應
實
法
為
 

種
子
依
。
前
已
數
遮
，
故
不
為
量
，
但
可
言
異
。

【論
文
】
轉
識
相
應
諸
心
所
法
，
如
識
間
斷
，
易

脱
起
故
，
不
自
在
故
，
非
心
性
故
， 

不
能
持
種
，
亦
不
受
熏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第
三
，
遮
心
所
有
八
比
量
。
四
因
各
成
二
宗
法
故
，
隨
其
所
應
。

量
云
：
此

「
不
能
持
種
」
、
「亦
不
受
熏
」
、
「有
間
斷
故
」
、
「易
脫
起
 

故
」
，
如
前
諸
識
。
法
在
於
後
，
令
通
前
量
。
又
宗
如
前
，
「
不
自
在
 

故
」
、
「非
心
性
故
」
、
「如
電
光
等
」
。
此
中
但
有
前
二
因
之
喻
，
前
已
 

遮
心
是
可
熏
已
，
故
得
為
喻
。
後
二
因
喻
，
略
而
不
論
，
如
前
說
故
。
非
六
 

識
是
不
自
在
等
，
故
應
別
喻
。



【論
文
】
故
持
種
心
，
理
應
別
有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總
結
也
。
然
無
性
次
下
有
前
念
熏
後
念
計

㉞

。
上
已
破
云
不
俱
有
故
，
無
 

相
應
義
，
如
他
我
身
、
前
後
之
心
，
不
能
受
熏
。
總
是
經
部
義
。

此
下
第
二
，
破
經
部
中
，
遮
識
類
受
熏
。
彼
論
據
計
唯
識
前
熏
後
，
此
說
許
 

識
類
亦
然
，
故
前
後
異
也

㉟

。

上
總
經
部
計
熏
。
設
縱
六
識
俱
有
，
除
第
八
識
，
餘
五
取
蘊
並
如
前
遮
非
持
 

種
等
。
故
持
種
心
，
理
應
別
有
，
即
第
八
識
。
此
等
，
經
部
本
計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
説
：
六
識
無
始
時
來
依
根
、
境
等
前
後
分
位
，
事
雖
轉
變
，
而
類
無
別
， 

是
所
熏
習
，
能
持
種
子
。
由
斯
染
淨
因
果
皆
成
，
何
要
執
有
第
八
識
性

㉟

？

【述
記
】
然
後
有
經
部
異
師
、
第
二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敍
宗
，
後
正
破
。
此
敍
彼
宗
。 

是
識
轉
變
，
剎
那
即
滅
。
識
上
假
立
一
類
不
變
，
無
別
前
後
，
識
類
是
一
， 

故
此
可
熏
，
亦
可
持
種
。
識
既
被
遮
，
故
須
計
類
，
因
類
既
成
，
何
勞
第
 

八
？
下
破
有
四
：

【論
文
】
彼
言
無
義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

【述
記
】
初

，
論
主
非
；
次

，
彼
返
詰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執
類
是
實
，
則
同
外
道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三
、
別
破
，
中
有
四
：
一
、
徵
假
實
，
二
、
徵
何
性
，
三

、
徵
間
斷
， 

四

、
徵
類
同
。
初
徵
有
二
：
一
、
實

，
二
、
假

。
此
徵
實
也
。
吠
世
史
迦
 

「
同
異
」
實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許
類
是
假
，
便
無
勝
用
，
應
不
能
持

内
法
實
種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徵
假
也
，
類
不
能
持

内
法
實
種
，
許
無
實
故
，
「無
勝
用
」
故

，
如
龜
毛
 

等

。

此
中
二
因
：
一
、
「是
假
」
故

，
二
、
「無
勝
用
」
故

。
如
瓶
、
衣
等
，
定
 

不
能
持
內
法
種
子
，
外
種
可
然
。
瓶

、
衣
是
假
，
許
可
持
故

㉜

；
本
宗
說
類
是
 

假

，
今
言
「實
」
者

，
是
設
遮
也
。
如

《攝
論
》
總
有
二
種
：
一
、
識
類
， 

識
家
之
流
。
二
、
剎
那
類
，
即
無
常
之
流
。
二
皆
假
法
。
此
假
徵
一
貫

⑳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執
識
類
，
何
性
所
攝
？

【述
記
】
次

、
三
性
徵
。
總
問
何
性
。



【論
文
】
若
是
善
、
惡
，
應
不
受
熏
，
許
有
記
故
，
猶
如
擇
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類
「應
不
受
熏
」
，
汝

「許
有
記
故
」
，
「如
擇
滅
」
。

此
中
宗
略
。
若
難
不
持
種
，
便
違
宗
失
，
非
自
不
許
彼
故
⑩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是
無
記
，
善

、
惡
心
時
，
無
無
記
心
，
此
類
應
斷
。

【述
記
】
若
唯
無
記
，
「善

、
惡
心
時
」
，
此
即
應
斷
。
此
義
意
言
：
許
間
斷
故
，
如
 

識
自
體
事
非
可
熏
等
，
前
已
破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事
善
惡
，
類
可
無
記
，
別
類
必
同
別
事
性
故
⑩
。

【述
記
】
而
彼
若
言
善
、
惡
心
時
，
此
類
不
斷
，
性
是
無
記
，
具
堅
、
無
記
義
，
故
可
 

熏
者
；
今
非
之
云
：
非
識
自
體
事
善
惡
性
，
類
成
無
記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「別
 

類
必
同
別
事
性
故
」
，
非
如
眾
同
分
是
總
類
，
同
異
句
等
是
總
類
故
，
彼
與
 

法
自
體
事
性
異
，
此
是
別
法
，
法
之
別
類
，
唯
在
識
上
有
，
不
通
餘
故
，
雖
 

無
同
喻
，
以
理
徵
之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無
心
位
，
此
類
定
無
，
既
有
間
斷
，
性
非
堅
住
，
如
何
可
執
持
種
受
熏
？

【述
記
】
彼
言
識
法
同
分
是
無
記
，
識
通
三
性
，
此
類
可
然
，
故
可
熏
者
，
設
縱
類
無



記

，
異
其
善
等
心
，
此
不
斷
故
，
故
可
熏
者
，
如
五
位
無
心
時
，
此
類
定
 

無

，
是
識
類
故
，
如
識
間
斷
，
性
非
堅
住
；
故
不
可
執
持
種
受
熏
。

此
二
比
量
，
義
準
前
成
。
《攝
論
》
同
也
⑥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阿
羅
漢
或
異
生
心
，
識
類
同
故
，
應

爲
諸
染
無
漏
法
熏
，
許
便
有
失

⑫
。 

【述
記
】
第
四
、
徵
類
同
，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凡
聖
類
同
，
後

、
根
法
類
同
，
此
初
也
。 

聖

、
異
生
心
，
識
類
同
故
，
前
成
凡
夫
，
後
成
阿
羅
漢
，
或
是
異
身
，
但
類
 

同
者
，
應
互
相
熏
。
諸
阿
羅
漢
為
諸
染
熏
，
異
生
應
為
無
漏
法
熏
，
是
識
類
 

故

，
如
自
異
生
、
自
聖
者
等

⑬
。
許
便
有
失
，
無
凡
聖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眼
等
根
，
或
所
餘
法
，與
眼
等
識
，
根
法
類
同
，應
互
相
熏
，
然
汝
不
許

㉞

。 

【述
記
】
下
徵
根
法
。

謂
眼
等
根
及
所
餘
法
，
與
眼
等
識
一
則
根
同
，
眼
識
等
亦
為
次
第
滅
根
故
， 

名
意
根
故
.，亦
與
餘
法
類
同
，
法
義
通
故
；
或
信
等
餘
法
與
眼
等
義
同
，
眼
 

等
根
法
與
非
根
法
，
法
類
同
，
應
互
相
熏
。
然
汝
不
許
，
達
自
宗
故

⑮
。
義
 

雖
通
爾
，
以
彼
本
計
識
類
受
熏
。
即
眼
等
根
是
識
根
類
，
或
諸
餘
法
是
識
法



類

，
應
互
相
熏
，
識
之
類
故
。
然
汝
不
許
，
是
此
本
意
。

若
以
根
等
，
與
餘
信
等
，
為
根
類
同
，
便
令
相
熏
，
失
彼
宗
意
，
此
法
類
 

同

，
《攝
論
》
亦
無
。
彼
言
：
或
應
意
根
成
造
色
性
，
與
眼
等
根
類
同
故

⑯
。 

【論
文
】
故
不
應
執
識
類
受
熏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四
、
結
云
：
故
不
應
執
識
類
受
熏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六
識
身
若
事
若
類
，
前
後
二
念
既
不
俱
有
，
如
隔
念
者
，
非
互
相
熏
，
能
 

熏

、
所
熏
必
俱
時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三
、
破
事
、
類
雙
熏
計
。

準
世
親
：
前
熏
後
，
不
言
類
，
唯
取
識
，
是
譬
喻
部
師
@
。
無
性
亦
然
，
並
 

無
類
前
熏
後

⑱
。
今
此
設
遮
經
部
，
兼
破
譬
喻
師
。

譬
喻
師
是
經
部
異
師
，
即
日
出
論
者
，
是
名
「經
部
」
。
此
有
三
種
：
一
、 

根
本
，
即
鳩
摩
羅
多
。
二
、
室
利
邏
多
造
《經
部
毘
婆
沙
》

，
《
正
理
》
所
 

言

「
上
座
」
是

。
三

、
但
名
經
部
，
以
根
本
師
造
《
結
鬟
論
》

，
廣
說
譬
 

喻

，
名

「譬
喻
師
」
，
從
所
說
為
名
也
。
其
實
總
是
一
種
經
部

⑲
。



上
來
事
類
俱
時
被
破
，
即
事
及
類
前
熏
於
後
，
今
破
云
：
前
念
事
類
不
熏
次
 

後
念
事
類
，
不
俱
有
故
，
「如
隔
多
念
」
。

「
隔
多
念
」
者

，
彼
計
不
遠
熏
，
故
得
為
喻
，
但
熏
次
後
故
。
設
遮
識
熏
 

類

、
類
熏
識
、
識
熏
識
、
類
熏
類
，
皆
不
成
立
。
故
總
遮
云
：
「
非
互
相
 

熏
」
；
「
能
熏
、
所
熏
必
俱
時
故
」
者

，
顯
熏
習
義
非
是
前
後
，
「
如
隔
 

念
」
故

。

又
此
文
外
破
前
後
心
異
性
，
或
後
是
善
惡
類
亦
然
，
如
何
前
熏
後
？
後
無
記
 

可
爾
㉚

。
以
前
經
部
本
計
熏
習
，
設
六
識
俱
轉
。

【論
文
】
執
唯
六
識
俱
時
轉
者
，
由
前
理
趣
，
既
非
所
熏
，
故
彼
亦
無
能
持
種
義
。 

【述
記
】
今
次
敍
大
眾
部
：
彼
計
唯
有
六
轉
識
俱
，
而
無
熏
習
。
設
有
熏
義
，
此
既
別
 

破
大
眾
六
識
俱
轉
，
故
知
初
破
，
但
破
經
部
，
縱
成
俱
轉
，
難
非
受
熏
。
由
 

前
破
經
部
同
時
六
識
受
熏
故
，
彼
大
眾
部
六
識
無
持
種
義
，
此
不
立
假
類
受
 

熏

，
故
言
「
唯
六
識
」
。
無
前
熏
後
，
故
言
唯
「俱
轉
」
。 

【論
文
】
有
執
色
、
心
自
類
無
間
前

爲
後
種
@
，
因
果
義
立
，
故
先
所

説

，
爲
證
不



成

0

【
述
記
】
以
下
第
三
，
破
上
座
部
。

無
性
第
三
云
：
「經
部
師
」
者

，
即
此
上
座
部
中
，
自
有
以
經
為
量
者
，
故
 

言

「經
部
」

㉜

。
於
中
有
三
：
一
、
敍
宗
，
二
、
申
難
，
三

、
破
救
。
此
初
 

也

。

謂
色
望
色
，
心
等
望
心
，
自
類
前
後
，
前
為
後
因
。
因
義
既
成
，
故
先
所
說
 

證
第
八
識
有
，
不
成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執
非
理
，
無
熏
習
故
。
謂
彼
自
類
既
無
熏
習
，
如
何
可
執
前

爲
後
種
？

【
述
記
】
次
申
難
。
有
三
：
初
破
無
熏
習
，
次
難
後
不
生
，
後
難
無
後
蘊
。
此
總
非
。 

既
無
熏
習
，
如
何
前
後
為
種
？
若
曾
自
類
相
熏
，
前
念
中
有
後
種
子
，
前
可
 

生
後
。
既
無
熏
習
，
何
得
為
因
？
無
性
《攝
論
》
云
：
二
念
不
俱
有
故

㉞

， 

不
得
熏
習
。
如
前
己
破
。

量
云
：
前
心
等
不
為
後
心
等
種
，
無
熏
習
故
，
如
瓦
礫
等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間
斷
者
，
應
不
更
生
。



【述
記
】
此
第
二
難
。
《攝
論
》
云
：
謂
生
無
色
、
色
久
時
斷
，
後
生
下
界
，
色
應
不
 

生

，
彼
說
過
去
現
無
體
故
。
滅
盡
定
等
心
斷
亦
然
，
前
久
已
無
，
應
非
後
 

種

，
因
則
不
遍

㉞

。

【論
文
】
二
乘
無
學
，
應
無
後
蘊
，
死
位
色
、
心

爲
後
種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第
三
難
。

彼
色
生
色
，
心
復
生
心
。
二
乘
後
蘊
，
如
前
餘
位
無
，
斷
絕
故
。
但
言
「
二
 

乘
」
，
簡
自
宗
故
，
佛
無
此
事
。

量
云
：
極
成
二
乘
無
學
後
心
不
得
入
涅
槃
，
許
能
為
因
故
，
如
前
前
位
。 

「極
成
」
言

，
簡
佛
為
不
定
，
彼
不
極
成
故

㉟

。

【論
文
】
亦
不
應
執
色
、
心
展
轉
互

爲
種
生
，
轉
識
、
色
等
非
所
熏
習
，
前
已

説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經
部
諸
師
既
見
上
座
被
此
難
已
，
更
方
轉
計
。
或
設
遮
上
座
部
有
熏
習
 

救

。

前
解
是
本

⑱
。
恐
無
心
時
心
斷
，
故
色
中
有
心
等
種
；
無
色
時
色
斷
，
故
心
 

中
有
色
等
種
；
更
互
含
藏
受
熏
，
故
無
過
失
。
今
子
段
第
二
論
主
非
之
。



下
破
轉
救
色
、
心
展
轉
互
為
種
生
，
無

色

、
無
心
後
生
諸
色
、
諸
心
無
失
®
。 

轉
識
及
色
非
所
熏
習
，
先

已

破

故

。
轉
識
不
受
熏
，
許
有
間
故
；
色
根
不

 

受

熏

，
許

非

心

故

，
並

如

聲

、
電

，
如
何
可
能
為
諸
法
種
？
並
如
五
十
一
 

敍
計
㉝
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
説
：
三
世
諸
法
皆
有
，
因
果
感
赴
，
無
不
皆
成
，
何
勞
執
有
能
持
種
識
？

【
述
記
】
下
第
四
、
破
一
切
有
部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敍
宗
，
後
正
破
。
敍
宗
中
又
二
：
 

初

、
正

敍

，
後
會
違
。

敍
彼
宗
計
：
因
能
感
果
，
果
能
赴
因
，
無
不
皆
成
，
何
勞
計
執
別
有
識
體
， 

復
言
熏
習
？

即
雙
非
上
諸
部
及
大
乘
義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經

説
心
爲
種
子
者
，
起
染
淨
法
，
勢
用
強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次
彼
會
經
。

心
用
強
勝
，
非
如
色
等
，
故
唯
說
心
，
非
心
持
種
可
受
熏
習
。
經
部
以
色
為

 

持

種

法

，
心
類
亦
然
，
但
說
於
心
，
以
心
勝
故
。
大

眾

部

、
上
座
部
俱
云
：



雖
說
有
色
、
心
，
心
能
起
色
，
故
但
說
心

⑱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
説
非
理
。
過
去
、
未
來
，
非
常
，
非
現
，
如
空
華
等
，
非
實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當
論
主
非
一
切
有
言
。

過
去
、
未
來
非
實
有
體
，
非
常
無
為
，
非
現
在
故
，
如
空
華
等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無
作
用
，
不
可
執

爲
因
缘
性
故
。
若
無
能
持
染
淨
種
識
，
一
切
因
果
皆
不
 

得
成
。

【述
記
】
其
去
來
世
非
因
緣
性
，
以
無
取
果
用
故
，
如
無
為
等
。
去

、
來
既
無
，
無
持
 

種
識
。
故
於
諸
部
，
一
切
因
果
皆
不
得
成
⑩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執
：
大
乘
遣
相
，
空
理

爲
究
竟
者
，
依
似
比
量
，
撥
無
此
識
及

一

切
法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五
、
清
辨
無
相
大
乘
，
於
俗
諦
中
，
亦
說
依
他
、
圓
成
有
故
，
真
諦
皆
空
 

故

，
今
言
「
空
」
者

，
遣
遍
計
所
執
。
彼
執
此
文
，
為
正
解
故
。

彼
依
《掌
珍
》

「真
性
有
為
空
」
等

「似
比
量
」
，
撥
無
此
識
，
及
一
切
法
 

皆
言
無
體

©

。
言

「
似
比
量
」
者

，
謂
約
我
宗
真
性
有
為
、
無
為
非
空
不
 

空

，
有
法
一
分
非
極
成
過
。
汝
不
許
有
我
勝
義
故
，
四
種
世
俗
勝
義
之
中
各



隨
攝
故
㉜

。
若
隨
小
乘
，
彼
轉
實
有
，
便
違
自
宗

⑬
；
若
隨
汝
自
宗
，
勝
義
 

空
者
，
我
不
許
汝
空
勝
義
故
，
亦
非
極
成

㉞

。
又
以
我
說
：
若
約
世
俗
，
無
 

為

、
有
為
二
俱
是
有
；
若
約
勝
義
，
非
空
不
空
。
汝
今
說
空
，
即
有
違
自
教
 

之
失
，
名

「
似
比
量
」

⑮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特
違
害
前
所
引
經
，
知
、
斷
、
證
、
修

、
染
、
淨
、
因
、
果
皆
執
非
實
， 

成
大
邪
見

⑯
。

【
述
記
】
違
前
染
、
淨
集
起
心
經
，
知

苦

、
斷

集

、
證

滅

、
修
道
；
染
苦
集
、
淨
滅
 

道

；
集
道
因
、
苦
滅
果

，̂皆
執
為
非
實
，
成
大
邪
見
。

【論
文
】
外
遒
毁
謗
染
淨
因
果
，
亦
不
謂
全
無
，
但
執
非
實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彼
若
救
言
：
我
依
世
諦
，
不
說
為
無
，
但
言
非
實
，
則
同
外
道
。
外
道
邪
見
 

毀
謗
，
亦
不
謂
染
淨
等
皆
無
，
現
所
見
故
。
「
但
執
非
實
」
，
染
因
不
能
感
 

惡
果
，
善
因
不
能
感
善
果
，
以
非
實
故
，
如
空
華
等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一
切
法
皆
非
會
(有
，
菩
薩
不
應

爲
捨
生
死
，
精
勤
修
集
菩
提
資
糧
；
誰
有
 

智
者
，
爲
除
幻
敵
，
求
石
女
兒
用

爲
軍
旅
？



【
述
記
】
一
切
法
無
，
菩
薩
不
應
起
大
悲
、
「
捨
生
死
」
、
「
集
菩
提
資
糧
」
！

「
誰
 

有
智
者
」
為
除
虛
幻
之
敵
，
求
石
女
之
兒
以
為
軍
旅
，
而
共
摧
敵
？
要
賊
是
 

有

，
方
求
資
糧
而
求
斷
彼
@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應
信
有
能
持
種
心
，
依
之
建
立
染
淨
因
果
。

【
述
記
】
因
果
不
無
，
可
信
此
識
，
勸
清
辨
以
生
信
也
。
此
中
可
說
三
性
有
無
，
略
述
 

《
掌
珍
》
清
辨
本
意
；
分
二
見
之
是
非
，
定
雙
情
之
邪
正
。
我
真
諦
中
，
亦
 

非
法
無
，
但
不
可
說
為
因
為
果
，
言
語
道
斷
故
；
世
俗
之
中
，
依
他
、
圓
成
 

有
故
，
遍
計
所
執
無
故
。

【論
文
】彼
心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三
大
文
總
結
也
。

持
種
等
心
是
此
第
八
。
即

「
八
證
」
中
第
四
種
子
證
，
及

《
攝
論
》
第
二
熏
 

習
中
，
及
安
立
本
識
第
三
中
義

⑱
。



【解
讀
】於

(辛
二
〕
「以
五

敎
十
理
證
(成
)
有

(第
八
〕
本
識
〈的
存
在
〕
」
中
，合
 

共
開
成
三
分
。前
文
於
(壬
一
〕
已

「先
引

敎

證
」
；
今
於
(壬
二
〕
繼
而
「次
作
理
 

證
」
。於
「理
證
」
中
，共
有
十
段
，即
(癸
一
〕
「持
種
識
證
」
、
(癸
二
)
「異
熟
心
 

證
」
、
(癸
三
)
「趣
生
體
證
」
、
(癸
四
)
「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」
、
(癸
五
)
「能
持
 

壽
煖
證
」
、
(癸
六
)
「受
生
命
終
證
」
、
(癸
七
)
「名
色
與
識
互
緣
證
」
、
(癸
八
) 

「依
識
食
證
」
、
(癸
九
)
「二
定
識
不
離
證
」
及

(癸
十
〕
「染
淨
心
證
」
。今
正
是
 

(癸
一
〕
「
(以
〕
持
種
識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」
。

㈠
結
前
生
後
以
發
論
端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上
文
〕
已
引
聖

敎

〔以
證
成
第
八
 

本
識
決
定
是
有
，今
〕
當

〔更
〕
顯

〔十
種
〕
正
理
〔以
證
知
第
八
本
識
不
能
是
無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
爲
要
〕
證

〔成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亦
名
阿
賴
耶
識
的
存
 

在
〕
總
有
二
分
：
第
一
、
〔前
文
〕
引

〔述
大
、小
乘
〕
經

〔

敎

〕
，雖
有
自
許
〔及
〕
他
 

許
經
〔

敎
的
差
〕
別
，
〔但
〕
總
是
第
一
〔部
分
，所
〕
引

〔述
者
皆
是
〕
明
了
〔的
〕
經
 

〔典
〕
。自

〔此
以
〕
下

〔文
字
，則
是
〕
第
二
〔部
分
，即
是
〕
引

〔述
大
、小
乘
〕
共
 

許
經
〔典
中
〕
文

〔義
較

爲
〕
含
隱
者
；
依
經
申
理
，即
是
理
證
〔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。



然

〔而
於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以
十
種
理
證
之
先
，已
有
彌
勒
〕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、
〔無
 

著
〕
《顯
揚
〔聖

敎
論
〕
》
、
〔安
慧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分
別
運
 

用
〕
八
〔種
理
〕
證
〔證
成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。
(按
：
此
謂
若
無
阿
賴
耶
第
八
本
識
， 

則

一

者

、
依
止
執
受
應
不
可
得
，
二

者

、
最
初
生
起
定
不
可
得
，
三

者

、
明
了
生
起
應
不
可

 

得

，
四

者

、
諸
法
種
子
應
不
可
得
，
五

者

、
四
種
業
用
應
不
可
得
，
六

者

、
種
種
身
受
應
不

 

可

得

，
七

者

、
二
無
心
定
應
不
可
得
，
八

者

、
命
終
時
識
應
不
可
得
〕

。

〔
但
與
此
論
〕
未

 

〔能
盡
〕
是

〔比
〕
擬

〔得
〕
宜
；
〔至
於
有
關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中
〕
無
性
 

〔與
〕
世
親
〔二
種
釋
文
自
第
二
卷
至
第
〕
三
卷
〔中
〕
何

〔者
足
〕
以

〔與

《成
唯
識
 

論
》
的
十
理
比
〕
方

〔而
〕
類

〔似
，則
〕
至
下
文
中
，
〔將
會
〕
一
一
對
〔照
以
顯
〕
出
 

〔其
〕
盡
不
盡
理
〔之

處
〕
。」

㈡
正
引
經
文
申
其
理
證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引
經
文
云
：

「
謂
契
經
說
：

『
雜

染

、
淸
 

淨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(者
〕
，故
名
(之
)

爲

心
。
』
若
無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〔亦
名
阿
 

賴
耶
識
〕
，
〔則
〕
彼

〔能
〕
持
種
〔子
之
〕
心
〔即
〕
不
應
有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 

文

，
可
有
多
節
：



甲

、
總

顯

: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依
經
附
理
，
一 一
別
釋
，
〔可
 

以
〕
總

爲

十
〔種
論
〕
證
，
〔如
下
當
知
，但
今
可
〕
總

〔

爲

〕
一
頌
云
：
『持
種
、異
熟
 

心

，
趣

生

、
有

受

、
識

，
生

死

、
緣

、
依

食

，
滅

定

、
心

染

淨

。
』

(
按

：
頌
文
總
攝
十

 

證

，
此

即

一

者

『
持
種
識
證
』

、
二

者

『
異
熟
心
證
』

、
三

者

『
趣
生
體
證
』

、
四

者

『
能

 
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』

、
五

者

『
能
持
壽
煖
證
』

、
六

者

『
受
生
命
終
證
』

、
七

者

『
名
色
與
識

 

互
緣
證
』

、
八

者

『
依
識
食
證
』

、
九

者

『
二
定
識
不
離
證
』

、
十

者

『
染
淨
心
證
』

。
〕 

〔又
於
此
『十

(種
論
〕
證
』
中
，每
一
種
論
〕
證
各
有
三
〔大
部
分
〕
：
第
一
、引
經
： 

〔意
謂
若
〕
無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，而
〔所
引
的
〕
經
義
〔則
〕
不
〔得
〕
成

〔就
〕
，如
 

〔於
〕
此
第
一
〔
『持
種
識
證
』
之
〕
中

〔所
引
經
言
〕
『謂
契
經
說
：
〔雜
染
、

淸
淨
諸
 
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，故
名

爲
心
〕
』
〔以
〕
下

〔便
〕
是
。第
二
、別
顯
〔以
〕
徵
其
義
： 

〔目
的
在
說
〕
明

〔若
無
此
第
八
本
識
，則
有
所
〕
違
理
，
〔經
義
〕
不
成
，如
此
〔
『持
 

種
識
證
』
〕
中

〔所
〕
云
『謂
諸
轉
識
，在
滅
定
等
，
(有
間
斷
故
〕
』
〔以
〕
下

〔便
〕 

是
。
〔第
〕
三
、總
結
歸
本
識
：
〔目
的
在
〕
彰

〔顯
除
第
八
本
識
以
外
〕
他
義
〔皆
〕
不
 

〔得
〕
成

〔就
經
義
〕
，如
此
〔
『持
種
識
證
』
〕
中

〔的
〕
末

〔後
部
分
言
〕
『彼
心
即



是
此
第
八
(本
)
識
』
〔便
〕
是
。
〔如
是
於
〕
下

〔文

『十
證
』
中
〕
，多
分
一
一
有
 

〔如
是
『引
經
』
、
『顯
徵
』
及
『總
結
』
〕
三
〔大
部
分
〕
，隨
文
準
解
〔可
知
〕
。
」 

乙

、
比

擬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然

〔於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
《顯
揚
聖

敎
論
》
及
 

《對
法
(雜
集
論
〕
》
所
立
的
〕
『八
證
』
中

(按
：
『八
證
』
可
簡
列

爲
執
受
證
、初
生
 

證
、明
了
證
、種
子
證
、業
用
證
、身
受
證
、無
心
定
證
、命
終
識
證
〕
，
〔今
〕
此
 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但
有
〔執
受
、種
子
、身
受
、無
心
定
、命
終
識
彼
〕
五
〔種
論
證
， 

一
一
〕
可
具
〔相
〕
對

〔說
〕
明
。
〔本
論
所
〕
不
解
〔者
，則
有
初
生
、明
了
、業
用
 

彼
〕
三
者
〔的
論
證
，其
詳
則
於
〕
下

〔文
〕
自
當
〔得
〕
悉
。
」

丙

、
釋

經

：
《述
記
》
疏
釋
所
引
經
義
言
：
「
〔前
論
引
文
是
〕
第
一
〔部
分
，
即
 

是
〕
引
經
；
〔不
過
，於
此
並
〕
不
出
〔彼
〕
經
之
題
目
，但
隨
〔文
而
作
〕
解
釋
〔而
 

已
。經
文
所
言
〕
『雜
染
法
』
者
，即
〔是
指
〕
有
漏
〔之
〕
法
，善

〔法
〕
、染

〔法
〕 

皆

〔得
〕
是

〔有
漏
雜
染
之
法
；
所
言
〕
『

淸
淨
法
』
者
，即
〔是
指
〕
無
漏
法
，
〔即
使
 

是
〕
五
蘊
〔諸
法
亦
〕
並
〔可
以
〕
是

〔

淸
淨
無
漏
之
法
〕
。
〔又
解
〕
：或

〔修
行
五
位
 

中
的
『資
糧
位
』
亦
名
〕
『順
解
脫
分
』
〔及
『加
行
位
』
亦
名
『順
決
擇
分
』
〕
等

〔中



有
關
的
諸
法
〕
名

〔

爲

〕
『
淸

淨
(法
〕
』
，
〔以
其
能
隨
〕
順

〔而
修
可
得
〕

淸

淨
故
， 

〔
以
其
依
此
修
行
，
隨
順
證
入
小
乘
預
流
初
果
及
大
乘
初
地
聖
果
以
上
而
達
至
有
漏
法
、
無

 

漏
法
間
雜
生
起
的
〕
『分
位
』
之
中
〔時
，其

『集
起
心
』
必
〕
有

〔熏
長
後
的
〕

淸
淨
無
 

漏
種
〔子
〕
故
。
〔又
論
文
中
所
言
〕
『
〔雜
染
、

淸
淨
諸
法
種
子
)
之
所
集
起
，故
名
 

(
爲

)
心
』
者
，或

〔解

爲

〕
：諸
法
種
〔子
〕
於
此
〔現
行
的
心
識
而
得
以
〕
集
起
，名
 

〔之

爲
〕
『
〔集
起
)
心
』
，
『心
』
是
所
集
起
〔之
〕
處
故
，
〔此
〕
即
通
〔於
〕
有
漏
 

〔位
與
〕
無
漏
〔位
，

倶

是
種
子
〕
所
集
〔合
而
得
以
生
〕
起

〔之
〕
處
。或

〔又
解
 

言
〕
：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〔之
處
〕
名

〔之

爲
〕
『
〔集
起
)
心
』
，
『心
』
是
諸
〔業
 

種
及
名
言
〕
種
所
集
〔合
而
能
生
〕
起

〔之
處
〕
故
，如

〔所
集
的
〕
善
、不
善
業
〔種
可
 

生
起
爲
增
上
緣
，
作

〕
爲
異
熟
因
，
無

記

種

子

〔
即
名
言
種
子
可
生
起
〕
爲

因

緣

，
集
起
現

 

識

〔
爲

〕
果
；
〔此
間
所
言
『集
起
心
』
〕
唯

〔是
指
〕
有
漏
〔果
法
，業
種
所
招
故
〕
， 

不
通
無
漏
〔諸
法
〕
，無
漏
〔種
子
〕
不
生
此
〔有
漏
之
〕
識
故
。無
漏
識
者
，
〔無
業
種
 

故
，才
是
〕
無
漏
集
起
〔心
〕
。此

〔上
述
文
字
〕
，即
〔是
〕
引
經
。
」

丁
、申
理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〕
『若
無
此
識
，彼
持
種
心
不
應
有
故
』



者
，即
是
申
理
，以
若
〕
無
第
八
〔本
〕
識
，
〔則
〕
如

〔上
述
所
引
契
〕
經

〔所
指
的
〕 

『
〔集
起
)
持
種
心
』
不
應
有
故
。
〔亦
〕
即
〔若
〕
無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，
〔其
〕
理
 

〔即
有
〕
爽

〔失
於
〕
前

〔文
的
〕
經

〔義
〕
。
」

戊

、
總

敍
外
計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對

『集
起
心
』
義
〕
，隨

〔經
部
、大
衆
 

部

、
上

座

部

，
說
一
切
有
部
等
〕
諸

部

〔
乃
至
大
乘
空
宗
淸
辨
各
有
所
〕
釋

，
雖

〔
於

〕
下
 

〔文
〕
自
有
〔所
遮
〕
簡
，然
於
此
中
，總
敍
諸
部
〔計
執
『無
第
八
識
』
，待
〕
釋
此
經
 

〔後
，而
於
〕
下

〔文
〕
方
次
第
〔依
不
同
部
執
分
〕
別

〔遮
〕
難

〔之
。
又
〕
謂
諸
部
 

〔執
〕
中
，經
部
〔最

爲
〕
強
勝
，故

〔於
下
文
〕
須
先
〔遮
〕
破

〔之
〕
。
」

0

先

破

經

部

六

識

違

教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第
一
、引
經
，並
申
理
 

後
〕
，自
下
第
二
、別
顯
〔異
部
〕
徵

〔難
〕
其
義
，
〔以
〕
明

〔諸
部
派
計
執
實
在
〕
違
 

理
不
成
。
於

中

有

五

(
按

：
分
別
破
經
部
、
大

衆

部

、
上

座

部

、
說
一
切
有
部
及
淸
辨
無
相

 

大
乘
〕
：
初
、破
經
部
。於
中
有
三
：
一
、破
五
蘊
〔能
〕
受
熏
持
種
〔之
計
〕
，
二
、破
 

識
類
〔能
受
熏
持
種
之
計
〕
，
三
、合
破
〔前
六
〕
識
及
〔識
〕
類

〔能
〕
前
後
相
熏
〔之
 

計

〕

。
初
中
有
三
：

一
、
正

破

六

識

〔
能
持
種
〕

，
二

、
破

色

、
不

相

應

〔
行
能
持
種
〕

，



二
一
、
破

心

所

〔
能
持
種
〕

。
初
中
又
二
：
先
破
違
敎
，
後
破
違
理
。
違
敎
有
二
：
初

破

他

，
 

後

顯

自

。
」

甲

、
從
有
間
斷
破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彼
經
部
譬
喩
師
不
得
以
前
六
轉
識

爲

 

『
集
起
心
』

，
所
以
者
何
〕
？
謂
諸
轉
識
在
滅
〔
盡

定

、
無

想

天

、
無
想
〕
定

等

，

〔
皆

〕
 

有
間

斷

故
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文

，
可
開
成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釋
有
間
斷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；
「
〔此
破
經
部
師
〕
，譬
喩
部
師
即
〔是
〕
經
 

部

〔師
〕
也
。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〔云
：
『若
無
(第
八
〕
阿
賴
耶
識
 

(
而

)
有

種

子

(
集
起
心
)
性

，
不
應
道
理
。
謂
…
…
彼

諸

(
六
轉
〕
識
長
時
間
斷
，
不
應

 

相
續
長
時
流
轉
(故
〕
。
』
又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卷
二
〕
等
解
種
 

子
義
中
云
：
『又
(彼
諸
轉
識
)
心
(雖
)
相
續
，
(但
在
無
心
位
時
)
長
時
間
斷
，不
應
 

(成

爲

〕
經
久
流
轉
不
息
(的
集
起
心
〕
』
者
。是
以
〔得
知
一
切
六
〕
轉
識
〔於
無
想
 

定

、
滅
盡
定
等
無
心
位
時
皆
有
〕
間

斷

，
故
不
能
持
種
，

〔
不
能
〕
受

熏

，

〔
不
應
是
經
敎

 

所

言

的

『
集
起
心
』

，
不

爾

，
便

有

『
違
敎
』
之
失
〕

。
」

其
二
、釋
無
持
種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如
前
所
論
述
〕
，夫

〔諸
法
具
〕
堅
住



〔特
性
〕
者
，
〔始
〕
可

〔以
執
〕
持
種
〔子
，是
〕
故

〔心
〕
識
若
不
〔間
〕
斷
， 

〔則
〕
其

〔所
持
的
〕
種

〔子
始
可
〕
恒
在
；
〔今
彼
所
執
的
前
六
轉
〕
識
旣
〔有
間
〕 

斷
，故

〔彼
所
執
所
持
的
〕
種

〔子
〕
亦

〔應
〕
隨

〔之
而
失
〕
滅
，
〔種
旣
失
滅
已
， 

則
〕
後

〔時
色
、心
諸
〕
法
等
起
〔者
，是
〕
從
何
種
〔所
〕
生
？
〔是
以
彼
前
六
轉
識
， 

旣

〕
有

間

斷

，
故
不
能
持
種
，

〔
旣
不
能
持
種
而
言
是
能
持
種
的
『
集

起

(
之

)
心

』

，
便

 

即
違
經
〕
。然
彼
〔論
文
〕
但
言
『
(在
〕
滅
定
等
』
〔中
〕
長
時
〔前
六
轉
識
有
間
斷
〕 

者
，
〔而
〕
不
取
餘
法
〔有
間
斷
。其
實
〕
凡

〔言
諸
識
有
〕
間
斷
者
，
〔大
、小
乘
諸
 

宗
〕
共

〔同
與
〕
經
部
師
〔共
許
〕
有
五
〔種
分
〕
位
故
，謂
即
無
心
睡
眠
、
〔無
心
昏
 

迷
〕
悶
絕
、無
想
〔定
〕
、滅

〔盡
〕
定
、無
想
異
熟
〔即
生
無
想
天
〕
。其
大
乘
中
， 

〔有
情
在
欲
界
及
色
界
〕
命
終
〔及
〕
受
生
〔時
，前
六
轉
識
亦
有
間
斷
，
不
過
此
歸
類
 

於
〕
悶
絕
中
攝
故
。
〔於
〕
此
等
諸
位
，轉
識
不
〔能
現
〕
行
，唯
第
八
〔本
〕
識
相
續
不
 

斷

。
此

中

以

下

『
諸
識
』
言

者

，
多

分

兼

〔
攝

〕
心

所

；
言

王

〔
而
兼
〕
取

臣

故

。
或

〔
有

 

言

『諸
識
』
而
〕
不
取
〔心
所
〕
者
，下
自
別
解
『心
所
法
』
〔時
再
行
討
論
〕
，故

〔今
 

從
略
〕
。
」



其
三
、通
三
比
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然
此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中

〔之
〕
下

〔文
 

言
〕
『
(如
〕
電
光
等
』
〔者
，則
是
同
〕
喩
，
〔以
〕
一
喩
〔而
〕
通

〔配
〕
三
〔比
 

量
〕
因
。謂

〔宗
〕
：
六
轉
識
不
能
受
熏
；
〔因
〕
：
有
間
斷
故
；
〔喩
〕
：
如
電
光
等
。 

即
下
說
云
：

一
、
『
非
可
受
熏
』

。
二

、
『
不
能
持
種
』

，
三

、
『
非

染

、
淨

種

所

(
依

 

的
)
集
起
心
』
，此

〔三
者
〕
皆
是
〔三
比
量
中
的
『宗
支
』
後
陳
之
〕
『法
』
，
〔而
 

『前
六
轉
識
』
則
是
三
比
量
中
的
『宗
支
』
前
陳
之
『有
法
』
〕
。
以
此
〔
『有
間
斷
 

故
』
〕
一
因
，通

〔乎
〕
二
一
宗
量
(按
：
指
通
三
比
量
而
作

爲
『因
支
』
了
，
〔然
而
〕
此
 

〔等
三
比
量
者
〕
，皆
是
『遮
量
』
，設

〔彼
經
部
計
執
前
六
轉
識
〕
各
自
〔均
能
受
〕 

熏
，或

〔彼
此
能
〕
互
相
熏
〔習
〕
，皆
此
中
〔遮
量
的
所
遮
對
象
所
〕
攝
。
」
今
試
列
成
 

三
遮
量
如
下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遮
彼
受
熏
：

宗

：
彼
所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應
不
能
受
熏
。

因

，，
以
有
間
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有
間
斷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

比

量

二

、
遮
彼
持
種
：

宗

：
彼
所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應
不
能
持
種
。

因

：
以
有
間
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有
間
斷
，
則
不
能
持
種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比

量

三

、
遮
互
相
熏
：

宗

：
彼
所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應
不
能
互
相
熏
習
。

因

：
以
有
間
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有
間
斷
，
則
不
能
互
相
熏
習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乙

、
從
易
脫
起
破
：
爲
要
遮
破
經
部
及
證
明
不
能
以
前
六
轉
識
爲
「
集
起
心
」

，
論
文

 

除
於
上
文
以
「
有
間
斷
」
破

外

，
繼

而

以

「
易
脫
起
」
破
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破

云

：

「
〔
彼

 

經
部
論
師
不
得
以
前
六
轉
識
爲
『
集
起
心
』
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彼
前
六
轉
識
所
依
的
〕
根

、 

〔所
緣
的
〕
境
、
〔所
賴
以
警
覺
的
〕
作
意
〔乃
至
所
具
的
〕
善

〔與
惡
〕
等

〔性
〕
類
 

〔皆
是
別
〕
別

〔不
同
〕
，易
脫
〔易
〕
起

(按
：
即
易
於
沉
沒
，易
於
生
起
〕
，故

〔不
 

能
互
相
熏
習
而
作
爲
受
熏
持
種
的
『
集
起
之
心
』
〕
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文
有
多
節
：



其
一
、所
難
意
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作

爲
譬
喩
師
的
〕
經
部
〔本
來
主
張
前
〕 

六

〔
轉

〕
識

不

倶

時

〔
而

〕
有

.，
〔
六
識
旣
不
能
倶
時
相
應
而
有
，
則
其
所
墊
則
六
轉
識
互

 

相
熏
習
之
義
不
能
成
立
。
若
以
此
文
來
〕
破
大
衆
部
，
然

〔
由
於
〕
彼

〔
大
衆
部
旣
〕
無
熏

 

習
義
，
〔故
必
須
施
〕
設

〔彼
有
熏
習
，然
後
遮
〕
破

〔其
〕
熏
習
，
〔這
樣
始
有
意
 

義
〕
。又
以
經
部
〔本
來
主
張
六
識
皆
〕
有
熏
習
故
，
〔即
使
其
〕
設
許
〔六
識
可
以
〕

倶
 

時

〔而
起
，然
而
〕
亦

〔可
以
證
明
其
〕
不
成
熏
〔習
義
。故
今
〕
此

〔論
文
，遮
〕
破
經
 

部
設
許
六
〔識
〕

倶

〔時
而
起
而
又
〕
有
熏
習
〔義
〕
故
，
〔此
〕
是

〔本
節
破
〕
義
之
 

〔基
〕
本

〔意
趣
〕
。
」

其

二

、
依
無
性
解
：

《
攝
大
乘
論
，
所
知
依
分
》
亦
有
相
似
的
難
破
，

《
述
記
》
先
回

 

應
無
性
論
師
的
解
釋
云
：
「
〔在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第
二
〔卷
中
〕
，無
性
 

〔論
師
〕
解
云
：
『
〔又
諸
(六
)
轉
識
定
非
(是
)
所
熏
(體
〕
，以
彼
六
識
無
定
相
 

應
，
(不
定

倶
有
故
〕
〕
…
…
若
六
轉
識
定

倶
有
(而
相
應
)
者
，
(則
〕
不
應
所
依
(之
 

根
〕
、所
緣
(之
境
及
彼
)
作
意
三
種
各
(各
)
別

(異
〕
；
以
各
(各
)
別

(異
)
故
， 

(
六
種
轉
識
則
不
定
倶
生
；
不
倶
生
故
，
無
定
相
應
〕
；
無
相
應
義
，

(
何

有

所

熏

、
能
熏



之

性

按

：
依
熏
習
義
，能
熏
與
所
熏
必
須
同
時
同
處
，不
即
不
離
，彼
此
相
應
， 

始

有

熏

習

。
)
此

難

〔
彼
經
部
所
計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，
以
見
其
不
能
有
〕
倶

時

起

識

〔
成

 

就
〕
熏

〔習
之
〕
義
，
〔故
六
識
不
能
互
熏
，
六
識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，
不
能
成

爲

『集
起
 

心
』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依
世
親
解
：
《述
記
》
又
言
：
「世
親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
〔卷
二
 

又
〕
云

：

『
(
六
轉
識
無
相
應
者
…
…
謂
彼
諸
識
別
別
所
依
，
別
別
所
緣
，
別
別
作
意
〕
；
 

復

有

餘

義

，

(
別
別
行
相
一
 一
轉
故
〕
。
』
〔如
是
前
六
轉
識
，旣
〕
謂

〔其
〕
行
相
亦
 

〔
各
各
〕
別

〔
異

，
故
彼
此
不
相
應
；
旣
不
相
應
，
故
六
識
彼
此
亦
不
相
熏
，
而
六
識
亦
不

 

能
取
代
第
八
本
識
成
爲
『
集
起
心
』

。
不

過

，
若
作
爲
破
量
〕

，
此

〔
『
行
相
各
別
』
亦

〕
 

不
〔能
〕
成

〔

爲
極
成
的
正
〕
因
，
〔因

爲
依
大
乘
義
，作

爲
所
熏
的
〕
第
八
〔識
與
作

爲

 

能
熏
的
前
〕
六
識
，
〔其
所
依
的
諸
〕
根
等
〔亦
〕
許
別
〔異
，其
〕
行
相
亦
〔許
別
〕 

異

，

〔
其
所
緣
境
及
其
作
意
皆
許
是
別
異
者
，
與
今
所
難
者
情
況
相
同
，
但
卻
許
有
熏
習
；
 

同
時
〕
又

無
同
喩
〔
以
爲
佐
證
，
故

若

以

『
行
相
別
異
』
等
爲
因
而
作
爲
破
量
時
，
實

〕
非

 

〔是
〕
極
成
〔之
正
〕
因
。
」



其

四

、
釋

破
量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依

無

性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
，
釋
其
破
量
的
涵
義
云
：
 

「無
性
意
謂
『
(前
六
轉
識
所
依
、所
緣
的
)
根
、境
等
定
(各
各
〕
別

(異
〕
』
，非
定
 

倶

時

〔
而

有

，
故
不
能
恒
常
同
時
同
處
、
不
即
不
離
，
無
法
必
然
相
應
〕

，
故

不

〔
能

〕
成

 

〔就
互
相
〕
熏

〔習
義
〕
，故

〔前
六
轉
識
不
能
成

爲
受
熏
、持
種
的
『集
起
心
』
〕
。此
 

中
言
『根
、境
、作
意
(三
種
各
別
〕
』
〔者
，意
〕
即
〔指
彼
六
識
所
依
的
根
、所
緣
的
 

境
、能
警
覺
的
作
意
等
〕
三
〔法
是
彼
此
〕
差
別
〔不
同
〕
，互
相
違
〔異
〕
，故

〔六
識
 

彼
此
亦
非
恒
時
相
應
，
故
不
相
熏
，
可
作
〕
量

云

：
眼

〔
識

〕
等
非
可
爲
耳
等
〔
識
的
〕
所

 

熏
，
〔以
彼
等
的
所
依
、所
緣
之
〕
根
、境
、作
意
三
〔者
〕
定
各
別
〔異
〕
故
。
〔不
過
 

於
〕
此

〔破
量
中
並
〕
無
同
喩
，然

〔但
只
能
〕
以
理
責
之
〔而
已
〕
，令

〔經
部
所
執
的
 

前
六
轉
識
〕
不
得
互
相
熏
〔習
〕
。或
如
自
〔身
之
六
識
，與
〕
他
身
〔之
〕
六
種
轉
識
 

〔的
不
能
互
相
熏
習
〕
，故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文
云
：
『根
、境
、作
意
、
(善
等
)
類
 

別

起

，
故

(
前
六
轉
識
不
得
互
相
熏
習
，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成
「
集
起
心
」

〕

。
』

〔
若
是
〕
 

不
爾
，
〔則
〕
此
言
〔
『根
、境
、作
意
、善
等
類
別
』
者
〕
，說
之
何
用
？
〔又
〕
《攝
 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之
破
量
〕
唯
有
此
〔
『根
、境
、作
意
三
差
別
互
相
違
故
』
中
一
因
，



〔
而

未

有

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之

以

『
有
間
斷
』

、
『
彼
此
別
異
』

、
『
易
脫
起
』

、
『
不
堅

 

住

』
等
多
因
作
爲
破
量
〕

。
」

其

五

、
釋
無
熏
習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此
節
所
言
「
根

、
境

、
作

意

、
善
等
類
別
，
易

 

脫
起
故
」

一
文
，
可
作
兩
解
，
與

無

性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結

合

，
證

成

「
前
六
轉
識
不
能
互

 

熏
」
以
破
經
部
者
，
此
是
第
一
解
；
證

成

「
前
六
識
無
受
熏
義
」
以
破
經
部
者
，
則
是
第
二

 

解

。
於
完
成
第
一
解
之
後
，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再
疏
釋
第
二
解
云
：

「
前

〔
第
一
〕
解

，
設
破

 

『經
部
(所
執
〕
六
識
(有
)

倶

時
受
熏
(即
互
熏
義
〕
』
；
今
解
但
遮
〔經
部
而
證
成
 

其
〕
『
(前
〕
六
識
體
非
受
熏
(即
無
受
熏
義
〕
』
，以
〔六
識
的
所
依
〕
根
、
〔所
緣
〕 

境

〔及
作
意
〕
等
三
種
〔皆
各
〕
各
別
〔異
〕
，非
必
剎
那
剎
那
皆
具
足
故
。
〔依
熏
習
的
 

定

義

，
能
熏
與
所
熏
必
須
要
有
共
和
合
性
，
熏
習
始
有
可
能
。
今
六
轉
識
的
所
依
根
、
所
緣

 

境
與
作
意
三
法
旣
各
別
異
，即
〕
非

〔六
轉
〕
識

〔能
〕
恒

〔時
和
合
相
應
生
〕
起
，故
 

〔
六
轉
識
便
〕
無

〔
恒
常
有
受
〕
熏

習

〔
義

；
旣
無
熏
習
，
故
六
轉
識
不
能
成
爲
受
熏
持
種

 

的

『集
起
心
』
。故
知
此
解
〕
不
同
〔於
〕
無
性
〔在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中
所
解
〕
。前
 

〔第
一
〕
解
雖
〔是
〕
本

〔義
，但
今
〕
不
作
此
解
，
〔因

爲
於
破
量
中
，雖
或
可
以
自
身



六

識

相

對

於

他

身

六

識

，
以

所

依

、
所

緣

各

別

而

不

能

互

熏

，
可

作

同

喩

，
但

於

〕
自

 

〔
身

，
前
六
識
與
第
八
識
的
所
依
根
、
所
緣
境
等
雖
是
別
異
，
但
熏
習
仍
有
可
能
，
故
可

 

成
〕

爲

〔有
〕
不
定
〔過
，以
〕
八
識
〔之
間
，雖
根
、境
、作
意
〕
三
〔者
〕
別

〔異
而
 

仍
可
〕
互
相
熏
〔習
〕
故
。
又
〔依
大
乘
宗
義
，能
熏
的
前
〕
六
〔轉
識
〕
與

〔所
熏
的
 

第

〕
八

〔
識

，
雖
彼
等
所
依
之
根
、
所
緣
之
境
及
其
作
意
彼
此
各
相
別
異
，
但
是
彼
等
並
〕 

非

一

向

異

〔
時

生

起

，
以
第
八
識
是
恒
轉
故
，
當
前
六
識
中
某
一
識
衆
緣
具
足
而
依
此
第
八

 

識
作
根
本
依
，
於
是
〕
依
之
而
起
，
故

〔
能

熏

、
所
熏
之
體
亦
〕
許

相

應

，

〔
故
熏
習
便
有

 

可
能
而
無
有
前
失
。
但
今
破
〕
彼

六

〔
識
無
熏
習
義
則
〕
不

然

，

〔
以
前
六
轉
識
非
如
第
八

 

〔
所
熏
體
之
〕
識

其

根

、
境
等
常
有
故
，
如
是
能
熏
與
所
熏
非
恒
相
應
〕

，
故

〔
破
前
六
識

 

使
其
不
成
熏
習
義
，則
〕
無

〔違
〕
自

〔

敎
之
〕
失
。
」

其

六

、
釋
易
脫
起
：
對

論

文

「
根

、
境

、
作

意

、
善
等
類
別
，
易
脫
起
故
」
句

，
前
文

 

已

釋

「
根

、
境

、
作
意
別
故
」
彼
上
半
句
，
今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繼

釋

「
善
等
類
別
，
易
脫
起

 

故
」
彼
下
半
句
云
：
「
〔論
中
所
言
〕
『善
等
類
別
，易
脫
起
故
』
者
，
《瑜
伽
(師
地
 

論
〕
》

〔卷
五
一
、
《顯
揚
聖

敎
論
》
卷
十
七
〕
等

〔言
：
若
執
無
阿
賴
耶
識
而
前
六
識
能



熏
習
種
子
者
，則
彼
〕
種
子
〔將
不
應
理
者
〕
有

〔其
〕
四
位
：
一
(者
〕
、三
性
善
等
位
 

〔
將

〕
互

相

望

起

(
按

：
此
即
前
念
善
心
可
無
間
熏
習
種
子
於
後
念
不
善
心
中
，
前
念
不
善

 

心
可
無
間
熏
習
種
子
於
後
念
善
心
中
等
，
此
不
應
理
〕
；
二

(
者

〕

、
三
界
位
，
謂

下

、
中

、 

妙
界
心
互
相
望
起
(
按

：
此
謂
前
念
下
界
即
欲
界
，
可
無
間
熏
習
種
子
於
後
念
中
界
即
色
界

 

中

.，前
念
中
界
即
色
界
，
可
無
間
熏
習
種
子
於
後
念
妙
界
即
無
色
界
中
，
如
此
等
等
，
皆
不

 

應

理

〕
；
三

(
者

〕

、
有

漏

、
無
漏
位
互
相
望
起
〔
按

：
此
指
前
念
有
漏
心
，
將
可
無
間
熏

 

習
種
子
於
後
念
無
漏
心
中
；
前
念
無
漏
心
，
將
可
無
間
熏
習
種
子
於
後
念
有
漏
心
中
，
此
不

 

應
理

〕
；
四

(
者

〕

、
世

、
出
世
位
互
相
望
起
(
按

：
此
指
前
念
世
間
心
識
，
將
可
無
間
熏

 

習
種
子
於
後
念
出
世
間
心
識
之
中
；
前
念
出
世
間
心
識
，
亦
可
無
間
熏
習
種
子
於
後
念
世
間

 

心
識
之
中
，
此
亦
不
應
理
〕

。
今

〔
論

所

言

『
善
等
類
別
，
易
脫
起
故
』
是

〕
以

善

〔
等
三

 

性
之
心
識
〕
爲

首

，

〔
以
論
斷
其
善
心
能
熏
成
種
於
不
善
心
中
等
的
不
合
理
性
，
而

〕
等
取

 

彼

〔
三
界
〕
位

、
〔
有
漏
無
漏
位
、
世
出
世
位
等
的
相
熏
成
種
的
不
合
理
性
〕

，
故

言

『
善

 

等

類

別

，
易
脫
起
故
』

，
宗

如

前

量

〔
所

言

『
經
部
所
執
前
六
轉
識
不
能
受
熏
』
〕

，
因
云

 

『
易
脫
起
故
』

，
喩

『
如
電
光
等
』

，
等

取

『
聲

』
等

。
」
今
臚
列
論
式
如
下
。



宗

：
經
部
所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不
能
受
熏
。

因

：
以
易
脫
易
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易
脫
易
起
者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，
如

電

光

、
聲
等

諸

法

。

丙

、
從
不
堅
住
破
：
於

破

經

部

執

「
前
六
轉
識
能
受
熏
」
中

，
前

文

分

別

以

「
有
間

 

斷

」
因

及

「
易
脫
起
」
因
予
以
遮
破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繼

以

「
不
堅
住
性
」
爲
因
加
以
破

 

難

云

：

「
〔
彼
所
執
前
六
轉
識
應
〕
如

電

、
光

等

，
不

堅

住

故

，

〔
不
能
受
熏
；
旣
不
受

 

熏
，故
亦
無
從
持
種
；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，故
亦
不
能
取
代
第
八
本
識
成

爲

『集
起
 

心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此

〔所
言
『如
電
、光
等
』
〕
，則

〔是
〕
同
喩
，及
〔所
 

言

『
不
堅
住
故
』
者

，
則

是

破

『
前
六
識
能
受
熏
』
的

〕
第

三

因

，

〔
以

〕

『
不
堅
住
故
』
 

者

，
因

也

；

『
如
電
光
等
』

〔
者

〕

，
喩

也

。
」
今
列
其
論
式
如
下
：

宗

：
經
部
所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不
能
受
熏
。

因

：
以
不
堅
住
故
。

喩

：
若
不
堅
住
者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

丁

、
出
其
宗
法
：
此
破
經
部
師
之
計
執
「
前
六
轉
識
能
互
相
熏
習
」
中

，
可
立
三
種
比

 

量

，
而

有

三

個

「
宗

」
支

：

一
者
「
彼
所
執
六
轉
識
非
可
熏
習
」

，
二

者

「
彼
所
執
六
轉
識

 

不
能
持
種
」

，
三

者

「
彼
所
執
六
轉
識
非
是
染
淨
種
(
子

)
所

集

起

(
之

)
心
」

。
依
因
明

 

結
構
，
「宗
」
支
由
「有
法
」
及

「法
」
所
成
。
「宗
」
支
的
「前
陳
(主
語
〕
」
名

爲

 

「
有
法
」

。

「
宗

」
支

的

「
後

陳

(
謂
語
〕
名

爲

「
法
」
」

。
於

上

述

三

「
宗

」
中

，
同
以

 

「
〔
彼
所
執
的
)
前
六
轉
識
」
爲

「
宗
支
的
有
法
」

；
而

分

別

以

「
非
可
熏
習
」

、
「
不
能

 

持
種
」
及

「
非
是
染
淨
種
(
子

)
所

集

起

(
之

)
心
」
爲

「
宗
支
的
法
」

。
在
前
文
中
，
旣

 

已

說

明

「
謂
諸
轉
識
」
是

「
宗
支
的
有
法
」
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
說

明

其

「
宗
支
的
法
」
 

云

：

「
〔
謂

諸

(
六

)
轉
識
〕

，
非
可
熏
習
，
不
能
持
種
，
非
染
淨
種
所
集
起
心
，

〔
以
其

 

在
滅
定
等
有
間
斷
故
，
(其
所
依
)
根
、
(所
緣
)
境

(及
)
作
意
、善
等
類
別
易
脫
起
 

故

，
不
堅
住
故
，
如
電
光
等
〕

。
」
試
把
此
文
列
成
三
支
比
量
：

宗

：

〔
經
部
所
執
)
六
轉
識
，
非
可
熏
習
，
不
能
持
種
，
非

(
是
能
持
)
染
淨
種
子

 

(之
)
「集
起
心
」
。

因
：
〈以
其
在
〕
滅
定
等
有
間
斷
故
；



(其
所
依
)
根
、
(所
緣
)
境

(及
)
作
意
、善
等
類
別
(而
)
易
脫
起
故
； 

不
堅
住
故
。

喩

：
如

電
光
等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『非
可
熏
習
』
等
以
〕
下

〔文
句
，是
遮
破
經
 

部
比
量
中
的
〕
三
宗
之
『
〔宗
支
後
陳
謂
語
的
)
法
』
。
『因

(支
〕
』
〔就
是
〕
如
前
 

〔所
〕
說

〔
『有
間
斷
故
』
、
『易
脫
起
故
』
、
『不
堅
住
故
』
彼
〕
三
種
之
因
，或

〔上
 

述
三
因
中
的
〕

一 一
因
皆
〔能
證
〕
成

〔
『非
可
熏
智
』
、
『不
能
持
種
』
、
『非
是
集
起
 

心
』
彼
〕
三
〔種
宗
〕
法
，或
三
種
因
各
各
別
〔證
〕
成

〔
一
種
或
多
種
『宗
法
』
〕
。如
 

〔順
其
〕
次
〔第
，或
〕
逆

〔其
〕
次
〔第
，或
〕
超

〔越
而
以
相
〕
間

〔次
第
，或
聯
〕 

合
二
〔因
以
證
成
一
種
宗
法
等
等
〕
，準
作
可
知
。若
與
〔以
〕
『根
、
(境
、作
意
、 

善
)
等
類
別
』

爲

因
，旣
有
同
喩
(按
：
如
前
所
謂
以
『自
、他
身
六
種
轉
識
』

爲
同
 

喩
〕
，即
〔可
〕
言

〔以
〕
『
(根
、境
、作
意
、善
等
〕
類
別
』

爲

〔第
四
種
〕
因
，亦
 

〔能
證
〕
成

〔此
三
『宗
法
』
。如
是
〕
旣
有
〔
『有
間
斷
故
』
、
『類
別
故
』
、
『易
脫
 

起
故
』
及

『不
堅
住
故
』
彼
〕
四
因
，此

〔足
以
〕
遮

〔破
經
部
所
執
〕
六
識
〔以
證
成



其

〕

『
非
可
熏
』
義

、
〔
乃

至

其

『
不
能
持
種
』
義

、
『
非
染
淨
種
所
集
起
心
』
義

〕

。
」
 

戊

、
顯
自
宗
義
：
上
文
已
完
成
以
「
六
轉
識
非
可
熏
」
義
遮
難
經
部
之
說
，
謂
其
有
違

 

敎

之

過

，
跟
著
則
瑜
伽
行
派
出
自
宗
義
，
以

顯

「
第
八
本
識
能
成
爲
受
熏
持
種
的
集
起
心
」
 

於
義
無
失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大
乘
所
立
〕
此

〔第
八
本
識
，亦
名
阿
賴
耶
〕
識一
 

類

〔相
續
〕
，恒
無
間
斷
，如
苣
藤
等
，
〔以
〕
堅
住
〔故
，有
〕
可
熏
〔義
〕
，契
當
彼
 

〔契
〕
經
所
說
『
〔集
起
)
心
』
義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釋
論
正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能
〕
顯

〔本
宗
〕
正
義
，
〔亦
即
〕 

成
第
八
〔本
〕
識
是
可
熏
識
，以
〔彼
識
〕
一
類
〔相
續
〕
故
，從
初
至
終
無
間
斷
故
，如
 

苣
藤
等
，等
取
衣
等
。此

〔所
言
『苣
藤
』
等
〕
非

〔是
〕
極
成
〔的
同
〕
喩

〔依
，以
 

『苣
藤
』
〕
亦

〔有
間
斷
〕
，非
無
間
故
；
然

〔而
『苣
藤
』
〕
從
生
至
滅
，
一
期
〔生
間
 

亦
〕
無
間
〔斷
〕
，少

〔分
〕
同

〔於
〕
第
八
〔本
識
〕
，得
以

爲
喩
，可
言
『極
成
』
。 

此
中
比
量
，
如
文
可
知
。
」
今
列
其
論
式
如
下
：

宗

：
大
乘
所
許
的
第
八
本
識
〔
亦

名

爲

『
阿
賴
耶
識
』
〕
有
可
受
熏
義
。

(
旣
可
受

 

熏

，
故
得
符
合
爲
『
集
起
心
』
義

。
)



因

：

一
類
相
續
、
恆

無

間

斷

、
具
堅
住
性
故
。

喩

：
若
一
類
相
續
、
恆

無

間

斷

、
具
堅
住
性
者
，
則
有
可
受
熏
義
，
如

宦
藤
等
。

其
二
、明
能
立
因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中
比
量
所
依
的
〕
『
一
類
(相
續
〕
』 

〔彼
能
立
〕
之
因
，
〔足
以
〕
簡

〔別
於
〕
前

〔破
經
部
『六
識
互
熏
』
說
中
所
用
的
〕 

『
(根
、境
、作
意
〕
、善
等
類
別
』
之
因
；
〔今
此
〕
『恒
無
間
斷
』
〔之
因
，足
以
〕 

簡

〔別
於
前
〕
『滅

(盡
)
定

、
(無
想
定
)
等
五
位
(有
)
間
斷
』
〔之
因
；
今
〕 

『
(具
〕
堅
住
(性
〕
』
之
言
，
〔足
以
〕
簡

〔別
於
前
〕
『不
堅
住
』
〔之
因
。或
 

云
〕
：
以

『根

、境
、
(作
意
、善
)
等

(類
別
〕
』
〔因
，
以
無
極
成
同
喩
〕
，
不
 

〔能
〕
成

〔立
『非
可
熏
義
』
宗
法
的
比
〕
量
故
，
〔故
今
〕
此

〔
『
一
類
(相
續
〕
』
等
 

因
，對
彼
可
以
〕
無
所
遮
〔簡
〕
；或

〔云
〕
：
『
一
類
(相
續
〕
』
(等
)
言
，
〔其
〕 

義

〔實
〕
亦
簡
〔遮
於
〕
彼

〔
『善
等
類
別
』
等
。於
今
〕
此

〔比
量
之
〕
中
，
〔
『
〔宗
 

支
三
)
法
』
缺

〔
『能
持
種
』
、
『成
染
淨
種
所
集
起
心
』
彼
二
法
〕
，但
有
『可
熏
 

(習
〕
』
〔
一
法
，其
〕
略
無
『持
種
』
〔等
二
法
者
〕
，以
苣
藤
〔彼
同
喩
〕
，非

〔具
 

『持
種
』
及
〕
『
〔成
染
淨
種
所
)
集
起
之
心
』
〔彼
二
宗
義
故
。由
於
『第
八
本
識
』



『
有
可
受
熏
』

、
『
可
持
種
』

、
『
可
成
染
淨
種
所
集
起
心
』
彼
〕

三

〔比
〕

量

成
〔就
〕 

已
，方
始
〔可
以
〕
成
立
『
〔第
八
本
識
是
)
所
集
起
心
』
〔義
〕
，故

〔依
〕
次
〔此
〕 

論

〔只
〕
云
『
〔此
第
八
本
識
〕
契
當
彼
〔契
〕
經
所
說
心
義
』
〔而
已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明
所
立
宗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此
『
〔先
破
經
部
〕
違
經
〔

敎

〕
』 

中
，但
有
〔成
立
〕
二
宗
法
：
一
者
、
『可
熏
』
(意
謂
成
立
『第
八
本
識
具
可
熏
 

義

』
〕

，
二

者

、
『
契
彼
心
義
』

(
意

謂

成

立

『
第
八
本
識
契
集
起
心
義
』
〕

。
然

以

『
苣

 

藤
』
〔

爲
同
喩
依
只
〕
可
〔以
成
立
第
八
本
識
〕

爲

〔有
可
〕
熏
習
〔義
，而
論
〕
文
但
明
 

舉

〔此
義
，然
後
〕
遂
義
合
云
：
『
〔我
第
八
本
識
)
契
當
彼
經
所
說
(集
起
〕
心
義
』 

〔而
已
〕
。下
〔文
於
〕
『
(破
〕
違
理
』
中
，方
言
不
許
〔經
部
所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〕
有
 

〔受
熏
〕
持
種
〔之
〕
心
，
〔若
無
受
熏
持
種
之
心
〕
，便
違
正
理
，
〔故
今
於
『顯
自
宗
 

義
』
中
亦
宜
兼
〕
舉
第
三
宗
(按
：
即
舉
顯
『第
八
本
識
契
集
起
心
義
』
〕
。然

〔於
〕 

『
〔破
彼
)
違
經
』
中
，亦
得
具
〔破
量
〕
三
〔宗
〕
〔按
：
即
前
所
指
：
一
者
『前
六
轉
 

識
非
可
熏
習
』

、
二

者

『
前
六
轉
識
不
能
持
種
』

，
三

者

『
前
六
轉
識
非
染
淨
種
所
集
起

 

心
』
〕
；
〔又
於
〕
『
〔破
其
)
違
理
』
〔之
中
，其
具
上
述
三
宗
〕
亦
爾
。各
舉
勝
義
，



互
舉
不
足
，
〔此
〕
是

〔論
〕
文
本
意
〔所
在
〕
。
」

㈣

再
破
經
部
六
識
違
理
：
於
遮
破
經
部
中
，
破
其
所
執
的
六
識
，
謂
其
不
能
受
熏
持

 

種

，
謂
其
不
符
契
經
所
說
「
雜

染

、
淸
淨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故
名
爲
心
」
義

；
如
是
作

 

「違

敎
破
」
之
後
，論
主
「再
破
經
部
六
識
違
理
(失
〕
』
。此

「違
理
破
」
可
開
成
三
 

節
：

甲

、
依
經
申
理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依
經
義
而
申
其
理
云
：

「
若

〔
經
部
師
〕
不
許
有

 

能
持
種
心
〔者
，則
〕
非
但
違
〔反
契
〕
經

〔的
本
義
，同
時
〕
亦

〔有
〕
違

〔反
〕
正
理
 

〔的
過
失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『破
經
部
六
識
義
』
中
的
〕
第
二
〔部
分
，
即
破
 

其
〕
違
理
。
〔因

爲
假
〕
若

〔經
部
〕
不
許
有
此
〔
『第
八
本
識
』
以

爲

『受
熏
持
種
的
集
 

起
心
』
者
，則
非
但
違
經
〕
，更
違
於
理
。上
來
〔論
意
是
〕
依
經
申
理
〔的
遮
〕
難
。
」 

乙

、
所
起
無
功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作
所
起
無
功
難
云
：
「
〔所
以
〕
謂

〔
『若
不
 

許

有

此

「
第
八
本
識
」
以

爲

「
受
熏
持
種
的
集
起
心
」

，
則
亦
違
正
理
』
者

，
因
爲
如
此

 

則
〕
諸
所
起
染
、淨
品
法
〔便
〕
無
所
熏
〔習
〕
故
；
不
〔能
〕
熏
成
種
〔子
〕
，則
應
所



起

〔
的

染

、
淨
品
法
不
能
產
生
流
轉
、
還
滅
等
作
用
效
果
而
〕
唐
捐

其

功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及
〕
以
下
〔是
於
〕
經

〔

敎

之
〕
外
別
生
〔遮
〕 

難
。下
出
別
〔生
遮
難
的
〕
理
〔據
：
若
〕
起
染
、淨
法
〔而
〕
不
〔能
〕
熏
成
種
〔子
， 

則
其
〕
所

〔生
〕
起

〔的
染
、淨
品
法
功
即
〕
唐
捐
，
〔以
不
能
熏
成
種
子
則
〕
空
無
果
 

〔報
可
得
〕
故
。
〔此
中
〕
『唐
』
之
言
〔是
〕
『虛
』
〔義
〕
；
『捐
』
之
言
〔是
〕 

『棄
』
〔義
〕
也

(按
：
『唐
捐
其
功
』
是
指
虛
棄
其
功
效
義
〕
。
〔起
染
法
若
不
能
熏
 

種

，
則
無
從
招
引
生
死
苦
樂
果
報
；
起
淨
法
若
不
能
熏
種
，
則
無
從
解
脫
生
死
而
體
證
涅

 

槃
。如
是
則
〕
生
死
〔無
由
感
得
〕
、涅
槃
無
由
斷
得
(按
：
指
無
由
斷
惑
而
證
得
涅
 

槃
〕
，故
無
生
死
，亦
無
涅
槃
，
〔名

爲

『唐
捐
其
功
』
〕
。
」

丙

、
同
自
然
生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最

後

作

「
同
自
然
生
難
」
云

：

「
〔
若
經
部
計
執

 

無

『第
八
本
識
』
以
作
『受
熏
持
種
的
集
起
心
』
者
，則
〕
染
、淨

〔心
〕
起
時
，旣
無
 

〔所
熏
的
作

爲
〕
因

〔緣
的
能
生
〕
種

〔子
，即
〕
應
同
〔於
自
然
〕
外
道
，
〔計
〕
執
 

〔彼
染
法
與
淨
法
皆
無
因
〕
自
然
〔而
〕
生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若

〔諸
染
法
及
諸
淨
法
的
〕
現
行
〔生
〕
起

〔是
〕
無
種
子



〔功
能
以
作
因
緣
〕
者
，
〔則
〕
同

〔於
〕
外
道
〔之
執
計
一
切
諸
法
可
〕
自
然
生
，
〔以
 

彼
〕
唯
以
自
然

爲
因
，
〔而
〕
無
餘
因
故
。
〔於
本
論
〕
下

〔文
卷
四
作
〕
第
十
『
〔染
淨
 

心

)
證
』
中
亦
云
：

〔
若
無
此
第
八
本
識
以
受
熏
而
持
彼
煩
惱
種
子
，
如
是
則
由
〕
無
所
熏

 

〔習
〕
故
，
〔即
無
所
熏
的
種
子
〕
；
若
無
〔能
生
諸
三
界
九
地
的
所
熏
〕
自
種
，則

〔於
 

三
〕界
〔九
〕地
往
還
等
〔時
，彼
〕諸
染
污
法
〔便
有
〕無
因
而
生
〔的
〕過
 

〔失
〕
。」㈤

破
經
部
色
蘊
與
不
相
應
行
蘊
的
受
熏
持
種
執
：
於
遮
破
經
部
計
執
前
六
轉
識
能
受
熏

持
種
的
計
執
後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破
其
計
執
色
蘊
與
不
相
應
行
蘊
能
受
熏
持
種
，
可
作
契

 

經

所

言

的

「
集
起
心
」

。
此

可

分

「
由
非
心
性
破
」
及

「
離
識
無
體
破
」
兩

節

：

甲

、
由
非
心
性
破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破

云

：

「
〔
經
論
所
執
，
五
蘊
之
中
，
前
文
已
破

 

其
前
六

識

蘊

，
證
知
其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，
今
繼
破
其
色
蘊
與
不
相
應
行
蘊
。
彼

〕
色

〔
蘊

 

及
〕

不
相
應

〔行
蘊

，
由
〕

非
心
性
故
，
〔無
能
緣
性
用
，應
〕
如
聲
、光
等
〔法
〕
，理
 

非
染
、淨
內
法
〔的
〕
所
熏
〔體
，如
是
〕
豈
能
持
〔彼
色
、心
〕
種

〔子
〕
？
」
窺
基
 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

其
一
、明
其
所
破
：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然
彼
經
部
〔計
〕
執
色
〔蘊
亦
能
〕
受
熏
持
 

種
，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末
〔所
〕
敍

(按
：
彼
論
云
：
『隨
逐
「
〔色
蘊
 

的

)
色
根
」
有
諸
色
根
種
子
及
餘
色
法
種
子
(
及

)

一
切
心
、
心
所
等
種
子
；
若

隨

逐

「
識

 

(
蘊

〕
」
有
一
切
識
種
子
及
餘
無
色
法
種
子
(
及

)
諸
色
根
種
子
(
及

)
所
餘
色
法
種
子
。
 

…
…
由

「大
種
子
」
，
二
種
種
子
所
隨
逐
故
，謂

(四
)
大
種
種
子
及
(所
)
造
色
種
 

子

。
』
故

靈

泰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謂

『
經
部
師
有
三
法
持
種
：

一
云
唯
取
四
大
中
能
持
種
子
，
 

即
簡
去
所
造
五
塵
；
二
云
即
取
五
根
中
能
持
種
(
子

〕

，
即
簡
去
外
五
塵
丄
二
(
云

)
唯
心

 

王
中
能
持
種
(
子

〕

，
即
簡
去
心
所
。
』
〕

〔
於

『
五
蘊
』
諸
法
之
中
，
已
知
經
部
確
實
計

 

執

『
色
蘊
』
及

『
識
蘊
』
能
受
熏
持
種
，
但
卻
不
計
執
『
受

』

、
『
想

』

、
『
行

』
三
蘊
能

 

受
熏
持
種
，故
〕
或
雖
〔然
對
行
蘊
中
的
〕
不
相
應
〔行
蘊
法
〕
彼
許
〔其
〕
是
假
〔法
、 

是
〕
無
體
法
〔故
非
能
受
熏
持
種
〕
，大
衆
〔部
雖
許
〕
有
不
相
應
〔行
法
的
存
在
〕
，然
 

〔彼
部
許
不
相
應
行
法
〕
無

〔有
受
〕
熏
習
〔作
用
，故
本
不
成
所
遮
對
象
〕
。今
並
 

〔施
〕
設
〔對
色
蘊
諸
法
及
不
相
應
行
蘊
諸
法
亦
予
〕
遮

〔破
者
，以
設
彼
〕
亦
有
執
〔

爲

 

能
受
熏
執
種
〕
，故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此
一
起
遮
破
之
〕
。
」



其

二

、
出
能
破
量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出
能
破
量
云
：

「
〔
今
設
經
部
計
執
色
蘊
及
心
不

 

相
應
行
蘊
皆
能
受
熏
持
種
，故
立
〕
量

〔破
之
〕
云
：
色

〔蘊
及
心
〕
不
相
應
〔行
蘊
〕
理
 

非
染
、淨
內
法
〔的
〕
所
熏
〔體
，而
彼
二
蘊
〕
亦
不
能
持
種
。此
中
〔有
〕
二
宗
(按
： 

一
者
是
『彼
所
執
色
蘊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』
；
二
者
是
『心
不
相
應
行
蘊
不
能
受
熏
持
 

種
』
。
〕
因
云
：
非

〔具
〕
心

〔之
特
〕
性
故
。喩
云
；
如
聲
、光
等
。
〔此
中
所
言
〕 

『內
法
所
熏
(體
〕
』
〔者
，意
在
〕
簡

〔別
於
苣
藤
等
，以
〕
苣
藤
等
色
〔法
可
現
量
 

見
〕

爲

外
法
〔的
所
〕
熏

〔體
〕
故
。此
中
不
取
『堅
(住
)
性
』

爲

〔宗
〕
法

〔的
一
部
 

分
〕
，故
知
『性
不
堅
住
』
非

〔是
作

爲
〕
『宗
之
法
』
〔的
一
部
分
〕
，即
〔只
可
以
〕 

是
因
〔的
一
部
分
〕
也
。
〔如
是
把
上
述
宗
支
與
因
支
之
文
來
〕
總
配
〔及
〕
別
配
色
〔蘊
 

與
〕
不
相
應
〔行
蘊
，其
〕
因
、宗

〔的
安
排
自
〕
可

〔理
〕
解

〔之
〕
。
」
可
成
三
比
 

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別
破
色
蘊
受
熏
持
種
：

宗

：
經
部
師
所
執
的
色
蘊
，
應
不
能
受
染
淨
諸
內
法
之
所
熏
習
，
亦
不
能
攝
持
內
法

 

種

子

。



因

：
以
不
具
有
心
識
的
體
性
故
。

喩

：
若
不
具
有
心
識
的
體
性
者
，
則
應
不
能
受
染
淨
諸
內
法
之
所
熏
習
，
亦
不
能
攝

 

持
內
法
種
子
，
如
聲
光
等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別
破
不
相
應
行
蘊
諸
法
受
熏
持
種
：

宗

：
經
部
師
所
執
的
不
相
應
行
蘊
諸
法
，
應
不
能
受
染
淨
諸
內
法
之
所
熏
習
，
亦
不

 

能
攝
持
內
法
種
子
。

因

：
以
不
具
有
心
識
的
體
性
故
。

喩

：
如
聲
光
等
。

比

量

三

、
合

破

色

蘊

、
不
相
應
行
蘊
受
熏
持
種
：

宗

：
經
部
師
所
執
的
色
蘊
及
不
相
應
行
蘊
，
不
能
受
染
淨
諸
內
法
所
熏
習
，
亦
不
能

 

攝
持
內
法
種
子
。

因

：
以
不
具
有
心
識
的
體
性
故
。

喩

：
如
聲
光
等
。

乙

、
離
識
無
體
破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除

以

「
非
心
性
」
破
經
部
色
蘊
及
不
相
應
行
蘊



外

，
又

以

「
離
識
無
體
」
再
加
破
云
：

「
又

彼

〔
色
蘊
及
不
相
應
行
蘊
諸
法
〕
離

〔
諸

〕
識

 

〔體
即
〕無
實
自
性
，
〔如
是
〕寧
可
〔執
〕持
〔彼
等
能
〕

爲

內
種
〔之
所
〕依
止
 

〔耶
〕？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色
〔蘊
及
〕
不
相
應
〔行
蘊
諸
法
〕
，不
可
說

爲
內
種
依
 

止
，
〔因

爲
彼
等
若
〕
離
識
〔心
即
〕
無
實
〔自
〕
性
故
，如
龜
毛
等
。色

〔蘊
之
〕
體
即
 

〔不
離
識
〕
心
，故
唯
應
〔以
識
〕
心

爲

諸
〔內
〕
種
依
止
，不
相
應
〔行
蘊
諸
法
應
是
色
 

心
分
位
〕
假

〔立
之
法
，彼
自
身
已
只
是
〕
依
心
而
立
，
〔故
〕
亦
應
〔唯
以
眞
〕
實

〔的
 

心
〕法

爲

〔內
法
〕種
子
〔之
所
〕依
〔止
〕
。前
〔文
〕已
〔作
〕數
〔比
量
的
〕遮
 

〔破
〕
，故

〔今
〕
不
〔再
〕

爲

量
，但
可
〔以
〕
言

〔明
其
差
〕
異
。
」
今
仍
列
出
其
論
 

式
如
下
：宗

：
外
執
之
色
蘊
及
不
相
應
行
蘊
諸
法
，
非
是
內
種
之
所
依
止
。

因

：
以
離
識
無
實
體
性
故
。

喩

：
若
離
識
無
實
體
性
者
，
則
非
是
內
種
之
所
依
止
，
如
龜
毛
等
。

⑶
破
經
部
心
所
受
熏
持
種
執
：

「
五
蘊
」
包

括

色

、
受

、
想

、
行

、
識
五
部
分
.，前
破



經

部

不

能

執

「
六
識
蘊
」

、
「
色

蘊

」
及

「
不

相
應
行
蘊
」
受

熏

持

種

，
今

繼

破

「
心
 

所
」

，
亦

即

破

「
受
蘊
」

、
「
想
蘊
」
及

「
行
蘊
」

，
如
是
即
能
破
「
五
蘊
」
全
部
不
能
受

 

熏
持
種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今
最
後
破
「心
所
」
云
：
「
〔與
前
六
〕
轉
識
相
應
〔的
受
、 

想
、思
等
〕
諸
心
所
法
，
〔其
現
行
活
動
亦
〕
如

〔前
六
轉
〕
識

〔等
皆
有
〕
間
斷
，易
脫
 

〔易
〕
起
故
，不
自
在
故
，非
心
〔識
的
體
〕
性
故
，是
故
〕
不
能
持
〔內
〕
種
，亦
不
 

〔
能

〕
受

熏

。

〔
由
是
〕
故

〔
知
我
宗
所
立
的
第
八
本
識
，
亦
名
阿
賴
耶
識
，
應
得
是
集
起

 

的

〕
持

種

心

，
理
應
別
有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略
釋
論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『
轉
識
相
應
諸
心
所
法
，
如
識
間
斷
…
…

』
 

以
〕
下
〔文
字
是
〕
第
三
〔節
〕
，遮
心
所
〔法
，以
證
明
彼
等
亦
如
第
一
節
的
前
六
識
、 

第
二
節
的
色
蘊
及
不
相
應
行
蘊
，
都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。
此
中
合
〕
有
八
比
量
。

〔
即

以

『
有

 

間
斷
故
』
、
『易
脫
起
故
』
、
『不
自
在
故
』
、
『非
心
性
故
』
等
〕
四
因
〔使
其
〕
各
 

〔自
證
〕
成

〔
『
〈彼
心
所
法
)
不
能
持
種
』
、
『
(彼
心
所
法
〕
不
能
受
熏
』
彼
〕
二
宗
 

法
故
，
〔其
論
式
〕
隨
其
〔安
排
亦
〕
所
應
〔知
〕
。
」

乙

、
出
其
論
式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量

云

：
此

『
〔
與
六
轉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)



不
能
持
種
』
、
『
〈彼
心
所
法
)
亦
不
(能
)
受
熏
』
，
〔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其
〕
『有
間
斷
 

故
』
、
『易
脫
起
故
』
，
〔其
情
況
有
〕
如
前
〔文
所
論
述
的
〕
諸

〔前
六
轉
〕
識
。
〔彼
 

『不
能
持
種
』
、
『亦
不
受
熏
』
乃
是
〕
『
〔宗
)
法
』
〔安
置
〕
在
於
〔文
句
的
〕
後
 

〔面
〕
，令

〔其
〕
通

〔於
〕
前
量
。又
〔可
再
立
比
量
，其
〕
宗
如
前
(按
：
即
以
『彼
 

心
所
法
不
能
持
種
』
、
『彼
心
所
法
亦
不
(能
)
受
熏
』

爲

宗
支
〕
。
『不
自
在
故
』
、 

『非
心
性
故
』
〔

爲
因
支
〕
。
『如
電
光
等
』
〔

爲
喩
支
〕
。此
中
但
有
〔
『如
電
光
等
』 

作

爲

『不
自
在
故
』
、
『非
心
性
故
』
彼
〕
前
二
因
之
〔同
〕
喩
。
〔至
於
『有
間
斷
故
』 

及
『易
脫
起
故
』
彼
二
因
，則
可
用
『如
前
六
轉
識
等
』

爲

〔同
〕
喩
，因

爲
在
〕
前

〔文
 

經
〕
已
遮
〔破
前
六
〕
心
〔識
〕
是
可
熏
〔性
及
能
持
種
義
等
〕
已
，故
得
〔以
彼
『前
六
 

轉
識
』
以
〕

爲

〔同
〕
喩
。
〔至
於
『如
電
光
等
』
彼
作

爲
〕
後
二
因
〔的
〕
喩

〔依
，可
 

以
〕
略
而
不
論
，
〔因

爲
剛
〕
如
前
〔已
〕
說
故
。
〔又
〕
非

『
(前
〕
六
(轉
)
識
』
是
 

『不
自
在
』
、
〔
『非
心
性
』
〕
等

〔義
，故

『如
前
六
轉
識
等
』
，對
『不
自
在
故
』
、 

『非
心
性
故
』
彼
二
因
，不
能
作
喩
〕
，故
應
別
〔立
『如
電
光
等
』
以

爲
同
〕
喩
。
」
今
 

列
八
比
量
如
下
：



比
量
一
：

宗

：
彼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，
不
能
受
熏
。
 

因

：
有

間
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有
間
斷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，
如
前
六
識
。
 

比
量
二
：

宗

：
彼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，
不
能
持
種
。
 

因

：
有
間
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有
間
斷
，
則
不
能
持
種
，
如
前
六
識
。
 

比
量
三
：

宗

：
彼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，
不
能
受
熏
。
 

因

：
以
易
脫
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易
脫
起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，
如
前
六
識
。
 

比
量
四
：

宗

：
彼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，
不
能
持
種
。



因

：
易
脫
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易
脫
起
，
則
不
能
持
種
，
如

前
六
識
。
 

比
量
五
：

宗

：
彼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，
不
能
受
熏
。
 

因

：
以
不
自
在
故
。

喩

：
若
不
自
在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 

比
量
六
：

宗

：
彼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，
不
能
持
種
。
 

因

：
以
不
自
在
故
。

喩

：
若
不
自
在
，
則
不
能
持
種
，
如

電
光
等
。
 

比
量
七
：

宗

：
彼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，
不
能
受
熏
。
 

因

：
以
非
心
性
故
。

喩

：
若
非
心
性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，
如

電
光
等
。



比
量
八
：

宗

：
彼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諸
心
所
法
，
不
能
持
種
。

因

：
以
易
脫
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易
脫
起
，
則
不
能
持
種
，
如

電
光
等
。

丙

、
總
結
所
破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故
持
種
心
，理
應
別
有
』
者
〕
，此
 

總
結
也
。然
無
性
〔論
師
於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說
經
部
〕
次
下
有
『
(前
六
轉
識
〕
前
 

念
熏
後
念
』
〔的
〕
計

〔執
。以
於
〕
上
〔文
論
主
〕
已
破
〔經
部
〕
云
：
〔彼
所
執
的
前
 

六
轉
識
〕
不
〔能
〕

倶

〔時
而
恒
〕
有
，故
無
相
應
義
，如
他
〔身
與
〕
我
身
〔的
六
識
不
 

能

互

熏

，
無
熏
習
義
；
故
彼
轉
計
前
六
識
的
〕
前

後

之

心

〔
可
有
熏
習
，
此
亦
不
應
理
，
以
 

『其
二
念
不

倶
有
故
』
，實
亦
〕
不
能
受
熏
。
〔如
是
諸
計
〕
總
是
經
部
〔本
〕
義
。
」

丁

、
顯
下
論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言
：
「
〔於
〕
此

〔論
〕
下

〔文
〕
第
二
〔部
分
〕
破
 

經
部
〔的
末
流
〕
中
，
〔將
再
〕
遮

〔彼
所
執
的
〕
識
類
〔有
〕
受
熏
〔義
〕
。彼

《
(攝
 

大
乘
)
論

〔無
性
釋
〕
》
據

〔經
部
所
〕
計
唯
識
〔有
〕
前

〔念
〕
熏
後
〔念
義
；今
〕
此
 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據
彼
末
流
〕
說
許
識
類
亦
然
(按
：
即
彼
識
類
亦
可
有
前
念
熏
後
念



義
〕
，故
前
後
異
也
。
」

戊

、
歸
結
本
宗
：

《述
記
》
結
云
：
「上
〔文
〕
總

〔結
〕
經
部
計
〔執
五
取
蘊
有
〕 

熏

〔習
義
。
已
遭
論
主
一
 
一
遮
破
。故
即
使
〕
設
縱
〔其
前
〕
六
識
〔可
以
〕

倶

有
， 

〔但
〕
除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外
〕
，餘
五
取
蘊
(按
：
包
括
：
色
蘊
、不
相
應
行
蘊
、受
、 

想
、思
諸
心
所
、六
識
蘊
等
〕
，並
如
前
〔所
已
〕
遮

〔破
，證
知
彼
等
皆
不
受
熏
〕
，非
 

〔能
〕
持
種
等
。故

〔知
能
〕
持
種
〔的
集
起
〕
心
，理
應
別
有
，
〔此
〕
即
〔是
大
乘
所
 

立
的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。此
等
〔所
破
對
象
唯
是
〕
經
部
本
計
。
」

⑻
破
經
部
異
師
所
執
識
類
相
熏
持
種
義
：
於
破
經
部
師
以
成
第
八
本
識
(
阿
賴
耶
)
爲

 

集
起
心
中
，
共
有
三
分
。
前

文

已

破

「
經
部
本
師
之
計
執
五
蘊
能
受
熏
持
種
」
義

，
今
文
則

 

續

破

「
經
部
異
師
之
計
執
識
類
能
受
熏
持
種
」
義

。
此
中
可
開
成
「
敍
彼
宗
計
」

、
「
論
主

 

總
非
」

、
「
經
部
返
詰
」

、
「
論
主
別
破
」
及

「
結
破
識
類
」
等
四
個
部
分
：

甲

、
敍
彼
宗
計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敍
經
部
末
流
的
計
執
云
：
「有

〔經
部
異
師
〕 

說
：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無
始
時
來
〔皆
〕
依

〔六
〕
根
、
〔六
〕
境

〔及
作
意
、善
惡
三
 

性
〕
等

〔於
〕
前
後
分
位
〔現
行
活
動
，其
〕
事

〔相
〕
雖

〔有
善
、不
善
等
〕
轉
變
，



〔然
〕
而
〔皆
屬
同
一
識
〕
類

〔而
〕
無
別
，是

〔故
此
六
轉
識
的
前
念
與
後
念
彼
二
念
等
 

識
類
能
成

爲
〕
所
熏
習
〔之
處
〕
，能
持
種
子
。由
斯
染
、淨
因
果
〔關
係
〕
皆

〔能
〕
成
 

〔就
〕
，何

〔必
更
〕
要

〔於
六
轉
識
外
更
〕
執
有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的
體
〕
性

〔存
 

在
〕
？
」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於
前
文
所
述
部
執
之
中
，
除
根
本
經
部
計
執
五
蘊
相
繼
有

 

受
熏
持
種
之
作
用
得
成

爲
『集
起
心
』
，已
遭
遮
破
〕
，然
後
〔亦
〕
有
經
部
異
師
〔計
執
 

識
類
亦
能
受
熏
持
種
，是

爲
所
破
〕
第
二
〔組
別
〕
。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〔

爲

〕
敍
宗
，後
 

〔
爲

〕
正
破
。
〔今
〕
此

〔論
文
是
〕
敍
彼
宗
〔計
。如
〕
是

〔前
六
轉
〕
識
轉
變
，剎
那
 

即
滅
。
〔於
此
六
〕
識

〔之
〕
上
假
立
〔彼
剎
那
生
滅
一
聚
六
識

爲
〕
一
類
不
變
，無
別
前
 

後
，識
類
是
一
，故
此
可
〔作
受
〕
熏

〔之
體
〕
，亦
可
持
種
，
〔可
名

爲

『集
起
心
』
。 

又
前
六
轉
〕
識

〔於
上
文
〕
旣
被
遮
〔破
，不
能
受
熏
持
種
，今
經
部
異
師
〕
故
須
〔轉
〕 

計

〔識
〕
類

〔能
受
熏
，能
持
種
子
〕
，因

〔識
〕
類

〔受
熏
持
種
〕
旣
成
，
〔則
〕
何
勞
 

〔建
立
〕
第
八
〔本
識
以

爲

『集
起
心
』
〕
？
下
破
有
四
：
〔
一
者
二
論
主
總
非
』
，
二
 

者

、
『
經
部
返
詰
』

，
三

者

、
『
論
主
別
破
』

，
四

者

、
『
徵
彼
同
類
』

。
將
於
下
文
一
一



辨
解
〕
。
」

乙

、
論
主
總
非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對
經
部
異
師
作
總
破
云
：
「彼
言
〔識
類
受
熏
持
 

種
，不
必
建
立
第
八
本
識
者
，此
實
〕
無

〔有
〕
義

〔理
可
依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 
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初

〔節
，即
〕
論
主
〔總
〕
非
。
」

丙

、
經
部
返
詰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敍
經
部
異
師
的
返
詰
云
：

「
所
以
者
何
？
」
窺
基

 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〕
次

〔節
，即
是
〕
彼

〔經
部
異
師
的
〕
返
詰
也
。
」

丁

、
徵
假
實
破
：
下

文

是

『
論
主
別
破
』

，
中
又
分
四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
作

「
徵
假

 

實
破
」
云
：
「
〔汝
經
部
異
師
若
計
〕
執

〔識
〕
類
是
實
〔有
體
性
者
〕
，則
同
外
道
〔無
 

異
；
若
〕
許

〔識
〕
類
是
假
〔法
體
性
者
〕
，便
無
勝
用
，
〔旣
無
勝
用
，則
〕
應
不
能
 

〔攝
〕
持
內
法
實
種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開
成
二
節
：

其
一
、判
別
科
文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自
下
是
『破
經
部
異
師
』
中
的
〕
第
三
 

〔節
，即
是
〕
『
〔論
主
)
別
破
』
，
〔此
〕
中
有
四
：
一
、徵
假
實
(破
〕
，
二
、徵
何
 

性

(破
〕
，
三
、徵
間
斷
(破
〕
，
四
、徵
類
同
〔破
。今
〕
初
徵
〔中
又
〕
有
二
：
一
、 

實

，
二

、
假

。

〔
此

論

文

，
先

徵

實

，
後
徵
假
〕

。
」



其
二
、先
釋
徵
實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執

(識
)
類
是
實
，則
同
(於
) 

外
道
』
者

〕

，
此
徵
實
也
。

〔
言

『
同
外
道
』
者

，
以
外
道
勝
論
〕
吠
世
史
迦
(
多
务
吳
已

 

〔的

『六
句
義
』
中
有
〕
『同
異
(句
〕
』
，
〔彼
宗
執
之

爲
自
性
〕
實

〔有
；
今
所
執
 

『識
類
』
近
於
『同
異
句
』
的
分
類
〕
，故

〔破
其
『同
外
道
』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後
釋
徵
假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『許
(識
)
類
是
假
，便
無
勝
用
， 

應
不
能
持
內
法
種
』
者
〕
，此

〔是
〕
徵
假
也
。
〔識
〕
類

〔之
所
以
〕
不
能
持
內
法
實
種
 

〔者
，以
設
彼
〕
許

〔識
類
假
而
〕
『無
實
』
故
，
『無
勝
用
』
故
，如
龜
毛
等
。此
中
 

〔
有
其
〕
二
因
：

一
、
『
是
假
』
故

，
二

、
『
無
勝
用
』
故

。
如

瓶

、
衣

等

〔
是

假

，
是
無

 

勝
用
〕
，定
不
能
〔攝
〕
持
內
法
種
子
，
〔對
〕
外
種
〔則
〕
可
然
〔受
持
〕
。瓶
、衣
 

〔都
〕
是
假
〔法

，
只
〕

許

可

持

〔
外
種
而
非
內
種
，
亦
受
外
香
之
熏
，
但
熏
香
與
持
種
，
 

均
唯
指
外
法
，而
非
內
法
〕
故
。
〔經
部
〕
本
宗
說
『類
』
是
假
〔法
，
『識
類
』
亦
是
 

『類
』
之
一
種
，當
然
亦
是
假
而
非
實
〕
，今
言
『實
』
者
，是

〔施
〕
設

〔其
實
而
〕
遮
 

〔之
〕
也
。如

〔於
無
性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
〔卷
二
，謂

『類
』
者
〕
，總
有
 

二
種
：
一
〔者
是
〕
識
類
，
〔指
〕
識
家
之
流
〔類
，如
不
相
應
行
法
中
的
『衆
同



分
』
〕
；
二
〔者
是
〕
剎
那
類
，
即
無
常
〔法
〕
之
流
〔類
，如
不
相
應
行
法
中
的
 

『時
』
。此

『識
類
』
與
『剎
那
類
』
〕
二
〔者
〕
皆

〔是
〕
假
法
。此

〔文
即
是
以
〕
假
 

徵

實

。
」
可
成
論
式
：

宗

：
經
量
異
師
所
執
的
識
類
不
能
攝
持
內
法
實
種
。

因

：
許
無
實
體
故
，
無
勝
用
故
。

喩

：
若

無

實

體

、
無

勝

用

者

，
則
不
能
攝
持
內
法
實
種
，
如

龜

毛

等

，
如

瓶

、
衣
 

等

。

戊

、
徵
性
類
破
：
對
彼
識
類
，
通

過

善

、
惡

、
無
記
三
性
的
徵
詰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進
 

行
遮
破
云
：
「又
〔經
部
異
師
所
〕
執

〔六
識
前
後
二
念
的
〕
識
類
，
〔是
〕
何
性
所
攝
？
 

若
是
善
、惡

〔性
攝
，則
〕
應
不
〔能
〕
受
熏
，許
有
記
〔別
，具
相
違
而
排
斥
性
，如
善
 

法
不
能
受
惡
法
所
熏
，
惡
法
不
能
受
善
法
所
熏
〕
故

，
猶

如

〔
淸
淨
純
善
的
〕
擇

滅

〔
無
爲

 

法
不
能
受
雜
染
諸
法
所
熏
習
〕
。若

〔識
類
〕
是
無
記
〔性
者
，則
於
起
〕
善
、惡
心
時
， 

〔即
非
是
無
記
，如
是
便
〕
無
無
記
心
，
〔亦
即
無
有
無
記
的
識
類
〕
，此

〔識
〕
類
 

〔便
〕
應

〔有
間
〕
斷
，
〔以
〕
非

〔識
體
之
〕
事

〔性
或
〕
善
、
〔或
〕
惡

〔而
其
識
〕



類
可
〔以
是
〕
無
記
〔者
，因

爲
〕
別
類
〔之
性
〕
必
同
〔於
〕
別
事
〔之
〕
性
故
。
」
窺
 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
一

、
總
問
何
性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論

言

『
又
執
識
類
，
何
性
所
攝
』
者

，
此
 

是
在
〕
次

〔節
〕
三
性
徵
〔破
中
之
〕
總
問
〔所
執
識
類
，究
竟
是
〕
何

〔種
〕
性

〔類
所
 

攝
〕
。
」其

二

、
徵
善
惡
性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論

言

『
若

是

善

、
惡

，
應
不
受
熏
，
許
有

 

記

(
別

)
故

，
猶

如

擇

滅

〔
無
爲
法
〕
』
者

，
此
是
徵
善
、
惡
性
而
破
之
。
若
經
部
異
師
計

 

執
識
類
是
善
、是
惡
者
，則
〕
此

〔識
〕
類

『應
不
受
熏
』
，
〔以
〕
汝

『許
(彼
識
類
) 

有

(或
善
、或
惡
的
)
記

(別
)
故
。
』
，
『如
擇
滅
〔無

爲

法
〕
』
〔

爲

例
，便
不
受
 

熏
〕
；
此
中
〔的
破
量
〕
宗

〔支
之
『汝
所
執
的
識
類
』
有
法
從
〕
略
。若

〔以
『某
法
具
 

善
、惡
性
』
而
〕
難
『
〔某
法
)
不
(能
)
持
種
』
〔者
，則
〕
便

〔有
〕
『違

(自
)
宗
 

(即
自

敎
相
違
〕
』
〔的
過
〕
失
，
〔以
〕
非

〔大
乘
〕
自
不
許
彼
〔佛
果
善
法
能
持
種
〕 

故

(
按

：
意
即
謂
大
乘
瑜
伽
行
派
亦
許
『
佛
果
善
法
亦
能
持
種
』
故

〕

。
」

其

三

、
徵
無
記
性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論

言

『
若
是
無
記
，
善

、
惡

心

時

，
無
無



記
心
，此
(識
)
類
應
斷
』
者
，是
徵
無
記
性
破
。彼
經
部
異
師
於
識
類
〕
若

〔執
〕
唯
無
 

記

〔性
者
，則
彼
識
類
於
起
〕
『善
、惡
心
時
』
，此

〔無
記
性
的
識
類
〕
即
應
〔間
〕 

斷

。
此
義
意
言
：

〔
若

〕
許

〔
識
類
是
無
記
性
攝
，
則

起

善

、
惡

心

時

，
所
執
識
類
即
〕
間

 

斷

故

，
如

〔
於
上
文
謂
六
〕
識

自

體

事

〔
若
有
間
斷
，
則

〕
非
可
熏
等
，

〔
亦
不
能
持
種
，
 

其
執
〕
前

已

破

故

。
」

其
四
、破
彼
或
救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而
彼
〔經
部
異
師
〕
若
言
善
、惡
心
〔起
 

之
〕
時
，此

〔識
〕
類
不
〔應
有
間
〕
斷
，
〔以
〕
性
是
無
記
，
〔因
而
〕
具
堅
〔住
性
 

及
〕
無
記
〔性
〕
義

〔彼
所
熏
的
條
件
〕
，故
可
〔受
〕
熏
者
，
〔則
論
主
可
進
一
步
而
作
 

破
云
：
『非

(識
)
事
善
惡
(而
識
〕
類
可
無
記
，
(以
〕
別
類
(之
性
〕
必
同
(於
)
別
 

事

(之
)
性
故
。
』
其
意
謂
〕
今

〔可
〕
非

〔難
〕
之
云
：
非
識
自
體
〔其
〕
事

〔是
〕
善
 

〔性
或
〕
惡
性
〔所
攝
，而
其
識
〕
類

〔得
〕
成
無
記
〔性
者
〕
。所
以
者
何
？
『別
類
 

(之
性
〕
必
同
(於
)
別
事
(之
)
性
故
』
，非
如
〔佛
家
的
〕
『衆
同
分
』
是
總
類
 

〔
故

，
其
別
法
具
三
性
而
異
熟
性
的
總
類
可
成
無
記
性
；
又
非
如
勝
論
的
〕

『
同
異
句
』
等

 

是
總
類
故
，

〔
其
性
類
與
所
攝
之
法
的
性
類
可
以
不
同
。
如

是

『
衆
同
分
』
與

『
同
異
句
』



以
〕
彼

〔等
是
總
類
故
，其
性
類
始
得
〕
與
〔所
攝
之
各
別
事
〕
法

〔之
〕
自
體
事
性
〔有
 

所
別
〕
異
(按

：
如
五
蘊
所
合
成
的
『
衆
同
分
』

，
五
蘊
每
一
蘊
的
事
性
可
有
善

、惡
、無
 

記
的
性
類
差
別
，
但

此

『
衆
同
分
』
是

總

類

，
唯
是
無
記
，
與

『
五
蘊
』
不
同
〕

。

〔
然
而

 

今
經
部
異
師
所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的
『
識
類
』
〕

，
此

是

〔
具

善

、
惡
等
性
的
〕
別

法

，

〔
因
 

爲

『識
類
』
是
善
、惡
有
別
的
諸
〕
法
之
別
類
，
〔以
此
『識
類
』
〕
唯
在
〔性
類
善
、 

惡
，無
記
不
同
之
〕
識
上
有
〔故
，而
〕
不
通
〔於
〕
餘

〔法
〕
，故

〔亦
有
善
、惡
等
三
 

性

，
非

如

『
衆
同
分
』
或

『
同
異
句
』
等
總
類
唯
是
無
記
性
攝
。

『
識
類
』
旣

具

善

、
惡
等

 

二
一
性
，
故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，
不
能
成
爲
『
集
起
之
心
』

。
如
是
論
證
〕
雖
無
同
喩
，

〔
但

〕
 

以
理
徵
之
，
〔亦
應
可
以
成
立
〕
。
」

己

、
徵
間
斷
破
：
遮
破
經
部
異
師
所
執
的
「
識
類
」
可
有
四
種
徵
難
，
前

文

已

作

「
徵

 

假
實
破
」
及

「徵
性
類
破
」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作
「徵
間
斷
破
」
云
：
「又
〔有
情
 

於

〕
無

心

位

〔
時

〕

(
按

：
有
情
在
滅
盡
定
、
無

想

定

、
無

想

天

、
無

心

睡

眠

、
無
心
悶
絕

 

時
，名

爲

『在
無
心
位
』
。
〕
此
『
(識
〕
類
』
定
無
〔有
存
在
，如
是
彼
〕
旣
有
間
斷
， 

性
非
堅
住
，
如
何
可
執
持
種
〔
子
而
接
〕
受

熏

〔
習
？
旣
不
能
持
種
受
熏
，
如

何

可

成

『
集



起
之
心
』
？0
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
〔經
部
異
師
若
作
救
〕
言

〔我
宗
的
〕
『識
法
同
分
(識
 

類
〕
』
是
無
記
〔性
攝
，不
同
於
前
六
〕
識

〔之
〕
通
〔於
善
、惡
、無
記
〕
三
性
，
〔而
 

今
〕
此

『
(識
〕
類
』
〔當
亦
〕
可
然
〔如
是
屬
無
記
性
〕
，故
可
〔受
〕
熏
者
，
〔則
可
 

再
破
彼
救
言
〕
：
設
縱
〔汝
所
執
識
〕
類

〔是
恒
常
〕
無
記
〔性
攝
，而
有
〕
異

〔於
〕
其
 

善
、
〔惡
〕
等

〔三
性
之
識
〕
心

〔而
執
〕
此

〔識
類
〕
不
斷
故
，故
可
〔受
〕
熏
者
， 

〔此
亦
不
應
理
，因

爲
〕
如

〔在
滅
盡
定
、無
想
定
等
〕
五
位
無
心
〔之
〕
時
，
〔心
識
定
 

有
間
斷
，以
心
識
間
斷
故
〕
，此

〔識
〕
類
定
無
，
〔因

爲
此
〕
是
識
〔法
之
〕
類
故
，如
 

識

〔有
〕
間
斷
，
〔識
類
即
無
，故
其
〕
性
非
堅
住
，
〔不
能
滿
足
『所
熏
四
義
』
的
要
 

求
〕
，故
不
可
執
持
種
〔子
而
接
〕
受
熏
〔習
，是
亦
不
能
作

爲

『集
起
之
心
』
〕
。此
 

〔中
共
有
〕
二
比
量
：
〔
一
者
、難
破
『識
類
能
受
熏
』
；
二
者
、難
破
『識
類
能
持
 

種
』
。

〔其
〕
義

〔可
〕
準

〔依
〕
前

〔理
而
得
〕
成

〔就
，而
受
熏
必
須
具
備
堅
住
性
 

者
，此
亦
與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
〔所
論
者
相
〕
同
也
。
」

庚

、
徵
類
同
破
：
遮
破
經
部
異
師
所
執
「
識
類
受
熏
持
種
」
之

非

，
合
有
四
種
破
；
前



文
已
分
別
作
出
「
徵
假
實
破
」

、
「
徵
性
類
破
」
及

「
徵
間
斷
破
」

；
今
則
爲
最
後
的
「
徵

 

類
同
破
」
。此
又
開
二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節
是
〕
第
四
、
『徵
類
同
 

(破
〕
』
，中
有
二
(節
〕
：
初
、凡
聖
類
同
(破
〕
，後
、根
法
類
同
(破
〕
。
」

一
者
、
凡
聖
類
同
破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破

云

：

「
又

〔
若
識
類
同
可
以
互
熏
者
，
則
同

 

一
修
行
者
的
〕
阿
羅
漢
〔聖
者
之
心
〕
或
異
生
〔凡
夫
之
〕
心
，
〔其
〕
識
類
〔相
〕
同
 

故
，
〔則

淸
淨
的
阿
羅
漢
聖
者

淸
淨
無
漏
心
〕
應

爲

〔異
生
凡
夫
雜
染
有
漏
心
彼
〕
諸
染
 

〔
法
所
熏
習
而
持
其
染
種
；
又
異
生
凡
夫
的
染
心
亦
應
受
彼
淸
淨
無
漏
心
的
〕
無

漏

〔
淨

〕
 

法

〔之
所
〕
熏

〔習
而
持
其
淨
種
。若
〕
許

〔如
是
染
淨
相
熏
而
持
種
者
〕
，便
有
〔自

敎

 

相
違
的
重
大
過
〕
失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言
：
「此

〔是
〕
初

〔節
，即
『凡
聖
類
同
破
』
〕
也
。
〔以
同
 

一
修
行
者
，其

爲
阿
羅
漢
〕
聖

〔者
之
心
與
〕
異
生
〔凡
夫
之
〕
心
，
〔其
〕
識
類
〔是
 

相
〕
同

〔
一
〕
故
，
〔於
同
一
世
之
身
中
〕
前

〔時
〕
成

〔

爲

〕
凡
夫
〔身
〕
，後

〔時
證
 

果
〕
成
阿
羅
漢
〔聖
者
之
心
〕
；
或
是
〔同
一
有
情
而
於
不
同
世
的
〕
異
身
〔中
〕
，但
 

〔彼
凡
心
與
聖
心
以
其
識
〕
類

〔相
〕
同
者
〔之
故
〕
，應

〔彼
此
〕
互
相
熏
〔習
，互
相



持
種
，亦
即
於
〕
諸
阿
羅
漢
〔聖
者
淨
心
，應
〕

爲

〔凡
夫
〕
諸
染
〔心
所
〕
熏
；
異
生
 

〔凡
夫
染
心
〕
，應

爲

〔阿
羅
漢
聖
者
淨
心
〕
無
漏
法
〔所
〕
熏
，是
識
類
〔相
同
〕
故
， 

如
自
異
生
〔之
染
心
相
熏
及
〕
自
聖
者
〔之
淨
無
漏
心
相
熏
〕
等
。
〔若
〕
許
〔如
是
相
熏
 

而
互
持
種
子
者
〕
便
有
〔自
宗
、自

敎
相
違
之
〕
失
，
〔以
〕
無
凡
、聖

〔淨
、染
的
分
 

別
〕
故
。
」

二

者

、
根

法

類

同

破

：
於

「
徵

類

同

破

」
的

二

分

之

中

，
前

已

作

「
凡

、
聖
類
同

 

破
」
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更

作

「
根

、
法
類
同
破
」
云

：

「
又

〔
若
識
類
相
同
，
可
互
相
熏

 

者
，則
〕
眼
等
〔五
色
〕
根

〔之
與
意
根
〕
，或

〔信
等
〕
所
餘
〔諸
〕
法

〔之
〕
與
眼
等
 

識

〔法
，彼
等
或
〕
根

〔類
相
同
，或
〕
法
類
〔相
〕
同
，應

〔彼
此
能
〕
互
相
熏
 

〔種
〕
，然
汝
不
許
，
〔故
不
得
計
執
『識
類
相
同
，可
互
相
熏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『又
眼
等
根
』
以
〕
下

〔是
〕
『徵
根
、法
 

(破
〕
』
。
〔此
〕
謂
『眼
等
(色
)
根
』
〔與
心
法
的
『意
根
』
〕
，及
〔信
等
〕
所
餘
 

法
與
眼
等
識
〔法
〕
，
一
則
〔是
〕
『根

(類
〕
』
〔相
〕
同
，
〔同

爲

『眼
等
五
色
根
』 

固
然
是
『根
類
』
，即
使
是
〕
眼
識
等
，亦

爲

『次
第
滅
(之
)
根
』
故
，名

〔

爲

〕
『意



根

』

，

〔
如

是

豈

非

『
眼
等
五
色
根
』
與

『
眼
等
五
識
』
相
熏
？
又

彼

『
眼
等
五
色
根
』
〕
 

亦
與
餘
〔
一
切
色
、心
諸
〕
法

〔其
〕
類

〔亦
相
〕
同
，
〔以
其
〕
『法

(類
〕
』
〔之
〕 

義

〔相
〕
通
故
，
〔如
是
豈
非
『眼
等
五
色
根
』
與
『餘
一
切
法
』
彼
此
相
熏
〕
？
或

『信
 

等

(五
根
〕
』
餘
法
與
『眼
等
〔五
色
根
〕
』
〔其
類
〕
義

〔亦
〕
同
，
〔以
〕
『眼
等
根
 

法
』
與
『非
根
(之
餘
一
切
)
法
』
〔其
於
〕
『法
類
』
〔相
〕
同
，
〔彼
此
則
豈
非
〕
應
 

互
相
熏
？
然
汝
〔經
部
異
師
〕
不
許
，
〔以
〕
違
自
宗
故
。義
雖
通
爾
，
〔然
〕
以
彼
〔經
 

部
異
師
〕
本
計
〔執
唯
〕
識
類
〔可
以
彼
此
互
相
〕
受
熏
，
〔餘
法
彼
此
不
能
受
熏
〕
，即
 

『眼
等
(色
)
根
』
是

『識
根
(之
同
〕
類
』
，或
諸
餘
法
是
『識
法
(之
同
〕
類
』
， 

〔
彼
此
〕
應
互
相
熏
，

〔
因
爲
彼
此
皆
是
〕

『
識
之
類
』
故

。
然
汝
不
許
，

〔
則
不
應
計
執

 

『識
類
相
同
，可
互
相
熏
』
，這
〕
是
此
〔文
的
〕
本
意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假
〕
若
以
『
(眼
等
五
)
根
』
等
與
餘
『信
等
(五
 

根
〕
』
，

爲

『根
類
』
〔相
〕
同
，便

〔其
彼
此
〕
相
熏
，
〔此
有
〕
失
彼
〔經
部
的
〕 

宗
意
，此

〔就
〕
『法
類
』
〔相
〕
同

〔而
作
徵
難
，於
世
親
及
無
性
的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 

論

(釋
〕
》

〔中
〕
亦
無
〔有
論
及
。如
〕
彼

〔
《攝
大
乘
論
，無
性
釋
》
只
〕
言
：
或
應



〔由
『無
間
滅
意
』
所
成
的
〕
意
根
〔亦
得
〕
成

〔

爲
所
〕
造
色
〔之
體
〕
性
，
〔以
其
〕 

與
眼
等
根
〔彼
所
造
色
的
〕
『
(根
〕
類
』
〔相
〕
同
故
。
(按
：
原
文
作
：
『謂
眼
等
 

(色
)
根

〔彼
)

淸

淨
色
性
，皆

「根
種
類
」
之
所
隨
逐
，
「
(無
間
滅
意
所
成
之
〕
意
 

根
」
亦

應

成

(

爲

)
「
(所
〕
造
色
」
性
，
(其
〕
「根
」
義

〔彼
此
)
等

(同
) 

故
。
』
〕
」

辛

、
結
破
識
類
：
於
四
種
徵
破
之
後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結
破
識
類
可
互
熏
的
計
執
云
：
 

「
〔
由

上

述

『
徵
假
實
破
』

、
『
徵
性
類
破
』

、
『
徵
間
斷
破
』
及

『
徵
類
同
破
』
四
種
徵

 

破

後

，

「
識
類

受

熏

、
持
種
」
的
計
執
已
不
能
成
立
〕

，
故

不

應

執

『
識
類
受
熏
』

。
」
窺

 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云

：

「
〔
破
經
部
異
師
識
類
的
計
執
中
，
合
共
四
節
，
上
文
已
完
成
『
敍
彼

 

宗
計
」

、
「
經
部
返
詰
」
及

「
論
主
別
破
」
等

三

節

，
今

爲

〕
第

四

〔
節

，
即

『
結
破
識

 

類
』
〕
。結
云
：
故

〔彼
經
部
異
師
〕
不
應
執
識
類
〔能
〕
受
熏
〔持
種
，更
不
應
以
『識
 

類
』

爲

『集
起
之
心
』
〕
。
」

⑻
破
經
部
事
類
相
熏
計
：
遮
破
經
部
的
計
執
，
合
共
有
三
大
段
：
前
文
於
第
一
大
段
，
 

已

破

「
經

部

五

蘊

(
包
括
諸
六
轉
識
)
受
熏
持
種
計
」

，
於
第
二
大
段
，
已

破

「
經
部
異
師



識
類
受
熏
持
種
計
」

，
今
爲
第
三
大
段
，
破

「
經
部
事
類
相
熏
持
種
計
」
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 

難
云
：
「又
〔經
部
所
計
執
的
〕
六
〔轉
〕
識
身
，若
事
(即
識
體
)
若
類
〔即
識
類
〕
， 

〔其
〕
前
、後
二
念
旣
不
〔能
〕

倶

〔時
而
存
〕
有
，如

〔互
相
〕
隔

〔離
的
心
〕
念
者
， 

非

〔能
彼
此
〕
互
相
熏
〔習
，因

爲
一
切
熏
習
活
動
，其
〕
能
熏
〔與
〕
所
熏
必
〔須
〕

倶
 

時

〔
存
在
〕
故

，

〔
今
無
論
識
體
，
或
是
識
類
，
前

念

、
後
念
旣
不
倶
時
而
有
，
故
必
無
熏

 

習

，
如
是
一
切
前
六
轉
識
皆
不
能
受
熏
，
旣
不
能

受

熏

，
故
亦
無
從
持
種
以
作
『
集
起
之

 

心
』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所
破
對
象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本
文
是
總
破
經
部
的
〕
第
三
〔大
段
〕
，破
 

〔其
〕
事

X

識
體
〕
、類

(識
類
〕

〔
一

則
、後
二
念
〕
雙
熏
〔的
〕
計

〔執
。若
〕
準
 

〔依
〕
世
親
〔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所
言
〕
前
熏
後
〔者
〕
，不
言
〔是
指
識
〕
類

〔相
熏
， 

而
〕
唯

〔言
是
〕
取

『識

(事
〕
』
(即
六
識
各
別
識
體
)
〔的
相
熏
。此
〕
是

〔破
〕
譬
 

喩
部
師
〔的
計
執
〕
。無
性
〔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〕
亦
然
，並
無
〔有
識
〕
類
前
〔念
〕
熏
 

後

〔念
的
說
法
〕
。今
此
〔論
文
〕
設
遮
經
部
〔本
師
及
異
師
，即
是
〕
兼
破
譬
喩
師
〔的
 

計
執
〕

。
譬
喩
師
是
經
部
異
師
，
即
日
出
論
者
，
是

名

『
經
部
』

。
此

有

三

種

〔
經
部
〕
：



一
〔者
〕
根
本
〔經
部
〕
，即
鳩
摩
羅
多
(泛
日

岂
一
登
)
〔的
經
部
；
二
〔者
〕
室
利
邏
 

多
(
^
〖一

登
)
造

《經
部
毘
婆
沙
(論
〕
》

〔的
經
部
，即
〕
《
(順
〕
正
理
〔論
〕
》
所
 

言

『上
座
』
〔者
，
即
〕
是

〔此
室
利
邏
多
〕
；
三
〔者
〕
但
名
經
部
，以
根
本
〔經
部
 

論
〕
師
造
《結
鬉
論
》
，廣
說
譬
喩
〔以
明
其
義
理
，故
〕
名

〔之

爲
〕
『譬
喩
師
』
，從
 

所
說
〔的
方
法
〕

爲

名
也
。其
實
〔三
者
〕
總
是
一
種
經
部
〔而
已
〕
。
」

乙

、
闡
釋
論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上

來

〔
所
說
經
部
本
師
及
異
師
所
說
六
轉
識

 

的
〕
事

(識
體
〕
、類

(識
類
〕

倶

時
〔相
熏
，已
〕
被

〔遮
〕
破

〔後
〕
，即
〔復
計
執
 

前
六
轉
識
的
〕
事

(識
體
〕
及
類
(識
類
〕
前

〔念
可
以
〕
熏
於
後
〔念
之
中
〕
。今

〔論
 

主
遮
〕
破

〔之
〕
云
：
前
念
事
(識
體
〕
〔或
前
念
〕，類

(識
類
〕
〔皆
〕
不

〔能
〕
熏
 

〔種
於
其
〕
次
後
念
〔的
〕
事

(識
體
〕
〔或
次
後
念
的
〕
類

(識
類
〕
〔之
中
，以
前
後
 

二
念
〕
不
〔能
〕

倶

有
故
，如

〔相
〕
隔

〔離
〕
多
念
〔的
心
識
〕
。
『隔
多
念
』
者
，彼
 

〔經
部
師
〕
計

〔執
彼
等
是
〕
不
〔能
作
〕
遠
熏
〔者
〕
。故
得

爲
喩
；
〔他
們
〕
但

〔只
 

計
執
前
念
心
識
能
〕
熏
次
後
〔念
的
心
識
〕
故
。
〔此
外
又
〕
設
遮
〔經
部
師
作
〕
『識
 

(體
)
熏

(識
)
類
』
、
『
(識
〕
類
熏
識
(體
〕
』
、
『識

(體
)
熏
識
(體
〕
』
、



『
(識
〕
類
熏
(識
)
類
』
〔前
後
二
念
相
熏
〕
皆
不
成
立
。故
總
遮
〔破
之
〕
云
： 

『
(
六
識
身
，
若
事
若
類
，
前
後
二
念
…
…

〕
非
互
相
熏
』

；

『
能

熏

、
所
熏
必
倶
時
(
然
 

後
始
有
熏
習
)
故
』
者
，顯
熏
習
義
，非
是
前
〔念
熏
〕
後

〔念
〕
，
『如
隔
(多
)
念
 

〔之
心
識
〕
』
故
。
」
可
成
四
比
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破
識
體
熏
識
類
：

宗

：
經
部
所
執
前
念
識
體
不
能
熏
後
念
識
類
。

因

：
以
彼
能
熏
與
所
熏
不
倶
時
有
故
。

喩

：
若
能
熏
與
所
熏
不
倶
時
有
者
，
則
不
能
熏
後
念
識
類
，
如
隔
離
多
念
的
心
識
。
 

比

量

二

、
破
識
類
熏
識
體
：

宗

：
經
部
所
執
前
念
識
類
不
能
熏
後
念
識
體
。

因

：
以
彼
能
熏
與
所
熏
不
倶
時
有
故
。

喩

：
如
隔
離
多
念
的
心
識
。

比

量

三

、
破
識
體
熏
識
體
：

宗

：
經
部
所
執
前
念
識
體
不
能
熏
後
念
識
體
。



因

：
以
彼
能
熏
與
所
熏
不
倶
時
有
故
。

喩

：
如
隔
離
多
念
的
心
識
。

比
量
四
：
破
識
類
熏
識
類
：

宗

：
經
部
所
執
前
念
識
類
不
能
熏
後
念
識
類
。

因

：
以
彼
能
熏
與
所
熏
不
倶
時
有
故
。

喩

：
如
隔
離
多
念
的
心
識
。

丙

、
兼
破
餘
說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又
此
〔論
〕
文

〔除
破
前
後
二
念
的
識
體
及
識
 

類
之
互
熏
〕
外
，
〔亦
兼
〕
破
前
〔念
與
〕
後

〔念
〕
心

〔中
的
善
、惡
、無
記
〕
異
性
 

〔相
互
熏
者
〕
，或
後
〔念
識
體
、識
類
〕
是

〔或
〕
善
，
〔或
〕
惡

〔的
性
〕
類

〔者
， 

則
其
無
有
熏
習
者
〕
亦
然
，
〔以
於
此
情
況
〕
如
何
〔可
以
〕
前

〔念
心
〕
熏
後
〔念
 

心

〕
？

〔
按

：
此
即
是
說
，
前
念
善
心
不
熏
後
念
惡
心
，
前
念
無
記
心
亦
不
熏
後
念
惡
心
，
 

乃
至
前
念
惡
心
不
熏
後
念
善
心
，
前
念
無
記
心
亦
不
熏
後
念
善
心
〕

。

〔
至
於
〕
後

〔
念

〕
 

無

記

〔
心

雖

〕
可

爾

〔
受

熏

，
但
只
可
以
受
倶
時
心
識
所
熏
，
而
亦
不
能
受
前
念
心
識
所

 

熏
〕
。以
前
〔遮
破
〕
經
部
本
計
〔的
六
轉
識
中
之
〕
熏
習
，
〔是
施
〕
設

〔彼
許
〕
六
識



〔
可
以
〕
倶

轉

〔
而
進
行
的
，
但
亦
有
計
執
六
識
不
倶
時
亦
可
以
進
行
者
〕

。
」

⑻
破
大
眾
部
違
理
不
成
：
於

「
別
顯
徵
其
義
」
中

，
合
共
遮
破
大
、
小
乘
五
種
宗
義
，
 

以
見
其
所
執
宗
義
不
能
符
合
所
引
經
中
「
受
熏
持
種
」
的

要

求

。
前

文

已

破

「
經
部
義
」

，
 

今
文
續
破
「大
衆
部
義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又
有
大
衆
部
師
雖
然
計
〕
執
唯
 

〔有
眼
等
〕
六
識
〔是
可
以
〕

倶

時
轉
〔起
〕
者
，
〔但
〕
由
前
〔所
說
彼
六
識
因

爲
有
間
 

斷
等
〕
理
趣
〔故
，實
亦
不
能
受
熏
；如
是
〕
旣
非
所
熏
，故
彼
〔六
識
〕
亦
無
〔有
〕
能
 

持

種

義

，

〔
是
以
彼
所
執
六
識
不
得
成
爲
經
中
所
言
『
集
起
之
心
』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前
文
已
破
經
部
諸
執
〕
，今

〔依
〕
次
〔繼
〕
敍
大
衆
部
 

〔執
〕
：
彼
計
〔每
一
有
情
〕
唯
有
六
轉
識
，
〔彼
等
可
以
〕

倶

〔時
生
起
，然
〕
而
〔卻
 

應
〕
無
熏
習
〔作
用
〕
。設
〔許
彼
六
識
〕
有
熏
〔習
〕
義
，
〔然
而
於
〕
此
旣
〔是
〕
別
 

破
大
衆
〔部
執
〕
六
識

倶

〔時
而
〕
轉
，
〔是
〕
故

〔當
〕
知

〔應
如
上
文
〕
初
破
〔經
部
 

計
執
六
識
能
受
熏
持
種
之
時
〕
，但
破
經
部
縱
〔使
極
〕
成

〔六
識
有
〕

倶

轉
〔義
，但
以
 

彼
六
識
於
無
心
位
有
間
斷
等
故
，
亦
即
已
〕
難

〔
破
其
有
熏
習
義
，
而
得
知
其
所
執
前
六
轉

 

識
〕
非

〔能
〕
受
熏
〔持
種
〕
。由

1

則
〔已
〕
破
經
部
〔所
執
的
〕
同
時
〔

倶
生
的
〕
六
識



〔能
〕
受
熏
故
，
〔今
知
：
同
一
理
趣
〕
彼
大
衆
部
〔所
執

倶
時
的
〕
六
識
〔亦
應
〕
無
 

〔受
熏
〕
持
種
〔之
〕
義
。
〔由
於
〕
此

〔大
衆
部
〕
不
立
假
〔體
的
〕
『
(識
〕
類
』
受
 

熏
，故

〔於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破
文
中
〕
言

『唯
六
識
』
〔而
不
言
及
『識
類
』
；
又
由
於
 

大
衆
部
〕
無

〔有
〕
『前

(念
)
熏
後
(念
〕
』
〔義
〕
，故

〔論
文
〕
言
唯
『
〔六
識
) 

倶

(時
)
轉

(者
〕
』
〔而
不
言
次
第
生
起
者
〕
。
」

⑴
破
上
座
部
違
理
不
成

：
於

「
別
顯
徵
其
義
」
的

破

大

、
小
乘
五
宗
之
中
，
前
文
已
分

 

別
難
破
第
一
、
經
部
及
第
二
、
大

衆

部

，
今
續
破
第
三
、
上

座

部

，
故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云

：
 

「
以

下
第
三
、
破

上

座

部

〔
違
理
不
成
〕

。
」
於
中
可
開
成
敍
宗
、
申

難

、
破
救
三
節
：

甲

、
敘
宗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敍
上
座
部
的
宗
義
云
：
「
〔又
〕
有

〔
上
坐
部
中
的
 

經
部
師
計
〕
執
色
〔法
與
〕
心

〔法
〕
自
類
無
間
〔地
〕
前

〔念
可
以
〕

爲

後
〔念
親
生
 

自
〕
種
，
〔如
是
前
念

爲

因
、後
念

爲

果
的
〕
因
果
義
〔得
以
成
〕
立
，故

〔汝
〕
先
 

〔
前

〕
所

說

〔
必
須
要
有
第
八
本
識
以
爲
『
集
起
之
心
』
者

〕

，
爲
證

不

成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
無
性
〔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〕
第
三
云
：
『經
部
 

師
』
者
，即
此
上
座
部
中
，自
有
以
經

爲

〔正
〕
量

〔

爲

正
理
、眞
確
知
識
〕
者
，故
言



『
〈上
座
部
中
的
)
經
部
』
。於

〔此
段
破
上
座
部
文
〕
中

〔可
開
成
〕
有
三
〔小
節
， 

即
〕
：
一
、敍
宗
，
二
、申
難
，
三
、破
救
。
〔今
〕
此

〔論
文
，正
是
〕
初

〔
『敍
 

宗
』
〕
也
。
〔此
節
文
意
是
〕
謂
色
〔法
之
〕
望
色
法
，心
、
〔心
所
法
〕
等

〔之
〕
望
 

心
、
〔心
所
法
等
〕
，自
類
〔之
〕
前

〔念
之
色
、心
法
作
親
因
能
生
〕
後

〔念
之
色
、心
 

法
〕
，前

〔者
能
〕

爲

後
〔者
親
生
的
〕
因

〔緣
〕
。因
、
〔果
之
〕
義
旣
成
，故

〔汝
瑜
 

伽
行
派
〕
先

〔前
〕
所
說
證
〔成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存
〕
有

〔的
各
種
論
證
便
〕
不
 

〔能
〕
成

〔立
〕
也
。
」

乙

、
申
無
熏
習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次
作
申
難
云
：
「彼

〔上
座
部
所
〕
執

〔
『色
望
 

(於
)
色
，心
等
望
心
，自
類
前
(能
生
〕
後
，前

爲

後
(生
)
因
』
，此
實
〕
非
理
， 

〔
以
前
念
對
後
念
實
〕
無
熏
習
故
，

(
因
爲
能
熏
、
所
熏
必
須
倶
時
，
始
有
熏
習
〕

。
謂
彼

 

〔
色
之
望
色
，
心
等
之
望
心
等
〕
自

類

〔
前
後
不
倶
時
有
〕
旣
無
熏
習
，
如
何
可
執
前
〔
法
 

可
熏
〕

爲

後
〔法
〕
種

〔子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此
論
文
是
〕
次
〔節
對
上
座
部
義
之
〕
申
難
。
〔此
中
〕 

有

三

：
初

、
『
破
無
熏
習
』

，
次

、
『
難
後
不
生
』

，
後

、
『
難
無
後
蘊
』

。
此

總

非

〔
其



無
熏
習
〕

。
旣

〔
彼
色
望
色
，
心

望

心

，
心
所
望
心
所
皆
前
後
法
〕
無

〔
有

〕
熏

習

，
如
何

 

前
後
〔可
熏
〕

爲

種
(即
：
如
何
前
法
可
熏

爲
後
法
種
子
〕
？
若

〔彼
色
、心
之
法
〕
曾
 

〔有
〕
自
類
相
熏
，前
念
〔法
〕
中
有
〔生
起
〕
後

〔念
法
的
〕
種
子
，
〔則
〕
前

〔念
 

法
〕
可
生
後
〔念
法
。今
自
類
〕
旣
無
熏
習
，
〔前
念
法
〕
何
得

爲

因
〔以
生
起
後
念
法
 

耶
〕
？
無
性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云
：
〔前
後
〕
二
念
〔旣
〕
不

倶

〔時
而
〕
有
， 

故
不
得
〔有
〕
熏
習
〔義
。其
執
〕
如
前
已
破
。量
云
：前

〔念
〕
心
等
不
〔能
熏
〕

爲
後
 

心

等

種

〔
子

〕

，
無

熏

習

故

，
如
瓦
礫
等
。
」

丙

、
申
後
不
生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作
次
難
云
：

「
又

〔
上
座
部
所
言
的
色
法
、
心
法

 

等
是
有
〕
間
斷
者
，應
不
〔能
〕
更
生
〔色
、心
等
法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是
〕
第
二
難
(按
：
即
難
其
『後
不
生
』
)
〔無
性
〕 
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云
：
謂
生
無
色
〔界
〕
，色

〔法
已
〕
久
時
〔間
〕
斷
，
〔當
 

其
從
無
色
界
沒
〕
後
生
下
〔色
界
或
欲
〕
界

〔時
，則
〕
色

〔法
〕
應
不
〔能
〕
生
 

〔起
〕
，彼

〔上
座
部
〕
說

〔是
時
之
色
法
唯
在
〕
過
去
〔而
於
〕
現

〔在
〕
無
體
故
。 

〔至
於
入
〕
滅
盡
定
等
〔時
〕
，心
〔久
已
〕
斷
，
〔其
從
定
出
，則
心
法
應
不
能
生
起
，



情
況
〕
亦

然

。

〔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在
上
述
情
況
，
色

法

、
心
法
〕
前
久
已
無
，
應

非

〔
能
成

 

爲

〕
後

〔
時
出
定
能
生
色
法
、
心
法
的
〕
種

〔
子

。
由
此
可
知
上
座
部
所
執
『
色

、
心
自
類

 

無
間
丄
則
(法
能
〕

爲

後
(法
)
種

(子
而
作
因
〕
』
者
，此
〕
因
則
不
〔能
〕
遍

〔用
於
 

從
無
色
界
沒
而
生
色
界
、
欲
界
的
情
況
；
亦
不
能
遍
用
於
從
滅
盡
定
等
出
定
而
生
心
識
活
動

 

的
情
況
〕
。
」

丁

、
申
無
後
蘊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
申
無
熏
習
難
」
及

「
申
後
不
生
難
」
之

後

，
 

再

作

「
申
無
後
蘊
難
」
云

：

「
〔
又
上
座
部
若
執
『
色

、
心
自
類
無
間
前
爲
後
種
』
者

，
則

 

聲
聞
、獨
覺
〕
二
乘
〔學
人
，當
其
證
〕
無
學
〔阿
羅
漢
果
後
，即
〕
應
無
後
〔時
的
五
〕 

蘊

〔
以
支
持
其
生
命
直
至
其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；
以
彼
不
許
有
第
八
識
以
攝
持
種
子
，
而
唯
計

 

執
〕
死
位
色
、心

爲

後
〔時
色
、心
生
起
的
〕
種

〔子
〕
故
，
〔但
今
二
乘
證
無
學
阿
羅
漢
 

果

時

，
死
位
有
漏
色
、
心
旣
然
永
斷
，
即
能
爲
後
時
色
、
心
生
起
之
因
的
種
子
亦
永
斷
，
如

 

是
何
得
復
有
種
子
可
生
後
時
的
五
蘊
，
直
至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？

〕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第
三
難
，
〔即
『申
無
後
蘊
難
』
〕
。彼

〔上
 

座
部
旣
執
〕
色

生

色

，
心
復
生
心
，

〔
色

、
心
自
類
無
間
，
前
爲
後
種
；
但
彼
〕
二

乘

〔
學



人

，
旣
永
斷
有
漏
色
、
心

諸

法

，
證
無
學
阿
羅
漢
果
，
則

〕
後

〔
位

五

〕
蘊

，
如
前
餘
位

 

〔
五
蘊
應
〕
無

，

〔
前
五
蘊
已
〕
斷

絕

故

，

〔
無
得
復
作
種
子
以
生
後
時
五
蘊
的
色
、
心
諸

 

法

，
直
至
最
後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。
此
間
論
文
〕
但

言

『
二

乘

(
無

學

〕
』

〔
者

，
目
的
在
〕
 

簡

〔別
於
大
乘
〕
自
宗
故
，
〔因

爲
大
乘
諸
〕
佛
無
〔入
無
餘
依
涅
槃
〕
此
事
〔故
〕
。量
 

云

：
極
成
二
乘
無
學
〔
阿
羅
漢
果
的
聖
者
，
其

〕
後
心
不
得
入
〔
無
餘
依
〕
涅

槃

，
許

〔
其
 

前
心
〕
能

爲

〔後
心
之
生
〕
因
故
，如
前
前
位
〔之
心
〕
。
〔此
間
說
〕
『極
成
』
言
， 

〔在
〕
簡

〔別
於
〕
佛

〔位
〕
，
〔使
外
人
不
得
以
『佛
』
作
〕

爲

不
定
〔因
難
；
『佛
後
 

心
能
入
或
不
能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』
者

〕

，
彼

〔
皆

〕
不
極
成
故
。
」
試
成
論
式
：

宗

：
極
成
二
乘
得
阿
羅
漢
果
者
，
其
後
心
不
得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。

因

：
以
彼
許
其
前
心
能
爲
後
心
之
生
因
故
。

喩

：
若

執

「
其
前
心
爲
後
心
之
生
因
」
』
者

，
則

「
其
後
心
不
得
入
無
餘
依
涅

 

槃

」

，
如
彼
前
前
位
之
心
。

戊

、
破
彼
轉
救
義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先
作
疏
言
：

「
自

下

〔
論

文

，
是

〕
經
部
諸
師
旣

 

見
上
座
〔部
計
執
『色
、心
自
類
無
間
丄
則
(念
)

爲

(能
生
〕
後

(念
)
種

(子
〕
』
〕



被

〔論
主
以
〕
此

〔
『申
無
熏
習
難
』
、
『申
後
不
生
難
』
及
〕
『
(申
無
後
蘊
〕
難
』 

已

，
更

方

〔
作

〕
轉

計

〔
色
法
能
生
心
法
種
子
，
心
法
亦
能
生
色
法
種
子
，
即

所

謂

『
色

、 

心
展
轉
互
爲
種
生
』
計

，
而
論
主
加
以
遮
破
之
〕

。
或

〔
下
文
是
〕
設
遮
上
座
部
有
〔
作

〕
 

熏

習

〔
的

〕
救

〔
義

〕

。
」
按

：
前
破
上
座
部
，
謂

其

色

、
心
皆
有
間
斷
，
前
法
不
能
爲
種

 

以
生
後
法
，
故

彼

救

以

「
色

、
心

展

轉

，
互
爲
種
生
」
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破
彼
救
義
云
：

「
〔
彼
上
座
部
或
經
部
師
〕
亦
不
應
執
色
、
心
展
轉
互

 

爲

種
生
，
〔以
無
論
六
〕
轉
識
〔或
〕
色

〔蘊
〕
等

〔法
皆
〕
非

〔有
〕
所
熏
習
〔義
，其
 

理
於
〕
前

〔
文
早
〕
已

說
故
。

(
按

：
六
識
不
能
受
熏
，
以
有
間
斷
故
；
色
法
不
能
受
熏
，
 

以
非
是
心
故
。
前
破
經
部
時
已
說
。
〕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
疏

文

，
可
以
開
成
兩
節
：

其
一
、敍
計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此
『破
彼
轉
救
義
』
中
〕
，前
解
〔謂
： 

『經
部
諸
師
旣
見
上
座
(部
師
〕
被
此
難
已
，更
方
(作
)
轉
計
』
者
，此
〕
是

〔玄
奘
法
 

師
的
〕
本

〔釋
。由
於
彼
經
部
師
〕
恐

〔依
上
座
部
理
論
，則
有
情
在
無
想
定
等
〕
無
心
 

〔位
〕
時
，心

〔久
間
〕
斷
，
〔出
定
時
心
法
不
能
復
生
〕
，故

〔依
自
宗
施
設
〕
色
 

〔根
〕
中

〔亦
攝
持
〕
有
心
、
〔心
所
〕
等
種
〔子
，故
出
定
時
心
法
能
生
；
又
生
〕
無
色



〔界
〕
時
，色

〔法
久
〕
斷
，
〔下
生
色
界
、欲
界
之
時
，色
法
不
生
〕
，故

〔施
設
六
 

識
〕
心

〔法
之
〕
中

〔能
攝
持
〕
有
色
〔根
〕
等
種
〔子
。如
是
色
、心
〕
更
互
含
藏
受
熏
 

〔
心

、
色
異
類
種
子
，
出
定
有
心
法
生
，
生
下
界
有
色
法
生
〕

，
故
無
過
失
。

〔
至

於

《
述
 

記
》
所

言

『
或
設
遮
上
座
有
熏
習
救
』
彼

後

釋

，
則

是

窺

基

疏

主

解

〕

。
今
子
段
第
二

 

(
按

：
此
指
論
文
所
言
『
不
應
執
色
、
心
展
轉
互
爲
種
生
，
轉

識

、
色
等
非
所
熏
習
，
前
已

 

說
故
』
〕
〔則
是
〕
論
主
非
之
。
」

其

二

、
遮

破
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其
遮
破
言
：

「
下

〔
文

所

言

『
轉

識

、
色
等
非
所
熏
習
，
 

前
已
說
故
』
者
，是
〕
破

〔彼
〕
轉
救
，
〔即
所
謂
〕
『色
、心
展
轉
互

爲
種
子
，
(則
 

於
)
無
色
(界
下
生
色
界
、欲
界
及
在
)
無
心
(位
而
出
定
，於
此
〕
後

(時
能
復
)
生
諸
 

色
、諸
心
(法
而
〕
無
失
』
〔者
。破
量
中
言
〕
：
『轉
識
及
色
，非
所
熏
習
，先
已
破
 

故
』
。
〔前
六
〕
轉
識
〔所
以
〕
不

〔能
〕
受
熏
〔者
，以
〕
許
有
間
〔斷
〕
故
；
色
根
 

〔所
以
〕
不
受
熏
〔者
，以
〕
許
非
〔是
〕
心
〔法
〕
故
。並
如
聲
、電

〔等
〕
，如
何
可
 

能
爲
諸
法
種
〔子
？
又
此
等
轉
計
內
容
〕
並
如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一
〔所
〕
敍
 

〔
之

〕
計

。
」
可
成
兩
破
量
的
論
式
：



比

量

一

、
破
前
六
識
能
受
熏
：

宗

：
所
執
前
六
識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。

因

：
許
有
間
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有
間
斷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，
如

聲

、
電

等
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破
色
根
能
受
熏
：

宗

：
所
執
色
根
等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。

因

：
許
非
心
法
故
。

喩

：
若
非
心
法
，
則
不
能
受
熏
持
種
，
如

聲

、
電

等

。

0

破
一
切
有
部
違
理
不
成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上
文
以
三
大
段
已
破
第
一
、 

經
部
，第
二
、大
衆
部
，第
三
、上
座
部
〕
。下

〔文
則
是
〕
第
四
〔大
段
，
即
〕
破
 

〔
說

〕

一
切
有
部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『
敍
宗
』

，
後

『
正
破
』

。

『
敍
宗
』
中

又

〔
開
爲
〕
 

一
一
〔
分

〕
：
初

、
『
正
敍
』

，
後

、
『
會
違
』

。
」

甲

、
正
敍
彼
宗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有

〔說
一
切
有
部
論
師
作
如
是
〕
說
：
〔過
 

去
、現
在
、未
來
〕
三
世
〔的
〕
諸
法
〔法
體
〕
皆

〔是
實
〕
有
，因
果
感
赴
(按
：諸
法



構
成
因
果
關
係
，
因
能
感
果
，
果
能
赴
應
於
因
，
故

云

『
因
果
感
赴
』
〕

，
無
不
皆
成
，
何

 

勞

〔於
六
轉
識
外
，別
〕
執
有
能
〔受
熏
〕
持
種
〔的
第
八
本
〕
識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上
述
論
文
是
〕
敍
彼
〔說
一
切
有
部
的
〕
宗
計
。
〔意
 

謂

：
以
諸
法
法
體
實
有
，
故

〕
因
能
感
果
，
果
能
赴
因
，
無
不
皆
成
，
何
勞
計
執
別
有
〔
第

 

八
本
〕
識

〔自
〕
體
，復
言
〔以
彼
第
八
本
識
以
受
〕
熏
習
〔而
持
種
子
耶
？
此
敍
宗
文
〕 

即
〔能
〕
雙
非
上
〔述
小
乘
〕
諸
部
及
大
乘
義
。
」

乙

、
敍
彼
會
違
：
然
而
論
主
於
前
文
曾
引
經
以
證
「
集
起
之
心
」
應

有

，
如
契
經
說
：
 

「
雜

染

、
淸
淨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，
故
名
爲
心
。
」
對
此
經
敎
，
說
一
切
有
必
須
有
個
回

 

應
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作
會
經
云
：

「
然

經

說

『
心

爲

種

子

(
之
所
集
起
處
〕
』
者

，

〔
以
心

 

能
生
〕
起

〔雜
〕
染

〔及

淸

〕
淨

〔諸
〕
法
，勢
用
強
〔勝
〕
故
，
〔方
便
假
立
『集
起
 

心

』
名

，
非
彼
心
眞
能
受
熏
持
種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『敍
宗
』
之
中
，繼
初
『正
敍
』
之
後
〕
，次

〔作
 

述
〕
彼

〔的
〕
『會
經
(之
違
〕
』
。
〔彼
意
謂
〕
心
〔的
作
〕
用
強
勝
，非
如
色
等
〔法
 

的
羸
弱
〕
，故
唯
說
心
〔

爲
染
淨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〕
，非

〔謂
〕
心

〔眞
能
〕
持
種



〔而
〕
可
受
熏
習
。經
部
〔雖
〕
以
色
〔根
〕

爲

〔能
〕
持
種
〔子
之
〕
法
，心
類
亦
然
 

〔能
持
種
子
，是
以
契
經
〕
但
說
於
心
〔

爲
能
持
種
〕
，以
心
勝
故
。
〔至
於
〕
大
衆
部
 

〔及
〕
上
座
部

倶

〔可
會
經
之
違
〕
云
：
雖
說
有
色
、心

〔存
在
，但
是
〕
心
能
起
色
， 

〔色
不
能
起
心
，是
〕
故

〔契
經
〕
但
說
〔以
〕
心

〔

爲
能
持
種
〕
。
」

丙

、
正
破
過
未
非
實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
次

〔的
下
文
〕
，當

〔是
〕 

論
主
非
〔難
說
〕
一
切
有
〔部
之
計
執
的
〕
言

〔論
〕
。
」
此
即
是
「正
破
」
，於
中
有
 

二

：

一
、
「
過
未
非
實
」

，
二

、
「
過
未
無
取
果
用
」

。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「
正
破
過
未

 

非
實
」
云

：

「
彼

〔
說
一
切
有
部
之
〕
說

非

理

。

〔
以
彼
所
執
三
世
實
有
諸
法
，
當
其
在
〕
 

過
去
、未
來
〔之
時
〕
，非

〔是
〕
常

〔有
〕
，非

〔是
〕
現

〔有
，應
〕
如
空
華
等
，非
 

〔
是

〕
實

有

，
故

〔
不
能
有
集
起
諸
法
種
子
的
強
勝
勢
用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說
一
切
有
部
所
執
諸
法
，在
〕
過
去
、未
來
非
實
有
 

體
，非

〔是
〕
常

〔住
的
〕
無

爲

〔法
〕
，非

〔是
〕
現
在
〔有
實
體
用
〕
，故
如
空
華
 

等

，

〔
如
何
有
能
集
起
染
淨
諸
法
種
子
的
強
勝
勢
用
耶
〕
？
」

丁

、
正
破
過
未
無
取
果
用
：
於

『
正
破
』
中

，
前

已

『
破
其
過
未
非
實
』

，
今

《
成
唯



識
論
》
再

『破
其
過
未
無
取
果
(的
作
〕
用
』
云
：
「
又

〔彼
說
一
切
有
部
所
執
三
世
實
有
 

諸
法
，
於
過
去
及
未
來
時
，
實
〕
無
作
用
；
〔
以
旣
無
作
用
，
則
〕
不
可
執

爲

〔能
生
果
法
 

之
〕
因
緣
〔體
〕
性
故
，
〔自
然
亦
無
『因
果
感
赴
』
的
可
能
，
亦
無
受
熏
持
種
的
勢
用
。 

如
是
〕
若
無
能
持
染
淨
種
〔
子
的
心
〕
識

，
〔則
〕
一
切
因
果
皆
不
得
成
〔就

，
如
是
說
一
 

切
有
部
所
謂
『
三
世
諸
法
皆
有
，
因
果
感
赴
，
無
不
皆
成
，
何
勞
執
有
能
持
種
識
』
之
說
， 

云
何
可
以
成
立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於
說
一
切
有
部
所
執
三
世
實
有
的
諸
法
中
〕
，
其

〔在
 

過
〕
去

〔及
未
〕
來
世
〔時

，
以
非
現
、
非
常
如
空
華
故
，
亦
〕
非

〔有
可
作
〕
因
緣
〔的
 

體
〕
性

〔存
在
〕
，
以

〔容
或
可
作
取
果
的
增
上
緣
，
必
不
〕
無

〔能
作
因
緣
以
發
揮
〕
取
 

果

〔的
作
〕
用
故
，
如
無

爲

〔法
〕
等

。
去

、
來

〔的
作
用
〕
旣
無
，
〔亦
即
〕
無

〔有
受
 

熏
〕
持
種
〔
之
心
〕
識

〔存
在
〕
。
故

〔此
得
知
〕
，
於

〔經
部
、
大
衆
部
、
上
座
部
及
說
 

一
切
有
等
〕
諸
部

，
〔依

其
所
執
各
別
不
同
的
理
論
〕
，

一
切
因
果
皆
不
得
成
。
」

@

破
清
辨
無
相
大
乘
違
理
不
成
：
在

「別
顯
(
異
部
〕
徵

(難
)
其

(
不
立
第
八
識
〕 

義
」
中

，
共
有
五
大
段
。
前
文
已
難
破
「經
量
部
義
」

、
「大
衆
部
義
」

、
「
上
座
部
義
」



及

「
說
一
切
有
部
義
」
。
今

爲
最
後
第
五
大
段
，
即
破
「

淸
辨
無
相
大
乘
違
理
不
成
義
」
。 

此
中
開
成
「敍
宗
」

、
「
正
破
」

、
「破
救
」

、
「警
誡
」
及

「勸
信
」
五
段
。

甲

、
敍
宗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
淸

辨
〔

彡

I
V※
已
無
相
大
乘
義
云
：
「有

〔大
乘
 

般
若
中
觀

淸
辨
論
師
計
〕
執

，
大
乘
遣
相
，
〔
以
〕
空
理

爲
究
竟
者
，
依
似
比
量
，
〔遮
〕 

撥

〔諸
法
，
堅
持
〕
無

〔有
〕
此

〔第
八
本
〕
識
及
一
切
法
〔
的
自
性
存
在
〕
。
」
窺
基
 
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開
成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
總
釋
宗
義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此
下
是
『
別
顯
(
異
部
〕
徵

(
難
)
其
 

義
』
中
的
〕
第
五
〔大
段
，
即

『破

淸
辨
無
相
大
乘
違
理
不
成
義
』
。

淸

辨
〔所
執
的
〕
無
 

相
大
乘
〔義
〕
，
於
俗
諦
中
，
亦
說
『
依
他
(
起
自
性
法
〕
』

〔
及
〕

『
圓
成
〔
實
自
性
 

法
〕
』

〔皆
〕
有

〔自
體
〕
故

，
〔
而
就
〕
眞
諦
〔角
度
而
言
，
則
一
切
諸
法
無
不
〕
皆
空
 

故

(按
：
依
龍
樹
《中
論
》
所
詮
義
，
『空
』
是
緣
生
無
實
自
性
，
非
自
性
實
有
、
非
自
性
 

實
無
的
中
道
空
義
；
若
要
以
彼
量
破
唯
識
者
，
則
應
依
窺
基
法
師
把
『
空
』
解
作
空
無
有
 

體

，
空
無
有
用
，
如
遍
計
所
執
之
空
花
、
水
月
的
全
無
體
用
義
，
否
則
便
有
『能
別
不
極
成
 

宗
過
』
。
〕
今

〔大
乘
瑜
伽
行
派
之
〕
言

『空
』
者

，
〔唯
指
體
、
用
全
無
義
，
即
以
〕
遣



〔
除
〕
遍
計
所
執
〔
的
自
性
，
謂
其
全
無
體
用
，
說
之

爲

空
，
不
言
緣
生
之
『
依
他
起
自
 

性
』
以
及
由
人
法
二
空
證
入
所
顯
之
眞
實
自
體
即
『
圓
成
實
自
性
』

爲

『空
』
，
即
未
嘗
如
 

《
中
觀
》
之
以
『
緣
生
無
自
性
非
實
有
非
實
無
之
中
道
義

爲
空
』
〕
。
彼

〔

淸
辨
論
師
則
 

計
〕
執

〔
『大
乘
遣
相
，
空
理

爲
究
竟
』
之
〕
此
文
，

爲

正
解
故
。
」

其
二
、
別
釋
似
比
量
義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彼

〔

淸

辨
論
師
〕
依

〔
其
所
撰
〕 

《
〔大
乘
)
掌
珍
〔論
〕
》

〔所
言
〕

『眞
性
有

爲
空
，
(如
幻
緣
生
故
。
無

爲
無
有
實
， 

不
起
似
空
華
〕
』
等

『似
比
量
』
撥
無
此
〔瑜
伽
行
派
所
立
的
〕

『
(第
八
本
)
識
』
及
一
 

切

〔諸
〕
法

，
〔
對
其
〕
皆
言
無
〔有
定
實
〕
體

〔性
〕
。
」

淸
辨
頌
文
，
可
成
二
量
：
 

比
量
一
、
破
有

爲
法
：

宗

：
依
勝
義
諦
眞
性
而
言
，
有

爲
法
是
空
者
。

因
：
以
是
緣
生
故
。

喩
：
若
是
緣
生
，
則

爲

是
空
，
如
幻
等
法
。

比
量
二
、
破
無

爲
法
：

宗

：
依
勝
義
諦
眞
性
而
言
，
無

爲
法
是
空
者
。



因
：
以
不
能
生
起
故
。

喩

：
若
不
能
生
起
，
則

爲
是
空
，
如
空
華
等
。

如
是

淸
辨
所
立
的
兩
量
，
以
有
過
故
，
於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中

，
論
主
稱
之

爲

「
似
比
 

量
」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言
：
「言

〔彼

爲
〕

『似
比
量
』
者

，
謂

〔
以
此
二
比
量
來
破
 

我

『第
八
本
識
』
及
餘
一
切
法
，
則
其
宗
支
『有
法
』
及

『法
』
，
乃
至
其
簡
別
語
亦
須
共
 

許
極
成
，
但
今
〕
約
我
〔瑜
伽
〕
宗

〔義

，
以

『
(勝
義
諦
)
眞
性
』

爲
簡
別
語
之
時
〕
， 

『眞
性
(之
)有

爲

(法
〕
』
〔與
〕
『
(眞
性
之
)無

爲

(法
〕
』
〔

倶
是
〕
『非
空
、 

(非
)
不
空
』

〔者

，
而
今
量
中
的
『宗
支
』
言
之

爲

『空
』
，
故
有
〕

『有
法
一
分
非
極
 

成
』
〔的
宗
〕
過
。汝
〔

淸
辨
〕
不
許
有
我
〔宗
以
〕
『
〔眞
性
)勝
義
(諦
〕
』
〔觀
諸
 

法

是

『
非
空
、
非
不
空
』
的
涵
義
〕
故

。
〔
於
我
瑜
伽
宗
所
成
立
的
〕

『
四
種
世
俗
』 

〔與
〕

『
〔
四
種
)
勝
義
』
之
中
，
〔其
法
體
是
『空
』
或
是
『
不
空
』
則
〕
各
隨
〔其
類
 

而
別
〕
攝

，
故

〔
各
有
不
同
。
如

『
世
間
世
俗
』
的
實
我
、
實
法
，
以
無
體
用
，
故
唯
是
 

『空

(無

二

，
但

『道
理
世
俗
』
、
『
證
成
世
俗
』
及

『勝
義
世
俗
』
彼
三
類
諸
法
，
則
 

非
是
空
無
，
而
是
『
(假
〕
有
』
乃
至
『實
有
』
。
是
以
『宗
支
』
有
法
中
的
『眞
性
』
一



簡
別
語
得
不
到
『極
成
(
立
敵
共
許
〕
』
。
以

『眞
性
』
一
詞
的
涵
義
，
汝
〕
若
隨
小
乘
， 

〔則
〕
彼

〔
小
乘
說
一
切
有
部
等
以
一
切
法
體
〕
轉

〔

爲

〕
實
有
，
便

〔有
〕
違

〔汝
之
〕 

自
宗
〔義
〕
；
若

〔
『眞
性
』
簡
別
一
詞
〕
隨
汝
〔中
觀
〕
自
宗
〔
之
義
而
立
宗
，
則
以
〕 

『
(眞
性
)
勝
義
』

〔觀
一
切
法
皆
成
〕
空
者
，
〔於
〕
我

〔瑜
伽
宗
及
小
乘
有
部
等
皆
〕 

不
許
汝
『空

(是
眞
性
)
勝
義
(境
界
〕
』
故

，
〔則
此
比
量
宗
的
『有
法
』
〕
亦

〔有
一
 

分
〕
非
極
成
。
又
以
我
〔宗
瑜
伽
行
派
而

爲
〕
說
：
若
約
世
俗
〔
而
言
〕
，
無

爲

〔法
與
〕 

有

爲

〔法
〕
二
〔類
諸
法
〕

倶

是
〔存
〕有
〔者
〕
；若
約
勝
義
〔而
言
，則
一
切
法
〕
非
 

空
〔非
〕
不
空
。汝
〔

淸
辨
論
師
〕
今
〔若
以
我
宗
『眞
性
〈勝
義
諦
〕
』
〔義
而

爲
簡
 

別

，
以
作
『共
比
量
』
〕
，
說

〔有

爲
法
及
無

爲
法
是
〕

『空

(者
〕
』
，
即
有
違
自

敎
之
 

失

，
〔故
〕
名

〔此
比
量

爲
〕

『似
比
量
』
。
」
依
窺
基
《唯
識
樞
要
》
所
說
，
在

淸
辨
的
 

二
比
量
中
，
其
所
舉
的
「如
幻
」

、
「如
空
華
」
等
同
喩
亦
有
過
失
，
其
詳
可
參
考
注

⑮
。 

此
外
作

爲

「宗
法
」
彼

「
空
」
之
一
詞
亦
不
極
成
(
按

：
「
空
」
在
瑜
伽
宗
作
「
空
無
」 

解

；
在
中
觀
宗
作
「緣
生
無
自
性
，
非
實
有
，
非
實
無
之
中
道
空
」
解
〕
，
故
亦
有
「能
別
 

不
極
成
」
過

。



乙

、
正
破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以
其
有
「
違
經
成
大
邪
見
」
破

淸
辨
之
空
執
云
：
「
彼
 

〔
淸
辨
論
師
之
計
執
有

爲
、
無

爲
諸
法
皆
空
無
者
〕
，
特
違
害
〔於
〕
前
所
引
經
(按

：
前
 

引
經
言
：
『
謂
契
經
說
：
雜
染
、

淸
淨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，
故
名

爲

心
。
』
〕

〔
以
〕 

知
、斷
、證
、修
、染
、淨
、因
、果
皆
執
〔空
無
而
〕
非
實
，
〔便
〕
成
大
邪
見
 

〔故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
淸
辨
論
師
之
所
立
量
，
有
〕
違
前
〔所
引
有
關
〕
染

、
淨
 

〔諸
法
種
子
〕
集
起
(名
)
心

〔的
契
〕
經

〔內
容
，
因
彼
對
〕
知
苦
、
斷
集
、
證
滅
、
修
 

道
、
『染
(之
)苦
(與
)集
』
、
『淨
(之
)滅
(與
)道
』
、
『集
、道
(之
作

爲
) 

因
』
、
『苦
、滅
(之
作

爲
)果
』
〔等
一
切
諸
法
〕
皆
執

爲

〔空
無
而
〕
非
實
，
〔便
〕 

成

〔
爲

〕
大
邪
見
。
」
按
：
由
於

淸
辨
論
師
所
撰
二
比
量
(前
宗
所
言
「眞
性
有

爲
空
」
及
 

後
宗
所
言
「
〔眞
性
)
無

爲
無
有
實
」
〕
，
由
於
犯
有
「所
別
(有
法
〕
一
分
不
極
成
過
」 

及

「能
別
(法
)
全
分
不
極
成
過
」
故

，
在
瑜
伽
宗
所
理
解
「有

爲

、
無

爲
空
而
不
實
」
的
 

宗
義
，
便
成

爲

「空
無
」
，
故
有
「
〔諸
法
)
皆
執
非
實
，
成
大
邪
見
」
之
破
；
其
實
在
般
 

若
中
觀
之
本
義
，
「空
」
唯
指
「緣
生
、
無
自
性
、
非
實
有
、
非
實
無
」
的

「中
道
空
」
義



而
已
，
亦
非
完
全
與
瑜
伽
思
想
相
違
。

丙

、
破
救
：
依

淸
辨
所
說
轉
救
義
，
一
切
諸
法
，
依
世
俗
則
說
之

爲
「有
」

，
依
勝
 

義
則
說
之

爲
「空
」
者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則
加
以
破
斥
云
：
「外
道
毀
謗
染
〔因
果
法
及
〕 

淨
因
果
〔法

時
〕
，

亦
不
謂
〔有

爲

、
無

爲
諸
法
〕
全
無
，
但
執
〔彼

爲
〕
非
實
〔有

。
故
 

若
淸
辨
轉
救
，
言

『諸
法
空
』
，
唯
指
『諸
法
非
實
有
』
者

，
則
亦
有
同
於
外
道
『毀
謗
因
 

果
』
之
失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〔

淸
辨
論
師
〕
若
〔作
〕
救
言
：我
依
世
〔俗
〕
諦
， 

〔可
對
諸
法
〕
不
說

爲

〔空
〕無
，但
〔說
〕
言
〔其

爲
〕
非
實
〔有
〕
，則
〔

淸
辨
論
師
 

的
主
張
有
〕
同
〔於
〕
外
道
〔的
過
失
。以
〕
外
道
邪
見
，毀
謗
〔染
、淨
因
果
一
切
 

法
〕
，亦
不
謂
染
、淨
等
〔法
〕皆
〔是
空
〕
無
，現
〔量
〕
所
見
故
。
〔外
道
於
因
果
諸
 

法
〕

『但
執
非
(是
)
實

(有
〕
』
，
〔旣
非
實
有
，
如
是
則
〕
染
因
不
能
感
惡
果
，
善
因
 

不
能
感
善
果
，
以
非
實
故
，
如
空
華
等
。
」
可
成
比
量
：

比
量
一
、
破
染
法
因
果
：

宗

：
淸
辨
所
執
的
染
因
不
能
感
生
惡
果
。



因
：
許
非
實
有
故
。

喩

：
若
非
實
有
，
則
不
能
感
生
惡
果
，
如
空
華
等
。

比
量
二
、
破
淨
法
因
果
：

宗
：
淸
辨
所
執
的
淨
因
不
能
感
生
善
果
。

因
：
許
非
實
有
故
。

喩
：
若
非
實
有
，
則
不
能
感
生
善
果
，
如
空
華
等
。

丁

、
警
誡
：
若
如
彼
救
，
諸
法
非
實
，
則
一
切
修
行
，
功
即
唐
捐
，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作
如
是
的

吿
誡
云
：
「
若

〔如
汝

淸
辨
所
執
〕
一
切
〔諸
〕
法
皆
非
實
有
，
〔則
諸
〕
菩
薩
 

〔便
〕
不
應

爲

〔諸
有
情
〕
捨
生
〔取
〕
死

，
精
勤
修
集
菩
提
資
糧
；
〔所
以
者
何
〕
？
誰
 

有
智
者
，

爲

除
〔虛
假
〕
幻
敵
，
〔而
〕
求
〔取
〕
石
女

〔之
〕

兒

〔子
〕

用

爲

軍
旅
〔的
 

成
員
前
往
作
戰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若
如

淸
辨
所
執
〕
一
切
法
〔虛
〕
無
〔不
實
，則
〕
菩
薩
 

不
應
起
大
悲
〔
心

，

爲
諸
有
情
〕

『
捨
生
死
』
、
『
集
菩
提
資
糧
』
，
〔
以
〕
誰
有
智
者
 

〔可
〕

爲
除
虛
幻
之
敵
，
求
石
女
之
兒
以

爲
軍
旅
而
共
摧
敵
？
要
賊
〔敵
〕
是

〔實
〕
有

，



方
〔始
〕
求
〔取
〕
資
糧
而
〔以
〕
求
斷
彼
〔賊
敵
〕
。」

戊

、
勸

信
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以
勸
信
作
結
云
：
「
故

〔諸
修
行
者
，
實
〕
應
信
有
能
 

〔受
熏
〕
持
種
〔的
第
八
本
識
以

爲
〕
『
(集
起
之
)
心
』
，依
之
〔以
〕
建
立
染
、淨
 

〔的
〕
因
、果
〔諸
法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作
〕
因
果
〔諸
法
〕
不
〔是
空
〕
無
〔的
，因
此
當
〕
可
 

信
〔解
〕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〔眞
有
非
無
。故
藉
此
本
識
以
〕
勸
〔勉
〕

淸
辨
以
生
信
也
。 

〔於
〕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八
〕中
，
〔自
〕
可
〔明
〕
說
三
性
〔孰

爲
〕
有
〔體
，孰
 

爲

〕
無

〔體
〕

〔按

：
於

『
二
一
(自
)
性
』
中

，
依
他
起
自
性
是
有
體
法
，
圓
成
實
性
亦
是
 

有
體
，
至
於
實
我
、
實
法
的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者
，
則
是
無
體
無
用
，
故
是
空
無
之
法
〕
， 

〔前
文
已
是
〕
略
述
《
〔大
乘
)
掌
珍
(論
〕
》
〔中
有
關
〕

淸

辨
〔依
俗
諦
一
切
法

爲

 

有

，
依
眞
諦
(勝
義
諦
)
則
一
切
皆
空
的
〕
本
意
。
〔希
望
藉
此
可
以
〕
分

〔別
瑜
伽
與

淸

 

辨
〕
二
〔種
〕
見
〔地
〕
之
是
非
，定
雙
情
之
邪
正
。
〔在
〕
我
〔瑜
伽
宗
而
言
，諸
法
 

在
〕
眞
諦
中
，亦
非
〔是
說
一
切
〕
法
〔空
〕無
，但
不
可
說

爲
〔有
實
〕
因
〔法
、說
〕 

爲

〔有
實
〕
果
〔法
的
存
在
，因

爲
在
眞
諦
之
中
是
〕
言
語
道
斷
故
；
〔至
於
在
〕
世
俗



〔諦
〕
之
中
，
〔則
緣
生
的
〕
依
他
〔起
性
的
有

爲
法
與
非
緣
生
的
〕
圓
成
〔實
性
的
無

爲

 

法
是
存
〕
有
故
，
遍
計
所
執
〔性
的
無
體
、
無
用
諸
法
則
說
之

爲
空
〕
無
故
，
〔由
是
得
以
 

成

爲

『非
有
非
無
』
的

『中
道
』
思
想
〕
。
」

㈤
總
結
持
種
識
證
：
上
文
先
引
契
經
所
說
義
言
「雜
染
、

淸
淨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， 

故
名

爲
心
」
，
得
見
「
集
起
之
心
」
是
大
、
小
乘
共
許
之
說
，
但
經
部
、
大
衆
部
、
上
座
 

部

、
說
一
切
有
說
部
、
乃
至
大
乘
空
宗

淸
辨
所
說
諸
義
，
皆
不
能
符
合
契
經
所
說
「集
起
之
 

心
」
的
要
求
，
而
大
乘
唯
識
瑜
伽
行
派
所
立
的
「能
受
熏
持
種
」
的

「第
八
本
識
〔
阿
賴
耶
 

識
〕
」
足
以
當
之
，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此
作
總
結
云
：
「
〔於
反
覆
論
證
之
後
，
依
理
故
 

知
〕彼
〔契
經
所
說
〕
『
(集
起
之
)心
』
〔者
，理
應
〕
即
是
〔今
〕
此
〔所
言
之
〕
第
 

八
〔本
〕
識
(按
：亦
名
阿
賴
耶
識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節
論
文
是
『
(以
〕持
種
識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』
的
 

討
論
中
之
〕第
三
大
〔段
〕
文
〔字
以
〕總
結
之
。
〔能
具
〕
持
種
、
〔受
熏
〕等
〔功
能
 

的
〕
心
〔識
理
應
〕
是
此
第
八
〔本
識
。此
『持
種
識
證
』
〕
即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 

《顯
揚
聖

敎
論
》
等
的
〕
『八
(種
理
〕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』
中
〔之
〕第
四
『
〔若
無



阿
賴
耶
識
，則
諸
法
)
種
子
(應
不
可
得
)
證
』
，及
〔同
於
無
性
〕
《攝
(大
乘
〕
論
 

(釋
〕》
第
二
〔卷
所
言
〕
熏
習
中
〔之
所
說
義
〕
，及
安
立
〔第
八
〕本
識
〔彼
〕
第
三
 

〔卷
〕
中
〔之
所
說
〕
義
。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「由
八
種
相
，
證
阿
賴
耶
識
決
定
是
有
：
謂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〔

I

者
)
依
 

止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，
(
二
者
)
最
初
生
起
不
應
道
理
，
(三
者
)
有
明
了
性
不
應
道
理
，
(四
者
)
有
種
子
 

性
不
應
道
理
，
(五
者
)
業
用
差
別
不
應
道
理
，
(六
者
)
身
受
差
別
不
應
道
理
，
(七
者
)
處
無
心
定
不
 

應
道
理
，
(八
者
)
命
終
時
識
不
應
道
理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五
七
九
(上
〉
。

②

 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七
云
：

「由
八
種
相
證
阿
賴
耶
識
決
定
是
有
：
謂
若
無
阿
賴
耶
識
，
〔

I

者
)
依
止
 

執
受
應
不
可
得
，
(
二
者
)
最
初
生
起
定
不
可
得
，
(三
者
)
明
了
生
起
應
不
可
得
，
(四
者
)
諸
法
種
子
 

應
不
可
得
，
(五
者
)
四
種
業
用
應
不
可
得
，
(六
者
)
種
種
身
受
應
不
可
得
，
(七
者
)
二
無
心
定
應
不
 

可
得
，
(八
者
)
命
終
時
識
應
不
可
得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五
六
五
(上
〕
。

③
 

安
慧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云
何
知
有
阿
賴
耶
識
？
若
無
此
識
，
『執
受
、
初

、
明
了
，



種
子
、
業

、
身
受
，
無
心
定
、
命
終
，
無
皆
不
應
理
』
。
釋
此
伽
他
，
如

《
〔瑜
伽
師
地
論
〕
，攝
決
擇
 

分
》
說

，
由
八
種
相
，
證
阿
賴
耶
識
決
定
是
有
。
謂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〈

I

者
)
依
止
執
受
不
可
得
故
…
…
 

(八
者
〕
命
終
之
識
不
可
得
故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七
〇

I

 
〈中
〕
。

④
 

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如
是
已
安
立
阿
賴
耶
識
異
門
及
相
，
復
云
何
知
如
是
異
門
及
如
是
相
決
 

定
唯
在
阿
賴
耶
識
(而
)
非
於
轉
識
？

(答
〕
：
由
若
遠
離
如
是
安
立
阿
賴
耶
識
，
雜
染
、
清
淨
皆
不
得
 

成
：
謂
煩
惱
雜
染
、
若
業
雜
染
、
若
生
雜
染
皆
不
成
故
；
世
間
清
淨
、
出
世
清
淨
亦
不
成
故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
I

三
五
(中
〕
。
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至
卷
三
(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三
三
〇

(中
)
至
頁
三
三
三
(下
〕
〕 

及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至
卷
三
(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，頁
三
九

I

 
〈上
)
至
頁
三
九
四
(中
〕
〕 

均
有
詳
盡
的
疏
釋
。

⑤
 

金
陵
版
作
「後
心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」
，
今
依
韓
鏡
清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三
.頁

I

三
二
三
注
⑤
 

改
為
「彼
心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」
。
又

《大
正
藏
》
所
校
，
亦
疑
「後
心
」
或
作
「彼
心
」
。

⑥
 

慧

沼

《唯
識
了
義
燈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初
生
、
明
了
、
業
用
三
義
，
此
論
中
無
。
趣
生
、
壽
識
、
互
緣
、
依
 

食
及
心
染
淨
，
此
之
五
種
彼
論
非
有
。
餘

〔之
執
受
、
種
子
、
身
受
、
無
心
定
、
命
終
〉
五

(種
則
《瑜



伽
師
地
論
》

、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
、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與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共
同
，
然
互
(有
) 

廣
略
〈的
差
別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七
三
二
(下
〕
。

⑦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或
順
解

脱

分
』
等

至

『順
清
淨
故
』
者

，
然
解
脫
分
、
決
擇
分
既
是
 

有
漏
，
皆
得
名
為
『雜
染
法
』
也
；
然
解
脫
分
、
決
擇
分
亦
得
假
名
『道
諦
』
，
以
能
順
無
漏
故
，
猶
如
 

憂

、
苦
亦
假
名
無
漏
；
若
憂
能
深
緣
解
脫
，
若
苦
能
親
所
引
生
(解
脫
〕
，
今
亦
爾
也
。
」

見

《卍
續
藏
 
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七
七
。

⑧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分
位
之
中
有
清
淨
無
漏
種
故
』
者

，
即
是
以
入
聖
初
果
或
初
地
以
上
 

有
漏
、
無
漏
間
雜
生
起
名
『分
位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⑨
 
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或
諸
法
種
子
之
所
集
起
(名
心
〕
』
者

，
若

《
〔述
記
)
疏
》
中
前
 

解
心
，
即
不
取
種
子
，
唯
取
第
八
識
現
行
，
是
種
子
集
起
處
所
，
猶
如
前
云
之
處
故
。
今
唯
取
現
行
第
八
 

識

名
之
為
『心
』

。
此
解
即
通
有
漏
、
無
漏
；
無
漏
位
亦
唯
取
第
八
識
現
行
識
名
『心
』
也

。
若

《
(述
 

記
)
疏
》
中
後
解
，
即
唯
取
識
中
種
子
名
為
心
，
即
不
取
現
行
第
八
識
名
『心
』
。
心
是
種
集
起
生
，
由
 

善

、
惡
業
種
為
增
上
緣
，
名
言
種
為
因
緣
，
集

I

處
生
，
八
識
現
行
(為
)
果

。
」
同
見
注
⑦
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前
約
所
集
起
處
名
『心
』
；
此
約
業
種
、
親
種
所
集
生
者
名
『心
』
，
雖



同
第
八
(識
〕
，
據
義
解
別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‘頁
八
五
九
。

⑩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無
漏
識
者
，
無
漏
集
起
』
者

，
無
漏
之
心
雖
無
業
種
，
唯
無
漏
親
種
 

之
所
集
起
也
，
準
此
後
解
，
亦
通
無
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⑪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理
爽
前
經
』
者

，

『爽』

者

，
失
也
，
理
失
前
經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 
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七
八
。

⑫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「若
無
阿
賴
耶
識
(而
)
有
種
子
(集
起
〕
性

，
不
應
道
理
。
謂
…
…
彼
諸
 

(六
)
識
長
時
間
斷
，
不
應
相
續
長
時
流
轉
(故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五
七
九
(中

、
下
〕
。 

⑬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「又
心
相
續
長
時
間
斷
，
經
久
流
轉
不
息
，
是
故
轉
識
能
持
種
子
， 

不
應
道
理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七
〇
| 
〔下
〕
。

此
句
引
文
，
《述
記
》
原
作
「不
應
經
文
流
轉
不
息
」
，
今
依
《雜
集
論
》
原
文
改
正
為
「經
久
」
。 

⑭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又
心
相
續
長
時
間
斷
』
乃
至
『經
久
流
轉
不
息
』
者

，
前
六
識
或
入
 

無
想
定
長
時
間
斷
，
後
還
相
續
，
流
轉
不
息
，
皆
由
有
第
八
識
故
。
…
…
意
顯
第
八
識
相
續
，
長
時
不
間
 

斷

，
又
經
久
流
轉
不
息
者
，
方
能
持
種
子
；
若
在
(前
)
六
識
不
相
續
、
不
長
時
、
又
間
斷
、
不
得
經
久
， 

故
亦
不
能
持
種
子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



⑮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大
乘
命
終
受
生
，
即
悶
絕
攝
』
者

，
然
準
下
論
文
立
五
位
無
心

：I 

(者
)
無
想
天
、
二

(者
)
無
想
定
、
三

(者
)
滅
盡
定
、
四

(者
)
睡
眠
、
五

(者
昏
迷
)
悶
絕
；
然
 

『命
終
、
受
生
』
皆
悶
絕
中
攝
。
然

『悶
』
即
是
二
十
四
種
『觸
』
中

(之
)
悶
攝
，
即
是
有
心
時
，
或
 

被
餘
杖
棒
擊
觸
身
根
還
即
(昏
迷
之
)
悶
也
。
若
有
心
時
即
名
『悶
』
，
若
無
心
時
亦
假
名
『悶
』
，
即
由
 

前
有
心
時
悶
之
所
引
生
故
，
故
無
心
已
去
，
亦
名
為
『悶
』
，
猶
如
睡
眠
，
若
有
心
時
睡
，
名

『睡
』
，
若
 

熟
睡
雖
無
心
，
亦

(名
)
為

『睡
』
，
即
由

『有
心
時
睡
』
方
引
起
『無
心
時
睡
』
，
即
似
彼
，
故
得
彼
 

名
；
今

此

『無
心
時
悶
』
亦
爾
，
如
下
解
『睡
眠
』
中
說
。
若
欲
界
即
有
『悶
觸
』
，
由
有
違
緣
故
；
若
 

(色

、
無
色
彼
)
上
二
界
，
即
無
『悶
觸
』
。
若

(色

、
欲
彼
〕
下
二
界
所
有
『受
生
、
命
終
』
亦
是
『悶
 

絕
』
中
攝
故
。
然
小
乘
即
『命
終
、
受
生
』
皆
有
心
也
；
大
乘
中
立
五
位
無
心
，
即

『受
生
、
命
終
』
皆
 

是

『悶
絕
』
中
攝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

⑯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經
部
六
識
不
俱
時
有
』
乃
至
『是
義
之
本
』
者

，
若
經
部
本
計
，
六
 

識
不
俱
時
有
，
眼
識
自
熏
眼
識
，
餘
亦
爾
，
名

『自
熏
』
。
大
眾
部
雖
(許
)
六
識
俱
時
有
，
(但
〕
無
 

熏
習
。
設
經
部
(許
)
六
識
俱
時
(而
有
〕
亦
不
成
熏
習
義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

⑰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「又
諸
轉
識
定
非
(是
)
所
熏
(體
〕
，
以
彼
六
識
無
定
相
應
。
何
以



故
？
以
三
差
別
互
相
違
故
；
若
六
轉
識
定
俱
有
者
，
不
應
所
依
、
所
緣
、
作
意
三
種
各
別
；
以
各
別
故
， 

六
種
轉
識
不
定
俱
生
；
不
俱
生
故
，
無
定
相
應
；
無
相
應
故
，
何
有
所
熏
、
能
熏
之
性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三

I

，頁
三
八
九
(下
〕
。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《攝
論
》
第
二
無
性
解
云
…
…
』
者

，
無
性
設
破
經
部
(執
)
六
識
俱
 

時
更
互
熏
(習
)
者

，
(由
〕
三
因
故
，
(六
轉
識
)
不
得
更
互
相
熏
：

I

〔者
)
所
依
別
：
眼
識
(唯
 

依
)
眼
根
，
耳
識
(唯
依
〕
耳
根
等
。
二

(者
)
所
緣
別
：
眼

識

(唯
)
緣

色

(境
〕
，
耳
識
(唯
)
緣
 

聲

(境
〕
。
三

(者
)
作
意
別
，
眼
識
中
作
意
(唯
)
能
警
眼
識
；
耳
識
作
意
(唯
)
能
警
耳
識
生
。
此
 

三
種
既
各
別
，
無
相
應
義
，
如
何
六
識
更
互
相
熏
？
我
大
乘
(之
)
餘
識
同
依
(第
八
〕
本
識
，
即
所
依
 

同

，
又
與
本
識
不

I

不
異
故
而
成
熏
習
，
故
無
過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
《攝
論
》
第
二
』
至

『無
相
應
義
』
者

，
夫
能
、
所
熏
，
同
時
同
處
、 

不
即
不
離
，
名
曰
『相
應
』
。
此
六
轉
識
根
、
境
等
別
，
無
相
應
義
，
故
不
可
說
『互
相
熏
』
也

。
」
見
 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〇

。

⑱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「六

(轉
)
識
無
相
應
者
，
謂
彼
諸
(轉
)
識
…
…
三
差
別
相
違
者
，
謂
 

彼
諸
識
別
別
所
依
，
別
別
所
緣
，
別
別
作
意
；
復
有
餘
義
，
別
別
行
相

I

 I

轉
故
。
譬
喻
論
師
欲
令
前
念



熏
於
後
念
，
為
遮
彼
故
，
說
言
二
念
不
得
俱
有
，
無
二
剎
那

I

時
而
有
俱
生
俱
滅
熏
習
住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三
三
〇

〔上
〕
。

⑲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世

親

《攝
論
》
』
乃
至
『非
極
成
因
』
者

，
世
親
亦
破
經
部
，
更
加
 

『行
相
別
』
，
六
識
各
各
行
相
別
(異
〕
，
不
能
更
互
(相
)
熏

，
然

《
〔述
記
〕
》
疏
文
中
言
『此
不
成
 

因

，
第
八
、
六
識
等
皆
是
』
，
疏
言
彈
云
：
若
六
識
行
相
各
別
，
故
不
得
成
熏
(習
)
者

，
其
本
識
與
六
 

(轉
)
識
亦
行
相
各
別
，
(亦
〕
應
不
能
熏
(習
〕
。
又
八
識
所
依
根
各
殊
，
謂

(如
)
前
五
識
有
色
根
、 

分
別
根
等
四
根
；
第
六
(識
)
有
染
淨
等
二
根
；
乃
至
第
八
識
唯
有
第
七
(彼

〕I

 
〔末
那
)
識
以
為
根
， 

亦

(是
)
所
依
別
，
應
不
得
熏
，
故

今

(窺
基
〕
疏
主
，
若
天
親
，
(若
〕
無
性
釋
俱
不
取
之
，
總
皆
彈
 

斥
也
。
若

(如
)
前

(以
)
根

、
境
各
別
為
因
，
今

言

(以
)
行
相
各
別
(為
因
〕
，
將
以
何
(法
)
為
 

同
喻
？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七
九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又
無
同
喻
，
非
極
成
因
』
者

，
若

以

『根

、
境
等
各
別
(故
〕
』 

(以
)
為
因
，
即
無
同
喻
。
言

『非
極
成
因
』
者

，
非
是
立
敵
不
共
許
，
故
名

『非
極
成
』
。
但
以
有
過
 

名

『非
極
成
』

(者

，
則
)
此
有
何
過
？
即
六
、
八
等
俱
時
有
熏
，
為

(有
)
不
定
(因
)
過

。
」
同
見
 

前
注
。



⑳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秘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「
『此
中
言
』
至

『互
相
熏
故
』
者

，
此
中
論
言
『根
』
、
『境
』
、 

『作
意
』
即

是

《攝
論
》
以

(彼
根
、
境

、
作
意
〕
三

(者
)
差
別
，
互
相
違
也
。
…
…

『熏
』
字

，
恐
 

錯

，
合
為
『違
』
字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七
九
(下
〕
。

㉑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
《攝
論
》
唯
有
此
中

I

因
』
者

，
此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(合
舉
 

有
間
斷
、
彼
此
別
異
、
易
脫
易
起
、
不
堅
住
等
)
四
因
；
彼

(
《攝
論
》
則
)
但
有
此
『根

、
境

、
作
意
 

類
別
』

〔

I

〕
因
也
。
問
：
按
彼
論
意
，
以

『無
相
應
』
而
為
因
義
，
豈
不
相
違
？
答
：

『無
相
應
』
者
 

是
彼
正
因
，
『根

、
境
等
別
』
是

(證
成
『無
相
應
』
之
)

『因
因
』
。
當
此
正
因
據
成
(於
)
因
因
， 

亦
無
失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㉒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秘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前
解
(設
破
經
部
六
識
)
俱
時
受
熏
』
者

，
即
前
標
示
『此
破
經
 

部
設
許
六
(識
)
俱

(有
熏
習
故
〕
』
至

『令
不
得
互
相
熏
』
，
總
是
前
解
，
同

《攝
論
》
也

。
中
間
引
 

彼
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為
證
，
難
彼
六
識
不
互
相
熏
。
『今
解
但
遮
六
識
體
非
受
熏
等
』
者

，
即
前
說
云
 

『或
如
他
(身
〕
、
自
身
等
』
已
下
是
也
。
唯
依
此
論
，
不
取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，
故

《疏

(述
記
〕
》 

結
云
『不
同
無
性
』
、
『不
作
此
解
，
自
為
不
定
』
者

。
問
：
『八
識
三
別
』
，
第
八
識
體
應
非
受
熏
，
豈
 

非
過
耶
？
答
：
由
有
此
失
，
故

《
〈述
記
)
疏
》
下
云
：
『又
六
與
八
，
非

I

向
異
，
(依
之
而
起
，
故
許



相
應
；
彼
六
不
然
，
故
無
自
失
〕
』
，
意
簡
前
失
。
若
準
此
簡
，
亦
乃
遮
彼
『互
相
熏
量
(之
所
謂
)
不
 

定
過
』
也

。
由
是
兩
釋
，
理
皆
通
矣
，
故

《
〈述
記
)
疏
》
不
判
二
解
優
劣
。
問
：
八
識
云
何
互
相
熏
耶
？
 

答
：
能

、
所
相
藉
，
名
之
為
『互
』
，
非
是
遍
為
能
熏
、
所
熏
名
為
『互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⑳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今
解
』
但
至

『
(體
〕
非
受
熏
』
等
者
，
前
解
約
六
識
俱
時
相
望
， 

彼
此
根
、
境
各
別
，
故
不
可
相
熏
。
今
解
約
六
識
中

，I

 I

識
體
自
根
、
境
不
恒
俱
有
，
非
如
第
八
(識
) 

根
等
常
有
，
故
此
六
識
不
可
受
熏
。
前
疏
家
解
，
雖
以
自
(身
〕
、
他

(身
)
六
識
為
同
喻
，
然
有
自
身
 

六

(識
與
第
)
八

(識
)
為
不
定
過
。
然
今
此
解
亦
無
同
喻
，
但
且
直
責
(而
已
〕
。
」
同
見
注

⑰

。 
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前
解
者
，
即
是
(玄
奘
〕
三
藏
解
，
即
前
文
云
『此
中
言
根
、
境

、
作
 

意
即
三
差
別
』
乃
至
『不
爾
，
此
言
說
之
何
益
』
。
…
…
今
解
者
，
即

(窺
基
〕
疏
主
即
文
中
解
云
『今
 

解
但
遮
六
識
體
非
受
熏
』
乃
至
『非
識
恒
起
，
故
無
熏
習
』
者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七
九
。

㉓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
：「『

I

 
、
三
性
善
等
位
，
互
相
望
起
』
者

，
《瑜
伽
(師
地
〕
論
》
亦
破
經
 

部
六
識
前
後
熏
，
且
如
前
念
是
善
心
，
後
念
不
善
心
，
(前
所
熏
善
〕
種
子
應
失
。
如
彼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 

論
》

(卷
五

I

〕
言

『善
心
無
間
不
善
生
，
不
善
無
間
善
心
生
』
，
無
記
亦
爾
。
」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 

〇

，頁
四
八
〇

。



㉔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二
、
三
界
位
謂
下
、
中
妙
界
心
互
相
望
起
』
者

，
且
如
身
在
欲
界
， 

引
得
上
界
定
；
前
念
是
欲
界
心
，
後
念
是
上
界
心
，
或
引
是
無
色
界
心
，
則
應
前
念
欲
界
心
熏
後
念
色
界
 

心

，
或
前
色
界
心
後
念
熏
無
色
界
心
。
三
界
便
成
雜
(亂
〕
。
『三

、
有
漏
、
無
漏
互
相
望
起
』
者

，
前
 

念
有
漏
心
熏
後
念
無
漏
心
，
或
應
此
即
是
有
漏
熏
無
漏
，
無
漏
熏
有
漏
耶
？

『四

、
世
出
世
位
互
相
望
起
』 

者

，
前
念
世
(間
)
心
熏
後
念
出
世
(間
)
心

。
又

《瑜
伽
(師
地
〕
論
》
說
經
部
有
三
種
受
熏
：

I

者

、 

六
識
，
二
者
、
五
根
，
三
者
、
四
大
種
皆
受
熏
。
若
欲
、
色
界
，
即
六
識
、
五
根
受
熏
，
無
色
界
六
識
受
 

熏

，
若
入
無
心
定
，
即
四
大
種
受
熏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由
此
後
得
智
雖
體
無
漏
，
既
不
證
真
(如
〕
，
但
可
名
世
(間
法
〕
。
故
 

(有
漏
無
漏
、
世
出
世
間
彼
〕
二
門
別
。
」
同
見
注

⑰

。

㉕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秘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言
善
等
類
別
，
易
脫
起
故
』
者

，
按

《瑜
伽
(師
地
〕
論
》

(卷
) 

五
十

I

云
：

『若
無
阿
賴
耶
識
(而
)
有
種
子
性
，
不
應
道
理
，
謂
六
識
身
展
轉
異
故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從
 

善
無
間
不
善
性
生
，
不
善
無
間
復
善
性
生
，
從

(善

、
不
善
〕
二
無
間
無
記
性
生
，
劣
界
無
間
中
界
生
， 

中
界
無
間
妙
界
生
，
如
是
妙
界
無
間
乃
至
劣
界
生
，
有
漏
無
間
無
漏
生
，
無
漏
無
間
有
漏
生
，
世
間
無
間
 

出
世
間
生
，
出
世
無
間
世
間
生
。
』
」
同
見
注

⑳

。



⑳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如
電
光
(等
〕
』
者

，
然
電
光
亦
有
『易
脫
』

(義
〕
。
其
電
光
起
 

時

，
或
大
或
小
，
或
東
邊
起
，
或
西
邊
起
，
有
不
起
之
時
，
說

『電
光
而
易
脫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㉓
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何
故
若
無
阿
賴
耶
識
有
種
子
性
不
應
道
理
？
謂
六
識
身
展
轉
異
故
，
所
 

以
者
何
？
從
善
無
間
不
善
性
生
，
不
善
無
間
復
善
性
生
，
從

(善

、
不
善
〕
二
無
間
無
記
性
生
，
劣
界
無
 

間
中
界
生
，
中
界
無
間
妙
界
生
，
如
是
妙
界
無
間
乃
至
劣
界
生
。
有
漏
無
間
無
漏
生
，
無
漏
無
間
有
漏
生
。 

世
間
無
間
出
世
生
，
出
世
無
間
世
間
生
。
非
如
是
相
有
種
子
性
應
正
道
理
。
又
彼
諸
識
長
時
間
斷
，
不
應
 

相
續
長
時
流
轉
，
是
故
此
亦
不
應
道
理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I頁
五
七
九
(中
〕
。
又

《顯
揚
聖
 

教
論
》
卷
十
七
亦
載
。

㉗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以
根
、
境
等
不
成
量
故
，
此
無
所
遮
，
或

『

I

類
』
言

，
義
亦
簡
彼
』 

者

，
前
論
文
云
：

『根

、
境

、
作
意
』
為
因
，
無
有
同
喻
，
不
成
比
喻
；
今
此
後
論
文
，
故
不
遮
簡
也
；
 

或
論
文
言
『

I

類
』
亦
簡
卻
『根

、
境
等
』
非

I

類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㉓
。

㉘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然
以
苣
藤
可
為
熏
習
，
文
但
明
舉
，
遂
義
合
云
…
…
』
者

，
論
文
分
明
 

舉
者
，
『可
熏
』
宗
法
，
以
苣
藤
可
熏
故
。
苣
藤
不
能
持
種
，
亦
非
是
染
、
淨
種
所
集
起
故
，
論
文
不
說
 

『持
種
』
及

『所
集
起
心
』
，，宗
法
義
理
含
取
集
心
義
，
亦
得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⑳

。



㉙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云
：
「菩
提
是
佛
之
智
德
，
涅
槃
是
佛
之
斷
德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般
若
波
羅
蜜
多
心
經
(導
 

讀
〕
》
頁
五
八
。
按
：

《三
藏
法
要
》
所
載
：
「斷
」
即
斷
除
，
謂
斷
惑
業
淨
盡
，
隨
所
調
伏
眾
生
之
處
， 

惡
不
能
染
，
縱
任
自
在
，
無
有
累
縛
是
名
「斷
德
」
。
故
今
言
「涅
槃
由
斷
得
」
其
意
依
此
而
說
。
其
實
 

「生
死
」
是
由
所
熏
染
業
種
子
所
「感
得
」
，
不
能
言
「斷
得
」
。

㉚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第
十
』
者

，
即
下
(文
卷
四
)
第

十

(作
染
、
淨
心
〕
證
中
言
：
若
 

無
此
識
(持
煩
惱
種
〕
，
(則
三
〕
界

(九
)
地
往
還
，
無
所
熏
識
，
皆
不
得
成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㉓
。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「若
無
此
識
持
煩
惱
種
，
(十
〕
界

、
(九
〕
地
往
還
無
染
心
，
後
諸
煩
惱
起
， 

皆
應
無
因
，餘
法
不
能
持
彼
種
故
，
過
去
、未
來
非
實
有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十
八
(下
〕
。

㉟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如
五
十

I

末
敍
』
者

，
如

《瑜

伽

(師
地
〕
論
》
謂

『經
部
師
有
三
 

法
持
種
』
：

I

云
：
唯
取
四
大
中
能
持
種
子
，
即
簡
去
所
造
五
塵
。
二
云
：
即
取
內
五
根
中
能
持
種
，
即
 

簡
去
外
五
塵
。
三

(云
〕
：
唯
心
王
中
能
持
種
，
即
簡
去
心
所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八

I

。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「謂
諸
『色
根

(及
)
根
依
(處
〕
』
及

『識
』
此
二
略
說
能
持

I

切
諸
 

法
種
子
。
〈

I

者
)
隨
逐
『色
根
』
有
諸
色
根
種
子
及
餘
色
法
種
子
(及
〕

I

切
心
、
心
所
等
種
子
。
(
二
 

者
)
若
隨
逐

『識』

，
有

I

切
識
種
子
及
餘
無
色
法
種
子
(及
)
諸
色
根
種
子
(及
)
所
餘
色
法
種
子
…
…



(三
者
〕
由

『大
種
色
』
，
二
種
種
子
所
隨
逐
故
，
謂

(四
)
大
種
(之
)
種
子
及
造
色
種
子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五
八
三
(中
〕
。

㉜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或
雖
不
相
應
彼
許
是
假
無
體
法
故
』
者

，
然
經
部
無
別
立
有
不
相
應
 

(行
法
〕
。
問
：
經
部
、
大
眾
部
等
各
各
(執
)
世
有
幾
種
不
相
應
行
蘊
？

(答
〕
：
如
前
大
眾
部
有
執
隨
 

眠
是
不
相
應
行
蘊
所
攝
，
即
取

I

切
煩
惱
上
隨
眠
是
大
眾
部
不
相
應
。
若
經
部
師
，
元
不
立
不
相
應
及
無
 

表
色
，
唯
立
自
餘
。
…
…

(又
)
如
經
部
師
在
(欲

、
色
彼
〕
下
二
界
中
，
先

已

(以
)
色

(蘊
)
中
持
 

種

，
後
時
生
無
色
界
，
即
瀉
色
中
種
子
而
在
心
中
，
又
先
心
中
持
種
，
後
入
無
心
位
，
即
瀉
心
中
種
子
以
 

在
色
(蘊
)
中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‘頁
四
八

I

。

㉝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此
中
不
取
』
至

『即
是
因
』
者

，
言
前
成
本
識
中
，
既
不
以
堅
性
為
 

宗
法
，
故
知
前
破
(六
)
轉
識
之
中
言
『不
堅
住
』
者

，
但
是
其
因
，
非
宗
法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⑰

。 

㉞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然
無
性
』
至

『熏
後
念
等
』
者

，
彼

《
(攝
大
乘
)
論

(釋
〕
》

(所
 

述
經
義
〕
前
已
被
破
，
六
識
、
(六
〕
根
等
各
別
，
不
得
俱
時
受
熏
，
故

彼

(經
部
〕
轉

計

(六
識
〕
前
 

(念
)
熏
後
念
，
故
說
言
『次
下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⑰

。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「若
言
前
念
熏
於
後
念
，
成
熏
習
者
，
此
義
不
然
，
以
其
二
念
不
俱
有



故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三
八
九
(下
〕
。

㉟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彼
論
據
計
唯
識
前
熏
後
』
乃
至
『故
前
後
異
也
』
者

，
彼
論
據
本
計
， 

唯
約
識
體
前
(念
識
〕
熏
於
後
(念
識
〉
，
此
論
中
，
今
據
(經
部
〕
末

(流
)
計

(執
〕
，
亦
無
識
類
中
 

前

(念
)
熏
於
後
(念
〕
。
今

言

『唯
識
』
者

，
然
彼
論
說
：
經
部
唯
言
識
中
受
熏
，
即
是
唯
識
也
。
彼
 

論
不
言
識
類
中
受
熏
。
若
此
《唯
識
論
》
中

，
即
說
經
部
六
識
類
中
受
熏
也
。
若
識
中
受
熏
，
即
是
經
部
 

本
計
；
若
言
識
類
中
受
熏
，
即
是
經
部
末
(流
的
〕
計

(執
〕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八

I

。 
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且
有
爾
所
熏
習
異
計
：
或
說
六
識
展
轉
相
熏
，
或
說
前
念
熏
於
後
念
， 

或
說
熏
識
剎
那
種
類
，
如
是

I
切
皆
不
應
理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，頁
三
八
九
。

㉟
智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論

『有
說
六
識
』
至

『而
類
無
別
』
者

，
然
準
諸
教
，
經
部
師
計
總
 

有
四
類
：

I

、
(根
)
本
經
部
許
內
六
根
是
所
熏
性
，
如

《瑜

伽

(師
地
〕
論
》

(卷
)
五
十

I

末
言
色
 

(根
)
持
種
，
隨
彼
言
也
，
如
前

(引
)
引
矣
。
又

《順
正
理
(論
〕
》
第
十
八
(卷
)
云
：
此
舊
隨
界
 

體
不
可
說
，
但
可
說
言
是
業
、
煩
惱
所
熏
六
處
，
感
餘
生
果
。
釋
曰
：

『隨
界
』
即
是
種
子
異
名
。
二
、 

六
識
展
轉
而
互
相
熏
。
三

、
前
念
熏
後
(念
〉
。
四

、
(識
〕
類
受
熏
。
無
性
《
(攝
大
乘
)
論

(釋
〕
》 

(卷
)
第
二
云
：
且
有
爾
所
熏
習
異
計
；
或
說
六
識
展
轉
相
熏
，
或
說
前
念
熏
於
後
念
，
或
說
熏
識
剎
那



種
類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〇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有
說
六
識
』
至

『而
類
無
別
』
者

，
此
師
所
計
識
之
體
事
前
後
二
念
 

或
善
或
染
雖
有
轉
變
，
而
識
之
類
(則
)
前
後
無
別
，
同

I

類
故
，
受
熏
持
種
。
無

性
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 

(釋
〕
》
第
二
卷
云
：
六
種
轉
識
，
或
二
剎
那
同

I

識
類
，
由
異
品
故
，
有
互
相
熏
習
，
彼
說
能
、
所
熏
 

別

，
名
為
『異
品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
I

。

⑰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如
瓶
、
衣
等
』
，
若
瓶
裏
即
能
持
彼
種
，
瓶
不
能
持
實
(內
)
種
；
若
 

衣

(則
)
能
受
(熏
)
香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㉟
。

⑳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

I

識
類
，
識
家
之
流
類
』
乃
至
『即
無
常
之
流
』
者

，
問
：
彼
計
二
 

類
有
何
別
？
答
：
若

『識
類
』
即
是
不
相
應
中
『眾
同
分
』
，
若

『剎
那
』
即
是
不
相
應
中
『時
』
也

。 

以
不
相
應
中
有
時
故
。
『無
常
之
流
』
者

，
經
部
計
前
心
是
無
常
熏
後
念
無
常
心
也
，
前
後
俱
無
常
故
， 

與
前
識
類
亦
相
似
也
，
即
後
念
心
是
前
念
心
之
流
類
，
故
言
『流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釋

㉟
。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「若
言
依
止
種
類
句
義
，
六
種
轉
識
(中
)
或
二
剎
那
(彼
此
〕
同

I 

識
類
，
或
剎
那
類
無
有
差
別
，
由
異
品
故
，
或
即
彼
識
，
或
彼
剎
那
有
相
熏
習
(而
)
非

I

切
者
，
此
不
 

應
理
，
種
類
例
餘
成
過
失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,頁
三
八
九
(上
〕
。


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若
謂
此
識
種
類
如
是
雖
不
相
應
，
然

(是
)
同

〔

I

〕
識
類
，
亦
得
 

相
熏
，
如
是
例
餘
應
成
過
失
，
謂
餘
種
類
例
亦
應
爾
，
以
眼
、
(耳
〕
等

根

(既
)
同

(為
)
淨
色
類
， 

亦
應
展
轉
更
互
相
熏
；
此
意
說
言
：
眼

、
耳
兩
根
同
有
淨
法
〈為
色
類
〕
，
二
淨
(色
根
〕
展
轉
應
互
相
 

熏

，
餘

(鼻

、
舌
等
根
)
亦
如
是
，
然
汝
不
許
，
(彼
等
)
雖
同
淨
法
，
異
相
續
故
，
不
得
相
熏
。
識
 

(類
)
亦
應
爾
，雖
同
(為
)
識
法
(類
〕
，
何
得
相
熏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，頁
三
三
〇

〈上
)
。

⑳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若
難
〈不
持
種
〕
』
至

『
〈便
有
)
違
宗
失
』
者

，
自
宗
佛
果
善
法
， 

亦
持
種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㉟
。

⑩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別
類
必
同
別
事
性
』
者

，
此
文
即
約
大
乘
中
『法
同
分
』
而
難
。
若
 

大
乘
中
『總
同
分
』
、
『趣
同
分
』
、
『生
同
分
』
皆
是
無
記
性
；
若

『界
同
分
』
即
通
三
性
。
若

『法
同
 

分
』
即
通
三
性
，
謂
善
法
上
(其
)
同
分
是
善
性
，
乃
至
不
善
、
無
記
亦
然
。
猶
如
生
、
(住

、
異

、
滅
) 

四
相
，
四
相
屬
所
相
有
為
法
，
其
四
相
亦
通
三
性
。
若
論
文
言
『有
情
類
』
可
許
是
『有
情
同
分
』
，
既
 

今
論
文
言
『別
類
』
者

，
即
是
別
法
上
(之
)
『法
同
分
』
。
今
難
曰
：
其
別
類
若
如
來
大
乘
『總
同
 

分
』
，
及
如
小
乘
『總
同
分
』
，
可
許
識
類
是
無
記
性
而
受
於
熏
；
其
別
類
既
是
『法
同
分
』
，
即

『法
同
 

分
』
屬
於
善
等
別
事
，
亦
通
三
性
，
既

『法
同
分
』
通
三
性
，
如
何
能
受
熏
也
。
…
…
問
：
何
故
大
乘
中



『趣
同
分
』
、
『生
同
分
』
即
是
無
記
性
；
其

『界
同
分
』
及

『法
同
分
』
即
通
三
性
，
有
何
所
以
？
答
： 

若

『趣
生
同
分
』
即
是
異
熟
；
若

『法
同
分
』
即
是
等
流
。
」
同
見
注

㉟
。

@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為
辯
所
熏
，
故

說

『堅

(住
性
〕
』
等

，
若
法
相
續
，
隨
轉
堅
住
， 

如
苣
藤
等
，
乃
為
所
熏
，
非
不
堅
住
，
猶
如
聲
等
。
…
…
若
言
依
止
『
〔識
之
)
種
類
』
句
義
…
…
有
相
熏
 

習
…
…
此
不
應
理
，
(以

識

之

)
種
類
』
例

(同
六
識
乃
至
聲
等
)
餘

法

(有
間
斷
故
，
非
堅
住
 

故

，
執
能
受
熏
等
〕
成
過
失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，頁
三
八
九
(中

、
下
〕
。
世
親
的
《攝
論
 

釋
》
其
義
亦
相
近
。

㉜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阿
羅
漢
』
至

『無
漏
法
熏
』
者

，
問
：
準
疏
中
判
，
或
據
自
身
凡
、 

聖
前
後
〔心
識
〕
，
或
約
他
、
自
凡
、
聖

(心
識
彼
此
)
相
熏
，
有
何
所
以
為
斯
難
耶
？
答
：
由

(經
部
〕 

本
計
識
二
念
不
俱
，
無
相
應
義
，
被
大
乘
破
，
熏
習
不
成
，
故

(經
部
〕
末

(流
異
師
)
計

(執
識
〉
類

， 

(謂
)前
後
(剎
那
雖
是
)
二
識
而
(其
識
〕類
是
(同
〕

I
；

(識
)類
是
(同
〕

I

故

，
前
識
熏
 

(識
)類
，能
熏
(與
)所
熏
(便
)無

『不
俱
』
(之
)失
。能

(熏
與
〕所
(熏
，其
)依

(雖
) 

別

，
亦
得
名
為
能
、
所
熏
二
；
又
識
類
離
識
而
無
別
體
，
亦
得
名
為
前
熏
(於
)
後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〇

〔下
〕
。



⑬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聖

、
異
生
心
識
類
同
故
，
前
成
凡
夫
，
後
成
阿
羅
漢
』
者

，
此
約

I 

人

(今
世
〕
身
上
，
初
在
(修
煖
、
頂

、
忍

、
世
第

I

法
)
四
善
根
(四
力
行
之
凡
夫
位
〕
，
此
人
(於
) 

現
(世
之
〕身
上
而
(復
)得
有
學
果
，其
後
時
不
經
生
(死
)即
(身
而
〕得
(阿
)羅
漢
(無
學
聖
) 

果
，應
後
時
(阿
)羅
漢
無
漏
(識
)
而
熏
前
(時
)有
學
無
漏
(識
)及
前
凡
夫
有
漏
(識
能
〕熏
後
 

(無
漏
識
)
亦
然
。
或
是

(多
世
〕
異
身
者
…
…
亦
然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八
二
。

㉞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又
眼
等
根
或
所
餘
法
』
乃
至
『根
法
類
同
應
互
相
熏
』
者

，
為
難
前
 

識

(可
)
熏
彼
(後
)
念

(識
)
類

，
名
互
相
熏
。
令
識
同
類
更
互
相
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⑮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下
徵
根
法
，
謂
眼
等
根
及
所
餘
法
』
乃
至
『然
汝
不
許
』
者

，
今
難
 

曰
：
若
識
類
同
故
，
即
許
互
相
熏
，
識
中
即
有
前
念
等
無
間
緣
『意
根
』
，
即
許
『前
念
意
根
』
為
能
熏
， 

熏
種
在
『後
念
意
根
』
中

。
其

『五
色
根
』
今
與
『意
根
』
亦

『根
類
』

(相
)
同

，
亦
應
『前
念
五
根
』 

(能
)
為
能
熏
，
熏
種
在
『後
念
五
根
』
中

，
其
五
色
根
亦
是
互
相
熏
。
舊
云
『次
第
滅
意
根
』
，
今
云
 

『等
無
間
意
根
』
。
…
…

(又
)
其
識
蘊
即
許
前
念
熏
後
(念

，
則
色
、
受
等
〕
餘
四
蘊
與
識
蘊
既
是
『法
 

類
』
同
故
，
其

(餘
)
四
蘊
亦
應
前
後
念
相
熏
。
又
如
十
八
界
皆
『法

(類
〕
』
故

，
其

『七
心
界
(六
 

識
加
意
根
〕
』
是

『法
類
』
故

，
即
許
前
念
熏
後
念
，
餘
外
五
塵
及
餘
心
所
法
，
與

『七
心
界
』
法
類
既



同

，
亦
應
前
念
熏
後
念
也
。
或

『信

、
(精
進
、
念

、
正

、
慧
)
等
五
根
』
與

『意
根
』
亦

是

『根
類
』 

同
故
，
亦
應
前
念
熏
後
念
，
何
故
唯
許
心
王
受
熏
，
不
許
心
所
亦
受
熏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⑬
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或
信
等
餘
法
』
至

『法
類
同
』
者

，
謂
信
、
(精
進
、
念

、
正

、
慧
) 

等
五
根
與
眼
等
根
，
俱
是
『根

(類
〕
』
故

，
『眼
等
根
法
』
與

『六
塵
非
根
之
法
』
，
俱
是
『法

(類
〕
』 

故

，
應
互
相
熏
，
此
難
意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
I

。

⑯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阿
羅
漢
心
不
出
識
類
，
彼
亦
應
是
不
善
所
熏
，
(同
〕

I

類
法
故
。
或
 

『類
例
餘
成
過
失
』
者

，
是
例
(同
)
餘

類

(則
)
有
過
失
義
，
此
義
云
何
？
謂
眼
等
根
清
淨
色
性
，
皆
 

『根
』
種
類
之
所
隨
逐
，
意
根
亦
應
成
造
色
性
，
『根
』
義
等
(同
)
故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 

頁
三
八
九
(下
〕
。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應
意
根
成
造
色
』
乃
至
『根
類
同
故
』
者

，
彼

《攝
論
》
破
云
： 

若

『等
無
間
意
根
』
與

『五

(色
)
根
』
根
類
同
故
，
即
許
前
念
意
根
熏
後
念
意
根
中
種
；
亦
應
『五
根
』 

根
類
同
故
，
前
念
熏
後
(念
〕
，
其

『五
色
根
』
，
即
是
『造
色
』
性

，
『等
無
間
意
根
』
亦
與

『五
色
 

根
』
根
類
同
故
，
『等
無
間
意
根
』
亦
應
是
『造
色
』
性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八
三
。 

@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譬
喻
論
師
欲
令
前
念
熏
於
後
念
，
為
遮
彼
故
，
說

言

『
二
念
不
得
俱



有
』
，
(按
：
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》
頌
言
『二
念
不
俱
有
』
〕
，無

(有
心
識
於
)
二
剎
那

I

時
而
有
， 

(二
心
識
現
行
必
須
)俱
生
俱
滅
，
(其
〕熏
習
(始
得
〕住
故
。」
見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三
三
 

0
 1)0

⑱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文

，
見
注

㉞
。

《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十
六
云
：
「謂
或
有
執
心
、
心
所
法
前
後
而
生
，
非

I

時
起
。
如
譬
喻
者
 

彼
作
是
說
：
心

、
心
所
法
依
諸
因
緣
，
前
後
而
生
，
譬
如
商
侶
涉
險
隘
路

，I

 I

而
度
，
無
二
並
行
。
心

、 

心
所
法
亦
復
如
是
，
(必
須
有
待
〕
眾
緣
和
合
，

I
I

而
生
，
所
得
眾
緣
各
有
異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二
七
，頁
七
九
(下
〉
。

⑲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此
有
三
種
：

I

、
鳩
摩
羅
多
^
^
^
邑
^
己

』
乃
至
『其
實
總
是

|

 

種
經
部
』
者

，
《
(順
〕
正
理
論
》
言
室
利
羅
多
(

0̂'
「一
^̂
3̂
)
經
部
師
以
為
上
座
；
不
是
上
座
部
之
『上
 

座
』
。
然
室
利
羅
多
造
經
部
毘
婆
沙
(論
〕
；

『毘
婆
沙
(吾
孟
品
)
』
者

，
『毘

(公
)
』
云
異
也
，
廣
 

也

，
勝
也
；

『婆
沙
(妄

货

⑩
)

』
者

，
則
名
廣
說
、
勝
說
、
異
說
也
。
…
…

I

人
所
造
(亦
)得
(名
) 

『毘
婆
沙
』
，
(以
於
〉

I

義
中
，
即
有
十
解
、
五
解
，
亦
得
名
『異
說
』

(故
)
也

。
此
方
(漢
地
〕
唯
 

有
薩
婆
多
宗
(說

I

切
有
部
〕中
(的
)毘
婆
沙
(論
〕
，而
無
經
部
(的
)毘
婆
沙
(論
〕
。」
見
《卍


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頁
四
八
三
。

㉚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此
文
』
至

『異
性
』
等
者
，
論
中
但
言
『若
事
若
類
前
後
二
念
非
互
 

相
熏
者
』
，
今
文
外
破
云
：
如
前
念
善
不
可
熏
後
念
惡
，
或
前
念
無
記
不
可
熏
後
念
善
、
惡
等
也
。
言

『後
 

無
記
可
熏
』
者

，
且
約
無
記
是
可
熏
性
(無
過
而
言
〕
，
非
是
後
念
(心
)
實

(可
)
受
前
(念
心
而
受
) 

熏

(也
〕
。」
同
見
注

㉟
。

㉛
無

著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若
復
有
執
色
心
無
間
，
是
諸
法
種
子
，
此
不
得
成
，
如
前
已
說
。
」
見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 
,頁

I

三
七
(上
〕
。

㉜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以
經
為
量
者
，
故
言
經
部
』
者

，
此
上
座
部
自
有
經
部
，
不
是
《俱
 

舍
論
》
中
經
部
師
耶
(也
〕
。」
同
見
注

⑲

。
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若
復
有
執
者
，
謂
經
部
師
作
如
是
執
：
色

、
心
無
間
生
者
，
謂
諸
色
、 

心
前
後
次
第
相
續
而
生
，
是
諸
法
種
子
者
，
是
諸
有
為
能
生
因
性
，
謂
彼
執
言
從
前
剎
那
色
，
後
剎
那
色
 

無
間
而
生
；
從
前
剎
那
心
，
後
剎
那
心
及
相
應
(心
所
〕
法
無
間
而
生
。
此
中
因
果
道
理
成
就
，
何
用
復
 

計
阿
賴
耶
識
是
諸
法
因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 
,頁
三
九
六
(中
〕
。

㉞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此
不
得
成
，
如
前
已
說
，
如
說
二
念
不
俱
(時
而
〕
有

，
(不
得
熏



習
)
…
…
等
是
故
色
、
心
前
後
相
生
，
但
應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及
增
上
緣
(而
)
無
有
因
緣
(義
〕
。
」
同

前
注
。

㉞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論
曰
：
『又
從
無
色
(界
或
〕
無
想
天
沒
，
滅

(盡
)
定
等
出
，
不
應
 

道
理
。
』
…
…

(釋
曰
〕
：
復
有
何
過
？
謂
無
色
(界
)
沒

，
色
界
生
時
，
前
色
種
子
能
生
今
色
，
理
不
得
 

成
，
(色
〕久
斷
滅
故
。
(又
〕從
無
想
(定
)沒
，心
想
生
時
，及
滅
(盡
)定
等
出
(定
而
〕心
 

(復
)
生
時
，
前
心
種
子
能
生
後
心
皆
不
應
理
，
(以
〕
久
斷
滅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，頁
三
 

九
六
(下
〕
。

㉟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極
成
言
簡
佛
為
不
定
，
彼
不
極
成
故
』
者

，
若
薩
婆
(多
)
等
諸
 

(小
)
乘
計
佛
學
二
乘
同
入
無
餘
(依
)
涅
槃
，
滅
身
、
智
故
。
若
大
乘
亦
共
許
二
乘
入
無
餘
(依
)
涅
 

槃

，
然
大
乘
佛
即
不
許
入
涅
槃
也
(言
：
大
乘
不
許
佛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〕
，
即

(佛
入
、
不
入
涅
槃
)
不
 

應
成
(為
『極
成
』
之
說
〕
。若
不
言
『極
成
』
簡
者
，
(外
人
可
作
〕不
定
(難
〕
：
『為
如
佛
能
為
 

因

，
故
即
入
涅
槃
耶
？
為
如
前
前
(心
)
許
能
為
因
，
故
二
乘
人
不
得
入
涅
槃
耶
？
』
今

者

(以
)
『極
 

成
』
言
簡
，
故
無
過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㉜
。
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又
若
離
其
俱
生
俱
滅
攝
受
種
子
相
應
道
理
，
但
執
『唯
有
前
剎
那
心



能
為
種
子
引
生
無
間
後
剎
那
心
』
，
即
阿
羅
漢
後
心
不
成
，
(彼
無
體
之
後
心
)
不
應
得
入
無
有
餘
依
妙
涅
 

槃
界
。
由
最
後
心
能
為
種
子
、
等
無
間
緣
，
生
餘
心
故
，
如
是
即
應
無
無
餘
依
妙
涅
槃
界
。
是
故
色
、
心
 

前
後
相
生
，
但
應
容
有
等
無
間
緣
及
增
上
緣
，無
有
因
緣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頁
三
九
六
(下
〕
。

㉟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前
解
是
本
』
者

，
即
是
(玄
奘
〕
三
藏
(法
)
師
解
。
謂

《疏
》
中
 

言

『自
下
經
部
諸
師
既
見
上
座
被
此
難
已
，
更
方
轉
計
』
等
疏
文
，
即
是
(玄
奘
〕
三
藏
(法
)
師
解
；
 

若

(如
)
疏
中
後
解
，
即
是
疏
主
(窺
基
法
師
)
解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八
四
。

@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無
色
無
心
，
後
生
諸
色
、
諸
心
無
失
』
者

，
經
部
計
如
諸
異
生
身
， 

(在
)
無
色
界
(時
)
色
久
已
滅
，
後
從
無
色
界
生
色
界
時
，
即
從
心
種
子
而
生
色
也
。
如
入
無
心
定
， 

心
雖
(已
)
滅

，
後
時
(出
定
，
得
)
從
色
種
子
而
生
心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㉚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
I

敍
外
計
云
：

「入
滅
盡
定
，
入
無
想
定
，
生
無
想
天
(等
〕
，
後
時
不
應
(有
) 

識
更
生
，
然
必
更
生
，
是
故
當
知
心
、
心
所
種
子
隨
逐
色
根
，
以
此
為
緣
，
彼
得
更
生
。
…
…

(又
)
生
 

無
色
界
異
生
，
從
彼
壽
盡
，
業
盡
沒
已
，
還
生
下
(界
)
時

，
色
無
種
子
，
應
不
更
生
；
然
必
更
生
，
是
 

故
當
知
諸
色
種
子
隨
逐
於
識
，
以
此
為
緣
，
色
法
更
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I頁
五
八
三
(下
〕
。

⑱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雖
說
有
色
、
心

，
心
能
起
色
，
故
但
說
心
』
者

，
此

(大
眾
及
上
座
〕



二
部
會
此
經
言
：
心
是
強
盛
，
能
起
心
，
亦
能
起
色
，
色
不
能
起
心
，
故
經
中
說
『心
為
種
子
〈之
所
集
 

起
〕
』
。
」
同
見
注

㉟
。

㉚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非
因
緣
性
故
，
以
無
取
果
用
故
』
者

，
等
無
間
緣
雖
過
去
取
果
，
不
 

是
因
緣
性
，
五
因
因
緣
性
為
現
在
取
果
，
故
無
過
失
。
」
同
見
注

㉟
。

㉛
清
辨
《大
乘
掌
珍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為
欲
令
彼
易
證
真
空
，
速
入
法
性
故
，
略
製
此
《掌
珍
論
》
：

『真
性
 

有
為
空
，
如
幻
緣
生
故
。無
為
無
有
實
，
不
起
似
空

華。』
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二
六
八
(中
〕
。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問
：
其
清
辨
與
彼
(大
乘
有
宗
諸
〕
法
皆
世
俗
諦
中
說
依
他
、
圓
成
(是
 

有
〕
，
二
宗
何
別
？
其
真
諦
中
說
空
，
二
宗
(又
)
何
別
？
答
：
言

『無
相
』
者

，
其
清
辨
謂
真
諦
皆
空
。 

今

(有
宗
〕
俗
諦
依
(他
〕
、
圓
成
乃
非
空
、非
有
；
若
遍
計
所
執
性
，
其
體
是
空
(無
〕
。
」
同
見
注

㉟
。 

㉜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言
似
比
量
』
乃
至
『汝
不
許
我
有
勝
義
，
故
四
種
世
俗
之
中
，
各
隨
 

攝
故
』
者

，
護
法
宗
四
勝
義
中
皆
有
非
空
，
謂

初

『〈
世
俗
)
勝
義
』
，
如
幻
，
非
空
非
不
空
；
第
二
 

〔
『道
理
勝
義
』
之
)
真
因
果
性
，
非
空
非
有
；
第

三

〔
『證
得
勝
義
』
之
)
真
二
空
性
(真
如
〕
，
非
 

空
非
有
；
第

四

〔
『勝
義
勝
義
』
之
)
真

(實
〕

I

真
法
界
，
非
空
非
有
。
若

初

『
(世
間
世
)
俗
』
唯
 

是
空
(無
〕
。
若
後
〔
『道
理
世
俗
』
、
『證
得
世
俗
』
、
『勝
義
世
俗
』
彼
)
三
俗
，
世
俗
諦
門
中
皆
有



也

，
即
無
不
空
之
義
。
『勝
義
之
中
，
各
隨
攝
故
』
者

，
其
中
道
大
乘
說
勝
義
中
，
亦
許
有
種
子
，
謂
初
 

勝
義
中
亦
有
種
子
；
種
子
從
他
生
，
故
名
為
果
，
能
生
他
故
名
為
因
，
以
第
二
勝
義
是
因
果
性
故
也
。
」

同
見
注

⑱
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有
法

I

分
非
極
成
過
』
者

，
『有
法
』
既
言
『真
性
有
為
…
…
』
，
若
 

(瑜
伽
行
派
)
中
宗
『真
性
有
為
非
空
、
(非
〕
不
空
』
，
彼

(中
觀
宗
所
)
不
許
；
若
彼
宗
『真
性
(有
 

為
〉

I

向
是
空
』
，
(瑜
伽
)
中
宗
不
許
。
故
於
自
、
他
各
有

I

分

『所
別
不
極
成
過
』
。
…
…
此

(瑜
伽
 

宗
之
)

『真
性
』
體
非
空
(非
)
有

，
彼

(中
觀
〕
宗

(之
)

『真
性
』
自
體
是
空
。
彼
此
兩
宗
，
互
不
 

相
許
，
故

『不
極
成
』
。
(至
於
『
〔真
性
)
有
為
空
』
宗
支
之
〕
能
別
中
(的
)

『空
』
，
即

是

『有
 

為
』
等
上
(立
敵
〉
正
所
諍
義
，
故
理
(與

『真
性
』
彼
簡
別
語
有
)
別

，
(故
無
『所
別
不
極
成
過
』
。 

故
此
『真
性
有
為
空
』
只
言
其
有
『有
法

I

分
非
極
成
過
』
，
而
非
是
『全
分
非
極
成
過
』
〕
。
」
見

《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
I

。

⑬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若
隨
小
乘
，
彼
轉
實
有
，
便
違
自
宗
』
者

，
若
清
辨
對
小
乘
立
此
 

(
『真
性
有
為
空
』
)
量
而
違
大
、
小
乘
佛
法
自
義
，
此
文
…
…
若

(約
)
薩
婆
多
宗
計
諸
有
為
皆
有
， 

清
辨
言
『有
為
空
』
者

，
即
是
有
違
宗
過
；
若
許
說
假
部
中
，
亦
說
法
空
(則
無
違
)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

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
I頁
四
八
四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若
隨
小
乘
，
彼
轉
實
有
』
者

，
若
望
中
道
(則
)
非
空
(非
)
不
空
， 

今
望
小
乘

I

向

『不
空
』
言

『轉
實
有
』
者

，
違
小
乘
經
，
俱
是
佛
說
，
亦
自
宗
故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 

㉞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若
隨
汝
宗
』
，
乃
至
『亦
非
極
成
』
者

，
然
清
辨
勝
義
皆
空
，
今
對
彼
 

法
等
立
比
量
者
，
其
般
若
有
法
即
有
『所
別
不
(極
)
成
過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⑮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汝
今
說
』
至

『違
自
教
失
』
者

，
即
違
『中
道
非
空
非
有
』
教
也
。 

問
：
護
法
等
說
『有
為
法
等
非
空
(非
)
不
空
』
，
亦

違

《般
若
》
等

經

(說
)

『諸
法
皆
空
』
，
應
名
 

『違
自
教
』
耶
？
答
：
彼

(
《般
若
經
》
〕
說
遍
計
為
空
，
護
法
亦
許
，
故
無
違
教
之
失
。
若
爾
，
清
辨
 

亦
云
：
我
亦
不
違
中
道
之
教
，
(而
〕

《
(解
〕
深
密
(經
〕
》
等

說

『非
空
非
不
空
』
者

，
約
世
俗
諦
 

名
為
『非
空
』
，
約
勝
義
諦
名
『非
不
空
』
，
無
違
自
教
之
失
。
答
：
我
亦
有
異
經
論
明
說
依
圓
(成
)
非
 

空
；

(依
)
遍
計
非
不
空
，
曾
無
處
說
三
性
俱
空
，
故
汝
有
違
，
我
不
違
也
。
《
(解
〕
深
密
經
》
說

『相
 

(無
性
〕
、
生

(無
性
〕
、
勝
義
無
自
性
』
者

，
彼
經
自
云
『佛
密
意
說
』

(而
已
，
非
了
義
說
，
故
)
不
 

可
為
例
。
」
同
見
注

㉜
。
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中
云
：
「同
喻
『如
幻
』
事
者
，
依
世
俗
諦
。
『如
幻
』
有
二
徵
：
如
幻
實
事
，



『非
緣
生
』
故

，
(有
〕
能
立
不
成
(喻
過
〕
；
如
幻
似
事
，
此

宗

『非
空
』
，
(有
〕
所
立
不
成
(喻
 

過
〕
。
依
勝
義
諦
，
彼
此
二
宗
『
〔有
為
、
無
為
〕

I

切
諸
法
』
皆
不
可
言
，
『非
空
、
非
不
空
』
、
『非
 

緣
生
、
非
不
緣
生
』
，
何
得
以
『空
華
』
等

(為
)
喻

(依
〕
？
同
喻
(依
)
亦

有

『俱
不
成
』
失

，
名
 

『似
比
量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六
三
五
(下
〕
。

⑯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「
(問
〉
：
若
因
招
果
，
道
理
非
謬
，
名
之
為
『實
』
；

(瑜
伽
〕
自
宗
 

(的
)
依
他
(起
法
〕
何
不
名
『實
』
？

(答
〕
：
即
次
下
云
『趣

、
生
體
者
，
謂
要
實
有
』
，
此
趣
、
生
 

趣
豈
非
依
他
(起
)
法
？

(按
：
依
他
亦
可
言
為
『實
法
』
〕
。
聖
教
說
『實
』
處
非

I

也

。
由
斯
破
救
， 

道
理
無
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
I

 
〔下〕。

⑫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為
除
幻
敵
，
求
石
女
兒
』
者

，
即
指
空
華
結
實
，
擬
虛
女
生
兒
，
用
 

為
兵
旅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⑬

。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按

(清
辨
〕
《掌
珍
論
》
云
：

『依
世
俗
福
、智
資
糧
，
二
種
不
無
。
』 

(自
宗
的
)
依
他
亦
有
。
今
難
無
彼
，
豈

不

(亦
)
失

(自
)
宗
？
答
：
為
二
釋
：

I

〈者
)
難

『非
 

實
』
，
不
責
其
(是
空
〕
無

，
即
次
論
云
『不
謂
全
無
，
但
執
非
實
』
，
故
知
彼
宗
世
俗
雖
有
，
而
非
實
 

也

。
不
爾
，
便

(有
)
『他
隨

I

〔不
成
〕
』
過

。
二

(者
)
就
勝
義
(為
難
〕
，
本
被
資
糧
，
(最
終
目



的
在
)
極
歸
真
諦
，
(彼
執
)
真
諦
即
(是
空
〕
無

，
(則
彼
所
修
〕
資
糧
何
用
？
」
同
前
注
。

⑱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
《攝
論
》
第
二
至
第
三
(卷
)
中
義
』
者

，
謂
無
性
《攝

(大
乘
〕 

論

(釋
〕
》
第
二
卷
中
明
『熏
習
』
義
中
，
亦
明
『持
種
心
』
義
；
又
彼
論
明
『安
立
本
第
八
識
處
』
， 

辨
其
三
相
，
謂
自
相
、
因
相
、
果
相
；
於
彼
第
三
『果
相
』
文
中
，
亦
明
『染

、
淨
種
子
所
集
心
』
義

， 

與
此
文
同
，
故
引
為
例
耳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二
。



癸

二

、
異
熟
心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有
異
熟
心
，善
惡
業
感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異
熟
心
不
應
有
故
①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、
異
熟
心
。

引
經
等
可
知
。
然
此
中
意
破
經
部
、
薩
婆
多
皆
得
；
即

「
八
證
」
中

，
身
受
 

證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眼
等
識
有
間
斷
故
，
非
一
切
時
是
業
果
故
，
如
電
光
等
，
非
異
熟
心
，
異
 

熟
不
應
斷
已
更
續
，
彼
命
根
等
無
斯
事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文
有
四
：
一
、
破
計
，
二
、
申
義
，
三
、
明
身
受
，
四
、
立
異
熟
心
。
初
 
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破
，
後

、
別
破
。

此
為
二
因
立
二
比
量
，
諍
異
熟
體
。

六
種
轉
識
中
業
所
戚
者
，
非
真
異
熟
心
，
斷
已
更
續
故
，
有
時
間
斷
故
，
如
 

彼
電
光
、
長
養
色
等
②
。
若
不
別
言
「業
所
戚
者
」
，
有
一
分
相
符
過
，
彼
 

善
惡
心
說
非
異
熟
故
；
若
不
言
「真
異
熟
心
」
，
即
違
自
宗
，
自
說
亦
是
異



熟
生
故
。

或
總
非
六
識
不
應
是
真
異
熟
心
，
非
一
切
時
是
業
果
故
，
如
電
光
等
，
或
有
 

間
斷
，
斷
已
更
續
故
。
此
因
皆
是
總
非
六
識
，
言
此
諸
識
中
不
應
說
有
「真
 

異
熟
心
」
，
故
無
相
符
過
③
。

彼
說
命
根
、
五
根
等
異
熟
者
，
必
相
續
無
間
④
，
一
切
時
是
業
果
故
，
斷
已
 

不
續
；
故
知
六
識
非
「異
熟
心
」
，
非
大
乘
中
許
眼
根
等
是
真
異
熟
，
彼
宗
 

說
故
⑤
。
(略
〕

【論
文
】
眼
等
六
識
業
所
感
者
，
猶
如
聲
等
，
非
恒
續
故
，
是
異
熟
生
，
非
眞
異
熟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
，
別
破
。

破
小
乘
言
：
汝
六
識
中
業
所
戚
者
，
非
真
異
熟
，
非
恒
相
續
故
，
如
聲
、
風
 

等

。

故
知
前
破
但
是
總
破
。
又
彼
識
中
業
所
戚
者
，
是
異
熟
所
生
，
非
恒
續
故
， 

如
自
許
聲
等
，
大
乘
許
是
異
熟
生
故
⑥
。

此
中
更
有
「斷
已
更
續
」
因

，
皆
準
前
作
，
此
中
文
略
。



【論
文
】
定
應
許
有
眞
異
熟
心
，
酬
牽
引
業
，
遍
而
無
斷
，
變

爲
身
器
，
作
有
情
依
， 

身
器
離
心
，
理
非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，
申
歸
正
義
。

定
應
許
有
真
異
熟
心
一
切
時
續
者
，
酬
牽
引
業
，
非
滿
業
者
。

有
間
斷
者
是
滿
業
故
，
引
果
之
識
「遍
」
三
界
有
，，六
識
不
遍
，
無
色
、
無
 

心
定
等
，
五
識
及
意
無
故
。
「無
斷
」
者

，
言
恒
故
。
「變
為
身
器
」
，
以
 

身
器
恒
有
，
必
由
心
變
故
，
然
境
不
離
心
故
，
非
身
器
色
法
能
作
有
情
依
⑦
。 

有
情
是
假
者
，
假
者
依
此
識
而
建
立
故
⑧
，
若
無
此
識
，
如
死
屍
等
，
便
不
 

可
立
假
者
有
情
。

何
須
恒
時
變
為
身
器
？

「身
器
離
心
，
理
非
有
故
」
，
不
可
為
有
情
依
，
此
總
對
諸
部
；
又
無
色
 

界

，
應
無
有
情
，
以
無
色
故
，
如
前
已
說
故
⑨
。

【論
文
】
不
相
應
法
，
無
實
體
故
；
諸
轉
識
等
，
非
恒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若
爾
，
命
根
、
同
分
，
足
為
有
情
依
；
遍
而
無
斷
，
可
為
真
異
熟
，
何
須
此



識
？
以
其
無
故
，
不
可
為
依
。
此
偏
對
薩
婆
多
。
亦
不
可
依
，
非
恒
有
故
， 

應
無
心
位
即
非
有
情
，
無
所
依
故
。
此
偏
對
經
部
，
或
總
俱
對
⑩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無
此
心
，
誰
變
身
器
？
復
依
何
法
恒
立
有
情
？

【述
記
】
若
無
第
八
，
誰
變
身
器
？
復
依
何
法
恒
立
有
情
？
有
情
之
體
以
有
心
是
，
無
 

心
非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在
定
中
，
或
不
在
定
，有
別
思
慮
、無
思
慮
時
，
理
有
眾
多
身
受
生
起

⑪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三
、
明
身
受
。

若
在
定
中
，
或
不
在
定
，
若
有
漏
、
無
漏
定
，
皆
此
攝
盡

⑫
。
《瑜
伽
》
等
 

文
有
「如
理
思
」
、
「不
如
理
思
」
，彼

「或
不
思
惟
」
、
「或
復
推
 

尋
」
，
即
是
此
中
「有
別
思
慮
、
無
別
思
慮
」

⑬
。
謂
在
定
、
散
皆
有
身
 

受

、
「有
別
思
慮
」
、
「無
別
思
慮
」

⑭
。
「別
思
慮
」
者

，
意
識
別
緣
一
 

深
妙
理
，
或
別
事
等
時
。
「無
思
慮
」
者

，
或
無
心
時
等

⑮
。
在
此
有
別
思
 

慮

、
無
別
思
慮
時
，
理
有
眾
多
身
受
生
起
。
在
定
等
中
，
有
身
受
起
，
然
無
 

五
識
或
別
緣
等
，
故
在
定
等
中
，
意

、
身
等
識
不
覺
，
唯
第
八
識
領
受
此



境

。

此
等
位
中
，
損
益
身
故
，
故
名
「
身
受
」
。
或
從
果
為
名
，
後
時
損
益
身

故

⑯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若
無
者
，
不
應
後
時
身
有
怡
適
，
或
復
勞
損
。

【述
記
】
若
在
定
等
無
身
受
者
，
不
應
出
定
等
後
時
身
有
順
故
怡
適
；
或
復
違
境
勞
 

損

。
如
坐
襌
師
在
定
之
中
，
心
別
緣
故
，
縱
有
勞
損
、
怡
適
，
未
知
；
後
出
 

定
已
，
方
有
損
益
，
或
適
或
勞

⑰
。
由
前
定
等
中
，
有
損
、
益
境
，
第
八
識
 

取
故
，
後
時
得
有
勞
損
於
身
等
。
舉
後
果
位
，
顯
因
定
有
。
言

「身
受
」 

者

，
身
所
受
故
，
非
謂
受
數
，
此
即
是
境

⑱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不
恒
有
眞
異
熟
心
，
彼
位
如
何
有
此
身
受
？

【述
記
】
若
無
第
八
真
異
熟
心
，
定
中
領
之
，
彼
定
出
等
位
中
，
如
何
有
此
身
受
？
 

【論
文
】
非
佛
起
餘
善
心
等
位
，
必
應
現
起
眞
異
熟
心
，
如
許
起
彼
時
，
非
佛
有
情
 
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四
、
立
異
熟
。
量
云
：
非
佛
起
餘
善
心
等
位
，
必
應
現
起
真
異
熟
心
，
宗



也

；
非
佛
有
情
故
，
因
也
；
如
許
起
彼
時
，
喻
也
。

「非
佛
」
者

，
謂
菩
薩
、
二
乘
及
異
生
等
；
此
簡
佛
者
，
佛
起
善
心
位
，
無
 

異
熟
心
故
。
「
起
餘
」
者

，
「
餘
」
有
二
種
：
即
是
共
許
六
識
中
異
熟
心
 

餘

，
即
善
無
漏
心
位
等
，
或
是
餘
無
心
位
等

⑲
。
此
簡
起
異
熟
心
，
更
立
異
 

熟
心
，
便
犯
相
符
，
無
同
喻
故

⑳
。

在
彼
位
中
，
「
必
應
現
起
，
真
異
熟
心
」
此
下
二
句
是
法
；
前
二
句
是
有
 

法
。
「非
佛
有
情
故
」
者
，不
言
「非
佛
」
，但
言
「有
情
」
，有
不
定
 

過

，
或
違
自
宗
。
佛
亦
示
現
為
有
情
故
，善

、
無
心
等
時
，
無
異
熟
心
故

㉑

。 

「如
許
起
彼
時
」
，
如
汝
自
許
，
或
我
許
汝
宗
起
彼
六
識
中
業
所
戚
心
是
真
 

異
熟
，
故
得
為
喻
。
不
爾
，
便
有
所
立
不
成
，
不
許
六
識
真
異
熟
故

㉒

。
又
 

不
舉
此
即
無
同
喻
。
若
以
此
宗
第
八
為
喻
，
彼
說
無
故
，
無

，
俱
不
成

㉓

。 

起
六
識
中
異
熟
心
，
是

「非
佛
有
情
」
，
何
故
善
心
起
時
，
無
異
熟
心
，
亦
 

「非
佛
有
情
故
」
？

【論
文
】
由
是
，
恒
有
眞
異
熟
心
，
彼
心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。



【述
記
】
由
此
道
理
，
故
必
「恒
有
真
異
熟
心
」
。
此
總
結
也
。
即
是
解
「
八
證
」
中
 

「身
受
」
文
也
；
無
此
解
者
，
難
解
彼
文

㉔

。

【
解
讀
】
以

「
五

敎
十
理
」
證
成
有
第
八
本
識
(
阿
賴
耶
識
)
的
存
在
中
，
前
引

敎
證
，
次
 

作
理
證
。
於

(
壬
二
〕

「
次
作
理
證
」
中

，
共
分
十
大
段
。
上
文
已
於
(
癸
一
〕
完

成

「
持
 

種
識
證
」

，
今
文
繼
於
(
癸
二
〕
再

作

「
異
熟
心
證
」

。

㈠
引
經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
『
有
異
熟
心

7
1忘
1̂
0111已

，
(
彼
 

是
由
)
善
、惡
業
(行
招
〕
感

(所
得
〕
。
』
若
(有
情
〕
無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，
〔則
〕 

彼
異
熟
心
不
應
有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『次
作
理
證
』
十
大
段
中
的
〕
第
二
〔大
段
， 

即
〕
『異
熟
心
(證
〕
』
。
〔所
〕
引
經
〔

敎

〕
等

〔義
，依
文
〕
可
知
。然
此
中
〔的
 

含
〕
意

〔是
要
遮
〕
破
經
部
〔或
〕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之
說
〕
皆
得
；
〔此
文
〕
即
 

〔同
於
在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
《顯
揚
聖

敎
論
》
之
〕
『八
證
』
中

〔的
〕
『身
受
證
』 

故

。
」
按

「
身
受
」
者

，
是
指
有
情
由
善
、
惡
業
所
感
招
的
「
根
身
」

，
有
情
對
彼
必
有
無



間
的
不
同
「
領
受
」

(
對

「
根
身
」
的
種
種
不
同
的
「
領
受
」

，
名

爲

「
身
受
」
〕
。
前
六
 

轉
識
等
皆
有
間
斷
，
故
知
若
無
一
類
相
續
無
有
間
斷
的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作

爲
「
異
熟
果
 

識
」

，
則
作

爲

「
異
熟
果
」
的

「
身
受
」
便
不
能
成
就
。

㈡
遮
破
外
計
顯
其
違
理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文
〔
『顯
外
人
違
理
』
者
〕
有
 

四

：
一
、
破

計

，
二

、
申

義

，
三

、
明

身

受

，
四

、
立
異

熟

心

。
初

(
破
計
中
)
有
二
 

(
分

〕
：
初

、
總
破
，
後

、
別
破
。
」

甲

、
總

破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破
計
」
中
，先
作
「總
破
」
云
：
「
〔所
〕
謂
 

〔
『若
無
此
識
，
(則
〕
彼
異
熟
心
不
應
有
』
者
，因

爲
〕
眼
等
〔前
六
轉
〕
識

〔均
〕
有
 

間
斷
故
，
非
一
切
時
〔
皆
〕
是

〔
前
時
善
、
惡
〕
業

〔
所
感
招
的
業
〕
果
故
，
如
電
光
等
， 

〔彼
眼
等
六
識
〕
非
異
熟
心
，
〔因

爲
於
一
期
生
中
〕
異
熟
〔果
是
〕
不
應
斷
已
更
〔能
 

相
〕
續

〔的
，如
〕
彼

〔
一
期
生
中
的
〕
命
根
等
〔亦
〕
無

〔有
斷
已
更
續
〕
斯
事
故
。
」 

窺
基
疏
文
可
成
多
節
：

其

一

、
立
其
二
量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〔
論
文
所
言
『
眼

等

(
六
)
識
有
間
斷
故
， 

非
一
切
時
是
業
果
故
』
等
言
〕
，
此

爲

〔以
〕
二
因
〔而
〕
立
二
比
量
，
〔以
〕
諍

〔論
〕



異
熟
體
〔
的
有
無
。
眼
等
〕
六
種
轉
識
〔
有

爲
業
所
感
者
，
有
非
業
所
感
者
；
於
〕
中

〔
即
 

使
是
由
善
、惡
〕
業
所
感
者
，
〔但
亦
〕
非

〔是
〕
眞
異
熟
心
，
〔以
眞
異
熟
者
無
有
間
 

斷

，
斷
已
不
能
再
相
續
，
而
作

爲
異
熟
生
的
前
六
轉
識
，
則
〕
斷
已
更
〔
能
相
〕
續
故
，
有
 

時
間
斷
故
，
如
彼
電
光
、
長
養
色
等
〔
按

：
長
養
色
者
，
如
肥
盛
脂
肉
，
由
段
食
長
養
所

 

得

；
如
天
眼
根
等
，
由
禪
定
長
養
所
得
。
彼
等
皆
有
增
、
減

、
斷

、
續
的
現
象
。
〕

〔
於
此
 

比
量
之
中
，
以

『
六
種
轉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非

(
是

)
眞
異
熟
心
』

爲

宗
支
，
於

『
六
種
轉
 
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』
彼
有
法
中
〕
，若
不
〔簡
〕
別

〔而
僅
〕
言

『業
所
感
者
』
，
〔則
彼
宗
 

支
便
〕
有

『
一
分
相
符
(極
成
宗
)
過
』
，
〔因

爲
〕
彼

〔經
部
、說
一
切
有
部
亦
許
六
種
 

轉
識
中
非
業
所
感
的
〕
善
、惡
心
〔識
活
動
〕
說

〔

爲

〕
非

〔眞
〕
異
熟
〔心
〕
故
。
〔又
 

宗
法
之
中
〕
若

〔單
言
『非
異
熟
心
』
，而
〕
不
言
『
(非
〕
眞
異
熟
心
』
，
〔此
對
自
瑜
 

伽
宗
言
〕
，
即

〔有
〕
『違
自
宗
(自

敎
相
違
〕
』
〔的
宗
過
，因

爲
瑜
伽
行
派
〕
自
說
 

〔
彼
六
轉
識
的
活
動
〕
亦
是
異
熟
生
故
，
(
按

：

『
異
熟
生
』
亦

是

『
異
熟
心
』
的
一
分
， 

但
不
是
『
眞
異
熟
』

，
自
然
亦
『
非
眞
異
熟
心
』

。
〕
」
成
二
比
量
：

比
量
一
：



宗

：
所
執
眼
等
六
識
業
所
感
者
，
非
是
眞
異
熟
心
。

因

：
以
有
間
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有
間
斷
者
，
則
非
眞
異
熟
心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比
量
二
：

宗

：
所
執
眼
等
六
識
業
所
感
者
，
非
是
眞
異
熟
心
。

因

：
以
斷
已
能
更
相
續
故
。

喩

：
若
斷
已
能
更
相
續
者
，
則
非
眞
異
熟
心
，
如
長
養
色
中
的
天
眼
根
、
天
耳
根
 

等

。

其

二

、
再
作
別
解
：

《
述
記
》
別
作
疏
解
言
：

「
〔
論

言

『
眼
等
識
有
間
斷
故
，
非
 

一
切
時
是
業
果
故
，
如
電
光
等
，
非
異
熟
心
』
等
言
〕

，
或

〔
是
〕
總
非
六
識
，
〔
指
出
眼
 

等
六
轉
識
者
，皆
〕
不
應
〔施
設
〕
是
眞
異
熟
心
，
〔以
彼
六
轉
識
並
〕
非
一
切
時
是
〔前
 

世
善
、惡
〕
業

〔的
眞
異
熟
〕
果

〔報
〕
故
，如
電
光
等
，或
有
間
斷
，斷
已
更
〔能
相
〕 

續
故
。此

〔
『有
間
斷
(故
〕
』
、
『斷
已
更
續
(故
〕
』
等
〕
因
，皆
是
總
非
〔前
〕
六
 

〔轉
〕
識

〔之
因
，以
破
〕
言
此
諸
〔前
六
轉
〕
識
中
不
應
說
有
『眞
異
熟
心
』
，
〔前
施



設
彼
外
宗
許
六
識
是
眞
異
熟
心
，
以
回
應
契
經
所
言
『
有
異
熟
心
，
善
惡
業
感
』

，
即

『
前
 

六
轉
識
』
便
是
彼
『
(
眞

〕
異
熟
心
』
〕

，
故

〔
今
破
之
，
立

『
彼
所
執
前
六
轉
識
不
應
施
 

設
爲
眞
異
熟
心
』
宗

，
實

〕
無

『
相

符

(
極
成
宗
)
過
』

。
」
可
成
論
式
：

宗

：
彼
所
計
執
的
前
六
轉
識
，
不
應
施
設

爲
眞
異
熟
心
。

因

：
非
一
切
時
是
業
果
故
，
有
間
斷
故
，
斷
已
更
續
故
。

喩

：
若

「
非
一
切
時
是
業
果
、
有
間
斷
、
斷
已
更
續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應
施
設

爲
眞
異
 

熟
心
」
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其

三

、
釋
異
熟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再

釋

「
眞
異
熟
果
應
無
間
斷
，
斷
已
不
續
」
義
云
：
 

「彼

〔說
一
切
有
部
等
〕
說
命
根
〔及
〕
五
〔色
〕
根
等
〔法
是
眞
〕
異
熟
者
，必
〔是
〕 

相
續
無
〔有
〕
間

〔斷
者
，以
彼
等
於
〕
一
切
時
〔皆
〕
是
業
果
故
，
〔若
彼
一
經
終
〕
斷
 

已
〔即
〕
不
〔能
相
〕
續
；
故
知
〔今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旣
皆
有
終
斷
，斷
已
更
續
，故
〕 

非

〔是
〕
『
(眞
〕
異
熟
心
』
，非

〔我
瑜
伽
〕
大
乘
〔經

敎
〕
中

〔亦
〕
許
眼
根
等
是
眞
 

異
熟
，
〔
只
是
〕
彼
宗
說
〔
命

根

、
眼
等
五
根
等
是
『
眞
異
熟
』

，
而
我
瑜
伽
宗
只
說
彼
是
 

『異
熟
生
』
〕
故
。
」



乙

、
別
破
：
於
破
計
中
，
共
分

爲
二
：
前
文
已
作
「
總
破
」
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作
 

別
破
云
：
「眼
等
六
識
〔彼

爲
先
〕
業
所
感
〔招
〕
者
，猶
如
聲
等
，非
恒
〔相
〕
續
故
， 

〔只
〕
是
異
熟
生
〔而
〕
非

〔是
〕
眞
異
熟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開
成
三
節
：

其
一
、量
破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自

『眼
等
六
識
』
等
〕
下

〔文
，是

爲

〕
別
 

破

。
〔
即
〕
破
小
乘
言
：
汝

六

〔
轉

〕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非
眞
異
熟
，
非
恒
相
續
故
，
如
 

聲

、
風
等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汝
所
執
由
先
業
所
感
的
前
六
轉
識
，
非
是
眞
異
熟
果
法
。

因

：
以
非
恒
相
續
故
。

喩

：
若
非
恒
相
續
者
，
則
非
是
眞
異
熟
果
法
，
如

聲

、
風
等
。

其

二

、
別
釋
：

《
述
記
》
又
疏
解
言
：

「
故
知
前
〔
述

『
謂
眼
等
識
有
間
斷
故
…
…
 

非
異
熟
心
』
等
者
之
〕
破

〔文
〕
，但
是
總
破
。
又
〔破
言
〕
：
彼

〔前
六
轉
〕
識
中
業
所
 

感
者
，是
異
熟
所
生
，非
恒
〔相
〕
續
故
，如

〔大
乘
〕
自

〔所
〕
許

〔之
〕
聲
、
〔風
〕 

等
，
〔則
是
別
破
〕
，大
乘
〔亦
〕
許
〔前
六
轉
識
業
所
感
者
〕
是
異
熟
生
，故

〔無
自

敎

 

相
違
宗
失
〕
。
」



其

三

、
別
因
：
於

前

「
別
破
」
中

，
固
可
以
「
非
恒
相
續
故
」

爲

因
，
但
亦
可
以
「
斷
 

已
更
續
」

爲

因
，
故

《
述
記
》
再
疏
言
：

「
此
中
更
有
『
斷
已
更
續
』
因

，
皆
準
前
作
，
此
 

中
文
略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汝
所
執
由
先
業
所
感
的
前
六
轉
識
，
非
是
眞
異
熟
果
法
。

因

：
以
斷
已
更
續
故
。

喩

：
若

「
斷
已
更
續
」
者

，
則

「
非
是
眞
異
熟
果
法
」

，
如

聲

、
風
等
。

0

申
明
應
有
真
異
熟
心
：
在
別
顯
外
人
違
理
中
，
合
有
四
節
：
前
文
已
完
成
「
破
 

計
」

，
今
繼
作
「
申
義
」

。
此
中
文
可
分
三
：
一
者
、
申
身
器
離
心
非
有
，
二
者
、
破
救
， 

三
者
、
返
詰
。

甲

、
申
身
器
離
心
非
有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定
應
許
有
『眞
異
熟
心
』
〔的
存
 

在
，因

爲
必
須
以
此
『眞
異
熟
心
』
來
〕
酬

〔報
前
時
所
作
善
、惡
性
彼
能
〕
牽

〔的
〕
引
 

業
，
〔此

『眞
異
熟
心
』
〕
遍

〔三
界
〕
而

〔於
一
期
生
中
是
〕
無

〔有
間
〕
斷

〔的
；
由
 

此
『眞
異
熟
心
』
〕
變

〔現
〕

爲

〔
一
期
生
的
根
〕
身

〔及
〕
器
〔世
界
〕
作

〔

爲

〕
有
情
 

〔的
所
〕
依

〔止
。此
根
〕
身

〔與
〕
器

〔世
界
若
〕
離

〔開
〕
『
(眞
異
熟
)
心
』



〔
則
〕
理
非
有
故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以
開
成
多
節
：

其

一

、
正
申
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自

〔
論

文

『
定
應
許
有
眞
異
熟
心
』
等
而
〕

下
， 

〔是

『顯
外
人
違
理
』
中
之
〕
第
二
〔節
，即
〕
『申
歸
正
義
』
。
〔論
言
〕
『定
應
許
有
 

眞
異
熟
心
』
，
〔彼
心
於
〕
一
切
時
〔相
〕
續

〔而
無
有
間
斷
〕
者
，
〔因

爲
彼
是
〕
酬
 

〔報
能
〕
牽

〔的
〕
『引
業
』
，
〔而
〕
非

〔是
酬
報
能
牽
的
〕
『滿
業
』
者

〔之
 

故
〕
。
」其

二
、
別
釋
：

《
述
記
》
再
別
釋
「
引
業
」
與

「
滿
業
」
的
差
異
言
：

「
〔
諸
業
的
果
 

報
中
，其
〕
有
間
斷
者
是
『滿
業
』
〔果
；無
間
斷
者
是
『引
業
』
果
〕
故
，
〔彼
作
〕
引
 

〔業
〕
果
之
〔眞
異
熟
〕
識

〔能
〕
『遍
』
〔於
欲
、色
、無
色
〕
三
界
〔而
存
〕
有
； 

〔至
於
彼
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則
〕
不

〔能
〕
遍

〔於
三
界
，以
在
〕
無
色
〔界
中
，無
 

色

、
聲
等
對
境
，
眼
等
五
識
不
能
生
起
；
於
色
界
的
〕
無
心
定
等
〔
中

，
則

〕
五
識
及
意
 

〔識
皆
〕
無

〔有
現
行
〕
故
。
〔至
於
能
酬
『引
業
』
的

『眞
異
熟
心
』
則
說
是
〕
『無
 

(間
)
斷
』
者
，
〔此
〕
言

〔於
一
期
生
中
，彼

『眞
異
熟
心
』
〕
恒

〔時
現
行
，無
有
間
 

斷
〕
故
。
〔又
彼
『眞
異
熟
心
』
能
〕
『變

爲

(根
)
身
、器
(界
，作
有
情
依
〕
』
，以



〔根
〕
身

〔及
〕
器

〔界
於
一
期
生
中
是
〕
恒
有
〔者
，以
其
〕
必

〔是
〕
由

『
〔眞
異
 

熟
)
心

〔之
所
〕
變
故
，然

〔根
身
、器
界
諸
〕
境

〔皆
〕
不
離
心
，
(非
獨
立
存
在
) 

故
。
〔又
由
於
在
無
色
界
中
，根
器
亦
不
現
行
，故
知
〕
非

〔根
〕
身
、器
〔界
彼
諸
〕
色
 

法
能
作
有
情
〔的
眞
正
〕
依

〔止
。依
五
根
而
有
的
〕
有
情
〔只
〕
是

『假
者
』
。
〔此
〕 

『假
者
』
〔其
實
唯
〕
依
此
〔眞
異
熟
〕
識
而
建
立
故
，若
無
此
『
(眞
異
熟
)
識
』
， 

〔則
有
〕
如
死
屍
等
，
〔以
無
識
故
〕
便
不
可
〔以
建
〕
立

〔五
根
〕
假
者
〔

爲

〕
有
情
 

〔故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解
疑
：
《述
記
》
再
疏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〕
：
何

〔故
有
情
〕
須
恒
時
變

爲

 

〔根
〕
身

〔及
〕
器

〔界
？
答
：
論
言
〕
『身
、器
離
(眞
異
熟
)
心
，理
非
有
故
』
， 

〔是
以
嚴
格
言
之
，若
有
間
斷
，彼
身
、器
〕
不
可
〔作
〕

爲

有
情
〔的
所
〕
依
。此
 

〔可
〕
總
對
諸
部
〔派
而
建
立
〕
。
又
〔當
有
情
生
〕
無
色
界
〔時
，若
有
情
以
色
法
的
根
 

身
、器
界

爲
所
依
者
，則
旣
無
色
法
，則
亦
〕
應
無
〔有
〕
有
情
〔的
存
在
〕
，以
〔於
彼
 

界
〕
無

〔有
〕
色

〔法
〕
故
，
〔其
詳
〕
如
前
已
〔加
解
〕
說
故
。
」

乙

、
破
彼
無
相
應
行
法
之
救
：
於

「
申
歸
正
義
」
二
一
節
中
，
前
文
首
節
已
「
申
身
器
離



心
非
有
」

，
今
文
則

爲
第
二
節
，
將

爲

「
破
救
」

，
先

「
破
彼
以
(
命

根

、
衆
同
分
等
)
不
 

相
應
行
法
(
爲
異
熟
果
報
〕
之
救
」

，
後

「
再
破
轉
識
(

爲
異
熟
果
報
〕
之
救
」

。
《
成
唯
 

識
論
》
先
破
不
相
應
行
法
云
：

「
〔
彼
命
根
、
衆
同
分
等
均
屬
〕
不
相
應
〔
行
〕
法

，
無
實
 

體

〔性
〕
故
，
〔非
恒
有
故
，不
能
作

爲
眞
異
熟
果
報
〕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〔
外
或
作
救
言
：
根

身

、
器
界
不
離
心
故
，
旣
不
能
作
有
情
 

依

，
非
是
眞
異
熟
果
報
〕

，
若
爾
，
〔
則
有
情
所
酬
得
的
〕
命

根

、
〔
或
衆
〕
同
分
，
足

爲

 

有
情
依
；
〔彼
又
〕
遍
而
無
〔有
間
〕
斷
，
〔故
定
應
〕
可

爲

〔有
情
的
〕
眞
異
熟
〔果
 

報
，如
是
〕
何
須
〔別
立
〕
此
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〔

爲
眞
異
熟
心
作
有
情
依
耶
？
今
論
主
破
彼
 

救
言
：
此

『
命
根
』
及

『
衆
同
分
』
是

『
不
相
應
行
法
』
所
攝
〕

，
以
其
無
〔
有
體
性
〕 

故
，
〔唯
是
依
色
、心
分
位
假
立
故
〕
，不
可
〔作
〕

爲

〔有
情
〕
依
。此

〔破
是
〕
偏
對
 
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而
作
〕
。
」

丙

、
破
彼
六
轉
識
之
救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
破
不
相
應
行
法
之
救
」
後

，
再

作

「
破
 

彼
轉
識
之
救
」
云

：

「
〔
又
彼
〕
諸
轉
識
等
，
〔
以
其
有
間
斷
〕

，
非
恒
有
故
，
〔
不
得
作
 

有
情
依
，
亦
非
是
眞
異
熟
的
果
報
識
〕
。
」

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〔
外
人
若
作
救
，
以
前
六
轉
識

爲
有
情
依
，
作
眞
異
熟
果

 

者

，
此
亦
不
然
，
以
眼
等
前
六
轉
識
〕
亦
不
可
〔
作
有
情
〕
依

，
〔
以
其
有
間
斷
〕

，
非
恒
 

有
故
；

〔
若
以
轉
識

爲
有
情
，
作
眞
異
熟
果
者
，
則
有
情
〕
應

〔
於
無
心
睡
眠
、
無
心
悶

 

絕
、
二
無
心
定
及
生
無
想
天
彼
五
種
〕
無
心
位
〔時
〕
，
即
非
〔是
〕
有
情
，
〔以
於
彼
 

時
〕
無

〔轉
識
以

爲
〕
所
依
故
。此

〔破
是
〕
偏
對
經
部
〔而
立
者
。有
言
：
此
〕
或
總

倶

 

對

〔餘
部
而
立
〕
。
」

丁

、
返
詰
：
於

「
申
歸
正
義
」
三
節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首
節
「
申
身
器
離
心
非
有
」 

及
第
二
節
「
破

(
命

根

、
衆
同
分
、
轉
識

爲
眞
異
熟
果
諸
〕
救
」
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第
 

三
節
「返
詰
(以
作
小
結
〕
」
云
：
「
〔如
是
可
知
〕
：
若
無
此
〔第
八
本
識
集
起
種
子
 

之
〕
心
，
〔則
何
〕
誰

〔能
〕
變

〔現
根
〕
身
、器
〔界
以
作
有
情
假
者
之
所
依
止
〕
？
復
 

依
何
法
〔彼
於
一
期
生
過
程
之
中
〕
恒

〔常
現
行
而
建
〕
立
〔

爲

〕
有
情
〔耶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意
云
〕
：
若
無
第
八
〔本
識
，亦
名
阿
賴
耶
識
〕
， 

誰

〔能
〕
變

〔現

爲
根
〕
身
、器

〔界
〕
？
復
依
何
法
恒
〔時
於
一
期
生
中
現
行
，依
之
 

建
〕
立

〔

爲

〕
有
情
〔耶
〕
？
有
情
〔者
，有
情
識
義
，故
有
情
〕
之
體
〔當
〕
以
有
心



〔
識
者

爲
〕
是

，
無

心

〔
識
者

爲
〕
非

故

〔
按

：
必
須
依
恒
常
現
行
之
心
識
，
即

以

『
第
八
 

本
識
』
爲

『
眞
異
熟
心
』
作

爲
有
情
依
，
非
心
識
則
不
得
作

爲
有
情
依
〕
。
」

㈣
明
彼
身
受
：
本
文
於
「
五

敎
十
理
證
有
本
識
」
中

的

「
異
熟
心
證
〔
有
本
識
〕
」

， 

《
述
記
》
謂
其
即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「
八
證
〔
有
賴
耶
〕
」
中
的
第
二
「
身
受
證
」

。
是
故
 

於

「
申
歸
正
義
」
之
後
，
論
主
得
要
「
明
彼
身
受
(
義

〕
」

。
於
此
又
開
成
兩
節
，，

甲

、
明
定
散
位
中
有
多
種
身
受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釋
有
情
在
定
中
、
不
在
定
中
、
在
思
 

慮

中

、
不
在
思
慮
中
，
對
有
色
根
身
的
種
種
苦
、
樂

、
捨

的

「
身
受
差
別
」
云

：

「
又

〔
有
 

情
或
〕
在
定
中
，或
不
在
定
〔中
〕
，
〔或
〕
有
別
思
慮
，
〔或
〕
無
思
慮
時
，理
〔應
〕 

有
衆
多
〔
種
種
苦
、
樂

、
捨
的
不
同
〕
身

受

〔
差
別
〕
生
起
。
此

〔
第
八
本
識
，
於
凡
夫
等
 

亦
名
阿
賴
耶
識
〕
若
無
者
，
〔則
彼
〕
不
應
〔於
〕
後
時
〔對
其
根
〕
身
有
怡
適
或
復
勞
損
 

〔
的
不
同
感
受
〕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
一

、
釋
身
受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〔
『
顯
外
人
違
理
』
中

，
合
有
四
節
，
前
文
 

已
完
成
第
一
、
『
破
計
』
及
第
二
『
申
義
』

，
今
則

爲
〕
第

三

〔
節

，
即
〕
明

『
身
受
』

。 

〔論
言
〕
若
在
定
中
，或
不
在
定
〔中
，即
把
〕
若
有
漏
〔定
，若
〕
無
漏
定
，皆

〔於
〕



此

〔中
涵
〕
攝

〔淨
〕
盡
。
〔於
本
論
中
，所
言
『身
受
』
，有
四
種
情
況
，
即
：
在
定
 

中

、
不
在
定
中
、
有
別
思
慮
、
無
別
思
慮
等
四
種
情
況
，
理
皆
應
有
衆
多
不
同
的
『
身
受
』 

生
起
。但
在
〕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五
一
、
《顯
揚
聖

敎
論
》
卷
十
七
〕
等
文
 

〔則
〕
有

『如
理
思
』
、
『不
如
理
思
』
、
〔
『無
思
慮
』
、
『隨
尋
伺
』
、
『處
定
 

心
』
、
『不
(處
)
定

(心
〕
』
等
六
種
情
況
。此
不
過
是
開
闔
上
的
差
異
而
已
〕
。彼
 

〔所
言
〕
『或
不
思
惟
(即
不
如
理
思
〕
』
、
『或
復
推
尋
(即
隨
尋
伺
〕
』
即
是
此
 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中

〔所
言
〕
『有
別
思
慮
』
、
『無
別
思
慮
』
。
〔此
意
〕
謂

〔無
 

論
〕
在
定
〔心
，或
在
〕
散

〔心
，每
一
有
情
〕
皆
有
『身
受
』
，
〔在
〕
有
別
思
慮
〔時
 

固
然
有
『身
受
』
，在
〕
無
別
思
慮
〔時
亦
應
有
『身
受
』
。
〕
〔所
謂
〕
『
(有
〕
別
思
 

慮
』
者
，
〔是
指
當
〕
意
識
別
緣
一
深
妙
理
〔時
〕
，或

〔別
緣
〕
別
事
等
時
〔皆
有
『身
 

受
』

。
言

〕

『
無
思
慮
』
者

，
〔
此
指
〕
或

〔
於
無
想
定
、
滅
盡
定
、
無
心
睡
眠
等
五
種
〕 

無
心
〔位
〕
時
等
〔亦
有
『身
受
』
。其
意
即
指
無
論
〕
在
此
有
別
思
慮
、
〔或
〕
無
別
思
 

慮
時
，理
〔應
〕
有
衆
多
〔不
同
差
別
的
〕
『身
受
』
生
起
。
〔又
〕
在

〔正
〕
定
等
中
， 

〔雖
然
〕
有
身
受
〔生
〕
起
，然

〔而
由
於
此
時
〕
無

〔眼
、耳
、鼻
、舌
、身
等
〕
五
識



〔生
起
〕
，或

〔彼
定
中
意
識
〕
別
緣
〔
一
專
注
之
境
〕
等
，故

〔有
情
〕
在
定
等
中
， 

〔其
〕
意

〔識
及
〕
身
等
識
〔對
彼
『身
受
』
便
〕
不
〔能
〕
覺

〔得
〕
，唯

〔其
〕
第
八
 

〔本
〕
識

〔始
能
〕
領
受
此
〔身
受
之
〕
境
。
」

其

二

、
解
身
受
名
：

《
述
記
》
再

解

「
身
受
」
此
名
詞
之
由
來
言
：

「
〔
有
情
或
於
定
 

中

，
或
不
在
定
，
或
有
別
思
慮
，
或
無
思
慮
〕
此

等

〔
分
〕
位

中

〔
時

，
由
有
勞
〕
損

〔
或
 

怡
〕
益
身
〔體
之
所
觸
境
〕
故
，故
名
〔彼
所
領
受
之
所
觸
境

爲
〕
『身
受
』
。
〔又
或
於
 

正
定
中
時
，
此
所
領
受
之
輕
安
觸
境
，
身
識
不
起
，
不
能
覺
知
，
唯
第
八
識
能
領
受
之
；
至
 

出
定
時
，
第
八
識
能
領
受
者

爲
因
，
後
時
有
身
上
輕
安
適
悅
觸

爲
身
識
所
覺
知

爲
果
。
故
 

『身
受
』
〕
或

〔可
〕
從
果

爲
名
，
〔以
出
定
之
〕
後
時
損
、益

〔於
〕
身
故
。
」

其
三
、
證
有
第
八
：
論

言

「
此

(
第
八
本
識
)
若
無
者
，
不
應
後
時
身
有
怡
適
或
復
勞
 

損

〔之
領
受
〕
」
者
，是
以
「身
受
」
以
證
明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。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 

「若
在
定
等
〔分
位
中
〕
無

〔有
〕
身
受
者
，
〔則
〕
不
應
〔反
而
於
〕
出
定
等
後
時
，身
 

有
順
〔境
〕
故
怡
適
〔之
覺
受
〕
，或
復
〔有
〕
違
境
〔故
〕
勞
損
〔之
覺
受
〕
。如
坐
 

〔
禪
的
〕
禪
師
在
〔
入
正
〕
定
之
中
，
〔

爲
求
入
於
正
定
，
但
作
專
注
加
行
，
以
〕
心
別
緣



〔於
一
境
〕
故
，縱
有
勞
損
，
〔或
有
〕
怡
適
，
〔均
〕
未

〔

爲
意
識
及
身
識
之
所
〕
知
； 

後
出
定
已
，
方
有
損
益
，
或

〔
怡

〕
適
或
勞
〔
損
之
覺
受
。
故
知
：
同
理
，
有
情
於
正
定
中
 

時
〕
，由
前
定
等
中
，
〔身
〕
有
損
、益

〔等
諸
種
所
觸
〕
境
，
〔身
識
雖
所
不
取
，然
 

其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卻
能
〕
取

〔之
〕
，故

〔於
出
定
的
〕
後
時
得
有
〔怡
適
或
〕
勞
損
 

於
身
等
〔領
受
。此
是
〕
舉
後
果
位
〔之
有
『身
受
』
，以
〕
顯

〔於
正
定
中
的
〕
因
 

〔
位

〕
定

有

〔
此

『
身
受
』

。
若
計
執
決
定
無
此
等
因
位
的
『
身
受
』

，
則
果
位
的
『
身
 

受
』
如
何
得
有
？
由
此
證
知
必
須
要
有
此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
。
」

其

四

、
明
非
受
數
：
上
文
所
要
證
明
其
存
在
的
「
身
受
」
並
非
是
與
身
識
相
應
的
「
受
 

心
所
數
(即
受
心
所
法
〕
」
，而
是
身
體
之
上
的
「觸
境
」
。故

《述
記
》
再
加
疏
云
： 

「
〔論
文
所
〕
言

『身
受
』
者
，
〔是
〕
身

〔根
〕
所

〔能
領
〕
受

〔的
觸
境
〕
故
，非
謂
 

〔能
領
受
的
受
心
所
〕
『受
數
』
，此

〔
『身
受
』
之

『受
』
〕
即
是
『
(所
受
之
觸
〕 

境
』

。
」

乙

、
依
身
受
證
恒
有
真
異
熟
心
：
於

「
明
身
受
義
」
有
二
節
，
上
節
已
「
明

定

、
散
位
 

中

(
皆

)
有
多
種
身
受
」

，
今
則

爲
下
節
「
依
身
受
證
恒
有
眞
異
熟
心
」

。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

云
：
「若
不
恒
有
眞
異
熟
心
，
〔則
〕
彼

〔定
、散
〕
位
如
何
〔可
以
皆
〕
有
此
〔種
種
差
 

別
〕
身
受
〔存
在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意
是
謂
〕
：
若
無
第
八
〔本
識
作
〕
眞
異
熟
心
，
〔對
 

各
別
身
受
，彼
眞
異
熟
心
於
〕
定
中
〔得
以
〕
領

〔受
〕
之
，
〔則
於
從
〕
彼
定
出
等
位
 

中

，
如

何

〔
可
〕
有
此
身
受
〔
差
別
可
得
？
今
旣
於
出
定
位
中
，
有
身
受
可
被
領
受
，
故
知
 

恒
有
眞
異
熟
心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㈤
立
異
熟
心
：
於

『
顯
外
人
違
理
』
中

，
共
有
四
段
，
上
文
分
別
完
成
「
破
計
」

、 

「
申
義
」
及

「
明
彼
身
受
」
等
三
段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繼
述
第
四
段
，
即

「
立
異
熟
心
」
 

云
：
「
〔
一
切
有
情
，若
彼
〕
非

〔處
〕
佛

〔陀
究
竟
位
者
，必
會
生
〕
起
餘
善
心
、
〔或
 

不
善
心
〕
等
位
，
〔如
是
旣
有
作
業
，則
〕
必
應
現
起
『眞
異
熟
心
』
，如

〔汝
所
〕
許
 

〔生
〕
起
彼
〔眞
異
熟
心
〕
時

〔的
情
況
，因

爲
彼
等
皆
〕
非

〔是
處
〕
佛

〔陀
究
竟
位
 

的
〕
有
情
故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開
成
多
節
：

甲

、
明
比
量
意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〔
此
段
論
文
是
『
顯
外
人
違
理
』
中
的
〕
第
四
 

〔段
，
即
〕
立
異
熟
〔心
，可
成
比
〕
量
云
：
「
〔
一
切
有
情
處
於
〕
非
佛
〔陀
究
竟
位



而
〕
起
餘
善
心
等
位
〔者
〕
，必
應
現
起
『眞
異
熟
心
』
，宗
也
；
〔以
是
〕
非

〔處
於
〕 

佛

〔位
的
〕
有
情
故
，因
也
；
如

〔汝
所
〕
許

〔生
〕
起
彼
〔眞
異
熟
心
〕
時

〔的
情
 

況
〕
，喩
也
。
」

乙

、
明
簡
別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上
述
比
量
中
，言
〕
『非
佛
』
者
，謂
 

〔除
佛
位
以
外
的
〕
菩
薩
、
二
乘
及
異
生
〔凡
夫
〕
等

〔有
情
，
用
〕
此

〔以
〕
簡

〔別
 

於
〕
佛

〔陀
〕
者
，
〔因

爲
〕
佛

〔陀
在
究
竟
位
雖
〕
起
善
心
位
，
〔但
〕
無
異
熟
心
〔可
 

被
招
得
〕
故
。
〔又
言
〕
『起
餘
(善
心
等
位
〕
』
者
，
〔此
中
〕
『餘
』
〔者
〕
，有
二
 

種

〔義
：
其
一
〕
、即
是
〔指
大
、小
乘
所
〕
共
許
〔之
眼
等
〕
六
識
中
〔的
或
善
、或
不
 

善
等
分
位
心
，此
是
無
記
性
〕
異
熟
心
〔所
〕
餘

〔之
心
識
活
動
，亦
〕
即
〔是
指
〕
善
無
 

漏
心
位
等
〔外
之
其
餘
心
識
活
動
；
其
二
〕
、或
是
『餘
』
〔者
，是
指
〕
無
心
位
等
〔以
 

外
之
其
餘
或
善
或
不
善
的
心
識
活
動
。於
〕
此

〔宗
之
有
法
，要
〕
簡

〔除
所
引
〕
起
 

〔
的
〕
異
熟
心
，
〔
因

爲
若
不
簡
別
之
，
便
於
宗
支
中
〕
更
立
：
異
熟
心
〔
必
應
現
起
眞
異
 

熟
心
者
〕
，便
犯
『相
符
(極
成
宗
過
〕
』
，
〔而
且
又
於
三
支
比
量
之
中
〕
無

〔有
〕
同
 

喩

故

。
」



丙

、
釋
三
支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宗
支
所
言
〕
『在
彼
(非
佛
位
而
起
餘
善
 

心
等
)
位
中
〔的
有
情
，必
應
現
起
眞
異
熟
心
〕
』
〔中
之
〕
『必
應
現
起
，眞
異
熟
心
』 

此
下
二
句
，
是

〔
『
宗
支
後
陳
』
的
〕

『
法
』
；

〔
至

於

『
非
佛
起
餘
，
善
心
等
位
』
彼
〕 

前
二
句
〔則
〕
是

〔
『宗
支
前
陳
』
的
〕
『有
法
』
。
〔又
於
〕
『非
佛
有
情
故
』
〔彼
 

『因
支
』
中
，若
〕
不
言
『非
佛
』
〔而
〕
但
言
『
(是
〕
有
情
(故
〕
』
〔者
，則
〕
有
 

『不
定
(因
)
過
』
(按
：
『能
起
善
無
漏
心
的
諸
佛
』
，
不

『起
眞
異
熟
心
』
，故
成
 

『
異
品
』
；
此

『
異
品
』
亦

在

『
(
是

〕
有
情
』
彼
因
中
有
，
以
佛
陀
亦
是
有
情
中
攝
故
， 

故
成
『不
定
』
〕
。
〔又
若
不
言
『非
佛
』
，但
言
『
(是
〕
有
情
(故
〕
』
者
，喩
體
即
 

成

爲

『
若
是
有
情
者
，
則
必
應
現
起
眞
異
熟
心
』

，
如

是

『
佛
陀
所
化
現

爲
有
情
時
，
亦
應
 

現
起
眞
異
熟
心
』

，
此
便
〕
或
違
自
宗
，
〔
因

爲

『
無
漏
善
心
的
佛
陀
亦
起
眞
異
熟
心
』 

者

，
是
瑜
伽
行
派
自
宗
所
不
許
故
。
由
此
故
知
所
言
『
有
不
定
過
』
及

『
或
違
自
宗
』
者

， 

乃
由
於
〕
佛
亦
示
現

爲
有
情
故
，
〔起
無
漏
〕
善

〔心
的
佛
陀
及
〕
無
心
等
〔位
〕
時

〔之
 

心
識
活
動
均
〕
無

〔招
〕
異
熟
心
〔的
作
用
〕
故
。
〔論
言
〕
『如
許
起
彼
時
』
〔者
，是
 

爲

『同
喩
依
』
，以
〕
如
汝
〔所
〕
自
許
或
我
〔宗
所
〕
許
汝
宗
〔有
情
所
〕
起
彼
〔或
善



或
不
善
眼
等
〕
六
識
中
業
所
感
〔招
之
〕
心

〔識
便
〕
是
眞
異
熟
〔心
〕
，故
得

爲

 

『
(同
〕
喩

(依
〕
』
。不
爾
(按
：意
謂
：
若
不
致
以
『
(我
〕
許
(汝
宗
〕
』
言
〕
， 

便
有
『所
立
不
成
(喩
過
〕
』
，
〔因

爲
外
人
或
有
〕
不
許
〔彼
或
善
或
不
善
的
前
〕
六
識
 

〔必
然
會
招
引
〕
眞
異
熟
〔心
〕
故
。又
〔若
〕
不
舉
此
〔
『如
許
起
彼
時
』
〕
，即
無
同
 

喩

〔依
〕
。若
以
此
〔瑜
伽
〕
宗

〔所
許
的
〕
第
八
〔本
識
〕

爲

喩
，
〔則
〕
彼

〔外
宗
 

必
〕
說

〔第
八
本
識

爲
〕
無

〔體
法
〕
故
；
〔以
彼
所
執

爲
〕
無

〔體
的
第
八
本
識

爲
同
喩
 

者

，
則
此
同
喩
依
便
有
〕

『

倶

不
成
〈
的
喩
過
〕
』

，
〔
因

爲
外
人
言
，
此

『
第
八
本
識
』 

無
體
故
，
旣

於

『
能
立
法
』
之

『
非
佛
有
情
』
因
中
不
有
，
於

『
所
立
法
』
之

『
必
應
現
起
 

眞
異
熟
心
』
彼
宗
法
中
亦
無
，
故

有

『

倶
不
成
同
喩
依
過
』

。
又
今
當
責
問
外
人
言
：
能
 

現
〕起
六
識
中
〔所
招
的
〕異
熟
心
〔者
旣
〕是
『非
佛
(位
)有
情
(之
心
識
活
 

動
〕
』
，何
故
〔外
人
計
執
於
〕
善
心
〔等
〕
起
時
〔而
可
以
〕
無
異
熟
心
〔的
生
起
， 

以
〕
亦

〔是
〕
『非
佛
有
情
(之
心
識
活
動
〕
故
』
？
〔彼
執
旣
是
非
理
，故
知
應
恒
時
有
 

『
眞
異
熟
心
』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可
成
論
式
：

宗

：
彼
菩
薩
、
二
乘
及
凡
夫
處
於
非
佛
陀
位
而
起
餘
善
心
等
位
六
識
活
動
的
有
情
，



必
應
現
起
「
眞
異
熟
心
」

。

因

：
以
是
非
處
佛
位
的
有
情
故
。

喩

：
若

「
非
處
佛
位
的
有
情
」
者

，
則

「
必
應
現
起
眞
異
熟
心
」

，
如
汝
所
許
彼
起
 

眞
異
熟
心
時
的
情
況
。

㈥

總
結
：
於

此

「
異
熟
心
證
」
中

，
合
有
三
段
。
前
文
已
完
成
第
一
段
「
引
經
」

，
又
 

已
完
成
第
二
段
「
遮
破
外
計
顯
其
違
理
」

。
今
文
是
最
後
的
第
三
段
「
總
結
」
部
分
。
《
成
 

唯
識
論
》
作
總
結
言
：

「
由

〔
上
述
所
說
種
種
理
趣
〕

，
是

〔
以
得
知
一
切
菩
薩
、
二
乘
行
 

者
及
凡
夫
異
生
等
非
到
如
來
究
竟
位
的
有
情
〕
，恒

〔時
皆
〕
有

『眞
異
熟
心
』
〔的
現
 

行
〕
，彼

〔眞
異
熟
〕
心
即
是
此
第
八
〔本
〕
識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「
由

此

〔
種
種
〕
道
理
，
故

〔
應
當
知
一
切
菩
薩
、
二
乘
行
者
 

及
異
生
凡
夫
等
非
佛
有
情
〕
必
〔然
〕
『恒
有
眞
異
熟
心
』
〔的
現
行
〕
。此

〔是

『異
熟
 

心
證
』
中
的
〕
總
結
〔部
分
〕
也
。
〔此
亦
〕
即
是
解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等
〕
『八
證
 

(有
阿
賴
耶
識
〕
』
中

〔的
〕
『身
受
(證
〕
』
〔的
相
近
似
之
〕
文
也
；
〔若
〕
無
此
解
 

者

，
〔
則

〕
難
解
彼
〔
契
經
所
說
『
有
異
熟
心
，
善
惡
業
感
』
等

〕
文

。
」

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何
故
若
無
阿
賴
耶
識
，
身
受
差
別
不
應
道
理
？
謂
如
有

I

 
〔有
情
，
彼
) 

或
如
理
思
(慮
〕
，
或
不
如
理
(思
慮
〕
，
或
無
思
慮
，
或
隨
尋
伺
，
或
處
定
心
，
或
不
在
定
，
爾
時
於
身
 

諸
領
受
，
起
非

I

、
眾
多
種
種
差
別
，
彼
應
無
有
；
然
現
(於

I

切
時
，
對
根
身
之
領
受
，
無
間
〕
可
得
， 

是
故
定
有
阿
賴
耶
識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五
七
九
(下
〕
。

②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如
彼
電
光
、
長
養
色
等
』
者

，
問
：
此

『長
養
色
』
如
何
斷
已
更
續
 

等
耶
？
答
：
如
天
眼
(根
)
等
梵
行
長
養
(色
〕
，
或
得
或
失
，
故
有
間
斷
；
如
肥
盛
等
段
貪
(食
)
長
 

養

(色
)
有
增
有
減
，
斷
已
更
續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二
。

③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總
非
六
識
』
乃
至
『故
無
相
符
過
』
者

，
問
：
既
彼
宗
亦
許
六
識
 

中
善
、
惡
性
者
非
是
真
異
熟
，
如
何
無
相
符
〔極
成
過
一
？

〗
按
：
施
設
彼
執
六
識
為
真
異
熟
，
故
無
 

過
〕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八
六
。

④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論

『彼
命
根
等
無
此
事
故
』
者

，
『等
』
，等

(取
)
眼
等
根
；

(當
) 

眼
等
根
斷
，
有
宗
(依
)
正
義
(說
則
〕
不
許
更
續
。
何
以
明
之
？
答
：
按

《大

(毘
)
婆
沙
論
》
卷

I 

百
五
十
云
：
問
：
若
天
眼
(根
)
現
前
時
，
生
得
眼
(根
)
為
斷
(為
)
不

(斷
耶
〕
？
若
斷
者
，
(則
〕



云
何
不
說
異
熟
(所
)
生
色
斷
已
後
續
？
若
不
斷
者
，
(則
〕
二

(眼
根
〕
見
色
，
何
不
錯
亂
？
答
：
應
 

言
不
斷
，
以
異
熟
色
(若
)
斷
已

(則
)
更
不
續
故
。
…
…
生

得

(眼
根
與
)
天
眼
(根
)
互
相
續
生
， 

未
曾
空
(無
〕
，
故
不
可
謂
斷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
I

〔下〕。
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異
熟
不
應
斷
已
更
續
』
者

，
問
：
如
眼
等
(根
)
損
壞
，
云
何
復
有
 

耶
？
答
：
有
二
釋
：

I

云
：
大
乘
異
熟
生
(之
根
〕
許
斷
已
更
續
，
今
言
不
應
者
，
隨
小
乘
說
，
(以
〕 

彼
許
眼
等
(根
是
〕
真
異
熟
故
。
二
云
：

〔彼
能
續
者
，
是
)
由
殊
勝
現
報
所
感
，
非
先
滅
者
而
更
續
也
。 

前
解
脫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⑤

 

「彼
宗
說
」
者

，
是
指
唯
彼
說

I

切
有
部
等
小
乘
宗
派
說
命
根
及
五
色
根
等
是
真
異
熟
所
攝
。

⑥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如
自
許
聲
，
大
乘
許
是
異
熟
生
故
』
者

，
然
大
乘
中
，
聲
亦
是
異
熟
 

生
攝
，
若
小
乘
中
，
非
是
業
感
異
熟
生
攝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⑦
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然
境
不
離
心
故
』
至

『能
作
有
情
』
者

，
此
意
說
心
(識
)
能
變
 

(根
)
身

、
器

(界
〕
，
故

(心
)
識
是
有
情
依
；
境
不
離
心
故
，身

、
器
不
能
作
有
情
依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⑧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有
情
是
假
』
者

，
即
是
五
根
名
『假
者
』
，
有
情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⑨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又
無
色
界
應
無
有
情
』
等
者
，
若
以
身
、
器
為
有
情
依
，
即
無
色
界



應
無
有
情
，
以
無
所
依
身
、
器
故
也
。
問
：
彼
有
定
果
色
，
何
不
得
(以
色
〕
為
依
？
答
：
非
彼
〈

I

切
 

無
色
界
有
情
)
皆
有
此
色
.，設
許
有
者
，
(亦
〕
非
業
果
故
，
亦
不
為
依
。
又
立
有
情
依
業
果
故
。
」
同
 

見
注
②

。
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第
二
證
中
『身

、
器
離
心
非
有
』
，
即

『八
證
』
中

(之
)

『身
受
 

(證
〕
』
及
此
第
二
『業
果
證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六
三
五
。

⑩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此
偏
對
經
部
』
者

，
為
經
部
師
有
五
位
無
心
：
謂
無
心
睡
眠
、
(無
 

心
)
悶
絕
、
無

想

(定
〕
、
滅

(盡
)
定

、
無
想
異
熟
，
故
此
偏
對
經
部
。
若
薩
婆
多
(部

，
則
)
唯
有
 

三
位
無
心
：
謂
二
無
心
定
及
無
想
異
熟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⑪
於
本
論
，
身
受
情
況
有
四
種
差
別
：

I

者

、
在
定
中
，
二
者
、
不
在
定
中
，
三
者
、
有
別
思
慮
，
四
者
、 

無
別
思
慮
。
在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
I

則
有
六
種
差
別
：
除
上
四
種
外
，
把

「有
別
思
慮
」
開
成
「如
 

理
思
慮
」
及

「不
如
理
思
慮
」
；
把

「在
定
中
」
開
成
「或
隨
尋
伺
」
及

「或
處
定
心
」
。其
詳
見
前

注
①
。 

韓
清
淨
《瑜
伽
師
地
論
披
尋
記
》
卷
五

I

作
釋
云
：

「
『若
無
阿
賴
耶
識
，
身
受
差
別
不
應
道
理
』
者

， 

有
色
根
身
(之
)
苦

、
樂

、
捨
別
，
是
名
『身
受
差
別
』
。
當
知
此
〈
『身
受
差
別
』
乃
)
由
阿
賴
耶
識
 

執
受
所
依
(之
色
根
身
)
而
得
建
立
；
彼
識
若
無
，
便
應
無
有
身
受
差
別
；
然
現
可
得
(有
身
受
差
別
〕
，



-

是
故
說
『無
阿
賴
耶
識
，
不
應
道
理
』
。
(至
於
六
種
『身
受
差
別
』
者
：
其

I

〕
、
如
理
作
意
相
應
， 

名

『如
理
思
(慮
〕
』
。
(其
二
〕
、非

(如
)
理
作
意
相
應
，
是
名
『不
如
理
思
(慮
〕
』
。
(其
三
〕
、 

入
無
心
定
，
名

『無
思
慮
』
。
(其
四
〕
、
未
離
尋
伺
欲
〈之
思
慮
〕
，
故

名

『隨
尋
伺
(思
慮
〕
』
。 

(其
五
〕
、
住
色
(界
〕
、
無
色
(界
的
禪
定
)
靜
慮
等
至
，
名

『處
定
心
』
。
(其
六
〕
、
若
未
得
定
， 

或
從
定
出
，
名

『不
在
定
』
。
隨
爾
所
時
，
於
自
身
中
或
苦
、或
樂
、
或
捨
諸
(種
)
領
受
起
非

I

〔而
) 

眾
多
種
種
差
別
，
(名
為
『身
受
差
別
』
〕
。
」
見
韓
著
本
書
頁

I

六
八
八
。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「思
量
安
立
(或
)
非
安
立
諦
(理
的
〕
正
思
惟
者
，
名

『如
理
思
』
。 

外
道
等
類
(的
)
邪
思
度
者
，
名

『不
如
理
思
』
。
諸
任
運
緣
及
無
心
位
，
名

『不
思
惟
』
。
若
簡
擇
心
， 

名
為
『推

求
』
。

『定
』
、
『散

』

二
位
，
義
可
知
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二
(中
〕
。 

⑫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若
有
漏
、
無
漏
定
』
者

，
如
異
生
(凡
夫
或
)
聖
者
入
有
漏
、
無
漏
 

定

，
後
從
定
出
，
方
覺
身
有
輕
安
觸
，
如
正
入
有
心
定
時
，
引
得
上
界
輕
安
觸
；
得
上
界
輕
安
觸
為
緣
， 

後
出
定
時
，
即

(能
)
引
起
欲
界
適

悦

觸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按
：
在
正
定
中
，
前
五
識
不
起
，
身
識
不
 

能
緣
彼
「輕
安
觸
」
，
故
知
唯
第
八
本
識
能
以
「捨
受
」
緣
彼
「輕
安
觸
之
身
受
」
；
以
彼
為
增
上
緣
，
故
 

出
定
時
，
身
識
再
起
，
便
得
領
受
彼
「輕
安
適
悅
觸
」
之

「身
受
」
。



⑬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如
理
思
』
者

，
如
人
修
善
時
，
而
不
覺
身
勞
倦
，
事
過
已
，
彼
方
覺
 

身
有
益
損
。
又
如
人
求
學
，
事
過
已
後
，
方
覺
身
疲
勞
。
『不
如
理
思
』
者

，
即
如
人
造
惡
業
，
謂
身
貪
 

作
邪
行
，
放
逸
事
過
後
，
方
覺
身
勞
損
等
事
。
『或
不
思
惟
』
者

，
即
是
(五
種
〕
無
心
(位
之
〕
時
也
。 

『或
復
推
尋
(尋
伺
〕
』
者

，
即
有
心
(定
之
〉
時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如
理
思
』
至

『或
不
思
惟
』
者

，
此
等
皆
通
定
(位
及
〕
散

(心
 

位
〕
。
定

中

(亦
)
多
有
不
如
理
思
。
『或
不
思
惟
』
者

，
亦
通
定
、
散

(心
位
〕
，
無
想
等
定
、
睡
眠
 

等
皆
不
思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⑭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謂
在
定
、
散
』
者

，
在
定
中
亦
有
身
受
，
散
心
亦
有
身
受
。
」
同
見

注
③

。

⑮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意
識
別
緣

I

深
妙
理
』
者

，
或
若
得
定
而
證
真
如
，
或
在
定
專
注
於
 

定

(境
〉
。
或
時
經

I

食
頃
，
或
經

I
日

，
後
時
出
定
，
身
上
而
有
輕
安
適
悅
觸
也
。
『又
在
定
中
，
或
 

不
在
定
(中
而
〕
有
別
思
慮
，
(或
〕
無
別
思
慮
時
』
者

，
問
：
若
在
定
，
若
在
散
心
中
，
皆
得
有
別
思
 

慮

(或
)
無
別
思
慮
耶
？
答
：

〔皆
得
)
有

〈別
思
慮
〕

。
」
同
見

注
③
。

⑯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然
無
五
識
，
或
別
緣
等
』
乃
至
『後
時
損
益
身
故
』
者

，
問
：
勞
損



既
是
觸
塵
中
疲
息
等
假
觸
，
如
何
第
八
識
(能
)
領
受
此
假
境
？
以
第
八
(識
)
不
緣
假
(法
)
故

。
答
： 

不
然
，
其
第
八
識
唯
領
得
造
疲
息
等
之
能
造
四
大
；
由
有
四
大
方
造
得
疲
息
等
觸
，
故
第
八
識
及
身
識
皆
 

緣
造
疲
息
等
觸
之
實
能
造
四
大
也
。
言

『身
受
』
者

，
或
此
等
位
中
，
有
此
身
受
，
或
初
在
此
位
，
雖
領
 

(受
)
得
疲
息
等
觸
仍
不
覺
也
；
後
時
出
此
等
位
中
方
覺
身
上
有
輕
安
等
觸
。
後
知
觸
，
顯
前
(時
)
第
 

八
識
定
領
受
得
此
境
也
。
第
八
識
能
領
受
是
因
，
後
時
有
身
上
疲
息
等
觸
名
果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 

八
〇

，頁
四
八
七
。

⑰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如
坐
禪
師
在
定
之
中
，
心
別
緣
故
，
縱
有
勞
損
』
者

，
此
約
未
得
定
 

說
也
，
但
約
求
定
之
時
，
但
作
專
意
加
行
趣
求
，
專
注
於
定
，
初
雖
身
不
覺
勞
損
，
後
方
覺
勞
損
也
。
」 

同
見
前
注
。

⑱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舉
後
果
位
，
顯
因
定
有
』
乃
至
『非
謂
受
數
，
此
即
是
觸
塵
(境
〕
』 

(者
〕
，
若
得
適
悅
，
即
是
二
十
四
觸
中
(之
)
息
觸
也
；
若

(得
勞
〕
損

，
即
是
二
十
四
觸
中
(之
) 

疲
觸
也
。
故
此
身
受
即
是
在
其
觸
塵
，
非
是
受
(心
所
〕
數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⑯

。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「
『身
所
受
故
，
非
謂
受
數
』
者

，
勞
適
等
觸
，
是
身
所
受
；
(此
從
〕 

所
受
名
『受
』
，
非

(從
)
能
受
(名
)

『受』。
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‘頁
八
八
二
(下
〕

。



⑲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或
是
餘
無
心
位
等
』
者

，
此

(是
)
第
二
解
『餘
』
字
也
，
即
成
『無
 

心
定
』
之
位
，
亦
有
『真
異
熟
心
』
；
若
無
心
位
不
入
宗
中
，
他

(人
)
便

(得
)
以

『無
心
定
』
為

『不
 

定

(因
)
過
』

(而
作
難
言
〕
：
為
如
我
自
許
起
異
熟
時
有
情
攝
故
，
(有
〕
心
等
位
有
真
異
熟
耶
？
為
如
 

我
許
無
心
之
位
有
情
攝
故
，
無
真
異
熟
耶
？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⑳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此
簡
起
異
熟
心
』
至

『無
同
喻
』
者

，
若
不
言
餘
簡
異
熟
心
而
但
云
 

『非
(在
)佛
(位
之
〕有
情
應
起
(真
)異
熟
(心
〕』
，此
便
(有
)
『相
符
(極
成
宗
過
〕
』
，他
 

(人
)
亦

(許
)
有
起
異
熟
心
故
。
又
由
不
簡
，
餘
異
熟
便
在
宗
中
，
不
可
取
宗
而
以
(作
)
為

(同
) 

喻
(依
〕
，故
(有
)缺
(同
)喻
失
。」同
見
注

⑱

。

㉑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不
言
非
佛
，
但
言
有
情
，
(則
〉
有
不
定
(因
)
過
』
，
乃
至
『為
有
 

情
故
』
者

，
『不
定
(因
〕
』
過
失
者
，
以
佛
(亦
是
〕
有
情

(所
)
攝
；
佛
起
餘
善
心
等
時
，
即
無
異
 

熟

(心
〕
，
為
如
許
起
彼
時
有
情
攝
故
，
起
餘
善
心
位
，
即
有
真
異
熟
耶
？
或
成
立
有
情
攝
故
，
即
有
真
 

異
熟
者
，
佛
亦
化
現
為
有
情
，
若
成
立
具
有
真
異
熟
者
，
即

(有
)
違
自
宗
過
。
」
同
見
注

⑯

。

㉒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不
爾
，
便
有
所
立
不
成
(喻
過
〕
』
等
者
，
若
也
不
致
『許
』
言
爾
 

者

，
論
主
喻
有
『自
所
立
(不
成
〉
過
』
，
以
自
不
許
六
種
轉
識
(是
)
真
異
熟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⑱

。



㉓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若
以
此
宗
』
至

『無

(則
有
〕
俱
不
成
(喻
過
〕
』
者

，
小
乘
不
許
 

第
八
〔本
識
有
〕
，
若
以
(之
)
為
喻
，
喻
便
(有
)
無
體
(之
失
〉
；
喻
既
無
體
，
(能
立
、
所
立
彼
) 

二
立
無
依
，
故
云
『無

，
(則
〕
俱
不
成
』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㉔
韓
鏡
清
疏
言
：

「謂
難
解
彼
經
有
異
熟
心
文
。
」
見
韓
著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三
.頁

I

三
六
八
注

⑭

。



癸

三

、
趣
生
體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有
情
流
轉
五
趣
四
生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趣
生
體
不
應
有
故
。
謂
 

要
會
〃
有
、
恒
、
遍
、
無
雜
，
彼
法
可
立
正
會
〃
趣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，
說
趣
生
體
；
以
經
為
證
，
通
破
一
切
有
、
經
部
等
諸
部
，
皆
說
 

得
也
。
下
文
有
三
：
一
、
具
義
多
少
，
二
、
遮
餘
非
，
三
、
歸
本
識
，
此
即
 

初
也
。

四
義
具
故
，
方
名
趣
生
：
一
、
要
實
有
：
謂
要
有
體
；
假
法
非
趣
生
，
趣
生
 

實
有
故
，
即
業
所
感
是
實
有
故
。
二
、
要
恒
續
：
謂
無
間
斷
法
，
方
趣
生
 

體

；
生
此
趣
、
此
生
中
，
一
期
時
須
恒
故
；
若
有
間
斷
，
便
非
趣
生
故
。 

三
、
要
周
遍
：
謂
通
三
界
、
九
地
；
不
可
此
趣
生
唯
在
一
處
、
界

，
不
在
餘
 

處

、
界

，
以
趣
生
通
三
界
諸
地
故
；
若
是
有
漏
有
情
，
皆
趣
生
攝
，
若
不
遍
 

者

，
即
非
趣
生
故
。
四

、
要
無
雜
：
謂
生
此
趣
生
，
方
起
此
法
，
名
此
趣
 

生
；
若
生
此
趣
生
，
可
起
餘
趣
生
法
，
則
非
趣
生
，
應
成
多
趣
生
故
①
。
具



此
四
義
，
是

「
正
」
是

「實
」
趣
生
之
體
②
。

此
言
「
正
實
」
，
簡
能
趣
法
及
中
有
等
皆
名
趣
生
。
諸
經
論
中
言
煩
惱
等
是
 

趣
生
者
，
是
假
趣
生
、
相
似
趣
生
，
非
是
正
實
趣
生
之
體
。
今

言

「
正
 

實
」
，
意
在
於
此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異
熟
法
趣
生
雜
亂
，
住
此
起
餘
趣
生
法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遮
餘
非
，
四
義
遮
也
，
即
第
一
遮
。

此
有
二
意
：
一
者
、
總
簡
：
謂
除
第
八
識
外
，
皆
是
非
異
熟
法
，
非
真
異
熟
 

法
故
；
此
意
在
真
，
前
言
「
正
」
故
③
。
種
類
言
之
，
住
一
趣
、
一
生
，
可
 

起
餘
趣
、
生
法
故
④
。
二
、
別
簡
：
下
簡
得
善
、
別
報
心
、
心
法
及
色
、
不
 

相
應
行
已
。

今
此
中
雖
復
總
言
「非
異
熟
法
」
，
在
下
所
簡
外
，
謂
餘
加
行
善
，
及
染
 

污

、
餘
無
記
心
心
法
、
長
養
、
等
流
色
，
皆
可
起
餘
趣
生
法
故
⑤
。
第
七
識
 

不
在
此
中
，
非
共
有
故
⑥
，
今
簡
共
有
者
故
；
即
是
四
因
中
，
第
四
無
雜
因
 

簡

。
(略
〕



【論
文
】
諸
異
熟
色
及
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不
遍
趣
生
，
無
色
界
中
全
無
彼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第
二
遮
。

「異
熟
色
」
中

，
有
九
處
，
除
聲
及
法
處
，
無
色
界
中
，
無
異
熟
色
故
⑦
。 

「及
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」
，
即
苦
、
樂

、
捨
受
，
相
應
報
心
異
熟
生
者
是
⑧
。 

「
不
遍
趣
生
」
，
天
趣
、
化
生
，
即
無
色
界
之
中
，
全
無
彼
故
。

此
舉
全
處
，
於
別
別
地
亦
無
有
故
。
鼻

、
舌
色
界
無
，
餘
三
識
二
襌
以
上
 

無

，
諸
色
分
別
可
知
⑨
。

此
中
不
舉
分
無
處
故
，
但
約
所
無
，
簡
別
為
論
。
此
具
四
因
中
多
少
？
即
第
 

三
因
簡
。

【論
文
】
諸
生
得
善
及
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雖
遍
趣
生
，
起
無
雜
亂
，
而
不
恒
有
。

【述
記
】
即
第
三
遮
。

此
唯
第
六
「
意
識
中
者
」
，
五
識
雖
亦
無
雜
起
者
，
無
色
全
無
，
如
前
類
 

遮

，
非
此
所
說
。
「
及
意
中
別
報
」
者

，
雖
遍
趣
生
，
起
時
無
雜
，
而
不
恒
 

有

，
有
間
斷
故
，
六
位
無
故
；
或
無
漏
心
、
異
類
心
中
皆
說
無
故
，
即
第
二



恒
因
簡
。

然
此
雖
復
說
不
共
因
，
亦
說
共
因
，
謂

「遍
」
、
「無
雜
」
二
。
「有
體
」 

通
上
亦
有
，
故
此
中
不
說
⑩
。
然
此
說
所
有
者
，
影
顯
前
後
皆
有
所
具
因
 

故

，
類
此
應
說
，
恐
厭
煩
文
，
故
略
影
顯
。

【論
文
】
不
相
應
行
無
實
自
體
，
皆
不
可
立
正
實
趣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即
第
四
遮
，
此
初
因
簡
。

前
數
成
故
，
更
無
比
量
。
然
此
四
因
，非
但
一
 
一
別
簡
，
共
簡
非
是
業
果

⑪
。 

具
四
義
者
，
是
業
果
故
。
其
第
七
識
，
非
共
有
故
，
此
中
不
簡
。

然
入
第
二
恒
中
，
以
入
地
有
轉
易
故

⑫
；
入
滅
定
等
，
有
間
斷
故
；
非
業
果
 

故
；
無
姓
之
人
，
第
七
非
業
果
也
。

此
中
所
簡

⑬
，
彼
心
所
法
亦
在
彼
中
，
隨
所
餘
生
，
即
屬
彼
故
。
此
中
言
 

王

，
意
並
臣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唯
異
熟
心
及
彼
心
所
，
實

、
恒
、
遍
、
無
雜
，
是
正
實
趣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，
歸
本
識
也
，
於
中
又
三
：
一
、
歸
本
識
，
二
、
破
他
非
，
三
、



簡
佛
位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
如
是
所
簡
餘
五
蘊
法
，
皆
不
可
立
正
實
趣
生
。

又
此
業
果
，
明
知
無
為
、
無
漏
有
為
，
皆
非
趣
生
體
。
「唯
異
熟
心
及
彼
心
 

所
」
體
是
「實
」
，
是

「恒
」
，
是

「遍
」
，
是

「無
雜
」
，
是

「
正
實
趣
 

生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心
若
無
，
生
無
色
界
，
起
善
等
位
，
應
非
趣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破
他
非
。

設
許
別
報
心
是
趣
生
，
既
知
除
異
熟
無
記
心
外
無
趣
生
體
故
，
此
心
若
無
， 

生
無
色
界
起
善
等
位
，
應
非
趣
生
。
謂
在
彼
界
起
善
心
性
、
有
覆
心
時
，
應
 

非
趣
生
，
此
時
無
報
故
，
不
同
下
界
有
報
色
故
。 

。

若
此
本
難
，
唯
經
部
師
，
無
不
相
應
命
根
等
故
。
若
破
薩
婆
多
，
不
許
彼
不
 

相
應
已

⑭
，
今
為
此
難
，
於
理
不
遮

⑮
。
故
知
設
許
別
報
法
是
趣
生
難
，
前
 

已
遮
善
等
非
趣
生
，
雜
起
故
，
一
趣
成
多
趣
法
，
應
是
多
趣
身
故
(略
〕
。 

【論
文
】
設
許
趣
生
攝
諸
有
漏
，
生
無
色
界
，
起
無
漏
心
，
應
非
趣
生
，
便
違
正
理
。



【述
記
】
次
第
二
、
設
許
趣
生
攝
一
切
有
漏
，
即
善
等
皆
是
。
生
無
色
界
起
無
漏
心
， 

應
非
趣
生
，
即
是
便
違
正
理
，
有
二
乘
聖
者
非
趣
生
攝
故
。

即

《攝
論
》
第
三
云
：
生
非
想
處
，
起
無
所
有
處
無
漏
心
時
，
即
應
二
趣
皆
 

應
滅
離
等

⑯
。

但
有
設
許
一
切
有
漏
是
趣
生
難
，
皆
以
前
難
應
尋
彼
會
。
此
通
諸
部
，
義
準
 

前
釋

⑰
。

【論
文
】
勿
有
前
過
及
有
此
失
故
，
唯
異
熟
法
是
正
實
趣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勿
有
前
說
不
具
四
義
過
，
及
有
此
識
最
後
失
故
，
唯
異
熟
法
是
正
實
趣
生
；
 

若
有
第
八
識
，
一
切
時
恒
有
，
無
此
過
難
，
由
以
異
熟
法
為
正
實
趣
生
故
。 

【論
文
】
由
是
如
來
非
趣
生
攝
，
佛
無
異
熟
無
記
法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簡
佛
位
。

佛
非
趣
生
攝
，
佛
無
報
法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亦
非
界
攝
，
非
有
漏
故
；
世
尊
已
捨
苦
、
集
諦
故
；
諸
戲
論
種
已
永
斷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四
智
俱
善
，
亦
非
界
攝
，
非
有
漏
故
；
有
漏
是
界
義
故
；
界
是
縛
義
故

⑱
。



又
彼
何
故
非
繫
縛
者
？
世
尊
已
捨
苦
、
集
二
諦
，
名
世
尊
故
。

何
故
無
苦
、
集
？
有
漏
諸
戲
論
種
，
已
永
斷
故
；
即
有
漏
法
名
為
「
戲
 

論
」
。
無
漏
法
名
不
繫
法
故
，
非
同
戲
論

⑲
。

故
正
實
趣
生
，
唯
異
熟
心
、
心
所
。

【論
文
】
正
實
趣
生
既
唯
異
熟
心
及
心
所
，
彼
心
、
心
所
離
第
八
識
理
不
得
成
，
故
知
 

別
有
此
第
八
識
。

【述
記
】
「世
尊
」
，
有
處
說
為
人
趣
，
名
化
生
者
，
如
下
食
中
，
自
當
解
釋
，
皆
是
 

示
現
，
非
正
實
趣
生
。
彼
全
無
漏
故
，
此
是
報
法
故

⑳
。
《佛
地
論
》
中
亦
 

同
此
解

㉑
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壬
二
〕
「次

(以
十
理
)
作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」
中

，合
共
分
 

作
十
大
段
。
上
文
於
(癸
一
〕
已
作
「持
種
識
證
」
，
又
於
(癸
二
〕
復
作
「異
熟
心
 

證
」
；
今
文
(癸
三
〕
進
行
「趣
生
體
證
」
。
此
中
開
成
「引
經
並
陳
趣
生
四
義
」
、
「遮
 

破
餘
非
」
及

「歸
申
本
識
」
等
三
大
分
。



㈠
引
經
並
陳
趣
生
四
義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引
經
陳
述
「五
趣
四
生
之
體
」
及

「彼
趣
生
 

體
」
所
應
具
的
「
四
種
義
相
」
云
：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有
情
流
轉
〔輪
迴
於
〕
五
趣
、
四
生
 

〔之
中
〕
(按
：
『五
趣
』
是
指
：
天

、
人

、
地
獄
、餓
鬼
、畜
生
等
五
種
生
命
形
態
；
 

『
四
生
』
是
指
：
：
卵
生
、
胎
生
、溼
生
、化
生
等
四
種
有
情
的
轉
生
方
式
〕
。
若
無
此
 

〔第
八
本
識
，
即
亦
名
阿
賴
耶
〕
識

〔的
存
在
，
則
〕
彼

『趣
生
體
』
〔即
〕
不
應
有
，
故
 

〔知
必
須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。
又
〕
謂

〔每
一
有
情
需
〕
要

〔有
〕
實
有
〔的
〕
、恒
 

〔相
續
的
、周
〕
遍

〔的
及
〕
無
雜
〔亂
的
存
在
之
法
，則
〕
彼
法
〔始
〕
可

〔以
建
〕
立
 

〔
爲

〕
正

〔確
眞
〕
實

〔的
〕
『趣
生
(之
體
〕
』
。
」
按
：
此
意
指
唯
有
第
八
本
識
具
實
 

有

、恒
有
、遍
有
、無
雜
亂
四
義
，
故
得
成

爲

「趣
生
之
體
」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， 
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本
文
提
要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十
理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中
〕
，
自
下
〔是
〕 

第
三
〔種
的
理
證
，
即
〕
說
趣
生
體
〔以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〕
；
〔並
〕
以
經

爲

證
，
通
破
 

〔小
乘
說
〕
一
切
有
〔部
〕
、經
部
等
諸
部
〔派
的
思
想
，
以
彼
等
〕
皆
說
〔無
第
八
本
識
 

亦
〕
得

〔有
趣
生
體
〕
也
。
下
文
〔合
〕
有
三
〔大
段
〕
：
一
、
〔說
明
『
(正
實
的
)
趣



生
體
』
應
〕
具
義
〔相
〕
多
少
〔種
〕
，
二
、
遮

〔破
〕
餘

〔部
思
想
之
〕
非
丄
二
、歸
 

〔申
〕
本
識
〔可

爲
正
實
的
趣
生
體
〕
。
〔今
〕
此

〔所
說
〕
即

〔是
〕
初

〔段

『說
明
趣
 

生
體
應
具
義
相
多
少
種
』
〕
也

。
」

乙

、
釋
四
義
相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釋
正
確
眞
實
的
『趣
生
體
所
應
具
備
的
四
種
義
相
』 

言
：
「
〔此
間
必
須
〕
四
義
具
〔足
〕
故
，
方

〔得
〕
名

〔

爲

〕
『趣
生
(體
〕
』
：
一
、 

要

〔是
〕
實
有
〔體
之
法
〕
：
謂
要
〔是
〕
有
體
〔之
法
，
方
得
名

爲

『趣
生
體
』
，
因
 

爲

〕
假
法
非
〔能
〕
趣
生
〔新
的
生
命
〕
，
趣
生
〔必
需
要
是
〕
實
有
〔之
法
〕
故

，
即
 

〔眞
實
的
善
、
惡
〕
業

〔行
〕
所
感
〔生
的
生
命
之
法
〕
是
實
有
故
。
二
、
要

〔是
〕
恒
 

〔常
相
〕
續

〔並
不
間
斷
之
法
，
此
〕
謂
無
間
斷
法
，
方

〔能
成

爲

〕
『趣
生
(之
) 

體
」
。
生
此
趣
、此
生
〔之
〕
中

，
〔於
彼
〕
一
期
〔生
中
的
〕
時

〔間
內
必
〕
須
恒
〔相
 

續
〕
故
；
〔因

爲
〕
若
有
間
斷
，
便
非
〔是
〕
趣
生
〔體
〕
故
。
二一、要
周
遍
：
謂

〔彼
法
 

須
〕
通

〔欲

、色

、無
色
等
〕
三
界
〔及
通
欲
界
五
趣
一
地
、色
界
初
禪
至
第
四
禪
彼
四
 

地

、無
色
界
空
無
邊
處
、識
無
邊
處
、無
所
有
處
、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彼
四
地
，
合
共
〕
九
 

地
，
〔始
可
以

爲
趣
生
體
。
又
〕
不
可
〔接
受
〕
此
趣
生
〔體
〕
唯
在
一
處
、界

〔趣
生
，



而
〕
不
在
餘
處
、界

〔趣
生
〕
，
以
趣
生
〔必
須
〕
通
三
界
諸
地
故
.，若
是
有
漏
〔的
〕
有
 

情

，
皆

〔可
於
五
〕
趣

，
〔
四
〕
生

〔所
〕
攝

，
若
不
〔能
〕
遍

〔攝
於
五
趣
、
四
生
〕 

者

，
即
非
〔是
〕
趣
生
〔體
〕
故
。
四
、要
無
雜
〔亂
：
此
〕
謂
生
此
趣
、
〔此
〕
生
，
方
 

起
此
〔趣

、此
生
之
〕
法
，
〔方
得
〕
名
此
〔

爲

〕
趣
生
〔體
〕
。
若
生
此
趣
、
〔此
〕
生
 

〔而
〕
可

〔以
又
生
〕
起
餘
趣
、
〔餘
〕
生

〔之
〕
法

〔者
〕
，則
非
〔是
〕
趣
生
〔體
， 

以
其
〕
應
成
〔

爲

〕
多
趣
、
〔多
〕
生
故
。
〔如
是
能
〕
具

〔足
〕
此

〔實
有
、恒
相
續
、 

周
遍
、無
雜
亂
等
〕
四

〔種
〕
義

〔相
之
法
，
始
得
〕
是

『正

(確
〕
』
是

『
(眞
〕
實
』 

〔的
〕
趣
生
之
體
。
」

丙

、
釋
正
實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再
釋
「正
實
趣
生
」
之
義
云
：
「此

〔論
文
所
〕
言

『正
 

實

(趣
生
〕
』

〔者

，
目
的
在
〕
簡

〔除
彼
惑
、業
等
〕
能
趣
〔生
之
〕
法
及
中
有
等
 

〔法
，彼
等
〕
皆

〔不
得
〕
名

〔

爲

〕
趣
生
〔體
。
至
於
〕
諸
經
論
中
，
〔或
有
〕
言
煩
惱
 

等
是
趣
生
〔體
〕
者

，
〔以
彼
等
只
〕
是
假
趣
生
〔體

，
只
是
〕
相
似
趣
生
〔體

，
而
〕
非
 

是

『正

(確

、
眞
)
實

(的
)
趣
生
之
體
』
。
今

〔論
文
〕
言

『正

實

(趣
生
〕
』 

〔者
〕
，意
在
於
此
。
」



0

遮
非
異
熟
法
：
本
段
「以
趣
生
體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」
文
中
，
共
有
三
大
部
分
：
前
文
 

已
完
成
「引
經
並
陳
趣
生
四
義
」
彼
第
一
部
分
。
至
於
「遮

(破
)
餘
非
」
彼
第
二
部
分
則
 

再
開
成
四
節
：
一
者
、遮
非
異
熟
法
，
二
者
、遮
異
熟
色
與
業
感
五
識
，
三
者
、遮
生
得
善
 

及
業
感
意
識
，
四
者
、遮
不
相
應
行
法
。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遮
非
異
熟
法
云
：
「
〔彼
〕
非
 

異
熟
法
(按
：
除
第
八
本
識
亦
名
異
熟
識
外
，
餘
一
切
法
皆
是
『非
異
熟
法
』
〕
，
〔由
 

於
〕
趣
生
雜
亂
，住
此
〔趣
此
生
而
可
以
生
〕
起
餘
趣
〔餘
〕
生

〔之
〕
法
，
故

〔不
可
立
 

爲
正
確
眞
實
的
趣
生
體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開
成
兩
節
：

甲

、
總
釋
所
遮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自
此
以
〕
下

〔四
節
是
簡
〕
遮

〔除
卻
第
八
 

本
識
即
異
熟
識
或
阿
賴
耶
識
外
〕
餘

〔
一
切
法
皆
〕
非

〔正
實
的
趣
生
體
。
此
中
分
〕
四
義
 

遮

〔非
〕
也

。
〔今
節
『遮
非
異
熟
法
』
文
〕
即

〔是

『
四
義
遮
非
』
中
的
〕
第
一
遮
。 

〔又
〕
此

〔
『四
義
遮
非
』
中
〕
有

〔其
〕
二
意
：
一
者
、總
簡
：
謂

〔即
本
文
『遮
非
異
 

熟
法
』
，
意
即
〕
除
第
八
〔本
識
亦
名
異
熟
識
或
阿
賴
耶
〕
識
外
，
〔餘
〕
皆
是
非
異
熟
 

法

，
〔以
彼
等
皆
〕
非
眞
異
熟
法
故
；
此

〔立

『趣
生
體
之
四
義
』
者

，
其
〕
意
在
〔顯
 

『趣
生
體
』
必
需
是
〕
眞

〔實
有
體
之
法
，
如
〕
前

〔論
文
所
〕
言

『正

〔實
趣
生
〕
』



〔中
的
『正
』
言

，
即
是
『眞
』
(正
〕
』
之
義
〕
故

。
〔非
異
熟
法
，
可
有
種
〕
種
類
 

〔別

，
總
而
〕
言
之
，
〔凡
〕
住
一
趣
、
一
生
，
〔而
〕
可
起
餘
趣
、
(餘
〕
生

〔之
〕 

法
，如
在
下
界
而
能
生
起
上
界
的
天
眼
者
，
即
住
人
趣
、胎
生
而
起
餘
趣
、化
生
者
〕
，
故
 

〔知
即
『非
異
熟
法
』
，
非
是
『正
實
趣
生
體
』
〕
。
二

〔者
〕
、
別
簡
，
〔即
於
〕
下
 

〔文
〕
，簡

〔除
生
〕
得
善
、別
報
心
、心

〔所
〕
法

、及
色
〔法
〕
、
不
相
應
行
〔法
〕 

已
，
〔餘
下
的
第
八
本
識
始
得
是
『趣
生
之
體
』
〕
。
」

乙

、
別
釋
所
簡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
〔於
〕
此

〔段
論
文
之
〕
中

，
雖
復
總
言
 

『非
異
熟
法
，
(以
趣
生
雜
亂
，
住
此
趣
生
而
起
餘
趣
生
故
，
非
是
趣
生
之
體
〕
』
，
〔如
 

是

『非
異
熟
(之
)
法
』
，
除
〕
在
下
〔文
〕
所
簡
〔除
者
如
異
熟
色
、業
感
五
識
、生
得
 

善
法
、業
感
意
識
及
不
相
應
行
法
等
〕
外
，
謂

〔更
有
〕
餘

〔法
，如
〕
加
行
善
〔法
〕
及
 

染
污
〔法
〕
、餘
無
記
心
、
心

〔所
〕
法

、長
養
〔色
法
〕
、等
流
色
〔法
等
〕
，
皆
可
 

〔住
於
此
趣
此
生
，
而
得
〕
起
餘
趣
〔餘
〕
生

〔之
〕
法
，
故

〔都
非
眞
異
熟
法
，都
不
是
 

『正
實
之
趣
生
體
』
。
至
於
〕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〔則
〕
不
在
此
〔所
簡
除
之
〕
中

，
〔以
 

彼
並
〕
非

〔是
大
、
小
二
乘
所
〕
共
有
〔之
法
〕
故
，今

〔所
〕
簡

〔除
者
，
唯
指
〕
共
有



者

〔之
法
〕
故
；
〔彼
等
〕
即
是
〔於
實
有
、恒
續
、周
遍
、無
雜
彼
〕
四

〔義
〕
因
中
， 

〔由
於
缺
〕
第
四
〔義
〕
無
雜
因
，
〔故
須
加
以
〕
簡

〔除
之
〕
。
」

0
遮
異
熟
色
與
業
感
五
識
：
於

「
(簡
〕
遮
餘
非
」
中

，
共
有
四
節
。
前
文
是
第
一
 

節
，經
已
完
成
「遮
非
異
熟
法
」
；
今

爲
第
二
節
，
即

「遮
異
熟
色
與
業
感
五
識
」
。
因

爲

 

「異
熟
色
」
與

「業

(所
感
之
)
五
識
」
雖
是
非
「非
異
熟
法
」
，
雖
是
由
過
去
善
、惡
業
 

異
熟
所
生
，
但
由
於
未
符
合
「周
遍
」
彼
第
三
義
，
故
亦
非
是
「趣
生
體
」
。
《成
唯
識
 

論
》
云
：
「諸
異
熟
色
〔法
，
如
眼
等
五
根
及
色
、味

、香

、觸
四
境
〕
及

〔眼
等
〕
五
識
 

中

〔彼
由
〕
業
所
感
〔之
苦
、樂

、捨
等
法
〕
者

，
〔以
彼
等
〕
不

〔能
周
〕
遍

〔存
在
於
 

五
〕
趣

、
〔
四
〕
生

〔之
中
，
於
〕
無
色
界
中
全
無
彼
〔法
〕
故

，
〔不
能
成

爲

『趣
生
 

體
』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總
釋
大
意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『遮
餘
非
』
中
的
〕
第
二
〔節

，
即
 

是
〕
遮

〔異
熟
色
與
業
所
感
的
五
識
是
『趣
生
體
』
〕
。
」

乙

、
別
釋
句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中
所
言
〕
『異
熟
色
』

〔者

，
於
十
二
 

處
〕
中

〔此
唯
指
眼
根
、耳
根
、鼻
根
、舌
根
、身
根
、色
境
、香
境
、味
境
、觸
境
，
如



是
合
〕
有
九
處
，
〔而
〕
除

〔去
〕
聲

〔境
處
〕
及
法
處
〔所
攝
色
(旣
指
色
法
，自
然
不
 

包
括
心
法
的
意
處
〕
。
以
於
〕
無
色
界
中
，無
異
熟
色
，
故

〔異
熟
色
中
的
九
處
，
不
能
成
 

爲

『趣
生
體
』
。
又
論
言
〕
『及
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』
，
即

〔過
去
業
感
所
生
眼
等
五
識
相
 

應
的
〕
苦

、樂

、捨
受
，
〔凡
是
〕
相
應
報
心
異
熟
〔感
招
所
〕
生
者
〔皆
〕
是

〔此

『五
 
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』
之
所
攝
。言
〕
『不
遍
趣
生
』
〔者

，指
此
『諸
異
熟
色
及
五
識
中
業
所
 

感
者
』
，
於
〕
天
趣
、化
生
〔時
〕
，
即

〔於
〕
無
色
界
之
中
，
全
無
彼
〔等
諸
法
〕
故
。 

此
舉
全
〔無
〕
處

〔而
言
，
若
就
九
地
中
〕
於
別
別
地
〔而
言
〕
亦

〔可
〕
無
有
故
， 

〔如
〕
鼻

〔識
及
〕
舌

〔識
於
〕
色
界
〔初
禪
便
〕
無

，
〔至
於
眼
、耳

、身
彼
〕
餘
三
識
 

〔則
於
色
界
中
的
第
〕
二
禪
以
上
〔亦
〕
無

，
〔又
至
於
與
彼
眼
等
相
應
的
色
、味

、香

、 

觸
等
〕
諸
色
分
別
〔如
何
不
有
，
亦
應
〕
可
知
，
(如
於
色
界
二
禪
以
上
，
由
於
無
語
業
 

故

，
語
業
之
聲
唯
是
初
禪
始
有
，
而
於
二
禪
以
上
則
無
〕
。
〔又
如
是
色
、觸
等
一
切
九
 

處

，
於
無
色
界
，決
定
不
有
。
於
〕
此

〔遮
諸
異
熟
色
及
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〕
中

〔旣
舉
全
 

無
處

爲

說
，
而
〕
不
舉
〔其
〕
分
無
處
〔

爲

說
〕
，
故
但
約
所
無
〔的
內
容
〕
簡
別

爲

 

論
。
」



丙

、
釋
所
遮
因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：
於
〕
此

〔實
有
、恒
續
、
周
 

遍

、無
雜
的
四
因
義
中
，
彼
諸
異
熟
色
及
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究
竟
〕
具
四
因
〔義
〕
中
 

〔多
少
因
義
而
〕
缺
〕
多
少
〔因
義
，
故
須
予
以
遮
除
之
？
答
〕
：
即

〔彼
等
唯
缺
〕
第
三
 

因

〔義

，
以
其
於
無
色
界
必
無
故
，
即
缺
周
遍
義
，
而
具
餘
三
義
，
是
以
須
〕
簡

〔除
之
， 

使
不
得
成

爲

『趣
生
(主
)
體
』
〕
。
」

㈣
遮
生
得
善
及
業
感
意
識
：
於

「
(簡
〕
遮
餘
非
」
的
四
節
中
，
上
文
已
分
別
進
行
 

「遮
非
異
熟
法
」
及

「遮
異
熟
色
與
業
感
五
識
」
，
以
證
見
一
切
「非
異
熟
法
」
、
「異
熟
 

色
」
及

「業

(所
)
感

(之
前
〕
五
識
」
，
由
於
不
能
完
全
符
合
「趣
生
體
之
四
種
義
 

相
」
，
故
不
能
成

爲

「趣
生
(主
)
體
」
。
今
是
第
三
節
，
繼
續
「遮
生
得
善
及
業
感
意
 

識
」
，
以
證
知
其
亦
不
能
成

爲
「趣
生
(主
)
體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諸
生
得
善
及
 

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〔彼
等
〕
雖

〔然
於
『趣
生
四
義
』
中

，
符
合
周
〕
遍

〔於
五
〕
趣
 

〔四
〕
生

〔及
生
〕
起

〔時
能
〕
無
雜
亂
〔的
要
求
，
然
〕
而

〔由
於
〕
不
恒
有
〔故
，
不
 

得
成

爲

『趣
生
(主
)
體
』
〕
0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總
釋
大
意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節
論
文
於
『遮
餘
非
』
中
〕
，
即
第
三



〔節
〕
，
遮

〔諸
生
得
善
及
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〕
。
」
按
：
善
法
可
開
成
「生
得
善
」
及
 

「修
得
善
〔方
便
善
〕
」
兩
種
。
由
過
去
修
習
善
法

爲
緣
所
成
就
與
生

倶
來
的
先
天
性
的
善
 

行
名

爲

「生
得
善
」
；
由
後
天
修
行
而
成
就
的
善
行
名

爲
「修
得
善
」
或

「方
便
善
」
。
由
 

過
去
世
修
諸
善
法
或
惡
法
而
業
感
所
得
的
第
六
意
識
中
的
異
熟
無
記
法
(如
苦
、樂

、捨
的
 

感
受
〕
，名
之

爲

「業
感
意
識
」
，
即

「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」
。

乙

、
別
釋
論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節
論
文
言
『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雖
遍
趣
 

生
，起
無
雜
亂
，
而
不
恒
有
，
(故
非
趣
生
主
體
〕
』
中

，
不
遮
前
五
識
，
而
〕
唯

〔遮
〕 

『第
六
意
識
中
(業
所
感
)
者
』
，
〔以
彼
〕
五
識
〔中
業
所
感
者
〕
雖
亦
無
雜
〔亂
而
〕 

起
者
，
〔但
彼
法
於
〕
無
色
〔界
〕
全
無
，
如
前
類
〔已
〕
遮

〔除
者
，
非

『趣
生
主
 

體
』
，
故
〕
非
此
所
說
。
〔馨
口
〕
『及
意
〔識
)
中
別
報
(按
：
論
原
文
作
「及
意
識
中
 

業
所
感
者
」
〕
』
者

，
雖

〔符
合
〕
『
(周
〕
遍
趣
生
』
、
『起
時
無
雜
』

〔乃
至
『實
 

有
』
之
法
彼
三
因
義
，
然
〕
而
不
恒
有
〔而
〕
有
間
斷
故
(按
：
即
缺
『恒
續
』
彼
第
二
 

義
〕
，
〔於
無
想
定
、滅
盡
定
、無
想
天
、無
心
睡
眠
、無
心
悶
絕
及
佛
地
彼
〕
六
位
無
 

故
，或

〔言
於
〕
無
漏
心
、異
類
心
中
(按
：
如
起
苦
受
心
則
不
起
樂
受
心
，
反
之
亦
然
)



皆
說
無
故
，
即

〔缺
〕
第
二
恒
〔續
〕
因

〔義

，
是
以
〕
簡

〔除
於
『趣
生
主
體
』
之

外
〕
。
」丙

、
別
釋
共
不
共
因
等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然
此
〔論
言
『諸
生
得
善
及
意
識
中
 

業
所
感
者
，
雖
遍
趣
生
，
起
無
雜
亂
，
而
不
恒
有
，
(非
趣
生
體
〕
』
，
於
中
〕
雖
復
說
 

〔
『不
恒
有
(故
〕
』

爲

簡
『生
得
善
』
及

『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』
，使
之
不
得

爲
『趣
生
 

主
體
』
的
〕
『不
共
因
』
，
〔但
彼
『不
恒
有
』
者
〕
亦

〔可
〕
說

〔

爲

〕
『共
因
』
， 

〔以
〕
謂

〔彼
因
亦
能
簡
除
彼
缺
〕
『
(周
〕
遍
』
、
『無
雜
』
〔彼
〕
二
〔因
義
的
一
切
 

餘
法
故
。
上
述
所
言
諸
異
熟
色
、
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、諸
生
得
善
及
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的
諸
 

法
都
是
實
有
者
，
故
〕
『
(實
〕
有
體
』
〔彼

『趣
生
體
』
之
第
一
義
其
實
是
〕
通

〔於
〕 

上

〔述
諸
法
而
皆
〕
亦
有
故
，
〔是
以
於
〕
此

〔論
〕
中
不
〔別
〕
說

〔之
〕
。
然
此
〔間
 

所
〕
說

〔某
些
法
體
『不
遍
趣
生
』
、
『無
色
界
中
無
』
、
『不
恒
有
』
等

，或
說
某
些
法
 

體
〕
所
有
〔
『遍
趣
生
』
、
『起
無
雜
亂
』
等
義
〕
者

，
〔目
的
在
〕
影
顯
前
後
〔之
法
， 

於

『趣
生
體
的
四
因
義
』
中

，或
〕
皆
有
所
具
〔之
某
些
〕
因

〔義

，或
缺
所
應
具
的
某
些
 

因
義
〕
。
故
類
此
〔者

，彼

『實
有
』
義
其
實
於
『諸
生
得
善
』
及

『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』



之
上
本
〕
應
說
〔明
其
是
具
有
的
，
但
因
〕
恐
厭
煩
文
，
故
略
影
顯
〔而
已
〕
。
」

㈤
遮
不
相
應
行
法
：
於

「遮

(簡
)
餘
非
」
中
的
四
節
文
中
，
前
已
遮
除
「非
異
熟
 

法
」
、
「異
熟
色
與
業
感
五
識
」
及

「生
得
善
及
業
感
意
識
」
；
今

爲
第
四
節
，
《成
唯
識
 

論
》
遮
不
相
應
行
法
云
：
「
〔又
〕
不
相
應
行
〔法
，
由
於
〕
無
實
自
體
〔故
，
因
此
〕
皆
 

不
可
立
〔

爲

〕
正

〔確

、眞
〕
實

〔的
〕
趣
生
〔主
體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可
有
多
節
： 

甲

、
總
釋
大
意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於
『遮
餘
非
』
中
〕
，
即

〔是
〕
第
四
 

〔節
，
即
〕
遮

〔不
相
應
行
法
，
以
〕
此

〔等
法
，依
〕
初
因
簡
〔按
：
此
不
相
應
行
法
如
 

命
根
、衆
同
分
等
，
以
其
於
『趣
生
體
四
因
義
』
中

，
由
於
缺
『實
有
』
彼
第
一
因
義
，
故
 

予
以
簡
除
於
『趣
生
主
體
』
之
外
〕
。
」

乙

、
別
釋
簡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前

〔文
依
諸
法
能
否
滿
足
『趣
生
體
之
四
義
』 

要
求
，
已
將
非
眞
異
熟
法
、異
熟
色
法
、諸
生
得
善
等
〕
數

〔種
法
體
，
證
〕
成

〔其

爲
非
 

『趣
生
體
』
〕
，
故
更
無
〔必
要
再
成
立
〕
比
量
〔以
簡
除
之
〕
。
然
此
〔實
有
、恒
續
、 

周
遍
、無
雜
亂
彼
〕
『
(趣
生
體
之
〕
四
因
(義
〕
』
，非
但
〔可
以
依
〕
一
〔種
因
義
以
 

簡
除
〕
一
〔類
法
體
而
進
行
〕
別
簡
，
〔亦
可
以
依
二
種
或
多
種
因
義
〕
共
簡
〔
一
類
法



體

，
以
證
明
其
〕
非
是
〔眞
異
熟
〕
業
果
，
〔不
能
成

爲

『趣
生
主
體
』
，
以
唯
有
彼
等
 

能
〕
具

〔足
〕
『
(趣
生
體
之
〕
四

(因
)
義
』
者

，
〔才
得
〕
是

〔眞
異
熟
〕
業
果
故
。 

〔至
於
瑜
伽
行
派
八
個
識
中
〕
，
其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
〔雖
於
見
道
後
，
契
證
眞
如
之
時
， 

轉
爲
平
等
性
智
，
於
四
義
中
亦
缺
『恒
續
』
義

，
但
對
小
乘
而
言
，
此
〕
非

〔是
〕
共
有
 

〔之
法
，
是
〕
故
此
中
〔亦
〕
不

〔必
〕
簡

〔除
之
〕
。
」

丙

、
別
釋
末
那
識
非
趣
生
體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彼
第
七
末
那
識
雖
於
此
中
不
 

予
遮
簡
〕
，
然

〔當
修
行
者
進
〕
入

〔見
道
位
後
，
此
識
本
具
的
〕
第
二
『恒

(續
〕
』 

〔義

，
於
證
眞
如
時
此
〕
中

〔有
缺
〕
，
以

〔從
見
道
以
〕
入

〔初
〕
地

〔後

，或
〕
有
轉
 

易

〔而
成
平
等
性
智
〕
故

，
入
滅
〔盡
〕
定
等
〔時
第
七
染
污
末
那
識
亦
〕
有
間
斷
故
；
 

〔又
彼
第
七
末
那
識
〕
非

〔異
熟
所
招
感
的
〕
業
果
故
，
〔而
〕
無

〔涅
槃
種
〕
姓
之
人
， 

〔其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皆
〕
非

〔是
〕
業
果
也
，
〔即
使
在
瑜
伽
行
派
的
思
想
系
統
之
中
， 

此
第
七
末
那
識
亦
不
能
符
合
作

爲
『趣
生
主
體
』
的
要
求
〕
。
」

丁

、
順
釋
諸
心
所
法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中
所
簡
〔的
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及
意
識
 
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乃
至
第
七
末
那
識
等
法
〕
，彼

〔相
應
〕
心
所
法
亦
〔包
括
〕
在
彼
〔所
簡



之
〕中
，
〔因

爲

凡
是
〕隨
〔彼
法
〕所
餘
〔而
〕生
〔者
〕即
〔隸
〕屬
〔於
〕彼
 

〔法
〕
故
，
〔今
心
所
法
隨
心
法
而
生
，
故
其
被
簡
之
義
，亦
必
隨
逐
於
心
法
，
以
其
隸
屬
 

於
心
法
故
，
猶
如
〕
此
中
言
王
〔之
時
〕
，意
並
〔兼
攝
〕
臣

〔民
而
論
之
〕
故
。
」

㈥

歸
於
本
識
：
於
此
「依
趣
生
體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」
中

，共
有
三
大
段
，前
文
已
完
成
 

「引
經
並
陳
趣
生
四
義
」
及

「遮

(破
)
餘
非
」
彼
前
二
大
段
，
今
則

爲
第
三
大
段
，
即
 

「歸
申
本
識
(

爲

正
實
趣
生
主
體
〕
」
。
於

「歸
申
本
識
」
中

，
又
可
開
成
「歸
於
本
 

識
」
、
「破
他
許
非
」
及

「簡
別
佛
位
」
三
節
。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作
「歸
於
本
識
」 

云
：
「
〔
一
切
有
情
〕
唯

〔其
第
八
本
識
，
亦
名
〕
異
熟
心
及
彼
〔相
應
的
觸
、
作
意
、 

受

、想

、思
〕
心
所
，
〔由
於
具
足
〕
實

〔有
〕
、恒

〔續

、周
〕
遍

、無
雜
〔亂
彼
『趣
 

生
體
之
四
種
因
義
』
，
故
〕
是
正
〔確
眞
〕
實

〔的
〕
『趣
生
(主
體
〕
』
。
」
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以
開
成
多
節
：

甲

、
總
釋
大
意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
(以
〕
趣
生
體
證
〔有
本
識
〕
』
的
三
 

大
段
中
〕
，
自
下
(是
)
第
三
〔大
段
，
即
是
〕
『歸

(申
)
本
識
』
也
。
於

〔本
文
〕
中
 

又

〔開
成
〕
三

〔節

，
即
〕
：
一
、歸

(於
)
本

識

，
二
、破

他

〔許
〕
非

，
三
、簡



(別
)
佛
位
。
〔今
〕
此

〔論
文
〕
即

〔是
〕
初

〔節

『歸
於
本
識
』
〕
也

。
」

乙

、
別
簡
餘
蘊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本
論
旣
唯
以
第
八
本
識
即
異
熟
識
及
其
相
應
 

心
所

爲

正
實
趣
生
主
體
，
則
於
五
蘊
中
，
除
第
八
本
識
及
其
相
應
心
所
外
，
簡
餘
一
切
 

法
〕
，
如
是
所
簡
〔的
〕
餘
五
蘊
法
，皆
不
可
立
〔

爲

〕
正
實
〔的
〕
趣
生
〔主
體
〕
。
」 

丙

、
歸
結
本
識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又

〔旣
唯
以
第
八
本
識
異
熟
心
及
彼
心
所
〕
此
 

業
果
〔
爲

『趣
生
主
體
』
，則
可
〕
明
知
〔餘
〕
無

爲

〔法
及
餘
一
切
〕
無
漏
有

爲

〔法
〕 

皆
非
『趣
生
(主
)
體
』
。
『唯
異
熟
心
及
彼
心
所
』
體
是
『實

(有
〕
』
，
是

『恒
 

(續
〕
』
，
是

『
(周
〕
遍
』
，
是

『
(起
〕
無
雜
(亂
〕
』
，
〔是
故
始
得
〕
是

『正
實
 

(的
)
趣
生
(主
)
體
』
。
」

㈦
破
他
許
非
：
於

『歸
申
本
識
』
的
三
節
中
，前
文
經
已
完
成
初
節
「
(眞
趣
生
體
〕 

歸
於
本
識
」

，
以
下
則
是
次
節
「
破
他
許
非
」

。
於
中
可
以
開
成
三
分
：
甲

、
破
許
別
報
心

 

是

趣
生
體
，
乙

、
破
許
趣
生
體
攝
一
切
有
漏
法
，
丙

、
歸

結
正
義
。

甲

、
破
許
別
報
心
是
趣
生
體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上
文
『遮
破
餘
非
』
中

， 

旣
已
遮
簡
一
切
別
報
的
色
、
心

諸

法

，
如
諸
異
熟
色
、
生

待

善

、
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意
識


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乃
至
不
相
應
行
法
及
一
切
非
異
熟
法
，
皆
不
能
成
爲
『
正
實
趣
生
主
體
』

，
 

以
彼
等
於
實
有
、
恒

續

、
周

遍

、
無

雜

彼

『
趣
生
體
的
四
義
』
不
能
全
部
符
應
故
；
而
完
全

 

符

合

彼

『
趣
生
體
的
四
義
』
要

求

者

，
唯

有

『
眞

異

心

(
第
八
本
識
及
〕
彼
心
所
』

。
由
此

 

故
知
〕
：
此

〔第
八
本
識
〕
心
若
無
，
〔則
當
有
情
〕
生
無
色
界
〔而
〕
起
善
等
位

0

的
心
 

識
活
動
之
時
，
便
〕
應
非
〔是
有
〕
『趣
生
(主
體
〕
』

〔存
在
的
活
動
，
以
在
無
色
界
 

時

，
旣
無
諸
異
熟
色
，
而
業
所
感
的
前
五
識
及
意
識
皆
已
簡
除
故
〕
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 

疏
解
可
開
成
兩
節
。

其
一
、總
釋
論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〕
下

〔是

『歸
申
本
識
』
三
節
中
的
次
 

節
〕
『破
他
(許
)
非
』
。
〔於

『破
他
許
非
』
中
又
再
開
成
三
節
，
今
文
正
是
首
節
的
 

『破
許
別
報
心
是
趣
生
(主
)
體
』
。何
以
故
〕
？
設
許
別
報
〔業
所
感
的
前
五
識
及
意
識
 

彼
〕
心

〔識
〕
是

『趣
生
(主
體
〕
』
〔以
起
善
等
心
者
，
則
由
於
在
上
文
〕
旣
知
除
〔第
 

八
〕
異
熟
〔無
覆
〕
無
記
心
外
，
〔則
便
〕
無

〔有
餘
心
得

爲
〕
趣
生
〔主
〕
體

，
故
此
 

〔第
八
異
熟
本
識
〕
心
若
無
，
〔當
有
情
〕
生
無
色
界
〔而
〕
起
善
等
位
〔時

，便
〕
應
非
 

趣
生
〔的
活
動
，
以
無
有
『趣
生
主
體
』
故

。
此
即
〕
謂
在
彼
〔無
色
〕
界
起
善
心
性



〔或
〕
有
覆
〔無
記
〕
心
時
，應
非
〔是
由
業
感
果
報
之
所
〕
趣
生
〔之
活
動
，
以
於
〕
此
 

時

〔
若
雖
許
有
別
果
報
心
如
業
所
感
之
前
五
識
及
第
六
意
識
，
而
不
許
有
第
八
異
熟
本
識
以

 

爲

『趣
生
主
體
』
，
便
〕
無

〔作
果
〕
報

〔的

『趣
生
主
體
。
』
〕
故
，
不
同
〔於
欲
界
、 

色
界
彼
二
〕
下
界
〔之
仍
〕
有

〔所
計
執
作

爲
果
〕
報

〔的
異
熟
〕
色
故
。
〔至
於
業
所
感
 

的
前
五
識
及
第
六
意
識
，
由
於
未
能
全
部
符
合
作
爲
『
趣
生
主
體
四
義
』
的
應
有
條
件
，
亦

 

不
能
成

爲

『趣
生
主
體
』
故
〕
。
」

其

二

、
別
釋
所
難
：
設
有
所
問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此

段

文

句

，
是
以
何
部
爲
所
難
對

 

象
？

《述
記
》
疏
文
答
言
：
「若
此
本
難
，
唯

〔以
〕
經
部
師
〔作

爲
所
難
的
對
象
，則
是
 

有
效
的
遮
破
，
因

爲
經
部
師
〕
無

〔有
〕
不
相
應
〔行
法
中
的
〕
『命
根
』
、
〔
『衆
同
 

分
』
〕
等

〔以
作

爲

『趣
生
主
體
』
〕
故
，
若

〔本
文
以
〕
破
薩
婆
多
〔即
以
破
說
一
切
有
 

部
師
爲
主
體
者
，
由
於
薩
婆
多
雖
許
有
命
根
及
衆
同
分
等
不
相
應
行
法
爲
『
趣
生
主
體
』

，
 

但
於
前
文
早
已
遮
破
；
故
旣
〕
不
許
彼
『不
相
應
(行
法

爲
趣
生
主
體
〕
』
已
，
〔若
以
本
 

文
同
破
薩
婆
多
部
亦
通
。
是
以
〕
今

爲

此
難
，
於
理
〔便
〕
不

〔必
〕
遮

〔簡
於
薩
婆
多
 

部
〕
。
故
知
設
許
〔有
外
人
以
〕
別
報
法
(如
於
無
色
界
而
起
善
等
心
)
〔作

爲
〕
是
趣
生



〔主
體
而
興
救
〕
難
，
〔但
於
〕
前

〔文
經
〕
已
遮
(破
)
善
等
〔諸
法
，
證
明
其
〕
非
趣
 

生

〔主
體
，
以
其
〕
雜

〔亂
而
〕
起
故
，
〔於
〕
一
趣
〔中
亦
能
〕
成
多
趣
法
，
〔若
以
之
 

作

爲

『趣
生
主
趣
』
，則
一
趣
之
身
亦
〕
應
是
多
趣
〔之
〕
身

，
〔此
不
應
理
〕
，
故

〔所
 

救
難
不
成
〕
。
」

乙

、
破

許

趣

生

體

攝I

切
有
漏
法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此
第
八
異
熟
本
識
若
 

無

，
而
〕
設
許
趣
生
〔主
體
〕
攝
諸
有
漏
〔法
者
，
則
當
彼
得
不
還
果
的
小
乘
第
三
果
聖
 

者
〕
生
無
色
界
〔時

，
而

爲
要
斷
無
色
界
惑
而
生
〕
起
無
漏
〔出
世
〕
心

〔時

，
此
便
〕
應
 

非
趣
生
〔主
體
所
生
起
的
活
動
，
如
是
〕
便

〔有
〕
違
正
理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開
 

成

三
節
：

其
一
、總
釋
論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「破
他
許
非
」
中
〕
次
第
二
 

〔節

，
破
〕
設

〔外
所
〕
許
趣
生
〔主
體
〕
攝
一
切
有
漏
〔諸
法
〕
，
即

〔
一
切
〕
善
等
 

〔
諸
法
〕
皆

是

〔
趣
生
主
體
所
攝
。
此
應
不
應
理
，
因
爲
設
有
小
乘
修
行
者
，
已
證
得
第
三

 

不
還
果
〕

，
生

無

色

界

〔
有
頂
的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天
，
爲
欲
斷
有
頂
煩
惱
，
但
非
想
非
非
想

 

處
所
起
的
無
漏
出
世
間
智
過
於
劣
弱
，
要
起
無
所
有
處
的
無
漏
出
世
間
智
始
夠
明
利
以
斷
彼



有
頂
的
煩
惱
。
此
時
一
切
有
漏
色
、
心
諸
法
已
暫
伏
，
如
是
所
〕
起

〔的
〕
無
漏
心
〔便
〕 

應
非
趣
生
〔主
體
所
起
的
活
動
，
以
彼
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以

爲
趣
生
主
體
而
所
許
的
餘
一
切
 

有
漏
諸
法
皆
暫
伏
不
起
故
〕
；
即
是
〔所
執
〕
便

〔有
〕
違
正
理
，
〔
以
其
引
致
〕
有
二
乘
 

聖
者
〔生
有
頂
位
而
〕
非

〔是
〕
趣
生
〔主
體
所
〕
攝
故
。
」

其
二
、
引
攝
論
釋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本
論
此
文
所
破
〕
，
即

〔同
於
世
親
論
 

師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第
三
〔卷
所
〕
云
：
〔當
二
乘
得
不
還
果
的
聖
者
〕
生
非
 

想

〔非
非
想
〕
處

，
起
無
所
有
處
無
漏
〔出
世
〕
心

〔智
以
斷
有
頂
的
煩
惱
惑
〕
時

，
即
應
 

〔有
漏
的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與
無
所
有
處
彼
〕
二
趣
皆
應
〔斷
〕
滅

〔
而
應
捨
〕
離

〔
三
界
、 

九
趣
〕
等

〔言

，
以

尙
未
得
無
餘
依
涅
槃
果
，
而
許
作

爲
趣
生
主
體
的
有
漏
諸
法
皆
暫
伏
而
 

又
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現
行
以

爲
趣
生
主
體
故
。
此
不
應
理
，
以
第
三
果
聖
者
必
須
有
趣
生
 

體

，
故
必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以

爲
趣
生
主
體
〕
。
」

其
三
，
釋
通
諸
部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前
於
《攝
論
》
雖
已
遮
破
二
乘
聖
者
生
 
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，
起
無
所
有
處
無
漏
出
世
間
心
時
，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
爲
趣
生
主
體
，
即
有
 

『
〔非
想
非
非
想
及
無
所
有
處
彼
)
二
趣
皆
(無
有
趣
生
主
體
而
)
應
滅
離
』
的
過
失
〕
，



但

〔今
〕
有

〔外
人
〕
設
許
一
切
有
漏
〔諸
法
皆
可
作
〕
是

『趣
生
(主
體
〕
』
〔以

爲

 

救
〕
難
，
〔此
〕
皆

〔可
〕
以
〔運
用
論
主
於
〕
前

〔破
〕
難

〔彼
執
的
方
式
〕
應

〔知
得
 

以
〕
尋

〔找
出
〕
彼
會
〔通
之
理
以
破
彼
計
執
〕
。此

〔等
破
難
實
〕
通

〔於
〕
諸
部
， 

〔如
破
化
地
部
之
許
計
立
有
『齊
首
補
特
伽
羅
(
我
體
〕
』
以

爲

『
趣
生
主
體
』
者

，
其
 

破
〕
義
準
〔依
〕
前
釋
〔者
可
知
，故
今
不
贅
〕
。
」

丙

、
歸
結
正
義
：
於

「破
他
(所
)
許
非
」
中

，
前
文
經
已
分
別
正
破
外
人
所
執
「
許
 

別
報
心
是
趣
生
體
」
及

「
許
趣
生
體
攝
一
切
有
漏
法
」
已

，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「歸
結
正
 

義
」
云
：
「
〔經
過
上
文
反
覆
難
破
後
，
吾
人
當
知
：
要
〕
勿
有
前
〔文
所
說
不
具
『
(趣
 

生
主
體
之
)
四
義
』
之
〕
過
及
有
此
〔間
外
執
別
報
心
是
趣
生
體
和
趣
生
體
攝
一
切
有
漏
諸
 

法
之
〕
失
，故
唯
〔有
接
受
第
八
本
識
彼
眞
〕
異
熟
〔果
〕
法
是
『正
實
趣
生
(主
 

體
〕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
爲

使
〕
勿
有
前
〔文
所
〕
說
不
具
『
(趣
生
體
之
〕
四
 

義
』

〔的
〕
過

〔失
〕
，
及

〔本
文
所
說
由
『
許
別
報
心
是
趣
生
體
』
及

『
許
趣
生
體
攝
一
 

切
有
漏
法
』
所
引
致
〕
有
此
〔諸
〕
識

〔不
成
『趣
生
主
體
』
彼
〕
最
後
〔的
過
〕
失
，故



唯

〔有
接
受
第
八
本
識
彼
眞
〕
異
熟
〔果
〕
法
是
『正
實
趣
生
〔的
主
體
〕
』
，
〔因

爲
〕 

若
有
〔此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，
〔則
於
〕
一
切
時
〔彼

『趣
生
主
體
』
皆
可
〕
恒
有
〔而
〕 

無
此
〔上
文
所
述
說
的
種
種
不
必
要
的
〕
過
難
，由

〔有
〕
以

〔此
第
八
本
識
彼
〕
異
熟
 

〔果
〕
法

〔作
〕

爲

『正
實
(的
)
趣
生
(主
體
〕
』
故
。
」

㈧
簡
別
佛
位
：
於

「
(
以
〕
趣
生
體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的
第
三
部
分
「歸
申
本
 

識
」
，
合
有
三
大
段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歸
於
本
識
」
及

「破
他
許
非
」
兩
段
，
今
於
下
文
 

繼
續
完
成
「簡
別
佛
位
」
彼
最
後
一
段
；
此
中
又
可
開
成
「
明
佛
非
趣
生
攝
」

、
「
明
佛
非
 

三
界
攝
」
及

「簡
後
結
歸
本
識
」
三
節
。

甲

、
明
佛
非
趣
生
所
攝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前
文
經
已
證
知
由
凡
夫
以
至
十
地
 

聖
者
，
均
以
無
覆
無
記
的
第
八
本
識
以

爲
趣
生
主
體
，
然
如
來
旣
已
轉
三
性
八
識
而

爲
無
漏
 

純
善
的
三
智
〕
，由
是
〔故
知
〕
如
來
〔便
〕
非

〔五
〕
趣

〔四
〕
生

〔所
〕
攝
，
〔因
 

爲

〕
佛

〔陀
一
切
色
、心
純
善
，皆
〕
無
異
熟
無
記
〔之
〕
法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自
此
以
〕
下
，
〔是
〕
簡

〔別
〕
佛
位
〔以
明
佛
陀
不
受
 

五
趣
四
生
，以
〕
佛

〔陀
轉
識
所
成
的
四
智
皆
〕
非

〔五
〕
趣

〔四
〕
生

〔所
〕
攝
，佛



〔陀
〕
無

〔業
感
所
得
的
異
熟
果
〕
報

〔之
〕
法
故
。
」

乙

、
明

佛

非

三

界

所

攝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云
：
「
〔由
是
當
知
：
如
來
〕
亦
非
 

〔
三
〕
界

〔
所
〕
攝

，
〔
因

爲

欲
界
、
色
界
、
無
色
界
皆
是
有
漏
法
，
而
如
來
是
無
漏
善
 

法
〕
，非
有
漏
故
；
〔又
〕
世
尊
〔於
四
聖
諦
中
〕
，已
捨
苦
〔諦
及
〕
集
諦
故
〔按
：
集
 

諦
以
煩
惱
與
業

爲
世
間
因
；
苦
諦
以
五
取
蘊

爲
世
間
果
，
而
煩
惱
、
諸
業
及
取
蘊
佛
陀
皆
已
 

捨
故
〕
；諸

〔惑
〕
戲
論
〔的
〕
種

〔子
，佛
陀
皆
〕
已
永
斷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 

文
可
以
開
成
四
節
：

其
一
、
從
四
智
釋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佛
陀
從
八
識
所
轉
得
的
大
圓
鏡
智
、
平
等
 

性
智
、
妙
觀
察
智
、
成
所
作
智
彼
〕
四
智
，

倶

〔是
無
漏
純
〕
善

〔
之
法
，
故
〕
亦
非
〔有
 

漏
三
〕
界

〔所
〕
攝
，非

〔如
三
界
之
是
〕
有
漏
故
；
有
漏
是
『界

(自
—

)
』
義
故
； 

『
界
』
是

『縛

5
目

0-
11已

』
義
故
，
〔佛
陀
的
四
智
旣
是
無
漏
，
亦
是
無
縛
，
故
佛
陀
非
 

三
界
所
攝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
釋
非
繫
縛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又
彼
〔如
來
四
智
〕
何
故
非
〔是
被
〕
繫
 

縛
者
？

〔
論
主
釋
言
：
此
因
〕
世
尊
已
捨
苦
〔諦
的
五
取
蘊
，
故
無
所
執
取
；
又
捨
〕
集



〔諦
的
煩
惱
與
業
，
如
是
苦
、
集
〕
二
諦
〔

倶

捨
，
無
有
繫
縛
，
始
〕
名
世
尊
故
。
」

其
三
、
釋
非
戲
論
：
《
述
記
》
再
加
疏
言
：
「
〔
又
彼
如
來
四
智
〕
何
故
無
苦
、
集
 

〔
二
諦
？
論
主
釋
言
：
轉
識
成
智
，
成
就
如
來
圓
滿
果
位
之
時
，
彼
〕
有
漏
諸
〔虛
妄
〕
戲
 

論
種
〔
子
經
〕
已
永
斷
故
；
即
有
漏
法
名

爲
『
戲
論
^
!
^
^
!
。己

』
。
〔如
來
四
智
是
〕 

無
漏
〔之
〕
法
，名
不
繫
〔縛
之
〕
法
，故
非
同
〔於
〕
戲
論
。
」

其
四
、
結
非
趣
生
：
《述
記
》
作
結
言
：
「
〔由
是
故
知
：
如
來
世
尊
非
是
『趣
生
主
 

體
』
所
攝
〕
，故
正
實
〔的
〕
『趣
生
(主
體
〕
』
唯

〔是
第
八
賴
耶
本
識
，即
眞
〕
異
熟
 

心

〔及
其
相
應
的
〕
心
所
，
〔非
餘
〕
。
」

丙

、
簡
後
結
歸
本
識
：
前
文
經
已
分
別
簡
除
一
切
「趣
生
主
體
」
所
不
攝
的
諸
法
，
故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結
歸
本
識
，
藉
此
證
明
第
八
本
識
必
須
存
有
云
：
「
〔前
文
經
已
證
知
〕
正
 

實

〔的
〕
趣
生
〔主
體
〕
旣

〔然
〕
唯

〔是
眞
〕
異
熟
心
及
〔其
相
應
的
〕
心
所
，
〔而
〕 

彼

〔眞
異
熟
〕
心

〔及
其
相
應
〕
心
所
〔若
〕
離

〔
一
切
有
情
的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即
〕 

理
不
得
成
，
〔是
以
〕
故
知
〔於
前
六
識
乃
至
末
那
識
之
外
，
必
須
〕
別
有
此
第
八
〔本
〕 

識

〔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間
所
言
的
〕
『
〔如
來
)
世
尊
』
，有
處
說

爲

〔於
 

『
五
趣
』
中

，
是
〕
人
趣
〔所
攝
，
但
此
說
非
是
正
義
，
因

爲
人
趣
的
如
來
世
尊
，
實
〕
名
 

〔
爲

〕

『化
生
者
』
，
〔亦
非
是
如
來
的
自
受
用
身
，
此
問
題
〕
如

〔本
論
第
四
卷
的
〕
下
 

〔文
論
〕
『
(四
〕
食
』
中
，自
當
〔有
所
〕
解
釋
。
〔以
彼
『化
身
佛
』
〕
皆
是
〔由
成
 

所
作
智
所
〕
示
現
〔於
人
趣
之
中
而
已
〕
，非

〔眞
是
人
趣
〕
『正
實
趣
生
(主
體
〕
』 

〔所
攝
，以
〕
彼

〔如
來
〕
全

〔是
〕
無
漏
故
，
〔而
〕
此

〔五
趣
皆
〕
是

〔有
漏
業
所
得
 

有
漏
果
〕
報

〔之
〕
法
故
。
〔於
親
光
論
師
所
造
的
〕
《佛
地
(經
)
論
》

〔卷
六
之
〕
中
 

亦
同
此
解
。
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云
：

「
『起
無
雜
』
者

，
界

、
地
可
爾
，
如
欲
界
五
趣
、
四
生
(皆
可
起
無
雜
 

亂
〕
。
何
者
煩
惱
、
業
果
定
屬
此
趣
生
而
言
起
『雜

(亂
〕
』

(者
〕
？
如
轉
重
令
輕
；
亦
有
惡
趣
果
 

(於
)
人

、
天
中
受
，
人

、
天
趣
亦
起
分
別
煩
惱
等
。
亦
有
惡
趣
受
別
報
善
業
果
，
如
人
、
天
中
龍
象
等
、 

福
德
鬼
神
等
，
皆
無
定
屬
。
今

言

『起
餘
』
，
可
名
『雜
亂
』
。
今
解
：
不
然
。
彼
無
定
屬
，
唯
第
八
識



趣
生
，

I

定

(即
)
不
可
轉
受
；
轉
受
，
唯
是
別
報
等
故
，
故
餘
名
『雜
』
，
不
知
何
趣
、
何
生
類
故
。 

故
若
起
之
，
便
名
為
『雜

(亂
〕
』
，
第

八

(識
則
〕
不
爾
，
故

名

『無
雜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 

三

-頁
六
三
六
(上
〕
。

②
慧

沼

《唯
識
義
燈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《論
》

(言
)
趣
生
體
要
具
四
義
，
如
本
《
〔述
記
)
疏
》
明

.然
總
 

料
簡
：

I
切
法
有
二
種
：

I

、
有
為
(法
〕
，
二
、
無
為
(法
〕
。
無
為
(法
)
非

(趣
)
生

(法
〕
，
故
 

不
須
簡
(除
〕
。
有
為
(法
)
之
中
，
略
分
三
類
：

I

、
色

(法
〕
，
二
、
不
相
應
(行
法
〕
，
三

、
心
心
 

所

(法
〕
。
且

『色
法
』
中

，
『異
熟
五
根
』
有
實
及
恒
起
、
無
雜
亂
(義
〉
，
然
體
不
(周
)
遍

。
『長
 

養

、
等
流
(色
〕
』
則
有
雜
亂
，
(以
其
)
在
下
(界
而
可
)
起
上
(界
之
〕
天
眼
、
(天
〕
耳
故
，
是
長
 

養

(所
得
，
非
異
熟
所
感
〕
故

，
便
缺
(恒
續
、
周
遍
、
無
雜
亂
)
三
義
，
但
有

I

實

(有
義
〕
。
若

『五
 

境
色
』
，

I

、
非

I

向

實

(有
〕
，
二
、
非
是
恒
(續
〕
，
三

、
非

(周
)
遍

，
(唯
有
實
有

I

義
〕
。

『業
果
(色
〕
』

(則
於
〕
無
色
(界
)
無

，
『定
果
(色
〕
』

(則
於
〕
欲
界
無
，
(於
第
)
四

(義

， 

則
)
非
不
雜
(亂
〕
，
以
下
(界
〕
、
上

(界
)
識

(可
)
緣
上
(界
〕
、
下

(界
)
境
故
。
『法
處
色
』 

中

，
初

(極
略
色
、
極
迥
色
、
受
所
引
色
、
遍
計
所
起
色
〕
四

(者
全
〕
缺
四
義
，
唯
假
、
不
恒
、
不
遍
、 

起
雜
；
定
自
在
(生
)
色

，
體
通
假
實
，
亦
缺
四
義
。
第
二
、
不
相
應
行
(法
〕
，
總
缺
實
義
。
(其
中
)



命
根
、
眾
同
分
缺

I

〔義
而
)
具
三
(義

，
以
彼
具
)
恒

、
遍

、
無
雜
(義
)
故

，
(而
缺
實
有
義
〕
；
異
 

生
性

(亦
〕

I

缺
三
有

：I

 
、
遍
三
界
故
，
或
可
具
二
，
雖
總
言
依
見
所
斷
立
，
若
在
欲
界
，
即
依
欲
界
 

分
別
惑
立
，
故
無
雜
，
餘
準
可
知
。
第
三
心
、
心
所
法
中
，
初
辨
心
所
，
後
辨
心
王
。
心
所
之
中
，
六
位
 

差
別
，
總
而
言
之
，
遍
行
、
別
境
(彼
二
類
心
所
〕
唯
有
實
、
遍

(
二
義
〕
，
缺
恒
、
無
雜
(
二
義
〕
，
所
 

餘

(善

、
煩
惱
、
隨
煩
惱
及
不
定
)
四
位
(心
所
〕
，
總
聚
而
言
，
四
義
俱
缺
。
約
三
性
別
辨
具
缺
者
， 

且
於
善
中
，
分
為
二
種
：

I

、
生

得

(善
〕
，
二
、
方

便

〈修
得
善
〕
。
其
生
得
善
，
四
義
具
幾
？
答
： 

決
定
有
二
：
謂

(具
)
實
及
遍
(義
〕
；
定
缺
恒
(義
；
至
於
)
無

雜

(義

，
則
可
有
)
二
說
：

I

云
： 

約

(三
)
界

(說

，
則
)
不
雜
；
據

(五
)
趣

(說
則
有
)
雜
亂
，
如

(在
)
人

(趣
)
中
得
起
天
(趣
 

及
)
鬼
趣
等
生
得
善
業
，
由
生
得
善
感
彼
趣
報
故
。
然

《論
》
云
：

『諸
生
得
善
及
意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 

雖
遍
趣
生
，
起
無
雜
亂
』
者

。
(言
)
異
熟
(者
〕
，
是
護
法
文
。
〈言
)
生
得
善
者
，
是
難
陀
師
義
， 

與
護
法
文
合
說
無
雜
；
據
護
法
正
義
，
許
生
得
善
(是
)
雜

(亂
者
〕
。
二
云
：
不
雜
，
由
在
人
中
造
作
 

善
業
，
擊
彼
舊
業
，
感
餘
善
報
，
非
在
人
(趣
)
中

(能
)
起
彼
天
(趣
)
中

(之
)
生
得
善
業
。
二
說
 

(中
以
〕
前

(說
為
〕
正

，
以
同
欲
界
無
定
所
屬
，
如
煩
惱
等
。
…
…
次
明
心
王
，
分
為
四
類
，
謂

(前
) 

五

(識

、
第
)
六

、
七

、
八

(識

。
前
)
五
識
唯
(有
)
實

(義
而
〕
缺
餘
三
義
。
若
約
三
性
，
善
性
如



前

，
異
熟
無
記
，
或
容
有
雜
(亂
〕
，
如

(在
)
地
獄
等
(趣
仍
可
有
)
等
流
樂
(受
〕
，
如
在
人
(趣
) 

中

，
(仍
〕
受
別
報
(之
)
苦

。
據

(三
)
界

(則
)
無
雜
(亂
；
據
五
)
趣
即
有
雜
(亂
〕
。
第
六
(識
 

則
)
有

二

(義

，
彼
是
〕
實

(有

，
亦
周
〉
遍
三
界
，
(但
〕
缺

恒

(續
〕
、
無

雜

(
二
義
〕
。
約
三
性
 

言

，
異
熟
無
雜
，
以

(在
)
地
獄
(趣
)
中

，
無
異
熟
樂
；
於
人
趣
中
，
無
異
熟
苦
故
。
第

七

(識
)
有
 

云
四
義
皆
有
，
然

非

(五
)
趣

(四
)
生

(所
屬
〕
。
何
故
如
是
？
答
有
四
解
：

I

云
：
不
共
；
今
據
共
 

許

(以
)
簡
趣
生
體
。
二
云
：

〔彼
有
)
間
斷
，
(以
於
)
聖
道
，
滅
定
中
不
起
故
。
三
云
：
非
業
所
感
， 

謂
是
異
熟
具
四
義
者
方
是
趣
生
(體
)
故

，
《論
》
云
：

『非
異
熟
法
，
趣
生
雜
亂
(故

按

：
第
四
解
 

缺
〕
。
』
今
者
又
解
：
第
七
(識
)
缺

I

 
〔義
〕
，
有

(涅
槃
種
)
性
之
人
起
有
雜
(亂
)
故

。
據

(三
) 

界
而
言
，
亦
缺
恒
義
，
如
生
欲
界
，
起
平
等
智
(時
染
第
七
識
不
起
，
唯
)
無
性
之
人
，
是
此
類
故
。
又
 

約
識
明
，
不
據
人
故
。
唯
第
八
(本
)
識

，
具

〔足
實
有
、
恒
續
、
周
遍
、
無
雜
亂
彼
)
四
義
，
故

(是
 

正
確
真
實
的
趣
生
主
體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七
三
四
(上
〕
。

③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此
意
在
真
，
前
言
正
故
』
者

，
前
言
『正
實
趣
生
』
，
意
在
真
異
熟
 

也

。
『正
』
即
真
(義
)
故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三
。

④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種
類
言
之
』
至

『趣
生
法
故
』
者

，
此
類
非

I

，
故
云
『種
類
』
，
且



如
下
界
起
上
(界
的
〕
天
眼
，
即
住
人
趣
胎
生
起
餘
(天
)
趣

(等
而
〕
化
生
等
也
。
」
同
見
上
注
。

⑤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外
謂
餘
加
行
善
及
餘
無
記
心
、
心
所
法
、
長
養
(及
)
等
流
色
』
者

， 

若

『生
得
善
』
，
即
不
得
起
上
(界
法
，
以
)
生
得
(善
唯
同
地
起
〕
。
若
加
行
(修
得
〕
善
中
，
聞

(所
 

成
慧
及
〕
思

(所
成
〕
慧

(皆
)
不
得
起
上
(界
法
〕
；
若
加
行
(善
)
中

(之
)
修

(所
成
〕
慧

，
雖
 

身
在
上
界
(而
)
亦
得
起
…
…
上

(界
)
八
定
(按
：
韓
鏡
清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三
.頁

I

三
七

I 

注
⑤
作

『若
身
在
下
界
，
得
起
上
(界
)
八
定
，
皆
是
加
行
善
，
故
加
行
善
許
異
地
起
及
同
地
起
』
。
故
 

疑

『身
在
上
界
』
是

『身
在
下
界
』
的
誤
植
〕
。
若
染
污
法
，
要
離
下
地
染
已
，
上
地
十
煩
惱
中
，
唯
除
 

瞋

，
餘
九
皆
得
起
，
乃
至
上
界
亦
得
起
上
地
煩
惱
，
如
下
文
中
謗
解
脫
者
是
，
薩
婆
多
(部
主
張
)
下
界
 

得
起
。
(色

、
無
色
彼
)
上
二

(界
)
不
得
起
(欲
界
彼
)
下

(界
)
煩
惱
。
(按
：
韓
鏡
清
歸
結
言
： 

『若
未
離
下
地
染
，
即
不
得
起
上
(地
)
煩
惱
故
；
若
已
離
下
地
染
，
即
得
起
上
地
煩
惱
也
。
』
同
見
前
 

按
〕
。
若
四
無
記
中
，
『異
熟
(無
記
〕
心
』
必
同
地
(起

，
故
)
亦
不
得
異
界
、
(異
〕
地
得
。
若

『威
 

儀

(無
記
〕
心
』
，
下

(界
地
〕
亦
不
得
起
上
(界

、
地
法
〕
。
『工
巧
(無
記
〕
心
』
，
上
地
無
也
。
若
 

下
界
亦
得
起
上
(界
的
〕
『通
果
無
記
心
、
心
所
法
』
，
身
在
下
界
，
(但
〕
由
坐
(禪
)
得
上
界
定
，
身
 

常
潔
潤
澤
，
皆
是
上
界
『長
養
色
』
，
(由
〕
定

力

(所
)
長
養
故
。
(按
：
韓
鏡
清
注
言
：
『長
養
色



者

，
謂
是
天
眼
、
耳
根
，
亦
許
下
地
起
上
地
天
眼
、
耳
根
。
』
同
見
前
按
語
〕
。
無
色
界
無
『長
養
色
』
。 

若

『等
流
色
』

(者
〕
，
下
界
(地
)
不
得
起
上
界
地
(法
〉
。
總
而
言
之
有
三
種
『
(等
〕
流

(色
〕
』
：

I
、
等
流
流
，
二
、
異
熟
流
，
謂
善
惡
業
招
得
無
記
果
，
前
後
相
似
名
『流
』
，
三

、
長
養
流
，
或
由
定
 

力
長
養
，
前
後
相
似
。
若

『等
流
之
色
』
，
下
界
不
得
起
上
界
；
若

『長
養
名
等
流
色
』
，
下
界
(地
)
亦
 

得
起
上
(界
)
地
；
上

(界
)
地
則
不
能
起
下
界
(地
之
〕
色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 

八
七
。

⑥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第
七
識
不
在
此
中
，
非
共
有
故
』
者

，
第
七
識
亦
真
實
、
恒

、
遍

、 

無
雜
四
義
具
足
，
(但
〕
唯
大
乘
有
，
是
不
共
故
，
故
簡
之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八
八
。

⑦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異
熟
色
中
有
九
處
(按
：
此
指
眼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等
五
色
根
及
 

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等
四
色
境
〉
，
除
聲
』
，
乃
至
『色
界
中
無
』
者

，
身
中
五
根
及
扶
(根
)
塵
皆
是
業
 

感
；
唯
除
聲
(境

，
執
非
業
感
故
〕
；
今
大
乘
五
根
(及
)
扶

根

〔塵
與
色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等
〕
五
 

塵

，
皆
是
業
所
感
，
(故
皆
是
『異
熟
色
』
攝
〕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
頁
四
九
〇
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除
聲
及
法
處
』
者

，
謂
小
乘
不
許
聲
是
異
熟
，今
言
諸
異
熟
色
，
(故
〕 

不
攝
聲
；
言

『及
法
處
』
者

，
除

『定
果
色
』

(外

，
餘
之
極
略
色
、
極
迥
色
、
受
所
引
色
及
遍
計
所
起



色
皆
)
非
異
熟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⑧
 
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五
識
中
業
所
感
者
，
即
苦
、
樂

、
捨
』
者

，
無
色
界
全
也
，
然
五
識
 

中
即
有
苦
、
樂

、
捨
是
異
熟
；
若
意
(識
)
中

，
即
有
苦
、
樂

、
喜

、
捨
是
異
熟
，
唯
除
其
憂
。
」
同
見

前
注
。

⑨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二
禪
以
上
無
諸
色
分
別
可
知
』
者

，
二
禪
以
上
亦
有
形
色
、
顯
色
、 

表
色
，
而
無
語
業
，
語
業
(之
)
聲
唯
是
初
禪
，
欲
界
繫
故
，
餘
聲
亦
得
有
之
，
又
無
香
、
味
二
色
(境
)

也

。
」
見
注
⑦

。

⑩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
〔然
此
)
雖
復
說
不
共
因
』
至

『
(亦
〕
說
共
因
』
等
者
，
謂
生
得
 

善
等
雖
(以
缺
〉
恒

(續
彼
第
二
)
因

(而
予
以
)
簡

(除

於

『趣
生
體
』
外
〕
，
餘

因

(則
)
不
能
簡

(除
之
〕
，
故
名
『不
共
因
』
，
即
此
恒
(續
)
因
亦
能
簡
彼
『遍
』
、
『無
雜
』
因
所
簡
之
法
，
故
亦
名
 

『共
因
』
也

。
言

『有
體
通
上
亦
有
故
』
者

，
『有
體
』
即
是
『實

(有
〕
』
因

，
謂
通
三
因
所
簡
之
法
， 

皆
有
『實

(有
〕
』
義

，
故
此
不
說
，
非
如
『遍
』
、
『無
雜
』
因
唯
『生
得
(善
〕
』
等
有
(而
於
〕
餘
 

色

(等
則
〕
無
故
。
此
中
言
雖
『遍
』
、
『無
雜
』
而
不
恒
有
，
不
說
『實

(有
〕
』
因

，
以
通
上
故
。
」 

同
見
注
③

。



⑪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非
但

I
I

別
簡
，
(共
簡
)
非
是
業
果
』
者

，
然
將
兩
因
共
簡

I

法

， 

名
之
為
『共
』
；
若
將

I

因
唯
簡
得

I

法

，
名
為
『不
共
』
。
若
言
『真
異
熟
因
』
，
亦
得
簡
於
餘
法
， 

(以
)
餘
法
非
是
真
異
熟
故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九

I

。

⑫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其
第
七
識
非
各
有
故
』
，
乃
至
『有
轉
易
故
』
者

，
其
第
七
識
，
第
二
 

因

『恒

(續
〕
』
字
簡
之
。
且
如
第
七
識
，
(當
〕
入
初
地
以
後
，
或
轉
為
平
等
性
智
；
或
入
生
空
觀
， 

我
執
不
行
，
亦
有
轉
易
，
亦
是
『不
恒
』
。
雖
亦
(是
)
遍

、
實

、
無
雜
，
而
是
不
恒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⑪

。 

⑬

「此
中
所
簡
」
諸
本
原
作
「此
下
所
簡
」
，
於
義
不
符
，
今
依
韓
鏡
清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三
改
為
「此
 

中
所
簡
」
。
見
韓
著
頁

I
三
七
四
。

⑭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若
破
薩
婆
多
，
不
許
彼
相
應
(行
法
〕
已
』
者

，
如
前
第

I

卷
末
、 

第
二
卷
初
已
破
薩
婆
多
十
四
不
相
應
(行
法
〕
，
故
言
『不
許
(相
應
行
)
法
皆
是
趣
生
(體
〕
』
，
即
是
 

(不
許
彼
執
)
命
根
、
(眾
〕
同
分
及
五
根
同
分
皆
是
趣
生
體
。
無
色
界
無
五
根
；
今

(彼
執
〕
取

(眾
) 

同
分
(及
)
命
根
等
(為
趣
生
體
。
又
說
〕

I
切
有
部
計
(彼
命
根
)
諸

(法
是
〕
無
覆
無
記
。
」
同
見

注

⑪

。

⑮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今
為
此
難
，
於
理
不
遮
』
者

，
此
文
結
二
部
也
。
意
云
：
今

言

『生



無
色
界
，
起
善
等
心
，
應
非
趣
生
(活
動
〕
』
者

，
正
難
經
部
，
以
經
部
師
無
(執
)
命
根
等
；
若
對
薩
 

婆
多
，
(彼
〕
雖

(執
)
有
命
根
等
，
(但
於
)
前

(文
)
已

(被
)
遮
訖
，
故
生
無
色
界
(而
)
起
善
等
 

(心
)
位

(時

，
亦
)
不
可
以
命
根
、
(眾
〕
同
分
為
趣
生
體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⑯
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若
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，
無
所
有
處
出
世
間
心
現
在
前
時
，
即
應
二
趣
悉
 

皆
滅
離
。
此
出
世
識
不
以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為
所
依
趣
，
亦
不
應
以
無
所
有
處
為
所
依
趣
，
亦
非
涅
槃
為
所
 

依
趣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I

I頁

I

三
六
(上
〕
。
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若
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，
或
時
起
彼
無
所
有
處
(無
漏
〕
出
世
間
心
令
 

現
在
前
，
由
彼
(無
所
有
)
處
心
極
明
利
故
，
又
由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心
闇
鈍
故
，
住
於
彼
處
極
明
利
心
起
 

出
世
心
，
令
現
在
前
；
此
出
世
心
不
應
以
彼
第

I

 
〈非
想
非
非
想
處
有
漏
心
〕
、
第

二

〔無
所
有
處
有
漏
 

心
)
為
所
依
趣
，
由
彼
二
地
皆
(是
有
漏
)
世
間
(法
)
故

。
又
生
餘
地
起
餘
地
心
現
在
前
故
，
二
所
依
 

趣
俱
不
應
理
。
又
即
此
心
不
應
(以
)
涅
槃
為
所
依
趣
，
有
餘
依
故
。
如
是
三
種
為
所
依
趣
既
不
得
成
， 

若
不
信
有
阿
賴
耶
識
，
此
出
世
心
何
所
依
趣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頁
三
三

I

 
〔下
〕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即
應
二
趣
皆
應
滅
離
』
者

，
如

(小
乘
第
三
不
還
果
)
阿
那
含
，
生
 

(非
想
非
非
想
處
)
有
頂
地
，
(其
〕
無
漏
(出
世
心
)
極
劣
弱
故
，
不
能
斷
此
有
頂
地
惑
，
要
起
無
所



有
處
(中
)
無

漏

(出
世
〕
心

(智
)
方

(能
)
斷

彼

(有
頂
之
)
惑

。
此
阿
那
含
(三
果
的
聖
者
〕
於
 

(彼
有
頂
及
無
所
有
處
〕
二
天
中
，
皆
無
有
漏
(之
法
現
行
〕
，
故
二
天
趣
皆
應
滅
離
。
若
有
第
八
(識
 

為
趣
生
主
體
〕
，
便
無
此
(
二
趣
皆
滅
之
〉
事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⑰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今
論
主
設
為
小
乘
說
(善
等
〕
三
性
有
漏
法
為
趣
生
體
者
，
今
者
即
難
 

有
漏
三
性
諸
法
為
趣
生
(體
〕
。
且
如
不
還
(者
)
人

，
身
生
無
所
有
處
，
起
無
漏
心
時
，
其
無
漏
心
不
 

是
趣
生
體
；
又
正
起
無
漏
心
(智
)
時

，
不
可
別
起
有
漏
第
六
識
為
趣
生
體
，
以
無
二
識
並
生
故
，
(而
 

於
無
色
界
中
，
五
色
根
不
起
，
故
前
五
識
亦
不
起
故
〕
。
既

(今
之
〕
第
六
識
是
無
漏
，
無
漏
非
(是
) 

趣
生
體
，
即
是
滅
離
。
又
如
不
還
果
生
在
有
頂
(非
想
非
非
想
處
)
地

，
卻
起
下
無
所
有
處
無
漏
心
時
， 

其
非
想
(非
非
想
)
地
既
有
無
漏
(心
)
法

，
(故
〕
非
為
趣
生
體
，
(亦
〕
即

(於
)
非
想
(非
非
想
) 

地
中
無
趣
生
體
，
又
無
所
有
處
(所
起
之
)
無
漏
心
(亦
)
不
是
趣
生
體
，
即

(有
有
頂
與
無
所
有
處
彼
) 

二
趣
皆
滅
離
之
失
。
若
化
地
部
即
立
有
『齊
首
補
特
伽
羅
(我
體
〕
』
，
如
不
還
人
，
生
在
有
頂
(非
想
 

非
非
想
處
)
地

，
其
人
即
與
有
頂
地
齊
，
其
人
更
不
須
起
下
(地
之
〕
無
所
有
處
無
漏
心
，
其
人
即
(能
) 

任
運
(斷
有
頂
)
煩
惱
盡
而
成
(阿
)
羅
漢
果
也
。
(但
其
過
難
，
亦
應
如
前
〕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 

卷
八
〇

，
頁
四
九

I

。



⑱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有
漏
是
界
義
』
者

，
有
漏
三
世
法
皆
是
縛
義
；

(即
便
是
)
善
法
(亦
) 

是

(為
)
所
緣
(境
所
繫
)
縛

(故
〕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⑲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戲
論
』
者

，
其
有
漏
法
，
猶
如
小
兒
終
日
戲
於
沙
土
之
中
，
但
虛
棄
 

功
力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⑰

。

⑳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說
為
人
趣
，
名

(為
)
化
生
』
者

，
(彼
〕
佛
身
是
〔離
繫
〕
變
化
 

(所
得
〕
，
不
是
(四
)
生

(所
)
攝

，
(以
〕
業
感
繫
縛
名
四
生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⑰

。

韓
鏡
清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〔有
關
『四
食
』
〕
，
見
本
論
卷
四
『識
食
』
。
如
云
：
唯
 

依
取
蘊
建
立
『有
情
』
，
佛
無
有
漏
，
(故
〉
非

(是
)

『有
情
』

(所
)
攝
；
說

為

『有
情
』
依
食
住
 

者

，
當
知
皆
依
示
現
而
說
。
」
見
韓
著
卷
三
.頁

I

三
七
九
注

㉔
。

㉑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六
云
：

「如
是
如
來
成
所
作
智
受
身
化
業
，
由
是
如
來
往
諸
眾
生
種
種
生
處
，
示

(現
) 

同
類
生
而
居
尊
位
。
由
其
示
現
同
類
生
故
，
攝
伏

I

切
異
類
眾
生
，
以
是
善
巧
方
便
力
故
，
引
諸
眾
生
令
 

入
聖
教
、
成
熟
、
解
脫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六
，頁
三

I

九
(上〉
。



癸

四

、
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，
有
色
根
身
是
有
執
受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能
執
受
不
應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、
引
經
證
能
執
受
。
是
八
證
中
初
執
受
證
，
然
此
稍
廣
①
，
初
通
 

破
諸
部
能
執
心
計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五
色
根
及
彼
依
處
，
唯
現
在
世
是
有
執
受
，
彼
定
由
有
能
執
受
心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文
有
三
：
一
、
顯
所
執
，
彰
能
執
心
，
二
、
明
執
心
顯
唯
第
八
，
三
、
破
 

異
計
非
能
執
受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
五
根
在
自
身
②
；
非
己
相
分
，
他
身
五
根
③
；
依
處
除
聲
，
皆
非
執
受
故
；
 

《對
法
》
執
受
九
處
除
聲
，
聲
非
所
執
故
④
。

問
曰
：
何
以
聲
非
所
執
受
？

以
有
間
故
，
又
聲
疏
斷
，
故
非
所
執
。
然
五
十
三
等
亦
說
是
「執
受
」
。
以
 

「依
執
」
故

，
非
生
執
受
，
如
前
已
說
⑤
。
「唯
現
在
世
」
，
是
有
情
故
， 

可
有
執
受
，
過

、
未
非
也
。
經
部
：
去

、
來
無
；
薩
婆
多
：
非
過
、
未
⑥
。



此
出
所
受
；
彼
唯
身
根
能
生
覺
受
，
餘
根
等
同
聚
，
亦
名
執
受
。
其
身
識
轉
 

時

，
名
為
執
受
。
身
識
不
轉
，
亦
名
執
受
，
是
彼
類

故
⑦
。

此
等
所
執
受
法
，
定
由
有
己
能
執
受
心
持
令
不
壞
。
經
雖
但
言
「有
色
根
身
 

是
有
執
受
」
，
自
非
能
執
；
自
若
能
執
，
應
別
有
所
執
；
既
無
別
所
執
，
而
 

言

「有
執
受
」
，
故
知
有
他
能
執
受
自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唯
異
熟
心
，
先
業
所
引
，
非
善
、
染
等
，
一
類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執
受
有
色
根
 

身
，
眼
等
轉
識
無
如
是
義
。

【述
記
】

下
明
執
心
，
顯
唯
第
八
。
於
中
有

二
：
一

、
顯
八
有
七
無

，
二

、
簡
言
濫
。 

此
初
文
也
。
何
心
能
執
受
？

「唯
異
熟
心
」
，
謂
第
八
識
「先
業
所
引
」
，
體
任
運
起
，
非
現
緣
起
。
從
 

第
七
識
亦
現
緣
引
，
不
能
執
受
⑧
，
即
是
「
八
證
」
執
受
五
因
中
第
一
因
⑨
。 

下
自
為
量
，
不
能
煩
述
。

「非
善
染
等
」
，
「等
」
取
威
儀
無
記
，
彼
是
第
二
因
。
彼
言
六
識
善
、
惡
 

可
得
，
故
不
能
執
受
。



「
一
類
」
謂
第
八
識
一
類
異
熟
無
記
性
攝
，
次
第
三
因
。
彼
言
六
識
一
類
異
 

熟
無
記
性
攝
不
可
得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。

「能
遍
執
受
」
者

，
謂
唯
本
識
遍
能
執
受
五
根
等
法
，
是
第
四
因
。
彼
言
六
 

識
各
別
依
故
，
不
能
遍
執
⑩
。
此
中
第
八
佛
色
根
證
，
如
下
自
解

⑪
。

「相
續
執
受
」
，
謂
第
八
識
一
切
時
執
，
非
有
執
、
不
執
，̂不
執
時
，
即
爛
 

壞
故
。
是
第
五
因
；
彼
言
六
識
所
依
應
成
數
數
執
受
過
失
。
唯
第
八
識
具
此
 

五
義
，
眼
等
七
種
轉
識
，
皆
非
業
引
，
不
具
五
義
，
故
非
能
執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言
意
顯
：
眼
等
轉
識
皆
無
一
類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執
受
自

内
有
色
根
身
；
非
 

顯
能
執
受
唯
異
熟
心
，
勿
諸
佛
色
身
無
執
受
故
。
然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，
唯
 

異
熟
心
，
故
作
是

説
⑫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簡
言
濫
。

論
中
意
言
：
顯
六
轉
識
皆
無
一
類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自
內
能
執
有
色
根
身
。
既
 

六
轉
識
不
能
執
受
，
即
唯
異
熟
第
八
能
執
，
此
言
非
顯
唯
異
熟
心
方
能
執
 

受

，
勿
諸
佛
色
身
亦
無
執
受
故
，
佛
善
第
八
亦
能
執
故
。



謂
前
二
因
，
但
義
差
別
，
即

「
一
類
」
攝
盡
，
「
一
類
」
異
熟
、
無
記
，
即
 

雙
攝
盡
，
故
今
說
三

⑬
。

又
前
二
因
明
本
識
、
轉
識
同
異

⑭
；
後
三
因
中
，
明
七
轉
識
不
能
遍
執
受
內
 

有
根
身
；
卻
明
執
內
有
漏
色
身
唯
異
熟
識
，
非
顯
能
執
識
唯
異
熟
心
，
佛
能
 

執
心
為
不
定
故

⑮
。
執
有
漏
身
唯
異
熟
心
，
非
善
等
心
。
雖
佛
善
心
亦
能
執
 

受

，
執
善
無
漏
，
非
有
漏
身
，
故
作
是
說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諸
轉
識
現

缘
起
故
，
如
聲
、
風
等
，
彼
善
、
染
等
非
業
引
故
，
如
非
擇
 

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破
異
計
。
初

、
有
五
量
，
總
破
識
等
非
；
後

、
遮
色
等
。
初
中
有
二
： 

初

、
破
心
，
後

、
例
所
。

「
謂
諸
轉
識
」
，
總
破
六
識
皆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，
即
取
下
言
以
為
宗
 

法

。
「
現
緣
起
故
」
，
「
如
風
聲
等
」
，
即
對
先
說
阿
賴
耶
識
「先
業
所
 

引
」
以
能
執
受
。

又
宗
法
中
，
不
言
「
不
能
執
有
漏
身
」
者

，
設
六
轉
識
無
漏
性
者
亦
不
能
執



佛
無
漏
身
故
。

又
下
法
中
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」
，
自
乃
具
足
，
下
皆
準
知
。
此

、
第
一

因

⑯
。

自
下
第
二
、
別
破
異
性

⑰
。
彼
轉
識
中
，
「善
染
性
等
」
，
「等
」
取
威
儀
 

等
心
，
皆

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」
，
非
業
引
故
，
如
非
擇
滅
。
自
對
前
說
 

「非
善
染
等
」
。
然
無
漏
識
不
執
有
漏
色
身
，
故
無
過
失
，
俱
共
許
故
。 

【論
文
】
異
熟
生
者
，
非
異
熟
故
，
非
遍
依
故
，
不
相
續
故
，
如
電
光
等
，
不
能
執
受
 

有
漏
色
身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對
前
說
「
一
類
」
、
「能
遍
」
、
「相
續
」
三
義
比
量
。

彼
轉
識
中
「異
熟
生
」
者

，
亦
不
能
執
有
漏
色
身
。
自
下
三
因
皆
破
六
識
異
 

熟
心
不
能
執
受
，
非
真
異
熟
故
。
前
已
極
成
既
有
間
斷
非
真
異
熟
，
故
得
為
 

因

，
前
第
三
因
有
間
斷
，
是
非
一
類
故

⑱
。

又

「非
遍
依
故
」
者

，
即

「
各
別
依
」
轉

，
第
四
因
是
。
即
同
《攝
論
》
 

〈生
不
淨
章
〉
「各
別
依
」

也

⑲
。



「
又
不
相
續
故
」
者

，
數
執
過
失
，
是
第
五
因
。
亦

〈生
不
淨
〉
中

「
不
堅
 

住
」
也

⑳
。
喻
云
「如
電
光
等
」
。

上
第
八
識
，
五
因
次
配
。
然
舊
作
五
因
量
別
，
勘

《瑜
伽
》
等
抄

㉑

。
此
等
 

三
喻
，
雖
一
，
即
得
遍
於
五
因
。
論
師
欲
生
慧
巧
便
故
，
此
別
出
喻
。
勘
諸
 

「
八
證
」
第
一
執
受
，
不
見
此
文
，
但
知

虚
讀
過
㉒

。

【論
文
】
「諸
心
識
」
言
亦
攝
心
所
，
定
相
應
故
，
如
唯
識
言
。

【述
記
】
例
破
心
所
。

上
來
如
是
「異
熟
心
」
言

、
「諸
轉
識
」
言

，
亦
攝
心
所
，
定
相
應
故
，
如
 

唯
識
言
，
彼
亦
不
遣
心
所
法
故
。
由
此
一
文
，
證
知
上
下
諸
文
皆
爾
，
中
以
 

作
法
，
影
初
、
後
故
。
上
來
通
破
諸
部
六
識
非
能
執
受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諸
色
根
、
不
相
應
行
可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無
所

缘
故
，
如
虛
空
等
。 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別
破
經
部
、
薩
婆
多
色
等
執
受

㉓

。

謂
經
部
師
計
有
心
、
色
互
持
種
子
，
及
能
受
熏
，
如
前
已
破
。
今
破
色
根
亦
 

不
能
執
有
漏
色
身
，
無
所
緣
故
，
如
虛
空
等
。



謂
薩
婆
多
心
能
執
受
，
前
已
破
訖
。
若
謂
命
根
、
同
分
為
能
執
受
，
今
此
亦
 

非

。
「
不
相
應
行
」
雖
舉
總
名
，
意
取
命
根
及
眾
同
分
，
餘
不
計
故
；
或
設
 

遮
餘
，
並
不
能
執
有
漏
色
身
，
無
所
緣
故
，
如
虛
空
等
。

此
設
有
體
，
不
爾
，
即
應
言
無
體
性
故
。
今
正
非
無
體
，
亦
得
以
「
無
所
 

緣
」
為
因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應
別
有
能
執
受
心
，
彼
心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。

【述
記
】
餘
既
不
能
執
，
故
知
別
有
阿
賴
耶
識
為
能
執
受
，
無
前
過
難
。

【解
讀
】

於

(壬
二
〕
「次
(以
十
理
)
作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」
中
，合
共
分
 

作
十
大
段
。
前
文
於
(
癸
一
〕
已
作
「
持
種
識
證
」

，
(
癸
二
)
已
作
「
異
熟
心
證
」
， 

(
癸
三
〕
已
作
「趣
生
體
證
」

，
今
則

爲

(
癸
四
〕
復
作
「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」
。
此
中
亦
 

分
作
「引
經
作
證
」

、
「遮
破
餘
非
」
及

「歸
申
本
識
」
三
大
部
分
。

㈠
引
經
作
證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引
經
作
證
云
：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有

〔
五
〕
色
根
身
是
 

有

〔情
的
所
〕
執
受
〔體
〕
。若
無
〔有
〕
此
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(按
：在
第
八
地
前
，亦
名



阿
賴
耶
識
〕
，
〔則
〕
彼
能
執
受
〔體
便
〕
不
應
有
，
〔此
不
合
理

，
是
〕
故

〔必
須
要
有
 
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，
以

爲
能
執
受
體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
〔此
〕
下

〔文
即
是
『次
作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』
中
 

〔的
〕
第
四
〔大
段
，亦
即
〕
引
經
證
〔有
〕
能
執
受
〔的
存
在
。此
〕
是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 

論
》
〕
『八
證
(有
阿
賴
耶
識
〕
』
〕
中

〔的
〕
『初
、執
受
證
』
(按
：
《瑜
伽
師
地
 
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『由
八
種
(義
)
相
，
(得
〕
證
阿
賴
耶
識
決
定
是
有
，謂

(
一
者
〕
、 
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依
止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…
…

。
』
〕
然

〔今
〕
此

〔論
文
相
比
於
『
八
證
中
 

初
執
受
證
』
，則
其
內
容
〕
稍

〔

爲

寬
〕
廣
，
〔因

爲

於
〕
初

〔文
，兼
〕
通
破
諸
部
 

〔的
〕
能
執
〔之
〕
心
計
〔故
〕
。
」

0

顯
所
執
彰
能
執
心
：
於

「
(
以
〕
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(有
第
八
識
〕
」
中

，
合
有
三
 

大
部
分
。
前
已
完
成
「
引
經
作
證
」
彼
第
一
部
分
。
今
將
繼
作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彼
第
二
部
 

分

。
「遮
破
餘
非
」
又
開
成
三
，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下
文
有
三
：
一
、
顯
所
執
， 

彰
能
執
心
，
二

、
明
能
執
心
顯
唯
第
八
識
，
三

、
破
異
計
非
能
執
受
。
此

〔
下
文
的
首
 

段
〕
，即
〔是
〕
初

〔
『顯
所
執
，彰
能
執
心
』
〕
也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謂
五
色



根
及
彼
依
處
(按

：
此
指
眼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等
五
色
根
以
及
彼
五
色
根
所
依
的
扶
根
 

塵
〕
，
唯
現
在
世
是
有
〔所
〕
執
受
；
彼

〔所
執
受
〕
定
由
有
能
執
受
心
〔
以
執
持
之
；
若
 

無
能
執
受
心
以
執
持
之
，
彼
便
爛
壞
〕
」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略
釋
執
受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眼
等
〕
五
根
〔及
其
根
依
處
之
扶
根
麈
〕 

在
自
身
〔者
，始
得

爲
自
第
八
識
的
相
分
〕
；
非

〔自
〕
己
〔第
八
識
的
〕
相
分
〔者
，此
 

指
〕
他
身
〔的
眼
等
〕
五
根
(按

：
論
文
『非
己
相
分
，
他
身
五
根
』
者

，
應
是
『他
身
五
 

根

，
非
己
相
分
』
義

。
)
〔
又
論
文
所
言
『
五
色
根
及
彼
(根
)
依
處
(彼
扶
根
塵
者
，
是
 

彼
執
受
〕
』
中
之
所
言
〕
『
(根
〕
依
處
』
〔者
，應
〕
除

『聲

(塵
〕
』
，
〔以
彼
 

『聲
』
及
他
身
五
根
，
乃
至
自
己
過
去
及
未
來
的
五
根
及
其
根
依
處
〕
皆
非
〔自
第
八
識
的
 

所
〕
執
受
故
。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雜
論
)
對
法
》

〔卷
五
認

爲
〕
『執
受
』
〔於
十
二
 

處
中
涵
攝
〕
九
處
〔
即
五
根
處
及
色
、
味

、
香

、
觸
彼
四
境
處
。
可
見
於
五
境
中
，
是
簡
〕 

除

『聲

(境
〕
』
〔的
，故
知
〕
『聲

(境
〕
』
非

〔是
〕
所
執
〔受
〕
故
。
」

乙

、
別
釋
聲
非
所
執
受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外
人
〕
問
曰
：
何
以
聲
非
〔是
〕
所
 

執
受
？
〔論
主
答
言
〕
：
以
〔於
一
期
生
中
，聲
境
必
〕
有
間
〔斷
〕
，故

〔第
八
識
不
執



持
之
以

爲
己
體
、
共
安
危
故
，
使
不
爛
壞
〕
；
又
聲
〔體
〕
疏
斷
，
故
非
所
執
。
然

〔
而
於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三
等
亦
說
〔
『聲
境
』
〕
是

〔有
情
之
所
〕
『執
受
』
，以
 

〔彼
論
是
以
〕
『依
執
(受
〕
』
〔而

爲
說
〕
故
〈按
：
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三
云
： 

『
若
識
依
執
，
名

『執
受
色
』
。
此
復
云
何
？
謂

(彼
是
〕
識
所
託
，
安
危
事
同
，
和
合
生
 

長

；
又
此

爲

依
，
能
生
諸
受
。
』
以

『聲
』
依
第
八
識
，
而

爲
彼
對
境
故
。
)

〔
而
〕
非
 

〔
謂

『聲
』
是
第
八
識
的
〕

『
生
執
受
』

(按

：
若
五
根
、
四
麈
始
是
第
八
識
的
『
生
執
 

受
』
；
以
第
八
識
於
一
期
生
中
，
常
執
持
之
，
使
不
爛
壞
，
而

『聲
』
則
不
然
。
)
如

《述
 

記
》
前

〔文
〕
已
說
。
」

丙

：
別
釋
唯
現
在
世
：

《
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彼

『
眼
等
五
色
根
』
及
彼
『
色

、 

味

、
香

、
觸
四
塵
境
不
離
五
根
』
者
〕
，
『唯

(住
於
〕
現
在
世
』
，
是
有
情
〔的
組
成
部
 

分
的
一
分
〕
故
，
〔始
〕
可
有
〔所
〕
『執
受
』
〔義
：
又
彼
『五
色
根
』
及
『四
塵
境
』 

若
於
〕
過

〔去
世
及
於
〕
未

〔來
世
，
或

『
四
塵
境
』
離

『
五
色
根
』
者

，
旣
非
有
情
之
組
 

成
部
分
，
則
〕
非

〔是
彼
有
情
第
八
識
的
所
執
受
〕
也

。
〔就
〕
經
部
〔言

，
彼
論
師
亦
主
 

張
過
〕
去

、
〔未
〕
來
無
〔體

，
故
過
去
世
、
未
來
世
的
『
五
色
根
』
及

『
四
塵
境
』
亦
非



是
所
『執
受
』
；依

《

倶
舍
論
》
卷
二
所
載
〕
，薩
婆
多
〔部
師
亦
〕
非

〔以
〕
過

〔去
世
 

及
〕
未

〔來
世
的
『五
色
根
』
及
『四
塵
境
』

爲

『執
受
』
〕
。
」

丁

、
再
釋
執
受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謂
五
色
根
及
彼
依
處
，
唯
現
在
 

世
是
有
執
受
』
者
〕
，此
出
所
〔執
〕
受

〔義
；
其
實
〕
彼

〔五
色
根
中
〕
唯
身
根
能
生
覺
 

受
，餘

〔眼
、耳
、鼻

、舌
諸
〕
根
等
〔與
身
根
〕
同

〔
一
類
〕
聚
，
〔故
得
〕
亦
名
 

〔
爲

〕
『執
受
』
。
〔當
身
根
正
引
發
〕
其
身
識
〔而
〕
轉

〔起
之
〕
時
，
〔彼
身
根
自
 

當
〕
名

爲

『執
受
』
。
〔然
而
當
身
根
非
正
引
發
身
識
而
〕
身
識
不
轉
〔起
之
時
，
彼
身
根
 

乃
至
餘
四
根
〕
亦

〔仍
得
〕
名

〔

爲

〕
『執
受
』
，
〔以
彼
等
〕
是
彼
〔正
引
發
身
識
之
 

『身
根
』
的
〕
『
(同
〕
類
』
故
。
」

戊

、
論

證

應

有

能

執

受

心
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釋
論
文
「
彼
定
由
有
能
執
受
心
」
言

：
 

「
〔論
言
『五
色
根
及
彼
依
處
』
〕
此
等
『所
執
受
法
』
，定

〔必
要
〕
由
有
〔自
〕
己
 

〔生
命
中
的
〕
『能
執
受
心
』
〔以
執
〕
持

〔之
，使
〕
令

〔其
〕
不

〔致
爛
〕
壞
。 

〔契
〕
經
雖
但
言
『有
色
根
身
是
有
執
受
』
，
〔
而
彼
『有
色
根
身
』
之
〕
自

〔身
並
〕
非
 

〔是
〕
『能
執
(受
體
〕
』
；
〔其
〕
自

〔身
〕
若

〔是
〕
『能
執
(受
體
〕
』
〔則
彼
法



亦
〕
應

〔離
自
體
而
〕
別
有
『所
執
(受
法
〕
』
；
〔今
離
自
體
彼
〕
旣
無
別
『所
執
(受
 

法
〕
』
而
言
『有

(能
)
執
受
』
〔的
存
在
者
，實
不
應
理
〕
，故
知
〔每
一
有
情
必
應
於
 

『所
執
受
法
』
外
〕
有
他
〔體
的
〕
『能
執
受
』
〔彼
〕
自

〔心
識
的
存
在
〕
也
。
」 

曰
明
能
執
心
顯
唯
第
八
識
：
於

「遮
破
餘
非
」
的
三
節
中
，
上
文
已
「顯
所
執
，
彰
能
 

執
心
」

，
今
則
是
「明
能
執
心
，
顯
唯
第
八
識
(是
能
執
受
心
〕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 

「下

〔文
是
第
二
節
，
即
是
〕
明

(能
)
執
心
，
顯
唯
第
八
(識
〕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一
、
顯
 

〔第
〕
八
〔識
〕
有

〔能
執
受
義
，而
前
〕
七
〔轉
識
〕
無

〔此
義
〕
，
二
、簡
言
〔所
〕 

濫

。
」甲

、
顯
八
有
七
無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「
顯
第
八
識
有
能
執
受
義
而
前
七
識
無
能
執
受
 

義
」
云
：
「
〔於
有
情
的
八
個
識
中
〕
，
唯

〔第
八
本
識
即
〕
異
熟
心
，
〔由
於
彼
是
：
一 

者
〕
先
業
所
引
，
〔二
者
〕
非
善
、染
等
〔法
，
三
者
〕
一
類
，
〔四
者
〕
能
遍
，
〔五
 

者
〕
相
續
〔地
〕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〔故
是
『能
執
受
體
』
，
而
眼
等
前
七
轉
識
則
非
『能
 

執
受
體
』
，以
彼
〕
眼
等
〔前
七
〕
轉
識
無
如
是
〔五
〕
義

〔故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 

文
可
以
開
成
多
節
：



其
一
、
總
釋
大
旨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〕
此

〔節
是
「明
能
執
心
，
顯
唯
第
 

八
識
」
二
節
中
的
〕
初

〔節
〕
文

〔字
，即
是
『顯

〔第
)
八
(識
)
有
能
執
受
五
根
及
根
 

依
處
義
，
而
非
前
七
轉
識
有
如
是
義
』
〕
也

。
」

其
二
、
明
能
執
受
體
應
具
的
第
一
識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外
或
有
問
〕
：
何
心
能
 

執
受
〔
五
根
及
根
依
處
而
得
成

爲
『
能
執
受
體
』
？
論
主
答
言
〕
：
『
唯
異
熟
心
』
，
謂
 

〔
即
有
情
的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能
成

爲

『能
執
受
體
』
，
以
其
具
足
五
義
故
。
其
第
一
義
 

是
〕

『先
業
所
引
』
。
〔意
謂
第
八
本
識
彼
『
異
熟
心
』
是
先
世
所
作
善
、
不
善
業
所
酬
引
 

的
異
熟
果
總
報
，其
〕
體
任
運
〔而
〕
起
，非
現
〔世
衆
〕
緣

〔和
合
所
生
〕
起
，
〔故
能
 

執
受
五
根
及
其
根
依
處
而
成
『能
執
受
體
』
。
至
於
〕
從
第
七
識
〔
以
至
於
前
六
轉
識
皆
非
 

先
世
善
、不
善
業
所
引
〕
，亦

〔皆
是
〕
現

〔世
衆
〕
緣

〔和
合
所
〕
引

〔生
者
，是
以
〕 

不
能
執
受
〔
全
部
五
根
及
根
依
處
以
成

爲
『能
執
受
體
』
。
此
〕
即
是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 

卷
五
一
〕
『八
證
(阿
賴
耶
識
有
〕
』
〔中
的
〕
『執
受
(證
〕
』
〔中
之
〕
『五
因
』
中
 

〔的
〕
第
一
因
。
下
自

爲

〔
比
〕
量

〔便
可
證
知
，
今
則
〕
不
能
煩
述
。
」
按
：
《瑜
伽
師
 

地
論
》

「
八
證
有
阿
賴
耶
識
之
初
證
」
所
依
「
五
因
」
中
的
第
一
因
云
：
「
謂
阿
賴
耶
識



(是
)
先
世
所
造
〔善
、惡
〕
業
行

爲
因
，
〔而
〕
眼
等
(七
)
轉
識
〔非
以
先
世
業
行

爲

 

因
，而
〕
於
現
在
世
〔中
依
〕
衆
緣
〔和
合
〕

爲

因
，如
說
根
及
境
界
、作
意
力
〔等

爲

 

因
〕
故

，
〔如
是
〕
諸
轉
識
〔得
〕
生

，
乃
至
廣
說
，
〔故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得

爲
『能
執
受
 

體
』
，
而
前
七
識
則
不
爾
。
此
〕
是
名
〔

爲

〕
初
因
。
」

其
三
、
明
能
執
受
體
應
具
的
第
二
義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能
執
受
體
的
第
二
義
 

是
〕
『非
善
、染
等
』
；
〔此
中
〕
『等
』
〔者
〕
，取

〔其
亦
非
〕
威
儀
無
記
〔性
攝
。 

此
指
第
八
本
識
異
熟
心
是
無
覆
無
記
性
攝
，
非
是
善
性
、
惡

，
有
覆
無
記
之
染
污
性
攝
，
亦
 

非
是
威
儀
無
記
性
等
攝
〕
，
彼
是
〔證
成
第
八
異
熟
心
得
成
『能
執
受
體
』
的
〕
第
二
因
。 

彼

〔亦
意
〕
言

〔前
〕
六
識
〔是
或
〕
善

〔性
、或
〕
惡
〔性
〕
可
得
，
〔而
第
七
末
那
則
 

是
有
覆
無
記
性
攝
，皆
非
一
向
是
無
覆
無
記
性
〕
，故
不
能
〔成

爲

〕
『
(能
〕
執
受
 

(
體
〕
』
。
」
按

：
「
《
瑜
伽
》
八
證
之
初
證
」
中
的
「
第
二
因
」
云
：
「
又
六
識
身
有
 

善

、
不
善
等
性
可
得
，
〔
非
如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一
向
是
無
覆
無
記
性
攝
，
此
〕
是
第
二
 

因

。
」其

四
、
明
能
執
受
體
應
具
的
第
三
義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能
執
受
體
的
第
三
義



是
〕
『
一
類
』
，
〔此
〕
謂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是
〕
一
類
〔相
續
的
〕
異
熟
〔果
體
，
一
類
 

相
續
之
異
熟
果
皆
是
無
覆
〕
無
記
性
攝
；
〔此
即
是
『
《瑜
伽
》
八
證
之
初
證
』
中
之
〕
次
 

第
三
因
。彼
言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於
〕
二
類
異
熟
無
記
性
攝
』
〔之
義
是
〕
不
可
得
 

故
，
〔是
以
〕
不
〔能
成

爲
〕
能
執
受
〔體
〕
。
」
按
：
「
《瑜
伽
》
八
證
之
初
證
」
中
的
 

「第
三
因
」
云
：
「又
六
識
身
〔於
〕
無
覆
無
記
異
熟
〔果
〕
所
攝
〔之
〕
類
不
可
得
， 

〔非
如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之
是
一
類
無
覆
無
記
之
異
熟
性
所
攝
〕
，
是
第
三
因
。
」

其
五
、
明
能
執
受
體
應
具
的
第
四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能
執
受
體
的
第
四
義
是
 

『能
遍
執
受
』
。所
言
〕
『能
遍
執
受
』
者
，
〔此
〕
謂
唯
〔第
八
〕
本
識
〔周
〕
遍
 

〔地
〕
能
執
受
五
根
〔及
其
根
依
處
〕
等
法
，
〔此
〕
是

〔
『
《瑜
伽
》
八
證
中
第
一
證
』 

中
之
〕
第
四
因
。彼
言
：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是
〕
各
別
依
〔其
自
根
，如
眼
識
唯
依
眼
 

根

，
不
能
遍
依
耳
、
鼻
等
餘
根
；
耳
識
唯
依
耳
根
，
不
能
遍
依
眼
、
鼻
等
餘
根
；
鼻
識
、
舌
 

識

、
身
識
、
意
識
可
知
〕
，
故
不
能
遍
執
〔
一
切
五
根
及
其
根
依
處
，
是
以
不
能
成

爲
能
執
 

受
體

。又
〕

此
中
第
八
〔
本
識
，
在
佛
果
位
應
轉
成
大
圓
鏡
智
，
此
智
能
執
受
攝
持
〕
佛
 

〔
之
一
切
〕
色
根
，
〔其
〕
證

〔量
可
〕
如
下
〔文
所
謂
『非
顯
能
執
受
唯
異
熟
心
，
勿
諸



佛
色
身
無
執
受
故
』
中
〕
自
解
。
」
按
：
「
《瑜
伽
》
八
證
之
初
證
」
中
的
「第
四
因
云
：
 

「又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的
現
行
是
〕
各
別
〔依
其
自
根
而
〕
轉

〔起
〕
，於
彼
彼
〔不
 

同
的
〕
依

〔根
，則
有
〕
彼
彼
〔不
同
的
心
〕
識
轉
〔起
〕
，即

〔使
縱
然
對
其
〕
所
依
 

〔之
根
〕
應
有
〔所
〕
執
受
，
〔但
對
非
其
所
依
的
〕
餘

〔根
則
仍
是
〕
無
所
執
受
。
〔若
 

作
爲
能
執
受
體
，
而
不
能
執
受
一
切
根
，
此
實
〕
不
應
道
理
；
設
許
〔
六
識
中
之
一
識
而
 

能
〕
執
受
〔餘
根
者
，此
〕
亦
不
應
理
，
〔以
此
〕
識

〔對
彼
餘
根
是
〕
遠
離
故
。
〔此
 

是
〕
第
四
因
。
」

其
六
、
明
能
執
受
體
應
具
的
第
五
義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能
執
受
體
的
第
五
義
 

是
〕
『相
續
執
受
』

；

〔此
〕
謂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彼
異
熟
心
於
〕
一
切
時
〔皆
能
〕
執
 

〔受
五
根
及
根
依
處
，
而
並
〕
非
有
〔時
〕
執

〔受

、
有
時
〕
不
執
〔受
；
當
一
期
生
終
結
 

而
〕
不
執
〔受
其
五
根
及
根
依
處
之
〕
時

，
〔彼
五
根
及
根
依
處
〕
即
爛
壞
故
。
〔此
即
〕 

是

〔
『
《瑜
伽
》
八
證
之
初
證
』
中
之
〕
第
五
因
；
彼
言
：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所
依
〔於
 

其
自
根
是
有
間
斷
者
，非
恒
相
續
，故
〕
應
成
〔

爲

〕
數
數
〔或
有
〕
執
受
〔或
無
執
受
 

的
〕
過
失
。
」
按
：
「
《瑜
伽
》
八
證
之
初
證
」
中
的
「第
五
因
」
云
：
「
又

〔前
六
轉
識



對
其
〕
所
依
止
〔的
諸
根
〕
應
成
數
數
〔或
有
執
受
或
無
〕
執
受
過
失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由
彼
 

眼
識
於
〔彼
所
依
的
眼
根
〕
一
時
轉
、
一
時
不
轉
；
餘
識
亦
爾
，
是
第
五
因
。
」

其
七
、
結
唯
第
八
非
前
七
識
是
能
執
體
：
《述
記
》
疏
結
言

：

「〔由

此
應
知
〕
唯
第
 

八

〔本
〕
識

〔彼
異
熟
心
〕
具

〔足
〕
此

『
〔能
執
受
體
之
)
五
義
』
，
〔故
應
是
『能
執
 

受
體
』
以
執
受
彼
『
所
執
受
』
之
五
色
根
及
彼
根
依
處
。
至
於
彼
〕
眼
等
七
轉
識
，
皆
非
 

〔先
〕
業

〔所
〕
引

，
不
具
〔先
業
所
引
、
非
善
染
等
無
覆
無
記
性
攝
、
一
類
執
受
、
能
遍
 

執
受
、
相
續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及
根
依
處
彼
〕
五
義
，
故
非
〔是
〕
能
執
〔受
體
〕
。
」

乙

、
簡
言
所
濫
：
於

「
明
能
執
心
，
顯
唯
第
八
識
」
中

，
共
分
兩
段
。
前
文
已
完
成
 

「顯
第
八
識
有
〔執
受
義
，
而
前
〕
七
識
無
〔執
受
義
〕
」
彼
初
段
文
，
今
繼
作
「簡
言
所
 

濫
」
彼
後
段
文
。
何
以
有
此
後
段
？
因

爲
外
人
聞
論
主
言
「
唯
異
熟
心
(
能
〕
一
類
、
能
 

遍

、
相
續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」

，
便
將
會
難
言
：
「
若
唯
異
熟
心
(始
)
能
執
受
者
，
則
諸
佛
 

報
身
(便
)
應
無
(能
)
執
受
(
以
執
持
之
，
以
)
佛
無
異
熟
心
故
。
」

爲
解
所
難
，
《成
 

唯
識
論
》
簡
言
所
濫
云
：
「
〔
上
文
所
言
『唯
異
熟
心
(始
能
〕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』
者
〕
， 

此
言
意
顯
：
眼
等
〔
七
〕
轉
識
皆
(非
先
業
所
引
，
非
善
染
性

〕

，
無
一
類
〔執
受
〕
、
能



遍

〔執
受
〕
、
相
續
執
受
自
內
有
色
根
身
〔的
功
能
，
故
皆
非
是
『能
執
受
體
』
；
然
而
此
 

言
〕
，
非
顯
〔
示
〕
能
執
受
〔體
〕
唯

〔
是
〕
異
熟
心
〔
而
非
餘
，
何
則
〕
？
勿

〔
誤
以
 

爲

〕
諸
佛
〔
之
無
漏
〕
色
身
無
〔能
執
受
體
以
〕
執
受
〔
之
〕
故

。
然

〔論
主
之
意
，
只
顯
 

示
〕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〔者
〕
，
唯

〔
是
第
八
本
識
彼
〕
異
熟
心
，
〔
而
非
是
彼
前
七
轉
 

識
〕
，
故
作
是
說
〔言

：
『唯
異
熟
心
，
先
業
所
引
，
非
善
染
等
，
一
類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執
 

受
有
色
根
身
、
眼
等
(
七
)
轉
識
無
如
是
義
。
』
〕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，
可
以
開
成
 

四
節
：其

一
、
釋
所
簡
濫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自

『
此
言
意
顯
…
…
』
的
〕
下

〔
面
文
 

字

，
是
〕
簡
言
濫
。
論
中
意
言
：
〔
上
述
文
字
是
以
〕
顯

〔
示
前
〕
六
轉
識
皆
無
一
類
、
能
 

遍

、
相
續
自
內
能
執
〔受
〕
有
色
根
身
〔及
其
相
應
的
根
依
處
〕
。
旣

〔然
前
〕
六
轉
識
不
 

能
執
受
〔自
五
色
根
及
其
根
依
處
〕
，
即
唯
〔有
作
〕
異
熟
〔果
之
〕
第
八
〔本
識
始
〕
能
 

執

〔
受
之
〕
。
此

〔
『
唯
異
熟
心
…
…
』
〕
言

，
非
顯
唯
異
熟
心
方
能
(
有
)
執
受
〔
作
 

用

，
請
〕
勿

〔誤
會
以

爲
〕
諸
佛
色
身
亦
無
〔所
〕
執
受
故
，
〔因

爲
〕
佛

〔陀
的
〕
善
第
 

八

〔識
轉
依
而
成
的
『大
圓
鏡
智
』
〕
亦
能
執
〔受
佛
之

淸
淨
純
善
的
報
身
〕
故

。
」



其
二
、
別
釋
前
五
因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：
前
文
以
五
因
說
明
唯
異
 

熟
心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但
此
文
則
只
依
無
『
一
類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』
三
因
，
以
說
『
眼
等
 

前
六
轉
識
不
能
執
受
自
內
有
(
的
五
色
)
根
身
』
，
而
不
談
『
先
業
所
引
』
及

『
非
善
染
 

等
』
彼
二
因
，
原
因
何
在
？
論
主
答
言
：
此
〕
謂

〔由
於
『先
業
所
引
』

、
『非
善
染
等
』 

彼
〕
前
二
因
，
但

〔

爲

『眞
異
熟
心
』
所
具
〕
義

〔中
的
兩
種
〕
差
別
〔涵
義
〕
，
即

〔可
 

以
〕

『
一
類
〔
異
熟
無
記
性
攝
〕
』

〔因
予
以
涵
〕
攝

〔淨
〕
盡

。
『
一
類
異
熟
無
記
(性
 

攝
〕
』

〔
因

，
旣
已
〕
即

〔把

『
先
業
所
引
』
及

『
非
善
染
等
』
〕
雙

〔
因
〕
攝
盡
，
故
 

〔於
原
有
的
五
因
中
〕
今

〔
只
論
〕
說

〔其
中
的
後
〕
三

〔因
即
已
具
足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
再
釋
前
二
因
義
：
對
論
文
之
只
說
後
三
因
而
不
說
前
二
因
義
，
《述
記
》
再
作
 

第
二
釋
云
：
「
又

〔
『
先
業
所
引
』
及

『
非
善
染
等
』
彼
〕
前
二
因
，
〔
作
用
在
簡
〕
明
 

〔第
八
)
本
識
〔
與
前
七
〕
轉
識
〔的
〕
同
異
〔按
：
此
指
第
八
識
是
由
『先
業
所
引
，
不
 

由
現
緣
所
生
』
，
但
前
七
轉
識
則
『
非
先
業
所
引
，
由
現
緣
所
生
』
；
又
第
八
識
體
唯
是
 

『無
覆
無
記
，
非
善
、
惡
性
所
攝
』
，
但
前
七
轉
識
則
『非
唯
是
無
覆
無
記
，
亦
是
善
、
染
 

性
攝
』
〕
。
〔
至
於
『
一
類
』

、
『能
遍
』

、
『相
續
』
彼
〕
後
三
因
，
〔於
〕
中

〔旣
可



以
說
〕
明
〔前
〕
七
轉
識
〔所
以
〕
不
能
〔周
〕
遍
執
受
〔自
〕
內
有
〔的
五
色
〕
根
身
 

〔之
原
由
，而
〕
卻
〔又
可
以
說
〕
明
執
〔受
自
〕
內
有
漏
〔五
〕
色
〔根
〕
身
〔者
， 

則
〕
唯
〔有
〕
異
熟
〔第
八
本
〕
識
。
〔但
彼
三
因
，卻
並
〕
非
顯
〔示
〕
能
執
〔五
色
根
 

及
其
根
依
處
之
扶
根
塵
者
之
〕
識
唯
〔有
〕
異
熟
心
〔
而
非
餘
，
因
〕
佛

〔陀
的
無
漏
純
善
 

淸
淨
的
大
圓
鏡
智
彼
〕
能
執
〔受
之
〕
心

〔亦
能
執
佛
陀
的

淸
淨
自
受
用
五
根
報
身
故
。
如
 

是
以
『佛
之
能
執
心
』
可
以
作
破
難
，
以
〕

爲

〔因
明
的
〕
不
定
〔
過
〕
故

。
」

其
四
、
結
歸
正
義
：
《
述
記
》
作
結
云
：
「
〔依
正
義
而
言
：
能
〕
執

〔
受
〕
有
漏
 

〔五
色
根
〕
身
〔者
〕
，唯
〔是
究
竟
位
前
的
第
八
本
識
〕
異
熟
〔果
報
〕
心
，
〔而
〕
非
 

〔是
〕善
等
〔前
七
轉
識
之
〕
心
。雖
〔然
〕佛
〔陀
的
無
漏
純
〕
善
〔大
圓
鏡
智
之
〕
心
 

亦
能
執
受
〔佛
的
根
身
，
但
所
〕
執

〔受
者
唯
是
純
〕
善
無
漏
〔的
根
身
，
而
〕
非

〔是
〕 

有
漏
〔的
根
〕
身
，故
〔論
文
〕
作
是
說
〔言
：
『非
顯
能
執
受
(者
)
唯
異
熟
心
， 

(以
)勿
(誤
解
〕諸
佛
色
身
無
執
受
故
』
。
〕
」

㈣
五
量
總
破
識
等
非
：
於

「
(
以
〕
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的
第
二
 

大
段
是
「遮
破
餘
非
」
；
此
中
有
三
，
上
文
經
已
完
成
首
節
「顯
所
執
，
彰
能
執
心
」
，
又



已
完
成
次
節
「
明

(
能
)
執
心
，
顯
唯
第
八
」
，
今
文
則
是
第
三
節
「
破
異
計
非
能
執
 

受
」
。
於

「破
異
計
非
能
執
受
」
中

，
又
開
成
「
五
量
總
破
識
等
非
」
及

「後
遮
色
等
非
」 

兩
部
分
。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〔文
是
〕
『破
異
計
(指
證
其
非
能
執
受
 

體
〕
』
。
初
有
五
量
，
總
破
(餘
)
識
等
非

I，後
遮
色
等
(非
〕
。
初

(總
破
識
等
非
〕
中
 

有
二
〔段
〕
：初
、
〔正
〕
破
心
〔法
非
〕
，後
、例
〔破
心
〕
所
〔非
。初
中
又
開
二
 

分
：
一
、
出
前
二
量
破
，
二

、
出
後
三
量
破
〕
。
」

甲

、
出
前
二
量
破
心
法
非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依
前
五
義
中
的
前
二
義
以
量
破
前
七
轉
識
 

云
：
「謂
諸
〔前
七
〕
轉
識
，
〔以
其
是
依
〕
現
〔世
諸
〕
緣
〔具
足
所
轉
〕
起
故
，如
 

聲

、
風
等
，
彼

〔等
又
是
〕
善

、
染
等
〔德
性
所
攝
故
〕
，
非
業
〔所
〕
引
故
，
〔應
〕
如
 

非
擇
滅
〔無

爲
諸
法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有
色
根
身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開
成
兩
節
：
 

其
一
、
依
初
義
量
破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〕

『
謂
諸
轉
識
』

〔等
文
， 

是
〕總
破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，
〔謂
其
〕
皆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〔五
〕
色
〔根
〕
身
〔及
根
 

依
處
；在
比
量
中
〕
即
取
下
〔文
所
〕
言

〔
『不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』
〕
以
〔作
〕

爲

 

〔
『宗
支
』
中
的
〕
宗
法
〔後
陳
，
而
以
『前
六
轉
識
』

爲

『宗
支
的
有
法
(前
陳
〕
』
；



合
成
『前
六
轉
識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』
便
可
作

爲
完
整
的
『宗
支
』
。
又
以
〕

『
現
緣
起
 

故
』

〔
爲

『因
支
』
；
以
〕

『如
風
、
聲
等
』

(按
：
論
文
原
作
『如
聲
、
風
等
』
)
〔

爲

 

『喩
依
』
。此
〕
即
對
〔應
於
論
文
〕
先
〔前
所
〕
說
阿
賴
耶
識
〔是
〕
『先
業
所
引
』 

〔所
〕
以
能
〔夠
〕
執
受
〔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根
依
處
而

爲
說
〕
。
又

〔今
節
論
文
，
於
其
 

比
量
的
〕
『宗
法
(後
陳
〕
』
中
，不
言
『不
能
執
(受
)有
漏
(五
色
根
)
身
』
者
， 

〔
以
亦
預
〕
設

〔
了
佛
陀
的
〕
六
轉
識
〔所
轉
得
的
妙
觀
察
智
及
成
所
作
智
彼
〕
無
漏
性
者
 

亦
不
能
執
〔受
〕佛
〔陀
的
〕無
漏
〔根
〕
身
〔及
根
依
處
〕
故
。又
〔在
〕
下
〔文
補
述
 

的
〕

『
〈宗
)
法
』
中

，
〔有
〕

『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』

〔半
句
，
如
是
所
立
的
比
量
〕 

自
乃
〔三
支
〕
具
足
，下
〔文
〕皆
準
〔此
應
〕
知
。此
〔是
依
『先
業
所
引
』
彼
〕第一
 

因

〔義
以
作
破
量
〕
。
」
成
二
論
式
如
下
：

比
量
一
、
破
有
漏
前
七
轉
識
：

宗
：
有
漏
眼
等
七
轉
識
不
能
執
受
諸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。

因
：
以
依
現
世
衆
緣
和
合
所
引
發
而
非
一
向
由
先
業
所
引
故
。

喩
：
若
是
「依
現
世
衆
緣
和
合
所
引
發
而
非
一
向
由
先
業
所
引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能
執



受
諸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」

，
如
風
、
聲
等
。

比
量
二
、
破
無
漏
七
識
：

宗
：
佛
陀
無
漏
七
識
(
平
等
性
智
、
妙
觀
察
智
及
成
所
作
智
)
皆
不
能
執
持
佛
陀
的
 

無
漏
五
色
根
身
。

因
：
以
是
依
現
世
衆
緣
和
合
所
生
起
故
。

喩

：
若
是
「依
現
世
衆
緣
和
合
所
生
起
」
者

，
則

「皆
不
能
執
持
佛
陀
的
無
漏
五
色
 

根
身
」
，
如
淨
土
中
行
樹
之
聲
等
。

其
二
、
依
次
義
量
破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
〔論
文
所
言
『彼
善
、
染
等
』
以
〕
下
 

〔則
是
依
〕
第
二
〔因
義
，
以
〕
別
破
〔前
七
轉
識
，
以
彼
等
有
別
〕
異

〔的
善
、
惡

、
有
 

覆
無
記
、
威
儀
無
記
等
特
〕
性

〔故

。
於
〕
彼

〔
七
〕
轉
識
中
，
〔所
言
具
別
異
不
同
的
〕 

『善

、
染
性
等
』
，
『等
』

〔者
是
〕
取
威
儀
〔無
記
〕
等
心
，
〔具
彼
別
異
性
的
前
七
轉
 

識
〕
，皆
『不
能
執
受
有
漏
(五
)色
(根
)身
』
，非
業
〔所
〕
引
〔之
無
覆
無
記
心
〕 

故

，
如
非
擇
滅
〔無

爲

法
。
此
所
言
『善

、
染

(等
別
異
性
攝
〕
故
』
因

，
是
〕
自
對
前
說
 

〔第
八
本
識
是
〕
『非
善
、染
等
』
〔義
而
立
〕
。然
無
漏
〔善
的
前
六
〕
識
，
〔亦
〕
不



執
〔持
〕有
漏
色
身
，故
無
〔不
定
〕
過
失
，
〔以
〕

倶

〔是
〕
共
許
故
。」
可
成
三
支
論
 

式
：

宗
：
有
漏
眼
等
七
轉
識
不
能
執
受
諸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。

因
：
以
具
善
、
染
等
性
而
非
業
所
引
生
之
法
故
。

〆 

喩
：
若

「
具
善
、
染
等
性
而
非
業
所
引
生
之
法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能
執
受
諸
有
漏
五
色
 
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」
，
如
非
擇
滅
無

爲
法
等
。

乙

、
出
後
三
量
破
心
法
非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依
前
五
義
中
的
後
三
義
以
量
破
前
七
轉
 

識
云
：
「
〔
又
前
六
轉
識
中
由
酬
滿
果
所
得
的
〕
異
熟
生
者
，
非

〔
一
期
生
中
的
一
類
眞
〕 

異
熟
〔果
〕
故

，
非
遍
依
〔
五
色
根
〕
故

〔按
：
如
眼
識
唯
依
眼
根
，
不
能
遍
依
眼
、
耳

、 

鼻

、
舌

、
身
等
五
色
根
，
故
不
能
周
遍
執
受
五
色
根
〕
，
不
相
續
故
(按

：
前
六
識
皆
有
暫
 

時
中
斷
之
時
〕
，
如
電
光
等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〔
五
〕
色

〔根
〕
身

〔及
其
根
依
處
〕
。
」 

於
依
《
述
記
》
疏
釋
前
，
可
成
三
比
量
：

比
量
一
、
依
非
一
類
義
立
：

宗
：
有
漏
眼
等
六
識
中
的
異
熟
生
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。



因
：
非
是
一
類
眞
異
熟
果
法
故
。

喩
：
若

「非
是
一
類
眞
異
熟
果
法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 

處
」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比
量
二
、
依
非
能
遍
依
立

宗

：
有
漏
眼
等
六
識
中
的
異
熟
生
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。 

因
：
非
遍
依
五
色
根
而
執
持
之
故
。

喩
：
若

「非
遍
依
五
色
根
而
執
持
之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 

依
處
」
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比
量
三
、
依
不
相
續
立
：

宗
：
有
漏
眼
等
六
識
中
的
異
熟
生
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。 

因
：
不
能
恒
時
相
續
不
息
故
。

喩

：
若

「
不
能
恒
時
相
續
不
息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 

處
」
，
如
電
光
等
。

其
一
、
總
釋
所
依
三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間
論
文
所
出
三
量
是
〕
對
前
〔文



所
〕
說

〔
『能
執
受
體
五
義
』
中
的
〕

『
一
類
』
、
『能
遍
』
、
『相
續
』
三
義
〔
而
立
的
 

三
個
〕
比
量
。
」

其
二
、
別
釋
第
一
依
因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彼
轉
識
中
〔
的
酬
滿
果
彼
〕
異
熟
生
 

者
，亦
不
能
執
〔受
〕有
漏
〔五
〕
色
〔根
〕
身
〔及
其
根
依
處
。彼
〕
自
下
〔的
『非一
 

類
』
、
『非
能
遍
』

、
『
不
相
續
』
〕
三
因
，
皆

〔能
遮
〕
破

〔彼
眼
等
〕
六
識
異
熟
心
， 

〔證
明
其
〕
不
〔是
〕
能
執
受
〔體
，以
彼
等
皆
〕
非
眞
異
熟
〔心
〕
故
。前
已
極
成
〔認
 

可
〕
旣
有
間
斷
〔的
法
體
皆
〕
非
〔是
〕
眞
異
熟
，故
得
〔以
『非
(
一
類
〕異
熟
』
〕

爲

 

因
，
〔即
〕前
第
三
因
〔所
指
：凡
〕有
間
斷
〔便
〕
是
『非
一
類
(眞
異
熟
果
二
故
， 

〔
『非
一
類
眞
異
熟
果
』
便

『
不
能
執
受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』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
別
釋
第
二
依
因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又

〔彼
第
二
因
〕

『非
遍
依
故
』
者

， 

即

〔指
眼
等
諸
識
對
眼
等
諸
根
是
〕

『各
別
依
』
轉

〔者

，
如
眼
識
唯
依
眼
根
，
不
依
耳
等
 

餘
四
根
，
故
不
能
「遍
依
五
根
」

，
五
根

尙
且
不
能
遍
依
，
如
何
能
周
遍
執
受
之
？

。
此
於
 

前
文
『
五
因
義
』
中

，
即
想
應
於
〕
第
四
因
是
，
〔亦
〕
即
同
〔於
眞
諦
舊
譯
世
親
〕

《攝
 

(大
乘
〕
論
(釋
〕
》
〔卷
三
〕
〈生
不
淨
章
〉
〔中
所
指
前
六
轉
識
是
〕
『各
別
依
』



也

。
」其

四
、
別
釋
第
三
依
因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又

〔彼
第
三
因
〕

『
不
相
續
故
』
者

， 

〔
即
指
眼
等
諸
識
不
相
續
故
，
有
間
斷
故
，
對
彼
五
色
根
身
縱
有
執
受
，
亦
是
或
數
〕
數
執
 

〔受

，
或
數
數
不
執
受
，
有
如
是
〕
過
失
。
〔此
於
前
文
『
五
因
義
』
中

，
即
〕
是

〔相
應
 

於
〕
第
五
因
，亦
〔同
於
眞
諦
舊
譯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〕
〈生
不
淨
(章
〕
〉
中
 

〔
所
指
前
六
轉
識
有
不
相
續
之
〕

『
不
堅
住
』

〔義
〕
也

。
〔
又
論
文
所
立
的
三
比
量
， 

其
〕
喩
〔皆
〕
云
『如
電
光
等
』
。」

其
五
、
總
釋
前
五
因
量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上

〔
述
論
文
以
『
能
執
受
體
』
，
證
 

有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，
〔
是
依
先
業
所
引
、
非
善
染
等
、
一
類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彼
〕
五
因
 

〔義
〕
次
〔第
相
〕
配
〔於
五
比
量
進
行
〕
。然
〔眞
諦
〕
舊
〔譯
《攝
大
乘
論
疏
》
所
〕 

作
〔的
〕
五
因
〔比
〕
量
〔各
〕
別
〔進
行
者
，其
義
〕
勘
〔諸
窺
基
的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 

論
略
纂
〕
》
等
抄
〔可
知
。
又
上
文
所
出
『如
聲
、
風
等
』
、
『如
非
擇
滅
』
、
『如
電
光
 

等
』
〕
此
等
三
喩
，雖
〔或
隨
以
其
〕
一
，
〔本
來
〕
即
得
〔作
喩
以
〕
遍
〔用
〕
於
五
因
 

〔比
量
之
中
；但
今
〕
論
師
欲
〔使
有
情
得
〕
生
〔智
〕
慧
，
〔運
用
善
〕
巧
〔方
〕
便
，



〔故
〕
此
別
出
〔三
〕
喩
〔以
配
合
五
比
量
。又
〕
勘
諸
『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之
)
八
 

證
』
〔中
的
〕
『第
一
(以
)
執
受
〔證
有
阿
賴
耶
識
〕
』
，
〔並
〕
不
見
〔有
〕
此
文
 

〔
之
以
五
因
三
喩
作
比
量

淸
晰
論
證
者
，
是
故
若
不
細
味
本
論
此
義
，
則
對
《
瑜
伽
》

、 

《攝
論
》
諸
文
，亦
有
〕
但
知
虛
讀
〔之
〕
過
〔而
已
〕
。」

丙

、
例

破

心

所

之

非

：
於

「
總
破
識
等
非
」
中

，
共
分

爲

二
，
前
二
節
文
，
即
是
 

「初

、
正
破
心
法
之
非
」

，
今
文
則
是
「後

、
例
破
心
所
法
之
非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 

「
〔
又
上
文
『諸
心
識
(非
異
熟
故
，
非
遍
依
故
，
不
相
續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色
身
〕
』 

中
之
〕

『諸
心
識
』
言

，
亦
攝
心
所
(按
：
即
意
指
『
心
所
法
非
異
熟
等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 

漏
色
身
』
〕
，
〔因

爲
心
王
與
心
所
有
法
彼
此
〕
定
相
應
故
，如
〔前
所
釋
〕
『唯
識
』 

〔之
〕
言
〔亦
攝
心
所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〕
例
破
心
所
。
上
來
如
是
『
異
熟
心
』
言

、
『諸
 

轉
識
』
言

、
亦
攝
心
所
，
〔
因

爲
心
識
與
心
所
〕
定

〔

倶
生
倶
滅
而
彼
此
〕
相
應
故
，
如
 

『唯
識
』
言

，
〔雖
遣
離
識
實
境
，
但
〕
彼
亦
不
遣
心
所
法
故
。
由
此
一
文
，
證
知
〔心
與
 

心
所
彼
此
相
應
〕
，
上
下
諸
文
皆
爾
，
〔此
〕
中
以
〔
『諸
心
識
言
，
亦
攝
心
所
』

爲

〕
作



法

，
〔返
〕
影
初
、
後

〔文
中
，
心
與
心
所
彼
此
定
必
相
應
〕
故

。
上
來
〔諸
文
〕
通
破
諸
 

部
〔所
執
〕
六
識
，
〔皆
〕
非
能
執
受
〔體
〕
。」

㈤
遮
色
等
非
：
於

『破
異
計
(指
證
其
非
能
執
受
體
〕
』
的
兩
大
節
中
，
前
文
已
作
初
 

節
「五
量
總
破
(餘
)
識
等
非
」
，今

爲

後
節
「遮
色
等
非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 

「
〔
又
〕
非
諸
色
根
、
不
相
應
行
〔法
中
的
命
根
及
衆
同
分
〕
可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〔因
 

爲
彼
部
派
所
執
的
色
根
及
命
根
等
皆
〕
無
所
緣
〔
境
〕
故

，
如
虛
空
等
〔
法

，
旣
無
所
緣
 

境

，
則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開
成
三
：

甲

、
明

所

破

對

象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〔此
以
〕
下
〔論
文
是
〕
別
破
經
部
 

〔及
〕
薩
婆
多
〔部
所
執
的
〕
色
〔根
〕
等
〔法
有
能
〕
執
受
〔色
根
之
義
〕
。」

乙

、
釋
破
經
部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一
者
、此
〕
謂
經
部
〔論
〕
師
計
〔執
〕有
 

『
心

、
色
互
持
種
子
』

〔
之
說
〕
及

〔
心

、
色

倶
〕
能
受
熏
，
如
前
已
破
。
今
破
〔彼
所
執
 

的
〕
色
根
亦
不
能
執
〔受
〕有
漏
〔五
〕色
〔根
〕
身
〔及
其
根
依
處
，以
彼
〕
無
〔有
〕 

所
緣
〔對
境
〕
故

，
如
虛
空
等
。
」
可
成
論
式
：

宗

：
彼
經
部
師
所
執
的
色
根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。



因
：
以
無
有
所
緣
對
境
故
。

喩

：
若

「
無
有
所
緣
對
境
」
之
法
，
則

「
不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 

處
」

，
如
虛
空
等
。

丙

、
釋
破
有
部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二
者
、
此
〕
謂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論
師
 

計
執
前
六
識
〕
心
能
執
受
〔
五
色
根
身
及
根
依
處
〕
，
前
已
破
訖
。
若
謂
〔所
執
不
相
應
行
 

法
中
的
〕
命
根
〔及
衆
〕
同
分

爲

能
執
受
〔體
者
，則
〕
今
此
亦
〔可
〕
非
〔難
之
〕
。

〔論
中
〕
『不
相
應
行
(法

言

者

〕
，雖
舉
總
名
，
〔但
〕意
取
〔不
相
應
行
法
所
 

攝
之
〕
命
根
及
衆
同
分
〔
二
法
，
以
所
攝
如
生
、
住

、
異

、
滅
等
〕
餘

〔法
皆
〕
不
計
〔執
 

爲
能
執
受
五
根
身
及
根
依
處
〕
故
；
或
設
〔亦
〕
遮

〔
不
相
應
行
法
所
攝
之
〕
餘

〔法

，
謂
 

彼
等
〕
並
不
能
執
〔受
〕有
漏
〔五
〕
色
〔根
〕
身
〔及
其
相
應
的
根
依
處
，以
彼
等
皆
〕 

無
所
緣
〔對
境
〕
故

，
如
虛
空
等
。
〔
又
〕
此

〔間
的
破
量
，
是
假
〕
設

〔彼
命
根
及
衆
同
 

分
是
〕有
體
〔之
法
，若
〕
不
爾
〔者
〕
，即
應
〔可
〕言
〔其

爲
〕
『無
體
性
故
』
〔以
 

爲

能
破
之
『因
』
支
〕
。
今
正
非
〔難
彼
〕
無
體
〔的
命
根
及
衆
同
分
〕
，
亦
得
以
『無
所
 

緣
(故
〕
』
〔以
〕

爲

因
。」
論
式
可
成
：



宗
：
彼
薩
婆
多
部
所
執
的
「
不
相
應
行
法
中
的
根
命
及
衆
同
分
」
等
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 
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。

因
：
以
無
有
所
緣
對
境
故
。

喩
：
如
虛
空
等
。

㈥

歸
申
本
識
：
於
此
(癸
四
〕
「
(以
〕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， 

共
有
三
大
部
分
，
前
文
已
分
別
作
出
初
分
的
「引
經
作
證
」
及
次
分
的
「遮
破
餘
分
」
；
今
 

此
下
文
則
是
第
三
部
分
，
即
是
「歸
申
本
識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經
上
文
反
覆
說
 

明
及
遮
破
〕
，
故

〔當
〕
應

〔知
離
七
轉
識
〕
別
有
能
執
受
心
，
〔彼
當
具
足
先
業
所
引
、 

非
善
染
等
、
一
類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五
義
，
而
能
執
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所
依
處
〕
，
彼
心
 

即
是
此
第
八
〔本
〕
識
。」
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除
第
八
本
識
以
外
，
其
〕
餘

〔
一
切
心
識
、
心
所
、
色
 

法

、
不
相
應
行
法
、
無

爲
法
等
〕
旣
不
能
執
〔受
有
漏
五
色
根
身
及
其
根
依
處
〕
，
故
知
別
 

有
〔第
八
〕
阿
賴
耶
〔本
〕
識
〔當
〕

爲

能
執
受
〔的
主
體
而
〕
無
〔有
〕前
〔文
所
述
的
 

諸
種
〕
過
難
。
」

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一
云
：

「由
八
種
相
，
證
阿
賴
耶
識
決
定
是
有
，
謂

〔

I

者
〕
、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依
 

止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；

(
二
者
〕
…
…

。
何
故
若
無
阿
賴
耶
識
依
止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？
由
五
因
故
。
何
等
為
 

五
？
謂
阿
賴
耶
識
先
世
所
造
業
行
為
因
，
眼
等
轉
識
於
現
在
世
眾
緣
為
因
，
如
說
根
及
境
界
、
作
意
力
故
， 

諸
轉
識
生
，
乃
至
廣
說
，
是
名
初
因
。
又
六
識
身
有
善
不
善
等
性
可
得
，
是
第
二
因
。
又
六
識
身
無
覆
無
 

記
異
熟
所
攝
類
不
可
得
，
是
第
三
因
。
又
六
識
身
各
別
依
轉
，
於
彼
彼
依
彼
彼
識
轉
，
即
彼
所
依
應
有
執
 

受

，
餘
無
執
受
不
應
道
理
，
設
許
執
受
亦
不
應
理
，
識
遠
離
故
，
是
第
四
因
。
又
所
依
止
應
成
數
數
執
受
 

過
失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由
彼
眼
識
於

I

時
轉

I

時
不
轉
，
餘
識
亦
爾
，
是
第
五
因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 

〇

，頁
五
七
九
(上
〕
。

②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「
『五
根
在
自
身
』
者

，
顯
自
五
根
是
自
(己
的
第
)
八

(識
之
〕
相

(分
而
由
自
己
的
)
第
八
(識
)
執
受
(之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三
(上
〕
。

③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五
根
在
自
身
；
非
己
相
分
他
身
五
根
』
者

，
若
五
根
在
自
身
(者
〕
， 

即
自
能
執
受
，
是
己
相
分
也
；
若
五
根
在
他
身
(者
〕
，
即
非
是
己
相
分
，
亦
非
己
執
受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‘頁
四
九
二
。

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若
除
自
己
(的
第
八
識
)
相
分
而
他
身
五
根
依
處
等
，
皆
非
〔自
第
八
 

識
之
)
執
受
也
。
「非
己
相
分
」
向
下
讀
之
，
『他
身
五
根
』
等
即
是
『非
己
相
分
』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 
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‘頁
八
六
三
。

④
 

安
慧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云
何
執
受
？
幾
是
執
受
？……

謂
受
生
所
依
色
故
，
是
執
受
 

義

。
若
依
此
色
受
得
生
，
是
名
『執
受
』
。
色
蘊

I

分

、
五
有
色
界
處
全
及
四

I

分
是
執
受
。
『色
蘊

I 

分
』
者

，
謂

(五
)
根

(及
)
根

(依
)
居
處
所
攝
；

『五
有
色
界
處
全
』
者

，
謂

眼

(根
乃
至
身
根
〕 

等

(五
〕
；

『四

I
分
』
者

，
謂
不
離
根
(之
)
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〔之
四
境
，
而
捨

『聲
』

境
；
至
於
離
 

根
之
色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亦
非
執
受
，
故

名

『四

〔境
中
之
〕

I

分

，
(非
是
全
分
〕
』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 

藏
》
卷
三

I

 
,
頁
七

I

六
(上
〕
。

⑤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三
云
：
「識
執
不
執
者
，
若
識
依
執
，
名

『執
受
色
』
。
此
復
云
何
？
謂
識
所
託
， 

安
危
事
同
，
和
合
生
長
。
又
此
為
依
，
能
生
諸
受
。
與
此
相
違
，
非
執
受
色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 

頁
五
九
四
(下
〕
。

依
此
故
知
《述
記
》
原
作
「然

(卷
)
五
十
五
等
」
，
實
是
「
(卷
〕
五
+
三
等
」
的
誤
植
，
故
今
依
《瑜
 

伽
師
地
論
》
改
作
「
(卷
〕
五
十
三
等
」
。

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以
依
執
受
』
至

『
〈非
生
)
執
受
』
者

，
以

『聲
』
依
第
八
(識
故
〕 

名
為
『執
受
』
，
不
是
此
『聲
』
能
生
覺
受
名
『執
受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此
文
即
會
《瑜
伽
》

、
《對
法
》
文
也
。
然

《瑜
伽
》
中

，
說

『聲
』
是
 

『執
受
』
者

，
即
約
『依
執
受
』
說

，
不
約
『生
執
受
』
說

。
其

『聲
』
即

『依
執
受
』
四
大
種
，
(由
〕 

四
大
種
而
造
得
此
『聲
』
，
其
能
造
四
大
(種
)
既
是
『執
受
』
，
(故
〕
其
所
造
之
『聲
』
亦
名

『執
 

受
』
也

。
若

《對
法
論
》
中

，
說

『聲
』
非

『
(執
〕
受
』
者

，
即
約
『生
執
受
』
說

，
不
約
『依
執
受
』 

說
也
。
其

『聲
』
即
不
生
『
(所
〕
執

(之
)
受
』
而
生
『苦

、
樂

等

(之
)
受
』
，
亦
不
能
覺
痛
、
癢
 

等

(受
)
也

。
又
以
『依
執
』
故

(而
)
非

『生
執
』
故
者
，
若
五
根
、
四
塵
，
本
識
常
執
(持
之
〕
方
 

得
生
；
若
不
執
(持
之
〕
者

，
便
即
爛
壞
，
是

『死
』
不
名
『生
』
；
若

執

(持
之
〕
即

名

『生

執

(不
 

壞
〕
』
。
若

『聲
』
，
雖
依
能
造
五
根
、
四
大
，
(但
〕
本
識
不
執
(持
)
之

，
不
如
五
根
、
四
塵
…
…
本
 

識

(執
)
如
人
手

〈執
銅
鈸
^

『聲
』

(只
)
如
銅
鈸
中
聲
，
本
識
不
執
之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 

窺

基
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卷
三
本
云
：
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)
五
十
三
說
：
執
受
有
二
：

I

、
若
識
 

依
執
各
有
執
受
，
謂
識
所
託
，
安
危
事
同
，
即
顯
依
持
而
領
受
義
；
領
受
義
者
，
謂
以
為
境
。
二
、
以
此
 

為
依
，
能
生
諸
受
，
此
義
即
顯
執
令
不
壞
，
能
生
覺
受
；
若
據
實
理
，
生
覺
受
(而
不
爛
壞
)
者

，
唯
是



身
根
，
以
餘
(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)
四
根
(及
)
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(四
境
〕
不
離
身
根
，
同
聚

I

處

， 

亦
名
覺
受
，體
實
非
也
。
薩
婆
多
等
亦
作
此
解
；

《對
法
》
唯
據
現
行
此
義
生
覺
受
義
，
不
論
其
聲
，
(以
〕 

聲
體
虛
疏
不
可
執
之
而
生
覺
受
，
故
略
不
說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三

I

五
(下
〕
。

⑥
 

世
親
《俱
舍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「十
八
界
中
，
九
無
執
受
：

〔謂
六
識
界
、
意
根
界
彼
)
前
七
心
界
及
法
界
 

全

，
此
八
及
聲
皆
無
執
受
。
所
餘
〈眼
等
五
根
及
色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四
境
彼
)
九
界
，
(則
〕
各
通
二
門
， 

謂
有
執
受
、
無
執
受
故
。
眼
等
五
根
住
現
在
世
(者
)
名
有
執
受
；
過
去
、
未
來
，
名
無
執
受
。
色

、
香

、 

味

、
觸
住
現
在
世
(而
)
不
離
五
根
(者
)
名
有
執
受
，
若
住
現
在
(世
而
〕
非
不
離
根
(者
及
〕
過
去
、 

未
來
(者

，
皆
)
名
無
執
受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，頁
八
(中
〕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不
說
過
、
未

，
兩
無
體
故
，
名

『非
過
、
未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三
(上
〕
。

⑦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其
身
識
轉
時
，
名
為
執
受
』

(者
〕
，
即
約
同
分
根
，
即
是
身
根
正
發
 

身
識
名
同
分
也
。
『身
識
不
轉
，
亦
名
執
受
，
是
彼
類
故
』
者

，
即
約
彼
同
分
(說
〕
；
其
身
根
雖
不
發
 

身
識
，
亦
名
執
受
，
名
彼
同
分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⑧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縱
第
七
識
亦
現
緣
』
者

，
此
釋
伏
難
。
難
言
：
若
任
運
生
即
能
執



受

，
(則
〕
第

七

(末
那
識
亦
)
應

爾

(是
能
執
受
心
。
答
言
〕
：
由
第
七
(末
那
〕
識

(是
)
有
覆
無
 

記

，
非
先
業
引
故
，
(又
是
)
現
緣
(所
)
生

(故
〕
，
不

(能
)
名

(為
)
能
執
(受
心
〕
。
」
同
見
注

⑥

。

⑨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即
是
八
證
』
至

『第

I

因
』
者

，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八
證
中
(的
) 

初

(證
)
是
執
受
證
。
於
中
有
五
因
。
今
言
『先
業
引
』
者

，
即
是
五
因
中
(的
)
第

I

因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三
。

⑩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彼
言
六
識
各
別
故
，
不
能
遍
執
(受
〕
』
者

，
彼
言
如
眼
識
，
別
依

(眼
)
根

，
其
眼
識
不
能
執
受
眼
根
；
乃
至
耳
識
亦
然
。
若
第
八
識
(則
)
遍
五
根
，
其
第
八
識
即
能
執
 

(受
)
五
根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⑪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此
中
第
八
識
佛
色
根
證
』
者

，
意
說
佛
果
第
八
識
(大
圓
鏡
智
)
亦
 

能
執
受
佛
果
位
(的
)
五
根
也
。
『證
』
者

，
即
下
(面
)
論
文
(所
言
〕

『非
顯
能
執
受
唯
異
熟
心
， 

勿
佛
色
身
無
執
受
故
』
者

，
即
是
『佛
色
根
證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⑫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簡
濫
文
中
，
應
先
標
難
，
謂
外
難
言
：
若
唯
異
熟
能
執
受
者
，
諸
佛
 

報
身
應
無
執
受
，
無
異
熟
(果
報
〕
故

。
故
答
如
論
(文
〕
。
但

〔舉

I

類
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執
受
彼
〕
三



義
者
，
(因
為
在
)
前

(文
中
，
為
)
顯
執
受
『有

漏

(五
)
根

(及
根
依
處
〕
』
故

，
故

(以
)
五
義
 

簡

(除
前
七
轉
識
〕
；
今
顯
執
受
『無
漏
根
身
(及
根
依
處
〕
』
故

，
但
說

〔

I

類

、
能
遍
、
相
續
執
受
 

彼
)
三

(義

，
因
為
〕
佛
淨
第
八
(識
轉
成
智
時
〕
非
業
所
引
，
是
善
性
故
，
無

初

(先
業
所
引
、
非
善
 

染
等
)
二
因
。
」
同
見
注
⑥

。

⑬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謂
前
二
因
』
至

『故
今
說
三
』
者

，
前
文
五
因
中
，
第

I

『先
業
所
 

引
』
、
第
二
『非
善
染
等
』
，
此
二
皆
是
第
三
(義
)
『
〈

I

〕
類
』
中
攝
故
，
今
此
中
但
說
『

I

類

、
能
 

遍

、
相
續
』
三
因
，
即

(已
)
攝
彼
五
(義
〕
。
」
同
見
注
⑨

。

⑭
原
文
作
「又
前
二
因
簡
本
識
、
轉
識
同
異
」
，
今
依
靈
泰
本
改
為
「又
前
二
因
，
明
本
識
、
轉
識
同
異
」
。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又
前
二
因
，
明
本
識
、
轉
識
同
異
』
者

，
此
第
二
解
也
。
謂
第
八
識
 

即
由
『先
業
所
引
，
不
由
現
緣
』
，
若
前
七
識
，
即
由
現
緣
也
；
又
第
八
識
，
體
非
善
、
染
故
，
(而
〕
前
 

七
識
是
善
、
染
故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I頁
四
九
三
。

⑮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非
顯
能
執
受
唯
異
熟
心
，
佛
能
執
心
為
不
定
故
』
者

，
問
：
如
何
作
 

比
量
而
有
不
定
過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⑯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師
論
略
纂
》
卷
十
三
云
：
「其
初
因
意
者
，
諸
小
乘
等
中
，
不
立
本
識
，
如
經
部
師
以



六
識
持
身
。
今
意
非
此
，
謂
從
先
業
生
者
(始
)
能
執
持
身
；
從
現
在
緣
生
者
(則
)
不
能
執
持
(身
〕
。 

此
約
長
理
，
不
約
六
識
於

I

剎
那
，
或
起
異
熟
心
。
破

(之
)
如
文
可
知
。
此
中
應
立
量
云
：
眼
等
轉
識
 

非
能
執
受
(有
漏
色
根
〕
，
宗

。
現
緣
(所
引
〕
發
故
，
因

。
如
聲
等
起
，
喻

。
又
若
(彼
)
有
轉
救
之
 

云
：
我
眼
等
(識
)
中
亦
有
異
熟
心
從
先
業
生
(故
〕
，
能
執
持
(色
根
〕
，
汝
何
故
云
眼
等
轉
識
非
能
執
 

持
而
總
遮
我
？
今
應
破
之
如
下
第
三
因
(以

『

I

類
』
不
可
得
而
成
)
比
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 

頁

I

七
〇

〔上
)
。

⑰
窺

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十
三
云
：

「下
因
，
別

《疏
》
牒
破
。
且

《疏
》

『善
不
善
性
』
破
故
， 

(即
)
第
二
因
。
『又
六
識
身
善
不
善
等
可
得
是
第
二
因
』
者

，
既
欲
破
之
，
且
遮
別
法
有
非
執
受
，
方
 

能
遮
破
『善
不
善
等
』
。
設
有
計
云
：
涅
槃
體
能
持
有
漏
依
止
，
今
量
(破
)
云
：
二
種
涅
槃
定
非
執
受
， 

宗

。
是
無
為
(法
)
故

，
因

。
猶
如
虛
空
，
喻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，
頁

I

七
〇

〈中
)
。

⑱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前
第
三
因
』
至

『非

I

類
』
者

，
前
第
三
因
即
『
一
類
』
也

。
此
云
 

『非
真
異
熟
』
便

『有
間
斷
』
，
即
非
『

I

類
』
，
故
此
云
『非
真
異
熟
』
者

，
即
是
辨
前
第
三
因
也
。
」 

同
見
注
⑨

。

⑲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即
同

《攝
論
》

〈生
不
淨
(章
〕
〉
』
者

，
彼

《攝
論
》
明
世
間
清



淨

，
謂
聞
、
思

、
修
三
慧
及
順
解
脫
(分
〕
、
順
決
擇
分
善
等
；
又
明
出
世
間
清
淨
，
謂
見
(道
智
〕
、
修
 

(道
智
〕
、
無
學
道
無
漏
法
等
；
明
三
不
淨
，
謂
煩
惱
不
淨
、
業
不
淨
、
生
不
淨
。
此

是

(真
諦
〕
舊
 

(譯
)
論
文
；
今
新
翻
云
：
謂
煩
惱
雜
染
、
業
雜
染
、
生
雜
染
也
，
『雜
染
』
者

，
即
是
『不
淨
』
也

。 

今
此
以
下
論
文
，
但
返
顯
本
識
五
因
得
名
異
熟
，
無
比
量
可
成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⑭

。

真
諦
譯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〈生
不
淨
章
〉
云
：

「若
離
阿
梨
耶
識
，
此

(執
持
無
廢
、
通
攝
持
 

諸
根
、
體
是
果
報
無
記
)
三
義
不
可
得
。
何
以
故
？
所
餘
(眼
等
〕
諸
識
，
定
別
有
(眼
根
為
)
依
止
(非
 

通
依
五
根
故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頁

I

七
〇

。
韓
鏡
清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三
注

⑳
云
： 

「玄
奘
譯
《攝
論
，世
親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『其
餘
諸
識
各
別
故
。
』
」
見
韓
著
卷
三
.頁

I

三
九
〇

。 

⑳
真
諦
譯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眾
生
若
已
託
生
則
定
有
三
義
：

I

、
執
持
無
廢
，
二
、
通
攝
 

持
諸
根
，
三

、
體
是
果
報
無
記
。
若
離
阿
梨
耶
識
，
此
三
義
不
可
得
。
論
曰
：
何
以
故
，
所
餘
諸
識
定
別
 

有
依
止
…
…
不
久
堅
住
。
釋
曰
：
五
識
中
隨
自
所
依
根
若
能
執
持
，
此
識
不
久
堅
住
，
以
相
續
易
壞
故
， 

或
在
無
識
地
中
故
壞
，
或
餘
識
間
起
故
壞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㉑
窺
基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十
三
云
：
「又
眼
等
諸
識
起
時
，
應
不
遞
相
執
受
，
宗

。
所
依
別
故
，
因

。 

由
如
眼
識
起
時
，
不
依
諸
根
。
此
量
有
過
，
同
喻
(有
)
所
立
不
成
過
，
如
前
所
計
身
識
(能
執
〕
持
自



根

。
設
爾
，
應

成

(立
)

『數
執
過
』
。
故

(依
)
第
五
因
應
(可
)
成

(立
)

『數
執
過
』
，
其
文
可
 

解

。
此
中
有
量
：
既
有
執
受
、
不
執
受
，
不
執
受
時
應
非
情
攝
，
無
執
受
故
，
如
死
屍
等
。
又
可
云
：
六
 

種
轉
識
應
非
執
受
，
(善
等
)
三
性
心
(相
)
間

(而
起
〕
，
非

I

類
故
，
如
聲
、
火
燄
等
。
此

(喻
)
亦
 

有
過
。
由
上
五
因
，
六
識
執
持
，
既
非
道
理
，
故
許
第
八
能
執
持
身
，
結
文
可
知
。
」
同
見
注

⑯
頁

I

七
 

I

〔上
〕
。

㉒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然
舊
作
此
五
因
』
乃
至
『勘
諸
八
證
第

I

執
受
，
不
見
此
文
，
但
知
 

虛
讀
』
者

，
疏
主
顯
此
《
(成
〕
唯
識
(論
〕
》
文
勝
。
若

讀

《瑜
伽
》
諸
論
『八
證
』
，
若
不
見
此
論
 

五
因
。
彼
人
但
知
虛
讀
(而
已
〕
。
然
舊
五
因
比
量
，
即
五
個
喻
也
。
今
者
此
論
文
中
，
有
三
個
喻
；
三
 

個
喻

I

 I

皆
得
通
於
五
因
而
作
比
量
也
。
即
明
論
師
智
(具
善
〕
巧

(方
)
便
也
、
『三
喻
』
者

，
『如
 

聲

、
風
等
』
、
『如
非
擇
滅
』
、
『如
電
光
等
』
也

。
若
除
不
見
此
五
因
三
喻
，
雖
讀
餘
論
文
，
但
知
(是
) 

虛
讀
(而
已
〕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⑭

。

㉓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非
諸
色
根
』
等
者
，
對
破
二
宗
，
具
如
疏
明
。
有
義
：
疏
說
色
根
， 

正
破
經
部
本
計
。
(以
彼
執
)
色
根
亦
能
持
種
及
受
熏
故
。
不
相
應
行
(法
)
別
說
命
根
及
眾
同
分
，
正
 

破
(說
〕

I

切
有
部
，
(而
〕
經
部
(則
)
無

(有
)
別

(實
體
的
)
不
相
應
(行
法
〕
故

。
今
解
不
然
：



經
部

(的
)
色
根
，
雖
能
持
種
(子

，
但
彼
〕
無
所
緣
(境
〕
，
理
不
應
是
能
執
受
(體
)
故

。

I

切
有
 

宗
但
說
色
根
及
根
依
處
是
『有
執
受
』

(按
：
指
彼
等
是
所
執
受
對
境
。
但
)
命
根
(與
眾
〕
同
分
(則
) 

非

(是
)
能

、
所

(執
)
受

，
(所
以
)
亦
不
(能
說
命
根
與
眾
同
分
〕
是

『能
執
受
(體
)
故

。
…
…
又
 

解
：
此
文
通
遮
(經
量
及
薩
婆
多
)
二
部
，
但
非
正
破
。
皆
無
有
失
。
詳
曰
：
疏
中
但
云
破
經
、
有

0
3
 

部

，
而
無
正
(破
之
〕
言
，
(而
上
述
二
說
〉
，此
乃
加
言
妄
出
過
也
。
…
…
」
同
見
注
⑥
頁
八
八
三
(下
〕
。



癸

五

、
能
持
壽
煖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壽

、
煖
、
識
三
，
更
互
依
持
，
得
相
續
住
，
若
無
此
識
，
能
持
 

太
舜
、
煖
，
令
久
住
識
，
不
應
有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五
，
三
法
契
經
。
文
各
有
三
，
準
上
可
解
。

此
經
有
頌

，
謂

：

「
壽

、
煖
及
與
識
，
三
法
捨
身
時
，
所
捨
身
僵
仆
，
如
木
 

無
思
覺
。
」
①
此

中

「
更
互
依
持
」
之
經
，
是
長
行
文
，
與
頌
稍
別
②
。 

此
經
意
說
：
於
有
色
界
，
有
壽
、
煖
處
，
有
能
持
識
，
「
三
法
」
攝
故
。
識
 

如
彼
二
，
亦
應
相
續
，
故
以
為
證
。

總
以
理
成
，
下
自
別
解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諸
轉
識
，
有
間
、
有
轉
，
如
聲
、
風
等
，
無
恒
持
用
，
不
可
立

爲
持
壽
、

煖
識
。

【
述
記
】
第
二
、
正
解
有
三
：
先
非
轉
識
，
次
即
賴
耶
，
後
難
異
執
。
此
非
轉
識
。

六
種
轉
識
於
五
位
有
間
斷
，
於
三
性
有
轉
變
，
由
斯
義
理
，
無
恒
持
用
故
。



如
聲
、
風
等
。
此
中
三
量
，
因
有
三
故
：
一
、
有
間
，
一
一
、
有
轉
，
三

、
無
 

恒
用
。
不
可
立
為
「
持
壽
、
煖
識
」
通
破
諸
部
。
或
彼
設
言
轉
變
有
持
用
， 

而
非
恒
持
，
即
以
此
一
，
為
極
成
因
③
。
設
言
有
「
細
第
六
意
識
」
有
恒
持
 

用

，
今
以
為
法
「
無
恒
持
用
」
，
有
間
轉
故
，
如
聲
、
風
等

，
亦
得

為
量
。 

【論
文
】
唯
異
熟
識
，
無
間
、
無
轉
，
猶
如
壽
、
煖
，
有
恒
持
用
，
故
可
立

爲

 

持
壽
、
煖
識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即
賴
耶
。
取
第
八
識
，
立
為
持
壽
、
煖

識

，
無
間
轉
故
，
許
有
恒
持
用

 

故

，
猶
如
壽
、
煖

。

此
喻
有
失
，
以
壽
、
援
非
能
持
識
故
④
。
又
識
可
持
煖
、
壽
二
法
；
煖
不
持
 

煖

，
壽
不
持
壽
故
。

今
可
應
言
：
我
第
八
識
可
能
持
煖
，
許
無
間
、
轉

故

，
及
恒
持
用
故
，
如
 

壽
⑤
。
或
能
持
壽
，
因
如
前
，
喻
如
援
。

又
第
八
識
可
為
能
持
，
許
壽
、
煖

、
識
中
三
法
攝
故
，
如
彼
二
法
。
論
無
此
 

因

，
此
因
通
故
。
然
此
論
文
，
義
具
為
論
，
非
要
文
具
，
故
論
文
云
「
持



壽

、
煖
識
」
，
以
壽
、
煖
為
喻
。

或
復
成
立
第
八
識
性
有
恒
持
用
，
及
無
間
轉
；
前

以

「
許
無
間
轉
」
因

，
後
 

以

「
許
有
恒
持
用
」
因

。
次
以
義
逐
。

【論
文
】
經

説
：
三
法
更
互
依
持
，
而
壽
與
煖
一
類
相
續
，
唯
識
不
然
，
豈
符
正
理
？

【
述
記
】
後

、
難
異
執
。
於
中
有
三
：
一
、
申
難
，
二
、
返
質
，
三

、
解
徵
。
此
申
難
 

也

。

經
說
三
法
更
互
依
持
，
餘
二
相
續
，
獨
識
間
斷
，
豈
符
正
理
？
缺
一
不
可
名
 

「
互
依
持
」
。
彼
說
六
識
，
故

言

「
間
轉
」
。
間
者
，
斷

；
轉

者

，
易

。

量
云
：
三
法
中
識
，
應
一
類
相
續
，
三
法
攝
故
，
如
壽
、
煖
二
。
又
或
應
返
 

質

：
壽

、
煖
二
法
亦
應
間
斷
，
三
法
攝
故
，
如
彼
許
識
。
此
論
主
徵
。

【論
文
】
雖

説
三
法
更
互
依
持
，
而
許
唯
煖
不
遍
三
界
，
何
不
許
識
獨
有
間
轉
？

【
述
記
】
此
外
返
質
。

雖
說
三
法
互
持
，
兩
家
共
許
唯
煖
一
種
不
遍
三
界
，
非
壽
與
識
亦
如
於
煖
⑥
。 

今
者
論
論
主
何
不
許
識
獨
有
間
斷
？



例
言
：
三
法
更
互
依
持
。
煖
不
遍
三
界
；
依
持
許
三
法
，
何
妨
其
識
獨
許

 

間

、
轉

？

【論
文
】
此
於
前
理
，
非

爲
過
難
。
謂
若
是
處
具
有
三
法
，
無
間
轉
者
，
可
恒
相
持
， 

不
爾
，
便
無
恒
相
持
用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解
徵
也
。

論
主
釋
言
：
此
於
我
前
理
非
為
過
難
。
經
中
說
三
法
互
相
依
者
，
謂
若
是
處
 

具
有
三
法
，
即
欲
、
色
界
無
間
轉
者
，
可
恒
相
持
。
「
不
爾
，
便
無
恒
相
持
 

用
」
，
謂
有
間
轉
名
「
不
爾
」
者

，
如
六
轉
識
無
恒
持
用
。
經
言
三
法
更
互
 

相
依
，
非
令
無
色
亦
有
煖
法
。

【論
文
】
前
以
此
理
，
顯
三
法
中
所

説
「識
」
言
，
非
詮
轉
識
，
舉
煖
不
遍
，
豈
壞
前
 

理
？
故
前
所

説
，
其
理
極
成
。

【
述
記
】
前
者
我
言
「
恒
持
用
」
理

，
顯
三
法
中
所
說
「
識

」
言

，
非
詮
轉
識
，
意
目
 

第
八
恒
有
用
故
。
汝
舉
煖
不
遍
，
豈
壞
我
前
理
？

我
前
所
言
識
「
不
遍
」
者

，
可
以
煖
為
例
。
我
以
識
無
恒
用
，
何
得
以
煖
為



例
⑦
？

彼
救
意
言
：
識
有
間
故
，
無
恒
持
用
；
煖
無
色
無
，
亦
應
如
識
。

論
主
意
解
：
具
有
三
法
處
可
有
恒
持
用
，
在
欲
、
色
界
，
為
難
於
汝
。
此
則
 

不
可
，
具
三
法
處
唯
識
間
轉
，
壽

、
煖
不
然
。
非
於
無
色
唯
說
煖
無
，
便
則
 

例
令
具
三
法
處
許
識
間
轉
，
有
恒
持
用
。
故
我
前
說
，
「
其
理
極
成
」
。 

【論
文
】
又
三
法
中
，
壽

、
煖
二
種
既
唯
有
漏
，
故
知
彼
識
，
如
壽
與
煖
，
定
非
無
 

扁

。

【
述
記
】
前

，
不
齊
解
。

設
復
任
汝
識
間
轉
如
煖
，
汝
宗
六
識
為
此
中
識
，
應
不
通
三
性
及
與

無

漏

， 

如
壽
與
煖
故
⑧
。
論
無
三
性
，
準
例
應
成
。
故

云

「
又
三
法
中
」
，
乃
至
 

「
定
非
無
漏
」
。

此
亦
不
然
。
如
壽
能
持
煖
，
非
是
壽
，
以
能
持
故
。
壽
應
非
壽
，
彼
既
不
 

然

，
此
云
何
爾
？
是
故
何
得
以
識
能
持
故
，
令
如
壽
及
煖
，
非
通
三
性
及
非
 

無
漏
⑨
？



此
意
不
然
，
謂
無
漏
法
不
持
有
漏
故
，
識
如
壽
、
煖

，
唯
有
漏
有
持
，
豈
得
 

言
三
性
、
有
壽
非
壽
等
？
為
例
成
失
⑩
，
一
切
難
中
，
俱
有
此
例

⑪
。

【論
文
】
生
無
色
界
，
起
無
漏
心
，
爾
時
何
識
能
持
彼
壽
？

【
述
記
】
又
此
中
文
，
第
二
別
難
。

且
許
有
色
界
以
色
身
有
故
，
識
無
漏
時
，
壽

、
援
可
在
，
或
有
色
界
有
色
身
 

故

，
設
識
無
漏
，
以
義
隱
故
，
今
不
為
難
。
生
無
色
界
，
既
無
於
煖
，
起
無
 

漏
心
，
爾
時
何
識
能
持
彼
壽
？
無
色
身
故
，
何
所
依
持
？

【論
文
】
由
此
故
知
有
異
熟
識
，
一
類
、
恒
遍
，
能
持
壽
、
煖
；
彼
識
即
是
此
第
八
 

識
。

【
述
記
】
總
結
之
也
。

由
此
故
知
有
異
熟
識
，
無

記

「
一
類
」
，
相

續

「
恒

」
有

，
體

「
遍

」
三
 

界

，
「
能
持
壽
、
煖
」
，
「
彼
識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」
，
如

《
俱
舍
》
第
五
命
 

根
中
難

⑫
。

然
今
以
識
種
上
功
能
為
壽
，
即
現
行
望
種
為
互
依
持
。



此
義
如
何
？
種
生
於
現
有
力
因
緣
，
因
望
所
生
，
能
持
可
爾
；
現
望
於
種
， 

既
非
能
熏
，
無
力

引

生

，
能
持
寧
在

⑬
？
因
緣
義
者
，
非
要
能
熏
，
種
自
類
 

生

，
為
例
即
是
。
第
八
現
行
，
雖
非
能
熏
，
望
彼
種
子
亦
非
因
緣
，
然
稱
有
 

力

，
若
無
持
者
，
便
失
壞
故
。
此
中
相
持
，
非
因
緣
義
。
由
此
，
識

、
壽
兩
 

互
相
持
，
更
互
為
緣
，
於
斯
義

立

⑭
。

【解
讀
】於
(壬
二
〕
「次
作
(十
)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，共
有
十
大
段
，前
文
 

已
作
四
證
，即
(癸
一
〕
「持
種
識
證
」
、
(癸
二
)
「異
熟
心
證
」
、
(癸
三
)
「趣
生
 

體
證
」
及
(癸
四
〕
「能
執
受
證
」
，今
則

爲

第
五
大
段
，即
(癸
五
〕
「能
持
壽
煖
 

證
」

。
此
中
又
可
有
如
前
證
之
開
成
三
大
部
分
，
如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自
下
第
五
 

〔大
段
，
以
說
壽
、
煖

、
識
〕
三
法
〔更
互
依
持
的
〕
契
經
〔文
獻
，
證
成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 

存
在
。論
〕
文
各
有
三
〔大
部
分
〕
，準
(依
)
上
〔文
便
〕
可
〔理
〕解
，
〔即
一
者
、 

引
經
申
理
，
二
者
、
正
解
遮
非
，
三
者
、
歸
申
本
識
〕
。
」

㈠
引
經
申
理
：
於
此
「
(
以
〕
能
持
壽
、
煖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的
第
一
大
段
「引



經
申
理
」
中
，又
可
開
成
二
段
：
一
者
、引
經
頌
意
，
二
者
、總
申
正
理
。兹
分
述
如
下
： 

甲

、
引
經
頌
意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契
經
說
：
〔在
有
情
的
一
期
生
中
，其
〕 

壽
、煖
、識
三
〔法
都
能
〕
更
互
依
持
，
〔非
斷
非
常
〕
，得
相
續
〔而
〕
住

〔於
世
 

間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開

爲
二
分
：

其
一
、引
出
經
頌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所
引
契
〕
經
，有

〔其
本
〕
頌
，謂
： 

『壽
、煖
及
與
識
，
三
法
捨
身
時
，所
捨
身
僵
仆
，如
木
無
思
覺
。
」
此
中
〔言
〕
『更
互
 

依
持
，
(得
相
續
而
住
〕
』
之
經
，是

〔釋
彼
頌
的
〕
長
行
〔之
〕
文
，
〔彼
文
〕
與
頌
 

〔文
〕
稍

〔有
〕
別

〔異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釋
彼
經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經
意
說
：
〔有
情
〕
於
有
色
界
〔即
在
欲
 

界
及
色
界
之
時
〕
，有

『壽
』
〔處
及
與
〕
『煖
』
處
，
〔亦
〕
有
能
持
〔之
〕
『識
』
， 

〔如
是
〕
三
法
〔互
〕
攝
，故

〔言

『更
互
依
持
，得
相
續
住
』
〕
。
『識
』
如
彼
 

〔
『壽
』
、
『煖
』
〕
二
〔法
〕
，亦
應
相
續
〔而
住
〕
，故
以
〔之
〕

爲

證
：
〔此
相
續
 

識
，必
非
前
六
轉
識
，唯
彼
恒
轉
相
續
之
第
八
本
識
足
以
當
之
〕
。
」

乙

、
總
申
正
理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經
旣
言
：
『壽

、煖
、識
三
，更
互
依



持
，得
相
續
住
』
者
，則
〕
若
無
此
〔恒
轉
相
續
的
第
八
本
〕
識
，能
持
壽
、煖
，令
 

〔彼
〕
久
住
〔之
〕
識
，不
應
有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云
：
「
〔論
言
『若
無
此
 

識
』
(則
)
能
持
壽
、煖
，令
久
住
識
不
應
有
故
』
者
，此
〕
總
以
〔正
〕
理

〔證
〕
成
 

〔必
須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，其
詳
則
於
〕
下

〔文
當
〕
自

〔可
分
〕
別
解
〔釋
之
〕
。
」 

0

遮
六
轉
識
：
於

「
(以
〕
能
持
壽
、煖
，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的
三
大
段
中
，前
 

文
已
完
成
首
段
的
「引
經
申
理
」
，今
文
即
是
次
段
的
「正
解
遮
非
」
。此
次
段
可
開
成
 

二一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次
〕
第
二
〔大
段
，即
〕
『正
解
(遮
非
〕
』
，
〔此
 

中
〕
有
三
：
先
非
轉
識
，次
即
(顯
)
賴
耶
，後
難
異
執
。
〔今
〕
此

〔先
作
〕
非

〔遮
前
 

六
〕
轉
識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
一
切
識
中
，不
外
恒
轉
的
第
八
阿
賴
耶
本
識
及
諸
 

轉
識
二
大
類
。今
〕
謂
諸
轉
識
〔者
，以
〕
有
間
〔斷
〕
、有
轉
〔易
故
，應
〕
如
聲
、風
 

等

〔法
〕
，無
恒
持
〔的
作
〕
用
；
〔旣
無
恒
持
作
用
，故
〕
不
可
立

爲

『
(恒
〕
持
壽
、 

煖

〔之
久
住
〕
識
』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第
七
末
那
，不
極
成
故
，今
可
暫
不
論
，至
於
眼
等
〕
六
 

種
轉
識
，於
五
位
〔中
皆
〕
有
間
斷
(按
：
『
〈無
心
)
五
位
』
是
指
無
想
天
、無
想
定
、



滅
盡
定
、無
心
睡
眠
、無
心
悶
絕
〕
。
〔又
六
轉
識
〕
於

〔其
善
、惡
、無
記
等
〕
三
性
 

〔亦
〕
有
轉
變
，由
斯
義
理
，
〔諸
六
轉
識
皆
〕
無
恒
持
〔壽
、煖
的
效
〕
用
，故
如
聲
、 

風
等
〔法
，不
得
立

爲
『能
持
壽
、煖
之
識
』
〕
。此
中
〔可
有
〕
三
〔比
〕
量
，因
有
三
 

故
：
一
、
〔體
〕
有
間
〔斷
〕
，
二
、
〔性
〕
有
轉
〔變
〕
，
三
、無
恒
〔常
〕
用
。不
可
 

立

爲

『
(能
〕
持
壽
、煖

(之
)
識
』
。
〔此
等
比
量
可
〕
通
破
〔經
部
及
薩
婆
多
等
〕
諸
 

部
。或
彼
〔等
〕
設
言
〔諸
轉
識
雖
於
〕
轉
變
〔中
仍
〕
有
持
〔壽
、煖
作
〕
用
，
〔然
〕 

而
非
〔能
〕
恒

〔時
〕
持

〔彼
壽
、煖
〕
，即
以
此
一
〔論
據
，亦
得
成
〕

爲

極
成
〔之
〕 

因
。
〔又
經
部
等
〕
設
言
(計
執
〕
有

『細
第
六
意
識
』
〔彼
〕
有
恒
持
〔作
〕
用
， 

〔但
〕
今

〔亦
可
〕
以
〔
『細
第
六
意
識
』
〕

爲

〔有
法
，配
以
宗
〕
法

〔而
成
〕
『
(所
 

執
細
第
六
意
識
〕
，無
恒
持
(的
作
〕
用
』
，有
間
轉
故
，如
聲
、風
等
。
〔如
是
〕
亦
得
 

爲

〔破
〕
量
。
」
下
成
四
比
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依
有
間
斷
破
：

宗

：
諸
轉
識
不
可
立
爲
恒
持
壽
、
煖

之

識

。

因

：
以
有
間
斷
故
。



喩

：
如

聲

、
風

等
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依
有
轉
變
破
：

宗

：
諸
轉
識
不
可
立
爲
恒
持
壽
、
煖

之

識

。

因

：
以
有
轉
變
故
。

喩

：
如

聲

、
風

等

。

比

量

三

、
依
無
恒
持
用
破
：

宗

：
諸
轉
識
不
可
立
爲
恒
持
壽
、
煖

之

識

。

因

：
以
無
恒
持
作
用
故
。

喩

：
如

聲

、
風

等

。

比

量

四

、
順
破
細
意
識
：

宗

：
經
部
等
所
轉
計
的
第
六
細
意
識
，
無
恒
時
持
壽
、
煖
的
作
用
。

因

：
以
有
間
斷
及
轉
變
故
。

^
:
如

聲

、
風

等

。

曰
即
顯
賴
耶
：
於

「
(以
〕
能
持
壽
、煖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的
第
二
大
段
即
「正



解
遮
非
」
中
，合
有
三
段
，前
於
首
段
已
完
成
「遮
六
轉
識
」
；
今
是
次
段
「即
顯
賴
 

耶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八
識
中
〕
，唯

〔第
八
〕
異
熟
〔本
〕
識
，
〔由
〕
無
 

間
、無
轉
〔故
〕
，猶
如
壽
、煖
，有
恒
持
〔作
〕
用
，故
可
立

爲

『
(能
〕
持
壽
、煖
 

(之
)
識
』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可
開
成
多
節
：

甲

、
出
彼
比
量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節
論
文
〕
即
〔顯
唯
阿
〕
賴
耶
〔識
始
能
 

持
壽
、煖
二
法
，即
〕
取
第
八
〔本
異
熟
〕
識

〔始
得
〕
立

爲

〔能
〕
持
壽
、煖

〔之
〕 

識
，
〔以
〕
無

〔有
〕
間

〔斷
及
〕
轉

〔易
〕
故
，
〔自
〕
許
有
恒
持
〔的
效
〕
用
故
，猶
 

如
壽
、煖
。
〔不
過
〕
，此

〔如
壽
、煖
〕
喩

〔依
，實
〕
有

〔
『所
立
法
不
成
』
喩
過
 

之
〕
失
，以
壽
、煖

〔二
法
皆
〕
非

『能
持
(之
)
識
』
故
。
又
識
可
持
煖
、壽
二
法
， 

〔但
〕
煖
不
〔能
自
〕
持
煖
，壽
不
〔能
自
〕
持
壽
故
。
」

乙

、
修
訂
比
量
：
前
所
出
的
比
量
，
旣
有
喩
過
，
故

《
述
記
》
再
作
修
訂
云
：

「
今
可

 

應
言
：
我

〔所
許
的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可
能
持
煖
，許
無
間
〔斷
及
〕
轉

〔易
〕
故
，及
 

〔有
〕
恒
持
〔作
〕
用
故
，如
壽
。或

〔又
可
立
量
：
我
第
八
識
〕
能
持
壽
，因
如
前
，喩
 

如

煖

。
」
今
成
二
比
量
：



比

量

一

、
立
本
識
能
持
煖
法
：

宗

：
我
宗
所
許
的
第
八
本
識
能
持
煖
法
。

因

：
以
許
是
無
間
斷
、
無
轉
易
而
有
恒
持
作
用
故
。

喩

：
如

壽

。

比
量
二
：
立
本
識
能
持
壽
法
：

宗

：
我
宗
所
許
的
第
八
本
識
能
持
壽
法
。

因

：
以
許
是
無
間
斷
、
無
轉
易
而
有
恒
持
作
用
故
。

喩

^
,
如

煖

。

丙

、
別
釋
二
喻
：

《
述
記
》
合
前
二
比
量
而
綜
合
言
：

「
又

〔
可
綜
盒
則
二
量
云
〕
：
 

第
八
〔本
〕
識
可

爲
能
持
〔的
法
體
，以
〕
許

〔是
〕
壽
、煖
、識
中
三
法
〔所
〕
攝
故
， 

如

〔壽
、煖
〕
彼
二
法
。
〔於
〕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〔雖
〕
無
此
因
，
〔然
〕
此
因
〔亦
 

實
〕
通

〔具
能
立
之
義
〕
故
。然
此
論
文
，
〔主
要
是
以
〕
義

〔理
〕
具

〔足
者
〕

爲

論
， 

非
要
〔
一
切
〕
文

〔字
皆
要
〕
具

〔足
無
缺
者
〕
，故
論
文
云
『
〔唯
異
熟
識
可
立

爲
能
) 

持
壽
、煖

(之
)
識
』
，
〔而
〕
以
壽
、煖

〔二
法
〕

爲

〔同
〕
喩
。
」
今
出
比
量
三
支
如



下
：

宗

：
我
宗
所
許
的
第
八
本
識
，
可
爲
能
持
的
法
體
。

因

：
以
許
是
壽
、
煖

、
識
中
三
法
所
攝
故
。

喩

：
如

壽

、
緩
彼
二
法
。

丁

、
別
釋
二
因
：

《述
記
》
再
以
二
量
，立
彼
「有
恒
持
用
」
及

「無
間
轉
」
二
因
 

云
：
「或
復
〔可
以
二
比
量
〕
成
立
『第
八
(本
)
識
性
有
恒
持
用
』
及
『
(第
八
本
識
〕 

無
間
轉
』
。前
以
『許
無
間
轉
』
〔

爲

〕
因
；
後
以
『許
有
恒
持
用
』
〔

爲

〕
因
，
〔依
 

其
〕
次
〔第
〕
以
〔其
因
〕
義
逐
〔
一
顯
明
之
〕
。
」
今
列
其
論
式
如
下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立

「
有
恒
持
用
」
因

：

宗

：
我
宗
所
許
的
第
八
本
識
，
有
恒
持
作
因
。

因

：
以
許
是
無
間
轉
故
。

喩

：
如

壽

、
煖

二

法
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立

「
無
間
轉
」
因

：

宗

：
我
宗
所
許
的
第
八
本
識
，
是
無
間
轉
者
。



因

：
以
許
有
恒
持
用
故
。

喩

：
如

壽

、
煖

二

法

。

㈣
難
彼
異
執
：
於

「
(以
〕
能
持
壽
、煖
證
〈有
本
識
〕
」
的
第
二
大
段
「正
解
遮
 

非
」
中

，
共
有
三
段
，
上
文
經
已
完
成
「
遮
六
轉
論
」
及

「
即
顯
賴
耶
」
彼
前
二
段
。
今
文

 

則

繼

續

進

行

「
難
彼
異
執
」
彼

第

三

段

。
此
又
可
開
成
三
節
，
如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 

「後

〔第
三
段
，即
〕
『難

〔彼
〕
異
執
』
，於
中
有
三
：
一
、申
難
，
二
、返
質
，
三
、 

解

徵

。
」
今
分
述
如
後
：

甲

、
申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申
述
論
主
的
詰
難
云
：
「
〔契
〕
經

〔旣
〕
說
：
〔壽
、 

煖
、識
〕
三
法
更
互
依
持
，而
壽
與
煖
〔皆
〕
一
類
相
續
，唯

〔獨
彼
六
轉
〕
識

〔則
〕
不
 

然
，
〔有
間
轉
故
，如
此
若
以
六
轉
識

爲
能
持
識
〕
，豈

〔能
〕
符

〔契
〕
正
理
？
」
窺
基
 
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文
有
二
：

其
一
、釋
論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論
主
的
〕
申
難
也
。經
說
『
〔壽
、 

煖
、識
)
三
法
更
互
依
持
』
，
〔而
壽
、煖
彼
〕
餘
二
〔法
旣
是
一
類
〕
相
續
，獨

〔外
人
 

所
執
的
眼
等
前
六
轉
〕
識

〔則
有
〕
間
斷
，
〔如
此
以
六
轉
識

爲
能
持
識
〕
」
豈
符
正
理
？



〔壽
、煖
、識
三
〕
缺
一
不
可
名
〔

爲

〕
『
(更
〕
互
依
持
』
。彼
說
〔識
者
，唯
許
前
〕 

六
〔轉
〕
識
，
〔不
許
有
第
七
末
那
、第
八
阿
賴
耶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，故

〔論
〕
言

『
(彼
 

所
許
識
有
)
間
轉
』
。
『間
』
者
，
〔是
間
〕
斷

〔義
〕
；
『轉
』
者
，
〔是
轉
〕
易
 

〔義
〕
。
」

其

二

、
出
破
量
：

《
述
記
》
出
彼
能
破
的
比
量
言
：

「
量

云

：
三
法
中
識
，
應
一
類
相

 

續
，
三
法
〔所
〕
攝
故
，如
壽
、煖
二
〔法
〕
。
又
或
〔論
主
〕
應

〔可
作
如
此
的
〕
返
 

質
：
壽
、煖
二
法
亦
應
〔有
所
〕
間
斷
，
三
法
〔所
〕
攝
故
，如
彼
〔所
〕
許
識
。此
 

〔是
〕
論
主
〔的
〕
徵

〔詰
〕
。
」
可
成
二
比
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正
破
轉
識
：

宗

：
於

「
壽

、
煖

、
識
三
法
」
中

，
彼
所
計
執
的
眼
等
六
轉
識
，
應
一
類
相
續
。
 

因

：
以

是

壽

、
煖

、
識
三
法
所
攝
故
。

喩

：
如

壽

、
煖

二

法
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返
質
壽
煖
：

宗

：
於

「
壽

、
煖

、
識
三
法
」
中

，
彼
所
執
的
壽
、
煖

二

法

，
應

有

間

斷

。



因

：
以

是

壽

、
煖

、
識
三
法
所
攝
故
。

喩

：
如
所
許
轉
識
。

乙

、
返
質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外
人
的
返
質
云
：
「
〔契
經
〕
雖
說
〔壽
、煖
、識
〕 

三
法
更
互
依
持
，
〔然
〕
而
〔又
〕
許
唯
『煖

(法
〕
』
不
遍
三
界
(按
：
煖
法
唯
於
欲
界
 

及
色
界
有
，於
無
色
界
無
〕
。何
不
許
(轉
)
識
獨
有
間
轉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開
成
 

二
節
：其

一
、釋
難
：
《述
記
》
釋
彼
返
質
的
用
意
云
：
「此

〔段
論
文
轉
述
〕
外

〔人
的
〕 

返
質
；
〔意
謂
〕
：
雖
說
〔壽
、煖
、識
〕
三
法
互
持
，
〔唯
立
敵
〕
兩
家
共
許
唯
『煖
』 

一
種
不
遍
三
界
，非
壽
與
識
亦
如
〔同
〕
於

〔彼
〕
煖

〔之
於
無
色
界
不
有
，而
唯
於
欲
 

界

、
色
界
有
〕

。
今
者
論
主
何
不
許
識
獨
有
間
斷
？
」

其
二
、例
質
：
《述
記
》
出
外
人
的
例
質
云
：
「
〔外
人
或
許
作
〕
例

〔同
〕
言
： 

〔壽
、煖
、識
〕
三
法
〔契
經
言
其
可
〕
更
互
依
持
，
〔但
其
中
的
〕
煖

〔法
卻
獨
〕
不
遍
 

三
界
，
〔經
說
『
(更
互
能
)
依
持
』
〔者
仍
〕
許

〔彼
〕
三
法
，
〔如
是
於
壽
、煖
、識
 

三
法
中
〕
，何
妨
其
〔中
的
轉
〕
識

〔於
一
期
生
中
〕
，獨
許
〔有
〕
間

〔斷
〕
、轉



〔易
〕
？
」

丙

、
依
無
間
轉
理
解
徵
：
下

爲

「
解
徵
」

，
分
別
有
二
：
先

「
依
無
間
轉
理
解
徵
」

，
 

後

「
依
三
法
不
齊
解
徵
」

。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
「
依
前
述
無
間
轉
理
解
徵
」
云

：

「
〔
你

 

在
〕
此

〔間
所
作
的
問
難
，對
〕
於
前
〔述
要
求
『識
須
無
有
間
轉
』
之
〕
理
，非

〔能
 

成
〕

爲

過
難
。
〔何
以
故
？
前
〕
謂
若
〔於
欲
界
、色
界
〕
是
處
具
有
〔壽
、煖
、識
〕
三
 

法
，無
間
轉
者
，
〔始
〕
可
恒
〔常
互
〕
相

〔依
〕
持
，不
爾
(按
：
假
若
有
間
轉
者
〕
， 

便
無
〔有
〕
恒
相
〔依
〕
持

〔的
作
〕
用
。
〔所
以
理
在
欲
界
、色
界
能
一
類
相
續
者
，始
 

有

『
更
互
依
持
』
的

作

用

，
而

與

『
煖
之
在
無
色
界
遍
不
遍
』
全

無

關

係

。
又

〕
前
以
此

 

〔
『
若

壽

、
煖

、
識
能
更
互
依
持
者
，
則
彼
識
必
須
一
類
相
續
、
無
有
間
轉
』
之

〕
理

，
 

〔來
〕
顯

〔示
〕
三
法
中
所
說
『識
』
言

〔的
應
有
條
件
〕
(按
：
意
謂
唯
有
第
八
本
識
始
 

符
合
此
『
一
類
相
續
，無
有
間
轉
』
的
作

爲

『識
』
之
必
須
條
件
的
要
求
〕
，
〔而
〕
非
 

〔
爲
要
〕
詮
〔釋
前
六
〕
轉
識
〔的
特
性
，故
今
你
所
〕
舉

『煖
不
遍
(三
界
，即
不
存
在
 

於
無
色
界
中
〕
』
〔之
言
實
與
論
所
要
詮
釋
者
無
直
接
關
係
，如
是
〕
豈

〔能
破
〕
壞
前
 

〔
所

要

求

『
作
三
法
更
互
依
持
之
轉
識
』
必

須

符

合

『
一
類
相
續
，
無
有
間
轉
』
條
件
之
〕



理
？
故

前

所

說

〔
識
無
間
轉
，
始
有
持
用
〕

，
其
理
極
成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可
以
開

 

成
三
節
：

其
一
、依
前
理
在
證
恒
持
釋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自
〕
下

〔論
文
，是
破
〕
解
 

〔外
人
返
質
的
〕
徵

〔難
〕
也
。論
主
釋
言
：
〔你
在
〕
此

〔的
徵
難
，對
〕
於
我
〔在
〕 

前

〔面
所
立
『
一
類
相
續
、無
間
轉
識
，始
能
與
壽
、煖
更
互
依
持
』
之
〕
理
，非

〔能
 

成
〕

爲

過
難
。
〔因

爲
契
〕
經
中
〔所
〕
說

『
(壽
、煖
、識
)
三
法
互
相
依
(持
〕
』 

者
，謂
若
(於
)
是
處
具
有
〔壽
、煖
、識
彼
〕
三
法
，
〔此
〕
即
〔指
於
〕
欲

〔界
及
〕 

色
界
〔而
彼
能
一
類
〕
無
間
轉
者
，
〔始
〕
可
恒
相
〔依
〕
持
。
〔論
文
所
謂
〕
『不
爾
， 

便
無
恒
相
持
用
』
〔者
，此
〕
謂

〔彼
識
若
〕
有
間
轉
，
〔則
〕
名

『不
爾
』
者
，如
六
轉
 

識
，
〔由
有
間
斷
、轉
易
，故
〕
無
恒
〔依
〕
持

〔作
〕
用
。經
言
『
〔壽
、煖
、識
)
二一 

法

〔於
欲
界
、色
界
〕
更
互
相
依
』
，
〔目
的
並
〕
非

〔要
〕
令

〔於
〕
無
色
〔界
〕
亦
 

〔
要

〕
有

『
煖

』
法

〔
生

起

，
故
知
彼
所
論
難
『
煖
法
於
無
色
界
生
不
生
起
』

，
與

『
三
法
 

於

欲

界

、
色
界
能
否
更
互
依
持
』
全
無
關
係
；
故
彼
難
非
理
〕

。
」

其

二

、
依
識
言
非
詮
轉
識
釋
：

《
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
「
〔
論

言

所

謂

『
前
以
此
理
，
顯



三
法
中
所
說
識
言
，
非
詮
轉
識
』
者

，
意
指
〕
前

者

我

〔
論
主
〕
言

『
(
諸
法
要
一
類
相
續

 

而
無
間
轉
者
，始
有
〕
恒

(相
依
〕
持

(的
作
〕
用
』
〔之
〕
理
〔者
，目
的
在
〕
顯

〔示
 

壽
、煖
、識
〕
二
一
法
中
所
說
〔的
〕
『識
』
〔所
應
具
的
條
件

爲
〕
言
，
〔而
並
〕
非

〔要
〕 

詮
〔表
前
六
〕
轉
識
〔的
特
性
；在
論
主
的
心
〕
意

〔中
，唯
〕
目

〔指
〕
第
八
〔本
識
由
 

能
一
類
相
續
、
無
有
間
轉
，
故
符
合
〕

『
恒

有

(
依
持
作
)
用
』

〔
的
必
須
條
件
要
求
〕
故

。
 

〔今
〕
汝

〔但
所
〕
舉

『煖
不
遍
(三
界
，以
在
無
色
界
不
有
故
〕
』
〔之
言
〕
，豈

〔能
 

破

〕
壞

我

〔
在

〕
前

〔
文

所

言

『
諸
法
要
一
類
相
續
而
無
間
轉
者
，
始
有
恒
相
依
持
作
用
』
 

之
〕
理
？
〔若
〕
我

〔在
〕
前

〔文
〕
所
言
(是
)
『識

(若
)
不
遍
(三
界
，則
無
恒
互
 

依
持
作
用
〕
』
者
，
〔則
你
〕
可
以
『煖

(有
依
持
用
，但
仍
可
不
遍
三
界
〕
』

爲

例
〔來
 

加
徵
破
。今
〕
我

〔旣
只
〕
以
『識

(若
有
間
轉
(則
)
無
恒
(持
作
〕
用
』
，
〔你
〕
何
 

得
以
『煖
(之
不
遍
三
界
而
仍
能
有
恒
持
作
用
〕
』

爲

例
〔來
加
徵
難
〕
？
」

其

三

、
釋
破
外
人
救
難
：
外
人
見
破
，
或
有
救
難
，
如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所
載
云
：
 

「彼

〔外
人
或
作
〕
救
意
言
：
〔你
前
文
說
〕
『識

(若
)
有
間
(轉
，非
一
類
相
續
〕 

故
，
(則
定
)
無
恒
(依
)
持

(作
)
用
』
；
〔今
應
徵
難
〕
：
『煖

〔法
在
〕
無
色
(界



中
)
無

(有
，
即
是
有
間
轉
，非
一
類
相
續
，則
)
亦
應
如
識
，
(無
有
恒
依
持
作
 

用

〕
』

；

〔
今
旣
不
許
，
即
煖
有
間
轉
，
仍
許
有
恒
依
持
作
用
，
故
我
轉
識
，
雖
有
間
轉
，
 

亦
應
有
恒
依
持
作
用
〕

。
』
」

《
述
記
》
試
爲
論
主
作
答
言
：

「
論
主
意
解
：
具
有
三
法
處

 

可

有

恒

持

用

(
按

：
意
說
在
全
部
的
壽
、
煖

、
識
彼
三
法
之
中
，
皆
恒
有
更
互
依
持
的
作

 

用
〕
，
〔此
作
用
但
〕
在
欲
(界
及
〕
色
界
〔中
有
而
不
及
於
無
色
界
，以
無
色
界
中
無
 

『煖

〈色
之
法
〕
』
故
，
〔依
此
經

敎
〕
爲

難
於
汝
(按
：
指
外
人
對
三
法
中
的
『識
』 

法

，
唯

許

『
有
間
轉
的
前
六
轉
識
』

，
而

不

許

有

『
恒
轉
的
第
八
本
識
』

，
故
外
人
的
識
便

 

不
具
『恒
互
依
持
作
用
』
，有
違

敎
之
失
〕
。
〔此
難
於
理
無
違
。但
外
人
於
〕
此

〔言
 

『煖

(於
)
無
色
(界
)
無
，亦
應
如
識
(無
恒
依
持
用
〕
』
〕
，則

〔只
可
言
『煖
在
無
 

色

界

中

，
無
恒
互
依
持
作
用
』

，
而

〕
不

可

〔
言

『
如
六
轉
識
於
欲
界
、
色
界
皆
無
恒
依
持

 

作
用

』

，
因
爲
在
欲
界
及
色
界
中
皆
許
『
壽

』
與

『
煖

』
是

存

有

故

，
是

相

續

故

，
故
有

 

『恒
依
持
作
用
』
。此
因

爲
〕
具

〔壽
、煖
、識
彼
〕
三
法
處
〔中
〕
，唯

〔有
前
六
轉
〕 

識

〔處
是
有
〕
間
轉
〔者
，故
不
能
有
『恒
互
依
持
作
用
』
，而
〕
壽
、煖

〔處
則
〕
不
 

然

，

〔
即
壽
與
煖
於
欲
界
、
色
界
都
非
有
間
轉
，
故

亦

應

有

『
恒
互
依
持
作
用
』

。
是
以
你



的
上
述
救
難
所
言
『煖

(於
)
無
色
(界
)
無
、亦
應
如
(六
轉
〕
識

(不
能
於
色
界
、欲
 

界
有
恒
依
持
用
〕
』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。由
此
應
知
〕
：
非

〔能
由
〕
於

『
(在
〕
無
色
 

(界
)
唯
說
煖
無
』
，便
則
例
令
『具

(壽
、煖
、識
)
三
法
處
(中
〕
，許
(六
轉
〕
識
 

(雖
有
〕
間
轉
〔而
執
其
仍
〕
有
恒
(互
依
〕
持

(作
)
用
』
。故
我
〔論
主
於
〕
前
 

〔所
〕
說

〔
『若

(於
)
是
處
具
有
(壽
、煖
、識
)
三
法
，無
間
轉
者
。
(始
〕
可
 

(有
)
恒
相
(依
)
持

(作
用
〕
』
〕
其
理
極
成
。
」

丁

、
依
三
法
不
齊
解
徵
：
於

「
解
徵
」
中

，
有
其
二
分
：
前

文

已

「
依
無
間
轉
理
(
予
 

以

)
解
徵
」

，
今

繼

續

「
依
三
法
不
齊
(
予
以
〕
解
徵
」

；
意
謂
若
許
以
「
前
六
轉
識
」
與
 

「
壽

、
煖
更
互
依
持
」
者

，
則

「
識
」
與

「
壽

、
煖
」
有

「
不

齊

(
一
〕
」
的
過
失
；
因
爲

 

「
前
六
轉
識
」
可
通
三
性
，
亦
通
無
漏
，
但

「
壽
與
煖
」
則
唯
是
無
記
，
唯
是
有
漏
。
故
知

 

唯
有
一
類
有
漏
無
記
的
「
第
八
本
識
」
始

得

「
與

壽

、
煖
更
互
依
持
」
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 

釋
云
：
「又
〔於
壽
、煖
、識
〕
三
法
中
，壽
、煖
二
種
旣
〔然
〕
唯

〔是
〕
有
漏
〔無
記
 

性
攝
〕

，
故

知

〔
若
以
前
六
轉
識
爲
與
壽
、
煖
更
互
依
持
之
識
，
則

〕
彼

識

〔
即
應
有
〕
如

 

壽

與

煖

〔
定
是
有
漏
無
記
〕

，
定
非
無
漏
，

〔
定

不
通
善
、
惡
等
三
性
。
今
六
轉
識
旣
通
三



性

，
亦
通
無
漏
，
不
與
唯
有
漏
無
記
性
攝
的
壽
、
煖

齊

同

，
故
必
不
與
壽
、
煖
更
互
依
持
。
 

又
當
有
情
〕
生
無
色
界
〔時
，而
小
乘
得
第
三
不
還
果
的
修
行
者
〕
起
無
漏
〔善
〕
心
，爾
 

時

〔
第
六
轉
識
已
成
無
漏
善
性
，
若
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尙
有
〕
何

〔
種
有
漏
無
記
〕
識

 

能
持
彼
〔有
漏
無
記
的
〕
壽

〔法
？
故
知
應
唯
有
第
八
本
識
始
可
與
壽
、煖
更
互
依
 

持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分
：

其

一

、
總
豐
则
半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於

『
依
三
法
不
齊
解
徵
』
中

可

分

『
不
 

齊
解
』
與
『別
難
』
兩
部
分
。從

『又
三
法
中
』
至
『定
非
無
漏
』
是
〕
前

〔半
部
〕
不
齊
 

解
。
」

其
二
、別
釋
不
齊
義
：
《述
記
疏
言
：
「設
復
任
〔許
如
〕
汝

〔所
執
前
六
轉
〕
識
， 

〔
彼
雖
然
實
有
〕
間

轉

〔
而
有
〕
如

煖

〔
法
之
在
無
色
界
雖
有
間
斷
而
仍
可
有
更
互
依
持
的

 

作
用
者
，則
〕
汝
宗
〔的
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作
〕

爲

此
〔三
法
依
持
〕
中

〔的
〕
識
， 

〔如
是
轉
識
即
〕
應

〔變
成
〕
不
通
〔善
、惡
〕
三
性
，及
與
〔不
通
〕
無
漏
，
〔以
〕
如
 

〔
所
更
互
依
持
的
〕
壽
與
煖
故
。

〔
此
不
應
理
。
故

不

能

『
以
前
六
轉
識
與
壽
、
煖
更
互
依

 

持
』
。於
上
述
〕
論

〔文
中
，只
難
其
『定
非
無
漏
』
，並
〕
無

〔難
其
〕
『
〔不
通
)
三



性
』
，
〔但
可
〕
準

〔依
其
『不
通
無
漏
』
以

爲
〕
例
，
〔而
其
『不
通
三
性
』
亦
〕
應
成
 

〔立
〕
。故

〔論
文
〕
云
『又
三
法
中
』
乃
至
『定
非
無
漏
』
。
」

其
三
、設
外
返
難
：
《述
記
》
假
設
外
人
作
返
難
言
：
「
〔外
人
難
云
〕
：
此
亦
不
 

然

。

〔
何
以
故
〕
？
如

〔
六
轉
識
與
壽
、
煖
更
互
依
持
，
轉
識
能
持
壽
、
煖

，
壽
與
煖
皆
有

 

漏
無
記
性
攝
，
則
轉
識
亦
有
漏
無
記
性
攝
者
，
如
是
則
〕
壽
能
持
煖
，

〔
壽
應
〕
非

是

壽

，
 

以
能
持
故
，
〔如
煖
。對
〕
壽
應
非
壽
，彼
旣
不
然
(按
：
謂
彼
旣
不
許
〕
，
〔今
汝
〕
此
 

0

言

『
轉
識
能
持
壽
、
煖

，
轉
識
非
通
三
性
，
非
通
無
漏
，
以
能
持
故
，
如
壽
與
煖
』
〕
云
 

何

〔可
〕
爾
？
是
故
何
得
以
〔轉
〕
識
能
持
故
，令
如
壽
及
煖
，非
通
三
性
及
非
〔通
〕
無
 

漏
？
」

其
四
、釋
論
主
答
：
《述
記
》

爲
論
主
釋
答
言
：
「
〔論
主
答
〕
：
此
意
不
然
。
〔論
 

言

『知
彼
(轉
)
識
，如
壽
與
煖
，定
非
無
漏
』
者
，以
此
〕
謂
無
漏
法
不
〔能
〕
持
有
漏
 

〔法
〕
故
，
〔轉
〕
識

〔應
〕
如
壽
、煖

〔之
〕
唯

〔是
〕
有
漏
〔無
記
性
攝
，始
得
〕
有
 

〔能
〕
持

〔壽
、煖
的
作
用
。是
故
你
〕
豈
得
言
〔轉
識
旣
『與
壽
、煖
更
互
依
持
』
而
又
 

能
保
留
其
善
等
〕
三
性
，
〔又
豈
得
言
〕
有

『壽

(應
)
非
壽
』
等

〔說
？
彼
以
壽
〕

爲
例



〔同
於
識
之
不
通
無
漏
與
三
性
而
強
〕
成

〈
『壽
應
非
壽
』
者
，其
缺
〕
失

〔顯
而
易
見
， 

因
爲
在
〕
一
切
〔辯
〕
難
中
，

倶

〔可
〕
有
此
〔相
〕
例

〔之
法
；
若
接
納
此
相
例
之
法
， 

則
一
切
辯
難
皆
無
從
成
立
〕

。

(
按

：
此

如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所

云

：
汝

若

言

『
壽
應
非

 

壽
，以
能
持
故
，如
煖
』
者
，
(彼
)
亦
應
(可
)
難
云
『
(汝
〕
聲
應
非
聲
，所
作
性
 

故

，
如
瓶
』

，
即
一
切
難
皆
不
成
也
。
〕
」

其
五
、後
釋
別
難
：
《述
記
》
最
後
作
疏
言
：
「又
此
中
〔論
〕
文

〔言
〕
『生
無
色
 

界
，起
無
漏
心
，爾
時
何
識
能
持
彼
壽
』
者
，是
〕
第
二
〔節
〕
別
難
〔外
執
。難
言
〕
： 

且
許
〔有
情
在
欲
界
、色
界
彼
〕
有
色
界
〔時
，

尙

因
〕
以
色
身
有
故
，
〔當
轉
〕
識
 

〔起
〕
無
漏
〔心
之
〕
時
，壽
、煖

〔

尙

〕
可

〔存
〕
在

(按
：
可
依
壽
以
持
煖
，依
煖
以
 

持
壽
〕
，或

〔在
〕
有
色
界
〔實
〕
有
色
身
故
，設

〔彼
轉
〕
識

〔起
〕
無
漏
〔心
者
〕
， 

以
〔其
能
持
〕
義

〔

尙
可
〕
隱

〔伏
存
在
〕
，故
今
〔姑
且
〕
不

爲

〔遮
〕
難
。
〔但
當
有
 

情
〕
生
無
色
界
〔時
〕
，旣
無
於
煖
，
〔若
其
轉
識
〕
起
無
漏
心
，
〔無
漏
的
轉
識
旣
然
不
 

能
持
彼
有
漏
的
命
根
之
『
壽

』

，
如
是
〕
爾

時

〔
旣
不
許
有
有
漏
無
記
的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尙

 

有
〕
何
識
能
持
彼
〔有
漏
無
記
的
〕
壽
？
〔此
無
色
界
旣
〕
無
色
身
故
，
〔復
有
〕
何
所
依



持
？
」

㈤
歸
申
本
識
：
於
此
『
(以
〕
能
持
壽
、煖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』
中
，共
有
三
大
 

段
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
引
經
申
理
」
及

「
正
解
遮
非
」
兩

大

段

，
今
爲
第
三
總
結
部
分
，
即
 

第
三
大
段
「歸
申
本
識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結
云
：
「由
此
〔種
種
論
證
〕
故
知
〔應
〕 

有

〔第
八
本
識
即
〕
異
熟
識
〔存
在
；
彼
是
〕
一
類
〔相
續
〕
、恒

〔時
周
〕
遍

〔三
界
， 

故
〕
能
持
壽
、煖
；
彼
識
即
是
此
〔中
瑜
伽
行
派
所
立
的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。
」
按
：
靈
泰
 

《
唯
識
疏
抄
》
卷

七

云

：

「
大

乘

〔
瑜

伽

行

派

於

此

『
互
相
依
持
的
壽
、
煖

、
識
三
法
』
 

中
，所
言
〕
『識
』
〔者
，即
〕
是

〔第
八
本
識
的
〕
能
緣
見
分
，
『煖
』
〔者
，即
〕
是
 

〔
第
八
本
識
的
所
緣
〕
相

分

，

『
壽

』

〔
者

，
則

〕
亦

是

〔
第
八
本
異
熟
識
上
能
招
引
及
生

 

起
眞
異
熟
及
異
熟
生
的
業
種
及
名
言
〕
種

〔子
〕
功
能
，
〔三
法
〕

倶

同
〔是
無
覆
無
記
性
 

〔攝
〕
，同
是
有
漏
〔性
攝
〕
。
」
⑩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開
成
兩
節
：

甲

、
略
釋
論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總
結
(癸
五
〕
『能
持
壽
煖
證
(有
 

本
識
〕
』
之
〔文
〕
也
。由
此
〔種
種
論
證
〕
故
知
〔每
一
有
情
各
〕
有

〔其
第
八
〕
異
熟
 

識
，
〔彼
是
〕
無
記
『
一
類
』
，相
續
『恒
有
』
，
〔其
〕
體

『
(周
〕
遍
』
三
界
，
『能



持
壽
、煖
』
，
『彼
識
即
是
此
第
八
(本
)
識
』
，
〔彼
等
的
體
性
關
係
〕
，如

〔世
親
論
 

師
的
〕
《
(阿
毘
達
磨
〕

倶

舍
(論
〕》
〔卷
〕第
五
〔論
〕
『命
根
』中
〔有
所
辯
〕 

難
。然
今
〔大
乘
瑜
伽
行
派
則
〕
以

〔
一
期
生
中
的
能
招
第
八
異
熟
果
報
〕
識

〔的
〕
種
 

〔子
〕
上
功
能

爲

『壽
』
，
〔現
行
的
『第
八
異
熟
識
』

爲

『識
』
，亦
〕
即
『現
行
〔第
 

八
異
熟
識
〕
』
望

『
〔第
八
異
熟
識
的
〕
種

(子
〕
』

爲

『
(更
〕
互
依
持
』
。
」

乙

、
別
解
持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外

問

：
你

說

『
以
識
上
功
能
爲
壽
，
即
現
行

 

望
種

爲
互
依
持
』
者
〕
，此
義
如
何
？
『
(作

爲
壽
之
〕
種

〔子
〕
』
〔能
〕
生
於
(按
： 

此

『於
』
字
無
特
殊
意
義
〕
『
(作

爲
識
之
〕
現
(行
〕
』
〔是
〕
有
力
因
緣
〔故
，所
以
 

從
〕因
〔法
〕望
所
生
〔的
果
法
，說
〕
『
(壽
〕能
持
(識
〕』
，
〔此

尙

〕可
爾
； 

〔但
〕
『
(作

爲
識
之
〕現
(行
〕』望
於
『
(作

爲
壽
之
〕種
(子
〕』旣
〔然
〕非
 

〔是
〕
能
熏
，無

〔有
因
緣
〕
力

〔量
以
〕
引
生
〔
『作

爲

壽
之
種
子
』
，如
是
則
〕 

『
〔識
〕
能
持
(壽
〕
』
〔的
作
用
〕
寧

〔何
存
〕
在
？
〔論
主
答
言
：
你
所
謂
『種
生
於
 

現
，有
力
因
緣
』
中
的
〕
『因
緣
』
義
者
，非

〔
一
定
〕
要

〔是
作

爲
〕
能
熏
，
〔即
使
 

是
〕
種

〔生
種
彼
〕
自
類
〔相
〕
生
〔時
，前
種
亦
得
作

爲
生
後
種
的
因
緣
，故
其
作
因
緣



之
義
〕
，

爲

例
即
〔亦
同
如
〕
是

〔者
〕
。第
八
〔本
識
的
〕
現
行
〔識
，對
『作

爲
壽
之
 

種

子

』
〕
雖

非

能

熏

，
望
彼
種
子
亦
非
因
緣
，
然

〔
其
在
持
種
不
使
散
失
上
，
亦

〕
稱
有

 

力
，
〔因

爲

『現
行
之
識
』
對
『作

爲
壽
之
種
子
』
〕
若
無
〔能
〕
持

〔力
量
〕
者
，
〔則
 

彼
等
種
子
〕
便

〔要
〕
失
壞
故
。此
中
〔
『現
行
之
識
』
與
『作

爲
壽
之
種
子
』
的
〕
相
持
 

〔
作
用
〕

，
非
因
緣
義
，

〔
而
只
是
在
第
八
本
識
中
，
見
分
以
緣
慮
執
持
相
分
義
，
及
種
子

 

起
爲
現
行
義
〕
。由
此
『
〔作

爲
現
行
的
)
識
』
〔與
〕
『
〔作

爲
種
子
的
)
壽
』
兩

〔者
 

更

〕
互

相

持

，
更
互
爲
緣
，
於
斯
義
立
。
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所
捨
身
僵
仆
』
者

，
僵

，
猶
仰
也
；
仆

，
猶
覆
也
。
隨
其
男
女
，
有
 

仰
覆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四
。

世

親

《阿
毘
達
磨
俱
舍
論
》
卷

五

〈分
別
根
品
〉
云
：

「頌
曰
：

『命
根
體
即
壽
，
能
持
煖
及
識
。
』
論
 

曰
：
命
體
即
壽
，
故

對

《法
言
》
：
云
何
命
根
？
謂
三
界
壽
。
此
復
未
了
，
何
法
名
壽
？
謂
有
別
法
能
持
 

煖

、
識

，
說
名
為
壽
。
故
世
尊
言
：

『壽

、
煖
及
與
識
，
三
法
捨
身
時
，
所
捨
身
僵
仆
，
如
木
無
思

覺
。』



故
有
別
法
能
持
煖
、
識

，
相
續
住
因
，
說
名
為
『壽
』
。
若
爾
，
此

『壽
』
何
法
能
持
(之
〕
？
即

『煖
』 

與

『識
』
，
還
持
此
『壽
』
；
若
爾
『三
法
更
互
相
持
』
，
相
續
轉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，頁
二
 

六

(上

、
中
〉
。

《雜
阿
含
經
》
卷
十
，
有
頌
相
近
似
云
：

「壽
煖
及
諸
識
，
離
此
餘
身
分
，
永
棄
丘
塚
間
，
如
木
無
識
 

想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.頁
六
九
(上
〕
。
演
培
法
師
於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》
卷
二
.頁
二
五
五
嘗
 

引
此
頌
。

②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此
中
更
互
依
持
之
經
』
者

，
然
此
明
『三
法
依
持
』
即
出
《阿
含
經
》 

文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四
九
三
。

③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或
彼
設
言
：
轉
識
有
持
用
而
非
恒
持
，
即
以
此

I

為
極
成
因
』
者

， 

若
但
宗
許
轉
識
而
非
恒
持
者
，
即
是
有
間
斷
；
間
斷
即
彼
此
共
許
，
即
是
極
成
因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④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此
喻
有
失
』
至

『非
能
持
識
故
』
者

，
壽

、
煖
既
不
是
『能
持
之
識
』
， 

今
為
喻
者
，
(有
〕

『所
立
不
成
』

(喻
過
〕
，
故
言
有
失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⑤
 
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或
復
成
立
』
至

『恒
持
用
』
者

，
更
立
量
云
：
第
八
識
有
恒
持
用
，

(許
)
無
間
轉
故
，
如
壽
、
煖

(故

。
要
證
〕
成

『無
間
轉
』
，
即
以
『恒
時
』
為
因
，
因
言
『許
』
者

，



是
自
許
故
，
(若
〕
不
言
『自
許
』

(則
有
〕

『隨

I

不
成
』

(因
過
〕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⑥
 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非
壽
與
識
，
亦
如
於
煖
』
者

，
煖

，
(唯
遍
)
欲

(界
及
〕
色
界
；
 

識

、
壽

(
二
法
則
兼
)
通
無
色
(界
〕
，
非
壽
與
識
亦
如
於
煖
，
不
通
無
色
界
也
。
」
見
注
②

。

⑦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我
前
所
言
』
至

『以
煖
為
例
』
者

，
我
前
若
言
『轉
識
不
遍
而

(故
)
不
能
持
』

〔則
〕
汝
可
舉
『煖
不
遍
(而
尚
可
持
〕
』
為
例
〔以
破
我
〕
。
但

(我
前
只
言
)
『轉
 

識
間
斷
(故
)不
(能
)持
』
，
(則
汝
)何
得
以
『煖
(之
)不
遍
』為
例
〔以
難
破
〕？
」見
《
大
 
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四
(上
〉
。

⑧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應
不
通
三
性
及
與
無
漏
，
如
壽
與
煖
』
者

，
壽

、
煖
是
無
記
性
，
又
 

是
有
漏
性
；
既
言
六
識
能
持
者
，
(則
六
轉
識
〕
應
唯
無
記
、
唯
有
漏
(性
)
攝

，
(故
六
識
既
非
唯
無
記
 

及
唯
有
漏
性
攝
，
故
六
轉
識
不
應
與
壽
、
煖
更
互
依
持
〕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⑨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此
亦
(不
然
〕
』
至

『能
持
煖
(故
〕
，
壽
應
非
壽
』
等
者
，
此
外
人
 

難
云
：
識
持
壽
、
煖

，
汝
即
令
識
同
於
壽
、
煖

，
定
非
無
漏
，
(如
是
)
亦

(應
)
可

(謂
)
壽

(能
) 

持
於
煖
，
壽
應
同
(於
)
煖
而
(變
)
成
非
是
壽
。
彼
壽
既
不
隨
所
持
名
為
非
壽
，
故
知
(轉
)
識
亦
不
 

隨
所
持
(的
壽
、
煖
)
是
非
無
漏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

⑩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此
意
不
然
』
至

『有
壽
非
壽
』
等
者
，
初
論
主
以
識
例
同
所
持
(的
) 

壽

、
煖

，
(謂
其
)
不
通
三
性
及
(不
通
〕
無
漏
，
他
遂
例
壽
同
(於
)
所
持
(的
煖
、
識
〉
，
要

(壽
) 

非
是
壽
；
既
不
如
是
，
何
得
以
識
同
於
壽
、
煖

(而
可
以
)
不
通
三
性
(及
不
通
無
漏
〕
？
故
今
論
主
云
： 

我
本
意
以
無
漏
、
三
性
之
識
，
不
可
持
於
有
漏
唯
無
記
(之
壽
、
煖
)
法

，
汝
今
既
得
以
壽
例
煖
，
(而
〕 

應

(言
壽
〕
非
是
壽
，
即
例
(轉
識
具
)
三
性
而
成
(不
能
持
壽
、
煖
之
〕
失
耶
？

《疏
》
中
隱
略
意
在
 

於
此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此
意
不
然
，
謂
無
漏
法
」
乃
至
『壽

(煖
)
等
為
例
成
失
』
者

，
大
乘
 

以
自
宗
義
答
彼
小
乘
也
。
大
乘
識
是
(第
八
本
識
的
〕
能
緣
見
分
，
煖
是
(所
緣
〕
相
分
，
壽
亦
是
(第
 

八
異
熟
識
上
的
〕
種

(子
)
功
能
，
俱
同
無
記
性
，
同
是
有
漏
故
，
不
可
見
分
是
無
漏
(而
)
相
分
是
有
 

漏

，
(汝
〕
前
豈
能
為
難
也
？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⑪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

I

切
難
中
，
俱
有
此
例
』
者

，
汝
若
言
『壽
應
非
壽
，
以
能
持
故
， 

如
煖
』
者

，
亦
應
難
云
：

『
(汝
〕
聲
應
非
聲
，
所
作
性
故
，
如
瓶
。
』
，
即

I

切
難
皆
不
成
也
。
」
同
見

注
①

。

⑫
世

親

《俱
舍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故
世
尊
言
：

『壽
煖
及
與
識
，
三
法
捨
身
時
，
所
捨
身
僵
仆
，
如
木
無
思



覺

。
』
故
有
別
法
能
持
煖
，
識

(成
為
使
彼
等
〕
相
續
(而
)
住

(之
)
因

，
說
名
為
『壽
』
。
(問
〕
： 

若
爾
，
此
壽
何
法
能
持
？

(答
〕
：
即
煖
及
識
，
還
持
此
壽
；
若
爾
，
三
法
更
互
相
持
，
相
續
轉
故
。 

(問
〕
：
何
法
先
滅
？
由
此
滅
故
，
餘
二
隨
滅
，
是
則
此
三
應
常
無
謝
。
(答
〕
：
既
爾
，
此
壽
應
業
能
 

持

，
隨
業
所
引
，
相
續
轉
故
。
(難
〕
：
若
爾
，
何
緣
不
許
唯
業
能
持
煖
、
識
而
須
壽
耶
？

(答
〕
：
理
不
 

應
然
，
勿

I
切
識
從
始
至
終
恒
異
熟
故
。
(問
〕
：
既
爾
，
應
言
業
能
持
煖
，
煖
復
持
識
，
何
須
此
壽
？
 

(答
〕
：
如
是
識
在
無
色
界
中
應
無
能
持
，
(以
〕
彼

(時
)
無
煖
故
。
(問
〕
：
應
言
彼
識
業
為
能
持
。 

(答
〕
：
豈
得
隨
情
數
為
轉
計
？

(以
)
或
說
此
識
唯
煖
能
持
，
或
復
說
言
唯
業
持
識
。
又
前
已
說
。 

(問
〕
：
前
說
者
何
？

(答
〕
：
謂
前
說
言
：
勿

I

切
識
從
始
至
終
皆
是
異
熟
，
是
故
定
應
許
有
別
法
能
持
 

煖

、
識

，
說

(彼
)
名
為
壽
。
今
亦
不
言
全
無
壽
體
，
但
說
壽
體
非
別
實
物
。
(問
〕
：
若
爾
，
何
法
說
 

名
壽
體
？

(答
〕
：
謂
三
界
業
所
引
同
分
住
時
勢
分
，
說
為
壽
體
；
由
三
界
業
所
引
同
分
住
時
勢
分
相
續
決
 

定

，
隨
應
住
時
，
爾
所
時
住
故
，
此
勢
分
說
為
壽
體
，
如
穀
種
等
所
引
，
乃
至
熟
時
勢
分
；
又
如
放
箭
所
 

引

，
乃
至
住
時
勢
分
…
…
乃
至
未
墮
，
恒
行
不
息
；
彼
體

I

故

，
無
障
礙
故
…
…

。
有
別
實
物
，
能
持
煖
 

識

，
名
為
壽
體
，
是
說
為
善
。
為
壽
盡
故
，
死
為
更
有
餘
因
施
設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
I頁
二
六
 

(上
、中
〕
。



⑬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然
今
以
識
〔種
上
功
能
為
壽
〕
』
至

『能
持
寧
在
』
者

，
此

(外
) 

難
」
云
：
壽
可
持
識
，
識
不
熏
種
，
既
非
因
緣
，
應
不
持
壽
，
故
識
、
壽
二
應
不
得
名
(為
)

『互
相
依
 

持
』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⑭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因
緣
義
者
，
非
要
能
熏
』
乃
至
『於
斯
義
立
』
，
此
答
(外
難
〕
也

。 

今
言
『因
緣
』
者

，
非
是
親
因
緣
，
但
為
法
生
時
，
即
藉
因
託
緣
方
得
起
(之
增
上
力
)
也

。
『著
』
者

， 

顯
也
。
善

、
惡
種
自
力
能
起
，
不
藉
他
力
；
若
名
言
無
記
種
(則
)
自
無
力
能
起
，
要
藉
善
、
惡
引
方
能
 

起
也
。
且
如

I

個
善
業
，
引
得

I

個
識
名
言
種
子
令
生
現
行
時
，
此
名
言
種
有
其
二
(種
)
力
：

〔

I

〕 

能
生
同
念
現
行
，
0

3

又
能
引
後
念
種
子
，
如
是
不
絕
，
以
後
皆
然
，
以
為
有
為
之
法
，
當
念
滅
故
。 

且
如
種
子
前
後
相
引
，
不

(必
)
藉
能
熏
，
(彼
〕
亦

(可
名
〕
是
因
緣
。
現
行
識
能
持
種
子
，
諸
種
子
 

各
生
同
念
現
行
亦
是
因
緣
，
何
藉
能
熏
？
又
如
種
子
現
行
等
皆
是
也
。
然
第
八
(識
)
現
行
，
雖
不
能
熏
， 

望
自
名
言
種
亦
非
因
緣
，
然
由
第
八
現
行
識
於
種
子
有
力
，
由
現
行
識
方
(能
)
持
種
子
；
若
無
能
持
 

(之
)
現
行
識
，
(則
〕
其
種
子
即
(散
)
失
等
也
。
故
現
行
識
能
持
壽
種
，
(壽
〕
種
能
持
現
行
識
。
又
 

由
煖
亦
疏
遠
能
持
識
也
；
若
身
無
煖
，
即
捨
第
八
識
，
故
煖
能
持
識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

癸

六

、
受
生
命
終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諸
有
情
類
受
生
、
命
終
必
住
散
心
，
非
無
心
、
定

。
若
無
此
 

識
，
生
、
死
時
心
不
應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六
。

此
初
引
經
，
便
證
識
有
。

謂
此
大
乘
及
通
小
部
，
受
生
、
命
終
必
住
散
位
及
與
有
心
，
方
得
受
生
及
命
 

終
理
。
此
中
合
文
「必
住
散
心
，
非
住
無
心
及
非
住
定
位
而
得
命
終
、
受
生
 

者
」
也
①
。

下
破
經
部
等
②
，
所
以
者
何
？

《瑜
伽
》
第
八
十
云
：
諸
無
學
者
要
先
入
滅
 

定

，
後
方
入
無
餘
，
亦
無
心
命
終
③
。
彼
無
六
識
，
非
無
第
八
。
由
斯
即
顯
 

若
以
六
識
為
命
終
識
，
彼
如
何
成
④
。

若
說
意
識
受
生
命
終
，
彼
由
無
學
願
力
致
然
。
既
有
第
八
，
亦
非
無
心
；
又
 

說
諸
異
生
、
有
學
，
不
相
違
也
⑤
。



【論
文
】
謂
生
、
死
時
，
身
心
惽
昧
，
如
睡
無
夢
、
極
悶
絕
時
，
明

了
轉
識

必
不
現

起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文
有
五
：
一
、
破
六
識
非
，
二
、
顯
第
八
是
，
三
、
破
大
乘
異
說
，
四
、 

破
上
座
部
義
，
五
、
難
死
時

渐
捨
之
識
。
初
中
有
三
，
如
文
自
顯
。
此
即
第
 

一
，
舉
無
轉
識
。

此

位

「
身

、
心
」
俱

太

「
惽
昧
」
。
「
身
惽
昧
」
，
硬
強
性
；
「
心
惽
 

昧
」
，
暗
劣
性
⑥
。
「
如
睡
無
夢
」
，
即
五
位
中
無
心
睡
眠
。
「極
悶
絕
 

時
」
，
因
鬼
、
藥
等
有
此
事
起
。
如

〈決
擇
分
〉
⑦
、
〈無
心
地
〉
說
⑧
。 

然

《瑜
伽
師
》

，
生

、
死
二
位
既
無
，
六
心
無
心
地
中
不
別
說
者
，
即
悶
絕
 

攝

。
今
言
「悶
絕
」
，
離
死
、
生
外
，
為
鬼
、
藥
等
所
悶
絕
故
⑨
。
今
此
二
 

位

，
非
是
住
定
，
住
散
位
攝
。
有
此
無
心
，
故
引
為
證
⑩
。

量
云
：
即
生
、
死
位
，
明
了
轉
識
必
不
現
起
。
身
心
惽
昧
故
。
如
睡
無
夢
 

等

。
此
二
位
中
身
心
惽
昧
，
大
小
二
乘
悉
皆
共
許
，
故
極
成
因
。
轉
識
生
、 

死
位
無
，
唯
大
乘
義
，
故
得
為
宗
。
對
薩
婆
多
，
此
喻
不
成
，
彼
但
三
位
說



無
心
故

⑪
。

然
先
釋
有
二
：
一
、
謂
唯
有
第
八
，
無
餘
六
轉
，
此
文
可
然
，
宗
無
餘
故

⑫
。 

即
以
《瑜
伽
》
第
一
為
證

⑬
，
謂
入
母
胎
說
有
本
識
，
不
說
意
故
。
又
以
《對
 

法
論
》
文
為
證

⑭
，
唯
以
無
記
心
命
終
故

⑮
。
二
、
說
亦
有
意
識
。
豈
以
《瑜
 

伽
》
不
說
意
識
即
便
無
者
？
第
七
應
然
，
以
不
說
故
，
此
位
應
無
。
若
無
記
 

心
命
終
、
受
生
，
便
唯
第
八
，
第
八
恒
有
，
何
須
說
也
？
即
以
此
文
證
有
第
 

六
。
簡
異
性
故
，
說
為
無
記

⑯
。
若
不
然
者
，
說
無
心
位
，
何
不
別
說
受
生
、 

命
終
唯
言
五
位

⑰
？

前
師
解
云
：
亦
即
悶
絕
，
俱
是
惽
昧
位
中
攝
故

⑱
。
然
今
此
中
文
勢
，
本
意
 

唯
取
有
本
識
義
為
正
所
宗
，
言
無
意
識
受
生
、
命
終
，
唯
有
本
識
；
若
無
本
 

識

，
以
誰
為
受
生
、
命
終
之
心
也
？
今
助
釋
云
：
是
破
他
故
，
且
言
無
意
， 

非
唯
一
說
，
此
兼
兩
師
。
然
下
既
無
別
說
，
即
以
前
師
為
正

⑲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此
位
中
，
六
種
轉
識
行
相
、
所

缘
不
可
知
故
，
如
無
心
位
，
必
不
現
行
。 

【述
記
】
子
段
第
二
、
立
比
量
非
。



此
二
位
中
，
必
無
轉
識
，
行
相
、
所
緣
不
可
知
故
，
如
無
心
位
。
正
破
薩
婆
 

多

，
引
三
位
無
心
為
喻
。
若
兼
破
經
部
等
，
即
前
二
散
，
及
與
二
定
、
無
想
 

五
位
。

然
彼
二
部
等
說
五
識
無
，
執
有
意
識
。
然
今
此
中
，
正
破
彼
意
識
，
及
設
遮
 

五

，
通
言
六
識
，
非
正
遮
計
。
此
即
難
全
無
。

【論
文
】
六
種
轉
識
，
行
相
、
所
緣
有
必
可
知
，
如
餘
時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三
段
、
設
縱
有
六
識
。
難
令
行
相
、
所
緣
亦
可
得
知
。

汝
之
生
死
許
有
轉
識
，
行
相
、
所
緣
應
可
了
知
，
轉
識
攝
故
，
如
餘
散
有
心

位

⑳
。

今
隨
文
便
，
先
言
其
因
，
謂

「
六
種
轉
識
」
。
次
言
其
宗
，
宗
中
，
先
言
有
 

法

「
行
相
、
所
緣
」
，
次
復
言
「
有
」
；
此
言
「有
」
者

，
謂
有
轉
識
行
 

相

、
所
緣
必
應
可
知
。
「
可
知
」
，
即
是
法
。
「如
餘
時
」
是
喻
。
以
因
 

「故
」
字
安
置
喻
中
，
非
直
文
勢
便
能

，
亦

復
義
生
巧
逐
。
上
下
諸
文

，
多

 

分
如
此
，
準
此
可
解
。



【論
文
】
眞
異
熟
識
極
微
細
故
，
行
相
、
所

缘
俱
不
可
了
；
是
引
業
果
，
一
期
相
續
， 

恒
無
轉
變
，
是
散
，
有
心
，
名
生
死
心
，
不
違
正
理
。

【述
記
】
既
有
此
難
，
外
返
伏
難
，
說
有
轉
識
，
遂
令
行
相
等
可
知
；
既
有
賴
耶
，
應
 

行
相
等
可
說
。

第
二
、
顯
第
八
是
。

「極
微
細
故
，
行
相
、
所
緣
俱
不
可
知
」
，
簡
第
六
意
，
體
非
微
細
，
非
真
 

異
熟
，
「是
引
業
果
」
，
總
報
攝
故
；
「
一
期
相
續
」
，
中
無
斷
故
；
「恒
 

無
轉
變
」
，
其
性
定
故
；
「是
散
」
心
位
，
非
定
位
故
；
是

「有
心
」
時

， 

非
同
五
位
無
心
時
故
；
「名
生
死
心
，
不
違
正
理
」
。
我
今
此
識
，
既
非
轉
 

識

，
體

「極
微
細
」
；
生
死
雖
有
，
「行
相
、
所
緣
俱
不
可
知
」
，
非
同
粗
 

識
可
知
之
識
，
故
六
轉
識
違
於
正
理
。

此
中
所
以
惽
昧
為
因
，
解
生
死
時
無
轉
識
義
，
諸
賢
共
稟
，
眾
教
同
說

㉑

。 

次
難
陀
論
師
等
無
量
論
師
、
正
法
藏
勝
軍
師
等
，
特
以
為
佳
，
恆
用
闡
揚
， 

殊
增
智
慮
，
名
光
月
氏
，
譽
美
方
今
，
無
識
之
儔
同
遵
南
指
。
唯
我
大
師
至



生
徵
破
，
及
其
披
此
，
更
益
前
非
。
如
次
論
下
，
及

《制
惡
見
》
中

，
正
陳
 

其
義
。
今
諸
釋
既
備
，
勝
義
雲
集
，
群
賢
敍
之
，
盛
當
所
指

㉒
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
説
：
五
識
此
位
定
無
。
意
識
取
境
，
或
因
五
識
，
或
因
他
教
，
或
定

爲
 

因
。
生
位
諸
因
既
不
可
得
，
故
受
生
位
，
意
識
亦
無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第
三
，
破
大
乘
異
說
，
有
六
：
一
、
敍
宗
，
二
、
正
破
，
三

、
救
義
， 

四
、
破
救
，
五

、
更
救
，
六

、
復
難
。
此
敍
宗
也
。

五
種
轉
識
，
生
死
定
無
，
大
小
教
同
。
然
諸
賢
等
，
於
此
無
諍
，
唯
第
六
識
 

今
應
分
別
。

意
識
取
境
，
凡
有
三
因
：
或
因
五
識
，
隨
緣
五
塵
；
或
因
他
教
，
別
生
解
 

故
；
或
定
為
因
，
境
界
殊
妙

㉓

。
死
位
既
同
以
惽
昧
為
因
，
故
無
異
說
。

唯
於
生
位
，
更
增
此
釋

㉔

：
生
位
，
前
因
既
不
可
得
，
故
受
生
位
，
意
識
亦
 

無
；
言
死
位
中
，
或
因
五
識
、
他
教
等
故
，
意
識
可
有
；
唯
正
得
以
惽
昧
為
 

因
㉕

。
初
受
生
位
，
諸
因
不
成
，
故
獨
為
證
。
然
雖
更
有
獨
起
意
識
不
緣
於
 

教

，
不
緣
五
塵
，
不
緣
定
境
，
取
增
人
、
法

，
此
何
不
說
？



無
心
別
起
，
不
託
五
塵
、
他
教
、
定
力
，
別
生
計
度
，
本
但
三
因
，
如
見
聞
 

等

，
無
別
因
起
，
必
應
爾
故

㉖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爾
，
有
情
生
無
色
界
，
後
時
意
識
應
永
不
生
。
定
心
必
由
散
意
識
引
，，五
 

識
、
他
教
彼
界
必
無
；
引
定
散
心
無
由
起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破
上
異
師
別
生
解
者
。

謂
生
無
色
初
剎
那
後
，
彼
時
意
識
應
永
不
生
。
初
無
意
識
，
彼
此
同
故
。
若
 

彼
伏
言
受
生
已
，
次
入
定
，
無
散
意
者

㉗

，
理
亦
不
然
。
定
心
必
由
散
意
識
 

引

，
或
加
行
為
因
，
如

聞

、
思

等

，
或
生
得
善
，
引
生
方
起

⑳
。
此
通
三
 

界

。
五
識
、
他
教
此
之
二
因
，
彼
界
無
有
；
能
引
起
定
散
心
意
識
，
在
彼
界
 

中
無
由
起
故
，
定
如
何
生
？
非
初
受
生
即
可
得
定
，
故
彼
三
因
，
彼
初
無
 

有

，
彼
界
散
意
何
緣
得
生
？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彼
定
由
串
習
力
，
後
時
率
爾
能
現
在
前
，
彼
初
生
時
寧
不
現
起
？
又
 

欲
、
色
界
初
受
生
時
，
串
習
意
識
亦
應
現
起
。

【
述
記
】
彼
復
救
解
：
若
生
下
界
非
串
習
定
，
可
藉
散
意
引
生
彼
定
，
下
串
習
力
後
生



彼
時

，
定
心
率
爾
能
現
在
前
，
故
無
過
失
。

論
主
難
云
：
彼
界
定
心
即
初
生
位
一
剎
那
中
，
寧
不
現
起

㉙

？
亦
由
下
界
串
 

習
力
故
，
猶
如
後
時
。

下

、
初
受
生
一
剎
那
位
，
前
生
曾
習
第
六
意
識
亦
應
現
起
，
即
生
得
善
，
或
 

勤
煩
惱
、
久
習
工
巧
等

㉚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由
惽
昧
，
初
未
現
前
，
此
即
前
因
，
何
勞
別

説
？

【
述
記
】
若
汝
救
言
：
無
色
界
中
初
生
定
心
，
及
下
界
中
初
生
位
散
心
，
由
惽
昧
故
， 

初
未
現
前
。
此
即
是
前

諸
論
、
諸
賢
共
稟
之
因

，
何
勞
於
中
妄
生
別

說
㉛

？
 

【論
文
】
有
餘
部
執
：
生
死
等
位
，
別
有
一
類
微
細
意
識
，
行
相
、
所

缘
，
俱
不
可
 

了

。

【
述
記
】
上
座
部
師
說
，
有
根
本
計
，
有
末
所
計
。
根
本
計
粗
細
二
意
，
許
得
並
生
；
 

末
計
不
然
，
必
別
時
起

㉜

。
今
此
本
計
別
有
細
意
識
，
生
死
位
中
，
一
類
、 

微
細
，
行
相
、
所
緣
俱
不
可
了
，
非
如
薩
婆
多
等
，
故
我
無
咎
者
。

【論
文
】
應
知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，
極
成
意
識
不
如
是
故
。



【
述
記
】
不
然
，
此
即
是
我
第
八
之
識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「
極
成
意
識
不
如
是
故
」
。

即
以
汝
因
，
還
復
破
汝

㉝

。
謂

：
彼
計
有
二
意
識
生
，
一
、
粗

，
二
、
細

。 

細
者
受
生
、
命
終
俱
不
可
知
，
異
粗
意
識
。

無

著

《
攝
論
》
本
云
：
應
二
意
識
俱
時
轉
等

㉞

。
「
又
依
染
污
故
，
時
無
斷
 

故

，
意
識
所
緣
不
可
得
故
。
」

㉟

又
此
所
依
是
種
子
識
，
即
我
所
說
第
八
識
 

者

。
《
攝
論
》
諸
師
未
悟
此
文
，
由
不
曾
見
《
唯
識
論
》
故

㉟

。

無
二
意
識
並
生
論
者
，
上
座
部
云
：
我
不
頌
此
經
；
我
部
經
中
無
此
語
故
⑨
。 

或
說
無
二
粗
意
並
生
及
二
細
意
並
生
，
言
先
不
障
粗
、
細
二
識
並
生
，
故
無
 

妨
也
。

又
因
明
法
，
因
有
三
相
。
「
依
染
污
」
因

、
「
時
無
斷
」
因

，
缺

無

「
同
品
 

定
有
」

一
相
，
非
正
比
量

⑳
。
「
意
識
所
緣
不
可
知
」
者

，
如
大
乘
本
識
緣
 

身

、
器
故
，
所
依
種
識
即
本
識
者
，
何
勞
虛
認
此
體
非
汝
所
計
之
識

⑳
？

今
論
意
言
，
汝
謂
不
然
。
且
初
二
意
並
生
，
有
難
：
亦
應
有
粗
細
二
眼
識
並
 

生

，
轉
識
攝
故
，
如
意
識
。
或
意
識
不
得
有
粗
細
二
識
並
生
，
轉
識
攝
故
，
如



眼
等
識
。
故
知
經
上
無
文
定
說
，
以
理
證
爾
。
豈
得
隨
情
，
便
撥
聖
教
⑩
？
 

次
三
因
者
，
此
非
正
量
@
。
謂
立
量
云
：
汝
所
言
細
意
識
者
，
決
非
意
識
， 

極
成
意
識
不
如
是
故
，
如
眼
等
識
。
或
意
識
所
緣
分
明
行
相
不
可
得
故
，
猶
 

如
五
識

⑫
。
唯
第
三
因
，
成
是
比
量
；
前
二
返
顯
，
以
理
直
逐
，
不
為
比
 

量

，
何
得
誤
徵

⑬
？

今
此
論
言
「
極
成
意
識
不
如
是
」
者

，
即
彼
第
三
因
。
文
雖
不
同
，
義
勢
是
 

一
。
由
是
前
量
故
，
汝
細
意
識
即
我
賴
耶
故
，
故
上
座
師
不
符
正
理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將
死
時
，
由
善
、
惡
業
，
下
、
上
身
分
，
冷
觸
漸
起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事
 

不
成
，
轉
識
不
能
執
受
身
故

㉞
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論
文
，
通
破
諸
部
。
下
第
五
、
難
死
漸
捨
識
。

世
親
、
無

性

《
攝
論
》
皆
云
：
善
業
從
下
冷
，
惡
業
從
上
冷
，
由
生
勝
趣
、 

惡
趣
別
故

⑮
。
《
瑜
伽
》
第
一
云
：
隨
上
下
冷
，
後
至
於
心
；
此
處
初
生
， 

最
後
捨
故

⑱
。

如
上
所
明
，
六
非
執
受
，
以
捨
執
受
，
冷
便
起
故
。



【論
文
】
眼
等
五
識
，
各
別
依
故
，
或
不
行
故
；
第
六
意
識
，
不
住
身
故
，
境
不
定
 

故
，
遍
寄
身
中
，
恒
相
續
故
@
，
不
應
冷
觸
由
彼
漸
生
。

【
述
記
】
五
識
依
別
，
若
能
執
受
，
無
識
之
時
，
身
冷
應
起
。
若
身
識
遍
能
執
受
者
， 

「
或
不
行
故
」
。
漸
命
終
時
，
亦
有
先
捨
五
識
身
故
。

意
識
住
身
，
可
由
起
觸
。
不
是
決
定
住
於
身
中
取
觸
等
故
，
非
無
意
識
身
便
 

冷
生
。
第
八
住
身
，
即
有
煖
起
，
不
住
身
處
，
故
冷
觸
起
。
又
第
六
識
「
境
 

不
定
故
」
，
緣
境
轉
易
。
此
命
終
時
，
行
相
微
細
，
緣
一
類
境
，
非
第
六
識
 

有
是
相
狀
。
第
六
意
識
恒
常
起
時
，
逢
境
即
緣
，
隨
依
即
止
，
不
同
本
識
久
 

住
一
依
，
定
緣
此
境
。
不
應
冷
觸
由
六

渐
生
。

由
是
等
文
，
下
七
識
中
，
有
一
類
計
第
八
識
以
五
根
為
依

⑱
。
如
此
中
言
五
 

識

「
各
別
依
」
，
不
能
執
故
；
通
依
者
，
能
執
。
若
不
依
根
，
能
執
受
者
， 

第
六
應
然
。
若
不
依
、
不
能
執
，
便
以
第
八
為
不
定
故
，
第
八
故
以
五
根
為
 

依

⑲
，
及
此
中
言
「
不
住
身
」
故

，
故
第
八
識
亦
住
於
身
。

【論
文
】
唯
異
熟
心
，
由
先
業
力
，
恒
遍
，
相
續
，
執
受
身
分
，
捨
執
受
處
，
冷
觸
便



生
，
壽

、
煖
、
識
三
不
相
離
故
。
冷
觸
起
處
，
即
是
非
情
，
雖
變
，
亦
緣
， 

而
不
執
受
。
故
知
定
有
此
第
八
識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總
結
言
。

唯
第
八
識
真
異
熟
心
由
先
業
力
恒
不
斷
、
遍

、
相

續

、
執
於
身
，
捨
執
受
 

處

，
冷
觸
便
起
。
壽

、
煖

、
識
三
不
相
離
故
，
識
不
起
處
，
即
是
非
情
，
引
 

果
所
攝
外
器
之
類
，
雖
第
八
識
變
而
亦
緣
，
而
不
執
受
，
如
髮
鬚
等
，
故
此
 

識
有
。

上
來
或
初
、

引

教
共
諍
，
別
破
異
部
，
二

、

引

事
為
難
，
三

、
總
結
上
文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壬
二
〕
「次
(以
十
理
)
作
理
證
(以
證
明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」

中
， 

合
共
分
作
十
大
段
。上
文
的
前
五
大
段
，已
作
「持
種
識
證
」
、
「異
熟
心
證
」
、
「趣
生
 

體
證
」
、
「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」
及
「能
持
壽
煖
證
」
；今
則

爲
第
六
大
段
，即
(癸
六
〕 

「受
生

、命
終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。本
文
分
三
：
即
一
者

、
「引
經
作
證
」
，
二
者
、 

「遮
破
餘
非
」
，
三
者
、
「歸
申
本
識
」
。



㈠

引

經

作

證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契
經
說
：
諸
有
情
類
，
〔當
其
〕
受
生
 

〔及
〕
命
終
〔時
〕
，必
住
〔於
〕
散
心
〔狀
態
〕
，非

〔在
〕
無
心
〔位
，亦
非
在
〕
定
 

〔中
狀
態
。故
可
推
知
〕
：
若
無
此
(第
八
本
〕
識
，
〔則
彼
於
〕
生
、死
時
〔之
〕
心
 

〔識
便
〕
不
應
有
，
〔因
而
有
違
經
之
失
，是
〕
故

〔當
知
第
八
本
識
是
存
在
的
〕
。
」
窺
 

基
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總
釋
論
意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論
文
，於

『次
作
理
證
』
的
十
大
段
 

中
，是
〕
第
六
〔大
段
，
即
是
『受
生
命
終
證
』
。於
中
可
開
成
三
段
〕
，此

〔是
〕
初
 

〔段
〕
，引
經
便
證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〔是
〕
有
。
」

乙

、
別
釋
論
文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所
引
經
文
，意
〕
謂

〔依
〕
此

〔經
義
故
〕 

大
乘
及
通
小
〔乘
〕
部

〔執
均
許
諸
有
情
中
的
異
生
凡
夫
及
有
學
聖
者
，其
〕
受
生
〔及
〕 

命
終
〔之
時
〕
，必
住
〔於
〕
散

〔心
的
階
〕
位
，及
與
〔在
〕
有
心
〔的
狀
態
，如
此
〕 

方
得
〔合
乎
〕
受
生
及
命
終
〔的
〕
理
〔趣
〕
。此
中
〔論
文
把
『住
散
心
』
、
『非
住
無
 

心
』
、
『非
在
定
中
』
三
義
〕
合
文
〔而
言
『必
住
散
心
，非
無
心
、定
』
，意
即
是
〕
： 

『必
住
散
心
，非
住
無
心
，及
非
住
定
位
，而
得
命
終
(及
)
受
生
者
』
也
。
」



丙

、
引
論
為
證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於
引
經
之
後
五
段
文
字
，復
〕
破
經
部
 

等

〔說
〕
，所
以
〔

爲
依
〕
者

〔

尙
有
〕
何

〔種
文
獻
足
以

爲
據
？

尙
有
〕
《瑜
伽
(師
地
 
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八
十
云
：
諸

〔阿
羅
漢
〕
無
學
者
要
先
入
滅
〔盡
〕
定
，後
方
入
無
餘
 

〔依
涅
槃
〕
，亦

〔即
就
前
六
轉
識
言
，便
變
成
〕
無
心
〔而
〕
命
終
，
〔似
有
違
經
說
， 

以
於
命
終
的
過
程
中
〕
，彼
無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的
現
行
，但
〕
非
無
第
八
〔本
識
的
 

生
起
，故
不
違
經
〕
。由
斯
即
顯
：
若
以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爲
命
終
識
，彼

〔契
經
所
說
 

『非
無
心
』
〕
如
何
〔得
〕
成
？
」

丁

、
會

彼

相

違

：

《述
記
》
再
作
第
二
釋
，並
加
以
會
違
言
：
「若

〔或
有
〕
說
 

〔言
：
某
些
聖
者
亦
得
以
〕
意
識
〔有
心
而
〕
受
生
〔及
〕
命
終
〔者
，豈
不
違
經
？
答
 

言
〕
：
彼

〔等
是
〕
由
無
學
〔位
的
聖
者
，以
〕
願
力
致
然
。
〔但
非
是
異
生
凡
夫
及
有
學
 

行
者
有
此
功
能
。如
是
異
生
、有
學
於
命
終
、受
生
之
時
，
六
識
不
起
，但
〕
旣
有
第
八
 

〔識
的
現
行
，故
知
〕
亦
非
〔是
處
於
〕
無
心
〔狀
態
，故
二
者
實
不
相
違
。
〕
又
〔或
問
 

言
：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言
無
學
聖
者
，在
滅
盡
定
心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，豈
不
與
契
經
所
言
 

『受
生
、命
終
必
住
散
心
』
相
違
？
答
言
：
『必
住
散
心
』
者
，經
〕
說

〔是
指
彼
〕
諸



〔凡
夫
〕
異
生
〔及
〕
有
學
〔聖
者
，非
指
阿
羅
漢
無
學
聖
者
，故
經
、論
二
說
實
〕
不
相
 

違
也
。
」㈡

破
六
識
非
：
於

(癸
六
〕
本
文
「
(以
〕
受
生
、命
終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共
 

分
三
大
段
，前
文
剛
好
完
成
「引
經
作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彼
第
一
大
段
；
下
文
將
分
五
 

段
成
就
「遮
破
餘
非
」
彼
第
二
大
段
。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文
〔是

『遮
破
餘
 

非
』
彼
第
二
大
段
。其
文
〕
有
五
：
一
、破
六
識
非
，
二
、顯
第
八
是
，
三
、破
大
乘
異
 

說
，四
、破
上
座
部
義
，五
、難
死
時
漸
捨
之
識
。初

〔
『破
六
識
非
』
〕
中
，
〔合
〕
有
 

三
〔節
〕
，如
文
自
顯
。
」

甲

、
舉
無
轉
識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闡
述
異
生
及
有
學
聖
者
於
命
終
及
受
生
之
時
『前
六
 

轉
識
』
不
現
起
的
原
因
云
：
「謂

〔諸
有
情
中
之
異
生
凡
夫
與
有
學
聖
者
於
受
〕
生

〔及
命
 

終
〕
死

〔亡
之
〕
時
，
〔由
於
〕
身
、心
惽
昧
，
〔故
〕
如
睡
〔眠
〕
無

〔與
〕
極
悶
絕
 

〔昏
迷
情
況
之
〕
時
，
〔其
〕
明
了
〔的
前
六
〕
轉
識
必
不
現
起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 
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略
釋
論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略
疏
論
文
的
涵
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破
六
識
非
』
的
三
節



中
〕
此
即
第
一
〔節
，即
〕
舉
無
轉
識
〔於
〕
此

〔命
終
、受
生
的
〕
『
(生
、死
)
位
』 

〔中
，有
情
的
〕
『身
』
、
『心
』

倶

太
『惽
昧
』
，
〔故
其
前
六
轉
識
皆
不
能
生
起
。所
 

言
〕
『身
惽
昧
』
〔者
，謂
指
死
後
身
軀
所
顯
現
出
的
〕
硬
強
〔特
〕
性
；
『心
惽
昧
』 

〔者
，謂
死
、生
位
時
的
心
識
所
處
的
〕
暗
劣
性
。
〔又
謂
論
所
言
〕
『如
睡
無
夢
』 

〔者
〕
，即
〔同
於
〕
『五
(無
心
〕
位
』
中

〔的
〕
『無
心
睡
眠
(位
〕
』
。
『極
悶
絕
 

時
』
〔者
，指
〕
因

〔受
〕
鬼

〔魔

、迷
〕
藥
等
〔所
引
致
而
〕
有

〔悶
絕
昏
迷
〕
此
 

〔等
〕
事
起
。
〔此
等
『無
心
地
』
的
生
起
，其
詳
有
〕
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 

中
〕
〈決
擇
分
(中
無
心
地
〕
〉
〔所
說
；
又
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十
三
中
〕
〈
〔本
地
 

分
中
有
心
)
無
心
(二
)
地
〉
〔所
〕
說
。然

〔於
〕
《瑜
伽
師
(地
論
〕
》

〔中
，此
〕 

『生
、死
二
位
』
旣
無
〔別
說
，即
於
『無
心
睡
眠
』
、
『無
心
悶
絕
』
、
『無
想
定
』
、 

『無
想
異
熟
』
、
『滅
盡
定
』
及
『無
餘
依
涅
槃
』
彼
〕
六
〔種
〕
心
〔的
〕
『無
心
地
』 

中

〔所
〕
不
別
說
者
，
〔則
此
『生
、死
二
位
』
〕
即

〔可
於
彼
〕
『
〔無
心
)
悶
絕
』 

〔所
〕
攝
。今
言
『悶
絕
』
〔則
或
可
指
〕
離
死
、生
外
〔而
〕

爲

鬼
〔魔
、迷
〕
藥
等
所
 

〔引
致
失
去
知
覺
而
昏
迷
的
〕
悶
絕
故
。今

〔有
情
凡
夫
與
有
學
於
〕
此

『
(生
、死
)
二



位
』
，非
是
住
〔於
〕
定

〔位
之
中
，而
是
〕
住
散
位
〔中
之
所
〕
攝
。
〔今

『無
夢
睡
 

眠
』
與

『無
心
極
悶
絕
』
時
〕
有
此
無
心
〔的
特
質
〕
，故

〔得
〕
引

〔以
〕

爲

〔喩
， 

來
〕
證

〔明

『生
、死
二
位
』
六
識
不
起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出
其
破
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破
六
識
，可
立
〕
量
云
：
即
〔凡
夫
、 

有
學
於
〕
生
、死
位
〔時
，其
〕
明
了
〔的
前
六
〕
轉
識
必
不
現
起
，
〔以
其
〕
身
、心
惽
 

昧
故
，如
睡
無
夢
等
。
〔有
情
於
〕
此

〔命
終
、受
生
彼
〕
二
位
中
〔之
時
〕
，
『身
、心
 

惽
昧
』
，
〔此
種
情
況
〕
大
、小
二
乘
悉
皆
共
許
，故

〔可
成

爲
〕
極
成
〔之
〕
因
。
〔言
 

前
六
〕
轉
識
〔於
〕
生
、死
位
無
〔者
，此
〕
唯
大
乘
義
〔說
，而
小
乘
不
許
〕
，故
得

爲

 

宗
。
〔若
〕
對
薩
婆
多
〔部
，則

『如
睡
無
夢
』
〕
此
喩
〔則
〕
不
〔極
〕
成
，
〔以
〕
彼
 

〔部
〕
但

〔以
滅
盡
定
、無
想
定
及
無
想
異
熟
彼
〕
三
位
說
〔

爲

〕
無
心
，
〔而
無
心
睡
眠
 

及
無
心
悶
絕
位
，仍
許
是
有
心
〕
故
。
」
今
把
破
前
六
識
的
比
量
臚
列
如
後
：

宗

：
凡
夫
與
有
學
聖
者
於
生
、
死

位

時

，
其
明
了
的
前
六
轉
識
必
不
現
起
。

因

：
以

其

身

、
心
惽
昧
故
。

喩

：
若

其

身

、
心
惽
昧
者
，
則
其
前
六
轉
識
必
不
現
起
，
如
於
無
心
睡
眠
及
無
心
悶



絕

位

等

。

其
三
、再
申
二
釋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對
於
生
、死
二
位
究
竟
有
無
第
六
意
識
生
 

起
，前
文
雖
已
破
非
〕
，然

〔而
〕
先

〔時
上
世
以
來
的
法
師
其
〕
釋
有
二
：
一
(者
〕
、 

謂
唯
有
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生
起
〕
，無
餘
六
轉
〔識
的
現
行
〕
，此

〔唯
識
〕
文

〔所
謂
 

『轉
識
必
不
現
起
』
者
，正
〕
可
〔爾
〕
然
，
〔論
所
立
〕
宗

〔唯
有
第
八
識
於
生
、死
位
 

有
，而
〕
無
餘
〔前
六
轉
識
生
起
現
行
〕
故
。
即
以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 

〔可
以
〕

爲

證
，
〔以
彼
〕
謂
入
母
胎
〔時
〕
說
有
本
識
，
〔如
言
：
『
(在
〕
母
胎
中
 

…
…
當
於
此
處
…
…
依
阿
賴
耶
識
和
合
依
託
』
〕

，
不

說

〔
有
第
六
〕
意

〔
識

〕
故

。
又
以

 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論
》

〔卷
二
之
〕
文

〔可
以
〕

爲

證
，
〔彼
〕
唯
以
無
 

記

心

命

終

故

，

〔
如

彼

論

言

：

『
臨
命
終
時
…
…
發

起

冷

觸

，
…
…
非

彼

意

識

，
有
時
不

 

轉

，
故
知
唯
有
阿
賴
耶
識
能
執
持
身
，
…
…
意
識
不
然
。
是
故
若
無
阿
賴
耶
識
，
命
終
之
識

 

必
不
可
得
。
』
〕
二
〔者
〕
、
〔亦
有
論
師
〕
說

〔有
情
於
生
、死
位
時
〕
，亦
有
意
識
 

〔現
行
〕
。豈

〔能
〕
以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
》
不
說
〔於
生
、死
位
有
〕
意
識
〔生
起
〕 

即
便
〔肯
定
是
〕
無

〔有
意
識
的
活
動
〕
者
？
〔若
果
如
是
，則
〕
第
七
〔末
那
識
當
亦
〕



應
然
，以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亦
〕
不
說
〔於
受
生
時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生
起
，是
〕
故
 

〔於
〕
此

〔受
生
、命
終
〕
位

〔時
亦
〕
應
無
〔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現
行
；
若
爾
，即
有
違
 

自
宗
的
過
失
，
因
爲
瑜
伽
行
派
肯
定
生
、
死
位
亦
有
第
七
末
那
識
的
活
動
故
。
又

〕
若

〔
依

 

《對
法
論
》
所
說
有
情
於
〕
無
記
心
命
終
〔及
〕
受
生
，
〔因
而
〕
便

〔認

爲
〕
唯

〔有
〕 

第

八

〔
阿
賴
耶
識
的
生
起
而
無
前
六
轉
識
的
活
動
者
，
則
依
唯
識
所
說
〕

，
第

八

〔
阿
賴
耶

 

識
是
〕
恒
有
〔者
，如
是
〕
何
須
〔再
〕
說

〔其
起
現
行
〕
也
？
〔其
實
亦
可
〕
即
以
 

〔
《對
法
論
》
之
言
『唯
以
無
記
心
命
終
』
〕
此
文
證
有
第
六
〔意
識
的
活
動
，因

爲

『無
 

記
心
』
言
，正
是
〕
簡

〔別
所
起
的
第
六
意
非
是
善
、惡
彼
〕
異
性
〔的
意
識
〕
，故
說
 

〔所
起
的
意
識
〕

爲

無
記
〔性
攝
〕
。若
不
然
者
，
〔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〕
說

『無
心
 

位
』
〔時
〕
，何

〔以
〕
不
別
說
〔有
〕
『受
生
〔無
心
位
〕
』
〔及
〕
『命
終
(無
生
 

位
〕
』
〔而
〕
唯
言
〔無
想
定
、無
想
天
、滅
盡
定
、無
心
睡
眠
及
無
心
悶
絕
〕
『五
(無
 

心
)
位
』
，
〔而
不
說
『七
無
心
位
』
〕
？
」

其
四
、前
師
回
應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回
應
後
師
『七
無
心
位
』
的
問
難
〕
，前
 

師
解
云
：

〔
其
實
亦
可
以
立
『
七
無
心
位
』

，
不

過

在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中

，
彼

『
受
生
無



心
』
及

『命
終
無
心
』
二
位
〕
，亦
即
〔包
括
在
『五
無
心
位
』
中
的
〕
『悶
絕
(無
心
 

位
〕
』
〔之
內
，
二
者
〕

倶

是
惽
昧
〔的
悶
絕
無
心
〕
位
中
〔所
〕
攝
故
。然
今
〔依
論
文
 

『
若

無

此

識

，
生

、
死
時
心
不
應
有
故
…
…
明
了
轉
識
必
不
現
起
』
〕
此

中

文

勢

，
本
意

 

〔於
生
、死
位
中
〕
唯
取
有
〔第
八
〕
本
識
義

爲
正
所
宗
〔的
主
張
，因
而
〕
言
無
意
識
受
 

生
〔及
〕
命
終
，
〔是
故
於
生
、死
位
言
〕
唯
有
〔第
八
〕
本
識
；
若
無
本
識
，
〔則
〕
以
 

誰

〔何
心
識
〕

爲

受
生
〔及
〕
命
終
之
心
也
？
今

〔再
可
作
〕
助
釋
云
：
〔今
此
論
文
，目
 

的
〕
是

〔要
遮
〕
破
他
〔人
計
執
無
有
第
八
本
識
〕
故
，且
言
〔於
生
、死
二
位
〕
無
 

〔有
〕
意

〔識
的
明
了
活
動
。
又
於
理
亦
〕
非
唯
〔有
前
師
〕
一
說
〔可
得
〕
，此

〔問
〕 

兼

〔述
前
後
〕
兩
師
〔之
釋
者
〕
，然

〔以
〕
下

〔文
〕
旣
無
別
說
，
〔故
於
兩
釋
之
 

中
〕
，即
以
前
師
〔所
釋
〕

爲

正
。
」

乙

、
立
量
破
非

：
於

「
破
六
識
非
」
中

，
開
成
三
節
，
前

文

已

「
舉
無
轉
識
」

，
今
則

 

是

「立
量
破
非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〔於
〕
此

〔生
、死
無
心
〕
位
中
，
〔前
〕 

六
種
轉
識
，
〔由
於
其
〕
行
相
〔及
〕
所
緣
〔皆
〕
不
可
知
，故

〔應
〕
如

〔彼
無
想
定
等
 

五
〕
無
心
位
〔時
，前
六
轉
識
〕
必
不
現
行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開
成
三
：



其
一
、總
標
大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今
此
論
文
是
『破
六
識
非
』
三
〕
子
段
 

〔中
的
〕
第
二
〔子
〕
段
，
〔即
〕
立
比
量
〔以
〕
非

〔前
六
轉
識

I

今

合

標

爲

『
立
量

 

破
非
』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量
破
諸
部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此

〔生
、死
〕
二
位
中
，必
無
轉
識
 

〔的
現
行
，以
於
命
終
及
受
生
之
時
，前
六
轉
識
的
〕
行
相
〔與
〕
所
緣
〔對
境

倶
〕
不
可
 

知
故
，如
無
心
位
。
〔若
〕
正
破
薩
婆
多
〔部
，可
〕
引

〔無
想
定
、滅
盡
定
、無
想
天
 

彼
〕
三
位
無
心
〔的
例
子
〕

爲

〔同
〕
喩
。若
兼
破
經
部
等
，即
〔可
以
無
心
睡
眠
、無
心
 

悶
絕
彼
〕
前
二
散
〔心
〕
及
與
〔無
想
、滅
盡
彼
〕
二
定
〔連
同
生
〕
無
想
〔天
合
共
〕
五
 

位

〔以

爲
同
喩
〕
。
」
今
列
成
二
比
量
：

比
量
一
，̂
破
薩
婆
多
部
：

宗

：
於

生

、
死
二
位
中
，
凡
夫
與
有
學
聖
者
的
前
六
轉
識
必
不
現
行
。

因

：
以
其
行
相
與
所
緣
對
境
具
不
可
知
故
。

喩

：
如
於
無
想
定
、
滅
盡
定
及
無
想
天
三
無
心
位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破
經
部
等
：



宗

：
於

生

、
死
二
位
中
，
凡
夫
與
有
學
聖
者
的
前
六
轉
識
必
不
現
行
。

因

：
以
其
行
相
與
所
緣
對
境
具
不
可
知
故
。

喩

：
如
於

無

心

睡

眠

、
無

心

悶

絕

、
無

想

定

、
無
想
天
及
滅
盡
定
等
無
心
五
位
境

 

界

。

其

三

、
明
正
遮
計
：

《
述
記
》
說
明
此
間
以
破
意
識
爲
正
破
云
：

「
〔
上
文
雖
言
合
破

 

前
六
轉
識
〕
，然

〔而
薩
婆
多
與
經
部
〕
彼
二
部
等
〔本
〕
說

〔於
生
、死
二
位
之
中
，彼
 

前
〕
五
〔轉
〕
識
無
〔有
生
起
，而
唯
計
〕
執

〔實
〕
有
意
識
〔生
起
而
已
〕
。然
今
此
 

中
，
〔嚴
格
言
之
，唯
是
〕
正
破
彼
〔等
於
生
、死
二
位
中
所
起
的
第
六
〕
意
識
，及
 

〔假
〕
設

〔彼
等
同
時
亦
計
執
於
生
、死
二
位
之
中
有
前
五
識
生
起
，因
而
順
此
兼
〕
遮
 

〔彼
前
〕
五
〔識
，因
此
〕
通
言
〔合
破
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，
〔其
實
前
五
轉
識
〕
非

〔是
 

所
〕
正
遮
〔的
〕
計

〔執
。因
〕
此
即
〔兼
〕
難
全
〔部
的
前
六
轉
識
，而
肯
定
其
〕
無
 

〔有
生
起
〕
。
」

丙

、
縱
破
彼
非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復
作
縱
破
云
：

「
〔
於

生

、
死
二
位
中
時
，
縱
許
有

 

情
有
眼
等
〕
六
種
轉
識
〔生
起
，如
是
則
彼
六
識
的
〕
行
相
〔及
〕
所
緣
〔對
境
若
〕
有



〔則
〕
必
〔應
〕
可
知
，如
餘
〔有
心
地
〕
時
故
，
〔今
旣
無
可
知
，故
彼
前
六
轉
識
定
不
 

生
起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『破
六
識
非
』
的
三
段
中
，今
論
文
是
〕
第
三
段
，設
 

縱
有
〔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於
生
、死
位
生
起
，而
〕
難
令
〔其
六
識
若
有
生
起
，則
其
〕 

行
相
〔與
〕
所
緣
〔對
境
〕
亦

〔應
〕
可
得
知
；
〔今
旣
不
得
知
，故
六
轉
不
有
。
又
可
成
 

比
量
言
：
於
〕
汝
之
生
死
〔位
中
，若
〕
許
有
〔六
〕
轉
識
〔生
起
，則
其
〕
行
相
、所
緣
 

應
可
了
知
，
〔以
是
〕
轉
識
〔所
〕
攝
故
，如
餘
散
〔心
之
〕
有
心
位
。今
隨
〔著
行
〕
文
 

〔上
的
方
〕
便
，
〔在
論
證
過
程
之
中
〕
先
言
其
因
，謂

『
(是
〕
六
種
轉
識
(故
〕
』
； 

次
言
其
宗
(按
：
此
指
『轉
識
(之
)
行
相
、所
緣
，有
必
可
知
』
。
〕
〔於
此
〕
宗
中
， 

先
言
有
法
『行
相
、所
緣
』
；
次
復
言
〔法
〕
『有

(必
可
知
〕
』
；
此
言
『有
』
者
，謂
 

有
轉
識
行
相
、所
緣
必
應
可
知
。
『可
知
』
即
是
『
〔宗
)
法
』
。
『如
餘
時
』
〔則
〕
是
 

『
(同
〕
喩
』
。
〔復
次
，又
〕
以
『因
(支
〕
』
〔的
〕
『故
』
字
安
置
〔在
〕
喩

〔支
 

之
〕
中
，非
直
〔依
〕
文
勢
便
能
〔有
此
安
排
〕
，亦
復
〔要
依
其
正
〕
義

〔而
後
能
〕
生
 

〔此
〕
巧
逐
。
〔本
論
的
〕
上
、下
諸
文
，多
分
〔亦
有
〕
如
此
〔安
排
〕
，準
此
可



解

。
」
可
成
兩
論
式
：

論
式
一
：

宗

：
若

於

生

、
死
位
中
有
六
轉
識
現
行
，
則
其
行
相
與
所
緣
對
境
應
可
被
了
知
。

因

：
以
彼
是
現
行
轉
識
所
攝
故
。

喩

：
如
餘
散
心
的
有
心
位
。

論
式
二
：

大
前
提
：
若

於

生

、
死
位
中
有
六
轉
識
現
行
，
則
其
行
相
與
所
緣
對
境
應
可
被
了

 

知

。

小
前
提
：
今
其
行
相
與
所
緣
對
境
皆
不
可
被
了
知
。

結

論

：
故

於

生

、
死

位

中

，
無
有
六
轉
識
的
現
行
。

0

顯
第
八
是
：
於
全
文
第
二
大
段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的
五
段
之
中
，
前
文
已
完
成
第
一
段

 

「
破
六
識
非
」

，
下
文
則
是
第
二
段
，
即

「
顯

第

八

(
本
識
正
)
是

(
生

、
死
二
位
時
所
起

 

的
心
識
〕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我
瑜
伽
行
派
所
許
的
第
八
本
識
，
即
〕
眞
異
熟
 

識
，
〔由
彼
〕
極
微
細
故
，
〔其
〕
行
相
〔與
〕
所
緣
〔對
境
〕

倶

不
可
〔明
確
〕
了



〔知
〕
，是
引
業
〔所
招
得
的
眞
異
熟
〕
果
，
一
期
〔生
中
〕
相
續
〔不
斷
〕
，恒
無
轉
 

變
，是
散
〔心
位
，是
〕
有
心
〔位
，得
〕
名

〔

爲

〕
『生
死
(位
時
之
)
心
』
，
〔此
說
 

實
〕
不
違
正
理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以
開
成
多
節
：

甲

、
外
人
伏
難
：

《
述
記
》
先
敍
外
人
的
伏
難
，
以
便
於
下
文
「
顯
有
眞
異
熟
果
識
」
 

云
：
「
〔論
主
於
上
文
〕
旣
有
〔
『六
種
轉
識
，行
相
、所
緣
有
必
可
知
』
〕
此

〔縱
〕 

難
，
〔故
今
〕
外

〔人
作
相
〕
返

〔的
〕
伏
難
〔言
：
你
〕
說

〔若
〕
有
轉
識
，
〔則
〕
遂
 

令

〔轉
識
的
〕
行
相
、
〔所
緣
〕
等

〔應
要
明
了
〕
可
知
；
〔你
宗
〕
旣

〔主
張
於
生
、死
 

二
位
時
，實
〕
有

〔第
八
阿
〕
賴
耶
〔本
識
的
現
行
，如
是
亦
〕
應

〔有
阿
賴
耶
的
〕
行
相
 

〔與
所
緣
〕
等
可
說
。
」

乙

、
論
主
回
應
：
針
對
外
人
的
伏
難
，
論
主
便
作
出
「
眞
異
熟
識
極
微
細
故
，

(
其

〕 

行

相

、
所
緣
倶
不
可
了
」
等

回

應

。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把
這
段
回
應
作
出
疏
釋
言
：

「
〔
此
回

 

應
外
難
的
這
段
文
字
，正
是
「遮
破
餘
非
」
三
段
文
字
中
的
〕
第
二
〔段
，
即
〕
顯
第
八
 

〔阿
賴
耶
本
識
正
〕
是

〔
『生
、死
位
心
』
。論
文
所
言
〕
『
(由
於
阿
賴
耶
識
)
極
微
細
 

故
，
(其
〕
行
相
(與
)
所
緣
(對
境
〕

倶
不
可
知
』
〔者
，那
是
〕
簡

〔別
於
〕
第
六
意



〔識
，因

爲
意
識
之
〕
體
非
〔是
〕
微
細
，非
眞
異
熟
〔故
。言
阿
賴
耶
〕
『是
引
業
果
』 

〔
者

，
指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是
〕
總
報
攝
故
，

〔
而
第
六
意
識
則
不
是
。
言

〕

『
一
期
相
續
』
 

〔者
，指
阿
賴
耶
識
於
一
期
生
〕
中
無
〔間
〕
斷
故
。
〔言
〕
『恒
無
轉
變
』
〔者
，指
阿
 

賴
耶
識
〕
其

〔無
記
〕
性

〔固
〕
定
故
。
〔言
〕
『是
散
』
心
位
〔者
，指
阿
賴
耶
識
〕
非
 

〔在
〕
定
位
故
。
〔言
〕
是

『有
心
』
時

〔者
，指
阿
賴
耶
識
〕
非
同
〔於
無
心
悶
絕
等
〕 

五
位
無
心
時
故
。

〔
於

此

等

處

，
外
人
所
執
的
第
六
意
識
皆
不
具
有
。
故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
 

可
〕
『名

(

爲

)
生
、死
心
，
不
違
正
理
』
。
〔如
是
〕
我
今
此
〔第
八
本
識
，
即
阿
賴
 

耶
〕
識
，旣
非
〔是
〕
轉
識
，體
極
微
細
，
〔於
〕
生
、死

〔位
〕
，雖

〔然
是
〕
有

〔其
 

現
行
，但
其
〕
行
相
〔與
〕
所
緣

倶
不
可
知
，非
同
〔於
〕
粗
識
〔彼
前
六
〕
可
知
之
識
， 

故

〔墊
則
〕
六
轉
識
〔

爲

『生
、死
心
』
者
，實
有
〕
違
於
正
理
。
」

丙

、
疏
主
讚
譽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加
以
讚
譽
的
文
辭
言
：

「
此

中

所

『
以
惽
昧
爲
因
，
 

解
生
死
時
無
(六
)
轉
識
(生
起
〕
』
〔之
〕
義
，
〔是
〕
諸
賢
共
稟
，衆

敎

同
說
 

〔者
〕
。
〔於
世
親
撰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後

，依
〕

次

〔有
〕
難
陀
論
師
等
無
量
論
師
、 

〔大
乘
〕
正
法
藏
〔之
〕
勝
軍
〔論
〕
師
等
，特
以

爲

佳
〔善
之
作
，故
〕
恒
用
〔加
以
〕



闡

〔釋
而
弘
〕
揚

〔之
〕
，殊

〔能
〕
增

〔其
〕
智
慮
，
〔故
得
〕
名
光
〔於
〕
月
氏
〔五
 

天
竺
〕
，譽
美
方
〔及
於
〕
今

〔世
〕
，無
識
之
儔
〔輩
，
只
可
〕
同
遵
〔於
其
〕
南
指
 

〔而
已
〕
。唯

〔有
〕
我

〔大
唐
玄
奘
三
藏
〕
大
師
至
〔於
天
竺
，對
〕
『生

(死
之
 

心
〕
』
〔加
以
〕
徵
破
，及
其
披
〔顯
如
〕
此

〔有
關
義
論
〕
，更

〔有
增
〕
益
，
〔破
 

其
〕
前
非
。如
次
〔見
於
本
〕
論

〔的
〕
下

〔文
〕
及
〔玄
奘
三
藏
法
師
所
撰
的
〕
《制
惡
 

見
〔論
〕
》
中
，正
陳
其
義
。今

〔十
大
論
師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諸
釋
旣
備
，勝
義
雲
 

集
，群
賢
敍
〔合
〕
之
〔而
成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一
部
巨
著
，可
謂
〕
盛
當
所
指
，
〔燦
耀
古
 

今
云
爾
〕
。
」

㈣
破
大
乘
異
說

：
於
全
文
第
二
大
段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的
五
段
之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第

 

一
段
「破
六
識
非
」
及
第
二
段
「顯
第
八
是
」
之
後
，今
則
繼

爲

第
三
段
「破
大
乘
異
 

說
」
。此
中
可
以
開
成
六
分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〕
第
三
〔段
〕
， 

『
破
大
乘
異
說
』

，

〔
於
中
〕
有

六

：

一
、
敍

宗

，
二

、
正

破

，
三

、
救

義

，
四

、
破

救

，
 

五
、更
救
，六
、復
難
。
〔於
〕
此

〔下
文
，先
作
〕
敍
宗
也
。
」

甲

、
敍
宗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敍
大
乘
異
說
云
：
「有

〔大
乘
論
師
〕
說

〔言
：有
情



的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於
〕
此

〔受
生
、命
終
的
生
死
〕
位

〔時
，決
〕
定
無
〔有
現
行
，但
 

彼
〕
意
識
〔卻
仍
能
現
行
〕
取
境
，
〔以
彼
〕
或
因
〔依
〕
五
識
〔之
取
五
境
〕
，或
因
 

〔依
〕
他

敎

，或

〔因
依
於
禪
〕
定

爲

〔助
緣
之
〕
因

〔而
得
生
起
。
不
過
於
〕
生
位
 

〔
中

，
此
等
〕
諸
因
旣
不
可
得
，
故

〔
於

〕
受

生

位

，
意

識

亦

無

〔
從

生

起

，
但
於
命
終
位

 

則
可
以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，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諸
識
料
簡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凡
夫
與
有
學
聖
者
的
六
識
中
，彼
眼
 

等
〕
五
種
轉
識
，
〔於
〕
『生
、死
(位
〕
』
〔時
，決
〕
定
無
〔有
現
行
〕
，
〔於
此
〕 

大
、小
〔乘
〕

敎

〔無
不
相
〕
同
。然
諸
賢
〔者
論
師
〕
等
，於
此
無
〔有
〕
諍

〔議
〕
， 

唯

〔對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，今

〔則
〕
應

〔予
〕
分
別
。
」

其
二
、別
釋
意
識
可
藉
三
因
取
境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意
識
取
境
，凡
有
三
〔種
 

依
〕
因
：
〔即
〕
或
因
〔依
前
〕
五
識
〔而
〕
隨
緣
〔色
等
〕
五
塵
〔對
境
故
〕
；
或
因
 

〔依
〕
他

敎

〔而
〕
別
生
〔理
〕
解
故
；
或

〔以
〕
定

爲

因
〔依
而
得
緣
其
〕
境
界
殊
妙
 

〔故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別
釋
生
死
位
差
別
：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有
情
於
命
終
〕
死
位
〔之
時
〕
，



旣

〔皆
〕
同
以
惽
昧

爲
因
，故
無
異
說
，
〔即
意
識
亦
能
生
起
，但
〕
唯
於
〔受
〕
生
位
 

〔時
，則
應
〕
更
增
此
〔如
下
解
〕
釋
：
〔謂
於
〕
生
位
，前
因
旣
不
可
得
，故

〔在
〕
受
 

生
位
〔的
有
情
，其
〕
意
識
亦
無
〔有
現
行
；
至
於
〕
言
死
位
中
，或
因
五
識
、
〔或
因
〕 

他
敎
等
故
，意
識
〔則
〕
可
有
〔現
行
〕
。
〔但
於
生
位
〕
，唯
正
得
以
惽
昧

爲
因
，
〔故
 

此
時
意
識
便
無
從
生
起
〕

。
」

其
四
、或
微
獨
起
意
識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：
「
〔或
有
質
問
：
有
情
於
〕
初
受
生
位
 

〔時
，由
於
上
述
〕
諸
因
不
〔得
〕
成

〔就
〕
，故

〔應
有
〕
獨

〔起
的
意
識
以
〕

爲
證
 

〔明
〕
。然

〔而
此
時
〕
雖
更
有
獨
起
意
識
〔生
起
，但
此
種
意
識
則
可
〕
不
緣
於
〔他
〕 

敎

，
〔亦
〕
不
緣
〔於
〕
五
塵
，
不
緣
〔於
〕
定
境
，
〔唯
執
〕
取
增
〔有
實
〕
人
、 

〔實
〕
法

〔的
存
在
。如
〕
此

〔的
獨
起
意
識
〕
何

〔以
〕
不
說
？
」

其

五

、
異
說
解
徵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大
乘
異
說
的
論
者
答
彼
徵
言
：
此
間
實
在

 

並
〕
無
心
〔識
可
以
〕
別

〔異
獨
立
生
〕
起

〔而
〕
不
託
〔緣
於
〕
五
塵
、
〔或
〕
他

敎

、 

〔或
〕
定
力
〔諸
境
而
〕
別
生
〔人
、法
〕
計
度
〔者
；
從
〕
本

〔而
言
，意
識
〕
但

〔依
 

五
塵
、他

敎

、定
境
〕
三
因
，如

〔藉
〕
見
、聞
等
〔而
引
發
對
人
我
、法
我
的
種
種
計



執
，故
彼
意
識
〕
無

〔獨
立
的
〕
別
因
〔而
〕
起
，必
應
爾
故
，
〔是
以
不
說
彼
獨
起
意
識
 

可
在
受
生
位
起
也
〕

。
」

乙

、
正
破
：
大

乘

異

師

，
如

難

陀

、
勝

軍

等

說

於

「
生
死
位
」

，
雖
無
前
五
識
的
生

 

起

，
於

「
生
位
」
亦

無

「
第
六
意
識
」
的

現

行

，
但

在

「
死
位
」
卻
依
三
因
可
有
意
識
的
活

 

動
，今
論
主
遮
破
之
，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若
爾
，
〔則
當
〕
有
情
生
無
色
界
〔已
， 

其
〕
後
時
〔的
〕
意
識
應
永
不
〔能
〕
生
〔起
。何
以
故
？
因

爲
〕
定
心
〔意
識
〕
必
〔須
 

要
〕
由
散
〔心
的
〕
意
識
〔所
〕
引

〔發
，然
後
才
能
生
起
；
今
在
無
色
界
中
，散
心
的
眼
 

等
前
〕
五
識
〔及
〕
他

〔人
的
言
〕

敎

〔於
〕
彼
界
〔時
〕
必
無
〔得
以

爲
因
，如
是
〕
引
 

〔發
〕
定

〔心
的
〕
散
心
〔意
識
便
〕
無
由
〔生
〕
起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如
此
論
文
，是
論
師
遮
〕
破
上
〔述
大
乘
〕
異
師
別
生
解
 

者

(
按

：
即
破
大
乘
異
師
主
張
於
『
〔
命

終

)
死
位
』
有
第
六
意
識
或
依
五
識
對
境
，
或
依

 

他
人
言

敎
，或
依
禪
定

爲
因
而
得
生
起
〕
。
〔破
云
：
此
〕
謂

〔有
情
於
〕
生
無
色
〔界
〕 

初

刹

那
後
，彼
時
〔的
〕
意
識
(按
：
不
論
是
定
心
意
識
或
散
心
意
識
〕
〔皆
〕
應
永
不
 

〔能
〕
生
〔起
。因

爲
於
受
生
位
時
〕
初
無
意
識
，
〔立
敵
雙
方
〕
彼
此
〔皆
共
〕
同

〔極



成
而
共
許
〕
故

，

〔
第
二
剎
那
後
，
旣
無
五
識
對
境
，
亦
無
他
人
言
敎
，
亦
未
起
定
，
故
三

 

因

倶

缺
，故
永
不
能
生
起
。假
〕
若
彼
〔異
師
再
作
〕
伏

〔難
〕
言
：
〔彼
類
有
情
，於
無
 

色
界
〕
受
生
已
，
〔於
〕
次
〔剎
那
即
能
〕
入
定
，
〔唯
依
於
定
以

爲
因
，以
後
意
識
便
得
 

生
起
〕
，無

〔須
因
依
於
前
五
識
及
他
人
言

敎
以
起
〕
散
意
〔識
〕
者
，
〔此
說
於
〕
理
亦
 

〔實
〕
不
然
。
〔因

爲
〕
定
心
必
〔須
要
〕
由
散
意
識
〔所
〕
引

〔發
〕
，或

〔由
慧
〕
加
 

行

爲

因
，如
聞
〔所
成
慧
，或
〕
思

〔所
成
慧
〕
等
，或

〔由
〕
生
得
善
〔加
行

爲
因
，如
 

是
〕
引
生
方
〔得
現
〕
起
。此

〔種
必
須
由
散
心
意
識
引
發
而
起
定
心
意
識
的
情
況
〕
通
 

〔於
欲
、色
、無
色
〕
三
界
。
〔今
〕
五
識
〔及
〕
他

〔身
言
〕

敎
此
之
二
因
，
〔於
〕
彼
 

〔無
色
〕
界

〔旣
然
〕
無
有
，
〔則
〕
能
引
起
定
〔心
的
〕
散
心
意
識
在
彼
界
中
無
由
 

〔生
〕
起
故
，
〔那
末
無
色
界
〕
定
如
何
〔能
夠
〕
生
〔起
〕
？
非
初
受
生
〔於
無
色
界
〕 

即
可
得
〔無
色
界
〕
定
，
〔故
『由
定

爲
因
』
的
第
三
條
件
亦
不
具
有
〕
，故
彼
〔能
生
意
 

識
的
〕
三
因
彼
〔於
〕
初

〔生
無
色
界
時

倶
實
〕
無
有
，彼
界
散
〔心
〕
意

〔識
〕
何
緣
得
 

生
？

〔
散
心
意
識
旣
不
可
得
，
定
心
意
識
亦
如
何
現
行
〕
？
」

丙

、
敍
救
：
大
乘
異
師
見
破
，
後
或
作
救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敍
彼
救
義
云
：

「
〔
大
乘



異
師
〕
若
謂
彼
〔無
色
界
〕
定

〔可
〕
由

〔前
時
在
下
界
修
習
止
觀
的
〕
串
習
力
〔故
，於
 

生
無
色
界
第
二
剎
那
彼
〕
後

時

，
率
爾
能
現
在
前
〔
者

，
此
亦
不
應
理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
〔大
乘
異
師
〕
復

〔作
〕
救
解
〔言
：
修
行
者
〕
若
生
 

〔欲
界
、色
界
彼
〕
下
界
〔時
〕
，非

〔得
〕
串
習
定
〔者
，則
固
〕
可
藉
散
〔心
〕
意
 

〔識
〕
引
生
彼
定
，
〔若
於
〕
下

〔界
已
有
〕
串
習
力
〔已
〕
，後
生
彼
〔無
色
界
〕
時
， 

〔其
無
色
界
的
〕
定
心
〔便
可
以
〕
率
爾
能
現
在
前
，故
無
過
失
。
」

丁

、
破
救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論
主
遮
破
彼
救
云
：

「
〔
若
執
由
串
習
力
，
於
生
無
色

 

界
後
可
以
在
後
時
第
二
剎
那
，
彼

『
無
色
界
的
定
心
意
識
』
便
能
率
爾
現
前
生
起
者
，
則

〕
 

彼

〔定
心
意
識
於
第
一
剎
那
〕
初
生
〔無
色
界
〕
時
，寧
不
現
起
？
又
〔修
行
者
在
〕
欲
 

〔界
及
〕
色
界
〔具
串
習
力
者
，亦
應
於
〕
初
受
生
〔第
一
剎
那
之
〕
時
，
〔其
由
〕
串
習
 

〔
力
所
引
的
散
心
〕
意
識
亦
應
現
起
。

〔
今

旣

不

許

，
故

知

所

救

執

『
由

串

習

力

，
後
時

 

(彼
定
心
意
識
〕
率
爾
能
現
在
前
』
者
，實
不
應
理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開
二
： 

其

一

、
難
定
心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云

：

「
〔
論

文

所

謂

『
彼
初
生
時
，
寧
不
現
起
』
 

者
，意
謂
〕
論
主
難
云
：
彼

〔無
色
〕
界

〔的
〕
定
心
〔意
識
〕
即

〔於
〕
初
生
位
〔的



第
〕
一
剎
那
中
，寧
不
現
起
？
〔以
彼
初
生
第
一
剎
那
的
定
心
意
識
〕
，亦

〔是
〕
由
下
界
 

〔修
定
的
〕
串
習
力
〔所
引
發
〕
故
，猶
如
〔所
許
〕
後
時
〔初
生
無
色
界
第
二

刹
那
的
定
 

心
意
識
〕
。
」

其

二

、
難
散
心
：

《
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
「
〔
論

文

所

謂

『
又

欲

、
色
界
初
生
時
，
串
習

 

意
識
亦
應
現
起
』
者
，是
〕
下

〔半
節
，難
彼
於
生
欲
界
及
色
界
的
〕
初
受
生
〔第
〕
一
剎
 

那
位
〔時
，由
於
〕
前
生
曾
〔經
修
〕
習
〔而
得
串
習
力
故
，其
散
心
〕
第
六
意
識
亦
應
現
 

起
，
〔此
所
言
曾
修
習
者
〕
，即
〔是
指
所
勤
修
習
的
〕
生
得
善
，或

〔所
〕
勤

〔習
起
的
 

諸
〕
煩
惱
，
〔或
〕
久
習
〔而
起
的
威
儀
心
及
〕
工
巧
〔心
〕
等
。
」

戊

、
更
救
與
復
難
：
大
乘
異
師
見
破
，
故
更
作
救
量
而
論
主
又
復
難
之
，
如

《
成
唯
識

 

論
》
所
云
：
「若

〔彼
大
乘
異
師
救
言
：
此
於
受
生
位
的
意
識
〕
，由

〔於
〕
惽
昧
〔之
 

故
，於
〕
初

〔受
生
之
三
界
第
一
剎
那
之
時
〕
未

〔能
〕
現
前
，此
即
〔同
於
我
宗
所
立
 

『
謂

生

、
死

時

，
身

心

惽

昧

，
如

睡

無

夢

、
極

悶

絕

時

，
明
了

 (之
六
〕
轉
識
，必
不
現
 

起
』
彼
〕
前
因
，何
勞
〔汝
今
展
轉
妄
生
〕
別
說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開
成
二
： 

其

一

、
敍
外
更
救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若
汝
救
言
：

〔
若
有
情
類
，
於

〕
無
色
界
中



〔的
〕
初
生
〔之
第
一

刹
那
時
，其
〕
定
心
〔意
識
，由
惽
昧
故
，未
能
現
前
〕
，及
〔於
 

欲
界
、色
界
彼
〕
下
界
中
〔的
〕
初
生
位
〔之
〕
散
心
〔意
識
，亦
〕
由
惽
昧
故
，
〔是
以
 

於
第
一
剎
那
〕
初

〔生
於
彼
界
之
時
〕
未

〔能
〕
現
前
。…
…
」

其
二
、論
主
復
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主
難
言
：
若
爾
，則
〕
此
即
是
前
 

〔述
〕
諸
論
、諸
賢
共
〔同
〕
稟

〔承
〕
之
因
〔按
：
此
即
所
謂
『謂
生
、死
時
，身
心
惽
 

昧

，
如

睡
無
夢
、
極
悶
絕
時
，
明
了

 (之
前
六
)
轉
識
，必
不
現
起
』
〕
，何
勞
〔大
乘
異
 

師
〕
於
中
妄
生
別
說
？
」

@
破
上
座
部
義

：
於
全
文
第
二
大
段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的
五
段
之
中
，
前
文
已
完
成
「
破

 

六
識
非
」

、
「
顯
第
八
是
」
及

「
破
大
乘
異
說
」
彼
三
段
文
，
今
則
是
第
四
段
，
即

「
破
上

 

座
部
義
」

。
於
中
分
二
：

一
者
、
敍

執

，
二

者

、
簡

歸

。

甲

、
敍
執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敍
述
上
座
部
的
宗
義
云
：

「
有

餘

部

〔
派
作
如
是
的
計
〕
 

執
：
〔有
情
於
〕
生
、死
等
位
〔中
〕
，別
有
一
類
微
細
〔的
〕
意
識
〔現
行
，然
彼
細
意
 

識
的
〕
行
相
〔及
〕
所
緣

倶
不
可
〔以
明
確
〕
了
〔知
〕
。
」
按
：
窺
基
《異
部
宗
輪
論
述
 

記
》
謂
由
上
座
部
系
統
中
的
說
一
切
有
部
所
分
裂
而
最
晚
出
的
經
量
部
〔略
稱

爲

『經



部

』
〕

，
建

立

『
根
邊
蘊
』
及

『
一
味
蘊
』
之

說

；

『
一
味
蘊
』
是
有
情
生
命
所
以
能
夠
由

 

前
世
轉
至
後
世
的
依
據
。
此

『
一
味
蘊
』

，
亦

即

是

『
細
意
識
』

；
要

依

此

『
一
味
蘊
』
或

 

名

『
細
意
識
』
然
後
始
有
此
世
的
五
蘊
生
起
。
世

間

的

『
五
蘊
』
亦

名

爲

『
根
邊
蘊
』
㉜
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上
座
部
師
〔所
〕
說

〔的
細
意
識
與
粗
意
識
，分
別
〕
有
 

『根
本
計
(執
〕
』
〔及
〕
有

『末
所
計
(執
〕
』
〔二
種
。依
〕
『根
本
計
(執
〕
』 

〔而
言
，彼
〕
粗
、細
二
〔種
〕
意

〔識
〕
許
得
並
生
〔於
一
期
生
中
；
至
於
依
〕
『末
 

(所
)
計

(執
〕
』
〔而
言
，則
〕
不
然
，
〔粗
意
識
與
細
意
識
二
者
〕
必
〔須
各
〕
別
時
 

〔而
〕
起
，
〔不
得
並
生
〕
。今
此
〔上
座
部
所
作
的
是
根
〕
本
計
，
〔主
張
每
一
有
情
〕 

別
有
〔
一
〕
細
意
識
〔於
〕
生
死
位
中
，
〔其
活
動
〕
一
類
微
細
，行
相
〔及
〕
所
緣

倶
不
 

可

〔以

淸
晰
〕
了
〔知
〕
，非
如
薩
婆
多
等
〔之
計
執
有
粗
意
識
能
於
生
死
位
中
生
起
〕
， 

故

我

〔
上
座
部
論
師
所
說
的
細
意
識
能
在
生
死
位
中
生
起
，
實
在
是
〕
無

咎

者

。
」

乙

、
簡
歸
：
上
座
部
所
建
立
的
「
細
意
識
」

，
旣
然
是
一
種
微
細
，
行

相

、
所
緣
不
可

 

了

知

，

而
在
生
死
等
位
亦
能
現
起
者
，
大
乘
論
主
把
它
歸
類
到
本
宗
的
第
八
本
識
中
去
，
 

故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〔
上
座
部
所
立
的
『
細
意
識
』

，
從
彼
所
述
的
特
性
觀
之
〕

，
應



知
即
是
此
〔大
乘
所
施
設
的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，
〔因

爲

大
、小
乘
共
許
〕
極
成
〔的
〕
意
 

識

〔
是
在
生
死
位
中
不
現
行
，
其
行
相
與
所
緣
倶
能
明
了
可
知
者
，
而

〕
不

如

〔
似
你
今
所

 

描
述
這
樣
〕
是

〔生
死
等
位
可
現
行
而
其
所
緣
、行
相
不
可
了
知
者
〕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疏
文
可
以
開
成
多
節
：

其

一

、
總
出
論
意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彼
上
座
部
論
師
所
言
『
生
死
位
中
，
行
相

 

與
所
緣

倶
不
可
知
』
，是

『細
意
識
』
者
，於
理
〕
不
然
，
〔因

爲
〕
此
即
是
我
〔大
乘
瑜
 

伽
行
派
所
立
的
〕
第

八
之
識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〔
以

〕
極
成
意
識
不
如
是
故
。
」

其

二

、
顯
自
相
違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云

：

「
〔
論
主
申
理
，
謂
可
〕
即
以
汝
因
，
還
復
破

 

汝

〔能
生
於
生
死
位
中
的
心
識
，非
是
意
識
。此
〕
謂
：
彼

〔上
座
部
論
師
〕
計

〔執
有
情
 

中
〕
有
二
意
識
〔得
〕
生
，
一
〔是
〕
粗

〔意
識
〕
，
二
〔是
〕
細

〔意
識
〕
。細

〔意
 

識
〕
者

〔於
〕
受
生
〔位
及
〕
命
終
〔位
時
，其
行
相
與
所
緣
〕

倶

不
可
知
，
〔實
〕
異
 

〔於
所
極
成
的
〕
粗
意
識
，
〔彼

倶
可
明
了
得
知
故
〕
。
」
可
成
論
式
：

大
前
提
：
上
座
部
所
執
的
「
細
意
識
」
若
是
意
識
所
攝
者
，
則
於
生
死
位
不
得
生

 

起
而
其
行
相
及
所
緣
應
是
倶
可
了
知
者
，
如
粗
意
識
。



小
前
提
：
今

許

「
細
意
識
」
於
生
死
位
得
生
而
行
相
、
所
緣
倶
不
可
知
。

結

論

：
故
知
上
座
部
所
執
的
「
細
意
識
」
非
是
意
識
所
攝
。

其
三
、引
攝
論

爲
證
：
《述
記
》
又
引
論
作
疏
言
：
「無
著
〔論
師
於
〕
《攝

(大
 

乘
)
論
》

〔的
〕
本

〔論
卷
上
(所
知
依
分
)
有
〕
云
：
〔若
入
胎
時
與
羯
羅
藍
和
合
之
 

『識
』
是

『意
識
』
性
者
，而
後
時
又
再
引
發
(
『名
色
』
中
的
)
意
識
，如
是
便
〕
應
 

〔有
〕
二
意
識

倶
時
〔而
〕
轉

〔起
〕
等

(按
：
《攝
論
》
原
文
云
：
『於
母
胎
中
(有
) 

識

(與
)
羯
羅
藍
更
相
和
合
。若
(此
『識
』
〕
即
(是
)
意
識
與
彼
(羯
羅
藍
)
和
合
； 

旣
和
合
已
，依
止
此
(意
)
識
於
母
胎
中
有
(別
)
意
識
轉
〔者
〕
，若
爾
，即
應
有
二
意
 

識
於
母
胎
中
同
時
而
轉
。
』
〕
〔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又
云
：
彼
入
胎
之
『識
』
若
是
『意
 

識
』
，則
彼
意
識
〕
又
〔必
〕
依
染
污
〔的
煩
惱
而
起
〕
故
，
〔恒
〕
時
無
〔間
〕
斷
故
， 

〔
彼

〕
意

識

〔
的
行
相
及
〕
所
緣
不
可
得
故
，

〔
故
不
是
極
成
的
意
識
，
因
爲
極
成
的
意
識

 

是
或
染
污
或
不
染
污
，
時
有
間
斷
，
其
行
相
及
所
緣
倶
明
了
可
知
者
〕

。

(
按

：

《
攝
大
乘

 

論
》
的
原
文
言
：
『又
即
與
彼
(羯
羅
藍
)
和
合
之
『識
』
(若
)
是

『意
識
』
性

(者
， 

則
)
此
不
應
理
，
(因

爲
彼
與
羯
羅
藍
和
合
之
識
是
)
依
染
污
故
，
(恒
〕
時
無
(間
)
斷



故
，
〈彼
)
意
識
(之
行
相
與
)
所
緣
不
可
得
(知
)
故
。
』
〕
又
〔彼
上
座
部
論
師
執
〕 

此
所
依
〔的

『細
意
識
』
〕
是
種
子
識
，
〔便
〕
即

〔是
〕
我

〔大
乘
瑜
伽
行
派
〕
所
說
 

〔的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者
。
〔又
從
來
講
解
〕
《攝
論
》

〔的
〕
諸

〔論
〕
師
未
〔能
了
〕 

悟
此
〔段

『難
二
意
識
』
〕
文

〔義
的
目
的
是
破
上
座
部
者
，
乃
〕
由
於
不
曾
見
〔此
〕 

《
(成
〕
唯
識
論
》

〔文
〕
故
。
」

其
四
、述
外
人
轉
救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
爲
針
對
〕
『無
二
意
識
並
生
論
者
』 

〔的
質
難
；
即
針
對
《攝
大
乘
論
》
之

爲
難
言
：
依
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》
本
論
所
引
經
謂
 

『
無

二

意

(
識

)
並
生
』
者

，
今
汝
何
故
計
執
有
粗
、
細
二
意
識
得
並
生
耶
？
故

〕
上
座
部

 

〔
師
作
出
回
應
〕
云

：
我

不

頌

(
即
不
誦
)
此

〔
所

引

『
無
二
意
識
並
生
』
之
契
〕
經

.，我

 

部
經
中
無
此
語
故
。
〔此
只
〕
或
說
『無
二
粗
意
(識
)
並
生
』
及

『
(無
〕
二
細
意
 

(識
)
並
生
』
，
〔但
此
〕
言

〔於
〕
先

〔前
亦
〕
不
障
〔我
宗
所
說
的
〕
『粗
、細
二
 

(意
)
識
並
生
』
，故

〔對
我
說
有
『粗
、細
二
意
識
』
者
，實
〕
無
妨
〔礙
〕
也
。
」 

其
五
、述
外
人
設
難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上
座
部
師
又
或
設
難
云
〕
：
「又
 

〔依
〕
因
明
〔之
〕
法

〔則
，作

爲

〕
因

〔者
，應
要
符
合
〕
有

『
〔因
之
)
三
相
』
，



〔
即

『遍
是
宗
法
』
、
『同
品
定
有
』
、
『
異
品
遍
無
』
，
今
若
汝
立
量
言
：
『第
八
本
識
 

定
是
命
終
時
心
，
依
染
污
故
、
時
無
斷
故
』
，
如
是
此
〕

『
依
染
污
』
因

〔
及
〕

『
時
無
 

斷
』
因

，
〔便
〕
缺
無
『同
品
定
有
』
一
相
，
〔
即
便
成

爲
〕
非
正
比
量
。
」

其
六
、
論
主
略
責
：
論
主
在
回
應
上
座
部
所
作
的
遮
難
前
，
先
顯
以
「
微
細
意
識
 

(
之
)
行
相
(
及
)
所
緣

倶
不
可
了
 (知
〕
」

爲
因
來
破
上
座
部
之
計
執
「細
意
識

爲
生
死
 

位
心
」
，
而

非

以

「
依
染
污
」

爲

因

，
或

依

「
時
無
斷
」

爲

因

。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對
 

「
(細
〕
意
識
所
緣
、
(行
相
)
不
可
(
了
)
知
」
及

「應
知
即
是
第
八
(本
)
識
」
先
加
 

闡
釋
云
：
「
〈上
座
部
所
執
)
『
(細
〕
意
識
(的
行
相
及
)
所
緣
不
可
(明
確
〕
知
 

(了
〕
』
者
，
〔此
〕
如
〔同
〕
大
乘
〔第
八
〕本
識
〔之
〕
緣
〔慮
於
根
〕
身
、器
〔世
 

界
乃
至
種
子
的
情
況
是
不
可
明
確
了
知
者
〕
故

，
〔如
是
汝
宗
能
作

爲
種
子
〕
所
依
〔的
〕 

種

〔
子
〕
識

(按
：
此
指
上
座
部
的
『細
意
識
』
〕
，
即

〔是
我
宗
所
立
的
第
八
〕
本
識
， 

〔如
是
〕
者
〔則
〕
何
勞
虛
認
此
〔第
八
本
識
〕
體
非
〔同
於
〕
汝
所
計
〔執
〕
之
〔細
 

意
〕
識
？
」

其
七
、
論
主
初
設
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論
〔主
〕
意
言
〔
『應
知
(汝
所
執
的



細
意
識
其
實
)
即
是
此
第
八
(本
)識
』
而
〕
汝
謂
不
然
〔者
，則
姑
〕
且
〔就
〕初
〔所
 

責
〕

『
二
意
並
生
』

〔的
缺
失
而
申
述
〕
有

〔某
些
論
者
的
出
〕
難

〔言
〕

：

『亦
應
有
粗
 

細
二
眼
識
並
生
，
轉
識
攝
故
，
如
意
識
。
』

(按
：
此
破
量
實
有
『
不
定
因
過
』
，
因

爲
可
 

以

『耳
識
』

爲
異
品
；
作

爲
異
品
的
『
耳
識
』
亦
有
『轉
識
攝
』
因
故
。
依
靈
泰
《唯
識
疏
 

抄
》
之
意
，
此
比
量
應
改

爲
：
『汝
眼
等
前
五
識
應
有
粗
、
細
二
識
並
生
，
轉
識
攝
故
，
如
 

汝
所
許
的
意
識
』
。
〕
或

〔再
可
立
量
言
〕
：
『
(汝
〕
意
識
不
得
有
粗
、
細
二
識
並
生
， 

轉
識
攝
故
，
如
眼
等
識
。
』
故
知
〔汝
所
誦
的
契
〕
經
上
〔雖
然
說
是
〕
無
文
定
說
〔
『
不
 

許
有
二
意
識
並
生
』
，
但
如
上
述
的
比
量
〕
，
以
理
〔推
之
，
足
以
〕
證

〔實
如
〕
爾

〔
即
 

『不
(得
)
許
有
(粗
、細
)
二
意
識
並
生
』
者
。今
汝
〕
豈
得
〔任
〕
隨
〔妄
〕
情
 

〔
而
〕
便

〔任
意
遮
〕
撥
聖

敎
？
」
兹
把
二
破
量
的
論
式
臚
列
如
左
：

比
量
一
：

宗
：
〈
若
許
意
識
有
粗
細
二
識
並
生
者
，
則
你
的
)
眼
等
前
五
轉
識
亦
應
有
粗
、
細
 

二
識
並
生
。

因
：
是
轉
識
攝
故
。



喩
：
如
你
所
執
的
意
識
。

比
量
二
：

宗
：
你
所
執
的
意
識
，
不
應
有
粗
、
細
二
識
並
生
。

因
：
是
轉
識
所
攝
故
。

喩
：
如
所
許
的
眼
等
識
。

其
八
、
以
第
三
因
破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
次

，
〔若
以
《攝
大
乘
論
》
所
言
 

『依
染
污
』
、
『時
無
斷
』
及

『
〔行
相
〕
、
所
緣
不
可
知
』
彼
〕
三
因
〔
以
證
『第
八
本
 

識
定
是
生
死
之
心
』
〕
者

，
此
非
正
〔確
的
比
〕
量

，
〔因

爲

缺
少
『同
喩
』
，
不
符
合
因
 

第
二
相
故
。
但
若
以
之
立
餘
量
以
破
上
座
部
所
執
的
『細
意
識
』
〕
，
謂

〔如
〕
立
量
云
：
 

汝
所
言
〔的
〕
細
意
識
者
，
決
非
〔是
極
成
的
〕
意
識
，
極
成
〔的
〕
意
識
不
〔會
〕
如
是
 

〔恒
依
染
污
、
恒
時
無
間
斷
、
行
相
與
所
緣
不
可
知
〕
故

，
如
眼
等
識
〔其
實
亦
缺
因
之
第
 

二
相
〕
；或
〔以
〕
『
〔細
〕
意
識
〔的
〕
所
緣
〔及
其
〕
分
明
〔的
〕
行
相
不
可
得
故
』 

爲

因
，以
證
明
其
非
是
意
識
〕
，猶
如
〔前
〕
五
〔轉
〕
識
〔者
，則
如
是
於
《攝
大
乘
 

論
》
所
舉
的
三
因
中
〕
，
唯

〔
以
其
〕
第
三
因
〔按
：
即

『
其
所
緣
不
可
知
』
因
〕
，
成
是



比
量
，
〔
但
亦
缺
『
同
喩
』
。
若
只
以
『
依
染
污
』
及

『
恒
時
無
間
斷
』
彼
〕
前

二

〔
因
 

作
〕
返
顯
，以
理
直
〔截
遮
〕
逐
〔其
『細
意
識
』
不
得
成

爲
意
識
(按
：
『意
識
』
的
 

行
相
及
所
緣
共
許
其
是
可
了
知
者
，
而

『細
意
識
』
的
行
相
及
所
緣
則
是
不
可
了
知
者
，
故
 

『細
意
識
非
是
極
成
意
識
』
；
如
是
旣
〕
不

〔
以
彼
前
二
因
以
〕

爲

比
量
〔的
因
支
，
則
汝
 

於
前
文
〕
，何
得
〔以
彼
〕
誤
〔作
〕徵
〔難
〕
？
今
此
論
言
『極
成
意
識
不
如
是
，
(以
 

其
行
相
、
所
緣
不
可
知
故
〕
』
者

，
即
彼
〔
『
行
相
、
所
緣
不
可
知
』
是

《
攝
大
乘
論
》 

的
〕
第
三
因
。
〔此
論
與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彼
此
的
行
〕
文
雖
〔有
〕
不
同
，
〔但
其
意
〕義
 

勢
〔用
則
〕
是
〔同
〕
一
。由
是
〔依
〕前
〔所
立
〕
量
，故
〔知
〕
汝
細
意
識
即
〔是
〕 

我

〔大
乘
瑜
伽
行
派
所
立
的
阿
〕
賴
耶
〔第
八
本
識
〕
故

，
故
上
座
〔部
〕
師

〔所
言
『細
 

意
識
是
受
生
之
心
』
，
其
實
〕
不
符
正
理
。
」
今
依
第
三
因
出
比
量
式
如
下
：

宗

：
〔於
諸
識
之
中
)
上
座
部
所
執
的
「細
意
識
」
即
是
大
乘
瑜
伽
宗
的
第
八
阿
賴
 

耶
本
識
。

因
：
許
其
所
緣
及
行
相

倶
不
可
明
確
了
知
故
。

喩
：
〈於
諸
識
中
)
若

「其
所
緣
、
行
相

倶
不
可
明
確
了
知
」
者

，
則
即
是
「第
八



本
識
」

，
如
大
乘
的
阿
賴
耶
識
。
若
非
「第
八
本
識
」
者

，
則

「其
所
緣
、
行
 

相
倶
可
明
確
了
知
」
，
如
共
許
極
成
的
前
六
轉
識
。

又
若
不
依
因
明
學
的
規
範
，
上
述
的
前
二
比
量
其
實
都
是
有
效
的
推
理
，
今
依
假
言
論
式
試
 

列
如
下
：

論
證
一
：

大
前
提
：
大
乘
瑜
伽
宗
的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若
不
是
生
死
之
心
，
則
非
「
恒
依
染
 

污

、
恒
無
間
斷
、
行
相
及
所
緣
不
可
了
知
」
。

小
前
提
：
今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許
是
「恒
依
染
污
、
恒
無
間
斷
、
行
相
及
所
緣
不
可
 

了
知
」
。

結

論

：
故
知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是
生
死
之
心
。

論
證
二
：

大
前
提
：
上
座
部
所
執
的
「細
意
識
」
若
是
極
成
的
意
識
者
，
則
決
非
「恒
依
染
 

污

、
恒
無
間
斷
、
行
相
及
所
緣
不
可
了
知
」
。

小
前
提
：
今
彼
許
「細
意
識
」
是

「恒
依
染
污
、
恒
無
間
斷
、
行
相
及
所
緣
不
可



了
知
」
。

結

論

：
故
知
彼
所
執
的
「
細
意
識
」
決
非
是
極
成
的
意
識
。

㈥

難
死
漸
捨
識
：
於

「遮
破
餘
非
」
的
五
段
中
，
前
文
已
完
成
「破
六
識
非
」

、
「顯
 

第
八
是
」

、
「
破
大
乘
異
說
」
及

「
破
上
座
部
義
」
彼
四
段
，，今

爲
最
後
的
第
五
段
，
即
 

「難
死
(時
)
漸
捨
(
之
)
識
」
。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論
文
，
通
破
諸
部
， 

〔即
〕
下
第
五
〔段
〕
，
『難
死
漸
捨
識
』
。」
此
中
文
分

爲

二
：
一
者
、
「總
難
轉
 

識
」
，二
者
、
「別
難
(前
)
五
(識
及
第
)
六
(識

二

。

甲

、
總
難
轉
識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〔當
有
情
〕
將
〔命
終
〕
死
時
，由
〔該
 

生
該
世
所
作
〕
善
、惡
業
〔所
影
響
，在
其
五
根
之
〕
下
〔身
或
〕
上
身
〔的
部
〕
分
， 

〔有
〕
冷
觸
漸
起
。若
無
此
〔第
八
本
異
熟
〕
識
，彼
〔冷
觸
漸
起
之
〕
事
不
〔能
〕
成
 

〔就
〕
，
〔因

爲
一
切
〕轉
識
〔皆
〕
不
能
執
受
〔此
五
根
所
依
的
色
〕
身
故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世
親
〔及
〕無
性
〔的
〕
《攝
(大
乘
〕論
(釋
〕》
〔卷
 

三
〕
皆
云
：
〔有
情
命
終
之
時
，造
〕
善
業
〔者
，其
冷
觸
則
〕
從
〔根
身
之
〕
下
〔分
〕 

冷
〔起
；造
〕
惡
業
〔者
，則
〕
從
上
〔分
〕冷
〔起
〕
，由
生
勝
趣
、惡
趣
〔之
不
同
，



故
有
此
區
〕
別
故
。
《瑜
伽
〈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一
云
：
隨
上
下
冷
，
後
至
於
心
；
此
 

處
初
生
，
最
後
捨
故
(按
：
原
文
言
：
『
又
將
(命
)
終
時
，
作
惡
業
者
，
(其
阿
賴
耶
〕 

識
於
所
依
(身
)
從
上
分
捨
，
即
從
上
分
冷
觸
隨
起
，
如
此
漸
捨
，
乃
至
(
肉
團
〕
心
處
。 

造
善
業
者
，
(彼
〕
識
於
所
依
(身
)
從
下
分
捨
，
即
從
下
分
冷
觸
隨
起
，
如
此
漸
捨
乃
至
 

(肉
團
〕
心
處
。當
知
後
識
唯
心
處
捨
，從
此
冷
觸
遍
滿
所
依
(之
身
〕
。

〔又
〕
如
 

上
〔文
之
〕
所
〔說
〕
明
，
〔前
〕
六
〔轉
識
〕
非
〔是
能
〕
執
受
〔的
心
識
，故
雖
捨
而
 

身
冷
不
即
起
故
；
唯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才
是
能
執
受
體
，
是
〕
以

〔當
與
壽
，
煖
相
依
持
的
阿
 

賴
耶
識
〕
捨

〔其
〕
執
受
〔的
所
依
有
根
身
時
，
煖
亦
隨
捨
〕
，
冷
便
起
故
。
」

乙

、
別
難
五
六
：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別
難
前
五
轉
識
及
第
六
意
識
均
不
具
有
棄
捨
色
 

身
的
作
用
云
：
「
〔至
於
〕
眼
等
〔前
〕
五
〔轉
〕
識
，
〔因

爲

〕
各
別
〔有
其
所
〕
依
 

〔
之
根
〕
故

(按

：
如
眼
識
唯
依
眼
根
而
緣
色
境
，
乃
至
身
識
唯
依
身
根
而
緣
觸
境
，
而
皆
 

不
以
完
整
全
部
的
五
根
色
身

爲
所
遍
依
，
又
〕
或

〔有
間
斷
〕
不

〔現
〕
行

〔
之
時
〕
故

， 

〔
不
應
有
色
根
身
的
冷
觸
，
由
彼
漸
生
。
又
〕
第
六
意
識
，
〔
由
於
以
第
七
末
那
識

爲
所
依
 

根
〕
，
不
住
〔於
色
〕
身
故
，
〔其
所
緣
對
〕
境
不
定
故
，
〔
不
能
如
有
執
受
的
第
八
阿
賴



耶
識
之
〕
遍
寄
身
中
，
恒
相
續
故
；
〔
又
彼
有
間
斷
故
，
是
以
〕
不
應
冷
觸
由
彼
漸
生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難
前
五
識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前
〕
五
識
〔所
〕
依
〔諸
色
根
有
〕
別
， 

〔又
有
間
斷
，故
〕
若
〔對
五
色
根
身
〕
能
〔有
〕
執
受
，
〔則
當
其
〕
無
識
〔現
行
〕
之
 

時
，身
冷
應
〔即
生
〕
起
，
〔不
待
命
終
；又
〕
若
身
識
遍
能
執
受
〔色
身
〕者
，或
〔時
 

亦
有
〕
不

〔現
〕
行
故
，
〔身
冷
亦
應
即
起
，
不
待
命
終
。
又
〕
漸
命
終
時
，
亦
有
先
捨
五
 

識
身
〔
而
色
生
仍
未
轉
冷
者
〕
，
故

〔知
冷
觸
，
非
由
前
五
轉
識
之
所
漸
生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
難
第
六
識
：
於
遮
難
前
五
轉
識
後
，
再
遮
難
第
六
意
識
，
證
見
臨
終
冷
觸
，
不
 

由
彼
起
，故
《述
記
》
言
：
「
〔若
〕意
識
〔恒
〕
住
〔於
色
〕
身
，
〔則
〕
可
〔言
命
終
 

色
身
〕
由
〔彼
識
而
〕
起
〔冷
〕觸
。
〔今
第
六
意
識
旣
〕
不
是
決
定
住
於
身
中
〔而
〕
取
 

〔冷
、煖
〕
觸
等
故
，
〔又
〕
非
〔是
〕
無
意
識
〔時
〕
身
便
冷
生
，
〔故
應
知
命
終
色
身
 

上
的
冷
觸
，不
由
捨
意
識
之
所
漸
生
。又
當
〕
第
八
〔識
〕
住
〔色
〕
身
〔時
，色
身
〕
即
 

有
煖
起
，
〔所
以
當
命
終
時
，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漸
〕
不
住
身
處
，
故

〔色
身
的
〕
冷
觸
〔便
 

得
漸
〕
起
。又
第
六
〔意
〕
識
〔的
所
緣
對
〕
境
不
〔穩
〕
定
故
，
〔所
〕
緣
〔對
〕
境



〔不
斷
〕
轉
易
，
〔不
如
第
八
所
緣
，恒
轉
如
一
，故
〕
此
〔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於
〕
命
終
 

時
，
〔其
〕
行
相
微
細
，
〔唯
〕
緣
一
類
〔對
〕
境
，
〔而
〕
非
〔彼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 

〔能
〕有
〔如
〕
是
相
狀
，
〔由
於
〕第
六
意
識
恒
常
〔於
生
〕
起
〔之
〕
時
，
〔亦
是
〕 

逢
境
即
緣
，隨
〔其
所
〕
依
即
止
〔於
所
依
之
境
〕
，不
同
〔於
第
八
阿
賴
耶
〕本
識
〔之
 

能
〕
久
住
一
依
，
〔而
〕
定
緣
此
〔所
依
之
〕
境
，
〔故
〕
不
應
冷
觸
由
〔第
〕
六
〔意
〕 

識
漸
生
。
」

其
三
、
別
敍
異
說
：
《述
記
》
又
有
疏
言
：
「
由
是
等
文
(按
：
指
論
言
『
〔
阿
賴
耶
 

識
)遍
寄
身
中
，恒
相
續
故
』
文
〕
，
〔連
同
本
論
〕
下
〔文
卷
四
論
述
第
〕
七
〔末
那
〕 

識
中
〔時
，謂
〕有
一
類
〔學
人
亦
〕
計
〔執
〕第
八
〔阿
賴
耶
〕
識
〔得
〕
以
五
根

爲
依
 

(按
：其
文
言
：
『又
異
熟
識
(於
)有
色
(的
二
〕界
中
，
(能
〕執
持
(有
色
〕身
， 

依
色
根
(
而
)
轉

。
如
契
經
說
：
阿
賴
耶
識
(受
)
業
風
所
飄
，
遍
依
諸
根
，
恒
相
續
轉
』 

等
〕
。
〔正
〕
如
〔論
文
〕
此
中
〔所
〕言
：
〔前
〕
五
〔轉
〕
識
，
〔由
對
五
根
〕
各
別
 

依
〔而
〕
不
能
執
〔受
有
色
根
身
〕
故
，
〔當
知
唯
遍
依
〕
通
依
〔五
色
根
〕者
，
〔始
〕 

能
執
〔
受
五
色
根
身
；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始
能
於
命
終
時
，
通
過
捨
身
然
後
能
使
冷
觸
漸



生
〕
。若
不
(遍
)
依
〔五
〕
根
〔亦
〕
能
執
受
〔有
根
身
〕
者
，
〔則
〕
第
六
〔意
識
 

亦
〕
應

〔爾
〕
然

(按

：
指
若
不
遍
依
五
根
亦
能
執
受
有
色
身
，
而
於
命
終
時
亦
能
於
色
身
 

上
漸
起
冷
觸
者
，
則
第
六
意
亦
應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於
命
終
時
亦
應
能
於
色
身
上
漸
起
冷
 

觸
；今
旣
不
然
，彼
何
得
爾
？
〕
〔故
知
〕
：若
〔阿
賴
耶
識
〕
不
依
〔五
根
故
則
亦
〕
不
 

能
執
〔受
有
色
根
身
。
不
然
則
若
大
乘
對
小
乘
立
『第
六
意
識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以
不
 

遍
依
五
根
故
，如
前
五
識
』
時
，則
小
乘
〕
便
〔得
〕
以
第
八
〔識
〕

爲

『不
定
(因
 

過
〕
』

(按

：
如
出
過
言
：

爲
如
五
識
不
遍
依
五
根
故
，
第
六
意
識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 

耶
？

爲

如
第
八
本
識
不
遍
依
五
根
故
，
第
六
意
識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耶
？
)
故

〔
當
應
 

知
〕
：第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
故
〔亦
應
〕
以
五
根

爲
依
，
〔以
〕
及
〔如
本
論
於
〕
此
中
言
 

『
(
眼
等
五
識
，
各
別
依
故
，
或
不
行
故
，
第
六
意
識
〕
，
不
住
身
故
，
(境
不
定
故
…
…
 

不
應
冷
觸
由
彼
漸
生
〕
』
，
故
第
八
識
亦
〔應
得
〕
住
於
〔有
色
根
〕
身

，
〔
以
其
能
生
起
 

冷
觸
故
〕
。」

㈤
歸
申
本
論
：
於
此
(癸
六
〕
「
(以
〕受
生
命
終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的
三
大
段
 

中

，
前
文
已
完
成
「引
經
作
證
」
及

「遮
破
餘
非
」
彼
首
、
次
二
段
，
今
則

爲
最
後
的
第
三



段

「歸
申
本
論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由
上
述
種
種
論
證
，
故
知
〕
：
唯

〔第
八
〕 

異
熟
心
，由
先
〔前
所
作
〕
業
力
〔酬
引
〕
，恒
遍
〔三
界
〕
，相
續
〔不
斷
〕
，執
受
 

〔有
色
〕
身
分
，
〔
與
壽
、
煖
更
互
依
持
，
故
於
命
終
之
時
，
於
〕
捨
執
受
處
，
冷
觸
便
 

生

，
壽

、
煖

、
識
三
不
相
離
故
。
〔於
色
身
中
〕
，
冷
觸
起
處
，
即
是
『非
情
』

〔按

：
不
 

成
有
情
，
只
成
器
世
間
的
小
分
〕
，
雖

〔其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仍
〕
變

〔
現
之
〕
，
亦
緣
〔慮
 

之
以

爲
相
分
，
然
〕
而
不
〔再
〕
執
受
〔
之

爲
有
色
根
身
〕
。
故
知
：
定
有
此
第
八
〔本
〕 

識
〔的
存
在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『唯
異
熟
心
』
以
〕
下
，
〔是
〕
總
結
〔本
段
理
證
 

有
第
八
本
識
之
〕言
〔辭
，意
謂
〕
：唯
第
八
識
〔彼
〕
眞
異
熟
心
，由
〔於
彼
是
〕
先
業
 

力
〔所
引
生
，於
一
期
生
中
〕恒
不
〔間
〕
斷
、遍
〔於
三
界
〕
、相
續
〔現
行
〕
、執
於
 

〔色
〕
身

，
〔故
於
命
終
之
時
，
於
其
色
身
〕
捨
執
受
處
，
冷
觸
便
起
。
〔
又
由
於
〕
壽

、 

煖

、
識
三
不
相
離
故
，
識
不
起
處
，
即
是
非
情
，
〔成

爲

〕
引
果
所
攝
〔
的
〕
外
器
〔
世
 

間
〕
之
類
，雖
〔亦
由
〕
第
八
識
〔之
所
〕
變
〔現
〕
而
亦
緣
〔慮
之
，然
〕
而
〔卻
〕
不
 

執
受
〔之
以

爲
己
體
〕
，如
〔已
捨
的
〕
髮
鬚
等
。故
〔知
〕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〔是
存
〕



有
〔的
〕
。上
來
〔諸
段
〕
，或
〔可
開
成
〕
初
、
『引

敎

共
諍
，別
破
異
部
』
，二
、 

『引
事

爲
難
』
，
三

、
『總
結
上
文
』
。
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 
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必
住
散
位
』
至

『此
中
合
文
』
者

，
論
中
應
言
：
必
住
散
心
，
非
住
 

無
心
，
亦
非
在
定
(中
〕
，
以
合
為
文
，
故
論
說
云
『非
無
心
、
定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 

頁
八
六
四
。

②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下
破
經
部
』
等
者
，
謂
初
文
引
經
證
此
識
有
，
此
下
科
謂
『生
死
時
』 

下
五
段
論
文
。
問
：
何
以
知
下
(文
)
唯
破
經
部
？
答
：
既
言
『如
睡
無
夢
』
，
(此
〕
非
薩
婆
多
(說
〕
， 

故
知
爾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③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八
十
云
：

「問
：
諸
阿
羅
漢
住
有
餘
依
涅
槃
界
中
，
住
何
等
心
，
於
無
餘
依
般
涅
槃
 

界
當
般
涅
槃
？
答
：
於

I

切
相
，
不
復
思
惟
，
唯
正
思
惟
真
無
相
界
，
漸
入
滅
定
，
無
轉
識
等
；
次
異
熟
 

識
捨
所
依
止
，
由
異
熟
識
無
有
取
故
，
諸
轉
識
等
不
復
得
生
，
唯
餘
清
淨
無
為
離
垢
真
法
界
在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七
四
八
(上
〕
。

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所
以
者
何
』
者
？
此
徵
受
生
、
命
終
證
有
第
八
(本
識
〕
者
有
何
所
 

以

(為
證
據
)
耶
？
由
此
引
《瑜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，
既
說
滅
(盡
)
定
命
終
，
即
無
六
識
，
故
知
命
終
 

有
第
八
識
也
。
」
同
於
注
①

。

④
 
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諸
無
學
者
先
入
滅
(盡
)
定

，
後
方
入
無
餘
依
(涅
槃
〕
時

，
先
遊
 

諸
等
至
，
謂
有
漏
順
逆
等
(謂
有
心
八
定
〉
，
次
後
入
滅
(盡
)
定

，
滅

(盡
)
定
中
，
即
入
涅
槃
。
若
 

鈍
根
人
不
能
入
滅
(盡
)
定

，
還
入
涅
槃
也
；
即
是
六
識
而
入
涅
槃
。
若
將
第
八
識
為
命
終
識
，
其
入
涅
 

槃
即
是
有
心
，
非
是
無
心
，
亦
不
是
定
，
即

『非
定
心
』
得
成
。
若
約
第
六
識
為
命
終
識
者
，
即
無
學
人
 

在
無
心
定
而
入
涅
槃
，
即
經
言
『是
散
有
心
』
不
成
，
故
知
(應
)
約
第
八
識
說
(有
心
〉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，頁
四
九
五
。

⑤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又
說
異
生
、
有
學
等
』
者

，
此
又
解
經
；
經

(言
)
必
住
散
心
等
者
， 

說
異
生
、
有
學
，
不
據
入
無
餘
依
(涅
槃
之
無
學
果
人
〕
，
故

與

《瑜
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(所
說
實
)
不
 

相
違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⑥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心
惽
昧
、
闇
劣
性
』
者

，
有
義
：
此
位
無
心
，
如
何
闇
劣
？
解
云
： 

即
於
前
位
，
身
心
惽
昧
，
故
至
後
念
，
心
等
不
行
，
此
說
為
因
，
非
無
心
位
〔時
有
心
惽
昧
〕
。
然
此
立



因

，
應
云
『身
心
極
惽
昧
故
』
，
不
爾
(彼
因
便
有
)
不
定
(過

，
因
為
〕
有
心
睡
眠
亦
惽
昧
故
。
詳
曰
： 

〔雖
於
無
心
位
中
，
亦
〕
非
無
其
〔惽
味
之
〕
義

，
然
對
有
心
明
勝
之
位
，
〔言
〕
無
心
名
闇
劣
；
劣
謂
 

無
力
，
不
生
現
故
，
如
呼
日
沒
名
為
闇
者
，
復
爽
何
理
？
若
言
『後
念
方
(是
)
無
心
』
者

，
〔悶
絕
與
 

無
夢
眠
〕
喻

〔便
〕
缺
能
立
〔因
義
〕
，
文
中
既
云
『極
悶
絕
時
』
，
極
言
通
上
〔念
亦
是
無
心
〕
，
文
巧
 

便
也
，
不
煩
更
置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四
(上
〕
。

⑦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三
〈決
擇
分
中
無
心
地
〉
云
：

「問
：
心
不
生
因
凡
有
幾
種
？
由
幾
種
因
心
不
得
 

生
？
答
：
心
不
生
因
略
有
七
種
，
由
此
因
故
心
不
得
生
。
何
等
為
七
？
謂
緣
缺
故
心
不
得
生
，
如
是
(以
 

及
)
作
意
缺
故
、
未
得
故
、
相
違
故
、
斷
故
、
滅
故
、
已
生
故
心
不
得
生
。
云
何
由
緣
缺
故
心
不
得
生
？
 

謂

(若
)
內

眼

(根
)
處
壞
、
若
外
色
(境
)
處
不
現
在
前
，
廣
說
乃
至
內
意
(根
)
處
壞
、
若
外
法
 

(境
)
處
不
現
在
前
，
爾
時
由
彼
(等
)
所
生
眼
識
乃
至
意
識
終
不
得
生
，
如
是
名
為
『由
緣
缺
故
心
不
 

得
生
』
。
…
…
云
何
『滅
故
心
不
得
生
』
？
謂
如
有

I

 
〔有
情
)
生
無
想
天
、
入
無
想
定
、
入
滅
盡
定
，
於
 

其
中
間
，
經
爾
所
時
，
由
斷
滅
故
，
心
不
得
生
；
又
如
有

I

，
於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中
已
般
涅
槃
，
彼
於
爾
 

時

，
畢
竟
滅
故
，
心
不
得
生
，
如
是
名
為
『由
滅
盡
故
心
不
得
生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 

六
五
二
(上

、
中

、
下
〕
。



⑧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十
三
〈本
地
分
中
有
心
無
心
二
地
第
八
第
九
〉
中
云
：

「謂
除
六
(無
心
〕
位

，
當
 

知
所
餘
名
(為
)
有
心
地
。
何
等
為
六
(無
心
位
)
？
謂
無
心
睡
眠
位
、
無
心
悶
絕
位
、
無
想
定
位
、
無
 

想
生
位
、
滅
盡
定
位
及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位
，
如
是
六
位
名
(為
)
『無
心
地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 

十

.頁
三
四
五
(上
〕
。

⑨
 
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然
瑜
伽
師
，
生
死
二
位
(既
無
六
心
〕
』
乃
至
『悶
絕
中
攝
』
者

， 

然
彼
論
說
六
位
無
心
及
入
無
餘
涅
槃
，
不
別
說
生
、
死
二
位
，
即
是
『悶
絕
中
攝
』
也

。
今

言

『悶
絕
』

(則
)
離
生
、
死
外
為
鬼
、
藥
等
所
悶
絕
故
者
，
即
此
《
〔成
)
唯
識
論
》
言
如
『睡
無
夢
』
攝

，
亦

『悶
 

絕
』
時
攝
，
亦
悶
絕
時
即
是
被
鬼
、
藥
等
(所
致
〕
悶
絕
，
即
不
約
生
死
名
悶
絕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④

。

⑩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今
此
二
位
，
非
是
住
定
』
等
者
，
此
眠
、
悶
二
位
，
雖
是
無
心
，
是
 

散

(心
)
住
攝
，
故
得
與
死
、
生
為
喻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⑪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薩
婆
多
宗
唯
(以
)
三
位
(說
)
無
心
，
謂
：
無
想
(定
〕
、
滅
盡
定
、 

無
想
異
熟
；
若
餘
死
、
生
位
〔及
〕
睡
眠
、
悶
絕
位
者
，
皆
悉
有
心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④

。

⑫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此
文
可
然
，
宗
無
餘
故
』
者

，
論
所
立
宗
，
謂
生
、
死
時
，
明
了
 

(的
)
轉
識
必
不
現
起
，
既
無
餘
識
，
故
知
死
生
唯
有
第
八
(本
識
〕
。
有
疏
本
『言
無
餘
者
』
，
『言
』



字
誤
也
，
論
中
不
言
無
餘
識
故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五
。

⑬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爾
時
，
父
母
貪
愛
俱
極
，
最
後
決
定
各
出

I

滴
濃
厚
精
、
血

，
二
滴
和
合
， 

住
母
胎
中
，
合
為

I

段

，
猶
如
熟
乳
凝
結
之
時
。
當
於
此
處
，

I

切
種
子
、
異
熟
所
攝
、
執
受
所
依
(的
) 

阿
賴
耶
識
和
合
依
託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二
八
三
(上
〕
。

⑭
安
慧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云
何
命
終
之
識
不
可
得
耶
？
謂
臨
命
終
時
，
識
漸
捨
離
所
 

依
身
分
，
發
起
冷
觸
，
或
上
或
下
，
非
彼
意
識
，
有
時
不
轉
(故
〕
，
故
知
唯
有
(無
記
的
)
阿
賴
耶
識
 

能
執
持
身
。
隨
於
身
分
，
若
捨
此
識
，
冷
觸
可
得
，
身
無
覺
受
，
意
識
不
然
。
是
故
若
無
阿
賴
耶
識
，
命
 

終
之
識
必
不
可
得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七
〇
| 
〔下
〕
。

⑮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唯
以
無
記
心
命
終
故
』
者

，
若

(依
)
大
乘
中
說
漸
死
者
，
將
死
遠
 

心
許
通
三
性
，
近
心
即
是
染
污
，
即
起
潤
生
愛
等
，
九
種
命
終
心
俱
生
愛
故
，
若
正
死
(則
)
唯
無
記
。 

若

(依
)
薩
婆
多
宗
，
將
死
、
正
死
心
皆
通
三
性
，
如

《俱
舍
鈔
》
解
也
。
今

引

《對
法
》
證
命
終
心
唯
 

是

(第
)
八
識
，
唯
是
無
記
性
故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，頁
四
九
六
。

⑯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秘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即
以
此
文
證
有
第
六
(識
〕
』
者

，
此

《對
法
論
》
以
無
記
心
命
 

終
之
文
而
為
證
也
；
或
可
即
以
此
所
引
經
而
為
證
也
。
經
云
：

『生
死
必
住
散
心
』
，
『散
心
』
之
言
而
目



第
六
；
若
不
爾
者
，
第
八
元
有
，
何
勞
更
說
？
前
說
為
本
，
(今
則
是
)
順
疏
文
也
。
若
別
為
釋
，
後
亦
 

無
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‘頁
八
八
四
(中
〕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第
八
先
有
，
更
何
須
說
，
故
知

『散

心

(命
終
〕
』
，
即
第
六
(識
) 

也

。
(問
〕
：
若
爾
，
何
故
《對
法
》
云
以
『無
記
心
命
終
』
？
答
：

〔以
此
〕
簡

〔別
於
善
、
惡
彼
〕
異
 

性
故
，
說
唯
『無
記
』
，
不
以
無
記
便
證
『
〔唯
以
)
第
八
(命
終
〕
』
；
彼
唯
無
記
，
何
須
說
之
？
」
同

見
注

⑫

。

⑰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若
不
然
者
，
說
無
心
位
何
不
別
說
』
乃
至
『唯
言
五
位
』
者

，
後
師
 

解
云
：
即
許
受
生
、
命
終
皆
有
第
六
識
也
。
若
命
終
時
，
無
第
六
識
者
，
何
故
《瑜
伽
論
》
唯
說
五
無
心
， 

謂
二
無
心
定
(即
)
無
想
定
、
(滅
盡
定
〕
、
無
想
天
及
睡
眠
、
悶
絕
，
更
不
別
說
『生
位
無
心
』
、
『死
 

位
無
心
』
而
成
七
位
無
心
？
若
言
死
位
、
生
位
無
第
六
識
者
，
其

《瑜
伽
(論
〉
》

(應
)
說
七
位
無
心
。 

…
…

(今
)
但
言
五
位
無
心
，
故
知
生
、
死
位
時
，
則
有
第
六
意
識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

⑱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前
師
解
云
』
乃
至
『
〔惽
昧
)
位
中
攝
故
』
者

，
前
師
言
『生

、
死
 

二
位
無
心
』
者

，
亦
即
『悶
絕
(無
心
〕
』
中
攝
故
，
故
不
別
說
七
位
無
心
，
唯
有
五
位
無
心
。
故
知
生
、 

死
位
(中
〕
，
無
有
第
六
識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



⑲
靈
泰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今
助
釋
云
，
是
破
他
故
』
乃
至
『此
兼
兩
師
』
者

，
疏
主
助
釋
言
： 

《瑜
伽
論
》
為
破
薩
婆
多
生
、
死
時
，
有
第
六
識
，
且
言
『生

、
死
時
，
無
第
六
意
(識
〕
，
唯
有
本
識
， 

據
理
而
言
，
初
生
位
、
死
位
亦
有
第
六
識
現
起
，
非
唯
取
前
師

I

說

，
亦
兼
取
第
二
說
也
。
據
實
而
言
： 

唯
取
前
師
；
此
文
唯
諍
第
八
識
於
生
死
(位
)
有
無
，
不
約
第
六
識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

⑳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薩
婆
多
等
說
有
意
識
行
相
可
知
，
故
今
難
之
云
：
如
可
知
者
，
應
如
 

餘
位
分
明
可
知
；
既
不
分
明
，
明
非
意
識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六
三
六
(中
〕
。

㉑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此
中
所
以
』
乃
至
『諸
賢
共
稟
，
眾
教
同
說
』
者

，
然
此
中
說
生
、 

死
位
，
以
惽
昧
為
因
而
無
轉
識
者
，
即
諸
賢
德
皆
依
此
義
也
；
聖
教
皆
同
說
此
生
、
死
位
無
(有
)
轉
識
 

(生
起
〕
，
以
惽
昧
為
因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

㉒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以
難
陀
論
師
等
』
乃
至
『盛
當
所
指
』
者

，
意
說
難
陀
論
師
等
皆
受
 

信

(有
情
於
)
生

、
(死
位
)
時

，
(由
〕
缺

(真
異
熟
極
微
細
、
行
相
所
緣
俱
不
可
了
、

I

期
相
續
恒
無
 

轉
變
彼
〕
三
因
而
意
識
不
得
起
之
義
也
。
…
…
問
：
此
言
『正
法
藏
』
者

，
為
即
是
『法
藏
部
』
？

(答
〕
： 

為
大
乘
中
別
有
正
法
藏
師
。
更
問
：
〈

『佳
』

是
何
義
？
答
〕
：

『佳
』

者

，
善
也

。
『月

氏
』
者

，
其
五
 

天
竺
國
名
『月
國
』
，
即
三
世
佛
(及
〕

I

切
獨
覺
師
中
，
皆
現
能
除
眾
生
貪
、
嗔
勢
起
(之
)
病
而
得



清
涼
，
猶
如
天
上
(之
)
月

，
能
勢
起
而
得
清
涼
也
。
…
…

『譽
美
方
今
』
者

，
意

說

(有
情
於
)
生

、 

(死
)
位
缺
三
因
之
義
，
亦
勝
今
時
法
師
所
立
義
；
今
時
法
師
亦
不
能
造
得
如
此
義
之
上
，
即
諸
論
師

讃

 

歎
此
前
不
正
義
(而
)
將
為
正
義
。
其

『無
識
之
儔
』
以
下
，
疏
文
即
是
疏
主
彈
斥
難
陀
師
等
名
為
『無
 

識
之
類
』
也

。

『儔
』

者

，
類
也
。
既
說
大
唐
三
藏
(玄
奘
法
師
)
至
西
域
，
破
此
不
正
，
三
藏
意
解
與
 

《唯
識
論
》
中
義
同
。
又
疏
主
披
此
唯
識
中
破
此
生
、
(死
位
)
缺
三
因
(而
仍
執
可
有
意
識
彼
〕
不
正
 

義

，
即
更
益
前
難
陀
等
過
失
。
今
十
家
唯
識
釋
此
皆
備
具
，
今
標
為

I

本
論
，
即

『勝
義
雲
集
，
群
賢
皆
 

敍
』
，
破
前
不
正
義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‘頁
四
九
七
。
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言

『次
難
陀
等
無
量
論
師
』
下

，
生
下
論
文
，
申
三
因
(即
：
五
識
隨
 

五
塵
、
因
他
教
別
生
解
、
定
為
因
境
界
殊
妙
〕
，
故
意
識
取
境
；
勝
軍
等
既
祖
難
陀
，
故

『同
遵
(難
陀

之
)
南
指
』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㉓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因
五
識
』
乃
至
『境
界
殊
妙
』
者

，
然
正
義
應
言
意
識
故
引
起
五
 

識

，
今
者
此
師
(如
經
部
師
說
〕
即
由
五
識
先
緣
五
塵
，
方
引
起
意
識
，
或
因
聞
他
教
，
能
引
意
識
別
生
 

異
知
異
見
，
或
由
定
為
因
，
方
引
起
散
意
識
。
」
同
見
注

㉒
。

㉔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死
位
既
同
，
更
無
異
說
』
，
乃
至
『更
增
此
釋
』
者

，
死
位
時
，
意
識



惽
昧
，
不
藉
三
因
，
諸
師
共
同
，
今
此
不
說
；
生
位
意
識
須
令
三
因
，
故
有
異
師
於
此
別
說
也
。
」
同
見

注

㉒
。

㉕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言
死
位
中
，
或
因
五
識
、
他
教
等
故
，
意
識
可
有
，
唯
正
得
以
惽
昧
 

為
因
』
者

，
然
臨
死
之
時
，
雖
有
五
識
及
他
教
等
為
因
，
然
由
有
惽
昧
為
因
，
其
意
識
不
得
起
也
。
」
同
 

見
注

㉒
。

⑳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取
增
人
法
，
此
何
不
說
』
乃
至
『必
應
爾
故
』
者

，
問
：
彼
師
言
： 

亦
有
(獨
)
顯
意
識
不
藉
五
塵
等
三
因
而
起
，
執
人
執
法
(而
)
獨
起
者
。
彼
師
答
言
：
若
意
識
必
藉
三
 

因
方
始
得
起
，
或
眼
識
見
餘
事
，
耳
聞
聲
，
因

(依
)
於
五
識
始
得
起
於
意
識
，
緣
五
塵
必
無
獨
起
意
識
 
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㉒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然
雖
有
獨
起
意
識
等
』
者

，
如
妄
計
實
我
、
法
等
，
不
由
他
教
、
五
 

塵

、
定
等
而
起
，
名
獨
起
意
識
，
此
即
不
由
三
因
而
起
，
何
不
說
之
？
今
云
：
取
增
人
、
法
者
，
『取
增
』 

與
執
著
義
同
，
即
是
妄
執
我
、
法
也
。
此
難
難
陀
等
師
。
『然
心
別
起
』
下

(是
)
彼
師
釋
，
設
執
我
、 

法

，
必
藉
三
因
方
生
計
度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㉗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若
彼
伏
言
』
至

『無
散
意
』
者

，
此
救
意
云
：
即
第
八
識
受
彼
生



已

，
不
起
散
意
，
以
次
第
六
(意
識
〕
即
起
定
心
；
定
心
即
有
，
後
意
得
生
。
」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 

頁
八
八
四
(中
〕
。

㉘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或
加
行
為
因
，
如
聞
思
等
，
或
生
得
善
，
引
生
方
起
』
者

，
若
身
在
 

欲
界
，
由
加
行
善
(之
)
聞

、
思
慧
引
，
方
能
入
定
；
欲
界
地
法
無
修
慧
故
，
要
須
聞
、
思
始
能
入
定
。 

色
界
由
加
行
善
(之
)
聞
慧
引
，
則
能
入
定
；
色
界
無
思
慧
故
，
為
有
耳
根
有
聞
(慧
)
故

，
其
生
得
善
 

亦
能
疏
引
定
也
。
然
無
色
界
中
，
無
漏
心
無
間
而
引
無
色
界
修
慧
，
修
慧
方
引
，
起
生
得
善
，
其
無
漏
心
 

無
間
不
(能
)
親
引
生
得
善
也
。
若
色
界
中
，
無
漏
心
無
間
或
親
引
起
色
界
聞
慧
，
聞
慧
方
引
起
生
得
善
；
 

或
無
漏
心
無
間
引
起
色
界
修
慧
，
修
慧
方
引
起
生
得
善
；
其
無
漏
心
無
間
不
親
引
生
得
善
也
。
其
欲
界
中
， 

無
漏
心
無
間
能
親
引
起
欲
界
生
得
善
，
或
無
漏
無
間
親
能
引
欲
界
聞
、
思
慧
。
問
：
何
故
上
界
〔色
界
及
 

無
色
界
〕
無
漏
心
，
無
間
不
能
親
引
起
生
得
善
，
其

(下
界
〕
欲
界
中
，
無
漏
無
間
即
能
親
引
生
(得
) 

善
耶
？
答
：
若
欲
界
是
散
地
，
散
地
中
生
得
善
明
利
也
。
其
上
二
界
既
是
定
地
，
故
生
得
善
暗
劣
也
。
故
 

上
下
界
生
得
善
有
別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‘頁
四
九
七
。

㉙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彼
初
生
時
，
寧
不
現
起
』
者

，
然
彼
師
言
；
由
下
界
串
習
力
故
，
後
 

生
無
色
界
，
至
第
二
念
，
即
得
現
起
；
若
初
生
時
初
第

I
念
無
第
六
識
。
今
難
曰
：
既
由
下
界
串
習
力
故



者

，
即
應
初
生
時
初
第

I

念

，
亦
應
第
六
識
今
時
得
起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頁
四
九
八
。

㉚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即
生
得
善
、
或
勤
煩
惱
。
久
習
工
巧
等
』
者

，
難
異
師
曰
：
即
前
生
 

數
習
生
得
善
、
或
數
習
煩
惱
，
或
久
習
威
儀
(心
〉
、
工
巧
心
，
於
初
生
(欲
界
、
色
界
的
)
初
念
，
亦
 

應
得
(生
)
起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㉛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若
汝
救
言
：
無
色
界
中
』
乃
至
『妄
生
別
說
』
者

，
若
汝
言
初
生
時
， 

由
惽
昧
故
，
意
識
不
得
起
者
，
今
難
曰
：
此
即
是
前
諸
賢
共
禀
之
因
，
由
死
、
生
位
，
皆
有
惽
昧
之
因
， 

何
勞
於
中
別
說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
㉙
。

㉜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根
本
計
粗
、
細
意
識
二
意
，
許
得
並
生
』
者

，
彼
部
本
許
二
意
(識
) 

並
生
，被
大
乘
難
二
識
不
得
並
生
，
即
轉
救
言
：
粗

、細
二
意
(識
)
前
後
起
，
不
得
並
生
。
」
同
見
注

㉙
。 

《異
部
宗
輪
論
》
云
：
「其

(從
上
座
部
之
說
一
切
有
部
分
裂
而
出
之
)
經
量
部
本
宗
同
義
，
謂
說
諸
蘊
 

有
從
前
世
轉
至
後
世
，
立

『說

轉

(部
〕
』
名

，
非
離
聖
道
有
蘊
示
滅
，
有

『根
邊
蘊
』
，
有

『

I

味
 

蘊
』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九
，頁

I

七

(中
〉
。

窺

基

《異
部
宗
輪
論
述
記
》
云
：

「經
量
部
說
諸
蘊
從
前
世
轉
至
後
(世

，
即
)
有
實
法
我
能
從
前
世
轉
 

至

後

世

。
…

…

有

根

邊

蘊

，
有I

味
蘊
。
『

I

味
』
者

，
即
無
始
來
展
轉
和
合

I

味
而
轉
，
即

『細
意
識
』
，



曾
不
間
斷
，
此
具
四
蘊
。
有

『根
邊
蘊
』
者

，
『根
』
謂
向
前
細
意
識
，
住
生
、
死
根
本
，
故
說
為
『根
』
， 

由
此
根
故
，
有
五
蘊
起
，
即
同
諸
宗
所
謂
五
蘊
。
然

『

I

味
蘊
』
是
根
本
故
，
不
說
言
『邊
』
，
其
餘
 

(有
)
間
斷
之
法
，
是
未
起
故
，
名

『根
邊
蘊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三
，頁
四
六
五
。

㉝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即
以
汝
因
，
還
復
破
汝
』
者

，
彼
立
因
云
：

『行
相
、
所
緣
俱
不
可
了
 

(知
〕
』
；
今
破
云
『極
成
意
不
如
是
故
』
者

，
意
說
：
既
云
行
相
、
所
緣
俱
不
可
了
 (知
〕
，
即
非
極
成
 

意
識
，
(因
極
成
意
識
的
行
相
與
所
緣
均
可
被
了
知
故
〕
，
故
云
：

『不
如
是
也
』
。
即
以
彼
因
破
彼
意
 

識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㉞
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.所
知
依
分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若
有
於
此
非
等
引
地
(欲
界
〕
，
沒
已
(而
)
生
時
，
依
中
 

有
位
，
意

(根
)
起
染
污
(煩
惱
〕
意
識
，
結
生
相
續
。
此
染
污
意
識
於
中
有
中
滅
。
於
母
胎
中
(有
) 

『識
』

(與
)
羯
羅
藍
更
相
和
合
。
若

(此

『識
』
〕
即

(是
)
意

識

(而
)
與

彼

(羯
羅
藍
)
和
合
， 

既
和
合
已
，
依
止
此
識
，
於
母
胎
中
有
(別
)
意
識
轉
(起
〕
。
若
爾
，
即
應
有
二
意
識
於
母
胎
中
同
時
 

而
轉
〔

I

、
與
羯
羅
藍
和
合
之
意
識
，
二
、
胎
中
所
引
發
的
意
識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
頁

I 

三
五
(下
〕
。
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若
爾
，
即
應
有
二
意
識
在
母
胎
中
同
時
而
轉
』
者

，
謂

〔

I

者
〕
、



異
熟
體
有
情
本
事
，
不
待
今
時
加
行
而
轉
〔起
之
〕
無
記
意
，
及

(
二
者
〕
、
可
了
知
(其
)
所
緣
、
行
 

相

、
樂

、
苦
受
等
(的
)
相
應
識
意
；
是
二
意
識
應
(於
〕

I

身

中

(同
〕

I

時
而
轉
。
然
不
應
許
， 

(與
)
經
相
違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，頁
三
九
二
(下
〕
。

㉟
無

著

《攝
大
乘
論
.所
知
依
分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又
即
與
彼
(羯
羅
藍
)
和
合
之
『識
』

(若
)
是
意
識
性
 

(者

，
此
)
不
應
道
理
，
(因
為
彼
與
羯
羅
藍
和
合
之
識
是
)
依
染
污
故
，
時
無
(間
)
斷
故
，
(彼
〕
意
 

識

(之
行
相
與
)
所
緣
不
可
得
(知
)
故

，
(非
是
有
染
有
不
染
、
可
間
斷
、
其
行
相
與
所
緣
俱
可
知
的
 

極
成
意
識
〕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㉟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「
『又
此
所
依
是
種
子
識
』
等
者
，
無
著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云
：

『設
 

和
合
識
即
是
意
識
，
為
此
和
合
意
識
即
是

I

切
種
子
識
。
為
依
止
此
識
，
所
生
餘
意
識
，
(故
〕
是

I

切
 

種
子
識
。
若
此
和
合
識
是

I

切
種
子
識
，
即
是
阿
賴
耶
識
。
汝
以
異
名
立
為
意
識
。
』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五
(中
〕
。
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又
此
所
依
即
種
子
識
』
乃
至
『由
不
曾
見
唯
識
論
故
』
者

，
上
座
部
 

(所
立
〕
『細
意
識
』
者

，
即
是
我
大
乘
第
八
(本
)
識
；
取
他
宗
義
，
大
乘
總
取
為
自
己
義
，
如
上
論
 

文

，
取
他
小
乘
根
本
識
、
有
分
識
等
，
皆
取
為
大
乘
第
八
(本
)
識
也
。
比
來
『講

《攝
論
》

(的
)
法



師
』
，
唯
解
難
上
座
部
『無
二
意
識
得
並
頭
生
』
，
為
不
尋
(讀
)
唯
識
論
文
，
不
解
總
取
上
座
部
『細
意
 

識
』
為

(即
)
自
大
乘
第
八
(本
)
識
也
。
又
以
前
『講

《攝
論
》
法
師
』
等

，
雖
見
《攝
論
》
中
難
『
二
 

意
識
俱
時
轉
』
等

，
又

『染
污
故
』
等
論
文
，
然
諸
師
等
不
知
此
《攝
論
》

(目
的
〕
而

(在
)
破
上
座
 

部

。
若
讀
此
《
(成
〕
唯
識
論
》
文

，
方

知

(是
)
破
上
座
部
計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，頁
 

四
九
九
。

⑩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無
二
意
並
生
論
者
』
，
上
座
部
云
：
我
不
頌
此
經
，
我
部
經
中
唯
說
無
 

二
佛
並
出
世
，
無
二
輪
王
並
生
，
無
二
獨
覺
並
生
出
世
，
唯
有
此
三
〈說
而
已
〕
；
經
中
不
說
『不
許
有
 

二
意
識
並
生
』
者

，
故
許
二
意
識
並
生
也
。
經
部
(及
)
薩
婆
多
師
因
此
不
許
『
二
識
並
生
經
文
，
還
即
 

計
言
六
識
不
得
並
生
，
故
單
獨
而
起
也
。
」
同
於
前
注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經
二
意
識
並
生
論
』
者

，
謂
無
著
本
論
引
經
云
『無
二
意
(識
)
並
 

生
』
，
汝
何
故
說
有
粗
、
細
二
意
(識
)
耶
？
上
座
部
答
云
：
汝

(所
)
引
此
經
而
為
論
難
者
，
我
部
不
 

誦
言
。
或
說
『無
二
粗
意
生
』
等
者
，
上
座
部
會
違
經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六
。 

⑳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又
因
明
法
，
因
有
三
相
』
乃
至
『非
正
比
量
』
者

，
若
作
量
云
：

『第
 

八
識
定
是
命
終
時
心
；
因
云
：
依
染
污
故
，
時
無
斷
故
』
，
則
無
同
喻
。
雖
有
初

I

相

，
謂
有
遍
是
宗
法



性

，
即
缺
第
二
相
而
無
同
品
定
有
性
。
(若
〕
取
此
二
因
為
比
量
者
，
即
是
過
失
。
」
同
注

㉟
。

㉚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意
識
所
緣
不
可
知
者
』
乃
至
『
〔何
勞
虛
認
此
體
非
汝
)
所
計
之
識
』 

者

，
大
乘
破
上
座
部
言
：
汝
所
說
細
意
識
所
緣
不
可
知
者
，
即
是
我
大
乘
種
子
識
緣
(根
)
身

、
器

(世
 

界
)
等

(微
細
〕
不
可
知
，
故
汝
上
座
(部
)
師
何
勞
虛
認
我
第
八
識
為
(非
)
汝
細
意
識
耶
？
」
同
見

注

㉟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何
勞
虛
認
』
至

『所
計
之
識
』
者

，
上
座
云
：
我
細
意
識
緣
(根
) 

身

、
器

(界
)
等

(是
)
微
細
難
知
(而
)
能
為
依
種
(按
：
意
指
能
作
為
種
子
之
所
依
〕
，
汝
大
乘
師
 

何
勞
虛
認
(此
細
意
識
)
為

(第
八
〉
本
識
？
故
我
細
意
(識
)
非
汝
所
計
之
第
八
(本
識
〉
也

。
」
見

注
⑨

。

按
：
由

於

《述
記
》
此
段
文
字
，
其
義
晦
暗
，
故
靈
泰
與
道
邑
作
出
相
反
的
兩
種
闡
釋
，
各
有
所
據
。
由
 

於

《述
記
》
後
文
對
此
不
再
作
回
應
。
故
取
靈
泰
《疏
抄
》
義
作
解
。

⑩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且
初
二
意
並
生
，
有
難
』
者

，
即
有
餘
師
作
(如
)
此
比
量
而
難
上
 

座
部
也
，
亦
應
有
粗
、
細
二
眼
識
並
生
，
轉
識
攝
(故
〕
，
如

(汝
)
意
識
者
。
(此
〕
比
量
有
『不
定
 

(因
)
過
』
，
為
如
耳
識
(是
)
轉
識
攝
故
，
則
無
粗
、
細
二
識
耶
？
為
如
意
識
(是
)
轉
識
攝
故
，
則



有
粗
、
細
二
識
耶
？
故
應
(於
彼
〕
宗
中
，
應
言
：
前
五
識
亦
應
有
粗
、
細
二
識
並
生
，
轉
識
攝
故
，
如
 

(汝
)
意
識
。
無
有
過
也
。
『豈
得
隨
情
，
便
撥
聖
教
』
者

，
破
上
座
部
云
：
如

(是
)
豈

(得
)
叛
劫
 

『我
部
經
中
無
此
語
』
故

，
便
撥
聖
教
耶
？
」
同
見
注

㉟
。

@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次
三
因
者
，
此
非
正
量
』
者

，
此
三
因
若
作
顯
自
比
量
即
有
過
失
；
 

若
先
量
云
：
第
八
識
定
是
命
終
時
心
，
因
云
：
依
染
污
故
，
時
無
斷
故
，
意
識
所
緣
不
可
知
故
，
無
有
同
 

喻

。
非
正
比
量
。
今
此
前
二
因
，
不
作
比
量
，
但
返
顯
自
第
八
識
是
命
終
心
，
即
取
第
三
因
(
『不
可
知
 

故
』
)
返
顯
比
量
，
亦
無
過
失
，
如
疏
文
(所
)
立
比
量
可
知
。
」
同

見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，頁
五
 

〇
〇
。

⑫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謂
立
量
云
』
乃
至
『猶
如
五
識
』
者

，
此
中
初
比
量
因
，
是
彼
《攝
 

論
》
中

(的
)
第
三
因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⑥

。

⑬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何
得
誤
徵
』
者

，
謂

『攝
論
師
』
以

〔
『依
染
污
故
』
及

『時
無
斷
 

故
』
彼
)
前
二
因
(作
比
量
因
)
難
上
座
部
，
故
疏
主
云
：
『何
得
誤
徵
』

(按
：
前
二
因
但
返
顯
，
不
 

作
比
量
因
也
〕
。
」
同
見
注
⑨

。

㉞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又
將
死
時
』
等
者
，
按
：
無
著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云
：
『又
將
沒



時

，
造
善
、
造
惡
，
或
下
、
或
上
所
依
(之
體
〕
漸
冷
，
(若
不
信
有
阿
賴
識
皆
不
得
成
〕
。
』
無
性
 

《
(攝
大
乘
論
〕
釋
》

(卷
三
〉
云
：

『若
造
善
(業
)
者

，
即
於
其
身
下
分
漸
冷
；
若
造
惡
(業
)
者

， 

與
此
相
違
(即
於
其
身
上
分
開
始
漸
冷
〕
。
』
天
親
(世
親
〉

《
(攝
大
乘
論
〕
釋
》

(卷
三
〕
云
：

『以
 

造
善
(業
)
者

，
(其
冷
觸
)
必
定
(自
下
〕
上
昇
；
若
造
惡
(業
)
者

，
(其
冷
觸
)
必
定
(自
上
而
) 

下
墜
。
釋
曰
：
表
造
善
(業
〕
、
惡

(業
者
分
別
)
生
上
(或
生
〕
下
趣
，
所
以
冷
觸
上
、
下
有
異
。
』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
I頁
八
八
五
(中
〕
。

⑮
世
親
釋
文
(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
I頁三
三三
(上
無
性
釋
文
(《大正藏》卷
三

I

 

I頁
三
九
 

四

(上
^
)
，
其
所
引
原
文
可
見
於
前
注
。

⑱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又
將
(命
)
終
時
，
作
惡
業
者
，
(阿
賴
耶
)
識

(即
)
於
所
依
(身
體
〕 

從
上
分
捨
，
即
從
上
分
冷
觸
隨
起
，
如
此
漸
捨
乃
至
(於
肉
團
)
心
處
。
造
善
業
者
，
(彼
〕
識
於
所
依
 

從
下
分
捨
，
即
從
下
分
冷
觸
隨
起
，
如
此
漸
捨
乃
至
(於
肉
團
)
心
處
。
當
知
後
識
唯
心
處
捨
，
從
此
冷
 

觸
遍
滿
所
依
(身
體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I頁
二
八
二
(上
〕
。

又
普
泰
於
《八
識
規
矩
頌
補
注
》
述
有
情
捨
身
而
生
諸
趣
的
情
況
云
：

「頂
聖
、
眼
生
天
，
人
心
、
餓
鬼
 

腹

，
旁
生
膝
蓋
離
，
地
獄
腳
板
出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，頁
四
七
五
(下
〕
。

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善
業
從
下
冷
，
惡
業
從
上
冷
』
乃
至
『最
後
捨
故
』
者

，
如
有
人
先
 

造
惡
業
，
應
生
惡
趣
，
其
人
欲
死
時
，
從
頭
至
心
以
來
先
冷
，
以
後
從
心
至
腳
方

I

時
冷
。
若
先
有
善
業
 

者

，
欲
死
之
時
，
從
腳
至
心
以
來
先
冷
，
以
後
從
心
至
頭
方

I

時
冷
也
。
若
有
餘
落
華
師
解
云
：
若
心
與
 

踝
子
以
下

I

時
冷
者
，
其
人
入
地
獄
(即

『地
獄
腳
板
出
』
〕
；
若
心
與
腳
膝

I

時
冷
者
，
其
人
入
畜
生
 

中

(即

『旁
生
膝
蓋
離
』
〕
；
若
心
與
腰
以
下

I

時
冷
者
，
其
人
入
鬼
道
(即

『餓
鬼
腹
』
〉
；
若
心
與
胸
 

以
下

I

時
冷
者
，
其
人
入
人
道
(即

『人
心
』
〕
，
若
心
與
頂
以
下

I

時
冷
者
，
其
人
得
生
天
(即

『眼
 

生
天
』
〕
；
若
心
與
頂

I

時
冷
者
，
其
人
入
聖
〈即
所
謂
『頂
聖
』
〕
。
次
上
(所
)
說
皆
是
不
正
義
也
。 

然
此
肉
團
心
即
最
初
生
、
即
最
後
捨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⑥

。

⑥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第
六
意
識
不
住
身
故
』
乃
至
『恒
相
續
故
』
者

，
五
識
各
自
依
五
色
 

根

，
可

(說
)
依
住
(於
)
身
；
若
意
識
不
依
色
根
，
不
住
身
也
。
又
境
不
定
，
又
意
或
緣
色
，
或
緣
聲
、 

香

、
味
等
境
…
…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‘頁
五
〇

I

。

⑱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「又
異
熟
識
，
有
色
界
中
能
執
持
身
，
依
色
根
轉
。
如
契
經
說
：
阿
賴
耶
識
 

(受
)
業
風
所
飄
，
遍
依
諸
根
，
恒
相
續
轉
。
《瑜
伽

〔師
地
論
〕
》

(卷
五

I

〕
亦
說
眼
等
六
識
各
別
 

依
故
，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。
若
異
熟
識
不
遍
依
止
有
色
諸
根
，
(則
〕
應
如
六
識
非
能
執
受
(色
身
〕
。
」

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
I頁
二
十
(中
〕
。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第
八
識
以
五
根
為
依
』
者

，
即
下
文
中
言
阿
賴
耶
識
中
，
有

I

類

〔論
 

師
)
計

(執
)

『業
風
所
飄
』
，
遍
依
諸
根
，
恒
相
續
轉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@

。

⑲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若
不
依
不
能
』
至

『為
不
定
』
者

，
若
對
小
乘
立
『第
六
識
不
能
執
 

受
』
，
量
云
：
第
六
識
不
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，
以
不
遍
依
故
，
如
五
識
者
。
彼
出
過
云
：
為
如
五
識
不
遍
 

依
故
，
第

六

(識
)
不
能
執
受
耶
？
為
如
第
八
(識
)
不
遍
依
故
，
第
六
意
識
能
執
受
耶
？
」
見

《卍
續
 
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六
。



癸

七

、
名
色
與
識
互
緣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識

缘
名
色
，
名
色

缘
識
。
如
是
二
法
展
轉
相
依
，
譬
如
蘆
束
， 

俱
時
而
轉
①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識
自
體
不
應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七
、
難
名
色
經
。

《攝
論
》
第
三
引
經
同
此
②
，
文
易
可
知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彼
經
中
自
作
是
釋
：
「名
」
，
謂
非
色
四
蘊
；
「色
」
，
謂
羯
邏
藍
 

等

。
此
二
與
識
，
相
依
而
住
，
如
二
蘆
束
，
更
互

爲
缘

，
恒
俱
時
轉
，
不

相
捨
離
③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、
為
難
。
下
文
有
四
：
一
、
敍
經
，
二
、
申
難
，
三
、
破
救
，
四
、
立
 

量

。
即
敍
經
也
。

彼
經
自
釋
：
「
『
名
』
，
謂
非
色
四
蘊
；
『
色
』
，
謂
羯
邏
藍
等
」
；

「等
」
，
諸
餘
位
。
此

「羯
邏
藍
」
，
名
為
雜
穢

-
-
父

、
母
不
淨
名
雜
；

深
可
厭
惡
名
穢
④
。
謂
名
與
色
此
二
與
識
相
依
而
住
。
無
性
《釋
》
言
：
此
二



皆
用
識
為
因
緣
，
識
復
依
此
，
展
轉
相
續
而
轉
，
即
是
此
中
互
相
依
義
⑤
。 

復
引
俱
時
因
果
為
例
：
如
二
蘆
束
更
互
為
緣
，
恆
俱
時
轉
，
不
相
捨
離
⑥
。 

薩
婆
多
師
：
羯
羅
藍
時
，
無
五
識
故
，
故
唯
有
意
，
意
即
為
識
⑦
；
識
俱
心
 

所

，
說
為
「名
」
。

「名
」
既
通
「非
色
四
蘊
」
，
彼
宗
釋
言
：
「名
」
總
攝
四
，
實
但
有
三
： 

謂
無
識
蘊
，
故
不
與
「
名
」
相
應
⑧
。
經
自
釋
言
：
名
通
四
蘊
，
故
相
違
 

也

。
若
謂
初
時
雖
無
有
識
，
第
二
念
識
名
「名
中
識
」
，
說
初
念
識
為
「名
 

外
識
」
。

說

「相
依
」
，
即
束
蘆
喻
，
道
理
不
成
，
不
俱
有
故
。
設
此
位
，
及
後
，
許
 

有
五
識
生
，
諸
識
不
並
故
，
無

「相
依
」
、
「俱
」
義

。
即
是
彼
部
絕
解
此
 

經

，
更
無
理
救
。
經
部
師
等
，
道
理
同
此
⑨
。

《瑜
伽
》
第
九
有
二
義
解
⑩
：
一
云
：
俱
有
依
根
，
曰

「色
」
；
等
無
間
滅
 

依
根
，
曰

「名
」
；
隨
其
所
應
，
為
六
識
所
依
。
依
止
彼
故
，
乃
至
命
終
， 

諸
識
流
轉

⑪
。
此
解
則
通
大
小
，
非
此
所
諍
，
便
助
彼
宗
，
非
欲
自
解
。



又
復
彼
設
爾
，
但
以
自
相
望
前
後
為
緣
，
束
蘆
喻
不
成
。
彼
論
次
文
亦
有
此
 

喻

，
故
知
此
說
且
隨
小
相
，
仍
非
同
喻
。

第
二
解
云
：
又
五
色
根
、
根
所
依
大
種
及
根
處
所
、
彼
能
生
大
種
曰

 

「
色
」
；
所
餘
曰
「
名
」
。
要
由
有
識
執
受
諸
根
，

堕

相
續
法
，
方
得
流
 

轉

。
即
同
此
解

⑫
。
故
小
無
解
，
唯
上
座
部
細
意
名
「識
」
，
粗
意
名
 

「名
」
。
如
前
已
遮
有
二
識
起
，
故
今
不
說
。

【論
文
】
眼
等
轉
識
攝
在
「名
」
中
，
此
識
若
無
，

説
誰
爲
識
⑬
？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、
申
難
中
，
設
令
乃
至
類
部
曇
位
，
眼
等
轉
識
攝
在
四
蘊
「名
」
中

， 

若
無
此
本
識
者
，
六
識
不
俱
故
，
「說
誰
為
識
」

⑭
？

【論
文
】
亦
不
可

説
「名
中
識
蘊
」
謂
五
識
身
，
「識
」
謂
第
六
。
羯
邏
藍
時
，
無
五
 

識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三
、
破
救
也
。

若
彼
言
「名
」
四
蘊
中
識
，
謂
五
識
身
，
所
與
相
依
「識
」
，
是
第
六
識
。 

若
爾
，
羯
邏
藍
時
，
無
五
識
故
，
說
誰
為
「名
中
識
」
？
大
小
共
許
羯
邏
藍



位

，
七
日
以
來
並
無
五
識
，
故
於
此
位
，
無

「名
中
識
」
。

若
彼
難
言
：
汝
亦
七
日
無
五
識
身
，
彼

「
名
中
識
」
其
體
是
何
？
第
七
識
 

也

⑮
。
又
除
初
念
，
餘
時
亦
許
第
六
識
起
，
意
識
即
是
「名
中
識
蘊
」
，
有
 

何
所
違
？

其
大
眾
部
諸
識
並
生
。
七
日
以
前
，
身
識
等
未
起
；
七
日
以
後
，
身
識
等
 

生

，
為

「名
中
識
」

⑯
。
遂
復
解
云
：
經
言
名
色
互
為
緣
者
，
除
初
七
日
， 

餘
長
時
位
。
如
汝
大
乘
說
第
六
意
為
「
名
中
識
」
，
初
念
許
無
，
以
後
俱
 

起

，
說
互
為
緣
，
從
多
位
說
。
我
亦
如
是
，
七
日
猶
如
初
念
，
餘
位
亦
復
長
 

時

。
據
長
時
說
，
亦
互
為
緣
，
無
乖
於
理
。

此
亦
不
然
。
我
之
初
念
，
亦
互
為
緣
，
別
有
末
那
為
「名
中
識
」

⑰
。
第
二
 

念
後
，
意
識
復
生
，
無
相
違
失
。
經
中
非
據
長
時
有
說
，
故
非
誠
證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諸
轉
識
，
有
間
轉
故
，
無
力
恒
時
執
持
名
色
，
寧

説
恒
與
名
色

爲
缘
？

【述
記
】
四
、
立
量
也
。

設
許
長
時
後
位
及
初
位
，
有
其
五
識
，
即
諸
轉
識
有
間
斷
、
有
轉
易
，
性
是



不
堅
，
無
力
一
切
時
執
持
名
色
，
如
何
乃
說
恒
與
為
緣
？
體
非
恒
故
。

量
云
：
轉
識
不
能
恒
持
名
色
，
「有
間
、
轉
故
」
，
如
聲
、
風
等
。

《攝
論
》

「齊
識
退
還
」

⑱
、
「識
若
不
斷
壞
，
名
色
得
增
長
」
等

⑲
。
皆
 

此
中
攝
，
理
即
互
為
緣
識
攝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彼
「識
」
言
，
顯
第
八
識
。

【述
記
】
故
此
識
是
第
八
識
性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
壬
二
〕
「
次

(
以
十
理
)
作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」
中

，
合
共
有
 

十
大
段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持
種
識
證
」

、
「異
熟
心
證
」

、
「趣
生
體
證
」

、
「能
執
受
 

有
色
根
身
證
」

、
「能
持
壽
煖
證
」
及

「受
生
命
終
證
」
等
六
大
段
，
今

(
癸
七
〕
「名
色
 

與
識
互
緣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則
是
第
七
大
段
；
此
中
亦
可
開
成
三
段
，
即
一
者
、
「引
 

經
作
證
」
，
二
者
、
「遮
破
餘
非
」
，
三
者
、
「歸
申
本
識
」
。

㈠
引
經
作
證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『識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識
。
如
是
 

〔
「識
」
與

「名
色
」
彼
〕
二
法
展
轉
相
依
，
譬
如
蘆
束
，

倶
時
而
轉
。
』
若
無
此
〔第
八



本
〕
識

〔以

爲

『識
緣
名
色
』
之
『識
』
，則
〕
彼

〔
『識
緣
名
色
』
之
〕
『識
』
〔的
〕 

自
體
不
應
有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言
：
「自

〔
『
又
契
經
說
：
識
緣
名
色
…
…
』

〔
以
〕
下

，
〔

爲

『
次
 

作
理
證
』
中
十
大
段
的
〕
第
七
〔大
段
〕
，
『難
名
色
(與
識
互
緣
以
證
有
第
八
本
 

識
〕
』
。
〔此
中
開
成
三
大
段
，今

爲
初
大
段
，即
〕
『
(引
〕
經

(作
證
〕
』
。
〔無
著
 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本
論
及
世
親
、無
性
的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三
〔所
〕 

引

〔之
〕
經

〔文
〕
同

〔於
〕
此

〔處
所
引
文
字
〕
。文
易
可
知
，
〔故
疏
文
從
略
〕
。
」

㈡
遮
破
餘
非
：
此
中
可
以
開
成
四
段
，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第
二
〔大
段
〕

爲

 

難

〔
即

『
遮
破
餘
非
』
〕
；
下
文
有
四
：
一
、
敍
經
，
二

、
申
難
，
三

、
破
救
，
四

、
立
 

量

。
」甲

、
敍
經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謂
彼
〔契
〕
經
中
自
作
是
釋
：
『名
』
，
謂
非
色
 

〔
之
〕
四
蘊
(按
：
即
指
受
、
想

、
行

、
識
彼
除
色
蘊
外
的
餘
四
蘊
〕
；
『色
』
，
謂
羯
邏
 

藍

〔一
:
巴
.

〕
等
。此

〔
『名
』
、
『色
』
〕
二
〔法
〕
與

〔
『識
緣
名
色
』
之
〕
『識
』 

相
依
而
住
，
如
二
蘆
束
，
更
互

爲
緣
，
恒

倶
時
轉
，
不
相
捨
離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

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總
標
大
旨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段
論
文
〕
即

〔是
〕
『敍

(述
)
經
 

(義
〕
』
也
。
」

其
二
、
依
經
自
釋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彼
經
自
釋
〔其
文
義
云
〕
：
『
「名
」
，
謂
 

非
色
(
之
餘
〕
四
蘊
；
「
色
」
，
謂
羯
邏
藍

(一̂
一

㊁

)
等
。
』
「等
」
，
〔等
取
頻
部
曇
 

0
3-
11泛
〕
、閉
尸

^
^

0

、健
南
(吞
目
己
及
鉢
羅
奢
怯
〈

〕
等
〕
諸
餘
位
。 

此

『羯
羅
藍
』
，
〔漢
語
〕
名

爲

雜
穢

I

 (即
)
父
、母
不
淨
(精
、血
和
合
)
名
 

『雜
』
，
深
可
厭
患
名
『穢
』
，
〔
至
於
『頦
部
曇
』
者

，
漢
語
名
疱
，
羯
邏
藍
於
第
二
個
 

七
日
中
漸
稠
如
疱
。
『閉
尸
』
者

，
漢
語
謂
凝
結
，
頦
部
曇
於
第
三
個
七
日
中
漸
凝
結
。
『健
 

南
』
者

，
漢
語
謂
凝
厚
，
謂
閉
尸
於
第
四
個
七
日
中
漸
凝
厚
。
『缽
羅
奢
怯
』
者

，
漢
語
謂
 

具
根
，
謂
於
第
五
個
七
日
中
，
受
胎
生
命
漸
具
五
根
。
所
言
『識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識
』
者

， 

此
〕
謂

『名

(&目

二

與

『色

I ；

 3
3
二

，此
二
〔法
〕
與
『識

〔

VI

畜

目

二
相
依

 

而
住
。無
性
〔論
師
〕
《
〔攝
大
乘
論
)
釋
》
言
：
『此
(名
、色
)
二
(法
)
皆
用
(依
) 

識
爲
因
緣
，
識
復
依
此
(名

、
色
)
展
轉
相
續
而
轉
；
即
是
此
中
互
相
依
義
。
』

〔
又
彼
契



經
〕
復
引

倶
時
因
果

爲
例
：
如
二
蘆
束
〔之
〕
更
互

爲

〔依
〕
緣
，恒

倶

時
〔而
〕
轉
，不
 

相
捨
離
。
」

其
三
、
依
有
部
釋
：
《
述
記
》
再
依
說
一
切
有
部
義
疏
言
：
「
薩
婆
多
〔有
部
〕
師
 

〔認

爲
有
情
於
〕
羯
邏
藍
〔位
之
〕
時
，
〔由
於

尙
〕
無

〔有
眼
等
前
〕
五
識
故
，故

〔初
 

受
生
時
〕
唯
有
意
〔識
的
活
動
，
因
此
〕
意

〔識
〕
即

爲

〔
與
名
色

倶
時
而
轉
，
不
相
捨
離
 

之
〕
『識
』
。
〔此
意
〕
識

〔及
其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心
所
，說

爲

『名

(外
識
〕
』
。 

〔依
前
契
經
自
釋
〕
：
『名
』
旣
通
『非
色
四
蘊
(按
：
即
受
、
想

、
行

、
識
四
蘊
〕
』
， 

〔但
五
識
未
起
，
第
六
意
識
即
『
識
緣
名
色
』
之

『
識
』
，
是
故
〕
彼
宗
釋
言
：
『
名
』 

〔雖
〕
總
攝
〔有
〕
四
〔蘊
，今
〕
實

〔則
〕
但
有
三
〔蘊
〕
，謂
無
『識
蘊
』
(按
：前
 

五
識
旣
未
現
行
，
第
六
意
識
又
只
能
作

爲
『
名
外
識
』
，
不
能
作

爲

『
名
中
識
』
)
故

， 

〔是
以
前
六
轉
識
均
〕
不
與
『名
』
相
應
。
〔但
〕
經
自
釋
言
：
『名
通
(非
色
之
)
四
 

蘊
』
，
〔然
今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『名
』
只
通
三
蘊
(按
：
再
者
，
受

、
想

、
行
三
蘊
其
實
都
 

是
心
所
法
，
識
旣
不
有
，
三
蘊
如
何
可
以
單
獨
現
行
？
〕
〕
故

〔
與
契
經
所
釋
彼
此
〕
相
違
 

也

。
若

〔彼
有
部
救
言
〕
，
謂
初
〔
入
胎
〕
時
雖
無
有
識
〔
以
成
『名
色
』
，
但
在
〕
第
二



念

〔時
有
意
〕
識

〔生
起
〕
，名

『名
中
識
』
，
〔而
〕
說
〔入
胎
與
羯
邏
藍
和
合
的
〕
初
 

念

〔意
〕
識

〔則
名
〕

爲

『名
外
識
』
。
〔若
依
說
一
切
有
部
此
解
，則
對
經
文
所
〕
說
 

『
〔
『名
色
』
與

『識
』
二
法
展
轉
)
相
依
』
〔者
〕
，即
『
〔譬
如
)
束
蘆
』
〔之
〕 

喩

，
道
理
〔便
〕
不
成
〔就

，
因

爲
於
初
剎
那
，
『識
』
與

『名
』
〕
不

倶
有
故
。
〔如
彼
 

所
〕
設

，
此

〔初
剎
那
〕
位

〔
雖
無
前
五
識
生
，
受

、
想

、
行
三
蘊
是
心
所
法
，
自
亦
不
 

有
，即
『名
』
不
有
〕
，及
〔第
二

刹
那
以
〕
後
，許
有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生
，
〔連
所
生
 

『名
中
識
』
及
受
、
想

、
行
蘊
，
便
得
有
『名
』
，
但
以
〕
諸
識
不
〔能
同
時
〕
並

〔存
〕 

故
，
〔則

『識
』
與
『名
』
便
〕
無

『相
依
』
〔及
〕
『

倶

』
義
，
〔不
符
合
契
經
『識
緣
 
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識
，
如
是
二
法
展
轉
相
依
，
譬
如
蘆
束
』
的
要
求
〕
。
即
是
彼
〔
說
一
切
 

有
〕
部
絕
〔不
理
〕
解
此
經
，更
無
〔合
〕
理
〔的
解
〕
救
。
〔至
於
〕
經
部
〔的
本
〕
師
 

〔
及
末
流
〕
等

，
〔對
此
經
的
理
解
〕
，
道
理
同
此
〔
說
一
切
有
部
，
都
不
應
理
〕
。
」 

其
四
、
依
瑜
伽
初
解
難
：
對

「名
色
」

一
詞
，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九
曾
作
二
釋
云
：
 

「
(前
五
識
的
〕

倶

有
(所
)
依

(色
)
根
曰
『色
』
；
(意
識
的
)
等
無
間
滅
(所
)
依
 

(的
意
〕
根
曰
『名
』
，隨
其
所
應
(彼

『色
』
與

『名
』
成
)

爲

六
識
(的
)
所
依
。



…
…
又
五
色
根
、
若
根
所
依
大
種
、
若
根
(所
依
〕
處
所
(的
扶
根
塵
〕
、
若
彼
能
生
(扶
 

根
塵
所
依
的
)
大
種
曰
『色
』
；
所
餘
〔的
心
法
、
心
所
法
)
曰

『名
』
。
由

(
阿
賴
耶
) 

識
執
受
諸
根
(
等

的

『
名

、
色
』
，
彼

『
名

、
色
』
〕
墮
相
續
法
，
方
得
流
轉
。
故
此
 

〈
『名
』

、
『色
』
〕
二
種
(法
〕
，
依
止
於
(
阿
賴
耶
)
識

，
相
續
不
斷
。
由
此
道
理
， 

於
現
在
世
，
識
緣
名
色
、
名
色
緣
識
，
猶
如
束
蘆
，
乃
至
命
終
，
相
依
而
轉
。
」
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先
依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對

『
名
色
』

一
詞
的
初
解
以
難
有
部
云
：
「
《
瑜
伽
(
師
地
 

論
〕
》
第
九
〔卷
對
『名
色
』
一
詞
〕
有
二
義
〔的
〕
解

〔釋
〕
：
『
一
云
：
〔前
五
識
 

的
〕

倶

有
依
〔的
色
〕
根
，
曰
「色
」
(按
：
如
眼
根
、耳
根
乃
至
身
根
便
是
〕
；
〔第
六
 

意
識
的
〕
等
無
間
滅
〔的
所
〕
依

〔意
〕
根

，
曰

「名
」

(按

：
前
念
已
滅
的
前
六
識
作

爲

 

後
念
所
生
起
之
意
識
的
依
根
〕
；
〔如
是
的
「名
」
與

「色
」
〕
隨
其
所
應
，

爲
六
識
 

〔的
〕
所
依
〔根
〕

〔按
：
如

「色
」
中
的
眼
根

爲
眼
識
的
所
依
，
「色
」
中
的
耳
根

爲
眼
 

識
的
所
依
，如
是
乃
至
「名
」
中
的
意
根

爲

意
識
的
所
依
〕
。依
止
彼
〔
「名
」
與
 

「色
」
〕
故
，乃
至
命
終
，諸

〔六
轉
〕
識

〔得
以
〕
流
轉
〔不
息
〕
。
』
此
解
則
〔可
〕 

通

〔於
〕
大
小
〔乘
說
〕
，非
此
所
〔要
〕
諍

〔辯
；
方
〕
便

〔言
之
，亦
可
有
〕
助
彼


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
宗

〔派
的
主
張
〕
，非

〔是
彼
宗
所
〕
欲
自
解
〔的
內
容
〕
。
又
復
彼
 
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
設
爾
〔借
用
彼
說
作

爲
對
『名
』
、
『色
』
的
解
釋
者
，
則

『名
外
識
』 

與

『
名
』
、
『
色
』
〕
但
以
自
相
望
前
後

爲
緣
(
按

：
『
名
外
識
』
在
初
剎
那
即
有
，
而
 

『名』則
在
後
剎
那
始
有
譬
如
)束蘆』
〔之
〕喩
〔便
〕不
〔得
〕成
〔就
。 

以
〕
彼

《
(瑜
伽
師
地
〕
論
》

〔中
的
〕
次

〔後
〕
文

〔字
〕
亦
有
此
喩
，故
知
此
說
且
隨
 

小
〔乘
的
法
〕
相

〔而
言
〕
仍
非
〔可
以
〕
同

〔作

爲
〕
喩
。
」

其
五
、
依
瑜
伽
次
解

爲
難
：
依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九
的
第
二
釋
，
《述
記
》
疏
文
作
 

出
如
下
的
評
議
言
：
「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作
〕
第
二
解
云
：
又
〔眼
等
〕
五
色
根
、
〔五
 

色
〕
根
所
依
〔的
四
〕
大
種
及
根
處
所
(即
扶
根
塵
彼
根
依
處
〕
、彼
能
生
〔根
依
處
的
 

四
〕
大
種
〔彼
四
類
色
法
，名
之
〕
曰
『色
』
；
所
餘
〔心
法
及
心
所
法
則
名
之
〕
曰
 

『名
』
。要
由
有
〔阿
賴
耶
〕
識
執
受
諸
〔色
〕
根

〔及
根
依
處
等
法
，彼

『名
』
與
 

『色
』
之
〕
墮
相
續
法
方
得
流
轉
。
〔此

《瑜
伽
》
的
第
二
解
〕
，即
同
〔於
〕
此

〔論
 

的
〕解
〔釋
〕
，故
小
〔乘
諸
部
都
〕無
〔此
〕解
，唯
上
座
部
〔之
立
〕
『細意
 

(識
〕
』
名

〔
『識
緣
名
色
』
之
〕
『識
』
，
〔而
以
〕
『粗
意
(識
〕
』
名

『名
』
，



〔較

爲
相
近
。
不
過
把
『意
識
』
開

爲

『細
意
識
』
及

『粗
意
識
』
二
分
〕
，
如
前
〔本
論
 

經
〕
已
遮
〔破
，彼
〕
有

『二
識
(

倶

)
起
』
〔之
失
〕
，故
今
〔論
文
〕
不

〔必
再
予
 

辯
〕
說
。
」

乙

、
申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申
難
云
：
「
〔契
經
自
釋
『
「名
」
謂
非
色
(
之
)
四
 

蘊
』
，意
即
是
說
〕
眼
、
〔耳
、鼻

、舌

、身
、意
〕
等

〔前
六
〕
轉
識
〔皆
〕
攝
在
 

『名
』
中

〔按
：
依
大
乘
瑜
伽
宗
義
，第
七
末
那
識
亦
然
〕
，
〔如
是
〕
此

〔第
八
本
〕
識
 

若
無
，
〔則
應
〕
說
誰
〔何
〕

爲

〔
『識
緣
名
色
，名
色
緣
識
』
中
之
〕
『識
』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此
〕
第
二
〔段
論
文
，即
〕
『申
難
』
中
，設
令
〔有
 

情
入
胎
，
自
羯
邏
藍
位
〕
，
乃
至
〔於
〕
頦
部
曇
位
，
眼
等
轉
識
〔旣
〕
攝
在
〔受

、
想

、 

行
、識
彼
〕
四
蘊
〔之
〕
『名
』
中
，若
無
此
〔第
八
〕
本
識
者
，
〔且
在
羯
邏
藍
位
，甚
 

至
連
〕
六
識
〔亦
〕
不

倶

〔有
〕
故
，
〔則
〕
『說
誰

爲

(識
緣
名
色
，名
色
緣
識
之
〕 

識
』
？
」

丙

、
破
救
：
外
人
見
破
，
可
能
轉
救
而
言
：
於
六
轉
識
中
，
意
識
是
『識
』
，
眼
等
五
 

識
是
『名
』
，
如
是
「識
緣
名
色
、
名
色
緣
識
」
可
無
困
難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論
主
的
破



救
云
：
「
〔外
人
〕
亦
不
可
說
『名
中
(
之
)
識
蘊
』
謂
五
識
身
，
〔
而

『識
緣
名
色
，
名
 

色
緣
識
』
之
〕
『識
』
〔則
〕
謂

〔是
〕
第
六
〔意
識
。所
以
者
何
？
有
情
入
胎
於
〕
羯
邏
 

藍

〔位
之
〕
時

，
無
五
識
故
，
〔
即
無
四
蘊
的
『名
』
〕
，
如
何
可
以
『識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 

緣
識
』
〕
？
」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
略
釋
論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遮
破
餘
非
』
的
四
段
中
，
今
此
論
文
 

屬
第
〕
三
〔段
，
即
是
〕
『破
救
』
也
。
〔意
謂
假
〕
若
彼
〔小
乘
論
師
作
救
〕
言
： 

『名
』
〔是
受
、想
、定
、識
四
蘊
.，彼
〕
四
蘊
中
〔的
〕
識

〔蘊
〕
謂

〔是
眼
等
〕
五
識
 

身
，
〔而
〕
所
與
相
依
〔的
〕
『識
』
〔則
〕
是
第
六
〔意
〕
識
。若
爾
，
〔則
在
有
情
入
 

胎
於
〕
羯
邏
藍
〔位
之
〕
時
，
〔旣
許
〕
無
五
識
故
，說
誰

爲

『名
中
識
』
？
大

〔乘
與
〕 

小
〔乘
〕
共
許
〔有
情
於
〕
羯
邏
藍
位
，七
日
以
來
並
無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生
起
〕
，故
 

於
此
〔羯
邏
藍
〕
位

，
無

『名
中
識
』
，
〔如
是
何
得
有
『識
緣
名
色
、
名
色
緣
識
』
的
可
 

能
〕？」

其
二
、
解
外
所
難
：
《
述
記
》
再
設
外
人
救
難
，
然
後
述
論
主
的
回
應
言
：
「
若
彼
 

〔外
人
設
救
〕
難
言
：
汝

〔大
乘
〕
亦

〔許
有
情
於
入
胎
的
初
〕
七
日
〔內
〕
，無

〔有
眼



等
〕
五
識
身
〔的
生
起
，
如
是
〕
彼

『名
中
識
』
其
體
是
何
？

〔論
主
答
言
：
我
宗
於
入
胎
 

之
初
七
日
，有
情
的
『名
中
識
』
是
〕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也
。
〔此
外
〕
又
除
〔入
胎
的
〕 

初
念
〔之
外
〕
，餘
時
亦
許
〔有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生
〕
起
，
〔如
是
〕
意
識
〔亦
〕
即
 

是

『名
中
識
蘊
』
。
〔
又
我
宗
以
第
八
本
異
熟
識

爲
『識
』
，
本
識
恒
常
不
斷
，
如
是
自
入
 

胎
以
至
命
終
，
『識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識
』
〕
，
有
何
所
違
？
」

其
三
、
大
衆
部
救
：
《述
記
》
再
轉
述
大
衆
部
的
救
言
：
「
〔於
小
乘
中
〕
，
其
大
衆
 

部

〔有
主
張
〕
諸
識
並
生
。
〔於
入
胎
的
第
〕
七
日
以
前
，身
識
等
〔雖
然
〕
未
起
；
〔但
 

於
第
〕
七
日
以
後
，
身
識
等
〔次
第
得
〕
生

，

爲

『名
中
識
』
。
遂
復
解
云
：
〔契
〕
經
言
 

『名
色
(與
識
〕
互

爲
緣
』
者
，
〔是
〕
除

〔入
胎
之
〕
初
七
日
，
〔而
是
指
初
七
日
後
之
 

其
〕
餘

〔的
〕
長
時
位
，
〔有
〕
如
汝
大
乘
〔瑜
伽
宗
之
〕
說
第
六
意
〔識
〕

爲

『名
中
 

識
』
〔者
，亦
是
於
入
胎
〕
初
念
許
〔其
體
是
〕
無
，
〔從
第
二
念
〕
以
後
，
〔始
能
與
第
 

八
本
識
〕

倶

起
，說

〔識
與
名
色
相
〕
互

爲

緣
，
〔此
皆
是
〕
從

〔時
間
上
的
〕
多
位
 

〔
爲

〕
說
。我
亦
如
是
，
〔身
等
諸
識
於
初
〕
七
日
〔不
起
〕
，猶
如
〔汝
之
意
識
於
〕
初
 

念

〔不
生
，而
於
餘
位
即
得
與
『識
』

倶
起
〕
，餘
位
亦
復
〔是
〕
長
時
。
〔是
以
〕
據
長



時

〔
爲

〕
說
，
〔
『識
』
與
『名
色
』
〕
亦
互

爲
緣
，無
乖
於
理
。
」

其
四
、
破
大
衆
部
：
《
述
記
》
敍
論
主
的
回
應
言
：
「
〔
大
衆
部
之
就
『
長
時

爲

 

說
』
〕
此
亦
不
然
。
〔何
以
故
〕
？
我

〔宗
言
有
情
入
胎
〕
之
初
念
〔時
，其

『識
』
與
 

『名
色
』
〕
亦

〔得
相
〕
互

爲

緣
，
〔因

爲
我
宗
〕
別
有
〔第
七
〕
末
那
〔識
可
作
〕

爲

 

『名
中
識
』
〔故
。於
入
胎
的
〕
第
二
念
後
，
〔又
有
〕
意
識
復
生
，
〔故
〕
無
相
違
 

〔之
〕
失
，
〔更
不
必
別
據
『長
時

爲
說
』
〕
。經
中
〔並
〕
非
據
長
時
〔而
〕
有

〔而
 

爲

〕
說

，
故

〔大
衆
部
的
救
義
，
實
〕
非
誠
證
。
」

丁

、
立
量
：
於
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四
段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敍
經
」

、
「
申
難
」

、 

「破
救
」
三
段
，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成
就
第
四
段
「
立
量
」
云
：
「
又

〔
小
乘
諸
部
派
 

不
立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，
如
是
唯
有
以
第
六
意
轉
識

爲
十
二
有
支
中
的
『識
支
』
，
亦
以
『意
 

識
』
爲

『識
緣
名
色
』
中
的
『識
支
』
；
但
應
當
知
〕
：
諸
轉
識
〔皆
〕
有
間
斷
故
，
無
力
 

〔能
〕
恒
時
執
持
名
色
，
寧
說
恒
與
名
色

爲
緣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成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述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『遮
破
餘
非
』
四
段
中
的
第
〕
四
 

〔段

，
即
是
〕

『
立
量
』
也

。
設
許
〔如
大
衆
部
所
言
：
有
情
入
胎
，
於
第
七
日
後
〕
長
時



後
位
，及
〔乃
至
於
其
〕
初
位
〔已
〕
有
其
〔眼
等
〕
五
識
〔生
起
，又
以
第
六
意
識
計
執
 

爲

『識
緣
名
色
』
之

『識
』
；
如
是
前
五
識
及
第
六
意
識
皆
是
轉
識
〕
，
即
諸
轉
識
〔皆
〕 

有
間
斷
，
〔皆
〕
有
轉
易
，
性
是
不
堅
〔住
故
〕
，
無
力
〔於
〕
一
切
時
執
持
名
色
，
如
何
 

乃
說
恒
與
〔名
色
〕

爲
緣
？
體
非
恒
〔起
現
行
〕
故

。
〔由
此
故
知
必
須
要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 

存
在
，
始
合
經
意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
出
量
：
《述
記
》
出
其
破
量
云
：
「量
云
：
轉
識
不
能
恒
持
名
色
，
〔
以
〕
有
 

間

〔斷
〕
、
轉

〔易
〕
故

，
如
聲
、
風
等
。
」
今
列
其
論
式
如
後
：

宗

：
你
的
一
切
轉
識
皆
不
能
恒
時
執
持
名
色
，
不
能
恆
時
與
名
色
相
互

爲
緣
。

因
：
以
有
間
斷
故
，
有
轉
易
故
。

喩
：
如
聲
、
風
等
。

其
三
、旁
通
：
《述
記
》
再
疏
言
：
「
〔又
無
性
論
師
於
其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 

(釋
〕
》

〔卷
三
之
中
，曾
引
〕
『齊
識
退
還
』
〔及
〕
『識
若
不
斷
壞
，名
色
得
增
長
』 

等

〔經
文
〕
(按
：
後
句
原
文
作
：
『
〔佛
問
〕
：
識
若
斷
壞
滅
者
，名
色
得
增
長
廣
大
 

否
？
〔阿
難
陀
答
言
〕
：
不
也
，世
尊
！
』
〕
；
〔此
中
所
言
『識
』
者
〕
，皆
此
〔
《成



唯
識
論
》
〕
中

〔
所
指
第
八
本
識
，
亦
名
阿
賴
耶
識
、
阿
陀
那
識
、
異
熟
識
等
所
〕
攝

， 

〔亦
〕
理
即
〔與
『名
色
』
〕
互

爲

緣
〔的
〕
『識
』
〔之
所
〕
攝
。
」

0

歸
申
本
識
：
於
(癸
七
〕
「
(以
〕
名
色
與
識
互
緣
〔證
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，共
 

有
三
段
。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引
經
作
證
」
及

「遮
破
餘
非
」
彼
二
段
，
今
即

爲
第
三
段
「歸
 

申
本
識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歸
結
本
識
云
：
「
〔由
上
述
種
種
討
論
〕
，
故

〔此
得
知
契
 

經
所
言
『識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識
。
如
是
二
法
展
轉
相
依
，
譬
如
蘆
束
，

倶
時
而
轉
』
中
〕 

彼

『識
』
言

〔者
，應
〕
顯

〔定
是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而
無
疑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 

言
：
「故
此
『識
』
〔者
，當
知
應
〕
是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之
體
〕
性
。
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識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識
』
者

，
問
：
何
故
『十
二
(有
)
支
』
中

『識
 
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六
處
』
等

，
與
此
經
文
別
(異
〕
？

(答
〕
：
即

(識
與
名
色
)
更
互
相
緣
(按
：
十
二
 

有
支
中
的
識
與
名
識
皆
是
業
果
，
並
無
識
與
名
色
更
互
相
緣
義
，
故
只
言
『識
緣
名
色
』
不
言
『名
色
緣
 

識
』
〕
。
又
問
：
此
言
『識
』
、
『名

(色
〕
』
等

，
即
是
『十
二
(有
)
支
』
中

(的
)
『識
』
、
『名



色
』
耶
？
答
：
是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，頁
五
〇
二
。

②

 

《攝
大
乘
論
.所
知
依
分
》
卷
上
云
：
「若
離
異
熟
識
，
『識
與
名
色
更
互
相
依
，
譬
如
蘆
束
相
依
而
轉
』
， 

此
亦
不
成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
I

三
六
(上
〕
。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釋
曰
：
如
世
尊
言
：

『識
緣
名
色
。
』
此
中
『名
』
者

，
非

色

(之
 

餘
)
四
蘊
(按
：
即
受
、
想

、
行

、
識
彼
四
蘊
〕
；

『色
』
者

，
即
是
羯
羅
藍
性
。
此

(名
與
色
)
二
皆
用
 

『識
』
為
因
緣
，
『識
』
復
依
此
(名
色
〕
，
剎
那
即
轉
轉
(展
轉
〕
相
續
而
轉
。
(名
色
中
的
轉
)
識
 

者

，
不
離
阿
賴
耶
識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所
舉
『名

(色
〕
』
已
攝
轉
識
，
復
舉
『識
』
言

，
更
何
所
攝
？

(當
 

知
此
『識
』
即
是
阿
賴
耶
識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頁
三
九
三
(上

、
中
〕
。

③

 

「經
中
自
作
是
釋
」
，
內
容
已
見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文

。
見
前
注
可
知
。

窺
基
《心
經
幽
贊
》
卷
下
云
：

「
(十
二
支
中
〕
，
三

、
識

，
謂
異
熟
識
；
四

、
名
色
，
謂
五
蘊
。
…
…
由
 

識

(與
)
名
色
，譬
如
束
蘆
，展
轉
相
緣
，無
作
者
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三
，頁
五
三
九
(中

、
下
〕
。

④
 

窺
基
《成
唯
識
論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「
〈等
者
，
等
取
〕
額
部
曇
^
「̂

彦

)
，
此
云
疱
，
漸
稠
如
 

疱

^
閉
尸
^
忠

二

此̂

-石
凝
結
-
彼
呼
熟
血
-
亦
言
閉
尸

❹
健
南
^
…
运
^
—
此
云
厚
”
漸
凝
厚
也
。 

同

《五
王
經
》

。
鉢
羅
奢
怯
谷
「故
笑
品
)

〔此
)
云
具
(足
五
〕
根

，
即
五
七
日
也
。
(按
：

|七
日
成



雜
穢
，
二
七
日
如
疱
，
三
七
日
已
凝
，
四
七
日
漸
凝
厚
，
五
七
日
為
具
根
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 

頁
六
三
六
(中
〕
。

⑤
 

此
即
注
②
所
引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的
文
字
。

⑥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無
性
《
(攝
大
乘
論
〕
釋
》
云
：
此

〔名
與
色
〕

I
I

〔法
〕
，
皆
用
『識
』 

為
因
緣
者
，
問
：
此

『因
緣
』
者

，
為
是
親
因
緣
耶
？
答
：
假
名
因
緣
。
『復
引
俱
時
因
果
為
例
，
如
二
 

蘆
束
』
者

，
問
：
二
蘆
束
如
何
得
名
因
果
？
答
：
假
名
因
果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⑦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故
唯
有
意
，
意
即
為
識
』
者

，
然
薩
婆
多
說
：
初
受
生
時
，
有
第
六
 

意
識
，
第
六
意
識
為
『名
外
識
』
也
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⑧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實
但
有
三
，
謂
無
識
蘊
，
故
不
與
名
相
應
』
者

，
此
師
意
(云
)
其
 

第
六
(意
)
識
即
是
『名
外
識
』
，
其
第
六
(意
)
識
不
是
『名
中
識
』
，
故
第
六
(意
)
識
與
『名
』
不
 

相
應
也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⑨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經
部
師
等
，道
理
同
此
』
者

，
問
：
其
經
部
計
亦
同
薩
婆
多
者
，
『等
』 

者

，
更
等
取
何
部
？
答
：
〈等
取
經
部
的
)
末

(流
的
〉
計
執
也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⑩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「於
母
胎
中
，
相
續
『
〔異
熟
)
果
識
』
與

『名
色
』
俱

，
乃
至
衰
老
漸
漸



增
長
。
爾
時
感
生
受
業
色
已
，
與
異
熟
果
。
又
此
『異
熟
識
』
即
依
『名
色
』
而
轉
，
由
必
依
託
六
依
(六
 

根
處
)
轉
故
，
是
故
經
言
『名
色
緣
識
』
，
俱
有
依
根
曰
『色
』
，
等
無
間
滅
依
根
曰
『名
』
，
隨
其
所
應
 

為
六
識
所
依
，
依
止
彼
故
，
乃
至
命
終
，
諸
識
流
轉
。
又
五
色
根
，
若
根
所
依
大
種
，
若
根
處
所
，
若
彼
 

能
生
大
種
曰
色
，
所
餘
曰
名
，
由

(阿
賴
耶
)
識
執
受
諸
根
(的

『名
』
與

『色
』
〕
，
墮
相
續
法
(的
 

『名
』
與

『色
』
中
〕
，
方
得
流
轉
。
故

此

〈
『名
』
與

『色
』
〕
二
種
依
止
於
識
，
相
續
不
斷
。
由
此
 

道
理
，
於
現
在
世
，
識
緣
名
色
，
名
色
緣
識
，
猶
如
束
蘆
，
乃
至
命
終
，
相
依
而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三
十
，頁
三
二

I

〈上

、
中
〕
。

⑪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
I

〔云
〕
：
俱
有
根
曰
色
；
等
無
間
根
曰
名
』
者

，
彼
論
泛
爾
解
名
 

色

，
非
此
所
諍
。
即
五
色
根
曰
『色
』
，
以
俱
有
故
；
即
取
前
念
等
無
間
曰
『名
』
也
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

I
云
：

〔俱
有
依
根
曰
)
色
』
至

『隨
其
所
應
(為
六
識
所
依
〕
』
等
 

者

，
此
不
約
『束
蘆
』
喻
也
；
言

『隨

(其
)
所
應
』
者

，
謂
六
識
名
有
二
依
，
即

I

 I

識
與
自
『名

、 

色
』
為
相
依
也
，
故
言
『隨
應
』
。
問
：
五
識
依
色
根
可
說
依
『名

、
色
』
，
第
六
唯
依
意
(根
〕
，
應
當
 

唯
有
『名
』

〔而
不
依
『色
』
〕
。
答
：
與
五
(識
)
同
緣
(的
意
識
)
亦
依
於
『色
』
；
若
唯
獨
起
(意
 

識

，
則
)
理
實
唯
(依
於
〕
名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六
。



⑫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第
二
解
又
云
：
五
色
根
、
根
所
依
大
種
及
根
(所
依
〕
處

所

(及
) 

彼
能
生
大
種
，
曰
色
』
者

，
此
中
有
四
種
：

I

、
所
造
色
(之
)
五
根
色
，
二
、
能
造
五
根
之
四
大
種
， 

三

、
扶
根
塵
，
四

、
造
扶
根
塵
之
能
造
四
大
(種
〕
。
此
四
種
曰
『色
』
也

。
若
造
五
根
家
之
四
大
(種
) 

最
親
能
扶
五
根
，
其
次
即
所
造
扶
(根

)
塵
色
，
亦
能
扶
根
。
若
扶
根
塵
家
之
能
造
四
大
(種
〕
，
四
大
 

(種
)
唯
能
扶
自
扶
根
塵
，
不
親
扶
五
根
，
若
望
疏
遠
少
分
，
亦
能
扶
也
。
『所
餘
曰
名
，
要
由
有
識
』 

乃
至
『故
小
無
解
』

(者
〕
，
解
云
：
所
餘
心
、
心
所
法
曰
『名
』
，
第
八
識
能
執
持
五
根
、
扶

(根
)
塵
 

等

，
亦
是
(與
)
名
色
相
依
，
小
乘
無
此
也
。
問
：
準
下
十
二
根
中
，
其
色
根
即
在
六
處
中
攝
，
何
故
此
 

中
說
五
根
在
『名
色
』
中
收
耶
？
下
自
解
也
。
」
同
注
①

。

⑬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眼
等
轉
識
攝
在
名
中
』
，
此

『名
』
即
言
『眼
等
五
識
攝
在
名
中
』
， 

下
文
即
言
『羯
邏
藍
中
無
五
識
身
』
，
即
上
下
二
文
自
相
違
〔反
〕
。
答
：
下
文
約
(入
胎
〕
七
日
位
以
 

去

(至
第
五
七
日
俱
根
位
始
)
有

(五
根
；
受
生
入
胎
時
無
五
識
說
〕
，
故

(彼
此
皆
)
無

(有
)
過
 

(失
)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⑭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額
部
曇
位
，
眼
等
轉
識
』
等
者
，
問
：
額
部
曇
者
，
即
七
日
外
，
此
 

時
仍
未
有
五
色
根
，
如
何
得
起
眼
等
識
耶
？
答
：
且
依
小
乘
說
七
日
後
(有
眼
識
等
〕
，
若
約
大
乘
至
(五



七
日
)
鉢
羅
奢
怯
(位
時
〕
五
根
方
有
，
(始
有
五
識
〕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六
。 

⑮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彼
名
中
識
，
其
體
是
何
？
是
第
七
識
也
』
者

，
問
：
第
七
識
既
非
業
 

感

，
如
何
得
(作
)

『
〈名
中
)
識
』
耶
？
答
：
今
者
但
約
『
(識
與
名
色
〕
相
依
』

(為
論
〕
，
不
依
 

業
感
，
非
業
感
(為
說
〕
也

。
」
同
見

注
①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問
：

(十
二
支
中
〕
，
識

、
名
色
、
六
處
、
觸

、
受
彼
〕
五
支
必
是
業
 

感

，
第

七

(末
那
識
)
既
非
業
感
，
如
何
攝
(在
)

『名
』
中
？
答
：
『名
色
』
有
二
種
，
一
(者
〕
、 

『十
二
支
中
(的
)
名
色
』
唯
是
業
感
(所
得
〕
；
二
者
、
『與
識
相
應
(的
)
名
色
』
，
非

(必
)
要
 

(是
)
業
果
(所
得
〕
，
故
今
第
七
識
亦
為
『名
中
識
』
，
不
是
『名
色
支
』
也

。
『十
二
支
中
名
色
』
非
 

(必
)
要
與
轉
識
俱
時
，
故
二
別
也
。
又

『名
色
支
』
唯
據
種
子
(為
說
〕
，
此

(相
應
名
色
唯
〉
說
現
 

行

，
故
通
第
七
〔末
那
識
〕
。
若

(至
入
胎
)
第
二
念
後
便
無
此
妨
(難
)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 

七
八
.頁
八
六
七
。

⑯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三
末
云
：

「
『七
日
後
，
身
識
等
生
』
者

，
問
：
五
七
日
已
，
方
名
『具
根
』
，
以
 

前
無
根
，
如
何
有
識
？
答
：
五
七
日
去
(以
後
〕
，
五
根
皆
具
；
以
前
未
具
，
得
有
身
根
，
故
七
日
後
得
 

有
身
識
，
不
言
七
日
以
後
諸
識
悉
皆
具
(足
)
也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
I頁
八
八
五
(下
〕
。



⑰
靈
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別
有
末
那
為
名
中
識
』
者

，
問
：
此
文
且
言
『第
七
識
為
「名
中
 

識
」
』
，
下

『十
二
支
』
中
即
不
取
，
又
第
七
識
非
業
感
(所
得
〕
，
如
何
自
名
『名
中
識
』
？
如
愚
意
 

者

，
言
第
七
識
為
『名
中
識
』
者

，
其
大
乘
中
且
約
雜
亂
緣
起
支
說
，
非
支
皆
亦
名
為
支
，
以
破
小
乘
故
。 

此

《疏

〔即
述
記
〕
》
中
亦
說
五
根
亦
是
『名
色
』
攝

。
若
約
不
相
雜
亂
解
者
，
第
七
及
五
(根
〕
，
非
 

『
(名
〕
色
』
攝

，
下
第
八
(卷
的
〕

《疏

〈即
述
記
〕
》
中
亦
有
此
解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⑱
靈
泰

《唯
識
疏
抄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《攝
論
》
文
說
：
齊
識
退
還
』
者

，
謂
諸
菩
薩
信
有
第
八
識
，
作
此
 

觀
行
：
人
至
『老
死
』
位

，
觀
此
『老
死
(支
〕
』
由
誰
(何
支
而
)
生

，
由
集
諦
故
生
。
集
諦
有
粗
有
 

細

。
若

『生
支
』
是
粗
集
諦
，
生
現
在
『老

(死
〕
』
故
；
若

『有
支
』
名
細
集
諦
，
則
從
『老
支
』
觀
 

此

『老
死
由
誰
何
故
有
』
，
由

『生
支
』
故
有
。
次

『生
支
由
誰
有
』
，
由

『有
支
』
故
有
。
『有
支
由
誰
 

有
』
，
由

『取

支

(故
〕
』
有

。
『取
支
由
誰
有
』
，
由

『愛
』
有

。
『愛
由
誰
故
有
』
，
由

『受
支
』 

有

。
次

『受
由
觸
支
有
』
，
然
無
明
觸
所
生
諸
受
即
能
為
緣
生
愛
；
若
不
是
無
明
觸
所
生
受
，
即
不
能
緣
 

生
愛
也
。
乃
至
『名
色
支
由
誰
故
有
』
，
由

『識
支
』
故
有
。
觀
至
『識
支
』
，
更
不
觀
便
即
退
還
。
為
觀
 

『識
支
』
與

『名
色
』
更
互
相
依
已
，
今
即
不
觀
誰
引
(之
)
也
？

『識
』
支
即
是
『第
八
(本
)
識
』
， 

今
引
彼
文
，意
顯
有
本
識
故
。
若
地
前
、
地
上
菩
薩
皆
作
此
觀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，頁
五
〇
三
。



⑲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論
曰
：
若
離
異
熟
識
，
識
與
名
色
更
互
相
依

，譬

如
蘆
束
相
依
而
轉
， 

此
亦
不
成
。
釋
曰
^

又
如
經
說
『齊
識
退
還
』
；

『識
』
者

，
即
是
阿
賴
耶
識
自
體
，
為
依
無
間
轉
 

故

，
是
故
說
此
『名
色
為
緣
』
。
又
如
經
說
：

『
〈佛
言
〕
：
阿
難
陀
！
或
男
或
女
，
(阿
賴
耶
)
識
若
斷
 

壞
滅
者
，
名
色
得
增
長
廣
大
否
？

(阿
難
陀
答
言

〕
：
不
也
，
世

尊
！
』

如
是
等

(證

，
得
知

〕
此

(名
 

色
)
若
欲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理
不
可
成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，頁
三
九
三
(上

、
中
〕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三
云
：
「
『齊
識
退
還
』
等
者
，
此
依
染
逆
觀
也
。
從

『老
死
逆
觀
』
也

。
從

『老
 

死
』
逆
觀
至
『識
』
即
止
，
故

言

『退
還
』
。
問
：

〔於
逆
觀
『十
二
緣
起
』
中
〕
，
何
故
至
『識
』
便
 

已

，
不
逆
觀

『行
』

(及
)

『無
明
』
耶
？
答
：
觀
未
來
『老
死
』

(苦
諦
〕
，
已
知
從
現
在
『愛
』
、 

『取
』
、
『有
』
等
集
諦
而
生
；
其
次
逆
觀
現
在
『五
果

I

從

(受

、
觸

、
六
處
、
名
色
至
)
識
』

(苦
 

諦
〕
，
準
知
從
過
去

『行
』

(及
)

『無
明
』
等
集
諦
而
生
。
故
更
不
觀
，
齊
識
即
止
，
大
意
如
是
，
如
 

(慧
沼
〕

《
(唯
識
了
)
義
燈
》
中
廣
分
別
耳
。
(又
〕
『若
不
斷
壞
』
至

『皆
此
中
攝
』
者

，
無
性
《攝
 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云
：
『又
如
經
說
：
阿
難
陀
！
或
男
或
女
，
識
若
斷
壞
者
，
名
色
得
增
長
廣
大
否
？
 

〔阿
難
陀
答
佛
言
〕
：
不
也
，
世
尊
！
』
彼
經
既
言
『不
也
』
，
故
知
(阿
賴
耶
)
識
與
名
色
而
不
相
離
， 

與
此
〈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文

(相
)
同

，
皆
此
證
攝
。
」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七
。



癸

八

'
依
識
食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。
若
無
此
識
，
彼
識
食
體
不
應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
下
第
八
證

，引
四

食
經
。

「識
食
」
既
成
，
即
第
八
識
。

謂
佛
初
踰
城
出
家
，
於
外
道
尼
乾
子
所
，
學
修
苦
行
。
由
彼
外
道
懸
首
、
拔
 

髮

、
自
餓
、
投
巖
，
故
佛
六
年
，
日
食
麻
麥
。
既
知
非
道
，
便
棄
捨
之
，
牧
 

牛
女
邊
，
受
乳
糜
食
，
受
吉
祥
草
。
詣
菩
提
樹
，
於
其
後
夜
，
便
證
菩
提
。 

彼
外
道
等
，
見
受
乳
糜
，
遂
生
誹
謗
，
言
破
我
戒
。
復
聞
證
得
無
上
菩
提
， 

伺
佛
晨
朝
入
城
乞
食
，
使
往
試
佛
。
先
詣
城
門
，
既
見
如
來
，
便
為
問
曰
： 

言
證
一
法
，
世
不
能
知
，
請
為
具
陳
其
義
何
者
。

佛
欲
除
彼
無
義
苦
行
，
乃
報
之
曰
：
一
切
有
情
皆
依
食
住
，
正
覺
正
說
，
餘
 

不
能
知
①
。
外
道
笑
曰
：
愚
者
亦
解
，
何
言
正
覺
？
深
生
誹
謗
②
。

此
經
，
即
是
彼
時
所
說
，
大

、
小
二
乘
，
皆
共
信
有
。



雖
總
言
「食
」
，
破
彼
自
餓
，
意
許
四
種
。
無
一
有
情
一
剎
那
中
無
四
食
 

者

。
即
遍
三
界
、
五
趣
、
四
生
。

其
中
「識
」
者

，
即
阿
賴
耶
，
是
因
緣
本
。
佛
悟
諸
法
，
密
意
說
之
，
言
雖
 

在
近
，
意
在
於
遠
。
文
段
有
三
，
一
如
上
解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契
經

説
：
食
有
四
種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則
總
標
。
下
文
有
四
：
初

、
陳
自
宗
義
，
二
、
方
破
他
，
三
、
結
識
食
 

體

，
四

、
釋
妨
難
。
陳
宗
有
四
：
一
、
出
體
，
二
、
法
攝
，
三
、
釋
義
， 

四

、
辨

界

。

【論
文
】
一
者
、
段
食
：
變
壞

爲
相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
、
出
體
也
，
先
出
食
相
。

今
言
「段
」
者

，
即
分
段
義
。
香

、
味

、
觸
三
，
變
壞
為
相
，
於
變
壞
時
， 

為
食
相
故
。

先
言
「團
食
」
，
言
可
團
聚
，
此
言
非
也
，
其
水
飲
等
不
可
團
故
；
但
可
說
 

言
分
分
受
之
，
故
名
「
段
食
」
。



【論
文
】
謂
欲
界
繫
，
香
、
味
、
觸
三
，
於
變
壞
時
，
能

爲
食
事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
，
何
為
性
？

由
此
準
知
下
三
，
不
言
「界
」
，
即
許
界
通
三
。

幾
事
為
性
？

香

、
味

、
觸
三
。
六
十
六
云
：
攝
食
由
諸
句
等
③
，
及
五
十
七
末
極
廣
明
 

之
④
。
《對
法
》
五
說
：
十
一
界
攝
。
即
此
三
界
⑤
。

此
三
，
一
切
皆
是
食
耶
？

於
變
壞
時
，
能
為
食
事
，
非
未
變
壞
，
說
為
段
食
，
即
非
此
三
一
切
皆
食
。 

《對
法
》
五
說
有
「變
壞
」
故
⑥
。
有

「變
壞
」
者

，
資
益
之
時
，
方
名
食
 

故

。
初
食
未
壞
，
但
觸
所
得
，
六
十
六
說
名
為
觸
食
⑦
，
望
一
食
者
，
非
望
 

餘
生
.，若
望
一
切
，
有
非
是
食
，
即
於
色
界
，
應
有
段
食
。
由
欲
界
三
，
皆
 

是
食
故
，
色
界
有
觸
，
而
非
段
食
。
如

《俱
舍
論
》
第
二
卷
中
，
問
答
色
界
 

無
此
所
以
⑧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此
色
處
，
非
段
食
攝
，
以
變
壞
時
，
色
無
用
故
⑨
。



【述
記
】
問
：
何
故
色
處
非
段
食
耶
？

勝
定
果
色
，
亦
色
處
類
，
非
變
壞
時
能
為
資
益
，
故
非
段
食
。
以
變
壞
時
， 

色
於
自
根
不
能
資
益
。
於
其
自
根
，
既
無
資
用
，
於
餘
根
等
，
亦
無
作
用
， 

不
資
養
等
。
又
色
粗
著
，
與
根
相
離
，
方
能
為
境
，
不
與
根
合
，
故
非
是
 

食

。
如

〈攝
事
分
〉
中
第
九
十
四
卷
，
亦
廣
分
別
⑩
。
〈本
地
〉
第
五
卷
亦
 

具
明
之

⑪
，
不
能
煩
敍
。

聲
體
疏
遠
，
離
質
、
用
興
，
不
能
資
益
，
故
非
是
食
。

問
：
此
三
為
食
，
為
對
自
根
？
亦
對
餘
識
？

答

：
此
三
入
腹
變
壞
之
時
，
先
資
自
根
；
為
資
養
已
，
然
後
乃
能
資
諸
根
 

等

，
發
識
明
利
，
說
名
為
食
，
非
要
別
對
自
識
所
取
。
其
廢
立
等
諸
門
分
 

別

，
如
別
章
說

⑫
。

【論
文
】
二
者
、
觸
食
：
觸
境

爲
相
。
謂
有
漏
觸
纔
取
境
時
，
攝
受
喜
等
，
能

爲
食

事

⑬

。

【述
記
】
如
 六
十
六
〈攝
事
分
〉
中

，
皆
以
觸
數
為
此
食
體
。
由
有
漏
觸
纔
觸
境
時
，



攝
受
喜
樂
，
能
為
食
事
。
謂
能
資
養
生
長
喜
、
樂

、
捨
受
令
增

⑭
，
攝
益
於
 

身

，
故
名
為
食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觸
雖
與
諸
識
相
應
，
屬
六
識
者
，
食
義
偏
勝
，
觸
粗
顯
境
，
攝
受
喜
、
樂
 

及
順
益
捨
，
資
養
勝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八
識
俱
觸
皆
是
食
耶
？
此
觸
食
體
，
皆
通
八
觸
。
雖
體
通
與
諸
識
相
應
，
屬
 

六
識
者
，
食
義
偏
勝
。

勝
義
如
何
？

所
觸
之
境
，
相
粗
顯
故
，
別
能
攝
受
喜
樂
受
故
，
能
生
順
益
身
之
捨
故
，
是
 

偏
勝
義

。七

、

八
俱
觸
，
境
微
細
故
，
全
不
能
生
喜
樂
受
故
，
雖
生
捨
受
， 

但
不
為
損
而
非
益
故
。
由
此
義
顯
觸
生
苦
、
憂

、
非
順
益
捨

⑮
，
有
非
食
 

體

，
不
資
養
故

⑯
。

有
人
因
見
世
親
《攝
論
》
第
三
卷
云
：
觸
食
屬
六
識

⑰
，
便
云
觸
食
體
即
六
 

識

，
此
義
不
然
。
六
十
六
卷
〈攝
事
分
〉
中

，
今
此
論
中
，
亦
說
觸
數
為
觸
 

食
體
。
世
親
但
言
此
屬
六
識
，
此
中
會
取
屬
六
之
觸
，
非
取
彼
識
。
此
文
為



定

。

問
：
喜

、
樂

、
捨
受
，
既
能
資
益
，
何
故
非
食
？

答
：
得
根
本
境

⑱
，
本
資
益
者
，
唯
觸
數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三
、
意
思
食
：
希
望

爲
相
。
謂
有
漏
思
與
欲
俱
轉
，
希
可
愛
境
，
能

爲
食

事

⑲
0

【述
記
】
此
體
即
是
有
漏
思
數
，
與
欲
數
俱
，
方
是
食
體
。
餘
相
應
思
，
無
希
望
相
 

故

。
若
希
可
愛
境
，
此
通
未
來
及
與
現
在
。

然

《對
法
》
等
欲
緣
未
來
，
現
在
無
欲
，
即
欲
無
滅
，
不
緣
三
世

⑳
。
今
言
 

「希
望
」
，
希
望
三
世
皆
與
其
合
，
何
妨
此
欲
通
緣
三
世

㉑

？

若
緣
過
去
，
與
念
何
異
？

念
但
追
憶
，
而
不
希
望
與
彼
法
合
。

若
爾
，
應
念
亦
緣
未
來
？

念
類
無
失
，
緣
亦
無
爽

㉒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思
雖
與
識
相
應
，
屬
意
識
者
，
食
義
偏
勝
，
意
識
於
境
，
希
望
勝
故
。



【述
記
】
此
食
通
與
八
識
相
應
故
，
雖
通
與
八
識
相
應
，
「
屬
意
識
者
，
食
義
偏
 

勝
」
，
故

《瑜
伽
》
說
深
勝
希
望
及
緣
未
來
，
非
餘
俱
思
，
希
望
勝
故

㉓

。 

由
此
亦
準
「屬
六
識
者
」
，
體
非
六
識
；
不
爾
，
思
食
體
應
第
六
。

問
：
欲
何
故
不
為
食
體
，
而
取
俱
思
？

答
：
思
慮
益
根
，
非
欲
能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四
者
、
識
食
：
執
持

爲
相
。
謂
有
漏
識
，
由
段
、
觸
、
思
勢
力
增
長
，
能

爲
 

食
事
。

【述
記
】
由
前
三
食
勢
分
力
故
，
此
識
得
增
長
。
識
復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，
能
為
食
 

事

0

六
十
六
等
說
：
由
段
食
等
資
養
根
、
大

，
令
所
發
識
明
利
現
前
。
故
由
段
等
 

三
食
勢
力
資
長
於
識

㉔

。
五
十
七
說
：
令
識
增
盛
已
，
識
後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 

種
㉕
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識
雖
通
諸
識
自
體
，
而
第
八
識
食
義
偏
勝
、
一
類
、
相
續
、
執
持
勝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識
食
體
通
八
識
，
而
第
八
識
食
義
勝
故
，
《攝
論
》

⑳
、
《對
法
》
皆
唯
取



第
八
㉗

，
但
由
觸
、
思
資
長
第
八
，
為
遠
疏
緣
，
亦
由
段
食
。

此
第
八
何
以
勝
？

不
改
易
，
恒

「
一
類
」
，
無
間
斷
，
常

「相
續
」
，
執
持
勝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是
《集
論
》

説
此
四
食
，
三
蘊
、
五
處
、
十
一
界
攝

㉘
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、
法
攝
。

由
此
段
食
、
三
處
為
性
。
觸

、
思
體
者
，
即
觸
、
思
數
。
識
食
體
通
八
識
。 

《集
論
》
第
三
、
《雜
集
》
第
五
說
：
「
三
蘊
」
、
「
五
處
」
、
「十
一
 

界
」
一
分
為
體

㉙

。
「
三

蕴
」
即
色
、
行

、
識

；
「
五
處
」
即
香
、
味

、 

觸

、
意

、
法
處
；
「十
一
界
」
即
七
心
界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、
法
界
。
然
彼
言
 

「
一
分
」
，
此
處
略
之

㉚

。
彼
通
有
漏
、
無
漏
，
今
唯
取
有
漏
。

又
彼
通
等
流
、
長
養
、
報

、
非
報
、
三
性
、
三
受
等
故
③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四
能
持
有
情
身
命
，
令
不
壞
斷
，
故
名

爲
食
。

【述
記
】
何
故
名
食
？

第
三
、
釋
食
義
也

㉜

。



【論
文
】
段
食
，
唯
於
欲
界
有
用
；
觸
、
意
思
食
，
雖
遍
三
界
，
而
依
識
轉
，
隨
識
有

無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四
、
辨
界
。

段
食
，
下
界
用
，
順
欲
勝
故
；
觸

、
意
思
二
遍
三
界
用
。
六
相
應
者
，
隨
識
 

或
無
；
八
相
應
者
，
隨
識
恒
有
，
故
依
識
轉
，
隨
識
有
無
，
即
顯
識
食
亦
通
 

三
界
。
故
四
食
體
，
不
減
不
增
，
如

《大
論
》
第
六
十
六
、
〈攝
事
分
〉
、 

〈本
地
〉
第
五
等
卷
說
。

此
上
，
大
乘
引
傍
乘
義
且
出
食
體
。

【論
文
】
眼
等
轉
識
，
有
間
、
有
轉
，
非
遍
、
恒
時
能
持
身
命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破
執
諸
識
為
識
食
者
。
於
中
有
四
：
一
、
總
破
諸
部
，
二
、
別
 

破
薩
婆
多
，
三
、
別
破
上
座
，
四
、
別
破
經
部
。
此
是
初
總
。

謂
六
轉
識
五
位
有
間
斷
，
三
性
等
轉
易
，
不
遍
三
界
，
亦
非
恒
時
，
故
不
能
 

持
身
及
命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無
心
定
、
熟
眠
、
悶
絕
、
無
想
天
中
，
有
間
斷
故
。

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別
解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各
對
宗
說
。

釋
上
「間
斷
」
。
「無
心
定
」
者

，
二
無
心
定
；
「熟
眠
」
者

，
無
心
眠
；
 

「悶
絕
」
，
亦
爾
。
生
無
想
天
，
「有
間
斷
故
」
。
此
解
「有
間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設
有
心
位
，
隨
所
依
、

缘

、
性
、
界
、
地
等
，
有
轉
、
易
故
，
於
持
身
命
， 

非
遍
、
非
恒
。

【述
記
】
設
除
此
五
位
，
隨
所
依
根
、
所
緣
境
界
、
三
性
異
、
三
界
別
、
九
地
殊
、
漏
 

無
漏
等
有
轉
易
故
。
此
解
「有
轉
」
。

於
持
身
命
，
非
遍
三
界
，
亦
非
是
恒
互
持
諸
根
。
六
種
轉
識
，
一
、
非
恒
 

有

，
二
、
轉
易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諸
有
執
無
第
八
識
者
，
依
何
等
食
？
經
作
是
言
：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。

【述
記
】
遮
部
中

㉝

，
汝
若
「執
無
第
八
識
者
，
依
何
等
食
」
？
經
說
是
言
：
「
一
切
 
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」
。
若
以
轉
識
而
為
食
者
，
即
入
無
心
定
等
位
時
，
便
有
 

有
情
不
依
食
住
，
如
何
佛
說
「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」
？

【論
文
】
非
無
心
位
，
過
去
、
未
來
識
等

爲
食
。
彼
非
現
、
常
，
如
空
華
等
，
無
體
用


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破
薩
婆
多
等
。

言

：
無
心
位
中
，
雖
無
有
識
，
入
定
前
識
為
識
食
體
，
有
何
過
失
？
我
過
去
 

有
故
。

然
彼
起
食
用
，
唯
過
、
現
世
，
非
未
來
世
。
今
設
遮
之
，
言

「
未
來
」
也

。 

今
言
不
應
爾
。
總
非
量
云
：
定
之
前
後
、
去
來
，
有
漏
順
益
之
識
，
非
食
體
 

用

。
非
現
、
常
故
。
如
空
華
等
。

彼
宗
不
許
「
無
體
用
」
因

，
故
但
宗
法
遮
過
去
令
無
食
體
用
；
但
遮
未
來
食
 

體

，
今
設
遮
未
來
用
。
此
是
不
許
有
體
等
難

㉞

。

【論
文
】
設
有
體
用
，
非
現
在
攝
，
如
虛
空
等
，
非
食
性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設
許
有
體
用
難
。

去
來
識
等
，
如
上
所
言
亦
非
食
性
，
非
現
在
故
，
如
虛
空
等
，
以
無
為
非
食
 

故

。
「
非
現
在
」
因

，
雖
現
在
者
非
皆
是
食
體

㉟

，
是
同
品
定
有
性
，
故
得
 

成
正
因
。



上
來
破
世
。

【論
文
】
亦
不
可

説
入
定
心
等
與
無
心
位
有
情

爲
食
。
住
無
心
時
，
彼
已
滅
故
；
過
去
 

非
食
，
已
極
成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別
破
法
。

此
正
破
彼
宗
薩
婆
多
云
：
定
前
久
心
非
是
食
性
，
鄰
入
定
心
，
正
是
食
體
， 

與
無
心
位
有
情
為
食
，
亦
名
食
住
。
不
然
，
住
無
心
時
，
已
滅
無
故
，
現
在
 

無
食
；
過
去
非
食
，
已
極
成
故
。
說

「
非
現
、
常

，
如
空
華
」
故

。
要
現
在
 

識

，
方
名
食
故
。

此
無
性
釋

㉟

，
餘
世
親
釋
⑨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不
可

説
無
想
定
等
不
相
應
行
即

爲
彼
食
，
段
等
四
食
所
不
攝
故
，
不
相
應
 

法
非
實
有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難
本
計
已
，
彼
設
救
言
：
無
想
定
等
體
即
是
食
，
及
在
定
中
命
根
、
同
分
不
 

相
應
行
正
是
食
性
。

今
言
不
爾
，
如
聲
等
法
，
定
非
是
食
，
此
縱
有
體
難
；
假
法
非
食
，
如
瓶
、



盆
等
。

又
前
難
無
想
等
為
食
，
後
難
以
命
根
等
為
食
。
無

性

《
釋
》
云
：
心

、
心
所
 

滅

，
亦
非
是
食

㉚

。
但
有
此
中
無
想
定
等
，
無
命
根
等
。
上
來
破
薩
婆
多

 

訖

。

【論
文
】
有
執
：
滅
定
等
猶
有
第
六
識
，
於
彼
有
情
能

爲
食
事
。
彼
執
非
理
，
後
當
廣

破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。
上
座
部
師
救
云
，
至
下
當
知
。
此
世
親
有
⑩
。
經
部
師
計
亦
同
 

上
座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彼
應

説
，
生
上
二
界
無
漏
心
時
，
以
何

爲
食
？
無
漏
識
等
破
壞
有
故
，
於
 

彼
身
命
不
可

爲
食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、
正
破
經
部
，
兼
破
薩
婆
多
。
諸
識
不
並
生
，
上
二
界
起
無
漏
心
 

時

，
以
何
為
食
？
下
界
可
然
，
有
段
食
故
；
無
漏
識
等
非
彼
之
食
，
破
壞
有
 

故

；
如
涅
槃
等
，
非
於
彼
界
，
無
漏
是
食
。

【論
文
】
亦
不
可
執
無
漏
識
中
有
有
漏
種
，
能

爲
彼
食
。
無
漏
識
等
猶
如
涅
槃
，
不
能



執
持
有
漏
種
故
⑩
。

【
述
記
】
此
但
破
經
部
。

汝
又
若
言
：
無
漏
識
中
，
有
有
漏
種
，
即
以
無
漏
為
彼
食
體
。
此
亦
不
然
， 

無
漏
識
等
不
能
為
食
，
不
能
執
持
有
漏
種
故
，
如
涅
槃
等
。

若
言
此
因
有
隨
一
失
，
我
許
執
持
有
漏
種
故
。
應
立
宗
言
：
無
漏
之
識
不
得
 

執
持
有
漏
種
子
，
是
無
漏
故
，
如
涅
槃
等
。

上

，
本
《示
。

【論
文
】
復
不
可

説
：
上
界
有
情
身
命
相
持
，
即
互

爲
食
，
四
食
不
攝
彼
身
命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下
設
義
雙
破
二
部
。
彼
設
救
言
：
在
彼
上
界
起
無
漏
時
，
有
情
身
命
既
互
相
 

持

，
即
互
為
食
。
此
亦
不
然
，
「
四
食
不
攝
彼
身
、
命
故
」
。
彼
身
、
命
定
 

非
是
食
，
四
食
不
攝
故
，
如
生
、
住
等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無
色
無
身
，
命
無
能
持
故
，
眾
同
分
等
，
無
實
體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設
許
身
是
食
，
理
亦
不
然
。
無
色
界
無
身
，
汝
之
命
根
無
能
持
故
。
若
言
眾
 

同
分
能
持
命
根
等
，
皆
無
實
體
故
，
亦
非
是
食
。



【論
文
】
由
此
定
知
：
異
諸
轉
識
有
異
熟
識
，
一
類
恒
遍
，
執
持
身
命
，
令
不
斷
壞
。 

世
尊
依
此
，
故
作
是
言
：
「
一
切
有
情
皆
依
食
住
」
。

【
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，
結
識
食
體
。

由
異
熟
識
具
三
義
故
，
由
本
識
故
，
作
是
說
言
：
「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 

住
」
。
由
此
本
識
無
間
無
轉
、
「
一
類
」
住
故
，
是

「
遍
」
，
是

「
恒

」
， 

故
名
為
食
。

【論
文
】
唯
依
取
蘊
，
建
立
有
情
。
佛
無
有
漏
，
非
有
情
攝
，

説
爲

有
情
，
依
食
住
 

者
，
當
知
皆
依
示
現
而

説
。

【
述
記
】
然
有
難
言
：
佛
是
有
情
，
即
無
有
食
，
無
心
定
等
，
何
廢
無
食
？

「
一
切
有
情
」
言

，
即
不
遍
，
故
下
第
四
、
正
答
難
言
。

此
中
正
顯
「
一
切
有
情
」
不
遍
於
佛
。
示
現
為
有
情
，
亦
示
現
有
食
。
據
 

實
而
言
、
佛
非
有
情
、
非
非
情
等
，
故

《
集
論
》
等
說
佛
是
示
現
依
止
住

 

食
@
。

【論
文
】
既
異
熟
識
是
勝
食
性
，
彼
識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。



【
述
記
】
第
三
、
總
結
。

雖
知
識
食
通
諸
八
識
，
唯
異
熟
識
是
勝
食
性
，
彼
食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。
此
食
 

諸
門
分
別
義
理
，
勘
諸
經
論
並
《
俱
舍
》
等

，
如
六
十
六
廣
有
諸
門

㉜
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壬
二
〕
「次

(以
十
理
)
作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
，共
有
十
大
段
。 

前
文
已
作
「持
種
識
證
」
、
「異
熟
心
證
」
、
「趣
生
體
證
」
、
「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 

證
」
、
「能
持
壽
煖
證
」
、
「受
生
命
終
證
」
及

「名
色
與
識
互
緣
證
」
，今
文
則
是
(癸
 

八
)
第
八
理
證
，
即

「依
識
食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。
此
中
分
成
三
大
段
，
即
一
者
、 

「引
經
作
證
」
，
二
者
、
「遮
破
餘
非
」
，
三
者
、
「歸
申
本
識
」
。

㈠
引
經
作
證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契
經
說
：
一
切
有
情
皆
依
食
〔而
〕
住

〔於
 

世
間
；
『食
』
有
四
種
，
謂
段
食
、觸
食
、意
思
食
、識
食
〕
。
若

〔有
情
〕
無

〔有
〕
此
 

〔恒
轉
不
斷
的
第
八
本
〕
識
，
〔則
〕
彼

『識
食
』
〔的
〕
體

〔性
便
〕
不
應
有
，
故

〔知
 

必
須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總
明
旨
趣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〕
是

『次

(以
十
理
)
作
理
證
(有
第



八
本
識
〕
』
〔十
段
中
的
〕
第
八
〔大
段
的
理
〕
證
，引

〔述
有
關
〕
『四
食
』
〔的
契
〕 

經

〔以
作
論
證
的
根
據
。
『四
食
』
者
，
謂
段
食
、觸
食
、意
思
食
、識
食
〕
。
『識
食
』 

旣
成
，
即

〔能
證
知
：
作

爲
識
食
體
性
的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
〔亦
必
須
有
〕
。
」

乙

、
明
依
食
而
住
之
經
文
出
處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謂

〔悉
達
多
太
子
未
成
〕
佛
 

〔前
〕
，初
踰
城
出
家
，於
外
道
尼
乾
子
〔

目一

一一

已

所

，學
修
苦
行
。
由
彼
外
道
〔

敎

 

以
〕
懸
首
、拔
髮
、自
餓
、投
巖
〔等
種
種
苦
行
〕
，
故
佛
〔依
之
修
持
〕
六
年
，
日
食
麻
 

麥
，
〔身
體
羸
弱
，無
有
力
氣
〕
。
旣
知
非
道
，便
棄
捨
之
。
〔遇
〕
牧
牛
女
，
〔於
尼
連
 

禪
河
〕
邊

，
受
乳
糜
食
，
受
吉
祥
草
。
詣
菩
提
樹
〔下
止
觀
修
禪
，
經
四
十
九
日
〕
，
於
其
 

後
夜
，便
證
〔大
〕
菩
提
〔佛
果
〕
。
彼
外
道
等
，
〔前
〕
見
受
乳
糜
，
遂
生
誹
謗
，言
破
 

我

〔苦
行
之
〕
戒

〔條
；
今
〕
復
聞
〔太
子
〕
證
得
無
上
菩
提
〔佛
果
，
於
是
〕
伺
佛
 

〔於
〕
晨
朝
入
城
乞
食
〔之
時
〕
，
便
往
試
佛
。
先
詣
城
門
，
旣
見
如
來
，
便

爲

問
曰
： 

『
〔汝
〕
言
證
〔得
〕
一
法
，
〔必
將
正
覺
正
說
；
今
言
證
得
最
上
菩
提
果
法
〕
，
世
不
能
 

知
，請

爲
具
陳
其
〔法
〕
義

〔

爲

〕
何
者
。
』
佛
欲
除
彼
無
〔有
〕
義

〔利
的
〕
苦
行
〔修
 

法
〕
，
乃

〔回
〕
報
之
曰
：
『
一
切
有
情
皆
〔必
須
〕
依
食
〔而
〕
住
；
〔此
是
〕
正
覺
正



說

〔之
理
，
至
於
〕
餘

〔者
內
證
離
言
境
界
，
則
外
人
實
〕
不
能
知
。
』
外
道
笑
曰
： 

『
〔所
謂
「依
食
而
住
」
〕
愚
者
亦
解
，何
言
正
覺
？
』
〔於
是
〕
深
生
誹
謗
。
〔今
〕
此
 

〔言

『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』
之
契
〕
經

，
即
是
彼
時
所
說
，
大

、
小
二
乘
，
皆
共
信
 

有

，
〔是
共
許
之
經

敎
〕
。
」

丙

、
略
指
四
食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契
經
〕
雖
總
言
『
(
一
切
有
情
皆
依
)
食
 

(住
〕
』
，破
彼
〔外
道
所
提
倡
〕
自
餓
〔等
苦
行
；
但
所
謂
『食
』
者

，
其
實
是
〕
意
許
 

〔段
食
、觸
食
、意
思
食
及
識
食
等
〕
四
種
。
無

〔有
〕
一
有
情
〔可
以
於
〕
一
剎
那
中
無
 

四
食
者
。
(按
：
雖
指
『
四
食
』
，
其
實
是
意
指
『無
有
有
情
可
離
『識
食
』
，
因

『段
 

食
』
唯
欲
界
有
故
〕
。
〔此
所
言
『依
食
(而
)
住
』
者
〕
，
即
遍
〔指
欲
等
〕
三
界
、 

〔天
人
等
〕
五
趣
、
〔胎
生
等
〕
四
生
〔的
一
切
有
情
〕
。
」

丁

、
別
指
識
食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其

〔四
食
〕
中

〔之
〕
『識

(食
〕
』
〔之
 

體
性
〕
者

，
即

〔以
第
八
〕
阿
賴
耶
〔本
識

爲
自
體
；
彼
第
八
識
〕
是

〔
一
切
〕
因
緣
〔所
 

生
諸
法
的
根
〕
本

〔依
據
〕
。佛
悟
諸
法
〔後

，
於

《阿
含
經
》
中

，
已
經
〕
密
意
說
之
，

〔按
：
如

《增
壹
阿
含
經
》
所
說
『愛
阿
賴
耶
，
樂
阿
賴
耶
，
欣
阿
賴
耶
，
喜
阿
賴



耶
』
〕
。
〔至
於
『識
食
』
彼
〕
言

〔辭
〕
，
雖

〔似
〕
在

〔於
顯
示
對
〕
近

〔常
生
活
意
 

義
上
的
重
要
，但
其
〕
意

〔趣
卻
〕
在
於
〔對
佛
理
有
深
〕
遠

〔之
影
響
。
今
此
『依
識
食
 

證
』
的
論
〕
文

，
〔其
〕
段

〔落
〕
有

三

(按
：
此

指

『引
經
』
、
『遮
非
』
及

『歸
 

本
』
〕
，
一
如
上
〔文
所
〕
解

。
」

0

陳
自
宗
義
之
出
體
：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引
經
作
證
」
，今
文
則
是
「遮
破
餘
非
」
， 

此
中
有
四
，
即
：
一
、陳
自
宗
義
，
二
、
方
破
他
〔非
〕
，
三
、
結
識
食
體
，
四
、
釋
 

〔彼
〕
妨
難
。
「陳
自
宗
義
」
中
又
再
分
四
，
即
：
『出
體
』
、
『法
攝
』
、
『釋
義
』
及
 

『辨
界
』
。
『出
體
』
中
又
分
『總
標
體
』
及

『別
出
體
』
。

甲

、
總
標
出
體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『總
標
』
性
的
『出
體
』
云
：
「
〔此
〕
謂
契
經
 

說
：
〔
『
一
切
有
情
皆
依
食
(而
)
住
』
中
之
〕
『食
』
〔者
〕
，有

〔其
〕
四
種
(按
： 

此
指
段
食
、觸
食
、意
思
食
、識
食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陳
自
宗
義
』 

中
〕
，
此

〔文
〕
則

〔是
〕
總
標
〔出
體
。
自
此
以
〕
下
文
〔字

爲

『遮
破
餘
非
』
；
於
 

中
〕
有
四
：
初

、陳
自
宗
義
，
二
、方
破
他
〔非
〕
，
三
、結
識
食
體
，
四
、釋

〔彼
〕
妨
 

難
。
〔於
初
〕
、
『陳

(自
)
宗

(義
〕
』

〔中

，
又
〕
有
四
〔段

，
即
〕
一
、
出
體
，



二
、
法
攝
，
三
、釋
義
，
四
、辨
界
。
〔今
文
便
是
『出
體
』
；
此
又
有
二
：
一
、總
標
 

體
，
二
、別
出
體
〕
。
」
按
：
於

「出
體
」
中

，今
文
經
已
作
出
「總
標
(出
)
體
」
。
下
 

文
則
是
「別
出
體
」
；
於
中
又
開
成
：
一
者
、
「別
出
段
食
體
」
，
二
者
、
「別
出
觸
食
 

體
」
，
三
者
、
「別
出
意
思
食
體
」
，
四
者
、
「別
出
識
食

體
」
。

乙

、
別
出
段
食
體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別
出
『段
食
』
體
性
云
：
「
一
者
、
段
食
， 

〔彼
以
所
食
者
在
有
情
體
內
〕
變
壞
〔消
化
，
資
益
根
身
〕

爲

〔
『段
食
』
之
〕
相
；
 

〔此
〕
謂
欲
界

繋

〔中
的
〕
香

、味

、觸
三
〔種
塵
境
的
食
物
〕
，
於

〔其
進
入
有
情
體
內
 

而
〕
變
壞
〔消
化
〕
時

，
〔能
資
益
色
根
身
故
，便
〕
能

〔成
〕

爲

食
事
。
〔或
有
問
言
： 

何
以
彼
諸
『色
』
麈
境
，
不
能
成

爲
段
食
耶
？
答
〕
：
由
此
色
處
非
段
食
攝
〔者
〕
，
以
 

〔當
食
物
或

飮
料
在
有
情
體
內
〕
變
壞
〔消
化
之
〕
時
，
〔此
所
顯
的
〕
色

〔之
塵
境
對
資
 

益
諸
色
根
身
〕
無

〔有
作
〕
用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，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略
顯
文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段
文
意
在
別
〕
出
體
也
，
先

〔別
〕
出
 

〔
『段
食
』
之
體
性
；
而
言
『變
壞
(消
化
，資
益
諸
根
等
〕
』
者

，則
是
出
〕
『
(段
〕 

食

(之
)
相
』
。
」



其
二
、別
釋
段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言
〔
『段
食
』
中
的
〕
『段
』
者

，
即
分
 

段
義
(按
：
『段
食
』
者

，
即
是
分
段
而
食
〕
。
〔於
十
八
界
中
，
此
段
食
包
括
〕
香

、 

味

、觸
三
〔界
境
。
『段
食
』
在
體
內
以
〕
變
壞
〔消
化
、資
益
諸
根
〕

爲

〔其
共
〕
相

， 

〔此
謂
香
、味

、觸
等
食
物
〕
於

〔進
入
有
情
體
內
，經
消
化
而
〕
變
壞
〔之
〕
時
，
〔對
 

諸
色
根
及
其
大
種
有
資
益
、長
養
作
用
，
說
〕

爲

〔段
〕
食

〔之
〕
相
故
。
〔又
〕
先

〔前
 

舊
譯
，把

『段
食
』
譯
〕
言

『團
食
』
〔者
〕
，言
可
〔搏
成
一
〕
團
聚
〔合
而
食
之
〕
， 

此
言
非
也
，
〔以

『段
食
』
中
〕
，
其
水

飮

等
〔食
〕
，
不
可
團
〔聚
而
食
〕
故
；
但
可
說
 

言
分
分
受
之
〔而
食
〕
，
故
名
『段
食
』
。
」

其
三
、明
其
體
性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
〔段
食
)
謂

〔屬
〕
欲
界
〔所
〕 

繫

，
香

、味

、觸
三
，
於
變
壞
(消
化
〕
時

，
能

爲

食
事
(活
動
〕
』
者
〕
，
此

〔說
明
 

『段
食
』
以
〕
何

爲

〔體
〕
性

。
由
此
〔
『
〈段
食
)
謂
欲
界
繫
』
言

，
可
以
〕
準
知
下
 

〔文
所
言
『觸
食
』
、
『意
思
食
』
及

『識
食
』
等
〕
三

〔種

，
由
於
〕
不

〔再
〕
言

〔彼
 

等
是
屬
〕
『
(何
〕
界
〔繫
所
攝
〕
』
，
〔故
實
〕
即
許
〔於
〕
『
(三
〕
界
』
〔之
 

中
〕
，
通

〔於
欲
、色

、無
色
等
〕
三

〔界
。
又
彼
『段
食
』
以
〕
幾
事

爲
性
？

〔答
言
：



以
〕
香

、味

、觸
三
〔事

爲
體
性
；
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六
云
：
攝

『
(段
〕
食
 

〔與
段
物
的
關
係
〕
』
〔可
〕
由
諸
句
等
〔以
分
辨
之
〕
，
(按
：
如
言
：
或
有
『段
物
而
 

非
是
食
』
，或
有
『是
食
而
非
段
物
』
，或
有
『是
食
亦
是
段
物
』
，或
有
『非
段
物
亦
非
 

是
食
』
等
四
句
〕
。
及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七
末
〔對

『段
食
』
亦
能
〕
極
廣
明
 

之
，
(按
：
如
言
『云
何
段
食
？
答
：
諸
所
食
瞰
，
若
能
長
養
諸
根
、大
種
。
…
…
』
〕
。 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卷
〕
五
說
：
〔
『
四
食
』
者

，
於
五
蘊
中
，
是
 

色

、行

、識
彼
『
三
蘊
』
所
攝
；
於
十
八
界
中
，
是
七
心
、香

、味

、觸

、法
彼
〕
『十
一
 

界
』
〔所
攝
。
於
十
二
處
中
，
是
香
、味

、觸

、意

、法
彼
『五
處
』
一
分
所
〕
攝
。
〔所
 

言

『段
食
』
則
〕
即
此
〔香

、味

、觸
〕
三
界
〔所
攝
〕
。
(按
：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 

十
六
亦
云
：
『此
中
段
食
(者

，
於
十
二
處
中
〕
，
當

言

(是
)
香

、味

、觸
處
所
 

攝
。』
〕
」

其
四
、明
三
境
及
變
壞
義
：
論
文
言
：
「
(有
情
欲
界
繫
中
的
〕
香

、味

、觸
三
(界
 

境
)
於
變
壞
時
能

爲
(段
)
食
事
。
」
然
則
所
言
「變
壞
」
者

，實
何
所
指
？

《述
記
》
釋
 

言
：
「
〔問
曰
〕
：
此

〔香

、味

、觸
〕
二一〔界
境
，
於
〕
一
切
〔情
況
〕
皆
是
〔段
〕
食



耶
？

〔答
：
此
三
法
者
〕
於
變
壞
時
，
〔始
〕
能

〔成
〕

爲

食
事
，
〔而
〕
非
未
變
壞
〔時
 

可
〕
說

爲
段
食
，
即
非
此
〔香

、味

、觸
〕
三

〔界
境
於
〕
一
切
〔情
況
〕
皆

〔是

爲
段
〕 

食

。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)
對
法
》

〔卷
〕
五
說
〔云
〕
：
『
(初
是
段
食
，
由
) 

有
變
壞
(時

，長
養
色
根
、大
種
〕
故
』
。有

『變
壞
』
者

，
〔謂
彼
香
、味

、觸
三
界
境
 

法
被
消
化
變
壞
之
時
，
即
能
〕
資
益
〔有
情
體
內
諸
根
及
其
大
種
〕
之
時
，
方
名
『食
』 

故
。
〔若
香
、味

、觸
三
者
於
〕
初
食
未
壞
，但

〔

爲

〕
觸

〔之
〕
所
得
〔境

，
《瑜
伽
師
 
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六
說
〔之
〕
名

爲

『觸
食
』
〔而
不
得
名

爲
『段
食
』
。
如
是
香
、味

、 

觸
等
三
法
，但
〕
望

〔此
〕
一
〔欲
界
有
情
可
消
變
資
益
諸
根
、大
種
者
言
，
可
名
之

爲
〕 

『
(段
〕
食
』
者

，
〔而
〕
非
望
〔色
界
、無
色
界
等
〕
餘

〔所
〕
生

〔之
界
亦
可
說

爲

 

『段
食
』
〕
；
若
望
一
切
〔
三
界
皆
有
段
食
者
，
則
對
於
〕
有
非
是
〔段
〕
食

〔者
〕
即
 

〔如
〕
於
色
界
〔有
情
，
彼
亦
〕
應
有
段
食
〔的
現
象
；
彼
旣
不
然
，
故
段
食
不
通
三
 

界
〕
。
由
欲
界
〔可
有
香
、味

、觸
〕
三

〔境
現
行
，
故
此
三
法
〕
皆

〔可
〕
是
食
故
；
 

〔然
於
彼
〕
色
界
，
〔香

、味
二
境
不
有
，
唯
〕
有
觸
〔境

，
雖
有
『觸
食
』
〕
，
而
非
 

〔是
〕
『段
食
』
，
〔其
詳
，
可
〕
如

《

倶
舍
論
》
第
二
卷
中
〔通
過
〕
問
答
，
〔闡
釋
〕



色
界
無
此
〔段
食
〕
所
以
〔之
所
說
〕
。
(按
：
原
文
云
：
『色
界
所
繫
(於
十
八
界
中
〕 

唯

(有
)
十
四
種
，
除
香
、味

(
二
境
〕
及
鼻
、舌

(
二
)
識
。
除
香
、味
者
，
(彼
是
) 

段
食
性
故
，
(但
有
情
必
須
)
離
段
食
方
得
生
彼
〔色
界
故
〕
；
除
鼻
、舌

(
二
〕
識
 

(者

，
以
色
界
)
無

〔彼
)
所
緣
(境
)
故
。
…
…
香

、味
離
食
，無
別
受
用
，
(故
於
色
 

界
不
有
〕
；
觸
有
別
用
(如
)
持
根
、衣
等
〈皆
有
觸
〕
，
故
觸
(於
色
界
)
非
無
，
(但
 

非
段
食
性
耳
〕
。
』
〕
」

其
五
、明
色
處
非
段
食
義
：
論
文
言
：
「由
此
色
處
，非
段
食
攝
，
以
變
壞
時
，色
無
 

用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加
以
疏
釋
說
：
「問
：
〔香

、味

、觸
可
作
段
食
〕
，何
故
色
處
 

非
段
食
耶
？
答
：
〔色
處
雖
可
成

飮
食
，
但
不
能
資
益
自
所
對
根
故
，
不
能
作

爲
食
之
體
 

性

。
即
如
於
〕
勝
定
〔中
所
呈
現
的
〕
果
色
(按
：
如
以
聖
定
力
，
變
魚
變
米
〕
，
亦
 

〔是
〕
色
處
〔的
同
〕
類
，
〔亦
〕
非

〔於
〕
變
壞
〔之
〕
時
能

爲
資
益
，
故
非
段
食
。
以
 

變
壞
時
，色
於
〔眼
之
〕
自
根
不
能
資
益
；
於
其
〔眼
之
〕
自
根
旣
無
資
〔益
的
作
〕
用
， 

〔對
〕
於

〔耳
根
、鼻
根
彼
〕
餘
根
等
亦
無
作
用
，
〔即
亦
〕
不

〔能
對
彼
有
〕
資
養
等
 

〔作
用
故
〕
。
又
色
〔境
〕
粗
著
，
與

〔眼
〕
根
相
離
，
方
能

爲

〔眼
識
對
〕
境

，
不



〔能
〕
與
根
〔相
〕
合

，
故
非
是
食
。
如

《
〔瑜
伽
師
地
論
攝
事
分
》
中
第
九
十
四
卷
 

〔中
〕
，亦
〔有
〕廣
〔加
〕
分
別
〔說
明
。又
〕
《
〔瑜
伽
師
地
論
本
地
(分
〕》 

第
五
卷
亦
具
明
之
，
〔今
〕
不
能
煩
敍
。
」

其
六
、明
聲
處
非
段
食
義
：
於
色
、聲

、香

、味

、觸
五
處
中
，
論
言
唯
香
、味

、觸
 

三
處
是
段
食
的
體
性
，
而
色
與
聲
則
非
段
食
體
性
。
上
節
已
明
「色
無
食
義
」
，
今

《述
 

記
》
再
釋
「聲
無
食
義
」
云
：
「
〔由
於
〕
聲
體
疏
遠
，
〔遠
〕
離

〔發
聲
之
本
〕
質

〔其
 

聽
聞
之
〕
用

〔可
能
〕
興

〔起
，其
聲
體
更
〕
不
能
資
益
〔諸
根
及
其
大
種
，是
〕
故
非
是
 

食

〔的
體
性
〕
。
」

其
七
、明
資
益
之
所
對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：
『香

、味

、觸
三
，
於
變
壞
 

時

(能
資
益
諸
根
，
方
始
〕
能

爲

食
事
。
』
今
當
〕
問

〔言
〕
：
此

〔香

、味

、觸
〕
二一 

〔處
境
，
於
變
壞
消
化
時
資
益
諸
根
，
可
以
〕

爲

食
，
〔然
則
資
益
的
所
對
〕
，

爲
對
自
根
 

(按
：
香
唯
對
鼻
根
，
味
唯
對
舌
根
耶
〕
？
亦
對
餘
識
〔按
：
如
香
能
資
益
鼻
根
及
鼻
識
 

外
，亦
能
資
益
耳
根
、耳
識
等
耶
〕
？
答
：
此

〔香

、味

、觸
〕
三

〔處
境
，當
其
〕
入
腹
 

〔消
化
〕
變
壞
之
時
，
先

〔能
〕
資

〔益
〕
自
根
，
〔如
香
境
先
能
資
益
鼻
根
及
鼻
識
〕
；



爲
資
養
已
，
然
後
乃
能
資
〔益
眼
等
餘
〕
諸
根
等
，
〔使
其
根
能
〕
發
識
明
利
，
〔就
此
意
 

義
〕
，
說
名

爲
食
，
〔而
並
〕
非

〔必
定
需
〕
要

〔各
〕
別
對
〔其
自
根
〕
、自
識
〔有
〕 

所
取
〔的
資
益
作
用
，
始
名

爲
食
。
至
於
有
關
四
食
〕
其

〔辨
名
、出
體
、顯
相
〕
、廢
立
 

等
諸
門
分
別
〔的
說
明
，
可
參
考
〕
如

〔窺
基
法
師
《法
苑
義
林
四
食
章
》
彼
〕
別
章
〔之
 

所
〕
說
〔明
〕
。」

丙

、
別
出
觸
食
體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四
食
中
，
其
第
〕
二
者
〔是
〕
『觸
 

食
』
。
〔彼
以
〕
觸
境

爲

相
。
謂
有
漏
觸
〔心
所
〕
纔
取
〔所
觸
的
內
境
及
外
〕
境
時
， 

〔能
〕
攝
受
喜
、
〔樂
〕
等

〔義

，
使
令
增
益
，
便
〕
能

爲

食
事
。
此
觸
〔心
所
〕
雖
 

〔能
〕
與

〔八
個
〕
諸
識
相
應
，
〔但
唯
〕
屬

〔前
〕
六
識
〔相
應
的
觸
心
所
〕
者

，
〔其
 

具
資
益
性
的
〕
食
義
偏
〔強
而
殊
〕
勝
，
〔以
其
〕
觸
粗
顯
境
〔時

，便
能
〕
攝
受
喜
、樂
 

及

〔攝
受
〕
順
益
〔自
己
心
意
的
〕
捨

，
〔所
以
其
〕
資

〔益

、長
〕
養

〔的
作
用
特
別
 

殊
〕
勝

〔而
顯
著
〕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顯
相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.攝
決
擇
分
》
卷
〕
六
十
六
 

〔及
〕
《
〔瑜
伽
師
地
論
一
.攝
事
分
》

〔卷
九
十
四
〕
中

，皆
以
『觸
數
〔觸
心
所
〕
』



爲

此
〔觸
〕
食
〔之
〕
體
〔性
〕
。由
有
漏
觸
〔心
所
〕
纔
觸
〔其
所
對
〕
境
時
，攝
受
 

喜

、樂

〔及
順
益
捨
的
領
納
義
，便
〕
能

〔成
〕

爲

『
(觸
〕
食
』
〔之
〕
事
。
〔此
〕
謂
 

〔由
此
觸
境
〕
，能
資
養
、生
長
喜
、樂

〔及
順
益
〕
捨
受
令
〔其
〕
增

〔長
〕
，攝
益
於
 

身

，
故
名
〔此
觸
〕

爲

『
(觸
〕
食
』
。
」

其
二
、簡
劣
：
《述
記
》
再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曰
：
與
每
一
有
情
的
阿
賴
耶
、末
那
 

及
前
六
彼
〕
八
〔個
〕
識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觸
〔心
所
〕
皆
是
〔觸
〕
食
〔的
體
性
〕
耶
？
 

〔論
主
答
言
〕
：此
觸
食
〔之
〕體
〔性
〕
，皆
通
〔於
與
〕
八
〔個
識
相
應
的
〕
觸
〔心
 

所
〕
。
雖

〔然
觸
食
之
〕
體
通
〔於
〕
與
諸
識
相
應
〔的
觸
心
所
，
但
唯
獨
攝
〕
屬

〔於
 

前
〕
六
識
〔之
觸
心
所
〕
者
，
〔其
資
益
〕
食
義
偏
〔強
殊
〕
勝
，
〔故
特
取
此

爲
體
；
而
 

與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及
第
七
末
那
識
相
應
的
觸
心
所
，
其
資
益
之
食
義
較

爲
簡
劣
，
故
多
從
 

略
〕
。」其

三
、申
其
勝
劣
：
《述
記
》
再
加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問
言
：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觸
， 

旣
言
其

爲

『偏
勝
』
，
然
則
其
〕
勝
義
如
何
？

〔論
主
答
言
：
由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之
觸
， 

其
〕
所
觸
之
境
，
相
粗
顯
故
，
〔特
〕
別
能
〔夠
〕
攝
受
喜
、樂

〔之
〕
受
故
，
〔亦
〕
能



生

〔起
〕
順
益
身
〔心
〕
之
捨
〔受
〕
故
，
〔是
故
言
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觸
〕
是

〔具
有
〕 

偏
勝
義
。
〔但
是
彼
與
第
〕
七

〔及
第
〕
八

〔識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觸

〔心
所
，
由
於
其
所
 

觸
〕
境

〔之
相
較
〕
微
細
故
，
全
不
能
生
〔起
〕
喜

、樂
受
故
，
雖

〔然
亦
能
〕
生

〔起
〕 

捨
受
，但

〔旣
〕
不

〔能
對
自
身
〕

爲

損
〔惱
憂
、苦
義
〕
；
而

〔對
自
身
亦
〕
非

〔能
有
 

資
〕
益
〔義
〕
，故
〔不
名
之

爲

『
(觸
〕食
』
〕
。由
此
義
〔故
，亦
能
〕
顯
〔示
：
〕 

觸
〔所
〕
生
〔之
〕
苦
、憂
、非
順
益
捨
，
〔雖
是
存
〕有
，
〔但
〕
非
〔是
〕
『
(觸
〕 

食
(之
)體
(性
〕
』
，
〔以
其
自
身
〕
不
〔能
加
以
〕資
養
故
。」

其
四
、再
辨
食
體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有
人
因
見
世
親
〔論
師
所
撰
的
〕
《攝

(大
 

乘
)論
(釋
〕》
第
三
卷
〔所
〕
云
『觸
食
屬
(眼
等
前
)
六
識
(身
〕
』
，便
〔誤
〕
云
 

觸
食
〔之
〕
體
即
〔是
〕
六
識
；
〔其
實
〕
此
義
不
然
，
〔正
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第
〕
六
 

十
六
卷
〔及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第
九
十
四
卷
〕
〈攝
事
分
〉
中

〔所
言
以
觸
數

爲
此
觸
食
之
 

體

，
而
〕
今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中

，亦
說
〔與
前
六
識
相
應
的
觸
心
所
〕
觸
數

爲
觸
食
 

〔的
〕
體
〔性
。於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中
〕
，世
親
〔論
師
〕
但
言
此
『
〔觸
食
)
屬
六
 

識
』
，
此
中
〔唯
是
〕
會
取
屬
〔與
前
〕
六

〔識
相
應
〕
之
觸
〔心
所

爲
觸
食
之
體
性
，



而
〕
非
取
彼
識
〔

爲

觸
食
體
性
。
故
觸
體
者
，
今
可
以
〕
此
文

爲

定
。
〔
又
或
有
〕
問
 

〔言
〕
：喜
、樂
、
〔順
益
〕
捨
受
，旣
能
資
益
〔諸
根
身
〕
，何
故
〔亦
〕
非
〔是
〕 

食
？

〔論
主
〕
答

〔言
：
這
因

爲

由
眼
、
耳
等
識
相
應
的
觸
心
所
先
〕
得

〔觸
彼
所
應
觸
 

的
〕
根
本
境
(按
：
如
眼
觸
先
觸
色
境
，
耳
觸
先
觸
聲
境
等
，
其
後
相
應
的
喜
、樂
等
受
始
 

能
獲
致
〕
，
〔是
故
從
根
〕
本

〔能
〕
資
益
者
〔而
言
，則
〕
唯
觸
數
〔心
所
才
是
觸
食
的
 

體
性
〕
故
。
」

丁

、
別
出
意
思
食
體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於
四
食
中
，第
〕
三

〔是
名

爲
〕
意
 

思
食
；
〔彼
以
〕
希
望

爲
相
。
〔此
〕
謂

〔當
遍
行
心
所
中
的
〕
有
漏
『思
』
與

〔別
境
心
 

所
的
〕
『欲
』

倶

〔相
應
而
〕轉
〔起
〕
，希
〔求
〕
可
愛
〔對
〕
境
〔時
，便
〕
能
〔成
 

就
〕

爲

食
事
。
〔又
〕
此
思
〔心
所
〕
雖
〔能
〕
與
〔諸
〕
識
相
應
，
〔但
唯
是
〕
屬
 

〔於
〕
意
識
〔的
思
心
所
〕
者

，
〔其
希
望
的
〕
食
義
偏
勝
，
〔方
能
成

爲

『意
思
食
』
的
 

體
性
，
此
因

爲
〕
意
識
於
境
，
〔其
〕
希
望
〔義
偏
強
而
殊
〕
勝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 

疏
釋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顯
相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所
言
『意
思
食
』
者
〕
，
此
體
即
是
有
漏
〔心



識
相
應
的
〕
思
數
〈按
：
即
思
心
所
〕
，
〔同
時
彼
〕
與
欲
數
(按
：
即
欲
心
所
)

倶

〔相
 

應
；如
是
〕
方
是
〔
『意
思
食
』
的
〕
『食
體
』
。
〔至
於
與
〕餘
〔識
〕相
應
〔的
〕
思
 

〔心
所
，
由
於
不
與
『欲
』

倶
故
〕
，無

〔有
〕
希
望
〔之
自
〕
相
故
，
〔不
能
名

爲

『意
 

思
食
』
。
此

『意
思
食
』
〕
若
希
〔求
〕
可
愛
境
〔者

，則
〕
此

〔亦
〕
通
未
來
及
與
現
在
 

〔諸
境
〕
。
然

〔依
安
慧
的
〕
《對
法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〕
》
等

〔所
言
〕
，
『欲
 

(心
所
〕
』
〔是
〕
緣
未
來
〔的
；由
於
〕
現
在
〔實
已
存
在
，故
〕
無
欲
〔以
希
求
 

之
〕
，即
〔使
〕
欲
〔

尙
於
現
行
而
〕無
滅
，
〔亦
〕
不
緣
〔過
、現
、未
〕
三
世
。
〔或
 

有
問
言
〕
：
今
言
『希
望
』
，
〔即
〕
希
望
三
世
皆
與
其
〔境
〕
合

，何
妨
此
『欲
』
通
緣
 

三
世
？

〔答
言
：
此
間
『意
思
食
』
的

『希
望
之
欲
』
〕
若

〔許
其
亦
〕
緣

〔三
世
中
之
〕 

過
去
，
〔則
彼
『欲
』
〕
與

『念
』
〔心
所
〕
何
異
？

〔外
人
覆
言
〕
：
『念
』
但
追
憶
， 

而
不
希
望
〔其
能
〕
與
彼
法
〔和
〕
合

，
〔而

『希
望
之
欲
』
則
希
望
與
彼
法
合
，
故
與
 

『念
』
不
同
。
論
主
再
質
言
〕
：
若
爾
，
〔
『欲
本
希
望
於
未
來
』
，
汝
今
許
其
亦
緣
過
 

去

，
如
是
同
理
亦
〕
應
：
『念
』

〔本
緣
過
去
〕
，
亦

〔當
許
其
〕
緣
未
來
。
〔此
不
應
 

理
。
雖
然
在
某
些
特
殊
情
況
下
，
『未
來
之
境
』
亦
可
以
是
〕
『念

(之
流
〕
類
』
(按
：



如
在
過
去
曾
對
『未
來
境
』
作
種
種
的
想
像
與
安
排
，
今
憶
念
彼
『對
未
來
之
想
像
與
安
 

排
』
〕
，
〔自
然
亦
是
〕
無
〔有
過
〕
失
，故
方
便
說
言
〕
『
(念
〕
緣
(未
來
〕
』
亦
 

〔可
說
是
〕
無
爽
〔於
眞
理
，
不
過
嚴
格
而
言
，
那

『未
來
』
只
是
『念

(之
同
〕
類
 

(境
〕
』
，
而

『念
之
行
相
』
非
是
實
緣
未
來
，
故
汝
說
非
理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簡
劣
：
《述
記
》
又
作
疏
言
：
「此

『
(意
思
)
食

〔之
體
性
〕
』
通
與
〔有
 

情
的
〕
八

〔個
心
〕
識
相
應
故
，
〔與
八
個
識
相
應
的
『思
』
似
皆
可
作
『意
思
食
之
體
 

性
』
，其
實
不
然
。因

爲

彼
『思
(心
所
〕
』
〕
雖
通
與
八
〔個
〕
識
相
應
，
〔但
〕 

『
(隸
〕
屬
(於
)
意
識
者
，
(其
〕食
義
偏
勝
』
，
〔故
立
『意
思
食
』
之
名
〕
， 

(按
：
與
其
餘
七
個
識
相
應
的
『思
心
所
』
，
其
希
求
可
愛
境
的
食
義
較
劣
，
不
立
『意
思
 

食
』
之
名
〕
。故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》
〔卷
五
十
七
〕
說
〔言
：
『
(與
〕意
〔識
相
應
 

的
)
思
』
〕
，
深
勝
希
望
及
緣
未
來
(按
：
原
文
作
：
『意
思

爲
欲
證
得
可
愛
境
相
故
…
…
 

(依
)
希
望
喜
根
，緣
未
來
境
，攝
益
於
識
，長
養
諸
根
(及
其
〕
大
種
。
』
〕
〔而
〕
非
 

〔與
阿
賴
耶
、末
那
及
眼
等
前
五
識
〕
餘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思

〔心
所
，連
同
欲
心
所
，
其
〕 

希
望
〔的
作
用
有
若
『與
意
識
相
應
之
思
』
同
等
殊
〕
勝
故
。
」



其
三
、明
意
識
非
體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由
此
亦
〔當
〕
準

〔知
：
論
言
『意
思
 

食
之
體
』
雖
然
論
言
其
〕
『屬

(第
)
六

(意
)
識
者
』
，
〔那
只
是
言
其
體
是
『與
第
六
 

意
識
相
應
之
思
心
所
』
，而
其
〕
體
〔實
〕
非
〔是
第
〕
六
〔意
〕
識
；
不
爾
，思
食
 

〔之
〕
體

〔便
〕
應

〔變

爲
〕
第
六
〔意
識
，
大
大
有
違
自

敎
及
自
宗
之
義
〕
。
」

其
四
、
明
欲
亦
非
體
：
《述
記
》
再
疏
言
：
「問
：
欲

〔心
所
〕
何
故
不

爲

『
(意
 

思
)食
(之
)
體
(性
〕
』
，而
〔唯
〕
取
〔與
意
識
〕

倶

〔相
應
的
〕
思
〔心
所

爲
體
 

耶
〕
？
答
：
〔此
由
於
『與
意
識
相
應
之
思
』
能
〕
思
慮
〔希
望
，有
攝
〕
益

〔於
諸
〕
根
 

〔及
其
大
種
，而
〕
非
『欲
(心
所
〕
』
能
〔有
此
作
用
〕
，故
〔取
『思
』
而
不
取
 

『欲
』

爲

體
〕
。
」

戊

、
別
出
識
食
體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四
食
之
中
，第
〕
四
者
〔是
〕
『識
 

食
』
。
〔所
謂
識
食
是
以
〕
執
持

爲

〔其
共
〕
相
，
〔意
〕
謂
有
漏
識
由
段
〔食
〕
、觸
 

〔食

、意
〕
思

〔食
的
〕
勢
力
增
長
〔而
〕
能

〔成
就
〕

爲

食
事
。
此

〔識
食
之
〕
識
，
雖
 

通
諸
識
〔的
〕
自
體
，而
第
八
〔本
〕
識
〔的
〕食
義
〔獨
〕
偏
〔殊
〕
勝
，
〔因

爲
第
八
 

本
識
是
〕
一
類
、相
續
〔而
能
〕
執
持
〔有
情
身
命
，令
不
壞
斷
，
故
其
執
持
又
極

爲
殊
〕



勝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以
開
成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顯
相
：
謂
言
「識
食
，
執
持

爲
相
」
者

，
是
正
顯
識
食
的
共
相
。
《述
記
》
疏
 

言
：
「由
前
〔段
食
、觸
食
、意
思
食
彼
〕
三
食
〔的
〕
勢

〔用

、氣
〕
分
力
故
，
此
識
 

〔心
的
作
用
賴
彼
作
增
上
緣
而
〕
得
以
增
長
。
識

〔心
〕
復

〔能
〕
長
養
諸
根
〔及
其
〕
大
 

種

，
〔故
〕
能

爲

食
事
。
〔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六
等
說
：
由
段
食
等
資
養
 

〔諸
〕根
〔及
其
〕
大
〔種
〕
，令
〔諸
根
〕
所
發
〔的
心
〕
識
〔能
〕
明
利
現
前
。故
由
 

段

、
〔觸

、意
思
〕
等
三
食
〔的
〕
勢
力
資
長
於
識
。
〔又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五
十
七
 

說
：
〔前
段
等
三
食
〕
令
識
增
盛
已
，識

〔於
〕
後

〔時
亦
能
〕
長
養
諸
根
、大
種
，
〔能
 

持
有
情
身
命
，令
不
爛
壞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簡
劣
：
又
識
體
有
八
，今
此
第
四
識
食
是
以
何
者

爲
體
性
？
論
言
是
以
「第
八
 

本
識
(即
阿
賴
耶
〕
」

爲

體
性
，
故
論
言
「識

(食
)
雖
通
諸
識
自
體
，
而
第
八
(本
)
識
 

(之
)
食
義
偏
勝
，
一
類
、相
續
、執
持
勝
故
」
者

，
是
簡
劣
而
出
識
食
的
殊
勝
體
性
，
故
 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識
食
〔之
〕
體

，
通

〔於
〕
八
識
，
而
第
八
〔阿
賴
耶
本
〕
識

〔的
〕 

食
義
〔特
別
殊
〕
勝
故
，
〔是
以
〕
《攝
(大
乘
〕論
》
〔卷
一
〕
、
《
〔大
乘
阿
毘
達
磨



雜
集
論
〕
對
法
》

〔卷
五
〕
皆
唯
取
第
八
〔阿
賴
耶
本
識

爲
識
食
之
體
〕
。
但
由
觸
〔食
及
 

意
〕
思

〔食

爲
增
長
緣
〕
，資
長
第
八
〔阿
賴
耶
本
識
，
作
〕

爲

〔識
食
的
〕
遠
疏
〔的
增
 

上
〕
緣
；
〔除
觸
食
、意
思
食
外
〕
，亦
由
段
食
〔作
遠
疏
的
增
長
緣
。
或
有
問
言
〕
：
此
 

第
八
〔阿
賴
耶
本
識
〕
何
以
〔能
成

爲
殊
〕
勝

〔的
識
食
之
體
？
論
主
答
言
：
此
由
於
第
八
 

本
識
是
〕
不
改
易
〔的
，
是
〕
恒

〔常
〕
一
類
、無

〔有
〕
間
斷
，常

〔時
〕
相
續
，
執
持
 

〔有
情
身
命
，令
不
壞
爛
，
作
用
殊
〕
勝
，
〔餘
識
皆
不
然
〕
，
故

〔獨
以
第
八
本
識

爲
識
 

食
之
體
性
〕
。
」

0

陳
自
宗
義
之
法
攝
：
於

「陳
自
宗
義
」
的
四
段
之
中
，
上
文
已
完
成
「出
體
」
，今
 

繼
明
「法
攝
」
，
即
說
明
於
「
五
蘊
」
、
「十
二
處
」
、
「十
八
界
」
中

，
此

「
四
食
之
 

體
」
是
何
法
所
攝
？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由
是
〔無
著
論
師
的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 

集
論
》

〔及
安
慧
論
師
的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〕
說
此
〔段

、觸

、意
思
、識
等
〕 

四
食
，
〔於
五
蘊
中
是
〕
三
蘊
〔所
攝
〕
(按
：
此
指
色
蘊
、行
蘊
、識
蘊
〕
；
〔於
十
二
 

處
中
是
〕
五
處
〔所
攝
〕
〈按
：
此
指
香
處
、味
處
、觸
處
、意
處
、法
處
〕
；
〔於
十
八
 

界
中
是
〕
十
一
界
〔所
〕
攝

(按
：
此
指
六
識
及
意
根
之
七
心
界
、香
界
、味
界
、觸
界
、



法
界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遮
破
餘
非
』
之
首
段
『陳
自
宗
義
』
四
節
中
，
此
文
 

是
〕
第
二
〔節

，
即
是
〕
『法
攝
』
。
〔意
指
〕
由
此
『段
食
』
〔以
香
、味

、觸
〕
三
處
 

爲

『(段
食
之
體
〕性
』
。
『觸
(食
〕』
〔及
〕
『(意
〕思
(食
〕』
〔之
〕體
 

〔性
〕者
，
〔分
別
〕
即
〔是
〕
『觸
(心
所
數
〕
』
、
『思
(心
所
〕數
』
。
『識
食
』 

〔之
〕
體
通
八
〔個
〕
識

，
〔但
以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
爲
偏
勝
。
於
無
著
〕
《
〔大
乘
阿
毘
達
 

磨
)集
論
》
〔卷
〕第
三
〔及
安
慧
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雜
集
〔論
〕》
〔卷
〕
第
五
 

說
：
〔
四
食
以
〕
『
三
蘊
』
、
『五
處
』
、
『十
一
界
』
一
分

爲
體
〔性

。
所
言
〕
『
三
 

蘊
』
〔者
〕
，即
〔是
五
蘊
中
的
〕色
、行
、識
〔三
蘊
〕
；
『五
處
』
〔者
〕
，即
〔是
 

十
二
處
中
的
〕
香

、味

、觸

、意

、法

〔等
五
〕
處
；
『十
一
界
』
〔者
〕
，
即

〔是
十
八
 

界
中
的
眼
等
六
識
及
意
根
之
〕
七
心
界
、香

、味

、觸

、法

〔等
十
一
〕
界
。
然
彼
〔
《雜
 

集
論
》
所
〕
言
『
一
分
』
〔者
，今
於
〕
此
處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言
『三
蘊
』
、
『五
 

處
』
、
『十
一
界
』
時
，則
省
〕
略
之
。
彼

〔
《雜
集
論
》
言

『
三
蘊
』
等
者
，實
〕
通
有
 

漏

、無
漏
〔諸
法
〕
，今

〔本
論
釋
『四
食
』
時
，則
〕
唯
取
有
漏
〔的
一
分
，
而
略
去
無



漏
之
一
分
〕
。
又
彼
〔
四
食
體
性
所
攝
之
法
，
其
實
〕
通

〔於
〕
等
流
、長
養
、
〔果
〕 

報

、非
報
、
三
性
、
三
受
等
〔所
取
之
境
，今
本
論
目
的
在
以
『識
食
』
證
有
『第
八
阿
賴
 

耶
識
』
〕
，
故

〔

槪
皆
從
略
〕
。
」

㈣

陳

自

宗

義

之

釋

食

義
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釋

「
四
食
」
中
的
「食
義
」
云
：
「此
 

〔段

、觸

、意
思
、識
等
〕
四

〔食
者
，
以
其
〕
能
持
有
情
〔的
〕
身
命
，令
不
壞
斷
，
故
 

名
〔之
〕

爲

『食
』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有
外
問
〕
：
何
故
名
〔段

、觸

、思

、識
彼
四
者

爲
〕 

食
？

〔論
主
答
言
：
以
彼
四
者
『能
持
有
情
身
命
，令
不
壞
斷
，
故
名

爲
食
』
。
此
是
『自
 

陳
宗
義
』
中

，
繼

『出
體
』
、
『法
攝
』
後
之
〕
第
三
〔節

，
即
〕
『釋
食
義
』
也

。
」

㈤
陳
自
宗
義
之
辨
界
：
於

「陳
自
宗
義
」
的
四
段
之
中
，
上
文
已
完
成
「出
體
」
、 

「法
攝
」
及

「釋
食
義
」
三
段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說
「辨
界
」
彼
第
四
段
云
：
「
〔於
 

上
述
的
『四
食
』
中

，彼
〕
『段
食
』
〔者
〕
，唯
於
欲
界
〔始
〕
有

〔其
作
〕
用
.，
〔至
 

於
〕
『觸
(食
〕
』
〔及
〕
『意
思
食
』
〔者
，其
作
用
〕
雖
遍
〔於
欲
、色
、無
色
彼
〕 

三
界
，
〔然
〕
而

〔彼
二
種
食
是
〕
依
識
〔而
〕
轉

〔的
，
所
以
其
作
用
亦
〕
隨
識
有
〔則



彼
食
有
；
隨
識
無
則
彼
食
〕
無
。
〔至
於
識
食
，則
其
用
遍
通
於
三
界
，無
有
間
斷
，恒
常
 

相
續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陳
自
宗
義
』
的
四
段
中
，
今
此
論
文
是
〕
第
四
 

〔段
，
即
是
〕
『辨
界
』
。
〔於
四
食
中
〕
，段
食
〔唯
於
欲
界
亦
名
〕
下
界
〔有
其
作
〕 

用
，
〔以
〕
順
欲
〔界
有
情
之
欲
求
而
偏
〕
勝
故
。觸
〔食
及
〕
意
思
〔食
彼
〕
二
〔種
 

食

，
則
〕
遍

〔於
欲
、色

、無
色
〕
三
界
〔而
有
其
作
〕
用
。
〔於
中
彼
觸
食
及
意
思
食
 

體

，
其
與
第
〕
六

〔意
識
〕
相
應
者
，
隨

〔意
〕
識

〔有
則
彼
食
便
有
，
隨
意
識
〕
或
無
 

〔則
彼
食
亦
無
〕
。
〔其
與
第
〕
八
〔阿
賴
耶
識
〕
相
應
〔的
『識
食
』
〕
者
，隨
〔第
 

八
〕
識
恒
〔轉
而
彼
識
食
之
用
亦
恒
〕
有
。
故

〔云
〕
：
『依
識
轉
(而
)
隨
識
有
無
』
， 

即
顯
『識
食
』
亦
通
三
界
，
〔因

爲
彼
依
三
界
恒
轉
之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而
有
其
作
用
故
〕
。 

故

『四
食
(之
)
體
』
，
〔各
有
所
依
而
〕
不
減
不
增
，
〔其
詳
〕
如

〔前
所
引
〕
《大
論
 

〔即
瑜
伽
師
地
論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六
十
六
〈攝
決
擇
分
〉
、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第
九
十
 

四〕
〈攝事分〉
、《〈瑜
伽
師
地
論
本
地
(分
〕》
〔卷
〕第
五
等
〔諸
〕卷
〔之 

所
〕
說
。此
上
〔諸
文
，是
〕
大
乘
〔兼
〕
引
傍
乘
義
〔以
『陳
自
宗
義
』
，並
〕
且
出



〔四
〕食
〔之
〕體
〔性
〕
。」

㈨

總
破
諸
部
：
於

「遮
破
餘
非
」
的
四
大
段
中
，
上
文
經
已
完
成
第
一
大
段
「陳
自
宗
 

義
」
，今
文
開
始
則
是
第
二
大
段
「方
破
他
非
」
；
此
又
分
四
，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 

「自
下
〔論
文
，
則
是
〕
第
二
〔大
段
『方
破
他
非
』
，
即
〕
破

〔外
人
計
〕
執

〔前
六
〕 

諸

〔轉
〕
識

爲

『識
食
』
者
。
於
中
有
四
：
一
、總
破
諸
部
，
二
、別
破
薩
婆
多
〔部
〕
， 

二一、別
破
上
座
〔部
〕
，
四
、別
破
經
部
。
〔今
〕
此

〔下
論
文
〕
是
初
、總

〔破
諸
部
的
 

計
執
〕
。
」
按
：
「總
破
諸
部
中
，亦
開
成
四
節
，
即
：
「總
破
諸
轉
識
」
、
「別
釋
間
斷
 

因
」
、
「別
釋
轉
易
因
」
及

「難
不
能
釋
經
」
。
兹
分
述
如
後
：

甲

、
總
破
諸
轉
識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唯
有
大
乘
瑜
伽
宗
所
立
的
第
八
阿
賴
耶
 

本
識
始
得
配

爲
識
食
的
體
性
，
以
外
人
所
共
許
的
〕
眼
等
〔六
〕
轉
識
，
〔因

爲
其
活
動
〕 

有
間
〔斷
，其
三
性
〕有
轉
〔易
故
〕
，非
〔周
〕
遍
、恒
時
能
〔執
〕
持
〔有
情
的
〕
身
 

命

，
〔故
不
符
合

爲

『識
食
之
體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〕
謂
六
轉
識
〔中

，
眼
等
五
識
，
緣
具
始
起
，
緣
散
則
 

斷

，
故
必
有
間
斷
；
即
使
較
長
現
起
的
第
六
意
識
，亦
於
〕
五
位
〔而
〕
有
間
斷
(按
：
意



識
於
無
想
天
、無
想
定
、滅
盡
定
、無
心
悶
絕
、無
心
睡
眠
彼
五
位
時
，
便
即
暫
斷
〕
；
 

〔又
六
轉
識
之
善
、
不
善
、無
記
〕
二
一
性
等
〔義

，亦
不
時
有
所
〕
轉
易
，
不

〔能
周
〕
遍
 

〔於
〕
三
界
〔而
活
動
〕
，亦
非
恒
時
〔活
動
〕
，
故
不
能
〔恒
時
〕
持
身
及
命
，
〔因
而
 

轉
識
不
能
成

爲
識
食
之
體
性
〕
也

。
」

乙

、
別
釋
間
斷
因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釋
何
以
六
轉
識
(按
^

，主
要
以
意
識

爲
中
心
) 

會
有
間
斷
云
：
「謂

〔第
六
意
識
及
前
五
轉
識
於
無
想
、滅
盡
二
〕
無
心
定
、
〔無
心
〕
熟
 

〔睡
〕
眠
、
〔無
心
〕
悶
絕
、無
想
天
中
，有
間
斷
故
，
〔不
能
執
持
身
命
，
不
能
依
識
食
 

而
住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別
解
〔論
文
主
要

槪
念
〕
，隨
其
所
應
，各
對
宗
〔要
 

而
〕
說
。
〔此
節
論
文
，
闡
〕
釋
上
〔文
所
言
六
轉
識
有
〕
間
斷
〔的
緣
由
所
在
。
所
言
〕 

『無
心
定
』
者

，
〔是
指
無
想
定
及
滅
盡
定
彼
〕
二
無
心
定
。
『熟
眠
』
者

，
〔是
指
〕
無
 

心

〔睡
〕
眠
。
『悶
絕
』
〔者
〕
亦
爾
。
生

『無
想
天
』
〔時

，前
六
轉
識
便
〕
有
間
斷
。 

故
〔知
〕
此
〔文
是
〕解
〔釋
〕
『
(六
轉
識
)有
間
〔斷
的
原
因
所
在
〕
』
。」

丙

、
別
釋
轉
易
因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釋
「六
轉
識
有
轉
易
」
的
原
因
云
：
「設

〔眼



等
六
轉
識
於
〕有
心
位
，隨
〔其
〕
所
依
〔之
根
〕
、
〔所
〕
緣
〔之
境
〕
、
〔善
等
三
〕 

性
、
〔欲
等
三
〕
界
、
〔五
趣
等
九
〕
地
等
，
〔隨
不
同
時
、空
而
〕
有
轉
〔移
、變
〕 

易
，故
於
〔執
〕
持
身
命
，
〔即
〕
非
遍
〔在
，即
〕
非
恒
〔轉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設

〔前
六
轉
識
〕
，
除
此
〔無
心
等
〕
五
位
，
〔而
在
現
行
 

有
心
位
時
，亦
會
〕
隨
所
依
根
、所
緣
境
界
、
〔善
等
〕
三
性
〔別
〕
異

、
〔欲
等
〕
三
界
 

〔差
〕
別
、
〔欲
界
五
趣
等
〕
九
地
殊
〔異
〕
、
〔有
〕
漏
〔或
〕
無
漏
等
有
〔種
種
不
同
 

的
〕
轉
易
，
故

〔無
法
相
續
如
一
〕
。
此
解
〔論
文
中
所
言
〕
『有
轉
』
〔義

。
又
由
於
前
 

六
轉
識
有
轉
易
故
，
因
而
〕
於

〔執
〕
持
身
命
〔的
作
用
上
，
即
〕
非

〔能
周
〕
遍
三
界
， 

亦
非
是
恒
互
持
諸
根
。
〔如
是
彼
〕
六
種
轉
識
，
一
、
非
恒
有
，
二
、
〔有
〕
轉
易
，
故
 

〔不
能
成

爲
識
食
體
以
執
持
身
命
〕
。
」

丁

、
難
不
能
釋
經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結
難
外
人
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而
唯
許
有
前
六
轉
識
 

者

，便
難
以
合
理
地
進
行
釋
經
，
如
云
：
「諸

〔外
道
、
小
乘
部
派
〕
有
執
〔有
情
於
六
轉
 

識
外
〕
無
〔有
〕
第
八
〔本
〕
識
者
，
〔則
可
〕
依
何
等
食
〔而
符
合
契
〕
經
〔所
〕
作
是
 

言

『
一
切
有
情
，皆
依
食
住
』
？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主
〕遮
〔難
諸
〕
部
〔派
〕中
〔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者
 

言
〕
：汝
若
『
(計
〕執
無
(有
)第
八
(本
)識
』
者
，
〔則
可
〕依
何
等
〔識
心
活
動
 

而
得
識
〕
食

〔耶
？
因

爲
〕
經
說
是
言
：
『
一
切
有
情
，皆
依
食
(而
)
住
』
〔故
〕
。
若
 

以
轉
識
而

爲
食
者
，
即
入
無
心
定
等
位
時
，
便
有
有
情
不
〔能
〕
依
食
〔而
〕
住

，
〔如
 

是
〕
如
何
〔可
以
符
契
〕
佛

〔陀
所
〕
說

『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』
〔之
眞
理
〕
？二
 

㈦

別
破
薩
婆
多
部
：
薩
婆
多
部
，
即
是
說
一
切
有
部
；
彼
部
論
師
計
執
諸
法
的
法
體
三
 

世
恒
有
，
作
用
隨
緣
，
唯
現
在
世
得
以
生
起
，
故
入
無
心
位
，轉
識
雖
然
不
起
，但
入
無
心
 

位
前
，
轉
識
可
作
識
食
體
。
今
分
別
從
「破
世
」
及

「破
法
」
以
遮
破
說
一
切
有
部
計
執
 

「
(無
心
定
前
後
的
)
前
六
轉
識
可
以

爲
(無
心
定
時
的
〕
識
食
之
體
性
」
：

甲

、
破
世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汝
薩
婆
多
部
〕
非

〔可
以
計
執
有
情
於
五
〕
無
 

心
位
〔時
，以
其
在
〕
過
去
〔世
或
〕
未
來
〔世
的
前
六
轉
〕
識
〔及
其
心
所
〕
等
〔得
 

作
〕

爲

『
(識
〕食
』
。
〔因

爲
在
過
去
及
未
來
的
〕
彼
〔心
、心
所
法
〕
非
〔在
〕
現
 

〔在
世
存
在
，亦
非
〕
常

〔時
存
在
故
，如
是
有
〕
如
空
華
等
無
〔有
〕
體
用
故
。
〔又
彼
 

前
六
轉
識
於
過
去
、未
來
世
〕
設

〔仍
〕
有

〔其
〕
體
用
，
〔但
由
於
彼
〕
非

〔是
〕
現
在



〔世
所
〕
攝

，
〔則
有
〕
如
虛
空
等
，非

〔是
識
〕
食

〔的
體
〕
性
，
故

〔彼
所
執
『轉
識
 

爲
識
食
體
』
不
能
成
立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標
示
宗
旨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如
此
論
文
是
遮
〕
破
薩
婆
多
〔部
〕
等
 

〔師
的
計
執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述
外
質
疑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薩
婆
多
部
論
師
或
有
質
〕
言
：
〔有
情
於
 

無
想
定
等
五
〕
無
心
位
中
，
雖
無
有
〔前
六
轉
〕
識

〔生
起
，但
在
〕
入
定
〔之
〕
前

〔的
 

心
〕
識
〔活
動
可
以
作
〕

爲

〔在
無
心
位
中
的
〕
識
食
〔之
〕
體
〔性
，如
是
〕
有
何
過
 

失

，
〔定
要
於
前
六
轉
識
之
外
，
別
立
第
八
本
識
？
因

爲
依
〕
我

〔宗
義
，諸
法
之
體
於
〕 

過
去
〔是
存
〕
有
故
。
」

其
三
、釋
未
來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論
文
中
，
論
主
雖
言
『非
無
心
位
，
過
 

去

、未
來
識
等

爲
食
』
〕
，
然
彼
〔薩
婆
多
部
本
執
〕
起
食
用
〔者
〕
，唯

〔在
〕
過

〔去
 

及
〕
現
〔在
〕
世
〔而
〕
非
〔在
〕
未
來
世
。今
〔假
〕
設
〔其
亦
同
時
計
執
食
用
在
未
來
 

世
亦
有
，因
而
一
起
〕
遮
〔破
〕
之
，
〔故
此
〕
言
『未
來
(識
等
〕
』
也
。」

其
四
、出
其
破
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
〔論
主
破
薩
婆
多
部
，
說
〕
言
：
〔彼
〕



不
應
爾
〔即
不
應
計
執
『過
去
、未
來
識
等

爲
(現
世
無
心
定
中
識
)
食

(之
體
〕
』
〕
。 

總
非
〔破
之
而
立
破
〕
量
云
：
〔彼
於
無
心
〕
定
之
前
後
〔即
定
前
之
過
〕
去

〔世
及
定
後
 

之
未
〕
來

〔世
，彼
〕
有
漏
順
益
之
〔六
轉
〕
識
非
〔有
現
世
無
心
定
時
識
〕
食

〔的
〕
體
 

用
，
〔以
彼
〕
非

〔在
〕
現

〔在
世
而
〕
常

〔有
〕
故
，如
空
華
等
。
」
可
成
二
論
式
： 

比

量

一

、
遮
破
過
去
識
：

宗

：
薩
婆
多
部
所
執
的
有
漏
順
益
有
情
身
命
的
前
六
轉
識
，
於
無
心
定
前
〔
的
過
去

 

世
中

〕

，
不
能
作
爲
現
在
世
無
心
定
中
的
「
識

食

之

體

、
用
」

。

因

：
因
爲
彼
非
在
現
在
世
而
常
有
故
。

喩

：
若

「
非
在
現
在
世
而
常
有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能
作
爲
現
在
世
無
心
定
中
的
識
食
之

 

體

、
用
」

，
如
空
華
等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遮
破
未
來
識
：

宗

：
薩
婆
多
部
所
執
的
有
漏
順
益
有
情
身
命
的
前
六
轉
識
，
於
無
心
定
後
〔
的
未
來

 

世

中

〕

，
不
能
作
爲
現
在
世
無
心
定
中
的
「
識
食
之
體
」

。

因

：
以
非
在
現
在
世
而
常
有
故
。



喩

：
若

「
非
在
現
在
世
而
常
有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能
作
爲
現
在
世
無
心
定
中
的
識
食
之

 

體

」

，
如

空
華
等
。

其
五
、釋
立
宗
義
：
《述
記
》
闡
釋
上
述
比
量
所
立
宗
義
言
：
「
〔依
〕
彼

〔薩
婆
多
 

部
的
〕
宗

〔義
，彼
論
師
〕
不
許
〔有
〕
『無
體
(而
有
〕
用
』
〔之
〕
因
，
〔若
以
「無
 

體
」
之

因

，
必
然
推
定
得
「
無
體
」
乃

至

「
無
用
」
之
宗
〕

。
故

〔
今

但

以

『
定

前

、
定
後

 

之
識
，非
在
現
在
世
無
心
位
時
常
有
故
』
因
〕
，但

〔於
〕
『宗
法
』
(即
宗
支
的
後
陳
之
 

中
〕
，遮

〔破
〕
『過
去
(轉
識
〕
』
〔對
於
『現
在
世
之
無
心
定
』
〕
令

〔其
〕
無
 

『
(識
〕
食

(之
)
體
、用
』
；
但

〔於
〕
遮

〔破
〕
『未
來
(轉
識
〕
』
〔時
，則
對
於
 

『現
在
世
之
無
心
定
』
只
令
其
無
〕
『
(識
〕
食

(之
)
體
』
〔而
已
，而
不
破
其
用
，，不
 

然

，
便

會

有

『
一
分
相
符
極
成
宗
過
』

，
因
爲
薩
婆
多
說
一
切
有
部
亦
認
爲
『
未
來
法
於
現

 

在
雖
有
體
而
無
用
』
故
。

爲

免
此
『相
符
極
成
』
過
，故
只
破
其
『體
』
，
不
破
其
 

『用
』
，如
前
『比
量
二
』
所
立
宗
支
；或
如
〕
今

〔論
文
中
，只
假
〕
設

〔其
亦
執
未
來
 

識
在
現
在
世
亦
有
作
用
，故
今
同
時
〕
遮

〔破
〕
未
來
〔法
於
現
在
法
有
其
作
〕
用
， 

〔而
〕
此

〔非
實
作
如
是
的
遮
破
。如
是
所
作
的
二
比
量
〕
，是
不
許
『
〔未
來
轉
識
對
現



在
無
心
定
)
有

(其
識
食
之
)
體
』
，
〔亦
不
許
『過
去
轉
識
對
現
在
無
心
定
有
其
識
食
之
 

體
及
識
食
之
用
』
因
而
作
此
〕
等

〔遮
〕
難
。
」

其
六
、縱
破
有
體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上
文
，論
主
已
對
薩
婆
多
說
一
切
有
 

部
，作
出
『無
體
難
』
〕
，自
下
〔論
主
再
假
〕
設

〔諸
法
於
過
去
世
及
未
來
世
仍
〕
許
 

〔其
〕
有
體
、
〔有
〕
用
，
〔但
非
現
在
世
攝
故
作
縱
破
加
以
遮
〕
難

〔之
。意
即
謂
： 

過
〕
去

〔及
未
〕
來

〔的
轉
〕
識
等
，如
上
所
言
〔的
情
況
〕
，亦
非
〔是
識
〕
食

〔之
 

體
〕
性
，
〔因

爲

〕
非

〔是
〕
現
在
〔的
有
體
之
法
所
攝
〕
故
，如
虛
空
等
，
以

〔虛
空
 

等
〕
無

爲

〔法
〕
非

〔是
識
〕
食

〔之
體
性
〕
故
。
〔對
〕
『非
現
在
(世
之
有
體
法
 

故
〕
』
因
，
〔外
或
有
問
：
豈
諸
現
在
有
體
法
即
是
識
食
體
耶
？
答
〕
：
雖

『現
在
(有
體
 

法
〕
』
者
非
皆
是
『
(識
〕
食

(之
)
體
』
，
〔但

『虛
空
』
等
法
，共
許
其
『非
是
識
食
 

之
體
』

，
得
爲
同
品
，
而

彼

又

是

『
非
有
體
法
』

，
可

爲

『
非
現
在
世
的
有
體
法
』
因
之
所

 

攝
，故
〕
是

〔符
合
〕
『同
品
定
有
性
』
〔的
要
求
〕
，故

〔
『非
是
現
在
世
的
有
體
之
 

法
』
〕
得
成
正
因
。上
來
〔是
從
三
世
〕
破

〔過
去
、未
來
二
〕
世

〔轉
識
，令
其
不
得
成
 

爲

『
識
食
之
體
』

；
至
於
現
在
轉
識
，
已
於
總
破
中
難
〕

。
」
今
列
出
前
縱
破
的
論
式
如



左

：

宗

：
說
一
切
有
部
所
執
過
去
世
及
未
來
世
的
六
轉
識
等
，
於
現
在
世
無
心
位
時
，
不
 

能
作
爲
識
食
之
體
性
。

因

：
以
彼
等
非
是
現
在
世
的
有
體
之
法
故
。

喩

：
若

「
非
是
現
在
世
的
有
體
之
法
」
者

，
則

「
於
現
在
世
無
心
位
時
，
不
能
作
爲

 

識
食
之
體
性
」

，
如
虛
空
等
。

乙

、
破

法
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
破

過

去

、
未
來
二
世
轉
識
令
其
不
能
成
爲
識
食
之

 

體

」
外

，
再

「
破
入
定
前
心
及
不
相
應
行
法
令
其
不
能
成
爲
識
食
之
體
」
云

：

「
〔
你
們
薩

 

婆
多
部
〕
亦
不
可
〔以
〕
說

〔有
情
的
〕
入
〔無
心
〕
定

〔前
的
轉
識
〕
心
等
〔能
給
〕
與
 

無
心
位
有
情
〔作
〕

爲

〔識
〕
食

〔之
體
性
。所
以
者
何
？
以
有
情
〕
住
無
心
〔位
之
〕 

時
，彼

〔入
無
心
定
前
的
轉
識
〕
已
滅
故
；
過
去
〔轉
識
〕
非

〔識
〕
食

〔體
，通
過
上
文
 

的
論
證
〕
已
〔成

爲
〕
極
成
〔共
許
〕
故
。又
不
可
說
『無
想
定
等
不
相
應
行
(法
)
即

爲

 

(是
)
彼

(識
)
食

〔之
體
性
〕
』
，
〔因

爲
彼
不
相
應
行
法
乃
〕
段
、
〔觸

、意
思
、 

識
〕
等
四
食
所
不
攝
故
，
〔又
彼
所
假
立
的
〕
不
相
應
〔行
〕
法
非
〔是
〕
實
有
〔之
法
〕



故
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其
一
、標
示
宗
旨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『亦
不
可
說
入
定
心
等
(能
給
〕
與
 

無
心
位
有
情

爲

(識
)
食

(體
〕
』
以
〕
下
，
〔是
〕
別
破
〔定
前
轉
識
〕
法

〔體
〕
， 

〔
令
其
不
得
成
爲
『
識
食
之
體
』

；
至
於
不
相
應
行
法
中
的
無
想
定
、
滅
盡
定
等
亦
不
能
成

 

爲

『識
食
之
體
』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遮
定
前
心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亦
不
可
說
入
定
(前
)
心
等
 

…
…
』
〕
此

〔文
是
〕
正
破
彼
宗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
云
：
〔即
使
是
入
無
心
〕
定
前
 

久

〔遠
現
行
的
諸
轉
識
〕
心
〔亦
〕
非
是
〔識
〕
食

〔之
體
〕
性
，
〔只
有
與
定
前
相
〕
鄰
 

〔無
間
相
接
的
正
〕
入
定
〔中
之
〕
心
，
〔始
得
〕
正
是
『
(識
〕
食

(之
)
體
』
， 

〔得
〕
與
無
心
位
有
情

爲

〔資
益
性
的
識
〕
食

〔故
〕
，亦

〔得
〕
名

爲

『
(依
〕
食
 

(而
)
住
』
。不
然
，
〔有
情
於
〕
住
無
心
〔位
〕
時
，
〔彼
入
定
前
的
轉
識
之
心
〕
已
滅
 

無
故
，
〔對
〕
現
在
〔的
住
無
心
位
的
有
情
便
〕
無

〔有
資
益
的
識
〕
食

〔作
用
；
又
〕
過
 

去

〔的
轉
識
〕
非

〔是
識
〕
食

〔之
體
，通
過
上
述
的
論
證
〕
，已
〔成
〕
極
成
〔共
許
〕 

故
，
〔以
彼
過
去
世
的
轉
識
，已
〕
說

〔其

爲
〕
『非
現
、常
，如
空
華
』
故

〔不
能
成

爲



『識
食
之
體
』
〕
，要
現
在
〔世
之
心
〕
識
，方

〔得
〕
名

〔

爲
有
資
益
的
〕
食

〔用
〕 

故
。此

〔近
於
〕
無
性
《
(攝
大
乘
論
〕
釋
》

〔卷
三
之
所
說
；
復
有
〕
餘

〔說
，見
〕
世
 

親

《
(攝
大
乘
論
〕
釋
》

〔文
〕
。
」
兹
將
本
論
的
比
量
臚
列
如
下
：

宗

：
彼
所
執
入
無
心
定
前
的
現
行
諸
轉
識
心
，
非
是
住
無
心
定
中
有
情
的
識
食
之
體

 

性

。

因

：
以
滅
無
故
，
對
現
在
法
無
資
益
令
身
不
壞
的
識
食
作
用
故
。

喩

：
若

「
法
已
滅
無
，
而
對
現
在
法
無
資
益
令
身
不
壞
的
識
食
作
用
」
者

，
則

「
非

 

是
識
食
之
體
性
」

，
如
已
滅
的
陽
燄
。

其

三

、
敍

不

相

應

行

計

：
無

想

定

、
滅

盡

定

都

是

薩

婆

多

部

所

執

爲

「
不
相
應
行

 

法
」
，今
論
主
破
其
亦
非
是
「識
食
之
體
」
。
《述
記
》
疏
文
敍
彼
計
言
：
「
〔於
遮
〕
難
 

〔薩
婆
多
部
的
〕
本
計
已
，彼

〔部
論
師
或
〕
設
救
言
，̂
『無
想
定
等
(不
相
應
行
法
〕 

體
，即
是
〔識
〕
食

〔之
體
〕
，及
在
〔無
心
〕
定
中
〔的
〕
命
根
、
〔衆
〕
同
分
〔彼
〕 

不
相
應
行
〔法
〕
，正
是
〔識
〕
食

〔之
體
〕
性
。
』
」

其

四

、
破
不
相
應
行
計
：

《
述
記
》
正
破
彼
計
云
：

「
今
言
不
爾
，

〔
縱
使
無
心
定
是



有
體
法
，亦
只
〕
如
聲
、
〔色
〕
等
法
，定
非
是
〔識
〕
食

〔之
體
，以
無
能
資
益
根
身
， 

使
令
不
壞
故
〕
；
此

〔是
〕
縱

〔許
無
心
二
定
是
〕
有
體
〔法
而
〕
難

〔破
之
。又
作

爲
命
 

根
、衆
同
分
的
不
相
應
行
法
，都
是
〕
假
法
，
〔若
是
假
法
，則
皆
〕
非

〔是
識
〕
食

〔之
 

體
性
〕
，如
瓶
、盆
等
。
又
〔
『如
聲
等
法
』
等
者
，
已
在
〕
前

〔節
論
文
〕
難
無
想
等
 

〔令
其
不
得
〕

爲

『
(識
〕
食

(之
體
〕
』
。
〔至
於
言
『假
法
非
食
，如
瓶
、盆
等
』
則
 

同
於
論
師
於
〕
後

〔節
〕
難

〔薩
婆
多
部
〕
以
命
根
等
〔不
相
應
行
法
〕

爲

『
(識
〕
食
 

〔之
體
性
〕
』
。無
性
《
(攝
大
乘
論
〕
釋
》

〔卷
三
〕
云
：
『心
、心
所
(法
)
滅
，亦
 

非
是
食
。
』
〔於
此
〕
但
有
〔遮
破
〕
此
中
〔的
〕
無
想
定
等
，
〔而
〕
無

〔遮
破
〕
命
根
 

等

。
上
來
破
薩
婆
多
〔
部

〕
訖

。
」
今
列
出
二
論
式
如
下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破
無
心
二
定
是
識
食
體
：

宗

：
彼
所
執
不
相
應
行
法
中
的
無
想
、
滅
盡

二

定

，
不
應
是
識
食
的
體
性
。

因

：
以

非

是

「
能
資
益
根
身
、
令
不
壞
爛
之
識
食
」
所

攝

故

。

喩

：
若

「
非
是
能
資
益
根
身
、
令
不
壞
爛
之
識
食
所
攝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應
是
識
食
的

 

體
性
」

，
譬
如
鈴
聲
等
。



比

量

二

、
破

命

根

、
衆
同
分
是
識
食
體
：

宗

：
彼
所
執
不
相
應
行
法
中
的
命
根
、
衆
同
分
不
應
是
識
食
的
體
性
。

因

：
以
是
非
實
有
體
的
假
法
故
。

喩

：
若

是

「
非
實
有
體
的
假
法
」
者

，
則

「
不
應
是
識
食
的
體
性
」

，
譬
如
蟻
行

 

等

。

㈧

別
破
上
座
部

：
於

別

破

中

，
繼
遮
破
薩
婆
多
部
後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續
破
上
座
部

 

云
：
「有

〔上
座
部
論
師
計
〕
執

〔有
情
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、
〔無
想
定
〕
等

〔中
〕
，猶
 

有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的
活
動
，彼
定
中
意
識
，對
〕
於
彼
有
情
能

爲

〔資
益
身
命
之
〕
食
 

事
。
〔但
〕
彼
執
非
理
，後

〔文
即
〕
當
廣
〔

爲

遮
〕
破

(按
：
如
下
文
所
言
：
『生
 

(色
、無
色
彼
)
上
二
界
(起
)
無
漏
(意
識
〕
心
時
，以
何

爲

食
(能
資
益
有
漏
身
命
而
 

非
作
對
治
破
壞
之
耶
〕
？
』
〕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
『方
破
他
非
』
中
的
〕
第
三
〔段
，即
『別
破
上
 

座
部
』
〕
。
上
座
部
師
救
云
：
〔
『滅

(盡
)
定
等
猶
有
第
六
識
，於
彼
有
情
能

爲
食
 

事
。
』
其
遮
破
方
式
與
內
容
〕
至
下
〔段
論
文
自
〕
當

〔得
〕
知
。
〔有
關
〕
此

〔等
討



論
〕
，世
親
〔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〕
有

〔近
似
說
明
。有
關
細
意
識
說
〕
，經
部
師
 

〔的
〕
計

〔執
〕
亦
同
〔於
〕
上
座
〔部
者
〕
。
」

㈨

別
破
經
部
等
：
於

別

破

中

，
上
文
於
破
薩
婆
多
部
後
，
已
引
上
座
部
計
，
留
待
今

 

「
別
破
經
部
」
時

，
一
起
合
破
之
。
今

破
經
部
，
可
開
成
三
節
：

甲

、
雙
破
二
部
本
宗
計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〔對
〕
彼

〔執
於
無
心
定
中
，仍
 

有
意
識
活
動
者
〕
，應

〔加
遮
破
〕
說

〔云
：
當
有
情
〕
生
〔色
、無
色
彼
〕
上
二
界
〔而
 

生
起
〕
無

漏

〔
意
識
〕
心

時

，

〔
有
漏
意
識
不
起
，
則
對
有
漏
身
命
，
將
得
〕
以
何
爲
食
？
 

〔所
以
者
何
〕
？
無
漏
識
等
〔只
會
對
治
有
漏
法
〕
，破
壞
〔二一〕
有

〔的
有
漏
根
身
〕 

故
，
〔不
能
資
益
有
漏
根
身
故
〕
，於
彼
〔有
漏
〕
身
命
不
可

爲
食
，
〔故
汝
執
於
無
心
定
 

仍
有
意
識
以
爲
識
食
體
者
，
實
不
應
理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於
『方
破
他
非
』
中
〕
，自
下
〔是
〕
第
四
〔段
，即
〕 

正
破
經
部
，
兼
破
薩
婆
多
〔
部

〕

(
按

：
由

於

『
經
部
計
亦
同
上
座
』

，
故
今
文
亦
即
正
破

 

上
座
部
的
計
執
『
無
心
定
中
有
意
識
』
之

非

。
〕

〔
我
們
當
知
：
有
漏
與
無
漏
的
〕
諸
識
不

 

〔能
〕
並
生
，
〔故
當
有
情
在
色
界
、無
色
界
彼
〕
上
二
界
起
無
漏
心
〔識
之
〕
時
，
〔有



漏
心
識
便
不
能
同
時
並
起
，如
是
將
〕
以
何

爲
食
？
〔在
欲
界
即
〕
下
界
〔

尙

〕
可
然
， 

〔因

爲
尙

可
〕
有

〔香
、味
等
〕
段
食
〔以

爲
食
〕
故
，
〔在
上
二
界
無
香
、味
等
段
食
， 

而
〕
無
漏
識
〔心
與
觸

、
思
〕
等

〔心
所
皆
〕
非
彼
之
食
〔體
，而
有
漏
轉
識
及
其
心
所
又
 

不
能
與
無
漏
心
並
起
，
以
無
漏
法
足
以
對
治
及
〕
破

壞

〔
有
漏
三
〕
有

故

；
如

涅

槃

、
〔
菩

 

提
〕
等

〔無
漏
法
〕
，非
於
彼
〔有
漏
三
〕
界

〔中
，能
以
〕
無
漏
是
〔

爲

〕
食

〔體
 

故
〕
。
」乙

、
但
破
經
部

：
於
雙
破
經
部
本
宗
(
同
於
上
座
部
執
)
及
薩
婆
多
部
後
，

《
成
唯
識

 

論
》
再
獨
破
〔即
但
破
立
種
子
說
的
〕
經
部
本
宗
云
：
「
〔經
部
論
師
〕
亦
不
可
執
無
漏
 

〔轉
〕
識
中
有
〔攝
持
〕
有
漏
種
〔子
而
以
彼
有
漏
種
子
〕
能

〔作
〕

爲

彼
〔宗
所
執
的
〕 

食

〔
體

；
何
以
故
？
以

〕
無
漏

識

等

，
猶
如

涅

槃

，
不
能
執
持
有
漏
種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〕
但
破
〔立
種
子
學
說
的
〕
經
部
〔師
執
〕
。汝
 

〔經
部
師
〕
又
若
〔救
〕
言
：
『無
漏
識
中
有
有
漏
種
〔子
〕
，即
以
〔此
〕
無
漏
〔識
〕 

爲

彼
〔有
漏
種
子
所
現

爲

根
身
諸
法
的
〕
食
體
。
』
〔論
主
破
言
〕
：
『此
亦
不
然
， 

〔彼
〕
無
漏
識
等
不
能
〔以
〕

爲

食
〔體
，以
彼
〕
不
能
執
持
有
漏
種
〔子
〕
故
，如
涅
槃



等
。
』
若

〔經
部
師
又
作
難
〕
言
：
『此

〔
『無
漏
識
中
不
能
執
持
有
漏
種
故
』
〕
因
，有
 

『隨
一
(不
成
因
過
)
失
』
，
〔因

爲

〕
我

〔經
部
〕
許

〔無
漏
識
能
〕
執
持
有
漏
種
 

〔子
〕
故
。
』
〔若
是
，則
論
主
〕
應

〔可
先
〕
立
宗
、
〔因
、喩
的
比
量
〕
言
：
『無
漏
 

之
識
不
得
持
有
漏
種
子
，
是
無
漏
故
，
如
涅
槃
等
。
』
上

〔
文
是
破
經
部
的
〕
本

宗

〔
的
計

 

執

〕

。
」
可
成
二
論
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立
無
漏
識
不
持
有
漏
種
：

宗

：
無
漏
識
不
能
持
有
漏
種
子
。

因

：
以
是
無
漏
法
故
。

喩

：
如
涅
槃
等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破
無
漏
識
作
有
漏
食
體
：

宗

：
你
經
部
所
執
的
無
漏
心
識
，
不
能
作
爲
所
持
有
漏
法
種
的
食
體
。

因

：
以
無
漏
心
識
不
能
持
有
漏
種
子
故
。

喩

：
如
涅
槃
等
。

丙

、
正
破
二
部
身
命
非
食
攝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雙
破
經
部
與
薩
婆
多
部
的
合
救
云
：



「
〔汝
經
部
及
薩
婆
多
部
〕
復
不
可
說
：
〔彼
色
界
及
無
色
界
的
〕
上
界
有
情
〔的
根
〕
身
 

〔與
〕
命

〔根
可
互
〕
相
持
，
即
互

爲
食
體
，
〔因

爲
於
段
等
〕
四
食
〔中
〕
，
不
攝
彼
 

〔根
〕
身

〔與
〕
命

〔根
〕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〔論
主
再
假
〕
設
義
〔論
以
〕
雙
破
〔經
部
與
薩
婆
多
〕 

二
部
。彼
設
救
言
：
『
〔有
情
〕
在
彼
〔色
、無
色
二
〕
上
界
〔中
〕
，起
無
漏
〔心
識
活
 

動
之
〕
時
，有
情
〔之
〕
「
(根
〕
身
」
〔與
〕
「命

(根
〕
」
旣
互
相
持
，
即

〔應
可
 

相

〕
互

爲

食

(
按

：
即
根
身
可
作
爲
命
根
的
食
體
.，
命
根
亦
可
作
爲
根
身
的
食
體
〕

。
』
 

〔論
主
破
言
〕
：
此
亦
不
然
，
〔因

爲

〕
『四
食
不
〔涵
〕
攝
彼
(根
)
身
、命

(根
) 

故
』
。彼

『
(根
〕
身
』
、
『命

(根
〕
』
定
非
是
食
〔體
，因

爲
彼
等
是
段
、觸
、思
、 

識
彼
〕
四
食
〔所
〕
不

〔涵
〕
攝
故
，如

〔有

爲
四
相
中
的
〕
生
、住
、
〔異
、滅
〕
等
 

〔
有
爲
相
皆
非
四
食
所
攝
故
〕

。
」

丁

、
縱
破
二
部
身
命
非
食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又
作
縱
破
云
：

「
又

〔
縱
許
有
色
根
身
與

 

命
根
可
爲
四
食
所
攝
，
但
我
們
應
知
：
有
情
在
〕
無

色

〔
界

時
，
便

〕

無

〔有
色
根
〕
身
， 

命

〔根
〕
無
能
持
〔之
〕
，故

〔命
根
不
能
作
色
身
的
食
體
〕
。
〔又
〕
衆
同
分
等
〔不
相



應

行

法

，
以

〕
無

實

體

，
故

〔
亦
不
能
作
爲
四
食
的
體
性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設
許
〔根
〕
身

〔亦
〕
是
食
〔體
，此
於
〕
理
亦
不
然
， 

〔因

爲
有
情
在
〕
無
色
界
〔時
〕
，無

〔有
根
〕
身
，汝
之
命
根
無
能
持
〔之
〕
故
。若
 

〔又
執
〕
言

〔有
情
的
〕
衆
同
分
〔亦
〕
能

〔

爲
食
體
而
執
〕
持
命
根
等
，
〔此
亦
不
應
 

理

，
以
衆
同
分
等
的
不
相
應
行
法
〕
皆
無
實
體
故
，
亦

非

是

食

〔
之
體
性
〕

。
」

㈩
結
識
食
體

：
於
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的

四

大

段

中

，
前

文

經

已

完

成

「
陳
自
宗
義
」
及
 

「
方
破
他
非
」
兩
大
段
；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結
識
食
的
體
性
云
：

「
由
此
定
知
：
異

〔
於

〕
 

諸

〔眼
、耳
、鼻
、舌
、身
、意
彼
六
〕
轉
識
〔必
須
要
〕
有

〔第
八
〕
異
熟
識
〔以

爲
識
 

食

之

體

，
因
爲
於
一
期
生
中
，
彼
異
熟
識
〕

一
類
恒
遍
，
執
持
身
命
，
令

不
斷
壞
。
世
尊
依

 

此

〔
理
趣
〕

，
故
作
是
言
：

『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』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『遮
破
餘
非
』
四
大
段
中
的
〕
第
三
〔段

『結
識
 

食

體

〔
唯
是
第
八
本
識
，
即
異
熟
識
，
或
名
阿
賴
耶
識
〕
』

。
何
以
故
〕
？
由

〔
於
有
情
所

 

本
具
的
自
〕
異
熟
識
具
〔有
〕
三
義
故
，由
〔依
一
類
、遍
、恒
三
義
的
〕
本
識
故
，
〔世
 

尊
〕
作

〔如
〕
是
說
言
：
『
一
切
有
情
，皆
依
食
住
』
。
〔意
謂
〕
由
此
本
識
〔其
體
〕
無



〔有
〕
間
〔斷
；其
性
、相
〕
無
〔有
〕
轉

〔易
〕
，
『
一
類
』
〔而
〕
住
故
，是
『遍
』
， 

是
『恒
』
，故

〔得
〕
名

爲

『
(識
〕
食

〔之
體
性
〕
』
。
〔至
於
餘
識
、餘
法
，非
無
間
 

斷

，
非

遍

三

界

，
非

是

一

類

相

續

，
而

有

轉

易

，
故

不

能

作

爲

三

界

有

情

的

『
識
食
之

 

體

』

，
不
能
滿
足
佛
陀
『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』
的
根
本
要
求
〕

。
」

0

釋
彼
妨
難
：
有
對
世
尊
所
說
「
一
切
有
情
，
皆
依
食
住
」

，
或
起
懷
疑
，
因
爲
佛
是

 

有

情

，
但
佛
陀
不
必
依
食
而
住
故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中
的
第
四
段
「
釋
彼

 

妨
難
」
云
：
「
〔
一
切
衆
生
〕
唯
依
〔有
漏
五
〕
取
蘊
〔以
〕
建
立
『有
情
』
〔之
名
。至
 

於
諸
〕
佛

〔則
〕
無

『有
漏
(之
)
法
』
，
〔故
亦
無
『有
漏
的
五
取
蘊
』
，故
〕
非
有
情
 

〔品
類
所
〕
攝
。
〔經
中
或
有
把
佛
陀
〕
說

爲

『有
情
』
，
〔亦
〕
依
食
〔而
〕
住
者
， 

〔我
們
〕
當
知
〔此
是
諸
佛
〕
皆
依
『示
現
(化
身
〕
』
而
說
。
〔非
佛
陀
的
『自
受
用
身
 

亦
須
依
食
而
住
』
〕
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甲

、
出
外
所
難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然
有
難
言
：
佛
是
有
情
，即
無
有
〔依
〕
食
 

〔而
住
的
需
要
，故
一
般
有
情
於
入
〕
無
心
定
等
〔時
〕
，何

〔必
要
〕
廢

〔改
〕
無
食
 

〔的
存
有
方
式
，即
何
必
要
『依

(識
)
食
而
住
』
〕
？
」



乙

、
正
釋
妨
難
：

《述
記
》
述
論
主
的
答
釋
言
：
「
〔此
中
〕
『
一
切
有
情
』
言
， 

〔如
實
而
言
，實
〕
即
不
遍
〔於
一
切
衆
生
〕
，故
下
〔文
於
『遮
破
餘
非
』
之
〕
第
四
 

〔段

『釋
彼
妨
難
』
中
〕
，正
答
難
言
：
此
中
〔
『佛
無
有
漏
〈五
取
蘊
〕
，非
有
情
攝
』 

者

，
是

〕
正

顯

『
一
切
有
情
』
不

遍

〔
不
攝
〕
於

佛

。

〔
所

言

『
依
食
住
者
，
當
知
皆
依
示

 

現
而
說
』
者
，意
謂
：佛
陀
〕
示
現

爲
有
情
，亦
示
現
有
〔四
〕
食

〔的
體
用
〕
。據
實
而
 

言
，佛
非
有
情
、非
非
情
等
，故
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
集
論
》

〔卷
三
及
《雜
集
論
》
卷
 

五

〕
等

說

：
佛

是

示

現

〔
化
身
有
情
而
已
，
故
亦
示
現
〕
依
止
住
食
。
」

@

歸
申
本
識
：
於
「次
作
理
證
」
第
八
段
(癸
八
〕
「依
識
食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 

中

，
合
有
三
大
段
，
前
文
已
完
成
「
引
經
作
證
」
及
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前
二
大
段
，
今
則
爲
第

 

三
大
段
，即
「歸
申
本
識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旣

〔然
〕
異
熟
識
是
〔殊
〕
勝

〔的
 

識
〕
食

〔的
體
〕
性
，彼
識
即
是
〔我
瑜
伽
行
派
所
許
的
〕
此
第
八
〔阿
賴
耶
本
〕
識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文
是
(癸
八
〕
『依
識
食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』
中
 

的

〕
第

三

〔
大
段
文
字
，
亦

即

是

『
歸
申
本
識
』

，
作
出
全
文
的
〕
總

結

。
雖

知

『
識
食
』
 

通
諸
八
〔個
〕
識
，
〔然
而
於
中
〕
唯

〔有
〕
異
熟
識
是
〔殊
〕
勝

〔的
識
〕
食

〔之
體
〕



性
；
彼

『
(識
〕
食

(之
體
二
即
是
此
第
八
〔本
〕
識
。此

〔四
〕
食

〔之
義
有
〕
諸
門
 

分
別
義
理
，
〔校
〕
勘
諸
經
論
並
《
(阿
毘
達
磨
〕

倶

舍
〔論
〕
》

〔卷
十
、
《阿
毘
達
磨
 
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一
二
九
、
一
三
〇
〕
等
，
〔又
〕
如
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〕
六
十
六
， 

廣

有

諸

門

，

〔
詳
加

伸

說

，
資
足
參
究
〕

。
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佛
欲
除
彼
無
義
苦
行
』
者

，
謂
自
餓
等
無
果
利
故
，
名
為
『無
義
』
。 

問
：
外
道
不
信
，
不
能
除
彼
無
義
苦
行
，
何
勞
為
說
。
答
：
初
雖
不
信
，
後
亦
信
故
；
設
少
(數
人
或
有
) 

不
信
，
多

(數
人
信
則
可
〕
獲
利
故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七
。

《俱
舍
論
》
卷
十
云
：
「經
說
：
世
尊
自
悟

I

法

，
正
覺
正
說
，
謂

『諸
有
情
，

I

切
無
非
由
食
而
住
』
。 

何
等
為
食
？
食
有
四
種
：

I

段

、
二
觸
、
三
思
、
四
識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，頁
五
五
(上
〕
。

②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佛
欲
除
彼
』
至

『愚
者
亦
解
』
者

，
問
：
世
尊
說
食
，
本
欲
除
彼
無
 

義
苦
行
；
彼
聞
佛
言
，
轉
增
輕
笑
，
病
云
何
遣
？
答
：
世
尊
說
法
非
為

I

人

，
此

(人
)
雖
輕
笑
，
餘

(人
)
悟
者
無
量
，
所
以
餘
類
因
此
便
毀
(棄
)
外
道
，
不
習
無
義
苦
行
也
，
甚

為

(有
其
〕
利
益
。
」


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‘頁
二

I

三

。

③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六
云
：
「問
：
若
有
段
物
亦
是
食
耶
？
設
是
食
者
，
亦
段
物
耶
？
答
：
如
其
所
應
， 

當
作
四
句
：
或
有
段
物
而
非
是
食
，
謂

(如
)
諸
段
物
不
能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(者
〕
。
或
有
是
食
而
非
 

段
物
，
謂
若
有
觸
、
意
思
及
識
，
能
令
諸
根
、
大
種
長
養
(者
〕
。
或
有
是
食
亦
是
段
物
，
謂

(知
)
諸
 

段
物
能
令
諸
根
、
大
種
長
養
(者
〕
。
或
非
段
物
亦
非
是
食
，
謂
若
有
觸
、
意
思
及
識
(而
)
不
能
長
養
 

諸
根
、
大
種

(者
〉
。
如
是
所
餘
觸
(食
)
乃
至
識
(食
)
隨
其
所
應
皆
(可
)
作
四
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 
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六
六
四
(中

、
下
〕
。

④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七
云
：
「云
何
四
食
？
云
何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？
答
：

〔四
食
者
，
謂
即
〕
段
食
、 

觸
食
、
意
思
食
、
識
食
。
由
此
四
種
(食

，
能
)
長
養
五
色
根
及
意
根
，
並

(長
養
〕
根
所
依
(的
)
所
 

有
大
種
。
問
：
云
何
段
食
？
答
：
諸
所
食
瞰
，
若
能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。
與
此
相
違
，
當
知
非
食
。
如
段
 

食

，
餘
食
非
食
，
應
知
亦
爾
。
問
：
段
食
云
何
能
作
食
事
，
乃
至
識
食
亦
爾
。
答
：
若
諸
段
食
，
能
攝
益
 

識

，
令
其
強
盛
，
由
此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，
亦
令
強
盛
。
觸

(食
)
能
攝
受
若
喜
、
若
樂
、
若
捨

I

分

， 

由
此
能
攝
益
諸
識
；
由
攝
益
故
，
復
能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。
意
思

(食
)
為
欲
證
得
可
愛
境
界
相
故
，
依
 

正
方
便
起
染
、
不
染
希
望
喜
根
，
緣
未
來
境
，
攝
益
於
識
；
由
此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。
如
是
(前
)
三
食



攝
益
其
識
，
由
體
增
盛
及
緣
現
在
、
未
來
生
故
；
識
復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，
故
立
四
食
。
問
：
云
何
識
與
 

意
根
為
食
？
由

(前
)
三

(食
)
資
持
所
任
持
故
，
能
與
後
後
為
增
盛
因
，
令
彼
得
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三
十
，頁
六

I

九

(中
〕
。

⑤
 

安
慧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云
何
食
？
幾
是
食
？
為
何
養
故
觀
食
耶
？
謂
變
壞
故
有
變
 

壞
者
，
境
界
故
有
境
界
者
，
希
望
故
有
希
望
者
，
取
故
有
取
者
，
是
食
義
。
初

、
是
段
食
，
由
變
壞
時
長
 

養

(色
)
根

(及
)
大

(種
)
故

。
二
、
是
觸
食
，
由
依
可
愛
境
觸
，
攝
益
所
依
故
。
三

、
是
意
思
食
， 

由
繫
意
希
望
可
愛
事
力
，
攝
益
所
依
故
。
四

、
是
識
食
，
由
阿
賴
耶
識
執
持
力
，
身
得
住
故
；
所
以
者
何
？
 

若
離
此
識
，
所
依
止
身
，
便
爛
壞
故
。
(色

、
行

、
識
彼
〕
三
蘊
、
(七
心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、
法
彼
〕
十

I

界

、
(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、
意

、
法
彼
〕
五
處

I

分
是
食
〔之
體
性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七

I

六

(下
〕
。

⑥
 

見
前
注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言

「初

、
是
段
食
，
由
變
壞
(消
化
後
)
時

，
長
養
(色
)
根

、
大

(種
)
故

。
」

⑦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六
云
：

「此
中
段
食
(者
〕
，
當
言
香
、
味

、
觸
處
所
攝
。
何
以
故
？
由
香
、
味

、 

觸
若
正
消
(化
)
變

(異
時
〕
，
便
能
長
養
〈色
根
及
其
大
種
〕
，
不
正
消
(化
)
變

(異
時
〕
乃
為
損
減



(無
有
食
義
。
又
)
色
等
餘
法
，
無
有
長
養
、
損
減
、
消

(化
)
變

(異
義
〕
，
是
故
說
彼
非
段
食
(體
) 

性

。
若
諸
段
物
於
吞
咽
時
，
令
心
歡
喜
，
諸
根
悅
豫
，
當
於
爾
時
，
不
名
『段
食
』
，
但
名
『觸
食
』
。 

若
受
用
已
，
安
隱
消
(化
)
變

(異
〕
，
增
長
喜
樂
，
於
消
變
時
，
乃
名
段
食
。
若
有
熟
變
(而
仍
〕
不
 

能
長
養
諸
根
安
樂
，
彼
雖
熟
變
，
不
名
段
食
。
若
諸
段
物
於
吞
咽
時
，
不
生
歡
喜
，
亦
不
能
令
諸
根
悅
豫
， 

當
於
爾
時
，
都
不
名
食
。
即
彼
後
時
，
安
隱
熟
變
，
增
長
安
樂
，
彼
於
爾
時
，
乃
名
段
食
。
若
有
熟
變
， 

不
長
安
樂
，
彼
雖
熟
變
，
亦
不
名
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六
六
四
(中
〕
。

⑧

《俱
舍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繫
謂
繫
屬
，
即
被
縛
義
。
欲
界
所
繫
，
具
足
十
八
。
色
界
所
繫
唯
+
四
種
，
除
 

香

、
味

〈

I
I

〕
境
及
鼻
、
舌

〈
1
1

〕
識

。
除
香
、
味
者
，
(彼
是
)
段
食
性
故
；
離
段
食
欲
方
得
生
彼
(色
 

界
故
〕
；
除
鼻
、
舌
識
，
(以
於
色
界
〕
無

(彼
香
、
味
作
〉
所
緣
(境
)
故

。
若
爾
，
(段
食
中
的
〕
觸
 

界
於
彼
(色
界
〕
應
無
，
如
香
、
味

境

(之
)
段
食
性
故
。
彼

(色
界
中
雖
)
有
所
觸
，
(但
〕
非
段
食
 

(體
)
性

。
(問
〕
：
若
爾
，
香

、
味

〈

I
I

〕
類
亦
應
(如
觸
而
別
有
耶
？
答
〕
：
香

、
味
離
食
，
無
別
受
 

用

，
(故
於
色
界
不
有
〕
；
觸
有
別
用
，
(如
〕
持
根
、
衣
等
〈皆
有
觸
〕
，
故
觸
(於
色
界
)
非
無
。
無
 

色
界
繫
，
(於
十
八
界
中
〕
，
唯
有
後
三
(界
〕
，
所
謂
意
(根
界
〕
、
法

(境
界
〕
及
意
識
界
，
要
離
 

色

、
欲
於
彼
(無
色
界
始
)
得
生
，
故

(在
)
無
色
(界
)
中

，
無

(五
根
、
五
境
之
)
十
色
界
，
(所
〕



依

(根
及
所
)
緣

(境
)
無
故
，
(前
〕
五
識
亦
無
，
故
唯
後
三
(是
)
無
色
界
繫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二
九
，頁
七
(下
)
至
八
(上
〕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望

I

食
者
，
非
望
餘
生
』
者

，
(香

、
味
等
觸
)
但
望
此

I

〔欲
)界
 

有
情
可
食
者
名
(為
段
〕
食

，
不

望

(色
等
〕
所
餘
生
(界
為
〕
說

，
如
色
界
雖
有
觸
而
非
(是
段
〕 

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望

I

食
』
者

，
準
下
界
香
、
味
等
所
生
觸
數
，
故
言
『望

I

食
』
也

。 

若
觸
餘
境
為
觸
食
，
(則
〕
可
通
(欲

、
色

、
無
色
〕
三
界
。
」
同
見
注
①

。

⑨

 

《俱
舍
論
》
卷
十
云
：

「
(問
〕
：
色

(境
法
〕
亦
可
成
段
(食
之
〕
別
飲
瞰
，
何

緣

非

(是
)
食
？
 

(答
〕
：
此

(境
色
法
)
不
能
(資
)
益
自
所
對
(色
)
根

(及
其
大
種
〕
，
解
脫
者
故
。
夫
名
食
者
，
必

先
資
益
自
根
、
大
種
，
後
乃
及
餘
。
飲
嗷
色
時
，
於
自
根
、
大

(種
)
尚
不
為
益
，
況
能
及
餘
？
由
彼
諸
 

根
境
各
別
故
，
有
時
見
色
(而
)
生
喜
、
樂
者
，
緣
色
觸
生
，
是
食
(但
)
非

色

(普

光

《俱
舍
論
記
》 

云

『由
緣
色
故
，
觸
生
喜
樂
，
此
是
觸
食
，
非
色
是
(段
)
食
』
〕
。
又
不
還
者
及
阿
羅
漢
解
脫
食
者
， 

雖
見
種
種
上
妙
飲
食
，
而
無
益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，頁
五
五
(上
〕
。

⑩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‘攝
事
分
》
卷
九
四
云
：

「有
四
種
法
，
於
現
法
中
，
最
能
長
養
諸
根
(及
)
大
種
。
云



何
為
四
？

I

者
氣
力
，
二
者
喜
樂
，
三
者
於
可
愛
事
專
注
希
望
，
四
者
氣
力
、
喜
樂
、
專
注
希
望
之
所
依
 

止

(而
能
令
)
諸
根
、
大
種
、
並
壽
並
煖
安
住
不
壞
。
如
是
四
法
隨
其
次
第
，
當
知
別
用
四
法
為
食

：I 

者
段
(食
〕
，
二
者
順
樂
受
觸
，
三
者
有
漏
意
會
思
，
四
者
能
執
諸
根
大
種
(之
)
識

。

當
知
此
中
段
 

與
現
法
氣
力
為
食
，
由
氣
力
故
，
便
能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。
能
順
樂
受
諸
有
漏
觸
，
能
與
喜
樂
為
食
；
由
 

喜
樂
故
，
便
能
長
養
諸
根
(及
)
大
種
。
若
在
意
地
，
能
會
境
思
，
名
意
會
思
，
能
與

I

切
於
可
愛
境
， 

專
注
希
望
為
食
；
由
專
注
希
望
故
，
便
能
長
養
諸
根
(及
)
大
種
。
由
能
執
受
諸
根
(及
)
大
種
(之
阿
 

賴
耶
)
識
故
，
能
令
諸
根
(及
)
大
種
、
並
壽
並
煖
，
與

(阿
賴
耶
)
識
不
離
身
為
因
而
住
，
是
故
說
(阿
 

賴
耶
)
識
為
彼
住
因
；
由
彼
住
故
，
氣
力
、
喜
樂
、
專
注
希
望
依
彼
而
轉
。
如
是
四
食
能
令
已
生
有
情
(得
 

以
)
安
住
。

又
由
段
(食
)
故

，
而
有
氣
力
，
有
氣
力
故
，
諸
根
(及
)
大
種
皆
得
增
長
；
由
是
因
緣
， 

諸
有
顧
戀
身
命
，
愚
夫
為
此
義
故
有
所
追
求
。
於
追
求
時
，
造
作
種
種
新
善
惡
業
，
亦
令
增
長
。
又
能
增
 

長
種
種
煩
惱
。
如
說
於
段
食
，
(餘
〕
觸

、
意
會
思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當
知
亦
爾
。
由
此
三
門
，
能
集
後
有
 

業
煩
惱
(的
阿
賴
耶
)
識

。
此
於
現
法
，
有
業
、
煩
惱
所
隨
逐
故
，
成
其
有
取
，
便
能
攝
受
當
來
後
有
。 

如
是
四
食
令
求
後
有
，
愛
樂
後
有
，
於
其
後
有
未
能
斷
者
，
能
攝
後
有
，
遍
攝
後
有
，
隨
攝
後
有
。

又
 

諸
段
食
，
在
欲
界
天
(者
)
名
之
為
細
；
或
處
中
有
、
母
腹
、
卵
觳
(者
〕
，
當
知
亦
爾
。
欲
界
餘
位
段
食



名
粗
。
觸

、
意
會
思
及
以
識
食
，
在
無
色
界
當
知
名
細
，
餘
處
名
粗
。
有
色
為
依
，
易
分
別
故
；
無
色
為
 

依

，
難
分
別
故
。
當
知
有
異
粗
細
義
門
：
謂
若
能
使
已
生
有
情
得
安
住
者
，
說
名
為
粗
；
攝
益
求
有
諸
有
 

情
者
，
當
知
是
細
。
如
是
應
知
安
立
四
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‘頁
八
三
八
(下
〕
。

⑫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「復
次
，
飲
食
受
用
者
，
謂

(能
令
〕
三
界
將
生
、
已
生
有
情
壽
命
(得
以
〕 

安
住
。
此
中
當
知
(以
)
觸

、
意
思
、
識

(等
)
三
種
食
故
，

I

切
三
界
有
情
壽
命
(得
以
〕
安
住
；
段
 

食

I

種

，
唯
令
欲
界
有
情
壽
命
(得
以
〕
安
住
。
復
於
那
落
迦
(地
獄
〕
受
生
有
情
有
微
細
段
食
，
謂
腑
 

臟
中
有
微
動
風
，
由
此
因
緣
，
彼
得
久
住
。
餓
鬼
、
傍
生
、
人
中
有
粗
段
食
，
謂
作
分
段
而
瞰
食
之
‘，復
 

有
微
細
食
，
謂
住
羯
邏
藍
等
位
有
情
及
欲
界
諸
天
。
由
彼
食
已
，
所
有
段
食
流
入

I

切
身
分
支
節
，
尋
即
 

消
化
，
無
有
便
穢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頁
三
〇
〇
。

⑫
窺
基
《大
乘
法
苑
義
林
.
四
食
章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(問
〕
：
何
故
五
根
及
色
、
聲
二
(境
)
非

(段
)
食
攝
 

耶
？

(以
)
五
根
亦
能
資
五
識
身
，
成
明
昧
故
，
觀
色
、
聽
聲
，
亦
長
養
(諸
根
〕
故

。
(答
〕
：
若
資
 

〔諸
根
及
其
大
種
、
扶
根
塵
及
其
大
種
等
〕
四
法
者
，
可
立
為
食
；
彼

(五
根
〕
無

此

(作
)
用
故
。
根
 

由
其
識
所
資
長
養
；
識
能
養
勝
，
非
根
於
識
，
故
不
說
之
。
以
段
食
用
，
變
壞
時
增
，
於
色
、
聲
不
爾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
I頁
三
二
〇

(上
〕
。

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又
色
粗
著
，
與
根
相
離
』
等
者
，
即
離
自
眼
識
(而
)
為

(取
)
境
 

(之
)
用

，
即

〔指
眼
根
、
眼
識
〕
離
中
(取
境
之
)
知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⑬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攝
受
喜
等
』
，
即
解
觸
能
生
長
喜
、
樂
為
攝
受
也
。
」 

同
見

注
②
。

⑭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喜

、
(樂
捨
)
受

(令
)
增
』
者

，
由
觸
，
令
彼
喜
、
(樂

、
捨
)
等
 

受

(得
以
〕
增

(長
〕
，
能
攝
益
於
身
，
(如
是
)
方
名
為
『食
』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⑮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非
順
益
持
受
』
者

，
(謂
〕
苦

、
(憂
〕
等
相
應
(的
)
捨

(受
) 
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⑯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有
非
是
食
體
』
者

，
意
說
亦
有
觸
(而
)
非
是
食
體
也
，
即
是
發
生
 

苦

、
憂
及
非
順
益
(之
)
捨
觸
是
也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⑰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觸
食
者
，
是
能
取
境
，
由
暫
能
見
色
等
境
界
，
便
令
所
依
饒
益
生
故
， 

…
…
此
中
觸
食
，
屬
六
識
身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，頁
三
三
二
(中
〕
。

⑱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得
根
本
境
』
者

，
先
觸
(之
)
時

，
受
方
領
納
，
觸
既
先
得
，
故
名
 

『根
本
』
。
有
云
『根
本
境
』
者

，
意

(指
)
凡
心
、
心
所
緣
此
境
時
，
即
觸
心
所
先
得
此
境
，
名

『根
 

本
境
』
。
」
同
見
注
②

。



⑲
慧
沼
《唯
識
了
義
燈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問
：
觸
食
能
生
喜
樂
(受
〕
，
思
食
必
(與
)
欲
俱
(起
〕
，
喜
樂
 

攝
益
，
欲
自
希
望
，
應

『受
』
及

『欲
』

(彼
心
所
亦
)
說
之
為
『食
』

(耶
〕
？
答
：
由

『觸
』
起
受
， 

由

『思
』
起
欲
，
舉
果
顯
因
，
正
由
『觸
』
、
『思
』

〔
二
心
所
)
說
之
為
(
『觸
食
』
及
)

『
(思
〕 

食
』

〔之
體
性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七
三
六
(下
〕
。

⑳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(對
法
〕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希
求
未
來
，
染
著
現
在
，
欲

、
貪
名
『取
』
。
欲
者
， 

希

求

(為
)
相
；
貪
者
，
染

著

(為
)
相

。
由

『欲
』
希
求
未
來
自
體
為
方
便
故
，
引
取
當
(來
五
〕
蘊
 

令
現
在
前
。
由

『貪
』
染
著
現
在
自
體
為
方
便
故
，
執
取
現
(在
五
〕
蘊
令
不
捨
離
。
是
故
此
〔
『欲
』 

與

『貪
』
〕
名

(之
)
為

『取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六
九
五
(中
〕
。

㉑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即
欲
無
滅
，
不
緣
三
世
』
者

，
《對
法
》

(言
)

『欲
』
緣
未
來
 

(境
〕
，即

『欲
』
無
滅
(但
亦
〕不
緣
三
世
(之
境
〕
。
(但
今
〕此
(論
)
且
(就
所
〕緣

(以
) 

顯

(其
希
望
之
)
相

，
(故
〕
約

實

(況
而
說
)

『欲
』
緣
三
世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，頁
二
 

I

四
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又
云
：

「
『皆
與
其
合
』
者

，
『欲
』
與
三
世
合
，
若
爾
者
，
何
妨
此
(與
) 

『思
』
相
應
(之
)
『欲
』
亦
通
緣
三
世
也
。
問
：

『思
』
者

，
造
作
正
因
等
相
，
云
何
今
說
為
『希
望
』



耶
？
答
：
心

、
心
所
法
皆
具
(有
)
通

、
別
二
(種
)
行

〔蘊
之
思
〕
：

『通
行
(之
)
思
』
者

，
相
從
而
 

說

，
皆
同
其
行
，
如
心
觸
等
與
受
相
應
，
皆
以
領
納
為
相
，
若
心
觸
等
與
欲
俱
起
，
皆
以
『希
望
』
為
相
， 

皆
不
違
理
，
心
等
皆
可
起
多
行
故
。
『別

(行
之
思
〕
』
者

，
即
心
、
心
所
各
各
(以
)
自
相
(而
)
行
 

也

。
如
以
(心
識
〕
說
用
，
了
別
為
性
，
乃
至
『思
』
等

(以
)
造
作
為
性
故
。
《瑜
伽
(論
〕
》

(與
) 

此
論
，
皆
云
(心
與
相
應
心
所
是
)
『同

I

所
緣
，
不
同

I

行
相
』
也

。
今

據

『通
行
(之
思
〕
』
故

， 

(謂

『思
有
希
望
之
相
』
，
亦
)
不
相
違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㉒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念
類
無
失
，
緣
亦
無
失
』
者

，
此
答
外
問
云
：
且
如
『欲
』
本
希
未
 

來

，
即
許
(念
)
緣
過
去
；

『念
』
既
緣
過
去
，
應

得

(許
緣
〕
未
來
？
答
：
念
亦
得
緣
未
來
，
雖
體
非
 

是
念
，
而
由
起
緣
未
來
法
，
即
此
法
是
過
去
念
家
境
之
類
也
。
若
緣
時
亦
得
名
緣
念
類
也
。
意
說
未
來
境
 

是
過
去
境
之
流
(類
〕
，說

『念
得
緣
(之
〕
』
，
非
是
『念

(之
)
行
相
』
實
緣
未
來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
㉑
。 

㉓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七
云
：

「
(與
〕
意

(識
相
應
的
)
思
為
欲
證
得
可
愛
境
相
故
，
依
正
方
便
起
染
、 

不
染
(的
)
希
望
喜
根
，
緣
未
來
境
，
攝
益
於
識
，
由
此
(而
能
〕
長
養
諸
根
(及
其
〕
大
種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頁
六

I

九
(下
〕
。

(日
)
湛

慧
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集
成
編
》
卷
十
九
云
：

「
『非
餘
俱
思
希
望
勝
故
』

(者

，
謂
)
意
思
食



體

(有
)
三
釋
不
同
：

I

〔者
，指
)
『
(與
〕八
(識
)俱
(之
)思
』
，

I

〔者
，指
)
『
〔與
前
)

丄八(識
)俱
(之
)思
』
，

I

〔者
，指
)
『
(與
〕第
六
(意
識
〕俱
(之
)思
』
。此
《疏
〔即
述
記
〕》 

以
第
三
義
為
釋
。
(至
於
窺
基
法
師
在
〕
《
(法
苑
義
林
〕
四
食
章
》
中
，
(則
以
)第
二
(釋
)為
勝
 

…
…

(眼
等
〕
五
識
於
境
有
微
細
思
，
可
希
望
故
；
不
爾
，
五
識
應
無
欲
俱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六
七
， 

頁
四
〇
五
(上
〕
。
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深
勝
希
望
』
者

，
若
深
希
望
，
緣
本
來
者
，
唯

『意
俱
思
』
勝

，
非
 

餘
相
應
者
(勝
〕
。
又
世
親
(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)
云
：

『
(意
思
食
者
，
是
能
希
望
。
由
希
望
故
， 

饒
益
所
依
〕
，
如
遠
見
水
，
雖
渴
不
死
。
』

(又
如
〕
孩
子
見
砂
謂
米
，
思
貪
不
終
，
皆
由
深
思
使
然
。
」 
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‘頁
二

I
四

。

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六
云
：

「若
諸
段
食
，
於
吞
咽
時
，
令
心
歡
喜
，
諸
根

悦

豫
，
爾
時
不
名
段
食
， 

但
名
觸
食
。
若
受
用
已
，
安
隱
消
變
，
增
長
喜
樂
，
於
消
變
時
，
乃
名
段
食
。
」
同
見
注
⑦

。

㉕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七
云
：

「若
諸
段
食
，
能
攝
益
識
，
令
其
強
盛
，
由
此
長
養
諸
根
、
大
種
，
亦
令
 

強
盛
。
」
同
見
注
④

。

⑳
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若
離
異
熟
識
，
已
生
有
情
識
食
不
成
，
以
六
識
中
隨
取

I

識

，
於
三
界



中
已
生
有
情
能
作
識
事
不
可
得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，頁

I

三
六
(上
〕
。
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識
食
者
，
是
能
執
受
。
由
執
受
故
，
所
依
久
住
。
若
不
爾
者
，
應
同
 

死
屍
，
不
久
爛
壞
。
是
故
應
許
識
亦
是
食
、
能
作
所
依
饒
益
事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
頁
三
三
 

二
(中
〕
。

㉗
安
慧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(對
法
〕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四

、
是
識
食
：
由
阿
賴
耶
識
執
持
力
，
身
得
住
 

故
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若
離
此
識
，
所
依
止
身
便
爛
壞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七

I

六

(下
〕
。 

⑳
無

著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云
何
食
？
幾
是
食
？
為
何
養
故
觀
食
耶
？
謂
變
壞
故
(名
段
 

食
〉
，
有
變
壞
者
境
界
故
〔名
觸
食
〕
，
有
境
界
者
希
望
故
(名
意
思
食
〕
，
有
希
望
者
取
故
〔名
識
食
〕
。 

有
取
者
是
食
義
。
三
蘊
、
十

I
界

、
五
蘊

I

分
，是
食
〈的
體
性
〕
。」
見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六
 

七
二
(中
〕
。

至
於
安
慧
的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五
，
可
參
考
注
⑤

。

㉙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三
蘊
、
五
處
、
十

I

界
攝
』
，
此
顯
四
食
(是
)
五
蘊
等
(所
)
攝

。 

『七
心
界
』
者
，
(謂
眼
等
)六
識
及
意
根
，名
『七
心
界
』
。
(所
謂
)
『意
根
』
，即
(阿
)賴
耶
 

識

、
(末
那
識
)
等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
I頁
二

I

四

。



㉚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《對
法
》
說

『三

藴

』
、
『五
處
』
等

，
通
有
(漏
〕
、
無
漏
，
(今
〕 

據
(四
)食

(者
〕
，此
唯
取
(有
)漏
(為
說
〕
，故
言
『

I

分
』
，
(即
〕
此
論
略
去
無
漏
，
故
不
言
 

『I
分
』
又
不
說
『無
漏
』
，
即
是
略
彼

I

分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頁
二

I

五

。

㉛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又
彼
通
等
流
、
長
養
』
乃
至
『三
受
等
』
者

，
意

云

《對
法
論
》
說
 

四
食
通
三
蘊
、
五
處
、
十

I

界
攝
者
，
通
約
等
流
等
說
。
若
據
『食
』
唯
約
有
漏
四
食

I

分
，
(則
〕此
 

論
略
去
等
流
等

I
分

，
唯
取
有
漏
為
食
也
。
」
同
前
注
頁
二

I

五

。

㉜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論

(中
)
此

『四

(食
〉
』

『能
持
有
情
身
命
』
等
者
，
又
按
《
(阿
 

毘
達
磨
大
毘
)
婆
沙
(論
〕
》

(卷
)
百
二
十
九
云
：

『食
是
何
義
？

(答
〕
：
受

(欲

、
色

、
無
色
三
) 

有

(眾
生
〕
義

(按
：
原
作

『牽
有
義
』
〕
，
續
有
義
，
持
有
義
，
生
有
義
，
養
有
義
，
增
有
義
。
』
與
 

此
大
(至
相
〕
同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七
(上
〕
。
按
：
原
文
言
：

「何
故
名
食
？
食
 

是
何
義
？
答
：
牽
有
義
是
食
義
，
續
有
義
、
持
有
義
、
生
有
義
、
養
有
義
、
增
有
義
是
食
義
。
此

〔段

、 

觸

、
思

、
識
〕
四

(者
)
於
有
，
能
牽
，
乃
至
能
增
，
故
名
為
食
。
問
：
若
牽
有
，
乃
至
增
有
是
食
義
者
， 

諸
有
漏
法
皆
應
名
食
，
何
故
但
說
(彼
段
等
)
四
耶
？
脅
尊
者
言
：
唯
佛
世
尊
究
竟
了
達
諸
法
性
相
，
亦
 

知
勢
用
，
非
餘
能
知
。
若
法
有
食
相
作
用
，
可
立
食
者
，
即
便
立
之
；
無

(食
相
、
作
用
〕
者

(則
)
不



立

。
尊
者
世
友
作
如
是
言
：
此
是
世
尊
有
餘
之
說
、
略
說
、
影
說
、
有
觀
待
說
。
佛
觀
化
宜
而
說
法
故
。 

尊
者
妙
音
說
曰
：
佛
知
此
(段
等
〕
四

(法
)
牽
有
、
續
有
、
持
有
、
生
有
、
養
有
、
增
有
，
體
有
勢
用
， 

強
盛
鄰
近
，
故
立
為
食
，
餘
則
不
爾
。
或
有
說
者
，
食
有
二
相
：

一

 
、
牽
引
當
有
〔的
身
命
〕
，
令
現
在
 

前
；
二
、
任
持
今
有
〔的
身
命
〕
，
令
相
續
住
。
有
餘
師
說
食
有
三
種
：

I

、
業
食
，
二
、
生
食
，
三

、 

長
養
食
。
『業
食
』
謂
思
食
，
『生
食
』
謂
識
食
，
『長
養
食
』
者

，
謂
段
(食
)
與
觸
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 

藏
》
卷
二
七
，頁
六
七
四
(中

、
下
〕
。

又
親
光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云
何
有
食
？
又
無
漏
法
不
應
名
食
(耶
？
答
言
〕
：
食
能
長
養
三
有
眾
 

生

，
此

(無
漏
法
能
)
斷

(三
)
有
故
，
應
不
名
『食
』
。
(又
彼
若
)
是
任
持
因
，
故
亦
名
食
，
如
汝
 

宗
中
生
色
界
等
入
無
漏
定
，
亦
應
名
食
。
非
過
去
食
應
名
為
食
，
過
去
無
故
。
此
亦
應
爾
。
是
任
持
因
， 

故
說
為
食
，
如
有
漏
法
雖
障
無
漏
，
然
持
有
漏
，
得
名
為
食
。
無
漏
亦
爾
，
雖
斷
有
漏
，
然
持
無
漏
，
云
 

何
非
食
？
此
淨
土
中
諸
佛
、
菩
薩
，
後
得
無
漏
，
能
說
、
能
受
大
乘
法
味
，
生
大
喜
樂
，
又
正
體
智
受
真
 

如
味
，
生
大
喜
樂
，
能
任
持
身
，
令
不
斷
壞
，
長
養
善
法
，
故
名
為
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六
，頁
 

二
九
五
(上
〕
。

㉝
韓
鏡
清
先
生
《疏
翼
》
云
：

「
『遮
』
字

，
《續
藏
》
注
云
：

I

作

『廿
』
，此
下
疑
(脫
)落

『諸
』



字

。
」
見
韓
著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.頁

I

四
四
九
注

㉞
。

㉞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遮
過
去
』
至

『遮
未
來
用
』
者

，
彼

宗

(執
)
過
去
之
食
〈至
現
在
 

仍
)有
(食
之
〕體
、有
(食
之
〕用
；
(至
於
〉未
來
(之
食
，則
唯
〕有
(食
之
〕體
而
無
食
(之
) 

用
。今
言
『過
去
、未
來
食
(與
)
用
』
者
，
(對
〕過
去
(則
)遮

(其
食
之
)體
、用
；
若

(對
) 

未
來
世
(則
)正
遮
食
(之
)體
，設
遮
食
(之
)用
。若
不
爾
者
，
(即
有
)
『

I

分
相
符
(極
成
〕
』 

之

(宗
)
過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‘頁
八
六
八
。

㉟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：
『雖
現
在
者
(非
皆
是
食
體
〕
』
至

『得
成
正
因
』
者

，
釋
 

伏
難
也
。
(外
人
作
伏
〕難
云
：
若
非
現
在
即
非
是
(識
)食

(之
體
〕
，豈
諸
現
在
(法
)即
皆
是
 

(識
)食

〈之
體
耶
〕？
『
(是
〕現
在
(有
法
〕
』
即
是
(能
證
成
)
『
(識
〉食

(之
體
〕
』
(彼
比
 

量
之
)
因
(故
〕
。故

(疏
文
有
)此
答
生
，思
(之
)
可
解
也
。」
見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 

七
(上〕。

㉟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非
入
定
心
等
諸
心
、
心

(所
)
法
可
名
為
食
，
經
不
說
故
，
已
滅
 

(法
)無

(體
、用
)故
，心
、心
(所
)法
滅
(已
)亦
非
是
食
，段
食
等
數
已
決
定
故
。」
見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
I頁
三
九
三
(中
〕
。



⑨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又
若
無
心
睡
眠
、
悶
絕
、
入
滅
定
等
(位
時
〉
，
六

(轉
)
識
身
滅
， 

誰
復
有
餘
(識
)
能
執
受
身
令
不
爛
壞
？
若
棄
捨
阿
賴
耶
識
，
身
必
爛
壞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 

頁
三
三
二
(中
〕
。

⑳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識
食
』
者

，
是
能
執
受
，
由
執
受
故
，
所
依
久
住
；
若
不
爾
者
， 

應
同
死
屍
，
不
久
爛
壞
，
是
故
應
許
識
亦
是
食
。
…
…

(除
阿
賴
耶
外
〕
有
何
別
識
可
說
為
(識
)
食
？
 

又
若
無
心
睡
眠
、
悶
絕
、
入
滅
(盡
)
定
等
(時
)
六
識
身
滅
，
誰
復
有
餘
(識
)
能
執
受
身
，
令
不
爛
 

壞
？
若
有
棄
捨
阿
賴
耶
識
，
身
必
爛
壞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又
云
：

「謂

『離
阿
賴
耶
識
，
其
餘
諸
識
各
別
依
故
，
不
堅
住
故
』
者

，
謂
餘
六
識
各
別
處
故
，
易
動
轉
 

故

^

如
是
諸
識
但
應
執
受
自
所
依
根
。
又
此
諸
識
易
動
轉
故
，
或
時
無
有
，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爾
時
眼
 

等
諸
根
無
能
執
受
，
便
應
爛
壞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頁
三
三
二
(上
〕
。

⑳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「
《論
》

『亦
不
可
執
』
至

『有
漏
種
故
』
者

，
正
釋
如
《疏
》

。
復
 

(有
)
助

釋

(而
作
別
解
)
云
：
他
救
，
意
云
：

『即
無
漏
識
(能
)
持
有
漏
種
；
即
以
所
持
(的
有
〕 

漏
種
為
食
(識
〕
，
斯
亦
何
過
？
』
故

(論
主
〕
牒
破
云
：
無
漏
既
不
持
有
漏
種
，
有
漏
種
無
，
(以
有
漏
 

種
作
)
食

(體
)
亦
不
(能
)
立

。
若
不
爾
者
，
前
已
難
彼
無
漏
非
食
，
何

煩

(今
更
作
)
此
難
？
義
無



別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七
(上
〕
。
今
將
論
式
臚
列
如
下
：

宗
：
於
無
漏
心
識
現
行
時
，
彼
所
執
之
無
漏
識
所
持
的
有
漏
種
子
不
能
成
為
食
體
。

因
：
以
無
體
故
(即
無
漏
識
無
有
所
持
的
有
漏
種
子
故
〕
。

喻
：
如
空
華
等
。

⑩
無
著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又
此
食
差
別
建
立
，
略
有
四
種

：I

 
、
不
淨
依
止
住
食
，
二
、 

淨
不
淨
依
止
住
食
，
三
、清
淨
依
止
住
食
，
四
、
示
現
住
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，頁
六
七
二
(中
〕
。 

安
慧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四

、
示
現
住
食
(者
〕
，
謂
諸
佛
及
已
證
大
威
德
菩
薩
由
唯
 

示
現
食
力
住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七

I

六
(下〕。

@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六
云
：

「復
次
，
由
五
相
故
，
建
立
任
持
諸
法
差
別
。
何
等
為
五
？

I

、
段
食
，

二
、
 觸
食
，
三

、
意
思
食
，
四

、
識
食
，
五

、
命
根
。
…
…
問
：
有
七
因
緣
，
任
持
諸
行
，
令
住
不
壞
。 

…

…

何

等

為

七

？I

、
生

，
是
諸
行
住
因
，
由
諸
行
生
，
方
得
有
住
，
無
有
無
生
而
有
住
者
。
二
、
命
根
。

三

、
 食

。
四

、
心
自
在
通
，
由
彼
勢
力
增
諸
壽
行
，
或
住

I

劫

，
或
住
劫
餘
。
五

、
因
緣
和
合
，
是
諸
行
 

住
因
，
謂
善
、
不
善
、
無
記
諸
法
，
乃
至
因
緣
猶
未
散
壞
，
於
爾
所
時
，
相
續
而
住
，
無
有
斷
絕
。
六

、 

由
善
、
不
善
、
無
記
作
意
引
發
先
業
，
能
牽
諸
行
念
住
不
絕
，
所
謂
外
分
共
不
共
業
之
所
生
起
。
七

、
無



諸
障
礙
，
是
諸
行
住
因
，
由
此
能
令
諸
行
生
時
無
障
因
緣
，
諸
行
生
已
，
相
似
相
續
而
住
，
遠
離
相
違
敗

 

壞
因
緣
，
若
不
爾
者
，
便
應
滅
壞
。
答
：
雖
由
如
是
七
種
因
緣
諸
行
得
住
，
然
此
四
食
，
是
諸
行
住
多
分

 

因

緣

，
由
種
種
門
，
能
令
諸
行
相
續
而
住
。
又
此
諸
食
能
令
有
情
相
續
而
住
，
易
取
易
入
，
乃
至
愚
夫
、 

嬰
兒
等
類
，
亦
能
隨
覺
，
非
所
餘
法
。
又
此
諸
食
，
能
令
羸
損
諸
根
大
種
皆
得
增
益
。
又
令
疾
病
亦
得
除

 

愈

，
非
所
餘
法
。
又
有
長
壽
諸
有
情
類
，
若
不
得
食
，
非
時
中
夭
。
又
此
諸
食
，
令
易
入
道
，
能
修
身
等

 

四
種
念
住
，
謂

I
切
有
情
食
所
住
故
。
是
故
由
此
五
種
因
緣
，
世
尊
但
說

『I

切
有
情
，
由
食
而

住』。 

何
緣
復
說
『
依
止
命
根
，
諸
行
得
住
』
？

(
答

〕
：
謂
有
是
處
，
曾
無
飲
食
，
有
所
缺
乏
，
非
求
飲
食
，
有
 

所
艱
難
，
於
彼
處
所
，
唯
由
命
根
勢
力
而
住
，
如
其
所
感
壽
量
而
住
，
是
故
世
尊
依
彼
處
所
，
說

『
諸
有
 

情
由
命
根
故
，
諸
行
得
住
』

。
」
見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，
頁
六
六
四
(
上

、
中

〕
。



癸

九

、
二
定
識
不
離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住
滅
定
者
，
身
、
語
、
心
行
無
不
皆
滅
，
而
壽
不
滅
，
亦
不
離

煖

，
根
無
變
壞
，
識
不
離
身
①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九
、
滅
定
契
經
。

入
此
定
者
，
滅
身
行
入
出
息
，
第
四
定
上
氣
即
絕
行
，
況
此
位
故
②
；
語
行
 

尋

、
伺

，
心
行
受
、
想
無
不
皆
滅
。

「行
」
者

，
因
義
。
此
中
亦
有
以
十
大
地
俱
為
心
行
，
隨
心
有
無
故
。
然
隨
 

勝
者
，
唯
說
受
、
想
以
為
心
行
。

「
而
壽
不
滅
」
，
即
薩
婆
多
師
命
根
，
命
根
體
即
壽
。
大
乘
前
說
種
子
是
 

壽

，
即
命
根
故
。
經
量
部
師
既
無
命
根
，
以
何
為
壽
？
色

、
心
不
斷
，
於
上
 

假
立
。

「亦
不
離
煖
，
根
無
變
壞
」
，
隨
部
所
計
即
彼
法
持
。

「識
不
離
身
」
，
正
是
所
諍
。
然
欲
出
經
同
法
為
例
，
兼
誦
餘
文
，
非
正
所



競
③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無
此
識
，
住
滅
定
者
，
不
離
身
識
，
不
應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總
非
已
。
次
下
第
二
正
解
之
中
，
有
二
：
初

、
破
滅
定
識
不
離
身
，
二
、 

例
無
想
應
爾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眼
等
識
，
行
相
粗
動
，
於
所

缘
境
起
必
勞
慮
。
厭
患
彼
故
，
暫
求
止
息
， 

漸
次
伏
除
，
至
都
盡
位
，
依
此
位
立
住
滅
定
者
，
故
此
定

中
彼
識

皆
滅
。

【述
記
】
初
中
有
四
：
第
一
、
總
破
諸
部
小
乘
在
滅
定
中
說
無
本
識
，
出
己
正
義
；
第
 

二
、
破
薩
婆
多
；
第
三
、
破
經
部
本
計
；
第
四
、
破
經
部
末
計
。

眼
等
諸
識
有
二
行
相
：
一
者
、
「粗
」
，
二
者
、
「動
」
。
「粗
」
則
相
貌
 

可
知
，
「動
」
乃
數
加
轉
易
，
或
復
間
斷
，
或
變
其
性
，
有
處
無
有
、
多
緣
 

散
亂
，
故
名
為
「動
」
。

既
爾
，
起
者
必
有
「勞
慮
」
，
凡
夫
愚
而
莫
知
，
聖
者
慧
而
生
厭
。
此
就
彼
 

宗
眼
等
諸
識
「起
必
勞
慮
」
。
「勞
」
謂
疲
倦
，
「慮
」
謂
粗
動
④
。

「暫
求
止
息
，
漸
次
伏
除
」
，
從
粗
至
細
，
緣
無
相
想
，
「
至
都
盡
位
」
。



一
期
分
位
無
心
，
或
但
一
日
，
或
復
七
日
，
大
乘
一
劫
餘
。
依
此
位
立
「住
 

滅
定
」
者

。

《成
業
論
》
問
：
若
有
第
八
，
云
何
名
無
心
？
彼
答
：
有
二
心
等
，
應
如
彼
 

論
⑤
。
既
厭
六
、
七
而
入
定
中
，
故
此
定
中
，
轉
識
皆
滅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不
許
有
微
細
、
一
類
、
恒
、
遍

、
執
持
壽
等
識
在
，
依
何
而

説
識
不
離

【述
記
】
下

、
正
結
云
：
若
不
許
有
體
「
微
細
」
者

，
翻

前

「
粗
」
也

；
下
翻
前
 

「動
」
、
常

、
無
記
、
「
一
類
」
、
性
不
變
易
；
復
是
「恒
」
而
無
斷
，
體
 

「遍
」
三
界
，
無
處
不
有
。

「
執
持
壽
等
」
，
等
取
根
等
。
無
此
識
在
，
依

何

「識
」
故

說

「
不
離
 

身
」
？
「
壽
」
即
命
根
，
能
持
壽
者
，
持
識
種
也
。
壽
不
滅
者
，
命
非
無
 

也

。
《攝
論
》
云
：
非
為
治
此
，
滅
定
生
故
⑥
。
唯
為
對
治
諸
轉
識
故
⑦
。 

此
述
正
義
，
合
遮
諸
部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後
時
，
彼
識
還
起
，
如
隔
日
癔
，
名
不
離
身
。



【述
記
】
薩
婆
多
人
先
來
救
義
。

次
下
第
二
、
破
一
切
有
。
初
敍
宗
，
後
申
難
。
此
初
也
。

謂
彼
救
言
：
出
定
後
時
，
彼

「識
」
還
起
，
名

「
不
離
身
」
。
「
如
隔
日
 

瘧
」
，
雖
非
現
有
，
說
瘧
不
離
身
故
。
識
應
類
然
。

【論
文
】
是
則
不
應

説
心
行
滅
，
識
與
想
等
，
起
滅
同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難
有
五
。
初
難
云
：
是
則
不
應
說
「
心
行
滅
」
。
心
行
定
中
無
，
出
定
方
 

始
有
，
即
說
定
中
「
心
行
滅
」
；
轉
識
定
中
無
，
出
定
方
始
有
，
何
為
說
不
 

離
？
應
說
定
中
識
體
非
有
，
何
乃
說
識
不
離
於
身
？
「識
與
想
等
，
生
滅
同
 

故
」
，
以
汝
想
等
名
大
地
故
，
比
量
可
知
。

【論
文
】
壽

、
煖
、
諸
根
，
應
亦
如
識
，
便
成
大
過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、
難

「壽
」
、
「煖
」
二
法
，
及
與
「諸
根
」
，
「應
亦
如
識
」
。
所
 

以
者
何
？
說
彼
定
中
不
離
壽
，
而
實
定
中
壽
不
無
，
亦
說
定
中
不
離
識
，
而
 

實
定
中
識
是
有
。
「煖
」
及

「諸
根
」
為
難
亦
爾
。

量
云
：
識
在
滅
定
實
應
不
離
，
如
來
說
言
滅
定
有
故
，
如
煖
、
壽
等
。
汝



壽

、
煖
等
滅
定
位
無
。
佛
說
有
故
，
如
汝
許
識
⑧
。

【論
文
】
故
應
許
識
如
壽
、
煖
等
，
實
不
離
身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
、
結
正
也
。

由
如
是
等
，
故
應
許
識
如
壽
、
煖
等
不
離
於
身
，
在
定
中
有
，
彼
不
許
煖
等
 

出
定
方
有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此
位
中
，
若
全
無
識
，
應
如
瓦
礫
，
非
有
情
數
，
豈
得

説
爲
住
滅
定
者
？

【述
記
】
第
三
、
汝
住
滅
定
者
應
非
有
情
數
，
許

「全
無
識
」
故

，
「如
瓦
礫
」
等

。 

又
亦
不
名
住
滅
定
者
，
許

「全
無
識
」
故

，
「如
瓦
礫
」
等

。

此
中
總
有
二
個
比
量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異
熟
識
，
此
位
若
無
，
誰
能
執
持
諸
根
、壽

、
煖
？
無
執
持
故
，
皆
應
壞
 

滅
，
猶
如
死
屍
，
便
無
壽
等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四
、
在
此
位
中
「誰
能
執
持
諸
根
、
壽

、
煖
」
？
前
言
三
法
互
相
持
故
。 

應
言
：
此
位
壽
、
煖
等
法
皆
應
壞
滅
，
無
執
持
識
故
，
猶
如
死
屍
。
又
此
位
 

中
應
無
壽
等
，
無
能
執
持
識
故
，
如
死
屍
等
。



【論
文
】
既
爾
，
後
識
必
不
還
生
。

説
不
離
身
，
彼
何
所
屬
？

【述
記
】
第
五
、
既
爾
定
中
無
異
熟
識
，
如
死
屍
等
，
後
出
定
識
必
不
還
生
。
經
中
說
 

「識
不
離
身
」
言

，
何
所
屬
著
？
何
所
因
也
？

【論
文
】
諸
異
熟
識
，
捨
此
身
已
，
離
託
餘
身
，
無
重
生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若
有
阿
賴
耶
，
是
真
異
熟
故
，
一
切
時
有
。
汝
無
本
識
，
於
此
位
中
異
熟
識
 

斷
；
異
熟
識
斷
已
、
「離
託
餘
生
，
無
重
生
故
」
，
即

《攝
論
》
同
⑨
。 

量
云
：
出
滅
定
已
應
是
重
生
，
許
真
異
熟
識
斷
已
重
生
故
⑩
，
如
餘
重
生
 

身

。
又
異
熟
心
斷
已
應
不
續
，
異
熟
攝
故
，
如
異
熟
色
。

六
識
異
熟
雖
斷
可
生
，
自
許
說
彼
非
真
異
熟
。
雖
是
他
許
真
異
熟
法
，
然
非
 

此
宗
共
所
許
故
，
無
不
定
過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若
此
位
無
持
種
識
，
後
識
無
種
，
如
何
得
生
？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
正
破
經
部
本
計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申
四
難

⑪
，
後
總
結
之
。

第
一
難
：
此
言
能
持
種
子
識
者
，
以
經
部
師
許
有
種
故
，
說
識
能
持
。
無
本
 

識
故
，
「後
識
無
種
」
，
應
不
得
生
。



【論
文
】
過
去
、
未
來
、
不
相
應
法
，
非
會
(有
體
，
已
極
成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難
：
去

、
來
二
世
，
「
及
不
相
應
，
非
實
有
體
」
。
兩
宗
並
無
，
已
極
 

成
故

⑫
。
設
薩
婆
多
亦
今
有
種
，
後
果
生
故
；
無
去
、
來
世
法
體
生
故
。
今
 

對
彼
言
「
不
相
應
」
等

，
已
極
成
立
，
前
已
破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諸
色
等
法
離
識
皆
無
，
受
熏
、
持
種
亦
已
遮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
、
經
部
云
：
此
位
有
色
即
能
持
種
，
不
假
餘
識
及
去
、
來
等
。

第
三
難
。
色
不
離
識
，
如
第
一
卷
；
持
種
、
受
熏
，
如
第
二
、
三
卷
破
。

色
不
離
識
，
意
說
何
等
？

此
位
有
色
，
明
有
本
識
；
非
本
識
無
而
許
有
色
。
本
識
可
受
熏
，
而
非
色
持

二
3
1
1

種
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滅
定
等
無
心
位
中
，
如
有
心
位
，
定
實
有
識
，
具
根
、壽

、
煖
，
有
情
攝
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既
雙
破
二
宗
，
下
俱
結
正
義
。
第
四
、
比
量
難
也
。

所
說
五
位
無
心
位
中
，
定
實
有
識
具
根
、
壽

、
煖

，
有
情
攝
故
，
如
有
心



位

。
「
具
根
、
壽

、
煖
」
言

，
引
經
具
證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由
斯
理
趣
，
住
滅
定
者
決
定
有
識
，
實
不
離
身
。

【述
記
】
總
結
文
也
。
上
來
已
破
經
部
本
計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此
位
有
第
六
識
，
名
不
離
身
，
亦
不
應
理
，
此
定
亦
名
無
心
定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破
經
部
末
宗
轉
計
。

上
座
部
師
亦
許
定
中
有
細
意
識
，
生
死
等
位
已
遮
破
訖
。

「極
成
意
識
不
如
是
故
」
。
下
破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破
有
心
，
二
、
別
徵
有
心
 

所

。
初
破
有
心
中
，
文
分
為
三
：
初

、
難
違
名
，
次

、
難
違
理
，
後

、
結
意
 

趣
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
此
牒
計
非
：
「
此
不
應
理
，
此
定
亦
名
無
心
定
故
」
，
故
知
不
得
有
第
六
 

識

。
此
並
對
勘
二
家
《攝
論
》

⑬
及

《成
業
論
》

⑭
，
義
更
無
違
。

而
彼
救
言
：
如
名
「無
心
定
」
，
汝
本
識
不
無
，
今
名
「無
心
定
」
，
何
妨
 

意
識
有
？

解
云
：
我
名
「無
心
定
」
，
無
粗
、
動
識
名
「無
心
」
，
即
是
六
識
俱
無
之



義

；
汝
名
「無
心
定
」
，
說
何
以
為
無
？

【論
文
】

若
無
五
識
名
「無
心
」
者

，
應

一
切
定
皆
名
「無
心
」
，
諸
定
皆
無
五
識
身
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
、
違
理
中
，
有
四
比
量
，
此
第
一
也
。

彼
若
答
言
：
無
五
識
故
名
為
「無
心
」
，
非
無
第
六
。

今
牒
之
云
：
若
如
是
者
，
應
立
量
云
：
汝
應
一
切
定
皆
名
「無
心
」
，
諸
定
 

皆
說
無
前
五
識
身
故
，
如
汝
許
滅
定

⑮
。
若
不
言
定
中
無
五
識
身
故
，
即
不
 

定
過
，
以
無
心
悶
絕
等
亦
無
五
識
，
彼
此
共
許
非
無
心
定
。

今
應
助
難
：
滅
定
無
五
識
說
名
「無
心
定
」
，
此
位
亦
無
五
識
相
應
受
、
想
 

等
法
，
名
心
行
滅
。
然
有
心
所
、
無
心
所
家
皆
須
名
無
第
六
受
、
想

，
以
有
 

「
心
行
滅
」
言
等
故

⑯
。

【論
文
】
意
識
攝
在
六
轉
識
中
，
如
五
識
身
，
滅
定
非
有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二
比
量
：
此
位
第
六
意
識
應
無
，
六
轉
識
攝
故
，
如
五
識
身
。

【論
文
】
或
此
位
識
，
行
相
、
所

缘
不
可
知
故
，
如
壽
、
煖
等
，
非
第
六
識
。



【述
記
】
次
第
三
量
：
彼
亦
自
說
自
位
之
識
行
相
、
所
緣
微
細
難
知
，
故
以
為
因
。

或
汝
所
言
此
位
第
六
識
應
非
是
實
第
六
識
攝
。
「行
相
、
所
緣
不
可
知
故
。 

如
壽
、
援
等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此
位
有
行
相
、
所

缘
可
知
識
者
，
應
如
餘
位
，
非
此
位
攝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第
四
量
。

設
彼
救
言
：
此
位
第
六
識
行
相
、
所
緣
俱
可
了
知
，
因
隨
一
者
，
今
破
量
 

云
：
汝
滅
定
位
應
非
是
實
滅
盡
定
位
，
許
有
行
相
、
所
緣
可
知
識
故
，
如
餘
 

位
等
。
更
應
返
難
：
汝
宗
除
此
，
餘
時
亦
應
名
滅
定
位
，
有
行
相
、
所
緣
可
 

知
識
在
故
，
如
汝
許
滅
定
。

【論
文
】
本

爲
止
息
行
相
、
所

缘
可
了
知
識
，
入
此
定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總
結
成
。

為
止
六
識
入
此
定
故
。
此
即
第
一
總
破
有
心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若
此
位
有
第
六
識
，
彼
心
所
法

爲
有
爲
無
？

【述
記
】
下
別
破
有
心
所
。
文
復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徵
，
下

、
別
破
。
此
總
徵
也
。



不
問
餘
識
相
應
心
所
，
故
論
言
「彼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有
心
所
，
經
不
應
言
：
住
此
定
者
，
心
行
皆
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別
破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破
有
心
所
，
二
、
破
無
心
所
。
二
義
俱
是
經
 

部
轉
計
。
有
心
所
中
，
有
七
問
答
。
初
破
中
，
第
一
違
經
失
。

許
大
地
法
皆
滅
盡
故
。
經
部
本
立
三
大
地
及
三
心
行

⑰
，
謂
思
、
受

、
想

， 

皆
名
「
心
行
」
。
受

、
想
勝
故
，
彼
偏
得
名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不
應
名
「滅
受
想
定
」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體
違
名
失
。

既
有
心
所
法
，
何
名
滅
受
、
想
？

經
部
救
言
：
言
有
心
所
，
非
謂
受
、
想

，
有
餘
思
等
故
。

又
難
：
何
故
唯
受
、
想
滅
，
思
等
不
滅
？
(略
)

【論
文
】
此
定
加
行
，
但
厭
受
、
想
，
故
此
定
中
，
唯
受
、
想
滅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下
第
二
、
經
部
救
云
：
此
定
加
行
，
但
厭
受
、
想

。
受

、
想
能
於
靜
慮
無
 

色

，
修
行
勝
故

⑱
。
於
此
定
中
，
唯
受
、
想
滅
，
非
餘
思
等

⑲
。



【論
文
】
受
、
想
二
法
，
資
助
心
強
，
諸
心
所
中
，
獨
名
「
心
行
」
，

説
心
行
滅
，
何
 

所
相
違
？

【述
記
】
有
伏
難
彼
云
：
何
故
唯
受
、
想
二
名
為
心
行
？
乃
復
滅
之
，
思
等
不
名
，
而
 

復
不
滅
？

謂
修
靜
慮
無
色
等
時
，
受

、
想
用
強
，
獨
名
「
心
行
」
，
增
勞
慮
故
，
非
餘
 

思
等
。
說

「
心
行
滅
」
，
何
所
相
違
？

【論
文
】
無
想
定
中
，
應
唯
想
滅
。
但
厭
想
故
，
然
汝
不
許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
論
主
難
云
：
滅
盡
定
前
，
厭
於
受
、
想

，
勞
慮
強
故
，
唯
受
、 

想
滅
，
思
等
不
滅
；
無
想
定
中
唯
厭
於
想
，
想
勞
慮
故
，
應
唯
想
滅
；
然
汝
 

不
許
，
餘
亦
滅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既
唯
受
、
想
資
助
心
強
，
此
二
滅
時
，
心
亦
應
滅
。

【述
記
】
受

、
想
所
倚
既
亡
，
能
倚
心
應
隨
滅
。
所
倚
強
故
，
令
心
應
滅
，
資
助
之
法
 

強
已
滅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身
行
滅
，
而
身
猶
在
，
寧
要
責
心
令
同
行
滅
？

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(略
)
此
經
部
救
。

入
第
四
定
以
上
，
入
出
息
無
，
其
身
尚
在
；
雖
受
、
想
滅
，
何
妨
心
有
？， 

【論
文
】
若
爾
，
語
行
尋
、
伺
滅
時
，
語
應
不
滅
，
而
非
所
許

⑳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五
，
論
主
非
言
：
應

「
尋

、
伺
滅
，
語
應
不
滅
」
。
尋

、
伺
語
行
 

滅

，
語
隨
尋
、
伺
無
；
受

、
想
心
行
無
，
心
應
隨
行
滅
。
以
彼
身
行
滅
，
身
 

猶
現
行
故
，
遂
令
心
行
滅
，
亦
令
心
尚
在
.，亦
應
以
彼
身
行
滅
故
，
語
行
應
 

如
身
，
然
非
所
許
。

大
乘
：
佛
等
無
尋
、
伺

，
雖
復
有
語
，
尋

、
伺
亦
非
遍
行
。
今
難
彼
宗
，
就
 

他
為
論
，
故
以
為
例
，
名

「非
所
許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行
於
法
，
有
遍
、
非
遍
。
遍
行
滅
時
，
法
定
隨
滅
；
非
遍
行
滅
，
法
或
猶
 

在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復
救
言
：
我
以
身
行
同
心
行
，
汝
以
語
行
同
心
行
；
二
難
既
等
，
誰
是
？
 

誰
非
？
此
論
主
釋
：
此
即
總
出
一
切
行
於
法
：
謂
行
隨
法
有
無

，
名

「遍
 

行
」
，
遍
行
法
滅
時
，
法
定
隨
滅
故
；
不
隨
有
無
，
名

「非
遍
行
」
，
非
遍



行
法
滅
時
，
法
或
猶
在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遍
行
者
，
謂
入
出
息
，
見
息
滅
時
，
身
猶
在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今
應
且
出
共
許
，
何
者
為
非
遍
行
？

入
第
四
襌
以
上
，
入
出
息
滅
；
其
息
滅
時
身
猶
在
故
，
名

「非
遍
行
」
。
第
 

四
襌
中
，
餘
法
所
持
令
身
不
壞
。
下
地
之
息
於
身
有
力
，
身
虛
疏
故
，
說
息
 

為

「行
」

㉑

。
除
此
，
無
有
，
唯
有
此
條

㉒

。

【論
文
】
尋
、
伺
於
語
，
是
遍
行
攝
，
彼
若
滅
時
，
語
定
無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尋

、
伺
引
語
，
名
為
「遍
行
」
；
故
二
襌
以
上

，
尋

、

伺
無
故
，
語
定
隨
 

無

。
大
乘
不
然
，
此
隨
他
語
。

【論
文
】
受
、
想
於
心
，
亦
遍
行
攝
，
許
如
思
等
大
地
法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如
尋
、
伺
故
，
比
量
所
諍

㉓

。

「許
如
思
等
大
地
法
故
」
。
根
本
經
部
說
有
三
法
遍
行
；
大
乘
、
薩
婆
多
各
 

說
有
二
：
謂
即
受
、
想

，
故
別
立
薇
，
作
用
強
故
，
彼
說
三
大
地
故
。

今
言
「
思
等
」
，
等
取
何
法
？
謂
有
二
計
：
一
、
唯
計
有
三
法
，
如
前
觸
即



三
合
，
無
別
體
故
。
二
、
計
有
四
法
，
即
觸
數
故
。
下
言
「
三
和
成
觸
」
， 

即
是
前
計
。
「
三
和
生
觸
」

㉔

，
即
第
二
計
，
計
別
有
體
。
故
今
言

 

「等
」
，
意
攝
二
家
。

又
設
有
餘
，
非
別
有
法
，
此
論
別
體
。
若
依
分
位
，
於
思
之
上
亦
名
為
定
 

等

，
理
亦
無
違
。
一
念
之
思
，
所
望
別
故

㉕

。
然
未
見
文
。
準

《
俱
舍
》
 

云
：
謂
通
三
性
，
有
尋
、
伺
等
三
地
，
名
為
大
地

⑳
，
即
更
有
餘
法
。
今
量
 

云
：
受

、
想
定
是
遍
行
，
許
是
大
地
法
故
，
如
思
等
法
。

【論
文
】
受

、
想
滅
時
，
心
定
隨
滅
，
如
何
可

説
彼
滅
心
在
？

【述
記
】
汝
之
此
位

，
受

、
想
滅
時
，
心
應
隨
滅
，
許
大
地
法
滅
故
，
如
思
等
滅
，
心
 

定
隨
滅
。
無
心
睡
眠
等
位
，
心
隨
思
滅
故
。
既
爾
，
受

、
想
滅
，
心
定
隨
 

滅

，
如
何
可
說
彼
受
、
想
滅
而
心
猶
在
？
「彼
」
者

，
彼
受
、
想
也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許
思
等
是
大
地
法
，
滅
受
、
想
時
，
彼
亦
應
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返
難
云
：
此
位
思
等
應
滅
，
許
大
地
法
故
，
如
受
、
想

。

【論
文
】
既
爾
，
信
等
此
位
亦
無
，
非
遍
行
滅
餘
可
在
故
，
如
何
可
言
有
餘
心
所
？



【述
記
】
經
部
以
思
分
位
名
為
信
等
，
此
位
非
無
。
思
等
既
滅
，
信
等
善
法
亦
無
。
非
 

是
遍
行
諸
法
滅
已
餘
非
遍
行
法
可
在
故
。
既
思
、
信
等
此
位
俱
無
，
如
何
可
 

言
除
受
及
想
有
餘
心
所
？

【論
文
】
既
許
思
等
此
位
非
無
，
受

、
想
應
然
，
大
地
法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無
心
位
，
受

、
想
應
有
，
許
大
地
故
，
如
思
等
法
。
此
則
例
以
大
地
法
 

齊

，
如
思
說
有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此
定
中
，
若
有
思
等
，
亦
應
有
觸
，
餘
心
所
法
無
不
皆
依
觸
力
生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上
來
但
總
破
，
故

「
思
」
言

「等
」
，
等
取
有
「觸
」
。
此
位
「有
思
」
， 

亦
應
「有
觸
」
，
餘
心
所
法
皆
依
觸
力
生
故
。
量
云
：
此
位
應
有
觸
，
有
思
 

等
故
，
如
餘
有
心
。
餘
有
心
位
，
以
觸
為
本
，
無
有
本
無
而
末
有
故
‘，以
末
 

例
本
，
亦
令
本
有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許
有
觸
，
亦
應
有
受
，
觸

缘
受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位
之
中
，
亦
應
有
受
，
觸
緣
受
故
，
如
餘
位
觸
。

【論
文
】
既
許
有
受
，
想
亦
應
生
，
不
相
離
故
。



【述
記
】
此
應
有
想
，
有
受
故
，
如
餘
散
心
等
位
。
既
爾
，
則
應
一
切
心
所
無
不
皆
 

有

，
何
得
獨
言
無
有
受
、
想
？

【論
文
】
如
受

缘
愛
，
非
一
切
受
皆
能
起
愛
；
故
觸

缘
受
，
非
一
切
觸
皆
能
生
受
。
由
 

斯
，
所
難
其
理
不
成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六
、
經
部
救
言
：

如
言
受
緣
愛
，
非
一
切
受
皆
能
起
愛
，
無
漏
善
受
不
起
愛
故
。
故
觸
緣
受
， 

應
如
於
愛
，
非
一
切
觸
皆
能
起
受
。
此
位
有
觸
，
無
受
生
故
。
由
斯
理
齊
， 

故
前
所
難
理
不
成
立
。

【論
文
】
彼
救
不
然
，
有
差
別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下
第
七
、
論
主
破
之

㉗

。

此
論
主
非
，
二
例
異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佛
自
簡
：
唯
無
明
觸
所
生
諸
受

爲
缘
生
愛
，
曾
無
有
處
簡
觸
生
受
。

【述
記
】
所
以
者
何
？

佛
簡
別
言
：
唯
是
無
明
所
增
之
觸
所
生
諸
受
，
有
漏
染
受
為
緣
生
愛
，
以
相



順
故
，
非
一
切
受
皆
能
生
愛
。
曾
無
有
教
簡
觸
生
受
：
此
散
心
位
，
觸
能
生
 

受
；
此
滅
定
位
，
觸
不
生
受
，
何
得
為
例

㉘

？

【論
文
】
故
若
有
觸
，
必
有
受
生
，
受
與
想
俱
，
其
理
決
定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
位

「有
觸
，
必
有
受
生
」
，
定
相
隨
故
。
受

、
想
必
俱
，
「
其
理
決
 

定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或
應
如
餘
位
，
受
、
想
亦
不
滅
，
執
此
位
中
有
思
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位
受
、
想
亦
應
許
有
，
許
有
思
故
，
如
所
餘
位
。

此
難
則
以
有
甲
~理
齊
，
如
餘
位
說
受
、
想
有
故
，
與
前
少
別

㉙

。

【論
文
】
許
，
便
違
害
「
心
行
滅
」
言
，
亦
不
得
成
滅
受
想
定
。

【述
記
】
許
有
受
、
想

，
亦
復
何
辜
？

初
違
教
失
。
「
心
行
滅
」
言

，
「行
」
即
受
、
想
故
；
「亦
不
得
成
滅
受
想
 

定
」
，
名
體
相
違
故
。
(略
〕

【論
文
】
若
無
心
所
，
識
亦
應
無
，
不
見
餘
心
離
心
所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
、
破
無
心
所

㉚

。



《俱
舍
》
云
：
尊
者
世
友
《問
論
》
中
說
：
此
即
經
部
異
師
。
二
法
為
種
： 

滅
定
無
心
，
色
為
種
子
，
心
後
依
生

㉛

。
經
部
本
計
滅
定
無
心
，
次
復
轉
計
 

滅
定
有
心
，
次
有
心
所
，
今
更
轉
計
彼
無
心
所
，
即
末
轉
計
。

此
中
意
言
：
滅
定
有
心
而
無
心
所
，
為
避
前
難
，
所
以
計
生
。
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破
有
令
無
難
，
後

、
縱
有
別
生
徵
。
初
中
有
五
問
答
：
初
 

問
中
文
長
，
此
諍
大
地
，
非
信
、
貪
等
，
以
彼
無
時
，
心
尚
有
故
。

量
云
：
滅
定
之
位
無
第
六
心
，
以
無
大
地
心
所
法
故
，
如
悶
絕
等
位

㉜

。

【論
文
】
餘
遍
行
滅
，
法
隨
滅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若
救
言
：
此
受
等
如
信
等
，
信
等
雖
無
，
仍
有
心
故
，
如
起
染
時
。

即
復
難
言
。
前
難
中
云
：
受

、
想
二
法
，
如
尋
、
伺

，
是
遍
行
法
故
，
故
彼
 

滅
定
位
，
心
定
應
滅
。

【論
文
】
受
等
，
應
非
大
地
法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若
復
言
：
此
非
遍
行
，
故
可
滅
也
。
以
心
有
時
，
此
所
無
故
，
如
貪
等
 

者

，
此
受
、
想
等
，
應
非
大
地
法
。



【論
文
】
此
識
，
應
非
相
應
法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若
救
言
：
雖
名
大
地
，
據
餘
位
得
名
，
非
約
滅
定
。
此
相
應
法
，
餘
時
亦
 

有
心
所
相
應
；
此
位
之
心
既
無
心
所
，
故
如
色
等
，
「應
非
相
應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許
，
則
應
無
所
依
、

缘
等
，
如
色
等
法
，
亦
非
心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若
復
言
：
此
位
之
心
非
相
應
法
，
如
無
表
色
，
非
有
質
礙

㉝

。
謂
此
位
心
 

「應
無
所
依
、
緣
」
，
非
相
應
法
故
，
如
色
等
法
；
又
，
此
應
非
心
，
非
相
 

應
法
故
，
如
聲
、
香
等
。

此
中
「所
依
」
，
謂
即
根
等
，
等
無
間
意
；
「所
緣
」
，
謂
境
等
，
「等
」 

言

，
等
取
此
非
能
緣
，
以
非
心
故
，
無
相
應
法
故

㉞

。

此
心
若
有
，
緣
何
等
境
？
既
無
心
所
，
如
何
領
納
？
如
何
取
像
等
？
故
應
有
 

心
所
，
如

《成
業
論
》

㉟

。
上
乃
違
理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意
、
法

爲
缘

，
生
於
意
識
；
三
和
合
觸
，
與
觸
俱
起
，
有
受
、 

想
、
思
。
若
此
定
中
有
意
識
者
，
三
和
合
故
，
必
應
有
觸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
、
出
違
經
。



引
經
可
知
。
《成
業
論
》
說

《十
問
經
》
也

㉟

。
依
經
難
言
：
不
諍
觸
體
別
 

有
不
有
，
但
總
令
有
「
三
和
合
」
因

，
然
彼
所
許
。
以
經
中
言
「
三
和
合
 

觸
」
，
故
令
定
有
。

【論
文
】
觸
既
定
與
受
、
想
、
思
俱
，
如
何
有
識
而
無
心
所
？

【述
記
】
觸
既
非
無
，
觸
必
緣
於
受
、
想

、
思
故
，
應
定
相
應
，
如
何
可
言
彼
無
心
 

所
？
如
經
既
爾
，
《成
業
》
又
云
：
《十
問
經
》
中

，
受

、
想

、
行
蘊
皆
觸
 

為
緣
，
如
何
有
三
和
識
而
無
心
所
？
如
餘
為
比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餘
時
，
三
和
有
力
成
觸
、
生
觸
，
能
起
受
等
。
由
此
定
前
，
厭
患
心
 

所
，
故
在
定
位
，
三
事
無
能
，
不
成
生
觸
，
、̂
無
受
等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經
部
之
中
有
二
師
救
：
一
、
無
別
觸
，
即
三
和
是
觸
故
。
二
、 

別
有
觸
數
，
三
和
外
別
有
故
。

即
今
經
部
猶
有
二
師
，
彼
皆
餘
時
，
三
和
有
力
。
無
別
觸
故
，
能
成
於
觸
；
 

有
別
觸
故
，
能
生
於
觸
。
以
有
或
成
或
生
觸
故
能
俱
起
受
等
；
此
是
定
前
心
 

等
俱
也
。
由
此
定
前
厭
患
心
所
；
所
既
被
厭
，
故
在
定
位
，
三
事
無
能
。
隨



彼
二
說
，
不
成
生
觸
。
既
爾
，
此
位
亦
無
受
等
。
不
可
以
餘
不
被
厭
位
，
而
 

例
此
中
0

【論
文
】
若
爾
，
應
名
滅
心
所
定
，
如
何
但

説
滅
受
想
耶
？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三
、
論
主
返
難
。

且
就
他
破
。
以
一
切
心
所
皆
滅
故
，
如
何
但
說
滅
受
、
想
二
法
耶
？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厭
時
，
唯
厭
受
、
想
，
此
二
滅
故
，
心
所
皆
滅
。
依
前
所
厭
，
以
立
定
 

名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四
、
經
部
救
言
：
厭
時
唯
緣
二
法
，
二
法
既
滅
，
故
心
所
皆
滅
。
此
 

定
依
彼
定
前
所
厭
以
立
其
名
，
故
無
失
者
。

【論
文
】
既
爾
，
此
中
心
亦
應
滅
，
所
厭

倶
故
，
如
餘
心
所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五
、
論
主
難
云
：

既
爾
，
此
定
心
亦
應
滅
，
與
前
所
厭
受
等
俱
故
，
如
厭
心
所
。
隨
彼
計
難
， 

非
謂
共
許
。
此
他
比
量
。

【論
文
】
不
爾
，
如
何
名
無
心
定
？



【述
記
】
若
伏
救
云
：
如
厭
貪
等
，
染
心
所
滅
而
心
不
滅
，
寧
厭
受
等
心
所
滅
故
，
心
 

亦
隨
滅
？
論
主
若
言
：
厭
貪
等
時
，
心
亦
已
隨
滅
，
後
時
別
有
心
生
者
，
此
 

亦
應
然
。
厭
時
之
心
，
隨
受
、
想
滅
，
後
時
別
有
無
所
心
生
。

論
主
難
云
：
若
心
不
滅
，
故
言
「
不
爾
」
，
如
何
名
為
無
心
定
也
？
此
中
心
 

應
滅
，
名
無
心
故
，
如
滅
受
、
想

，
名
為
「滅
受
想
定
」
。
此
二
既
無
，
心
 

例
亦
應
爾
，
名
無
心
定
故
。
此
上
破
有
令
無
難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此
定
位
，
意
識
是
何
？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、
縱
有
別
生
徵
，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問
，
次

、
別
破
。
此
總
問
也
。 

【論
文
】
不
應
是
染
，
或
無
記
性
。

【述
記
】
初

、
破
非
善
。

此
設
遮
計
：
若
是
染
者
，
應
貪
等
相
應
，
以
是
染
心
故
，
如
餘
位
染
心
。
設
 

與
相
應
，
亦
應
有
觸
，
許
有
無
明
故
。
又
無
想
定
尚
不
許
染
，
況
此
定
耶
？
 

若
無
記
者
，
四
無
記
中
，
是
何
法
攝
！
如

《成
業
》
徵

，
文
勢
稍
異
⑨
。 

【論
文
】
諸
善
定
中
，
無
此
事
故
。



【述
記
】
今
但
總
言
餘
善
定
中
，
無
此
染
污
、
無
記
事
故
，
即
八
淨
定
為
例
亦
是
。 

【論
文
】
餘
染
、
無
記
心
，
必
有
心
所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位
既
無
染
心
所
法
，
故
非
染
、
無
記
，
為
例
量

也

⑳
。

【論
文
】
不
應
厭
善
，
起
染
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非
求
善
定
，
起
染
、
無
記
心
，
與
加
行
因
不
相
應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非
求
寂
靜
，
翻
起
散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若
救
言
：
厭
染
起
善
心
，
厭
善
起
染
心
，
何
失
？

量
云
：
汝
宗
求
緣
涅
槃
心
，
應
起
散
心
，
求
緣
寂
靜
故
，
如
滅
定
前
心
。
以
 

此
返
彼
亦
得
，
可
知

⑳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是
善
，
相
應
善
故
，
應
無
貪
等
善
根
相
應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
、
破
本
計
。

未
見
經
部
立
四
善
所
由
，
今
以
義
逼
，
令
有
四
種
⑩
。

滅
定
之
心
，
何
善
所
攝
？
此
正
彼
計
，
心
是
相
應
善
。

若
彼
說
言
此
心
是
善
，
今
難
言
：
應
無
貪
等
善
根
相
應
，
許
相
應
善
故
，
如



餘
位
善
心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心
不
應
是
自
性
善
或
勝
義
善
，
違
自
宗
故
，
非
善
根
等
及
涅
槃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設
彼
若
言
：
是
自
性
善
或
勝
義
善
，
違
自
宗
故
，
是
為
大
過
。
又
非
自
性
 

善

，
非
善
根
故
，
如
貪
等
法
；
非
勝
義
善
，
非
涅
槃
故
，
如
餘
有
為
善
心
 

等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謂
此
心
是
等
起
善
，
加
行
善
根
所
引
發
故
，
理
亦
不
然
，
違
自
宗
故
，
如
 

餘
善
心
，
非
等
起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復
轉
計
：
謂
等
起
善
，
以
加
行
善
所
引
發
故
。

「
理
亦
不
然
，
違
自
宗
故
」
，
又
達
比
量
。

謂
此
位
心
非
等
起
善
，
是
善
心
故
，
如
餘
善
心
。
彼
計
餘
善
心
非
等
起
善
 

故

，
善
身
、
語
業
是
等
起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善
心
無
間
起
三
性
心
，
如
何
善
心
由
前
等
起
？

【述
記
】
餘
位
善
心
後
起
二
性
之
心
，
皆
應
是
等
起
善
，
善
心
引
發
故
，
如
此
位
心
。 

【論
文
】
故
心
是
善
，
由
相
應
力
。
既
爾
，
必
與
善
根
相
應
，
寧

説
此
心
獨
無
心
所
？



故
無
心
所
，
心
亦
應
然
。

【述
記
】
以
是
義
故
。
「故
心
是
善
，
由
相
應
力
」
，
如
餘
位
善
心
故
。
此
心
必
與
善
 

根
等
相
應
，
是
相
應
善
心
故
，
如
餘
位
善
心
。
為
例
既
多
，
寧
說
此
心
獨
無
 

心
所
？
心
所
無
故
，
心
亦
應
無
，
一
切
心
所
皆
非
有
故
，
如
涅
槃
等
。

【論
文
】
如
是
推
徵
，
眼
等
轉
識
於
滅
定
位
非
不
離
身
，
故
契
經
言
：
不
離
身
者
，
彼
 

識
即
是
此
第
八
識
；
入
滅
定
時
，
不

爲
止
息
，
此
極
寂
靜
、
執
持
識
故
。 

【述
記
】
此
下
第
三

、
論
主

總
結
歸

正
義
。

眼
等
轉
識
，
於
此
定
位
非
不
離
身
，
實
離
身
故
。
契
經
所
言
不
離
身
識
，
即
 

是
第
八
。

如

《成
業
論
》
云
：
心
有
二
種

：
一
、

集
起
心

，二

、
種
種
心
。
為
第
二
 

故

，
名
無
心
定
⑥
。
今

言

「
入
定
時
不
為
止
息
，
此
極
寂
靜
、
執
持
識
 

故
」
，
即
是
第
一
集
起
心
也
，
此
定
故
有
第
八
識
在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想
等
位
，
類
此
應
知
。

【述
記
】
滅
定
，
他
諍
或
說
有
心
、
或
說
無
心
。
無
想
定
、
無
想
天
亦
爾
，
與
此
同



故

。
隨
計
隨
破
；
然
除
眠
、
悶
絕
，
以
無
所
厭
故
。
有
所
厭
心
所
，
心
便
不
 

滅

，
非
不
厭
故
，
心
王
猶
在

⑫
。

此
第
九
段
大
文
有
二
：
初

、
出
滅
定
有
心
無
心
，
破
他
自
立
。
二
、
例
無
想
 

定
等
，
準
破
應
爾
。

【解
讀
】

於

(
壬
二
〕

「
次
作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
，
共
有
十
大
段
。
前
文
已
作
 

「持
種
識
證
」

、
「
異
熟
心
證
」

、
「趣
生
體
證
」

、
「能
執
受
根
身
證
」

、
「能
持
壽
煖
 

證
」

、
「受
生
命
終
證
」

、
「名
色
與
識
互
緣
證
」
及

「依
識
食
證
」
等
八
種
理
證
，
今
文
 

則
繼
作
第
九
種
，即
(癸

九

於

滅

盡

、無
想
〕
二
定
(有
)識
不
離
(身
)證
(知
 

定
必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」
。
上
錄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最
末
一
節
簡
略
疏
言
：
「此
第
九
段
 

大
文
有
二
：初
、出
滅
(盡
)定
，
(討
論
)有
心
(識
抑
〕無
心
〔識
問
題
，藉
以
〕破
 

他

〈宗
而
)
自
立
(本
宗
正
義
〕
；
二
、
例
無
想
定
、
(無
想
天
)
等

，
準
破
應
爾
。
」
初
 

中
有
三
：
一
、
引
經
作
證
，
二
、
遮
破
餘
非
，
三

、
歸
申
本
識
。

㈠
引
經
作
證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又
契
經
說
：
〔修
行
人
〕
住
滅
〔盡
〕
定
者
，



〔其
〕
身
〔行
〕
、語
〔行
〕
、心
行
無
不
皆
〔暫
停
〕
滅
，而
壽
〔則
〕
不
〔停
〕
滅
， 

亦
不
離
煖
，
根

〔亦
〕
無
變
壞
，
〔其
心
〕
識

〔亦
〕
不
離
身
。
〔故
知
其
暫
滅
者
唯
是
眼
 

等
諸
轉
識
，
而
必
有
第
八
本
識
不
離
身
而
現
行
者
。
所
以
者
何
〕
？
若
無
此
〔
第
八
本
〕 

識

，
住
滅
定
者
，
不
離
身
(
之
)
識
不
應
有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開
成
六
節
：

甲

、
總
出
段
意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以
十
理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中
的
〕
第
九
 

〔
大
段
，
即
以
滅
盡
定
及
無
想
定
等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。
今
節
則
是
援
引
有
關
〕
滅
 

〔盡
〕
定

〔的
〕
契
經
〔經
文
，
以
明
『識
不
離
身
』
，
推
證
於
二
定
中
，
前
六
或
七
轉
識
 

雖
然
暫
時
停
轉
，
但
仍
有
第
八
本
識
一
類
相
續
，
存
在
活
動
〕
。
」

乙

、
略
釋
經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契
經
意
謂
：行
者
進
〕
入
此
〔滅
盡
〕
定
 

者

，
〔將
會
暫
時
停
止
息
〕
滅
身
行
〔中
的
〕
入

〔息
〕
、
出
息
〔活
動
，
因

爲
修
止
觀
禪
 

定
者
，當
其
修
行
至
〕第
四
〔禪
〕
定
〔以
〕
上
，
〔其
〕
氣
〔息
呼
吸
〕
即
〔已
停
〕絕
 

〔現
〕
行
，
〔何
〕
況
〔是
進
至
〕
此
〔滅
盡
定
〕
位
？
故
〔於
此
位
，呼
吸
的
身
行
必
然
 

暫
斷
。所
謂
〕
『語
行
』
〔者
，此
指
〕
尋
、伺
〔活
動
；所
謂
〕
『心
行
』
〔者
，是
 

指
〕
受

、
想

〔活
動
。
於
此
滅
盡
定
中
，
一
切
尋
、
伺

、
受

、
想
的
心
所
活
動
，
暫
時
〕
無



不
皆
滅
。
」

丙

、
別
釋
心
行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所
謂
『身

、
語

、
心
行
』
中
的
〕

『行
』 

者

。
〔此
是
〕
因
義
。
此
中
亦
有
以
〔受

、
想

、
思

、
觸

、
欲

、
慧

、
念

、
作
意
、
勝
解
、 

三
摩
地
等
〕
『十
大
地
(一̂!》！
！孕

一

己

(法
〕
』

倶
爲

『心
行
』
，
〔以
其
〕
隨
 

心
有
無
〔普
遍
存
在
〕
故
。然
隨
〔殊
〕
勝
者
〔而
言
，則
〕
唯
說
『受
』
、
『想
』
以
 

爲

『心
行
』
，
〔故
於
『滅
盡
定
』
中
，受
、想
彼
心
行
必
滅
，故
亦
名
『滅
受
想
 

定
』
〕
。」

丁

、
別

釋

「
壽
不
滅
」
等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所
謂
〕
『
(住
滅
定
者
〕
而
 

壽
不
滅
』
〔者
，
『壽
』
〕
即
薩
婆
多
〔有
部
〕
師
〔所
言
的
〕命
根
，命
根
體
即
〔是
〕 

壽
。
〔依
〕
大
乘
前
說
，
〔
一
期
生
能
生
某
趣
的
〕
種
子
是
『壽
』
，即
命
根
故
。

〔問
〕
：
經
量
部
師
旣
無
〔有
建
立
〕
命
根
，
以
何

爲
壽
？

〔答
：
以
一
期
生
中
〕
色

〔法
 

及
〕
心
〔法
〕
不
斷
〔者
〕
於
〔其
〕
上
假
立
〔

爲

壽
。又
所
言
〕
『亦
不
離
煖
，根
無
變
 

壞
』
〔者
〕
，隨
〔諸
〕
部
〔派
〕
所
計
〔執
〕
，即
〔煖
氣
及
五
色
根
〕彼
法
〔是彼一
 

期
生
中
所
必
須
執
〕
持

〔
之
法
；
若
不
持
者
，
彼
有
情
便

吿
死
亡
〕
。
」



戊

：
別

釋

「
識
不
離
身
」
義
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契
經
所
言
〕
：
『
〔住
滅
定
 

者
)
識
不
離
身
』

〔者
〕
，
正
是
所
諍
〔論
的
內
容
；
而
餘
文
說
『
(住
滅
定
者
〕
而
壽
不
 

滅

，
亦
不
離
煖
，
根
無
變
壞
』
者

，
本
非
欲
與
外
人
諍
論
於
滅
盡
定
中
有
無
『
壽
』
、 

『煖
』
之
法
，或
諍
論
『五
根
』
會
否
變
壞
〕
，然
〔只
〕
欲
〔於
此
提
〕
出
經
〔證
有
 

『
(第
八
本
)識
不
離
身
』
時
，以
『壽
』
、
『煖
』
等
〕
同
法

爲

例
，
〔所
以
〕
兼
誦
 

〔
『而
壽
不
滅
，亦
不
離
煖
，根
無
變
壞
』
彼
〕
餘
文
，
〔而
〕
非
〔以
彼
『壽
』
、 

『煖
』
等
有
無

爲
〕
正
所
競
〔論
的
對
境
〕
。」

己

、
開
衍
下
文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總
非
〔外
執
於
滅
盡
定
諸
識
皆
無
，
實
不
應
 

理
〕
已

，
次
下
〔文
字
〕
第
二
正
解
之
中
，
有
二
〔部
分
，
即
〕
初

、
破
滅
定
識
不
離
身
， 

二
、
例
無
想
〔定
亦
〕
應
爾
。
」

0

總
破
諸
部
，
出
己
正
義
：
本
文
的
三
大
段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引
經
作
證
」
彼
首
 

大
段
義
；
今
文
已
下
，
則
是
「遮
破
餘
非
」
彼
次
大
段
義
。
於
中
分
四
，
即

「總
破
諸
部
， 

出
己
正
義
」

、
「別
破
有
部
」

、
「別
破
經
部
本
計
」
及

「別
破
經
部
末
計
」
。
今
文
即
是
 

「總
破
諸
部
，
出
己
正
義
」
。

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
小
乘
人
所
以
入
滅
盡
定
者
〕
，
謂

〔彼
等
厭
於
〕
眼
等
〔
六
 

轉
〕
識
行
相
粗
動
，於
所
緣
境
〔而
〕
起
〔緣
慮
時
〕
，必
〔生
〕
勞
慮
；
〔如
是
〕
厭
患
 

彼

〔
六
轉
識
〕
故

，
暫
求
止
息
，
漸
次
伏
除
，
至
都
盡
位
，
依
此
位
立
住
『滅

(盡
)
定
』 

者
〔之
名
〕
，故
〔於
〕
此
『
〔滅
盡
)
定
』
中
，彼
〔眼
等
前
六
轉
〕
識
〔無
不
〕
皆
 

滅
。若
〔於
滅
盡
定
中
〕
，不
許
有
微
細
、
一
類
、恒
〔轉
〕
、
〔周
〕
遍
〔三
界
〕
、執
 

持
壽
、
〔煖
，五
色
根
〕
等
〔之
第
八
本
〕
識
〔的
存
〕
在
，
〔則
〕
依
何
而
〔可
〕
說
 

『識
不
離
身
』
？
」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開
成
多
節
：

甲

、
略
出
科
文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又
於
〕
初

〔大
段
、
破
滅
盡
定
識
不
離
身
〕 

中
，有
〔其
〕
四
〔部
分
〕
：第
一
、總
破
諸
部
小
乘
在
滅
〔盡
〕
定
中
說
無
〔第
八
〕本
 

識

，
〔
並
〕
出
己
正
義
.，第
二
、
破
薩
婆
多
〔有
部
計
〕
；
第
三
、
破
經
部
本
計
；
第
四
、 

破
經
部
末
計
。
〔今
段
正
是
第
一
，
總
破
諸
部
，
出
己
正
義
〕
。
」

乙

、
總

破

諸

部
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小
部
諸
部
認

爲

〕
眼
等
諸
〔六
轉
〕
識
 

〔皆
〕有
二
〔種
〕
行
相
：
一
者
〔是
〕
『粗
(相

二

，二
者
〔是
〕
『動
〈相

二

。 

『粗
』
則
相
貌
可
知
，
『動
』
乃
數
〔數
〕
加
〔以
〕
轉
易
，或
復
〔有
所
〕
間
斷
；或



〔數
數
改
〕
變
其
〔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之
三
〕
性
；有
處
無
有
〔活
動
〕
(按
：
如
於
色
界
 

二
禪
以
上
，
眼
等
前
五
識
即
不
現
行
，
於
無
想
天
、
無

想

定

、
滅
盡
定
處
，
第
六
意
識
亦
不

 

現
行
。
〕
〔又
須
藉
〕
多
緣
〔而
起
，其
活
動
又
甚
〕
散
亂
，故
名
〔之
〕

爲

『(變

〕 

動
』
。旣
爾
，
〔眼
等
六
識
〕
起
者
，
〔勢
〕
必
〔引
致
有
情
〕
有

『勞
慮
(之
感
〕
』
。 

〔對
此
『勞
慮
』
〕
，凡
夫
〔雖
因
〕
愚
而
莫
知
，
〔但
〕
聖
者
〔則
因
〕
慧
而
生
厭
。此
 

就
彼
〔小
乘
諸
〕
宗

〔有
厭
於
〕
眼
等
諸
識
『起
必
勞
慮
』
〔故
修
習
滅
盡
定
〕
；
『勞
』 

謂

疲

倦

，

『
慮

』
謂

粗

動

。〔由

於
小
乘
修
行
者
厭
患
彼
粗
、
動
的
前
六
轉
識
，
故

〕
暫
求

 

止
息
，漸
次
伏
除
〔之
。於
是
〕
從

〔伏
〕
粗

〔顯
者
以
〕
至
〔伏
微
〕
細

〔者
，使
諸
轉
 

識
之
所
〕
緣

〔

倶

〕
無
相
、
〔無
〕
想

〔可
得
，以
〕
至

〔於
〕
都

〔總
〕
盡
位
，
〔達
 

至
〕
一
期
分
位
無
〔有
粗
、動
前
六
識
〕
心

〔現
行
境
界
。如
是
〕
或
但
一
日
，或
復
七
 

日
，
〔甚
至
於
〕
大
乘
〔者
可
達
〕
一
劫
餘
〔而
無
心
現
行
〕
。依
此
〔分
〕
位
，
〔建
〕 

立
住
〔於
〕
『滅

(盡
)
定
』
〔之
名
〕
者
。
」

丙

、
依
論
釋
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世
親
論
師
〕
《
〔大
乘
)
成
業
論
》 

〔
設
有
外
〕
問

：
若

〔
修
行
者
住
滅
盡
定
、
無
想
定
中
，
仍

〕
有

第

八

〔
本
識
現
行
，
則

〕



云
何
名
〔之

爲
處
〕
『無
心
(狀
況
〕
』
？
彼

〔論
〕
答

〔言
：
有
情
〕
有
二
〔類
〕
心
 

〔
識

：

一
者
、
集

起

心

，
即
第
八
本
識
丄
一
者
、
種

種

心

，
即
眼
〕
等

〔
七

轉
識
。
於

『
滅

 

盡
定
位
』

，
第

二

類

『
種
種
心
』
雖
然
不
轉
，
但

第

一

類

『
集
起
心
』
仍
是
在
活
動
中
，
其

 

詳
〕
應
如
彼
論
〔所
說
。修
行
者
〕
旣
厭
〔患
前
〕
六
〔轉
識
，或
前
〕
七
〔轉
識
之
粗
 

動
〕
而
入
〔滅
盡
定
或
無
想
〕
定
中
，故

〔於
〕
此

〔等
〕
定
中
，轉
識
皆
〔得
暫
〕 

滅
。
」

丁

、
出
己
正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本
段
〕
下

〔文
言
『若
不
許
有
微
細
、
一 

類

、
恒

、
遍

、
執
持
壽
等
識
在
，

(
則

〕
依

何

而

(
可

)
說
識
不
離
身
』
者

，
此
是
〕
正
結

 

〔
而
出
己
正
義
。
意

〕
云

：
若

不

許

〔
有
第
八
本
識
彼
〕
有

體

〔
識

在

，
則
契
經
如
何
可
說

 

『識
不
離
身
』
？
言
此
第
八
本
識
是
〕
『微
細
』
者
，
〔目
的
在
〕
翻
前
〔轉
識
是
〕
『粗
 

(淺
〕
』
也
。
〔又
〕
下

〔文

爲
要
〕
翻
前
〔轉
識
是
〕
『
(變
〕
動
』
〔者
，故
特
顯
此
 

第
八
本
識
是
〕

『
(
恒

〕
常

』

、
『
無
記
』

、
『
一
類
』

、
『
性
不
變
易
』

；
復

是

『
恒
而

 

無
斷
』

、
『
體
遍
三
界
』

，
無
處
不
有
。

(
又
言
此
第
八
本
識
能
)

『
執
持
壽
等
』

，
等
取

 

『
〈五
色
)
根
』
等
。
〔假
若
於
滅
盡
定
中
〕
無
此
『
(第
八
本
)
識
』
〔的
存
〕
在
，



〔則
〕
依
何
『識
』
故

〔契
經
可
〕
說
『
(識
〕
不
離
身
』
？
〔此
間
所
言
〕
『壽
』
，即
 

〔是
小
乘
所
言
〕
命
根
；
〔所
言
〕
『能
持
壽
』
者
，
〔在
大
乘
言
，
即
能
〕
持

〔第
八
 

本
〕
識

〔中
所
攝
的
一
期
生
〕
種

〔子
〕
也
。
『壽
』
〔於
一
期
生
中
是
〕
不
滅
者
，
〔意
 

即
〕
命
非
〔是
〕
無
也
。
〔又
無
著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卷
上
〕
云
：
『非

爲

(對
) 

治
此
(第
八
本
識
然
後
)
滅

(盡
)
定

(得
)
生
(起
〕
，故

(知
於
滅
盡
定
中
，有
第
八
 

識
在
〕
。
』
〔是
以
得
知
：
住
滅
盡
定
者
〕
，唯

爲

對
治
〔彼
粗
動
的
〕
諸
轉
識
故
。此
 

〔段
論
文
，是
簡
〕
述

〔瑜
伽
行
派
的
本
宗
〕
正
義
，
〔同
時
〕
合
遮
〔小
乘
〕
諸
部
〔的
 

計
執
〕
。
」

曰
別
破
有
部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次
下
第
二
、
破

〔
薩

婆

多

，
即
破
說
〕

一
切
 

有

〔
部

〕

。
初

、
敍

宗

；
後

、
申

難

。
此

初

也

。
」

甲

、
敍
宗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敍
有
部
的
救
義
云
：

「
若

〔
如
薩
婆
多
有
部
論
師
所
〕
 

謂

〔於
出
滅
盡
定
〕
，後
時
彼
〔眼
等
諸
轉
〕
識
還
〔能
生
〕
起
，如
隔
日
〔有
〕
瘧

〔病
 

之
能
生
起
〕
，名

〔之

爲
〕
『
(識
〕
不
離
身
』
〔者
，此
亦
不
應
理
〕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此
是
〕
薩
婆
多
人
先
來
〔
所
作
的
〕
救

義

。
…
…
謂
彼
救



言

：

〔
由

於

修

行

者

於

在

滅

盡

定

中

，
眼

等

轉

識

雖

不

現

行

，
但

於

〕
出

定

後

時

，
彼

 

『
(眼
等
轉
)
識
』
還
〔能
再
〕
起
，
〔是
故
得
〕
名

『
(識
〕
不
離
身
』
，如

〔同
染
瘧
 

疾

後

〕

，
隔

日

瘧

〔
疾

始

發

，
未

發

之

時

，
亦
得
言
染
有
瘡
疾
，
因

爲

〕
雖

非

現

有

〔
發
 

病

，
但
亦
得
〕
說

〔
爲

〕

『
瘧
不
離
身
』
故

。
識

應

類

然

。

(
按

：
此

說

，
其
實
亦
不
應

 

理
〕
。
」乙

、
如
想
起
滅
難
：
於
破
有
部
計
執
二
段
中
，
前

文

已

作

「
敍
宗
」

，
下

文

則

是

「
申

 

難
」

。

「
申
難
」
合
有
五
節
：

一
者
、
如
想
起
滅
難
，
二

者

、
壽
不
離
身
難
，
三

者

、
應
非

 

有

情

難

，
四

者

、
根
壽
煖
無
持
難
，
五

者

、
經

言

無

屬

難

。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對
有
部
作

 

「
如
想
起
滅
難
」
云

：

「
〔
若
謂
後
時
，
彼
識
還
起
…
…
名

(
識

)
不
離
身
〕

，
是

則

〔
契

 

經
即
〕
不
應
說
『
(住
滅
定
者
〕
心
行
滅
』
，
〔因

爲
諸
轉
〕
識

〔的
活
動
〕
與
〔其
相
應
 

的
受
〕
、想
等
〔心
所
的
生
〕
起

〔及
息
〕
滅

〔是
相
〕
同

〔的
〕
，故

〔識
起
則
想
等
亦
 

起

，
識
滅
則
想
等
亦
滅
；
若
執
識
還
起
，
名
識
不
離
身
，
則
亦
應
許
想
等
還
起
，
名
想
等
不

 

離

身

；
想
等
旣
不
離
身
，
如

何

可

說

『
心
行
滅
』
耶
？

〕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難
有
五
。
〔今
〕
初

〔作
〕
『
(如
想
起
滅
〕
難
』
」



云

：

〔
若

謂

『
彼
識
還
起
…
…
名
識
不
離
身
』
者

〕

，
是

則

〔
契
經
便
〕
不

應

說

『
〔
住
滅

 

盡
定
者
〕
心
行
滅
』
；
〔因

爲

受
、想
等
〕
心
行
〔於
滅
盡
〕
定
中
無
〔有
生
起
，唯
於
〕 

出
定
〔之
後
〕
方
始
有
〔故
〕
，
即

〔是
契
經
所
〕
說

〔於
滅
盡
〕
定
中
『心
行
滅
』 

〔義
；
今
有
部
計
執
眼
等
諸
〕
轉
識
〔於
滅
盡
〕
定
中
無
，出
定
〔後
〕
方
始
有
，何

爲

 

〔可
〕
說

『
(識
〕
不
離
(身
〕
』
？
〔此
種
情
況
只
能
〕
應
說
『
(於
〕
定
中
識
體
非
 

有
』
，何
乃
說
〔

爲

〕
『識
不
離
於
身
』
〔耶
？
論
言
〕
『識
與
想
等
生
滅
同
故
』 

〔者
〕
，以
汝
〔說
一
切
有
部
許
受
〕
、想
等
〔心
所
法
〕
名

〔

爲
與
識
相
應
的
〕
『大
地
 

(
法

〕
』
故

，

〔
其
間
遮
破
所
用
的
〕
比
量
可
知
。
」
可
成
三
論
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難

彼

受

、
想

亦

「
不
離
身
」

：

宗

：
薩
婆
多
有
部
於
其
所
執
的
「
滅
盡
定
」
中

，
應

有

受

、
想

活

動

「
不

離

(
於

) 

身

」

。

因

：
許
有
眼
等
轉
識
活
動
「
不

離

(
於

)
身

」
故

。

喩

：
如

出

離

「
滅
盡
定
」
後
的
情
況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難

彼

不

應

「
心
行
滅
」

：



宗

：
薩
婆
多
有
部
於
其
所
執
的
「
滅
盡
定
」
中

，
不

應

「
心
行
滅
」

。

因

：
證

知

受

、
想
活
動
同
其
所
說
的
諸
轉
識
皆
「
不
離
身
」
故

。

喩

：
如

出

離

「
滅
盡
定
」
後
的

情

況

。

比

量

三

、
難

彼

非

「
不
離
身
」

：

宗

：
薩
婆
多
有
部
於
其
所
執
的
「
滅
盡
定
」
中

，
應

非

「
識
不
離
身
」

。

因

：
許
於
中
無
一
切
諸
轉
識
，
餘
後
方
始
有
故
，
又
不
許
有
餘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
 

故

。

喩

：
如
彼
一
期
生
壽
終
之
時
。

丙

、
壽
不
離
身
難
：
於

「
(所
〕
申

(五
)
難
」
中
，前
文
已
作
「如
想
起
滅
難
」 

(
按

：
意

謂

受

、
想
心
所
應
如
同
於
其
所
相
應
的
諸
轉
識
，
滅
盡
定
中
的
識
起
則
受
、
想
亦

 

起

，
即

「
非

心

行

滅

」

；
識

滅

則

受

、
想

亦

滅

，
即

「
非

識

不

離

身

」

；
二
者
必
有
一

 

失

〕

。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
作

「
壽
不
離
身
難
」
云

：

「
〔
若
謂
入
滅
盡
定
中
，
識
體
非

 

有

，
出

定

始

得

還

起

者

，
則

〕
壽

、
煖

、
諸

根

，
應

亦

如

識

，

〔
其

體

非

有

，
即
應
死

 

亡

〕

，
便

成

大

過

。
故

應

許

〔
有
餘
第
八
本
〕
識

，
如

壽

、
煖

等

，
實

不

離

身

。
」
窺
基

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分
二
：

其

一

、
疏
所
申
難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此

論

文

是

『
申
難
』
中
的
〕
第

二

〔
節

，
 

若
執
定
中
識
體
非
有
即
〕
難

『壽
』
、
『煖
』
二
法
及
與
『諸
根
』
應
亦
如
識
，
〔即
 

『
壽

』

、
『
煖

』

、
『
諸
根
』
體
亦
非
有
，
即
吿
死
亡
，
便
成
大
過
〕
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〔
以
 

彼
此
共
許
〕
說

〔於
〕
彼

〔滅
盡
〕
定
中
『不
離
壽
』
，而
實
〔於
滅
盡
〕
定
中
，壽
 

〔體
〕
不
無
；
亦
說
〔於
滅
盡
〕
定
中
『不
離
識
』
，而
實
〔於
滅
盡
〕
定
中
識
〔體
〕
是
 

有

。

『
煖

』
及

『
諸
根
』

，
爲
難
亦
爾
。
量

云

：
識

在

滅

〔
盡

〕
定

〔
中

〕
實
應
不
離
，
如

 

來
說
言
『
〔識
於
)
滅

(盡
)
定

(中
)
有
』
故
，如
煖
、壽
等
。
〔今
推
知
〕
汝

〔宗
 

之
〕
壽
、煖
等
〔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位
無
〔有
，即
成
大
過
，以
〕
佛
說
〔彼
壽
、煖
等
於
 

滅
盡
定
是
〕
有
故
，如
汝
〔所
〕
許

〔佛
所
謂
的
心
〕
識
。
」
可
成
三
比
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立
識
不
離
定
：

宗

：
識
在
滅
盡
定
中
，
實
應
不
離
身
。

因

：
以
佛
說
於
滅
盡
定
中
有
故
。

喩

：
如

壽

、
煖

等

。



比

量

二

、
立

壽

、
煖
等
不
離
定
：

宗

：
壽

、
煖
等
在
滅
盡
定
中
，
實
應
不
離
身
。

因

：
以
佛
說
於
滅
盡
定
中
有
故
。

喩

：
如

識

。

比

量

三

、
難
彼
壽
等
定
中
應
無
：

宗

：
薩
婆
多
所
執
的
壽
、
煖

、
諸
根
於
滅
盡
定
中
應
實
無
而
言
有
。

因

：
以

執

「
言
不
離
身
」
故

。

喩

：
如
所
執
的
諸
轉
識
，
執

「
言
不
離
身
」
而
於
滅
盡
定
中
實
無
而
言
有
。

其

二

、
結

己

正

義

：

《
述
記
》
云

：

「
〔
故

應

許

識

如

『
壽

、
煖

等

，
實
不
離
身
』
 

者
〕
下
，
〔此
〕
結
正
〔理
〕
也
。由
如
是
等
〔反
覆
推
難
〕
，故
應
許
〔有
轉
識
外
之
第
 

八
本
〕
識

，
如

壽

、
煖
等
不
離
於
身
，

〔
而

〕
在

〔
滅
盡
〕
定

中

有

〔
其
體
性
活
動
現
行
，
 

以
〕
彼
不
許
〔壽
〕
、煖
等
〔法
要
待
〕
出

〔離
滅
盡
〕
定

〔時
〕
方

〔始
〕
有

〔活
動
現
 

行
〕
故
。
」

丁

、
應
非
有
情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
「
申
難
」
中

作

「
應
非
有
情
難
」
云

：

「
又



〔在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中
，若
全
無
識
，
〔則
入
定
有
情
〕
應
如
瓦
礫
，非
有
情
數
 

〔類
，如
是
〕
豈
得
說

爲
住
滅
〔盡
〕
定
者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第
三
〔種
申
難
〕
：
汝
住
滅
〔盡
〕
定
者
應
非
 

〔屬
〕
有
情
數
〔之
類
別
，以
〕
許

『全
無
識
』
〔心
的
活
動
生
起
〕
故
，
『如
瓦
礫
』 

等
。
又
亦
不
〔能
〕
名

〔

爲

〕
住
滅
〔盡
〕
定

〔中
〕
者
，許

『全
無
識
』
故
。
『如
瓦
 

礫

』
等

。
此
中
總
有
二
個
比
量
。
」
量
式
如
下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難
非
有
情
：

宗

：
薩
婆
多
有
部
所
執
「
住
滅
盡
定
者
」

，
應
非
有
情
類
所
攝
。

因

：
許
彼
等
全
無
心
識
活
動
現
行
故
。

喩

：
如
瓦
礫
等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難
非
住
滅
盡
定
：

宗

：
薩
婆
多
有
部
之
「
住
滅
盡
定
者
」

，
應
非
住
滅
盡
定
。

因

：
許
全
無
心
識
活
動
現
行
故
。

喩

：
如
瓦
礫
等
。



戊

、
根
壽
煖
無
持
難
：
於
所
申
五
難
中
，
前

已

申

說

「
如
想
起
滅
難
」

、
「
壽
不
離
身

 

難
」
及

「
應
非
有
情
難
」
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繼
作

第

四

、
『
根

、
壽

、
煖
無
持
難
』
云

：
 

「又
異
熟
識
(按
：
體
即
第
八
本
識
〕
〔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若
無
〔者
，則
〕
誰
能
執
 

持

諸

根

、
壽

、
煖
？

〔
以

〕
無

〔
識
可
作
能
〕
執

持

故

，

〔
如
是
壽
等
〕
皆
應
壞
滅
，
猶
如

 

死

屍

，
便

無
壽
等
。
」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此
文
是
〕
第

四

〔
大

段

，
作

『
根

、
壽

、
煖
無
持
難
』

，
以

〕
 

在
此
『
(滅
盡
定
)
位
』
中
，
〔若
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，則
〕
『誰
能
執
持
諸
根
、壽
、 

煖
』
？
前

〔文
已
〕
言

『
(識
、壽
、煖
)
二
一
法
互
相
(依
)
持
』
故
。
〔若
於
轉
識
以
 

外
，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者
，則
〕
應
言
：
〔於
〕
此

『
(滅
盡
定
)
位
』
〔中
〕
，壽
、煖
 

等
法
皆
應
壞
滅
，
〔以
〕
無

〔能
〕
執
持
〔之
〕
識

〔現
行
〕
故
，猶
如
死
屍
。
又
〔於
〕 

此

『
(滅
盡
定
)
位
』
中
，應
無
壽
、
〔煖
、諸
根
〕
等
，
〔以
〕
無
能
執
持
〔之
〕
識
 

故

，
如
死
屍
等
。
」
論
式
如
下
：

比
量
一
：
難

壽

、
煖
等
法
應
壞
滅
：

宗

：
說
一
切
有
部
論
者
於
其
所
執
的
滅
盡
定
位
中
，
其

諸

根

、
壽

、
煖
等
法
皆
應
壞



滅

。

因

：
以
執
無
有
能
執
持
彼
法
的
心
識
現
行
故
。

喩

：
猶
如
死
屍
。

比
量
二
：
難

無

壽

、
煖

等

法

。

宗

：
說
一
切
有
部
論
者
於
其
所
執
的
滅
盡
定
位
中
，
應

無

壽

、
煖

等

法

。

因

：
以
執
無
能
執
持
心
識
故
。

喩

：
猶
如
死
屍
等
。

己

、
經

言

無

屬

難

：
於

以

「
五
難
」
難

薩

婆

多

有

部

中

，
前

文

已

作

「
如
想
起
滅

 

難

」

、
「
壽
不
離
身
難
」

、
「
應
非
有
情
難
」
及

「
根
壽
煖
無
持
難
」
等

四

種

遮

難

，
今
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更

作

第

五

「
經
言
無
屬
難
」
云

：

「
〔
於
滅
盡
定
位
〕
旣

〔
執
無
有
第
八
本

 

識

現

行

、
一
切
轉
識
倶
滅
而
諸
根
、
壽

、
煖
壞
滅
〕
爾

，

〔
則
出
定
時
彼
〕
後

〔
時
眼
等
諸

 

轉
〕
識
必
不
〔能
〕
還
生
。
〔以
諸
根
身
經
已
壞
滅
，則
契
經
所
〕
說
『不
離
身
』
〔之
心
 

識
〕
彼
何
所
〔依
〕
屬

〔而
得
生
起
？
我
們
當
知
〕
諸
異
熟
識
，
〔於
〕
捨
此
身
已
，離
 

〔結
生
相
續
可
〕
託
餘
身
〔而
生
外
，即
〕
無

〔有
〕
重
生
〔之
可
能
〕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


記
》
疏
文
有
二
：

其

一

、
釋
難
何
屬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今
此
論
文
，
於

所

申

『
五
難
』
中
屬
〕
第

 

五

〔
難

，
即

『
經
言
無
屬
難
』

。
意

謂

，
依
汝
所
執
〕

，
旣

爾

〔
於
滅
盡
〕
定

中

無

〔
第
八

 

本
識
，亦
即
無
〕
異
熟
識
，
〔如
是
猶
〕
如
死
屍
等
，
〔根
身
已
壞
滅
，則
〕
後
出
定
 

〔時
，諸
〕
識
必
不
〔能
〕
還
生
，
〔如
是
〕
經
中
〔所
〕
說
『識
不
離
身
』
言
，
〔今
根
 

身

已

壞

，
則
識
〕
何
所
屬
著
？

〔
意

指

：
後
起
之
識
，
將

〕
何

所

因

〔
待
而
得
起
〕
也
？
」
 

其

二

、
結
有
捨
託
無
重
生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論

言

『
諸

異

熟

識

，
捨
此
身

 

已

，
離
託
餘
身
，
無
重
生
故
』
者

，
意
謂
〕
若

〔
許

〕
有

阿

賴

耶

〔
識

，
即
體
〕
是
眞
異
熟

 

〔
果

〕
故

，

〔
彼
於
一
期
生
中
〕

一
切
時
有
，

〔
即
使
在
滅
盡
定
中
亦
有
，
故

諸

根

身

、 

壽

、
煖
皆
得
執
持
，
故

經

言

『
識
不
離
身
』

，
其
義
調
然
。
但
今
〕
汝

無

〔
第
八
〕
本

識

，
 

〔
是
故
〕
於

此

〔
滅
盡
定
〕
位

中

，

〔
一
切
眼
等
諸
轉
識
皆
滅
，
則
以
轉
識
所
作
爲
〕
異
熟

 

識

〔亦
應
〕
斷

〔滅
〕
；
異
熟
識
斷
已
，則
〕
離

〔結
生
相
續
可
〕
託
餘
〔身
而
〕
生
 

〔外
，便
更
〕
無
重
生
〔之
理
〕
故
，
〔此
〕
即
〔與
世
親
論
師
於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 

(
釋

〕
》

〔
所

言

『
若
執
出
定
，
此
識
還
生
，
由
此
意
故
，
識
不
離
身
，
此
不
應
理
；
以
從



定

出

，
識
不
復
生
，
異
熟
果
識
旣
間
斷
已
，
離

結

(
生

)
相
續
更
託
餘
(
身

)
生

(
外

〕

，
 

無
重
生
故
』
之
理
與
此
相
〕
同

。
」

其
三
、出
比
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量
云
：
〔汝
修
行
者
〕
出
滅
〔盡
〕
定

〔時
轉
 

識
復
起
，於
理
〕
已
應
是
〔死
而
後
〕
重
生
，
〔以
〕
許
眞
異
熟
識
斷
已
〔而
〕
重
生
故
， 

如
餘
〔下
一
期
生
的
〕
重
生
〔而
有
根
〕
身

〔者
〕
。
又
〔可
立
量
云
：
汝
〕
異
熟
心
〔於
 

滅
盡
定
中
〕
斷
已
應
不
〔能
〕
續

〔起
，以
彼
是
〕
異
熟
〔果
所
〕
攝
故
，如
異
熟
色
。
」 

可
成
二
論
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難
轉
識
復
起
即
死
後
重
生
：

宗

：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修
行
者
出
滅
盡
定
時
，
諸
轉
識
復
起
應
即
是
死
後
而
重
生
。
 

因

：
以
許
即
是
眞
異
熟
識
斷
已
而
重
生
故
。

喩

：
如
餘
下
一
期
生
的
重
生
者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難
諸
轉
識
斷
已
出
定
不
能
續
起
：

宗

：
說
一
切
有
部
所
執
「
諸
轉
識
即
異
熟
心
」
於
滅
盡
定
中
，
斷
已
應
不
能
續
起
。
 

因

：
以
許
是
眞
異
熟
果
所
攝
故
(
按

：
有
部
不
立
阿
賴
耶
識
爲
異
熟
果
識
故
〕

。



喩

：
如
異
熟
色
。

其
四
、釋
彼
妨
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眼
等
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若
作

爲
〕
異
 

熟

〔
生
而
非
作
爲
眞
異
熟
果
者
，
在
我
瑜
伽
行
派
的
大
乘
敎
義
言
，
則

〕
雖

〔
中

〕
斷

，
 

〔然
而
仍
〕
可

〔重
〕
生
，
〔以
我
大
乘
〕
自
許
說
彼
〔前
六
轉
識
〕
非

〔是
〕
眞
異
熟
 

〔故
。
又
彼
前
六
轉
識
〕
雖
是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
他

〔所
〕
許

〔是
〕
眞
異
熟
法
，然
非
 

〔
我

〕
此

〔
大
乘
〕
宗
共
所
許
故
，

〔
不

能

以

『
可
重
生
續
起
』
之
眼
等
識
作
『
異
品
』
而
 

說

有

此

『
眞
異
熟
果
攝
』
之

因

，
故
前
量
〕
無

不
定
過
。
」

㈣
別
破
經
部
本
計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上

文

已

作

『
總
破
諸
部
』
及

『
別
破

 

有
部
』
〕
，自
下
〔是
『遮
破
餘
非
』
中
的
〕
第
三
〔大
段
，即
〕
『正
(別
)
破
經
部
本
 

計

』
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中
四
難
，
後
總
結
之
。
」
所

言

「
四
難
」
者

：

一
、
「
無
因
則
果
不

 

生
難
」

，
二

、
「
無
體
則
非
因
難
」

，
二
一
、
「
餘
非
受
熏
難
」

，
四

、
「
量
成
有
識
難
」

。
 

下

文

把

「
申
四
難
」
及

「
後
總
結
」
合
爲
五
段
：

甲

、
申
無
因
則
果
不
生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若
〔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， 

無

〔有
能
〕
持
種
〔的
第
八
本
〕
識
，
〔則
於
出
定
之
時
，汝
經
部
所
許
於
出
定
〕
後

〔能



復
生
起
的
眼
等
前
六
轉
〕
識

〔由
於
〕
無

〔攝
藏
的
眼
等
〕
種

〔子
故
〕
，如
何
〔可
〕
得
 

〔復
〕
生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『申
四
難
』
中
的
〕
第
一
難
。此
言
『能
持
種
子
 

識

』
者

，
以
經
部
師
許
有
種
〔
子
能
生
色
、
心
諸
法
〕
故

，

〔
又
〕
說

識

能

持

〔
種

故

。
但

 

由
於
只
立
諸
轉
識
而
不
立
『
第
八
種
子
本
識
』

，
是
以
於
入
滅
盡
定
時
，
諸
轉
識
滅
，
不
能

 

持
種
；
出
定
之
時
，旣
〕
無

〔持
種
的
〕
本
識
，故

〔出
定
〕
後

〔轉
〕
識
無
〔有
其
存
在
 

的
〕
種

〔子
作

爲
生
因
，便
〕
應
不
得
生
〔起
轉
識
〕
。
」

乙

、
申
無
體
則
非
因
難

：
經
部
見
破
，
可
能
轉
救
：
於
滅
盡
定
中
，
現
在
轉
識
雖
不
能

 

持

種

，
但

過

去

轉

識

、
未

來

轉

識

，
乃
至
命
根
等
心
不
相
應
行
法
可
能
持
種
，
故
出
定
之

 

時

，
轉
識
有
其
自
種
爲
因
，
故
能
復
起
。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針
對
此
救
而
作
出
「
無
體
則
非

 

因
難
」
云
：
「過
去
〔轉
識
〕
、未
來
〔轉
識
、命
根
等
心
〕
不
相
應
〔行
〕
法

〔等
皆
〕 

非

實

有

體

〔
性

〕

，
已

〔
是

〕
極

成

，
故

〔
彼
等
皆
不
能
持
種
，
如
是
出
定
時
，
旣
無
種
子

 

作
爲
轉
識
生
起
之
因
，
如
是
轉
識
如
何
能
再
生
起
現
行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如
此
論
文
是
〕
第
二
難
：
〔過
〕
去

〔轉
識
、未
〕
來



〔轉
識
，彼
〕
二
世
〔的
轉
識
，以
〕
及
〔命
根
等
心
〕
不
相
應
〔行
法
，皆
〕
非
實
有
體
 

〔
性

。
如
此
觀
點
，
我
大
乘
瑜
伽
行
派
與
汝
經
部
學
者
〕
兩

宗

並

〔
應

許

過

、
未
諸
法
及
心

 

不
相
應
行
〕
無

〔有
體
性
，此
〕
已
極
成
，故

〔所
救
非
理
。又
〕
設

〔對
說
一
切
有
部
〕 

薩
婆
多
〔師
，彼
等
〕
亦

〔許
唯
〕
今
有
種
〔子

爲
因
〕
，後
果
〔始
得
〕
生
故
；
無

〔有
 

過
〕
去

〔及
未
〕
來
世
〔有
種
子

爲
因
而
今
世
〕
法
體
〔得
〕
生
。故

〔彼
有
部
雖
許
心
不
 

相
應
行
法
體
性
是
有
，
彼

得

持

種

子

，
出
定
時
似
亦
能
生
轉
識
現
行
，
但

此

實

不

然

，
因

 

爲

〕
今
對
彼
〔薩
婆
多
師
〕
言
：
『
(心
〕
不
相
應
(行
法
〕
等

(是
無
體
法
〕
』
，已
極
 

成
立
，
〔因

爲

已
於
〕
前

〔文

『破
不
相
應
行
法
』
中
早
〕
已
破
故
，
〔是
以
汝
難
非
 

理
〕
。
」丙

、
申
餘
非
受
熏
難
：
經
部
見
難
，
可
能
再
提
及
「
色
心
互
持
種
子
說
」

，
以
爲
於
滅

 

盡

定

中

，
轉
識
暫
滅
，
不
能
持
種
，
但
其
色
根
仍
在
，
可
以
持
種
，
故
出
定
時
，
轉
識
便
得

 

再
生
。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申
「餘

(色
根
〕
非

(能
)
受
熏
(持
種
〕
難
」
云
：
「
〔眼
 

根
、耳
根
彼
〕
諸
色
〔根
〕
等
法
，
〔若
〕
離
識
皆
無
〔有
體
，不
能
受
熏
，不
能
持
種
， 

以
其
〕
受

熏

、
持

種

〔
的
功
能
於
前
文
〕
亦

已

遮

〔
破

〕

，
故

〔
汝
執
色
根
持
種
，
出
定
有



轉
識
依
種
能
生
，
彼
實
不
應
理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
次

〔若
有
〕
經
部
〔師
〕
云
：
『
〔我
宗
於
〕
此
 

(
滅
盡
定
)
位

，

〔
轉
識
雖
已
暫
滅
，
不
能
持
種
，
但
仍
〕
有

色

〔
根

存

在

，
故

〕
即
能
持

 

種
，不
〔必
〕
假

〔藉
第
八
〕
餘
識
及
〔過
〕
去

〔識
及
未
〕
來

〔識
〕
等

〔來
持
種
子
， 

故
於
出
定
時
，
能
生
起
眼
等
諸
轉
識
〕

。
』
今

所

作

『
餘
非
受
熏
難
』
者

，
即

是

『
四
難
』
 

中
的
〕
第
三
難
。
〔難
中
所
謂
〕
『色
不
離
識
(按
：
原
文
作
「諸
色
等
法
，離
識
皆
 

無

」

〕

，
如

〔
本
論
於
〕
第

一

卷

〔
明
唯
識
義
中
，
已
有
申
說
。
至
於
遮
破
色
法
能
〕

『
持

 

種
、受
熏
(按
：
原
文
作
「受
熏
、持
種
亦
已
遮
故
」
〕
』
〔則
〕
如

〔本
論
〕
第
二
、三
 

卷

〔
明

能

熏

、
所
熏
等
處
經
已
遮
〕
破

。

〔
外
人
或
問
：
汝
說
〕

『
色
不
離
識
』

，
意
說
何

 

等
？
〔論
主
答
言
：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之
中
，所
以
〕
有

〔諸
〕
色

〔根
身
而
不
壞
 

滅
者
，此
正
說
〕
明

〔於
定
中
〕
有

〔第
八
〕
本
識
〔的
存
在
，
以
執
持
根
身
、壽

、 

煖
〕
；
非
本
識
無
而
〔可
以
〕
許
有
色
〔根
的
存
在
故
。如
前
文
所
證
，唯
有
〕
本
識
 

〔始
〕
可
受
熏
〔與
持
種
〕
，而
非
色
〔根
可
以
受
熏
及
〕
持
種
〔故
〕
。
」

丁

、
申
量
成
有
識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
作

『
申
量
成
有
識
難
』
云

：

「
〔
前
文
已
證



明
說
一
切
有
部
及
經
部
師
的
諸
說
非
理
〕
，然

〔實
應
知
：
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
、
〔無
想
 

定
、無
想
天
〕
等
無
心
位
中
，
〔
一
〕
如

〔有
情
於
〕
有
心
位
，定
實
有
〔第
八
本
〕
識
 

〔
在
現
行
活
動
，
執
持
所
〕
具

〔
有
的
諸
色
〕
根

、
壽

、
煖

，

〔
因
爲
處
於
無
心
位
的
修
行

 

者
仍
是
〕
有
情
〔數
所
〕
攝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前
文
〕
旣

〔已
〕
雙
破
〔說
一
切
有
部
及
經
部
〕
二
宗
， 

下
〔文
當
〕

倶
結
正
義
。
〔此
文
於
所
『申

(四
)
難
』
中
的
〕
第
四
〔難
，即
以
〕
比
量
 

難

〔
破
外
非
〕
也

。

〔
意

謂

：
在

〕
所

說

〔
滅

盡

定

、
無

想

定

、
無

想

天

、
無
心

悶

絕

、
無

 

心
睡
眠
彼
〕
五
位
〔之
〕
無
心
位
中
，定
實
有
識
〔執
持
所
〕
具

〔有
的
諸
色
〕
根
、壽
、 

煖

(按
：
此
識
正
是
第
八
根
本
識
〕
，
〔彼
是
〕
有
情
〔類
所
〕
攝
故
，如

〔於
〕
有
心
位
 

〔
的

有

情

。
所

言

〕

『
具

根

、
壽

、
煖

』
言

，
引

經

具

證

也

。
」
兹
把
比
量
論
式
臚
列
於

 

後

：

宗

：
有

情

於

「
無
心
位
」
中

，
實

應

有

識

，
執
持
所
具
有
的
諸
色
根
、
壽

、
煖

。

(
按

：
此
識
在
瑜
伽
宗
名
爲
『
第
八
本
識
』

。
〕

因

：
以
屬
有
情
數
所
攝
故
。



喩

：
如
有
情
於
有
心
位
中
。

戊

、
總
結
前
文
：
於

「
別
破
經
部
本
計
」
中

，
合

有

二

分

：
前

文

已

「
申

四

(
種

) 

難

」

；
今

文

則

「
總
結
之
」
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總
結
前
文
云
：

「
由

斯

理

趣

，

〔
我
們
當

 

知
：
當
修
行
人
〕
住
滅
〔盡
〕
定
者
，決
定
有
識
(按
：
我
瑜
伽
宗
，名
之

爲

『第
八
本
 

識
』

〕

，
實
不
離
身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總
結
〔前
〕
文
也
。上
來
已
破
經
部
本
計
。
」 

㈤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意
識
起
：
上

文

已

破

「
經

部
本
計
」

，
今

文

別

破

「
經
部
末

 

計
」

。
於

中

先

「
總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意
識
起
」

，
後

「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心
所
起
」

。
於
破

 

「
有
意
識
起
」
中

，
分

「
難
違
名
」

、
「
難
違
理
」
與

「
結
意
趣
」
等
三
大
段
：

甲

、
難
違
名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牒
經
部
末
計
於
滅
盡
定
中
執
有
「
第
六
意
識
」
之
非

 

云
：
「若

〔經
部
末
計
的
論
師
起
計
執
〕
謂

〔修
行
者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，有
第
六
 

〔意
〕
識

〔現
行
活
動
而
〕
名

『
(識
〕
不
離
身
』
〔者
〕
，此

〔亦
〕
不
應
〔道
〕
理
； 

〔
所
以
者
何
？
因
爲
〕
此

定

亦

名

『
無
心
定
』
故

；

〔
旣
是
無
心
，
何
有
第
六
意
識
粗
動
者

 

得
起
〕
？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可
有
多
節
：



其
一
、出
科
文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〔文
是
別
〕
破
經
部
末
宗
〔的
〕
轉
計
。上
 

座
部
師
亦
許
〔修
行
者
於
滅
盡
〕
定
中
有
細
意
識
，
〔於
前
『
〔癸
六
)
受
生
命
終
證
(有
 

第
八
本
識
〕
』
，即
〕
『生
死
等
位
〔證
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』
〔中
〕
，已
遮
破
訖
。
〔今
再
 
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第
六
意
識
於
滅
盡
定
起
，
以

〕
極

成

〔
的

〕
意

識

不

〔
應

〕
如

是

〔
可
於
無

 

心
位
生
起
現
行
〕
故

。
下
破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破
有
心
，
二

、
別
徵
有
心
所
。
初
破
有
心
中
，
 

文
分
爲
三
：
初

、
難

違

名

，
次

、
難

違

理

，
後

、
結

意

趣
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」

其
二
、牒
計
非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言

『若
謂
此
位
有
第
六
 

(
意

)
識

，
名
不
離
身
，
亦
不
應
理
，
此
定
亦
名
無
心
定
故
』
者

〕

，
此

牒

〔
彼

〕
計

〔
執

 

之
〕
非
，
〔以
〕
『此
不
應
理
，
(以
〕
此

(滅
盡
〕
定
亦
名
無
心
定
故
』
，故
知
〔於
滅
 

盡
定
中

，
實
〕
不
得
有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活
動
現
行
〕
。此

〔間
理
趣
，若
能
一
〕
並
對
勘
 

〔無
性
、世
親
〕
二
家
〔所
撰
的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及

《
〔大
乘
)
成
業
 

論
》

，

〔
則

〕
義
更
無
違
。
」
如

世

親

於
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明
無
著
養
一4

：

「
〔
無
著

 

《攝
論
》
〕
引
入
滅
(盡
)
定

『識
不
離
(身
〕
』
言
，

爲

〔要
〕
成

〔立
於
彼
定
中
〕
定
 

有
阿
賴
耶
識
(故
〕
；
世
尊
說
『識
不
離
身
』
者
，除
異
熟
識
(即
阿
賴
耶
識
外
)
，餘



(
一
切
轉
識
)
不
得
成
(立
〕
，
以
滅
(盡
)
定
生
(時
，能
)
對
治
(
一
切
〕
轉
識
 

故

。
」
又

彼

於

《
大
乘
成
業
論
》
亦

云

：

「
謂
異
熟
果
識
(
體
即
阿
賴
耶
識
)
…
…
展
轉
相

 

續

，
曾
無
間
斷
…
…
相
續
流
轉
，
乃
至
涅
槃
，
方
畢
竟
滅
。
即
由
此
識
無
間
斷
故
，
於

(
滅

 

盡
定
、無
想
定
等
)
無
心
位
(中
〕
，亦
說
『有
心
(識
不
離
身
〕
』
；
餘
六
(轉
)
識
身
 

於
此
諸
位
皆
不
轉
故
，
說

爲

『
無
心
』

。
」

其

三

、
敍

彼

救

：

《
述
記
》
設
經
部
末
計
或
有
救
云
：

「
而
彼
救
言
：
如

名

『
無
心

 

定
』
，
〔而
〕
汝

〔瑜
伽
行
派
仍
許
第
八
〕
本
識
〔可
以
〕
不
無
；
今

〔旣
〕
名

『無
心
 

定
』
，
〔則
亦
〕
何
妨
〔許
我
第
六
〕
意
識
〔仍
〕
有
？
」

其

四

、
解
彼
疑
：

《
述
記
》
解

言

：

「
解

云

：
我

名

〔
彼
滅
盡
定
等
爲
〕

『
無
心
定
』
 

〔者
，以
於
彼
定
〕
無

〔有
〕
粗
、動

〔的
一
切
轉
識
生
起
，故
〕
名

『無
心
(定
〕
』
， 

即
是
六
〔轉
〕
識

〔
一
切
〕

倶
無
之
義
；
〔若
不
然
，則
〕
汝
名
〔滅
盡
定
等

爲
〕
『無
心
 

定

』

〔
者

，
究
竟
〕
說

何

以

爲

『
無

』
？

(
按

：
不

應

說

『
無
前
五
識
』
爲

『
無
心
定
』

，
 

因
爲
在
第
二
靜
慮
時
已
全
無
前
五
識
，
不

必

待

在

『
無
心
定
』
〕

。
」

乙

、
難
違
理
：
於

「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意
識
起
」
中

，
前

「
難
違
名
」
已

畢

；
今
繼



「難
違
理
」
，於
中
有
四
比
量
，
即
(子
)
「
一
切
定
無
心
難
」
、
(丑
〕
「第
六
應
無
 

難
」
、
(寅
〕
「應
非
實
第
六
識
難
」
及
(卯
)
「滅
定
應
非
實
滅
定
難
」
。

㊉

一
切
定
無
心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難
云
：
「
〔你
計
執
於
無
心
位
中
〕
若

〔唯
〕
無
 

〔眼
等
前
〕
五
識
〔起
而
可
〕
名

『無
心
(定
〕
』
者
，
〔則
〕
應
一
切
定
皆
〔可
〕
名
 

『無
心
(定

二

，
〔以
初
禪
已
無
鼻
、舌
二
識
，
二
禪
以
上
〕
諸
定
皆
〔全
〕
無

〔前
〕 

五
識
身
故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有
三
節
：

其

一

、
敍
彼

救
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下

〔
文

於

『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』
中

，
是

『
難
違

 

理
』
；
於
此
〕
『
(難
〕
違
理
』
中
，
〔合
共
〕
有
四
比
量
。
〔今

『
一
切
定
無
心
難
』 

者
〕
，此

〔是
〕
第
一
〔比
量
〕
也
。彼

〔經
量
部
師
，遭
瑜
伽
師
作
『難
違
名
』
後
〕
若
 

〔作
〕
答

〔救
〕
言
：
〔我
宗
於
滅
盡
定
等
無
心
位
中
，唯
〕
無

〔前
〕
五
識
，故
名

爲

 

『無
心
(定
〕
』
，
〔而
並
〕
非
無
〔有
〕
第
六
〔意
識
生
起
，故
亦
符
合
契
經
所
言
 

『
〔住
滅
盡
定
者
〕
，識
不
離
身
』
之
義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量
破
非
：
《述
記
》
以
比
量
破
其
非
理
言
：
「今

〔論
主
〕
牒

〔破
〕
之
云
： 

若
如
是
者
，應
立
量
云
：
汝
應
〔把
〕
一
切
定
皆
名
〔之

爲
〕
『無
心
(定
〕
』
，
〔以
初



禪
即
無
鼻
、舌
二
識
，自
第
二
禪
始
〕
諸
定
皆
〔可
〕
說

〔全
〕
無
前
五
識
身
故
，如
汝
 

〔所
〕
許

〔之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。若

〔只
言
『無
五
識
身
』
而
〕
不
言
『定
中
無
五
識
身
 

故
』
〔者
，則
〕
即
〔有
〕
不
定
〔因
〕
過
，以
『無
心
悶
絕
』
等

〔非

『無
心
定
』
可

爲

 

『異
品
』
〕
，亦

〔有
〕
『無
五
識
(身
〕
』
〔因
，而
〕
彼
此
共
許
〔
『無
心
悶
絕
』
〕 

非

〔
是

〕
無
心
定
故
。
」
試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經
量
末
宗
所
執
之
自
第
二
禪
始
之
一
切
諸
定
，
皆

應

名

之
爲

『
無
心
定
』

。

因

：
以
皆
許
無
前
五
識
身
的
禪
定
故
。

喩

：
如
所
許
的
滅
盡
定
。

其
三
、設
助
難
：
《述
記
》
復
設
作
助
難
言
：
「今

〔復
〕
應

〔設

爲
〕
助
難
〔云
： 

你
執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所
無
者
是
〕
無

〔前
〕
五
識
〔的
生
起
，故
〕
說

〔彼
定
〕
名
 

〔
爲

〕
『無
心
定
』
，
〔如
是
則
應
於
〕
此

〔無
心
〕
位
亦
無
『
(前
〕
五
識
相
應
(之
) 

受
、想
等
(心
所
〕
法
』
〔而
得
〕
名

〔之

爲

〕
『心
行
滅
』
。然

〔而
你
們
『經
部
末
 

計
』
中
的
〕
『有
心
所
(家
〕
』
〔及
〕
『無
心
所
家
』
皆
須
名
無
『第
六
(識
相
應
之
) 

受
、想

(心
所
〕
』
〔始
得

爲

『心
行
滅
』
〕
，以

〔契
經
〕
有

『心
行
滅
』
言
等
故
。



〔
可

見

『
滅
盡
定
』
所
滅
的
是
第
六
識
及
其
相
應
的
受
、
想

心

所

，
而
非
約
前
五
識
心
、
心
 

所

法

立

。
同
時
亦
反
映
出
經
部
末
宗
立
論
，
前
後
未
能
一
致
〕

。
」

@
第
六
應
無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針
對
經
部
末
宗
計
執
「
滅
盡
定
中
有
第
六
意
識
生

 

起
」
而
作
第
二
難
云
：

「
〔
又
由
於
第
六
〕
意
識
攝
在
六
轉
識
中
，

〔
故
於
修
行
者
住
滅
盡

 

定
時
〕
，如

〔前
〕
五
識
身
〔不
能
生
起
，則
第
六
意
識
亦
應
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中
〕
非
 

有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難
『經
部
末
宗
』
的
〕
第
二
比
量
。
〔量
云
〕
： 

〔行
者
住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中
，其
〕
第
六
意
識
應
無
，
〔以
是
〕
六
轉
識
攝
故
，如
 

五

識

身
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的
修
行
者
，
於
住
滅
盡
定
位
時
，
其
第
六
意
識
應
不
能
現
行
。

因

：
以
是
前
六
轉
識
所
攝
故
。

喩

：
如
所
許
的
眼
等
前
五
識
身
。

阑
應
非
實
第
六
識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
對

「
經
部
末
宗
」
作
第
三
難
云
：

「
〔
又
〕
 

或

〔如
汝
所
許
，有
情
住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時
，其
不
離
身
的
心
〕
識
，
〔以
其
〕
行



相

〔及
〕
所
緣
〔

倶
是
微
細
而
〕
不
可
知
故
，
〔則
應
〕
如
壽
、煖
等
，
〔彼
不
離
身
之
心
 

識
，決
〕
非

〔是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所
攝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依
〕
次
，
〔此
是
〕
第
三
量
〔破
〕
。彼

〔經
部
末
宗
〕 

亦
自
說
自
〔宗
所
許
住
滅
盡
定
〕
位

〔中
所
仍
起
現
行
而
不
離
身
〕
之
〔心
〕
識
，
〔其
〕 

行
相
〔及
〕
所
緣
〔

倶
是
〕
微
細
難
知
，故

〔得
〕
以
〔
『其
行
相
及
所
緣
微
細
難
知
』
〕 

爲

因

，

〔
以

證

知

『
住
滅
盡
定
位
，
所
生
起
不
離
身
之
心
識
，
非
是
第
六
意
識
』

，
以
第
六

 

意
識
的
行
相
與
所
緣

倶
是
粗
、顯
可
知
故
〕
。或

〔又
可
難
言
〕
：
汝
所
言
〔住
〕
此
位
 

〔所
生
起
的
〕
第
六
識
應
非
是
〔眞
〕
實

〔的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所
〕
攝
，
〔以
其
〕
行
 

相

、
所

緣

〔
倶
微
細
〕
不
可
知
故
，
如

壽

、
煖

等

。
」
可
成
二
論
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難
住
定
者
非
第
六
意
識
：

宗

：
汝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住
滅
盡
定
而
能
現
行
的
心
識
，
應
非
是
第
六
意
識
。

因

：
以
許
其
行
相
及
所
緣
倶
是
微
細
難
知
故
。

喩

：
如

壽

、
煖

等
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難
所
執
住
定
的
第
六
識
非
是
眞
實
的
第
六
意
識
：



宗

：
汝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住
滅
盡
定
而
能
生
起
的
第
六
識
，
應
非
是
眞
實
的
第
六
意

 

識

。

因

：
以
許
其
行
相
及
所
緣
倶
是
微
細
難
知
故
。

喩

：
如

壽

、
煖

等

。

蒯
滅
盡
定
非
實
滅
盡
定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對

「
經
部
末
宗
計
執
滅
盡
定
有
第
六
意

 

識
」
作
出
第
四
種
難
破
云
：

「
若

〔
彼
經
部
末
宗
轉
計
〕
此

〔
無
心
〕
位

〔
有
情
所
起
的
心

 

識
，其
〕
有
行
相
、所
緣
〔是
粗
、顯
〕
可
知
識
者
，
〔則
彼
〕
應
如
〔住
〕
餘

〔有
心
〕 

位
，非
此
〔所
住
者
是
無
心
〕
位

〔滅
盡
定
所
〕
攝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是
難
經
部
末
宗
的
〕
第
四
量
。設
彼
〔經
部
末
宗
〕
救
 

言
：
〔在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無
心
〕
位

〔活
動
現
行
的
〕
第
六
〔意
〕
識
，
〔其
〕
行
相
 

〔及
〕
所
緣
〔旣
非
微
細
難
知
，故
應
〕

倶

〔是
粗
、顯
而
〕
可
了
知
，因

〔

爲

『可
知
』 

與
『難
知
』
，
二
者
必
〕
隨

〔其
〕
一
者
〔故
；
如
是
則
〕
今

〔應
作
〕
破
量
云
：
汝

〔所
 

住
的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無
心
〕
位
，應
非
是
〔眞
〕
實
滅
盡
定
〔的
無
心
〕
位
，
〔以
〕
許
 

〔其
〕
有
行
相
、所
緣
可
知
識
故
，如
餘
〔有
心
〕
位
等
。
〔又
〕
更
應
〔作
〕
返
難



〔言
〕
：
汝

〔經
部
末
〕
宗
除
〔住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外
〕
，餘
時
〔所
住
者
〕
亦

〔皆
〕
應
 

名

〔
爲
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位
，
〔以
皆
〕
有
行
相
〔及
〕
所
緣
可
知
識
〔而
存
〕
在
故
，如
汝
 

〔所
〕
許

〔的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。
」
可
成
二
論
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難
所
住
滅
盡
定
位
應
非
實
滅
盡
定
位
：

宗

：
汝
經
部
末
宗
所
住
的
滅
盡
定
無
心
位
，
應
非
是
眞
實
的
滅
盡
定
無
心
位
。

因

：
以
許
其
所
起
之
心
識
有
行
相
及
所
緣
粗
顯
可
了
知
故
。

喩

：
如
餘
有
心
位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難
所
住
餘
位
亦
應
是
滅
盡
定
無
心
位
：

宗

：
汝
經
部
末
宗
所
住
滅
盡
定
以
外
餘
一
切
有
心
、
無

心

位

，
皆
應
是
滅
盡
定
無
心

 

位

。

因

：
以
許
其
所
起
之
心
識
有
行
相
及
所
緣
倶
粗
顯
可
知
識
故
。

喩

：
如
汝
所
執
的
滅
盡
定
。

丙

、
結
意
趣
：
於

「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意
識
起
」
中

，
共
分
三
大
段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
 

「
難
違
名
」
及

「
難
違
理
」
兩

大

段
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繼

作

第

三

段

「
結
意
趣
」
云

：



「
〔
修
行
者
所
以
要
住
『
滅
盡
定
無
心
位
』
者

，
汝
小
乘
諸
部
派
共
許
〕
本

爲

止

息

〔
其
有

 

相
應
的
粗
顯
〕
行
相
〔及
〕
所
緣
可
了
知
〔的
心
〕
識

〔故
，因
而
〕
入

〔住
〕
此

〔行
 

相

、
所
緣
倶
微
細
難
知
的
滅
盡
〕
定

〔
無
心
位
〕
故

。

〔
由
此
得
知
：
你
所
執
住
滅
盡
定
時

 

仍
有
不
離
身
的
行
相
、
所
緣
粗
顯
可
知
之
第
六
意
識
現
行
，
實
不
應
理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總
結
成
。
〔諸
小
乘
部
派
共
許
修
行
者
〕

爲

 

〔要
〕
止
〔息
前
〕
六
〔轉
〕
識

〔的
粗
、顯
行
相
及
所
緣
而
〕
入
〔住
〕
此

〔滅
盡
〕
定
 

故
。此
即
〔對
破
『經
部
末
宗
』
計
執
之
〕
第
一
〔大
段
〕
『總
破
有
(第
六
意
識
) 

心

』

。
」

㈥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心
所
起

：
於
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中

，
上
文
已
分
別
完
成
「
總
破
諸

 

部
」

、
「
別
破
有
部
」
及

「
別
破
經
部
本
計
」

，
又
已
開
始
進
行
「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」

。
於
 

此

「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」
中

，
再

開

成

「
有
意
趣
起
」
及

「
有
心
所
起
」
兩

大

段

。
上
文
剛
已

 

完

成

「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意
識
起
」

，
下
文
則
繼
而
「
別
破
經
部
末
計
有
心
所
起
」

；
於
中

 

又
有
二
分
：
初

、
「
破
有
心
所
」

，
二

、
「
破
無
心
所
」

。
今

即

是

初

、
「
破
有
心
所
」

。

甲

、
總
徵
有
無
心
所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設
論
主
向
經
部
末
宗
作
總
徵
云
：

「
又

若

〔
汝



經
部
末
宗
旣
執
有
情
住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無
心
〕
位

〔時
，仍
〕
有
第
六
〔意
〕
識

〔不
離
 

身
而
生
起
，則
與
〕
彼

〔第
六
心
識
相
應
的
〕
心
所
法
〔究
竟
〕

爲
有
？

爲
無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〔文
是
〕
『別
破
(經
部
末
計
)
有
心
所
(起
〕
』
。文
 

復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
徵

，
下

、
別

破

。
此

『
總

徵

(
有
無
心
所
〕
』
也

。

〔
此
間
唯
問
第
六
意

 

識
有
無
相
應
心
所
生
起
，而
〕
不
問
餘
識
〔有
無
〕
相
應
心
所
，故

《論
》
言

『彼

(心
所
 

法
爲
有
爲
無
〕
』
。
」

乙

、
初
破
二
失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云

：

「
自
下
別
破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破
有
心
所
，
 

二

、
破
無
心
所
。
二
義
倶
是
經
部
〔
末
宗
的
〕
轉

計

〔
所

引

致

。
又
於
破
其
〕
有
心
所
中
，
 

〔合
〕
有
七
〔翻
〕
問
答
。初

〔翻
〕
破

〔彼
實
有
二
失
，於
〕
中
第
一
〔是
〕
『
〈破
彼
 

有
)
違
經
失
』
，
〔第
二
是
『破
彼
有
違
名
失
』
〕
。
」

田
破
違
經
失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破
經
部
末
宗
若
執
住
滅
盡
定
的
第
六
意
識
是
有
心
所

 

相

應

者

，
則

有

「
違
經
之
失
」
云

：

「
若

〔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於
住
滅
盡
定
的
第
六
意
識
〕
有

 

心

所

〔
活

動

者

，
則
契

〕
經

不

應

言

『
住

此

(
滅

盡

〕
定

者

，
心
行
皆
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你
們
經
部
亦
〕
許

〔住
滅
盡
定
位
時
，
一
切
遍
行
的
〕
大



地

〔
心
所
〕
法

〔
悉

〕
皆

滅

盡

，
故

〔
若
計
執
滅
盡
定
位
有
心
所
生
起
者
，
便
有
違
契
經
所

 

言

『住
此
定
者
，心
行
皆
滅
』
之
失
〕
。經
部
本
立
〔有
〕
『二一(種
)
大
地
(法
〕
』
及
 

『三
(種
)
心
行
(法
〕
』
(按
：
依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所
釋
，彼

『三
心
行
法
』
即
是
 

『三
大
地
法
』
〕
；
〔此
〕
謂
思
、受
、想
，皆
名
『心
行
(法
〕
』
。
〔由
於
其
中
的
〕 

受

、
想

〔
二
心
所
法
較
爲
殊
〕
勝

，
故

彼

〔
心
行
滅
的
滅
盡
定
〕

，
偏

得

名

〔
爲

『
滅

受

、 

想
定
』

，
其
實
於
彼
定
中
，
受

、
想

、
思
及
其
相
應
的
第
六
意
識
悉
皆
息
滅
〕

。
」

㈤
破
違
名
失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破
經
部
末
宗
有
「
違
名
之
失
」
云

：

「
又

〔
你
們
經

 

部
末
宗
於
住
滅
盡
定
的
第
六
意
識
若
有
受
、
想
等
大
地
心
所
法
現
行
，
則
彼
滅
盡
定
便
〕
不
 

應
名
〔

爲

〕
『滅
受
想
定
』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云

：

「
自

下

〔
破

言

『
又
不
應
名
滅
受
想
定
』
者

，
是
難
經
部
末
宗

 

有
〕
『體
違
(於
)
名

(之
)
失
』
。
〔所
以
然
者
，以
於
此
滅
盡
定
中
〕
，旣
有
〔受
、 

想
、思
等
大
地
〕
心
所
法
〔現
行
，如
是
〕
何

〔得
〕
名

〔

爲

〕
『滅
受
想
(定
〕
』
？
」 

《述
記
》
再
設
難
救
言
：
「經
部
〔末
宗
或
有
〕
救
言
：
〔我
〕
言

〔於
滅
盡
定
中
的
 

第
六
意
識
〕
有
心
所
〔者
〕
，非
謂
〔有
〕
受
、想

〔心
所
，而
是
指
其
〕
有
餘
思
等
〔心



所
〕
，故

〔我
無
『體
違
(於
)
名

(之
)
失
』
。針
對
彼
救
，論
主
〕
又
難
：
何
故
唯
 

受
、想

〔彼
二
心
所
獨
於
定
中
〕
滅
，
〔而
餘
〕
思
等
〔心
所
〕
不
滅
？
〔故
知
汝
救
非
 

理
〕
。
」丙

、
敍
經
部
救
：
經
部
末
宗
爲
要
回
應
前
文
瑜
伽
論
師
所
作
「
何

故

唯

受

、
想

滅

，
思
 

等
不
滅
」
的

質

詢

，
故
發
言

相

救

。
彼
救
有
二
：

一
者
、
「
加
行
唯
厭
受
與
想
救
」

，
二
 

者

、
「
受
與
想
資
心
力
強
救
」

。

㊉
加
行
唯
厭
受
與
想
救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敍
彼
救
云
：

「
〔
經
部
末
宗
救
言
：
由
於
修

 

行
者
在
〕
此

〔滅
盡
〕
定

〔的
〕
加
行
〔位
中
〕
，但

〔作
〕
厭

〔患
〕
受
、想

〔彼
二
心
 

所
想
，而
不
作
厭
患
思
等
餘
心
所
想
〕
，故

〔於
住
〕
此

〔滅
盡
〕
定
中
〔時
〕
，唯
受
、 

想
滅
〔而
餘
思
等
心
所
不
滅
〕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於

『
別
破
有
心
所
』
的
七
翻
問
答
中
，
前

文

已

作

『
初
破

 

二
失
』

，
今

是

〕
次

下

第

二

〔
『
敍
經
部
救
』

，
此
中
有
二
：
初

作

『
加
行
唯
厭
受
與
想

 

救
』
，次
作
『受
與
想
資
心
力
強
救
』
。今
〕
經
部
〔作
初
〕
救
云
：
〔修
行
者
在
〕
此
 

〔滅
盡
〕
定

〔的
〕
加
行
〔位
時
〕
，但
厭
〔患
〕
受
、想

〔二
心
所
的
粗
動
，以
彼
〕



受
、想
能
〔分
別

爲
障
〕
於

〔色
界
〕
靜
慮
〔及
〕
無
色
〔界
靜
慮
。對
彼
〕
修
行
，
〔彼
 

二
心
所

爲
障
特
別
殊
〕
勝
，故

〔後
〕
於
此
〔滅
盡
〕
定
中
，唯
受
、想

〔二
心
所
〕
滅
， 

非
餘
思
等
〔心
所
亦
滅
〕
。
」

㈤
受
與
想
資
心
力
強
救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敍
述
經
部
末
宗
作
「
受
與
想
資
心
力
強

 

救
」
云

：

「
〔
又
由
於
修
禪
定
者
，
其
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〕
受

、
想

二

〔
心
所
〕
法

，
資

 

助

〔粗
、動
〕
心
〔識
生
起
的
力
用
特
別
〕
強

〔盛
，故
於
〕
諸
心
所
中
，
〔契
經
〕
獨
名
 

〔受
與
想
的
活
動

爲
〕
『心
行
』
，
〔故
我
今
把
受
、想
之
滅
〕
說

〔名
〕
『心
行
滅
』
， 

〔
則

〕
何
所
相
違
？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可
開
成
二
分
：

其
一
、設
伏
難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或
〕
有

〔異
部
〕
伏
難
彼
〔經
部
末
宗
〕 

云
：
〔你
們
〕
何
故
唯
〔以
〕
受
、想
二
〔心
所
活
動
〕
名

爲

『心
行
』
？
乃
復
滅
〔彼
 

受
、想
〕
之

〔時
名

爲

『心
行
滅
』
，而
〕
思
等
〔餘
心
所
之
滅
〕
不
名
〔

爲

『心
行
 

滅
』
〕
，而
復
〔何
以
〕
不
〔必
要
求
思
等
有
〕
滅
？
」

其

二

、
設
彼
救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經
部
末
宗
答
彼
伏
難
言
：
此

〕
謂

〔
由
於
修

 

行
者
在
〕
修

〔習
色
界
四
〕
靜
慮
〔及
〕
無
色
〔界
諸
禪
定
〕
等
時
，
〔其
〕
受
、想

〔二



心
所
資
助
粗
、動
心
識
的
力
〕
用

〔最

爲

〕
強

〔盛
，故
把
受
、想
心
所
的
活
動
〕
獨
名
 

『心
行
』
，
〔以
其
能
〕
增

〔加
心
識
所
引
致
的
〕
勞
慮
故
，非
餘
思
〔心
所
〕
等

〔有
如
 

是
力
用
。故
就
與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受
、想
心
所
滅
〕
，說

〔之
名

爲
〕
『心
行
滅
』
。 

〔如
是
〕
何
所
相
違
？
」

丁

、
論
主
難
救
：
於

破

「
經
部
末
宗
執
有
心
所
」
的
七
翻
問
答
中
，
跟
著
是
第
三
翻
論

 

主
所
作
的
難
彼
所
救
。
此

中

分

成

「
無
想
應
唯
滅
想
難
」
及

「
資
強
心
亦
隨
滅
難
」
兩

節

：
 

㊉
無
想
應
唯
滅
想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初
難
彼
救
云
：

「
〔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於
色
界
〕
 

無
想
定
中
〔之
時
〕
，應
唯
〔是
〕
想

〔心
所
〕
滅
，
〔而
受
、思
等
餘
一
切
心
所
應
皆
不
 

滅
，因

爲
你
們
計
執
於
無
想
定
前
之
加
行
位
中
〕
，但
厭
〔患
〕
想

〔心
所
〕
故
，然
 

〔而
〕
汝

〔卻
〕
不
許
，
〔認

爲
於
無
想
定
中
，
一
切
心
所
皆
滅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『破
經
部
末
宗
執
有
心
所
』
七
翻
問
答
中
的
〕
第
 

三
〔翻
〕
，論
主
難
〔彼
救
〕
云
：
〔你
們
計
執
在
〕
滅
盡
定
前
〔的
加
行
位
中
〕
，厭
 

〔患
〕
於
受
、想

〔二
心
所
，以
彼
所
引
〕
勞
慮
〔力
用
〕
強

〔盛
〕
，故
唯
受
、想

〔二
 

心
所
〕
滅
，
〔而
〕
思
等
不
〔必
〕
滅
；
〔如
是
推
徵
，你
們
在
色
界
〕
無
想
定
中
，
〔亦



應
〕
唯
厭
〔患
〕
於
想
〔心
所
，以
彼
〕
想

〔能
引
致
心
識
〕
勞
慮
故
，
〔如
是
於
無
想
 

定
〕
應
唯
〔有
〕
想

〔心
所
〕
滅
，
〔而
餘
受
、思
等
餘
心
所
一
切
不
滅
〕
；
然
汝
不
許
， 

〔認

爲
〕
餘

〔心
所
〕
亦
滅
故
。
〔如
是
便
引
致
有
前
後
相
違
之
失
〕
。
」

㈤
資
強
心
亦
隨
滅
難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作
次
難
云
：
「
〔你
們
〕
旣

〔執
〕
唯
受
、 

想

〔二
心
所
，其
〕
資
助
〔粗
、動
〕
心
〔識
的
力
用
特
〕
強
，
〔今
你
們
旣
許
於
滅
盡
定
 

中
〕
，此

〔受
、想
二
心
所
息
滅
；
如
是
資
心
力
強
的
〕
二
〔心
所
〕
滅
時
，
〔由
彼
二
心
 

所
所
資
的
第
六
識
〕
心
亦
應
〔息
〕
滅
，
〔如
何
可
以
獨
自
生
起
而
說
『識
不
離
 

身
』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〕
，受
、想

〔二
心
所
， 

彼
作

爲
資
心
力
強
的
〕
所
倚
旣
〔已
滅
〕
亡
，
〔則
作

爲
〕
能
倚
〔的
第
六
意
識
〕
心
應
 

〔亦
〕
隨
滅
。所
倚
強
故
，令
心
應
滅
，
〔因

爲
作
爲
能
〕
資
助
之
法
〔力
用
〕
強

〔者
〕 

已
〔息
〕
滅
故
。
」

戊

、
經
部
再
救
：
經
部
末
宗
見
破
，
於
是
再
出
救
論
；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出
彼
救
言
：
 

「
〔
於
滅
盡
定
中
，
我
宗
主
張
受
、
想
雖
滅
而
第
六
意
識
仍
可
不
滅
者
，
此

〕
如

〔
共
許
於



滅
盡
定
中
，出
息
、入
息
彼
呼
吸
的
〕
身
行
〔雖
〕
滅
，而
身
〔軀
仍
可
〕
猶
在
；
〔同
 

理
〕
，寧

〔何
必
〕
要
責
〔令
第
六
意
識
〕
心
令
同
〔於
彼
受
、想
心
〕
行

〔

倶

〕
滅
？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七
翻
問
答
『破

(經
部
末
宗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)
有
心
 

所
』
中
〕
，自
下
〔是
〕
第
四
〔翻
〕
，此

〔即
〕
經
部
〔末
宗
所
作
的
〕
救

〔論
。意
 

謂
：當
修
行
者
進
〕
入
第
四
〔禪
〕
定
以
上
，
〔其
身
行
中
的
〕
入
〔息
〕
、出
息
〔呼
吸
 

雖
然
已
〕
無
，
〔但
修
行
者
〕
其
身
〔軀
〕

尙

在
〔而
並
未
死
亡
。同
理
，故
知
：在
滅
盡
 

定
中
，其
心
行
中
〕
雖
受
、想

〔已
〕
滅
，
〔亦
〕
何
妨
〔於
〕
心

〔識
中
〕
有

〔第
六
意
 

識
的
活
動
現
行
而
不
滅
〕
？
」

己

、
論
主
破
救
：
自
下
是
七
翻
問
答
『
破
有
心
所
』
的
第
五
翻
，
即

「
論

主

破

(
經
部

 

末
宗
的
〕
救

(論
〕
」
，合
有
八
節
，如
窺
基
的
《唯
識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中
所
云
：
「第
 

(
五

)
段

破

救

中

有

八

(
節

〕
：

一
、
以
語
同
心
行
，
二

、
審
定
遍
非
遍
行
法
以
起
後
難

 

…
…
三

、
難
思
如
受
想
亦
應
同
滅
，
四

、
難
信
等
亦
無
，
五

、
受
想
例
思
應
有
，
六

、
例
觸

 

應

有

，
七

、
受
例
應
然
，
八

、
想

例
同
此
。
」
今
別
破
如
下
：

田
以
語
同
心
行
破
：
於
七
破
經
部
末
宗
的
救
論
中
，
合
有
七
大
節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


作

「
以
語
同
心
行
破
」
云

：

「
〔
如
汝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，
行
者
於
滅
盡
定
中
，
受

、
想
心
所

 

雖
滅
而
與
其
相
應
的
第
六
意
識
可
以
不
滅
者
〕
，若
爾
，
〔則
〕
語
行
〔中
的
〕
尋
、伺
滅
 

時
，語

〔言
亦
〕
應

〔可
〕
不
滅
，
〔於
此
我
大
乘
諸
佛
雖
許
〕
，而
非
〔你
經
部
末
宗
 

之
〕
所
許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七
翻
『破

(經
部
末
宗
執
於
滅
盡
定
)
有
心
所
』 

中
〕
，自
下
〔是
〕
第
五
〔翻
。此
中
合
有
八
節
，今
是
第
一
節
〕
。論
主
非
〔難
彼
〕 

言

：

〔
若
執
心
行
中
之
受
、
想

、
滅

時

，
而
心
識
應
不
滅
者
，
則
亦
〕
應

『
〔
語
行
中
之
) 

尋

、
伺

滅

(
時

，
而

)
語
應
不
滅
』

。

〔
彼
旣
不
許
，
故
所
執
非
理
，
因
爲
依
現
實
而
言
，
 

當
〕
尋
、伺

〔彼
〕
語
行
滅
〔時
〕
，語

〔言
應
〕
隨
尋
、伺
無
〔有
活
動
而
滅
；
同
理
， 

當
〕
受
、想
心
行
無
〔時
，則
第
六
識
〕
心
〔亦
〕
應
隨
〔彼
受
、想
心
〕
行

〔而
〕
滅
。 

〔今
經
部
末
宗
，卻
依
據
〕
以
彼
身
行
〔之
出
、入
息
呼
吸
〕
滅

〔而
〕
身

〔軀
〕
猶
 

〔可
〕
現
行
〔存
在
而
不
滅

爲
依
據
〕
故
，遂

〔起
計
執
〕
令
心
行
〔中
的
受
、想
〕
滅
 

〔時
〕
，亦
令
心
〔識
〕

尙

〔可
存
〕
在

〔活
動
而
不
滅
；
因
此
我
們
亦
可
依
同
一
論
證
的
 

方
形
，說
彼
經
部
末
宗
〕
亦
應
以
彼
身
行
〔中
的
入
息
、出
息
〕
滅

〔而
身
不
滅
〕
故
，



〔推
出
當
經
部
末
宗
的
〕
語
行
〔中
的
尋
、伺
滅
時
，彼
語
言
亦
〕
應
如
身
〔軀
之
不
 

滅
〕
。然

〔此
旣
〕
非

〔彼
之
〕
所
許
(按
：
彼
經
部
末
宗
亦
認

爲
『語
行
之
尋
、伺
滅
 

時

，
則
語
亦
必
滅
』

。
因
此
彼
當
體
驗
到
前
所
救
言
『
如

身

行

(
呼

吸

〕
滅
而
身
猶
在
，
則

 

心

行

受

、
想

滅

，
而
心
可
不
滅
』
是
不
能
成
立
者
。
)

〔
上
文
論
證
，
只
可
用
於
破
彼
經
部

 

末

宗

，
而
不
能
用
於
大
乘
，
因
爲
就
〕
大

乘

〔
言

〕

，
佛

等

無

尋

、
伺

，
雖

復

有

語

(
按

：
 

此
意
謂
『佛
等
雖
無
尋
、伺
，但
仍
可
後
有
語
言
〕
。
〔又
於
語
行
三
法
之
中
〕
， 

『尋
』
、
『伺
』
亦
非
遍
行
〔之
法
，唯

『思
』
始
是
遍
行
之
法
〕
。今
難
彼
宗
，
〔故
〕 

就

他

〔
執

尋

、
伺

無

時

，
言
語
亦
滅
而
〕
爲

論

，
故

〔
得

〕
以

爲

例

，

〔
並
加
以
澄
淸
：
大

 

乘
所
言
『
〔佛
位
尋
、伺
滅
而
)
語
應
不
滅
』
者
，實
〕
名

『非

(他
)
所
許
』
〔者
〕 

(
按

：
意
謂
彼
經
部
末
宗
，
根
本
是
認
爲
『
語

行

(
中

之

〕
尋

、
伺

滅

時

，
語
應
隨
滅
』

，
 

而

『
語

行

(
中

之

〕
尋

、
伺

滅

時

，
語
不
滅
』
者

，
非
彼
宗
之
所
許
。
〕
」
可
成
破
量
的
論

 

式

：

大

前

提

：
若
經
量
部
末
宗
據
「
當
身
行
中
的
出
息
、
入
息
呼
吸
滅
時
而
身
可
不

 

滅
」
能
有
效
地
證
成
「
當
心
行
中
的
受
、
想
滅
時
而
心
識
可
以
不
滅
」



者

，
則
彼
亦
應
許
「
當
語
行
中
的
尋
、
伺
滅
時
而
語
言
可
以
不
滅
」

。

小
前
提
：
今

彼

不

許

「
當
語
行
中
的
尋
、
伺
滅
時
而
語
言
可
以
不
滅
」

。

結

論

：
故
知
經
量
部
末
宗
據
「
當
身
行
中
的
出
息
、
入
息
呼
吸
滅
時
而
身
可
不

 

滅
」

，
不
能
有
效
地
證
成
「
當
心
行
中
的
受
、
想
滅
時
而
心
識
可
以
不

 

滅

」

。

㈤
審
定
遍
行
非
遍
行
法
以
起
後
難
破

：
於

第

五

翻

「
破

(
經
部
末
宗
執
於
滅
盡
定
)
有

 

心
所
」
中

，
共

有

八

節

，
上
文
已
完
成
第
一
節
，
即

「
以
語
同
心
行
破
」

；
今
繼
作
第
二

 

節

，
即

「
審

定

遍

行

、
非
遍
行
法
，
以
起
後
難
破
」

。
於
中
又
可
開
成
四
分
：

一
、
總

標

，
 

二

、
顯
非
遍
行
，
二
一
、
顯
彼
遍
行
，
四

、
結

正

。
何
以
有
此
難
破
？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 

「彼

〔經
部
末
宗
〕
復

〔作
〕
救
言
：
『我
以
身
行
同
(於
)
心
行
(按
：
經
部
以
身
行
之
 

出
入
息
呼
吸
雖
滅
而
身
軀
可
以
不
滅
，
故
知
我
於
滅
盡
定
中
，
心
行
之
受
、
想
雖
滅
而
第
六

 

意
識
之
心
可
以
不
滅
〕
；
汝
以
語
行
同
(
於

)
心

行

〔
按

：
大
乘
以
語
行
之
尋
、
伺
滅
而
語

 

言
亦
隨
滅
，
故
知
當
心
行
中
之
受
、
想

滅

時

，
則
其
相
應
的
第
六
意
識
之
心
亦
應
隨
滅
〕

。
 

二

難

旣

(
然

平

〕
等

，

(
但
究
竟
)
誰
是
？
誰
非
？
」
因
而
有
此
節
的
難
破
生
起
，
下
文
即



是

本

難

的

「
總
標
」

，
以
答
外
人
的
所
徵
：

第

一

、
總

標
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
作

「
總
標
」
以
答
外
徵
云
：

「
然

〔
身

行

、
語

行

、 

心
〕
行

〔之
〕
於

〔身
法
、語
法
、心
〕
法
，有
遍
〔行
，亦
有
〕
非
遍
〔行
之
別
。若
 

是
〕
遍
行
〔者
，當
其
〕
滅
時
，
〔彼
與
之
相
應
之
〕
法
定
〔必
〕
隨
滅
；
〔若
〕
非
遍
行
 

〔者
，當
其
〕
滅

〔時
，則
與
彼
相
應
之
〕
法
，或
猶
〔存
〕
在

〔而
不
滅
。故
在
上
述
討
 

論

中

，
有

『
身
行
中
之
出
入
息
滅
而
身
法
可
不
滅
』

、
『
語

法

中

之

尋

、
伺
滅
而
語
法
可

 

滅

』
的
差
別
現
象
出
現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論
主
釋
〔外
所
徵
〕
，此

〔亦
〕
即
總
〔括
地
 

指
〕
出
一
切
行
〔對
〕
於

〔諸
〕
法

〔的
相
應
關
係
。此
〕
謂
：
〔若
〕
行

〔之
有
無
， 

可
〕
隨

〔而
令
〕
法

〔亦
〕
有
無
〔者
，此
〕
名

〔

爲

〕
『遍
行
』
；
〔以
〕
遍
行
法
滅
 

時
，
〔其
相
應
的
〕
法
定
〔必
〕
隨
滅
故
；
〔若
行
之
有
無
〕
，不
〔令
其
相
應
之
法
〕
隨
 

〔其
〕
有
無
，
〔此
〕
名

〔之

爲

〕
『非
遍
行
』
，
〔以
〕
非
遍
行
法
滅
時
，
〔其
相
應
 

之
〕
法
或
猶
〔存
〕
在
故
。
」

第

二

、
顯
非
遍
行
：
上
文
經
已
界
定
「
非
遍
行
」
義

，
謂

「
其

滅

時

，
法
或
猶
在
」

，


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隨
顯
其
事
例
云
：
「非
遍
行
〔法
〕
者
，謂

〔如
身
行
中
的
〕
入
 

〔息
〕
、出
息
〔等
呼
吸
活
動
，我
們
得
〕
見

〔入
、出
〕
息
滅
〔之
〕
時
，
〔與
彼
相
應
 

的

〕
身

〔
軀

〕
猶

在

，
故

〔
此

出

、
入
息
之
法
，
對
相
應
之
身
軀
而
言
，
名

之

爲

『
非
遍
行

 

法
』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應
且
出
共
許
〔之
遍
行
、非
遍
行
法
來
加
以
澄

淸

。 

問
〕
：
何
者

爲

『非
遍
行
(法
〕
』
？
〔今
論
主
答
言
：
當
修
禪
定
者
進
〕
入
第
四
禪
以
上
 

〔之
時
，其
〕
入
、出
息
〔呼
吸
便
息
〕
滅
；
其
息
滅
時
，
〔其
〕
身
猶
在
，故
名
〔彼
出
 

息
、入
息
之
於
身
軀
，

爲

〕
『非
遍
行
(法
〕
』
。
〔當
住
〕
第
四
禪
中
〔之
時
，此
身
可
 

由

入

息

、
出
息
之
外
的
〕
餘
法
所
持
，

〔
故
能
〕
令

身

不

壞

(
按

：
依

道

邑

《
唯
識
義
蘊
》
 

所

疏

，
大
乘
主
張
可
以
定
力
及
第
八
識
執
持
此
身
；
小
乘
說
一
切
有
部
主
張
可
由
彼
定
所
引

 

得
的
堅
密
的
四
大
種
以
封
閉
身
體
的
虛
隙
而
使
其
得
以
保
存
〕

。

〔
由
於
有
情
在
第
四
禪
以

 

前
的
〕
下
地
，
〔彼
〕
之
〔入
息
、出
〕
息

〔對
〕
於

〔其
〕
身

〔軀
具
〕
有

〔支
持
之
〕 

力
，
〔以
其
〕
身
虛
疏
故
，
〔因
此
〕
說

〔入
、出
〕
息

〔名
〕

爲

『
(身
〕
行
』
。除
此
 

〔
下
地
之
外
，
於
第
四
禪
以
上
，
入

息

、
出
息
對
於
支
持
身
軀
便
〕
無

有

〔
彼
種
勢
用
，
以



入
、出
息
之
對
身
軀
彼
『非
遍
行
法
』
，其
持
身
勢
用
〕
唯
有
〔據
下
地
〕
此
條
〔

爲
說
 

故
〕
。
」第

三

、
顯
遍
行
法
：
上
文
已
顯
示
何
謂
「
非
遍
行
法
」

；
今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顯
示

 

「遍
行
法
」
云
：
「尋
、伺

〔之
對
〕
於
語
〔行
〕
，是

〔

爲

〕
『遍
行
(法
〕
』
〔所
〕 

攝
，
〔以
〕
彼

〔尋
、伺
〕
若
滅
〔之
〕
時
，語

〔言
〕
定

〔必
〕
無
故
。
〔又
〕
受
、想
 

〔二
法
之
對
〕
於
心
〔行
〕
，亦

〔是
〕
『遍
行
(法
〕
』
〔所
〕
攝
，
〔以
〕
許

〔彼
 

有

〕
如

『
思

』
等
大
地
法
，

〔
此
有
則
彼
亦
有
，
此
無
則
彼
亦
無
〕
故

。
」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 

的

疏

義

，
可
開
成
二
分
：

其

一

、
釋
尋
伺
引
語
：

《
述
記
》
先

疏

「
尋

、
伺

引

語

，
可
名
爲
遍
行
法
」
云

：

「
尋
 

〔與
〕
伺

〔可
以
〕
引

〔生
〕
語

〔言
，故
尋
、伺
之
於
語
行
，可
〕
名

爲

『遍
行
 

(法
〕
』
。
〔是
〕
故

〔習
禪
定
者
於
第
〕
二
禪
以
上
，
〔當
其
〕
尋

〔與
〕
伺
無
〔之
 

時
〕
，故

〔其
〕
語

〔言
亦
〕
定
隨
〔之
而
〕
無
。
〔至
於
〕
大
乘
〔則
〕
不
然
，
〔故
知
 

所
言
『尋
、伺
於
語
，是
遍
行
攝
』
者
〕
，此

〔是
〕
隨
他
〔經
部
末
宗
之
〕
語

〔行
而
立
 

故
〕
。



其

二

、
釋
受
想
引
心
：

《
述
記
》
再

疏

「
受

、
想

於

心

，
亦
遍
行
攝
」
云

：

「
〔
論
言

 

『
受

、
想

於

心

，
亦
遍
行
攝
』
者

，
此
有
〕
如

〔
前
文
所
言
〕

『
尋

、
伺

(
於

語

，
是
遍
行

 

攝
〕
』
〔

爲
同
義
〕
故
，
〔受
、想
滅
而
識
心
滅
與
不
滅
，則
是
〕
比
量
所
〔要
〕
諍

〔議
 

的

焦

點

。
何

以

言

『
受

、
想

於

心

，
亦
遍
行
攝
』
者

，
以
彼
經
部
末
宗
亦
〕
許
如
思
等
大
地

 

法
，
〔
『思
』
若
滅
時
，識
心
必
滅
〕
故
。根
本
經
部
說
有
三
法
〔是
屬
〕
遍
行
〔法
，謂
 

即
受
、想
、思
三
心
所
〕
；
大
乘
〔及
〕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，則
〕
各
說
有
二
〔遍
行
 

法
〕
，謂
即
受
、想
，故

〔於

『五
蘊
』
中
，依

『受
』
與

『想
』
〕
，別
立
〔

爲

『受
 

蘊
』
及
〕
『
(想
〕
蘊
』
，
〔以
彼
受
與
想
，其
〕
作
用
強
〔盛
〕
故
。
〔今
論
主
以
『如
 

思
等
大
地
法
』
，證

『受
、想
』
於
心
，亦
遍
行
攝
，以
〕
彼

〔經
部
末
宗
〕
說

〔受
、 

想

、
思
三
是
普
遍
存
在
的
〕
二

天

地

〔
法

，
三
法
中
任
何
一
法
滅
時
，
識
心
必
滅
〕
故

。
」
 

其

三

、
釋
思
等
餘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再

疏

「
思
等
」
的

含
義
言
：

「
〔
或

有

問

言

：
論

 

中
〕
今
言
『思
等
』
，等
取
何
法
？
〔答
言
〕
：
謂

〔外
人
〕
有
二
〔種
〕
計
：
一 

〔
者

〕

、
唯

計

有

三

法

(
按

：
意

謂

遍

行

者

，
唯

有

受

、
想

、
思

三

法

，
故

『
等

』
字
是

 

『內
等
』
義
，不
再
指
餘
法
〕
，如
前
〔文
所
說
的
〕
『觸
』
，即
〔是
根
、境
、識
〕
三



〔法
和
〕
合
，
〔除
根
、境
、識
外
，並
〕
無
別
體
〔的
觸
〕
故
，
〔此
即
除
受
、想
、思
 

三
法
外
，
別
無
他
法
得
名
爲
『
心
行
三
遍
行
法
』
故

〕

。
二

〔
者

〕

、
計
有
四
法
，

〔
如
前

 

所

說

，
『
三
和
合
觸
』
者

，
於

根

、
境

、
識
三
法
之
外
，
還
有
第
四
法
的
存
在
，
彼

〕
即
觸

 

數

〔心
所
法
〕
故

(按
：
『思
等
』
者
，等
取
觸
、作
意
等
心
所
法
〕
。下

〔文
卷
五
所
〕 

言

『
(根
、境
、識
)
三
和
成
觸
』
〔者
〕
，即
是
〔與
〕
前

〔文
的
第
一
〕
計

〔相
似
； 

所
言
〕
『
(根
、境
、識
)
三
和
生
觸
』
〔者
〕
，即

〔是
與
前
文
〕
第
二
計
〔相
似
， 

以
〕
計

〔執
於
根
、境
、識
外
〕
，別
有
〔觸
〕
體

〔的
存
在
故
〕
。故
今
言
『
(思
〕 

等

』

，
意

攝

〔
受

、
想

、
思

外

，
或

別
有
體
，
或
別
無
體
〕
二

家

〔
之
說
〕

。
」

其

四

、
再
釋
思
等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
又

對

「
思
等
」
餘
義
再
加
疏
言
：

「
又

〔
對

『
思
 

等
』
之
『等
』
義
〕
設

〔或
再
〕
有
餘
〔執
，謂
於
『思
』
外
〕
非
別
有
〔實
〕
法

〔如
〕 

此
論
〔所
言
於
『思
』
〕
別

〔有
實
〕
體

〔者
。彼
只
言
〕
若
依
分
位
〔而
立
，則
〕
於
 

『思
』
之
上
亦
〔可
〕
名

爲

〔有
〕
『定
』
等

〔存
在
，依
〕
理
亦
無
〔相
〕
違
，
〔因
〕

一
念
之
思
〔體
，亦
可
依
〕
所
望
〔之
分
位
而
立
有
〕
別

〔異
的
『定
』
的
假
名
，以
此
 

『
思

』
能
專
注
於
一
境
，
亦

得

『
定

』
境
之
名
〕
故

。
然

〔
此

說

於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〕
未
見



〔其
〕
文
。
〔然
而
〕
準

〔依
〕
《
(阿
毘
達
磨
〕

倶

舍
〔論
〕
》

〔卷
十
，則
有
〕
云
： 

謂
〔
『大
地
法
可
』
〕
通

〔善
、不
善
、無
記
〕
二一性，
〔又
〕
有
尋
、伺
等
三
地
(按
： 

《
倶
舍
論
》
云
：
『何
名
大
地
法
義
？
謂
有
三
(大
)
地

(法
〕
：
一
、有
尋
有
伺
地
， 

二

、
無
尋
唯
伺
地
，
三

、
無
尋
無
伺
地
。
復
有
三
地
：

一
、
善

地

，
二

、
不

善

地

，
三

、
無

 

記
地
。
』
〕
名

爲

『大
地
(法
〕
』
。
〔若
依
《

倶
舍
論
》
義
，所
言
『思
等
』
者
，等
取
 

於

『思
』
體
之
外
〕
，
即
更
〔應
〕
有

〔
『思
』
外
分
位
假
立
的
〕
『
〔大
地
)
餘
法
』 

〔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其

五

、
設
立
比
量
：

《
述
記
》
最
後
施
設
三
支
以
釋
前
言
「
比
量
所
諍
」
的
義
蕴
云
：
 

「今

〔設
〕
量
云
：
受
、想
定
是
遍
行
(之
法
，以
汝
〕
許
〔彼
二
〕
是
大
地
法
故
，如
思
 

等

法

。
」
試
列
三
支
如
下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的
受
、
想
二
法
定
是
遍
行
之
法
。

(
按

：
此

即

涵

有

「
若

受

、
想
滅

 

時

，
心
必
隨
滅
」
彼

「
遍
行
」
義

。
)

因

：
以
許
是
大
地
法
故
。

(
按

：
彼
宗
許
有
受
、
想

、
思
三
大
地
法
。
)

喩

：
如

思
等
法
。



第

四

、
結

正

：
於

「
審

定
遍
行
、
非
遍
行
法
，
以
起
後
難
破
」
中

，
共
有
四
節
，
前
文

 

經

已

完

成

「
總
標
」

、
「
顯
非
遍
行
」
及

「
顯
彼
遍
行
」
三

節

，
決

定

「
受

、
想
二
法
定
是

 

遍

行

(
之
法
〕

，
於

是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此
作
第
四
節
「
歸
結
正
義
」
云

：

「
〔
旣
已
決
定

 

『
受

、
想
二
法
定
是
遍
行
』

，
如
是
則
當
〕
受

、
想

滅

時

，
心
定
隨
滅
，
如

何

可

說

〔
於
滅

 

盡

定

中

，
受

、
想

滅

時

，
而
汝
所
執
的
第
六
意
識
〕
彼

滅

〔
盡
定
〕
心

〔
仍
得
存
〕
在
？
」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汝

〔經
部
末
宗
〕
之
〔修
禪
定
者
，當
其
住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 

無
心
〕
位

〔時
〕
，受
、想

〔旣
已
〕
滅
時
，
〔第
六
意
識
〕
心
應
〔亦
〕
隨
滅
，許
 

〔是
〕
大
地
法
〔遍
行
〕
滅
故
，如
思
等
滅
，心
定
隨
滅
。
〔又
如
於
〕
無
心
睡
眠
等
位
 

〔
之

時

，
其
第
六
意
識
之
〕
心

〔
亦

〕
隨
思
滅
故
。
旣

爾

，
受

、
想

滅

，
心
定
隨
滅
，

〔
則

 

汝
經
部
末
宗
〕
如

何
可
說
彼
受
、
想

滅

而

〔
意
識
之
〕
心
猶
在
？

『
彼

』
者

，
彼

受

、
想
 

也

。
」
今
列
三
支
如
下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的
行
者
，
於
住
滅
盡
定
受
、
想

滅

時

，
所
執
的
第
六
意
識
定
必
隨

 

滅

。

因

,̂
以
許
是
遍
行
的
大
地
法
滅
故
。



喩

：
如
無
心
睡
眠
之
思
滅
時
。

阗
難
思
如
受
想
亦
應
同
滅
：
前
經
部
末
宗
曾
作
救
言
：

「
如
身
行
滅
而
身
猶
在
，
寧
要

 

責
心
令
同
行
滅
；
於

「
論
主
破
救
」
的
八
節
中
，
前

文

已

作

「
以
語
同
心
行
破
」
及

「
審
定

 

遍
非
遍
行
法
以
起
後
難
破
」

；
今
文
則
是
第
三
節
，
即

「
難
思
如
受
想
亦
應
同
滅
破
」

。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作
難
破
云
：

「
又

〔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旣
認
〕
許
思
等
是
大
地
法
，

〔
故
當
住

 

滅
盡
定
〕
滅
受
、想

〔之
〕
時
，彼

〔思
〕
亦
應
〔同
〕
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是
論
主
的
〕
返
難
；
〔難
〕
云
：
〔當
修
禪
定
者
住
〕 

此

〔滅
盡
定
無
心
〕
位

〔時
，其
〕
思
等
〔心
所
亦
〕
應

〔同
〕
滅
，
〔因

爲
你
〕
許
〔彼
 

是
〕
大
地
法
故
，如
受
〔與
〕
想
。
」

⑽
難
信
等
亦
無
：
於

「
論
主
破
救
」
的

八

節

中

，
今

是

第

四

節

「
難
信
等
亦
無
」

；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難
云
：
「
〔住
滅
盡
定
時
，受
、想
、思
應
滅
〕
，旣
爾
，
〔則
〕
信
、 

〔慚
、愧
〕
等

〔餘
心
所
於
〕
此

〔無
心
〕
位

〔中
，理
應
〕
亦
無
，
〔因

爲
並
〕
非

〔可
 

以
有
當
〕
遍
行
〔法
〕
滅

〔時
、而
〕
餘

〔法
，仍
〕
可

〔以
存
〕
在

〔之
理
〕
故
；
〔如
 

是
〕
如
何
可
言
有
餘
心
所
〔仍
能
生
起
而
不
滅
〕
？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經
部
以
『思

(心
所
〕
』
〔的
〕
分
位
名

爲

『信
』
等
， 

〔並
計
執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中
，思
與
信
等
皆
〕
非

〔是
〕
無
。
〔今
於
前
難
，經
 

已
證
得
〕
思
等
旣
〔隨
受
、想
而

倶
〕
滅
，
〔則
〕
信
等
善
法
〔理
〕
亦

〔應
〕
無
。
〔何
 

以
故
？
並
〕
非

〔可
以
〕
是
遍
行
諸
法
(如
受
、想
、思
)
滅
已
〔而
〕
餘
非
遍
行
法
(如
 

信
、慚

、愧
等
仍
)
可
在
故
。
〔又
再
進
一
步
說
〕
：
旣

〔在
滅
盡
定
中
〕
，思
、信
等
 

〔
於

〕
此
位
倶
無
，
如
何
可
言
除
受
及
想
〔
已

滅
外
，
而
可
以
〕
有

餘

心

所

〔
的
活
動
現
行

 

而
不
滅
〕
？
」

侷
受
想
例
思
應
有
破

：
於

「
論
主
破
救
」
的
八
節
中
，
今
是
第
五
節
即
難
彼
「
受

、
想

 

例

(同
於
〕
思
(而
)
應
有
」
；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難
云
：
「
〔你
們
經
部
末
宗
〕
旣
許
思
等
 

〔心
所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非
無
，
〔則
彼
〕
受
、想

〔心
所
亦
〕
應
然
(按
：
意
謂
 

『
受

、
想
亦
應
非
無
』
〕

，

〔
以
彼
此
倶
是
〕
大

地

法

故

(
按

：
同
是
普
遍
的
大
地
法
，
有

 

則

同

有

，
無
則
同
無
故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可
立
量
云
：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無
心
位
〔中
，你
們
經
 

量
部
末
宗
所
執
的
〕
受
、想

〔二
心
所
法
〕
應
有
，
〔以
〕
許

〔是
〕
大
地
〔法
〕
故
，如



思
等
法
。此
則
〔把
受
、想
〕
例

〔同
於
思
〕
，以
〔

倶
是
〕
大
地
法
，
〔有
、無
彼
此
理
 

應
〕
齊

〔等
，故
應
〕
如
思
，說

〔理
應
於
滅
盡
定
中
〕
有
。
」

吲
例
觸
應
有
破

：
於

「
論
主
破
救
」
的
八
節
中
，
今
是
第
六
節
，
即

是

「
(
以
思
有
) 

例

(同
)
觸

(亦
)
應
有
(而
)
破

(之
〕
」
；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又
〔於
〕
此
 

〔
滅
盡
〕
定

中

，
若

〔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計
執
〕
有

思

等

〔
心
所
的
活
動
現
行
者
，
則
同
理
〕
 

亦
應
有
觸
〔心
所
生
起
；
因

爲

〕
餘
心
所
法
(如
受
、想
、思
等
〕
無
不
皆
〔必
須
〕
依
 

〔待
於
〕
觸

〔的
增
上
〕
力

〔用
然
後
可
以
得
〕
生
故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上

來

但

〔
作

〕
總

破

，
故

〔
於

論

文

『
若
有
思
等
，
亦
應
有

 

觸
』
中
〕
，
『思
』
言

〔下
更
有
〕
『等
』
〔者
，是
即
〕
等
取
有
『觸
』
。
〔意
謂
：
若
 

執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可
〕
有

『思
』
〔者
，則
〕
亦
應
有
『觸
』
〔心
所
生
起
，以
 

『觸
』
以
外
〕
餘

〔
一
切
〕
心
所
法
皆
〔必
須
要
〕
依

『觸
』
力

〔然
後
可
以
〕
生

〔起
〕 

故
。
〔今
可

爲
比
〕
量
云
：
〔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應
有
觸
〔生
起
，以
〕
有
思
等
〔生
 

起
〕
故
，如
餘
有
心
〔位
。意
謂
於
〕
餘
有
心
位
〔中
〕
，以

『觸
』

爲

本
，
〔作
意
、 

受

、
想

、
思
爲
末
而
隨
本
觸
而
得
生
起
〕

。
無
有
本
無
而
末
有
故
；
以

末

例

〔
同
於
〕
本

，



〔故
當
執
作

爲
末
的
『思
』
有
時
，則
〕
亦

〔應
〕
令

〔作

爲

〕
本

〔的

『觸
』
亦
應
〕 

有

。
」
試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的
修
行
者
，
於
彼
滅
盡
定
中
，
應
有
觸
心
所
生
起
。

因

：
以
有
思
等
心
所
生
起
故
。

喩

：
如
有
心
位
的
情
況
。

阳
受
例
應
然
破
：
於

「
論
主
破
救
」
的
八
節
中
，
今
是
第
七
節
，
即

「
(
以
觸
有
故
〕 

受
例
(同
之
亦
)
應
然
(而
有
〕
破
」
；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難
破
云
：
「若

〔經
部
末
宗
〕
許
 

有
觸
〔心
所
於
滅
盡
定
中
生
起
，則
〕
亦
應
有
受
〔心
所
生
起
，以
〕
觸

〔

爲

〕
緣

〔而
可
 

有
〕
受

〔生
起
〕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你
們
經
部
末
宗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之
中
，亦
應
有
受
 

〔心
所
生
起
，以
〕
觸
緣
受
故
，如
餘
〔有
心
〕
位

〔時
的
〕
觸
，
〔必
有
受
隨
之
而
生
起
 

故
〕
。
」㈤

想
例
同
此
破
：
於

「
論
主
破
救
」
的
八
節
中
，
前
已
作
七
節
的
破
難
，
今
最
後
作
第

 

八
節
破
，即
「想

(亦
)
例
同
此
(受
而
有
)
破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經
部
末



宗
若
〕
旣
許
〔於
滅
盡
定
中
〕
有
受
〔生
起
，則
〕
想

〔心
所
〕
亦
應
〔有
〕
生
，
〔以
受
 

與
想
〕
不
相
離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中
亦
〕
應
有
想
，
〔以
〕
有
受
故
，如
 

〔於
〕
餘
散
心
等
〔有
心
〕
位

〔的
情
況
〕
。旣
爾
(按
：
即
於
滅
盡
定
中
，若
彼
執
有
思
 

心
所
生
起
，
則
可
證
成
亦
應
有
觸
、
受

、
想
等
心
所
生
起
，
如

是

〕
則

〔
亦

〕
應

〔
證
成
〕 

一
切

心
所
無
不
皆
有
〔
現
行
生
起
的
可
能
〕

，
何

得

〔
如
彼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而
〕
獨

言

『
無

 

有
受
、想

(現
行
，而
可
有
思
等
〕
』
？
」

庚

、
經
部
轉
救
：
於
別
破
經
部
末
宗
執
「
有

心

所

(
法

〕
」
中

，
合
共
有
七
翻
問
答
，， 

前
文
經
已
作
出
五
翻
問
答
，
今
文
則
是
第
六
翻
，
即

「
經

部

(
再

作

〕
轉
救
」

。

《
成
唯
識

 

論
》
述
彼
救
云
：

「
〔
經
部
末
宗
救
言
：
於
十
二
有
支
中
，
雖

云

『
觸

緣

受

，
受
緣
愛
』

，
 

但
〕
如

『受
緣
愛
』
，
〔並
〕
非
一
切
受
皆
能
〔生
〕
起
愛
；
故

〔契
經
雖
言
〕
『觸
緣
 

受
』
，
〔但
並
〕
非
一
切
觸
皆
能
生
〔起
〕
受

〔心
所
〕
，由
斯
〔故
知
：
你
們
的
〕
所
 

難

，
其
理
不
成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
〔
『如
受
緣
愛
』
以
〕
下
，
〔是

『別
破
有
心
所
法
』
的



七
翻
問
答
中
的
〕
第
六
〔翻
，即
是
〕
『經
部
(轉
救
〕
』
；
〔彼
作
〕
救
言
：
如

〔契
經
 

所
〕
言

『受
緣
愛
』
，
〔而
並
〕
非

〔謂
〕
一
切
受
皆
能
起
愛
，
〔因

爲
與
〕
無
漏
善
〔相
 

應
的
〕
受

〔是
〕
不
起
〔貪
〕
愛

〔者
〕
故
。故

〔同
理
，契
經
雖
言
〕
『觸
緣
受
』
， 

〔但
亦
〕
應
如
於
『
(受
緣
)
愛
，
(非
一
切
受
皆
能
起
愛
〕
』
〔這
樣
，並
〕
非
一
切
觸
 

皆
能
起
受
。
〔故
知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中
，雖
然
有
思
，甚
或
〕
有
觸
，
〔但
亦
可
 

以
〕
無
受
生
〔起
〕
故
。由
斯
〔此
〕
理
〔與
彼
〕
齊

〔等
〕
，故

〔你
們
於
〕
前
所
難
， 

〔於
〕
理
不
〔能
〕
成
立
。
」

申

、
論
主
再
破
：
於

「
別
破
有
心
所
(
法

〕
」
中

，
合
共
有
七
翻
問
答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
 

成

六

翻

，
今
文
以
下
則
是
第
七
翻

,̂
此
中
又
可
開
成
五
節
，
即

：

一
者
，
總

非

彼

救

，
二
 

者

、
引
經
破
例
，
三

者

、
結
成
正
義
，
四

者

、
例
有
受
想
，
五

者

、
責
違
敎
失
。
分
別
論
證

 

如

後

：
總
非
彼
救
：
針
對
經
部
末
宗
「
如
受
緣
愛
，
非
一
切
受
皆
能
起
愛
；
故
觸
緣
受
，
非

 

一
切
觸
皆
能
生
受
」
的

救

論
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作
總
破
云
：

「
彼
救
不
然
，

〔
十
二
有
支

 

中

所

言

『
受
緣
愛
』
與

所

言

『
觸
緣
受
』
〕
有
差
別
故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七
翻
問
答
『別
破
有
心
所
(法
〕
』
中
〕
，次
下
 

〔是
〕
第
七
〔翻
，即
〕
論
主
破
之
。此

〔中
〕
論
主
非
〔之
，謂
十
二
有
支
所
言
的
『受
 

緣
愛
』
與
『觸
緣
受
』
〕
二
例
〔彼
此
別
〕
異
故
。
」

㈤
引
經
破
例

：
於

「
論

主

再

破

〔
彼

救

〕
」
五
節
之
中
，
前

文

已

作

「
總
非
彼
救
」

；
 

今
則
是
第
二
節
「引
經
破
例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：
「
〔言

『受
緣
愛
』
與

『觸
緣
 

受
』
彼
此
『有
差
別
』
者
〕
，謂
佛
〔陀
〕
自

〔作
〕
簡

〔別
言
：
所
謂
『受
緣
愛
』 

者
〕
，唯

〔指
〕
『
(由
〕
無
明
〔作
增
上
之
〕
觸
所
生
〔的
〕
諸
受
』

爲

緣
〔始
可
以
〕 

生

〔
起
貪
〕
愛

，

〔
若
是
與
善
相
應
的
『
受

』
及
與
苦
相
應
的
『
受

』
皆
不
能
爲
緣
而
生
起

 

『
〔貪
〕
愛
』
；但
於
佛
陀
所
說
契
經
之
中
〕
，曾
無
有
處
簡
〔別
何
種
特
殊
的
〕
觸

〔始
 

得
〕
生

〔起
〕
受

〔心
所
〕
〔按
：
對

『觸
緣
受
』
，佛
無
簡
別
，此
顯
示
有
觸
必
能
生
 

受
〕
。
」窺
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主
言
『彼
救
不
然
』
〕
，所
以
者
何
？
〔以

『觸
緣
 

受

』
與

『
受
緣
愛
』
彼
此
有
差
別
故
〕

。
佛

簡

別

〔
二
者
〕
言

：

〔
所

謂

『
受
緣
愛
』
者

，
 

此
中
之
『受
』
〕
唯
是
〔指
由
〕
無
明
所
〔作
〕
增

〔上
〕
之
觸
所
生
〔的
〕
諸
受
，
〔唯



由
此
〕
『有
漏
(雜
)
染

(之
)
受
』

爲

緣
，
〔始
能
〕
生
〔起
貪
〕
愛

(按
：
意
謂
與
善
 

相
應
之
受
，
或
與
苦
相
應
之
受
皆
不
能
爲
緣
而
生
愛
〕

，
以

〔
『
染
受
』
與

『
(
貪

〕
愛

』
 

彼
此
〕
相
順
，故

〔能
相
生
，相
違
者
即
不
能
相
生
，是
故
〕
非
一
切
『受
』
皆
能
生
 

『愛
』
。
〔至
於
對
『觸
緣
受
』
者
，則
於
佛
所
說
契
經
中
〕
，曾
無
有
〔經
〕

敎
簡
 

〔別
〕
『觸
生
(之
)
受
』
〔而
作
如
量

1

5此

〔於
〕
散
心
位
〔時
，有
〕
觸

〔必
〕
能
 

生
受
；
〔而
於
〕
此
滅
定
位
〔時
，則
彼
〕
觸
不
〔能
〕
生
受
。
〔如
是
於
『受
緣
愛
』
， 

旣
有
所
簡
，於

『觸
緣
受
』
旣
無
所
簡
〕
，何
得
〔以

『受
緣
愛
，非
一
切
受
皆
能
起
 

愛
』
〕

爲

例
，
〔而
執
『故
觸
緣
受
，非
一
切
觸
皆
能
生
受
』
〕
？
」

阗
結
成
正
義

：
於

「
論

主

再

破

(
外
救
〕
」
的
五
節
中
，
前

文

已

作

「
總
非
彼
救
」
及
 

「
引
經
破
例
」
彼

二

節

，
今
是
第
三
節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結
成
正
義
云
：

「
故

若

〔
你
們
經

 

部
末
宗
計
執
於
滅
盡
定
〕
有

觸

〔
生

起

者

，
則
依
正
理
〕
必
有
受
生
；

〔
若
執
有
受
，
則
亦

 

必
有
想
生
，
以

〕
受
與
想
倶
，
其

理

決

定

〔
而
共
許
故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若
執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有
『觸
』
〔生
者
，則
〕
必
有
 

『受
』
生
〔起
，因

爲

『受
』
之
於
『觸
』
〕
定
相
隨
故
。
〔有

『受
』
亦
必
有
『想
』
，



因
爲
〕
『受
』
〔之
於
〕
『想
』
必

倶

〔有
故
〕
，其
理
決
定
〔故
〕
。
」

㈣
例
有
受
想

：
於

「
論

主

再

破

(
外
救

〕
」
的
五
節
中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作
第
四
節

 

「
例

有

受

、
想

」
云

：

「
〔
又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，
於
此
滅
盡
定
位
，
若
執
有
思
，
則

〕
或
應

 

如
餘
〔有
心
〕
位
，受
、想

〔心
所
〕
亦
不
〔息
〕
滅
，
〔因

爲
計
〕
執

〔於
〕
此

〔滅
盡
 

定
無
心
〕
位
中
，有
思
〔心
所
〕
等

〔生
起
活
動
〕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可
立
量
云
：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無
心
〕
位
 

〔中
，其
〕
受
、想

〔心
所
〕
亦
應
許
有
〔現
行
，以
〕
許
有
思
〔心
所
現
行
活
動
〕
故
， 

如
所
〔處
於
〕
餘

〔有
心
〕
位
。
〔如
〕
此

〔破
〕
難
，則
以
〔與
〕
『有
思
』
〔之
〕
理
 

齊

〔同
，推
證
一
〕
如
餘
〔有
心
之
〕
位
，說

〔彼
〕
受
、想

〔心
所
應
亦
是
〕
有
，故
 

〔在
論
證
方
式
上
言
〕
與
前
〔文
所
說
『旣
許
思
等
(於
)
此
位
非
無
，受
、想

(亦
)
應
 

然
，大
地
法
故
』
者
〕
，少

〔許
有
〕
別
。
」

@

責
違
教
失

：
於

『
論

主

再

破

(
外

救

〕
』
五

節

中

，
今
文
是
最
後
的
第
五
節
，
即
 

「責

(難
彼
救
有
)
違

敎

(之
)
失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責
難
云
：
「
〔你
們
經
部
末
宗
 

若
〕
許
〔於
滅
盡
定
中
有
『受
、想
不
滅
』
者
〕
，便
違
害
〔契
經
所
說
〕
『
(住
滅
盡
定



者
，身
、語
及
〕
心
行
(無
不
皆
)
滅
』
〔之
〕
言

(按
：
『心
行
滅
』
者
，主
要
是
指
 

『受
、想
心
所
滅
』
義
〕
，
〔假
若
定
中
『受
、想
不
滅
』
，則
〕
亦
不
得
成
〔

爲

〕
『滅
 

受
想
定
』
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外
或
有
問
：
於

滅

盡

定

，
亦
名
滅
受
想
定
，
若

〕
許
有

 

受
、想

〔活
動
現
行
〕
亦
復
〔有
〕
何

〔種
〕
辜

〔害
？
論
主
答
言
：
『許
，便
違
害
「心
 

行
滅
」
言
』
，此
是
〕
初

〔過
，即
有
〕
『違

(經
)

敎

失
』
，
〔因

爲

契
經
明
說
〕 

『
〔住
滅
盡
定
者
)
心
行
滅
』
；
言

『
(心
〕
行
』
〔者
〕
即

〔是
〕
『受
』
、
『想
』 

故
；
〔論
主
又
責
其
〕
『
(若
許
有
受
、想
者
，則
彼
定
)
亦
不
得
成
(

爲

)
滅
受
想
 

定
』
，
〔以
其
〕
名

〔與
〕
體
相
違
故
，
〔是
以
後
有
『名
實
相
違
失
』
〕
。
」

㈦
別
破
經
部
末
宗
計
無
心
所
起
：
於

破

「
經
部
末
宗
」
之

中

，
上
文
於
㈤
已
破
其
執

 

「
有
意
識
起
」

，
於
㈥
亦

破

其

執

「
有
心
所
起
」

。
但

在

「
別
破
有
心
所
起
」
中

，
先
設
問

 

「
總
徵
有
無
心
所
」

(
按

：
如
論
文
言
：

『
又
若
此
位
，
有
第
六
識
，
彼
心
所
法
，
爲
有
？
 

爲

無
？
』
〕
跟
著
便
是
破
其
「有
心
所
起
」
(按
：
如
言
：
「若
有
心
所
，經
不
應
言
 

…
…

。
」

〕

。
破

「
有
心
所
起
」
之

後

，
便
續
破
其
計
「
無
心
所
起
」

(
按

：
如

言

：

「
若



無

心

所

，
識
亦
應
…
…

。
」
〕

。
此

「
別
破
無
心
所
起
」
中

，
主
要
分
爲
兩
大
段
：

一
者
、 

「
破
有
令
無
難
」

，
二

者

、
「
縱
有
別
生
徵
」

。

甲

'
破
有
令
無
難
：
於
中
又
可
分
：

一
、
論
主
正
破
，
二

、
經
部
救
言
，
三

、
論
主
返

 

難

，
四

、
經
部

轉

救

，
五

、
論
主
再
難
。

㊉
論
主
正
破
：
依

窺

基

《
唯
識
樞
要
》
分

析

，
此
又
開
成
七
節
，
即

一

、
心
同
所
無

 

難

，
二

、
法
隨
遍
行
滅
難
，
三

、
受
非
大
地
難
，
四

、
識
非
相
應
難
，
五

、
應
無
依
緣
難
，
 

六

、
如
經
有
觸
難
，
七

、
受
等
必
倶
難
。

第
一
、心
同
所
無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作
「心
(識
應
〕
同

(於
心
〕
所
無
(而
) 

難

(之
〕
」
云
：
「若

〔你
們
經
部
末
宗
，計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〕
無

〔有
〕
心
所
〔生
起
 

者
，則
你
們
所
執
於
彼
定
中
現
行
的
第
六
意
〕
識
，亦
應
無
〔有
現
行
，以
〕
不
見
〔於
 

其
〕
餘
心
〔法
可
〕
離
心
所
〔單
獨
現
行
〕
故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於
破
經
部
末
宗
計
『
有
心
所
』
後

，
今
即
〕
次

破

『
無
心

 

所
』
〔之
執
〕
。
《

倶

舍
(論
〕
》

〔卷
五
有
〕
云
：
〔經
部
)
尊
者
世
友
〔於
〕
《問
 

論
》
中

〔
曾

〕
說

〔
於
滅
盡
定
中
，
許
有
細
意
識
心
而
無
受
、
想
心
所
〕

。
此
即
經
部
異
師



〔之
說
；但
彼
宗
先
代
的
諸
軌
範
師
，則
咸
言
〕
『
(色
、心
)
二
法
(互
)

爲

(能
持
〕 

種

(子
〕
』
。
〔即
是
指
：
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無
心
〔位
中
〕
，
『色

(根
相
續
)

爲

(能
 

持
)
種
子
』
，
〔於
其
出
定
〕
，心
〔識
〕
後

〔時
〕
依

〔色
根
相
續
所
持
的
種
子
而
得
〕 

生

〔
起

。
於
其
餘
情
況
，
則
由
心
相
續
來
攝
持
種
子
，
此

亦

名

『
色
心
互
持
種
子
說
』

。
可
 

見
〕
經
部
本
〔宗
本
來
〕
計

〔執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是
〕
無
心
〔識
生
起
的
；
到
了
後
 

時
〕
，次
復
轉
計
滅
〔盡
〕
定
有
〔其
細
〕
心
，次

〔又
再
轉
計
〕
有

〔受
、想
〕
心
所
， 

今

〔經
部
末
宗
〕
更
轉
計
彼
無
心
所
，
〔此
〕
即
末
〔宗
的
〕
轉
計
。此
中
意
言
：
滅
 

〔盡
〕
定

〔中
，有
情
是
〕
有

〔細
〕
心
而
無
心
所
〔者
，目
的
〕

爲

〔要
逃
〕
避
前
〔述
 

瑜
伽
行
派
對
其
中
計
『有
心
所
說
』
的
破
〕
難
，所
以
〔於
今
有
此
轉
〕
計
生
〔起
〕 

(
按

，̂
即
轉
計
於
滅
盡
定
中
無
有
心
所
生
起
〕
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於
略
釋
論
意
之
後
，
再
明
分
科
大
槪
言
：

「
〔
本

文

『
別
破
經
部
末
宗

 

計
無
心
所
起
』
〕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破
有
令
無
難
，
後

、
縱
有
別
生
徵
。
初

中

有

五

〔
翻

〕
 

問

答

(
按

：
此

謂

『
論
主
正
破
』

、
『
經
部
救
言
』

、
『
論
主
返
難
』

、
『
經
部
轉
救
』
及
 

『
論
主
再
難
』
等

五

翻

〕

。
〔於
〕
初

〔翻
〕
問
中
，
〔分
成
七
節
，其
〕
文

〔頗
〕
長



(按
：
七
節
的
標
目
，見
前
可
知
〕
，
〔於
〕
此
諍
〔論
〕
大
地
〔法
的
受
、想
心
所
應
 

有
，而
〕
非

〔諍
〕
信
、貪

〔彼
善
心
所
與
煩
惱
心
所
〕
等

〔的
有
無
〕
，以
彼
〔信
、貪
 

等
心
所
〕
無
時
，心
〔識
〕

尙

〔可
〕
有
故
；
〔但
大
地
法
的
受
、想
心
所
不
起
時
，則
彼
 

所
執
細
心
亦
必
不
有
〕

。
」

最
後
《述
記
》
作
比
量
破
言
：
「量
云
：
〔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之
位
〔應
〕
無
第
六
 

〔細
意
識
〕
心

〔生
起
〕
，以

〔許
〕
無

〔受
、想
等
〕
大
地
心
所
法
〔生
起
〕
故
，如
 

〔處
於
〕
悶
絕
、
〔死
屍
〕
等
位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計
執
的
修
定
者
，
於

〔
其
所
執
有
細
心
的
〕
滅
盡
定
中
，
應
無
第

 

六
細
意
識
心
的
生
起
。

因

：
許

無

有

受

、
想
等
大
地
心
所
法
生
起
故
。

喩

：
如
於
死
屍
位
。

第

二

、
法
隨
遍
行
滅
難
：
外

人

見

破

，
可

復

作

救

，
如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彼

 

〔經
部
末
宗
〕
若

〔或
作
〕
救
言
：
此
受
、
〔想
〕
等

〔大
地
心
所
法
，可
〕
如
信
、 

〔貪
〕
等

〔善
、煩
惱
心
所
法
，彼
〕
信
等
雖
無
〔現
行
，但
〕
仍

〔可
以
〕
有
心
〔識
生



起
〕
，故

〔應
〕
如
起
〔貪
等
〕
染

〔心
識
之
〕
時
，
〔信
等
淨
、善
心
所
可
以
不
起
。故
 

我
在
滅
盡
定
中
，
細
心
可
有
，
而

受

、
想
可
無
〕

。
」

針
對
外
救
，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「
〔
心

)
法
隨
遍
行
滅
」
以
難
破
之
云
：

「
〔
你
的
救

 

量
不
應
道
理
，因

爲
當
受
、想
〕
餘
遍
行
〔心
所
〕
滅

〔時
，細
意
心
識
〕
法

〔必
亦
〕
隨
 

滅

，
故

〔
汝

言

『
受
等
如
信
等
，
信
等
雖
無
，
仍
有
心
』
者

，
實
不
應
理
〕
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針
對
彼
救
，
論
主
〕
即
復
難
言
：

〔
『
餘
遍
行
滅
，
法
隨

 

滅
故
』
者
，此
〕
前
難
〔之
〕
中

〔其
意
即
〕
云
：
〔於
滅
盡
定
中
，此
心
行
之
〕
受
、想
 

二
〔遍
行
之
〕
法
，如

〔語
行
中
〕
尋
、伺

〔心
所
，皆
〕
是
遍
行
〔之
〕
法
故
，
〔遍
行
 

法

滅

時

，
語
言
必
滅
〕

。
故

〔
於

〕
彼

滅

定

位

〔
中

，
若
心
行
中
受
、
想
心
所
彼
遍
行
法
滅

 

時

，
與
彼
相
應
的
〕
心

〔
識
亦
〕
定

應

滅
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修
行
者
於
滅
盡
定
中
，
其

受

、
想
心
所
滅
時
，
其
相
應
的
心
法

 

應
不
能
生
起
。

因

：
以
許
是
遍
行
法
滅
故
。

喩

：
如
思
心
所
滅
。



第

三

、
受
非
大
地
難
：
經
部
末
宗
可
能
作
救
，
如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彼

〔
經
部

 

末
宗
或
〕
若
復
〔救
〕
言
：
此

〔滅
盡
定
中
的
受
、想
等
心
所
，對
我
細
心
而
言
〕
非
 

〔是
〕
遍
行
〔相
應
之
法
〕
，故

〔細
心
生
時
，彼
受
、想
〕
可
滅
也
，以

〔細
〕
心
有
 

時
，此

〔受
、想
心
所
非
是
遍
行
〕
所

〔以
可
〕
無
故
，
〔有
〕
如

〔淨
心
起
時
，非
遍
行
 

的
〕
貪
等
〔心
所
亦
可
以
不
現
行
〕
者
。
」

針
對
所
救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論
主
的
難
破
云
：

「
〔
若
執
細
心
於
滅
盡
定
中
可
現
行

 

而

受

、
想
心
所
可
不
現
行
者
，
則
所
計
執
的
〕
受

、
〔
想

〕
等

〔
心
所
法
對
你
的
細
心
法
〕 

應
非
〔是
〕
大
地
法
，
〔今
旣
不
許
〕
故

〔所
救
非
理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 

「
〔
論
意
是
難
經
部
末
宗
若
計
執
細
心
可
起
而
受
、
想

不

起

者

，
則

〕
此

受

、
想

等

〔
心
 

所

，
對
滅
盡
定
中
所
執
的
細
心
〕
應

非

〔
是

〕
大

地

法

。
」
可
成
三
段
論
式
：

大

前

提

：
若

經

部
末
宗
所
執
「
於
滅
盡
定
中
有
細
心
生
起
而
受
、
想
心
所
可
不

 

生

」
能

成

立

者

，
則

必

須

認

許

「
受

、
想
心
所
對
彼
細
心
非
是
大
地

 

法
」

。

小
前
提
：
經
部
末
宗
不
許
「
受

、
想
心
所
對
彼
細
心
非
是
大
地
法
」

。



結

論

：
故

知

所

執

「
於
滅
盡
定
中
有
細
心
生
起
而
受
、
想
心
所
可
不
生
」
者

，
 
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。

第

四

、
識
非
相
應
難
：
經
部
末
宗
見
破
，
或

作

救

量

，
如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中
所
述

 

言
：
「彼
若
救
言
：
〔受
、想
心
所
之
於
細
心
〕
雖
名
〔

爲

〕
大
地
〔法
，但
那
只
依
〕
據
 

〔其
在
〕
餘

〔有
心
〕
位

〔而
〕
得
名
〔

爲
大
地
法
，而
並
〕
非
約
〔其
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 

〔
而
名
之
爲
大
地
法
〕

。
」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論
主
破
云
：

「
〔
若
彼
宗
計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，
受

、
想
不
起
而
細
心

 

可
生
者
，則
〕
此

〔細
心
之
〕
識
，
〔對
彼
受
、想
心
所
法
，彼
此
〕
應
非
〔是
同
生
同
滅
 

的
〕
相
應
法
，
〔彼
旣
不
許
〕
故

〔所
救
非
理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彼
難
言
：
「
〔心
與
心
所
〕
此

〔等
〕
相
應
〔之
〕
法
，餘
時
〔無
 

論
於
定
心
位
或
散
心
位
，
當
心
王
生
時
〕

，
亦

〔
必
定
〕
有

〔
觸

、
作

意

、
受

、
想

、
思
 

等
〕
心
所
〔與
之
〕
相
應
〔而
生
；今
彼
計
執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無
心
〕
位
之
〔細
〕
心
旣
 

無

心

所

〔
同
起
〕

，
故

〔
彼
滅
盡
定
位
中
的
細
心
〕

，
如

色

等

〔
法

之
於
受
、
想
等
心
法
〕
 

應
非
〔是
〕
相
應
〔之
法
〕
。
」
論
式
依
前
式
可
知
。



第

五

、
應
無
依
緣
難
：
經
部
末
宗
見
破
，
復
作
救
量
，
故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彼

 

〔經
部
末
宗
論
師
或
〕
若
復
言
：
〔我
宗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所
起
〕
之
〔細
〕
心
非
 

〔
與

受

、
想
心
所
爲
〕
相

應

法

，

〔
故
細
心
雖
起
而
受
、
想
心
所
可
以
不
起
；
此

猶

〕
如

 

〔
一
般
色
法
皆
有
質
礙

，但
〕
無
表
色
〔則
〕
非
有
質
礙
〔仍
可
名
之

爲
色
法
〕
。
」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破
彼
救
量
云
：

「
〔
若
你
〕
許

〔
彼
細
心
於
滅
盡
定
位
不
與
受
、
想
心

 

所
成
相
應
法
者
〕
，則

〔彼
細
心
〕
應
無
所
依
〔根
，亦
無
所
〕
緣

〔境
〕
等
，
〔猶
〕
如
 

色

、
〔
聲

〕
等

法

；

〔
如
是
彼
細
心
旣
不
與
受
、
想

相

應

，
又
無
所
依
根
，
亦
無
所
緣
境
，
 

則
彼
所
執
之
細
心
〕
亦
非
〔是
〕
心
，故

〔所
救
非
理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以
開
 

成

兩
節
：

其
一
、釋
論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意
〕
謂

〔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於
〕
此

〔滅
 

盡
定
〕
位

〔所
生
起
的
細
〕
心
〔若
不
與
受
、想
等
心
所
相
應
，則
〕
應
無
所
依
〔根
，亦
 

應
無
所
〕
緣

〔境
，
以
〕
非

〔與
受
、想
心
所

爲

〕
相
應
〔同
起
、同
滅
之
〕
法
故
， 

〔猶
〕
如
色
、
〔聲
〕
等
法
；
又
此
〔細
心
〕
應
非
〔是
〕
心

〔法
，以
許
〕
非
相
應
法
， 

〔
且
證
知
無
所
依
根
、
無
所
緣
境
〕
故

，
如

聲

、
香

等

。
」
可
成
二
論
式
：



比

量

一

、
難
無

所

依

、
緣
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於
滅
盡
定
位
所
起
的
細
心
，
應
無
所
依
根
及
所
緣
境
。

因

：
以
許
不
是
與
受
、
想
心
所
相
應
故
。

喩

，̂
如
色
等
法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難
非
心
法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於
滅
盡
定
位
所
起
的
細
心
，
應
非
是
心
法
。

因

：
以
許
不
是
與
受
、
想
心
所
相
應
，
而
又
證
知
其
無
所
依
根
與
所
緣
境
故
。

喩

：
如

聲

、
香

等

。

其
二
、釋
餘
義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此

〔論
〕
中

〔所
言
〕
『所
依
』
〔者
〕
， 

謂
即
〔眼
等
色
〕
根
等
，等

〔者
，等
取
〕
無
間
意
〔根
；
言
〕
『所
緣
』
〔者
〕
，謂
 

〔
色

、
聲
等
所
緣
〕
境

等

，

『
等

』
言

，
等
取
此
非
能
緣
〔
者

〕

，
以

〔
彼
所
執
之
細
心
已

 

被
證
知

爲
〕
非
心
故
，
〔以
彼
〕
無

〔受
、想
心
所
以

爲
〕
相
應
法
故
。
〔又
經
部
末
宗
堅
 

持
所
執
不
以
受
、想

爲
相
應
法
而
〕
此
〔細
〕
心
若
〔是
實
〕
有

〔者
，則
彼
將
〕
緣
何
等
 

〔
爲
所
緣
〕
境
？
旣
無
〔受
〕
心
所
〔相
應
，則
此
細
心
〕
如
何
領
納
〔諸
境
？
旣
無
想
心



所
相
應
〕

，
如

何

取

〔
諸

境

〕
像
等
？
故

〔
若
所
執
的
細
心
是
心
法
，
是
有
所
緣
境
者
，
 

則
〕
應
有
〔受
、想
〕
心
所
〔

爲

相
應
法
〕
，如

《成
業
論
》

〔所
說
〕
。
上
乃
違
理
 

〔難
〕
。
」

第

六

、
如
經
有
觸
難
：
於

作

「
違
理
難
」
後
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對
彼
經
部
末
宗
更
作

 

「違

敎
難
」
云
：
「又
契
經
說
：
〔意
識
的
生
起
，必
須
要
有
〕
意

〔根
及
〕
法

〔境
〕

爲

 

緣
，
〔如
是
始
能
〕
生
於
意
識
；
〔如
是
根
、境
、識
〕
三
和
合
〔而
有
〕
觸

〔心
所
生
 

起
，因
此
意
識
便
〕
與
觸

倶

起
，
〔跟
著
引
發
〕
有
受
、想

、思

〔心
所
相
應
〕
。若
 

〔於
〕
此

〔滅
盡
〕
定
中
，
〔確
〕
有

〔細
〕
意
識
〔生
起
〕
者
，
〔則
由
於
根
、境
、 

識
〕
三
〔者
〕
和
合
故
，必
應
有
觸
〔心
所
生
起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節
論
文
是
〕
次
出
〔彼
宗
犯
有
〕
違
經
〔之
失
，論
 

中
〕
引
經
可
知
，
〔故
今
不
贅
說
，其
內
容
即
是
世
親
〕
《
〔大
乘
)
成
業
論
》

〔所
〕
說
 

〔的
〕
《十
問
說
》

〔內
容
〕
也

(按
：
如
云
：
『如
佛
於
彼
《十
問
經
》
中
自
作
是
說
： 

所
有
受
蘊
、想
蘊
、行
蘊
(思
心
所
等
〕
，皆
觸

爲

緣
〔所
引
發
〕
。

依
經
難
言
： 

〔今
〕
不
〔與
經
部
末
宗
論
〕
諍
觸
體
別
有
〔或
〕
不
有
，但
總
令
〔其
〕
有

『三
和
合



(觸
〕
』
〔

爲

〕
因
，
〔推
證
其
細
意
識
心
定
有
『受
』
與
『想
』
彼
二
心
所
〕
，然

〔以
 

彼

『三
和
合
觸
』
〔是
〕
彼

〔宗
之
〕
所
許
。以
經
中
言
『三
和
合
觸
』
，故

〔如
經
所
 

說
〕
令

〔觸
〕
定
有
，
〔若
彼
不
許
，便
有
違
經
之
失
〕
。
」

第
七
、受
等
必

倶
難
：
於
以
七
節
「論
主
正
破
(經
部
末
宗
計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有
細
心
 

而
無
受
、想
〕
」
中
，前
文
已
經
完
成
六
節
的
難
破
，今

爲

最
後
的
「受
等
必

倶
難
」
；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設
難
云
：
「
〔如
契
經
所
說
〕
觸
旣
定
與
受
、想
、思

倶

〔相
應
〕
，如
何
 

〔可
以
如
你
們
所
計
執
修
禪
行
者
於
滅
盡
定
位
之
中
〕
有

〔細
意
〕
識

〔生
〕
而

〔又
可
 

以
〕
無

〔受
、想
等
〕
心
所
〔現
行
者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依
契
經
說
，有
識
生
起
，則
〕
觸
旣
非
無
；
〔有
〕
觸
 

〔則
〕
必
〔以
觸

爲
〕
緣

〔而
引
發
〕
於
受
、想
、思

〔得
生
〕
，故

〔若
有
意
識
生
起
， 

則
〕
應
定
〔有
受
、想
、思
等
心
所
與
之
〕
相
應
，如
何
可
〔如
經
部
末
宗
所
〕
言
彼
〔於
 

滅
盡
定
位
中
，可
有
細
意
識
生
而
〕
無

〔受
、想
〕
心
所
〔耶
〕
？
如
經
旣
爾
，
〔而
世
親
 

論
師
於
〕
《
〔大
乘
)
成
業
〔論
〕
》
又
〔更
明
言
〕
云
：
《十
問
經
》
中
，
〔說
〕
受
、 

想
、行
蘊
皆
〔依
〕
觸

爲

緣
〔而
得
生
起
〕
(按
：
原
文
作
『如
佛
於
彼
《十
問
經
》
中
自



作
是
說
：
所
有
受
蘊
、想
蘊
、行
蘊
，皆
觸

爲
緣
』
。
〕
如
何
〔可
以
〕
有
三
和
〔合
觸
之
 

細
意
〕
識

〔於
滅
盡
定
生
起
〕
，而
無
〔受
、想
〕
心
所
〔與
之
相
應
者
〕
？
如
餘
〔前
文
 

所
〕

爲

比
〔量
論
證
可
知
〕
故
。
」

㈤
經
部
救
言
：
於

「破
有
令
無
難
」
的
五
番
問
答
中
，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論
主
正
破
」 

彼
第
一
番
的
問
答
，今

「經
部
救
言
」
則
是
第
二
番
的
問
答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經
部
末
宗
 

的
救
言
云
：
「若

〔彼
〕
謂

〔於
〕
餘

〔有
心
位
之
〕
時
，
〔根
、境
、識
〕
三
〔者
〕
和
 

〔合
具
〕
有
力
〔用
以
構
〕
成
觸
〔心
所
，或
〕
生

〔起
〕
觸

〔心
所
；
更
由
觸

爲
增
上
緣
 

又
〕
能

〔引
發
而
生
〕
起
受
、
〔想
、思
〕
等

〔心
所
。但
習
禪
定
者
〕
由

〔於
在
〕
此
 

〔起
滅
盡
〕
定
前
，厭
患
〔彼
等
能
引
致
身
、心
疲
弊
的
受
、想
〕
心
所
，故
在
〔進
住
於
 

滅
盡
〕
定
位
〔之
時
，雖
有
細
意
識
生
起
，然
而
彼
根
、境
、識
〕
三
事
〔的
勢
用
，卻
〕 

無
能
〔力
，故
〕
不
〔能
〕
成

〔觸
，亦
不
能
〕
生
觸
；
〔旣
無
有
觸
，故
〕
亦
無
〔有
〕 

受
、
〔想
〕
等

〔心
所
得
以
引
生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『破
有
令
無
難
』
的
五
番
問
答
中
〕
，自
下
〔是
〕
第
 

二
〔番
，
即
述
〕
經
部
〔末
宗
〕
之
中
有
二
師
〔的
〕
救

〔量
〕
：
一
、
〔主
張
有
根
、



境
、識
三
和
其
體
〕
無
有
別
〔的
〕
觸
，
〔以
〕
即
『三
和
(體
即
〕
是
觸
』
故
；
二
、 

〔主
張
有
三
和
合
外
〕
，別
有
觸
數
〔心
所
的
觸
，以
〕
三
和
〔體
〕
外
別
有
〔觸
〕
故
。 

即
今
經
部
猶
有
〔彼
〕
二
師
。彼

〔等
〕
皆

〔同
樣
主
張
於
〕
餘

〔有
心
位
及
未
住
滅
盡
定
 

前
之
〕
時
，
〔根
、境
、識
〕
三
和
〔合
時
能
〕
有
力
〔用
。或
謂
三
和
之
體
〕
無
別
 

〔於
〕
觸
，故
能
成
於
觸
；
〔或
謂
三
和
之
體
〕
有
別
〔於
〕
觸
，故
能
生
於
觸
〔按
：
此
 

間

『於
』
言
，無
特
殊
含
義
；
『成
於
觸
』
即
是
『能
成
觸
心
所
』
義
，
『生
於
觸
』
即
是
 

『能
生
觸
心
所
』
義
〕
。
〔如
是
根
、境
、識
三
和
合
體
〕
以
有
〔力
用
〕
或
成
〔就
觸
心
 

所
〕
，或
生
〔起
〕
觸

〔心
所
〕
，故

〔觸
又
〕
能

倶
起
受
、
〔想
、思
〕
等

〔心
所
〕
。 

此
是
〔於
住
滅
盡
〕
定
前
〔彼
第
六
意
識
〕
心

〔與
觸
、受
、想
、思
〕
等

〔心
所
〕

倶
 

〔起
〕
也
。由
此
〔於
住
滅
盡
〕
定
前
，厭
患
〔粗
顯
的
受
、想
等
〕
心
所
；
〔如
是
受
、 

想
心
〕
所
旣
被
厭
〔患
〕
，故
在
〔住
滅
盡
〕
定
位
，
〔則
彼
根
、境
、識
〕
三
事
〔即
〕 

無
能
〔力
〕
。隨
彼
〔上
述
〕
二
說
，
〔或
〕
不
成
〔觸
，或
不
〕
生
觸
。旣
爾
〔觸
心
所
 

便
不
得
起
，故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亦
無
受
、
〔想
〕
等

〔心
所
。故
知
〕
不
可
以
餘
 

〔有
心
位
時
之
受
、想
〕
不
被
厭
〔患
而
故
得
生
〕
位
，而
例
〔同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中



〔被
厭
患
之
受
、想
心
所
而
執
彼
等
亦
得
生
起
〕
。
」

阑
論
主
返
難
：
針
對
經
部
末
宗
的
救
量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論
主
的
返
難
云
：
「若
爾
 

(按
：
指
若
如
彼
所
救
：
於
住
滅
盡
定
中
時
，以
根
、境
、識
無
力
用
以
生
起
觸
、受
、 

想
、思
等
等
心
所
，則
此
滅
盡
定
〕
應
名
〔

爲

〕
『滅
心
所
定
』
，如
何
但
說
〔名

爲

〕 

『滅
受
想
(定
〕
』
耶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五
番
問
答
中
的
〕
第
三
〔番
，即
是
〕
『論
主
返
 

難
』
。
〔今
姑
〕
且
就
他
〔宗
的
救
量
而
作
出
〕
破

〔量
來
加
回
應
〕
：
以
〔經
部
末
宗
執
 

於
滅
盡
定
位
〕
，
一
切
心
所
皆
滅
故
，如
何
但
說
滅
受
、想
二
〔心
所
〕
法

〔而
已
，故
名
 

爲

『滅
受
想
定
』
〕
耶
？
」

蒯
經
部
轉
救
：
經
部
末
宗
見
難
，於
是
又
再
作
轉
救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敍
彼
救
言
： 

「
〔彼
或
〕
若
謂
〔於
定
前
起
〕
厭

〔患
〕
時
，唯
厭
受
、想

〔彼
二
心
所
，故
於
住
滅
盡
 

定
中
〕
，此

〔受
、想
〕
二
〔心
所
法
〕
滅
，故

〔引
致
一
切
〕
心
所
皆
滅
；依

〔定
〕
前
 

所
厭
〔受
與
想
，故
此
定
便
〕
以
〔
『滅
受
想
定
』
而
〕
立
定
〔之
〕
名

〔稱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五
番
問
答
中
〕
，自
下
〔是
〕
第
四
〔番
，即
『經
部



轉
救
』
〕
。經
部
救
言
：
〔於
入
定
前
之
所
〕
厭
時
，唯
緣
〔受
、想
〕
二
法
〔而
厭
患
 

之
；如
是
受
、想
〕
二
法
旣
滅
〔而
住
於
定
中
〕
，故

〔此
時
一
切
〕
心
所
皆
滅
。此
定
依
 

彼
定
前
所
厭
以
立
其
名
，故

〔名

『滅
受
想
定
』
而
實
〕
無

〔有
過
〕
失
者
。
」

@
論

主

再

難

：
針
對
經
部
上
述
的
救
論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加
難
破
云
：
「旣
爾
 

(按
：
彼
言
於
滅
盡
定
中
受
、想
旣
被
厭
滅
，因
此
一
切
心
所
由
此
皆
滅
者
〕
，
〔則
於
〕 
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中

〔你
們
所
執
現
行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亦
應
〔隨
〕
滅
，
〔以
彼
與
〕
所
厭
 

〔的
受
、想
心
所
〕

倶

〔生

倶
滅
〕
故
，
〔猶
〕
如

〔受
、想
滅
時
〕
，餘

〔諸
〕
心
所
 

〔亦
隨
之
而
滅
故
〕
。不
爾
，
(按
：
此
指
若
於
此
定
而
第
六
意
識
不
滅
者
〕
，
〔則
〕
如
 

何
名
〔此

『滅
盡
定
』

爲

〕
『無
心
定
』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分
三
節
：

其
一
、破
前
救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〔
「於
五
番
問
答
『破
有
無
難
』
中
〕
，自
下
 

〔是
〕
第
五
〔番
，即
『論
主
再
難
』
〕
；
論
主
難
云
：
〔你
們
旣
執
於
此
滅
盡
定
中
，所
 

厭
的
受
、想
已
滅
，而
一
切
心
所
隨
滅
者
〕
，旣
爾
，
〔則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〕
定

〔中
，所
 

執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亦
應
〔隨
之
而
〕
滅
，
〔以
此
細
意
識
〕
與
〔定
〕
前
所
厭
〔的
〕
受
、 

〔想
〕
等

〔心
所
相
應
而
〕

倶

〔生

倶
滅
〕
，故

〔當
所
厭
的
受
、想
滅
時
，所
執
的
細
意



識
心
亦
應
〕
如

〔同
所
〕
厭

〔的
受
、想
〕
心
所
〔而

倶

滅
。今
此
是
〕
隨
彼
〔經
部
末
宗
 

的
救
言
之
〕
計

〔執
而
設
〕
難
，非
謂
〔彼
此
〕
共
許
〔如
此
〕
。此

〔難
成
〕
他
比
 

量
。
」

宗

：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所
計
執
的
細
意
識
心
，
於
住
滅
盡
定
時
，
亦

應

隨

滅

。

因

：
以
許
相
應
倶
起
的
受
、
想
心
所
已
滅
故
。

喩

：
如

與

受

、
想
相
應
的
一
切
餘
心
所
。

其
二
、敍
伏
救
：
《述
記
》
設
外
申
伏
救
言
：
「
〔彼
等
或
〕
若

〔作
〕
伏
救
云
：
如
 

〔有
修
行
者
〕
厭

〔於
〕
貪
等
〔煩
惱
心
所
，結
果
此
貪
等
〕
染
心
所
滅
，
〔然
〕
而
〔無
 

貪
等
淨
〕
心

〔則
可
以
〕
不
滅
；
〔今
〕
寧

〔何
所
〕
厭

〔的
〕
受
、
〔想
〕
等
心
所
滅
 

故
，
〔而
細
意
識
〕
心
亦
〔必
須
〕
隨
滅
？
〔你
〕
論
主
若
言
：
厭

〔患
〕
貪
等
時
，
〔與
 

貪
等
相
應
的
〕
心

〔識
〕
亦
已
隨
滅
，
〔而
然
〕
後
時
〔亦
可
〕
別
有
〔意
識
〕
心
生
 

〔起
〕
者
，
〔我
今
在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亦
應
然
：
〔即
〕
厭

〔受
、想
〕
時

〔與
受
、想
 

相
應
〕
之
〔意
識
〕
心
〔雖
〕
隨
受
、想

〔而
〕
滅
，
〔但
於
〕
後
時
〔則
仍
將
會
〕
別
有
 

『無

(受
、想
心
〕
所

(之
細
意
識
)
心
』
〔得
以
〕
生
〔起
〕
。
」



其

三

、
破
伏
救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論
主
的
遮
破
云
：

「
論
主
難
云
：
若

〔
於
滅
盡
定
時
，
 

執
有
細
意
識
〕
心
〔生
而
〕
不
滅
〔者
〕
，故

〔論
〕
言

『不
爾
』

，
〔則

此
滅
盡
定
〕
如 

何

〔可
以
〕
名

爲

『無
心
定
』
也
？
〔於
〕
此

〔定
〕
中

〔彼
意
識
〕
心
應
滅
，
〔始
得
〕 

名

〔
爲

〕
『無
心
(定
〕
』
故
，
〔猶
〕
如

〔於
定
中
，必
須
〕
滅
受
、想

〔二
心
所
，始
 

得
〕
名

爲

『滅
受
想
定
』
。
〔今
彼
旣
執
於
定
中
〕
此

〔受
、想
〕
二
〔心
所
〕
旣
無
， 

〔則
與
受
、想
相
應
的
意
識
〕
心
〔亦
應
〕
例

〔同
於
受
、想
〕
亦
應
爾
〔而
滅
，始
得
〕 

名

〔
爲

〕
『無
心
定
』
故
。此
上
〔文
多
節
反
覆
〕
破

〔經
部
末
宗
計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〕
有
 

〔細
意
識
心
而
〕
令

〔其

爲
〕
無
，
〔故
名
之

爲
〕
『
(破
有
令
無
〕
難
』
。
」

乙

、
縱
有
別
生
徵
：
於

㈦

「
別
破
經
部
末
宗
計
無
心
所
起
」
中

，
主
要
分
爲
兩
大
段
。
 

前
述
經
已
完
成
第
一
大
段
「
甲

、
破
有
令
無
難
」

，
自
此
便
是
第
二
大
段
，
即

「
乙

、
縱
有

 

別
生
徵
」

。
如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自

下

，
縱
有
別
生
徵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
問

，
 

次

、
別

破

。
」

㊉
總
問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述
論
主
的
總
問
經
部
末
宗
云
：
「又
〔你
們
計
執
於
〕
此
 

〔滅
盡
〕
定
位
〔中
有
細
意
識
生
起
，然
則
彼
〕
意
識
〔於
善
等
三
性
中
，究
竟
〕
是
何



〔性
所
攝
〕
？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縱
有
(細
意
識
而
)
別
生
徵
(難
〕
』 

中
〕
，此

〔是
〕
總
問
也
。
」

別
破
設
遮
計

：
於

「
總
問
」
後

，
便

是

「
別
破
」

。
於

「
別
破
」
中

，
又

開

成

「
別

 

破
設
遮
計
」
及

「
別
破
其
本
計
」

。
於

「
別
破
設
遮
計
」
中
又
開
成
五
節
：

一
者
「
設
計
非

 

善
難
」

、
二

者

「
善
定
無
有
難
」

、
三

者

「
非
善
必
有
心
所
難
」

、
四

者

「
厭
善
起
染
等

 

難
」

、
五

者

「
求
寂
起
散
難
」

。

第

一

、
設
計
非
善
難
：
於
回
答
前
文
所
作
總
問
「
(
於

〕
此

定

位

，
意

識

是

何

(
性
所

 

攝

〕
」
中

，
外
人
的
答
案
不
外
三
種
可
能
：

一
者
彼
「
細
意
識
」
是

「
不
善
所
攝
」

、
「
無

 

記
所
攝
」
及

「
善
性
所
攝
」

，
三
者
必
居
其
一
；
今

設

彼

答

「
細
意
識
是
不
善
所
攝
及
無
記

 

所
攝
」
，因
而
破
之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
「設

(彼
)
計

〔執
滅
盡
定
中
的
細
意
識
是
惡
及
 

無
記
彼
〕
非
善
(者
而
〕
難

(破
之
〕
」
云
：
「
〔你
們
所
執
定
中
的
細
意
識
〕
不
應
是
 

〔
非
善
性
的
〕
染

〔
污
惡
性
所
攝
〕
或

無

記

性

〔
所

攝

，
因
爲
如
是
必
有
貪
等
心
所
相
應
而

 

起

故

；
有
貪
等
則
必
有
受
、
想

故
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是
〕
初
、破
非
善
。此
設
〔彼
經
部
末
宗
計
執
彼
細
意



識
是
非
善
者
而
〕
遮

〔破
彼
〕
計

〔云
〕
：
若

〔彼
滅
盡
定
中
的
細
意
識
〕
是
染
〔污
惡
性
 

或
無
記
性
攝
〕
者
，
〔則
彼
〕
應

〔與
〕
貪
等
〔煩
惱
心
所
〕
相
應
，以

〔彼
〕
是
染
心
 

故
，如
餘
〔有
心
〕
位

〔的
〕
染

〔污
惡
心
及
有
覆
無
記
〕
心
〔起
時
的
情
況
〕
。設

〔彼
 

細
意
識
〕
與

〔無
明
、貪
等
〕
相
應
，
〔則
〕
亦
應
有
觸
，
〔乃
至
與
受
、想

、思
相
 

應
〕
，許
有
無
明
故
。又
〔凡
夫
、外
道
之
入
住
〕
無
想
定
〔者
〕
，

尙

〔且
〕
不
許
〔有
 

貪
等
〕
染

〔法

倶

現
，今
何
〕
況
〔佛
家
聖
者
之
住
〕
此

〔滅
盡
〕
定
耶
？
〔至
〕
若

〔計
 

執
此
滅
盡
定
是
〕
無

記

〔
性
攝
〕
者

，

〔
則
於
異
熟
生
心
、
威

儀

路

心

、
工
巧
處
心
、
能
變

 

化
心
〕
四
無
記
中
，是
何
法
〔所
〕
攝
？
〔此
〕
如

《
〔大
乘
)
成
業
(論
〕
》

〔所
〕 

徵

，

〔
只

〕
文

勢

稍

異

〔
而
已
〕

。
」
按

：
若
彼
定
是
異
熟
生
無
記
，
何
以
非
宿
業
所
引
而

 

要
定
前
厭
粗
顯
之
心
所
加
行
而
生
？
若
是
威
儀
路
、
工

巧
處
、
能
變
化
無
記
者
，
則
何
以
執

 

無

觸

、
受

、
想
等
心
所
與
之
相
應
？
故
知
彼
定
非
無
記
性
攝
。

第

二

、
善
定
無
有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
作

「
善
定
無
有
難
」
云

：

「
〔
經
部
末
宗
所

 

言
的
滅
盡
定
不
應
是
染
污
惡
性
或
無
記
性
所
攝
，
因
爲
〕
諸
善
定
中
，
無

此

〔
染
污
惡
性
及

 

無
記
性
之
〕
事
故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今

〔此
難
中
〕
但

〔是
〕
靈
目
餘
〔色
界
定
中
的
初
、
二
、 

三

、
四
禪
及
無
色
界
中
的
空
無
邊
處
、
識
無

邊

處

、
無

所

有

處

、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等
八
淨
〕
 

善
定
中
，無
此
〔所
計
的
〕
染
污
〔惡
性
〕
、無
記
〔性
之
〕
事
故
，即
〔色
界
四
禪
及
無
 

色
界
四
禪
彼
〕
八
淨
定
爲
例
，

〔
故
知
滅
盡
定
中
的
細
意
識
心
〕
亦

是

〔
無
此
染
污
惡
性
及

 

無
記
性
事
者
〕
。
」

第

三

、
非
善
必
有
心
所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
作

「
非
善
必
有
心
所
難
」
云

：

「
〔
你

 

們
所
執
於
滅
盡
定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若
是
染
污
惡
性
或
無
記
性
者
，
則
吾
人
當
知
〕
餘

〔
一 

切
〕
染

〔污
心
、或
〕
無
記
心
〔起
時
〕
，必
有
〔受
、想
等
〕
心
所
〔相
應
而
起
〕
，故
 

〔
你
們
所
執
實
不
應
理
〕

。
」
按

：
有
心
所
起
，
必
有
遍
行
受
、
想

心

所

，
如
何
可
名
滅
盡

 

定
？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中
〕
，旣
無
染
心
所
法
，故
 

〔彼
定
〕
非

〔是
〕
染

〔污
不
善
性
所
攝
，亦
非
是
〕
無
記
〔性
所
攝
；
今
此
可
〕

爲
例
 

〔
以
立
比
〕
量

也

。
」
試

依

窺

基

在

《
唯
識
掌
中
樞
要
》
中
釋
文
以
立
三
支
比
量
如
下
：
 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所
引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若
是
染
污
惡
性
或
無
記
性
所



攝

者

，
則
彼
細
心
必
須
有
受
、
想
等
心
所
相
應
。

(
按

：
若

有

受

、
想
心
所
相

 

應

，
即

非

是

「
滅
盡
定
」

，
迫
使
他

宗

有

「
自
語
相
違
」
過

。
)

因

：
以
許
彼
是
染
污
惡
心
或
無
記
心
故
。

喩

：
如
餘
有
心
位
的
染
污
惡
心
或
無
記
心
。

第

四

、
厭
善
起
染
等
難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又
遮
難
云
：

「
〔
又
你
們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於

 
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〕
不
應
厭
善
〔而
〕
起
染
〔污
惡
性
或
無
記
性
〕
等

〔的
心
識
 

活
動
〕

，
故

〔
所
執
彼
細
意
識
是
染
污
或
無
記
者
，
實
不
應
理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經
部
末
宗
〕
非

〔應
於
此
〕
求
善
〔而
厭
染
的
滅
盡
〕 

定

〔中
而
〕
起
染
〔污
或
〕
無
記
心
，
〔因

爲
如
此
則
〕
與
〔於
入
定
之
前
所
作
厭
染
而
修
 

善
的
〕
加
行
因
不
相
應
故
。
」

第

五

、
求
寂
起
散
難
：
外
人
見
難
，
或
作
救
量
，
如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敍
彼
救
言
：

「
彼

 

若
救
言
：

〔
定
前
作
〕
厭

染

〔
加

行

者

，
於
住
定
時
可
〕
起

善

心

，

〔
同
理
我
宗
主
張
於
滅

 

盡
定
前
作
〕
厭

善

〔
心
之
粗
動
勞
慮
而
起
加
行
，
故
於
住
滅
盡
定
中
時
，
可

〕
起

染

心

，
 

〔於
理
有
〕
何
失
〔當
〕
？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因
應
彼
救
而
作
遮
難
云
：
「
〔若
謂
『厭
染



(
而
可
以
)
起

善

心

，
厭

善

(
而
可
以
)
起
染
心
』
可
成
立
者
，
則

亦

應

『
求

寂

靜

(
而
可

 

以
)
起
散
心
』
；
今
事
實
上
〕
非
求
寂
靜
〔而
可
以
〕
翻
起
散
〔心
〕
，故

〔你
的
救
論
應
 

不
能
成
立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建
立
比
量
來
作
反
駁
言
：
「量
云
：
汝

〔經
部
末
〕
宗

〔若
於
定
前
 

起
〕
求
緣
涅
槃
〔靜
慮
之
〕
心

〔者
，則
住
定
之
時
〕
應
起
散
心
，
〔以
〕
求
緣
寂
靜
故
， 

如

〔所
許
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前
〔之
〕
心
〔與
住
定
之
心
相
違
〕
。以
此
返
彼
亦
得
(按
： 

依

如

理

《
義
演
》
可
立
量
云
：

『
汝
滅
定
前
心
，
應
非
散
心
，
求
心
緣
寂
靜
故
，
如
求
緣
涅

 

槃

(之
心

：！
』

。
〕
〔其
理
〕
可
知
。
」

阗
別
破
其
本
計

：
於

「
別
破
」
的
兩
部
分
中
，
上
文
已
完
成
「
別
破
設
遮
計
」

，
下
文

 

則

是

「
別
破
其
本
計
」

，
於
中
可
以
開
成
四
節
：

一
者
「
正
徵
相
應
善
」

、
二

者

「
設
破
自

 

性
及
勝
義
善
」

、
三

者

「
設
破
等
起
善
」

、
四

者

「
結
由
相
應
力
」

。
因
爲
依
說
一
切
有
部

 

義

；
善

法

不

外

「
勝
義
善
」

、
「
自
性
善
」

、
「
相
應
善
」
及

「
等
起
善
」
四

類

，
今
滅
盡

 

定
旣
許
爲
善
定
，
故

以

四

類

善

，
質
詢
其
滅
盡
定
中
所
計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究
屬
何
類
善
所

 

攝

。



第

一

、
正
徵
相
應
善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，
本
計
是
善
性

 

相

應

的

，
故
於
四
種
善
法
中
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先
難
其
是
相
應
善
云
：

「
若

〔
經
部
末
宗
所

 
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〕
謂

是

善

〔
性

所

攝

，
則
彼
細
意
識
心
旣
是
〕
相
應
善

 

故
，
〔則
〕
應

〔與
慚
、愧
及
〕
無
貪
等
善
根
〔心
所
〕
相
應
；
〔旣
與
無
貪
等
善
心
所
相
 

應

，
亦
必
要
與
受
、
想
等
遍
行
心
所
相
應
，
如
是
豈
得
言
是
住
『
受
想
滅
定
』
耶
？

〕
」
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此
〕
下

〔文
開
始
是
別
〕
破

〔其
〕
本
計
。
〔吾
人
〕 

未

見

經

部

〔
要
爲
滅
盡
定
〕
立

〔
勝

義

善

、
自

性

善

、
相
應
善
及
等
起
善
等
〕
四
善
所
由
，
 

今
以
義
逼
〔難
之
，故
〕
令
有
四
種
〔善
而
別
破
之
。故
難
前
先
作
徵
詢
言
〕
：
『
〔此
所
 

執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之
心
〔是
〕
何

〔類
〕
善
所
攝
〔耶
〕
？
』
此
正
〔依
〕
彼

〔宗
所
〕
計
 

〔在
滅
盡
定
〕
心
是
相
應
善
〔攝
〕
。若
彼
說
言
：
此
心
是
善
，
〔則
〕
今

〔可
〕
難
言
： 

〔
你
們
所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仍
然
現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〕
應

〔
與

〕
無
貪
等
善
根
相
應
，

〔
以

〕
 

許

〔是
〕
相
應
善
故
，如

〔於
〕
餘

〔有
心
〕
位

〔的
相
應
〕
善
心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滅
盡
定
中
現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應
與
無
貪
、
無
瞋
等
善
根
相
應
。
 

因

：
以
許
是
相
應
善
故
。



喩

：
如
於
餘
有
心
位
所
起
的
相
應
善
心
。

第

二

、
設
破
自
性
善
及
勝
義
善
：
經
部
末
宗
見
破
，
可

能

轉

計

彼

「
細
意
識
心
」
是
 

「
自
性
善
」
或

「
勝
義
善
」

；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繼
破
之
云
：

「
此

〔
所
執
滅
盡
定
中
的
細
意

 

識
〕
心

〔亦
〕
不
應
是
自
性
善
或
勝
義
善
〔性
所
攝
，因

爲

一
者
、若
爾
則
有
〕
違

〔汝
 

之
〕
自
宗
故
；
〔二
者
，所
執
細
意
識
並
〕
非

〔是
無
貪
、無
瞋
等
〕
善
根
〔乃
至
信
、 

慚
、愧
〕
等

〔自
性
善
法
故
〕
，及

〔非
是
〕
涅
槃
〔解
脫
彼
勝
義
善
法
〕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設
彼
〔經
部
末
宗
〕
若
言
：
〔我
滅
盡
定
中
的
細
意
識
心
〕 

是
自
性
善
或
勝
義
善
〔者
，則
彼
有
〕
違
自
宗
〔失
〕
故
，是

爲

大
過
。
又
〔彼
所
執
細
 

心
〕
非

〔是
〕
自
性
善
〔所
攝
者
，以
彼
〕
非

〔是
無
貪
等
〕
善
根
故
，如
貪
等
法
〔非
是
 

自
性
善
攝
；
又
彼
心
亦
〕
非

〔是
〕
勝
義
善
，
〔以
〕
非

〔是
〕
涅
槃
〔解
脫
法
〕
故
，如
 

餘

有

爲

〔
法
中
的
〕
善

心

等

。
」
可
成
二
比
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破
是
自
性
善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滅
盡
定
中
的
細
意
識
心
，
不
應
是
自
性
善
法
所
攝
。

因

：
以
非
是
無
貪
等
善
根
等
故
。



喩

：
如
貪
等
染
法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破
是
勝
義
善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滅
盡
定
中
的
細
意
識
心
，
不
應
是
勝
義
善
法
所
攝
。

因

：
以
非
是
涅
槃
解
脫
法
故
。

喩

：
如
餘
有
爲
法
中
的
善
心
等
。

第
三
、設
破
等
起
善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述
彼
經
部
末
宗
或
轉
計
言
：
「彼

〔宗
〕
復
 

〔作
〕
轉
計
：
謂

〔彼
滅
盡
定
的
細
意
識
是
〕
等
起
善
〔所
攝
〕
，以

〔於
定
前
由
作
厭
 

受

、
想
之
勞
慮
彼
〕
加
行
善
所
引
發
故
。
」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破
彼
計
執
云
：

「
若

謂

此

〔
滅

 

盡
定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是
等
起
善
，
〔由
〕
加
行
善
根
所
引
發
故
〔者
，此
於
〕
理
亦
不
 

然
，
〔因

爲
有
〕
違

〔你
的
〕
自
宗
故
，如

〔你
所
許
的
其
〕
餘

〔定
位
或
散
位
〕
善
心
 

〔
皆

〕
非

等

起

〔
善
所
攝
〕
故

(
按

：
唯
是
由
善
心
所
平
等
引
生
的
善
身
業
及
善
語
業
才
得

 

是

『
等
起
善
』
〕

。

〔
然
而
若
執
滅
盡
定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，
由
加
行
善
所
引
發
故
，
得
成

 

爲
等
起
善
者
，則
一
切
由
〕
善
心
無
間
〔所
引
發
生
〕
起

〔的
〕
三
性
心
〔亦
應
得
成

爲
等
 

起
善
。如
是
有
善
、有
惡
、有
無
性
的
三
性
心
〕
如
何
〔可
說
是
等
起
〕
善

〔以
其
〕
心



〔亦
〕
由
前
〔善
心
所
〕
等
起
〔引
發
故
〕
？
」

⑬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開

爲
二
分
：

其

一

、
違
自
宗
難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言

：

「
〔
你
若
計
執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是

 

等
起
善
者
，此
於
〕
理
亦
〔應
〕
不
然
，
〔因

爲
有
〕
違

〔你
的
〕
自
宗
故
。
〔且
〕
又
 

〔
有

〕
違
比
量
：
謂

此

位

〔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非
等
起
善
，
是
善
心
故
，
如

餘

〔
位
的
〕
 

善
心
。
〔以
〕
彼
計
餘
〔定
、散
位
的
〕
善
心
〔皆
〕
非

〔是
〕
等
起
善
故
，
〔唯
〕
善
身
 

〔業
、善
〕
語
業
〔始
〕
是
等
起
〔善
〕
故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計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，
應
非
是
等
起
善
所
攝
。

因

：
許
是
善
心
故
。

喩

：
如
餘
位
的
善
心
〔
皆
是
相
應
善
攝
，
非
是
等
起
善
攝
。
)

其

二

、
前
心
起
三
性
難
：

《
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
「
〔
若
執
滅
盡
定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，
 

以
其
是
由
加
行
善
心
所
引
發
故
，而
是
等
起
善
所
攝
者
，則
於
〕
餘
位
〔的
〕
善
心
〔於
 

其
〕
後

〔時
無
間
生
〕
起

〔善
、惡
等
三
性
中
的
不
善
、無
記
〕
二
性
之
心
，皆
應
是
等
起
 

善

〔所
攝
，以
其
皆
是
〕
善
心
〔所
〕
引
發
故
，如

〔所
執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定
〕
位

〔所
起
 
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
。
」
可
成
三
支
：



宗

：
若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滅
盡
定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，
以
是
由
善
心
所
引
發
故
，
是
 

「
等
起
善
」
者

，
則
於
餘
位
善
心
無
間
所
引
起
的
(
不

善

、
無

記

〕
二
性
心
亦

 

應

是

「
等
起
善
」
所

攝

。

因

：
以
皆
是
善
心
所
引
發
故
。

喩

：
如
所
執
在
滅
盡
定
位
的
細
意
識
心
。

又
再
可
依
前
宗
作
假
言
三
段
論
式
證
明
：

大
前
提
：
若
經
部
末
宗
以
「
由
善
心
所
引
發
爲
因
，
可
證
明
滅
盡
定
所
起
的
細
意

 

識
心
是
等
起
善
」
者

，
則

「
於
餘
位
善
心
所
引
發
的
(
不

善

、
無

記

〕 

二
性
心
亦
應
是
等
起
善
攝
」

。

小
前
提
：
佛
敎
一
切
宗
派
皆
不
許
「
於
餘
位
善
心
所
引
發
的
(
不

善

、
無

記

〕
二
 

性
心
是
等
起
善
攝
」

。

(
按

：
以
彼
有
自
語
相
違
過
。
〕

結

論

：
故
知
經
部
末
宗
不
得
「
由
善
心
所
引
發
爲
因
，
證
明
滅
盡
定
所
起
的
細

 

意
識
心
是
等
起
善
」

。

第

四

、
結
由
相
應
力
：
依
上
述
的
論
證
，
我
們
可
以
得
知
：
縱
使
眞
實
如
經
部
末
宗
所



計
執
於
滅
盡
定
中
有
細
意
識
的
存
在
，
但
彼
細
意
識
心
若
是
善
性
所
攝
，
則
不
應
是
自
性

 

善
、勝
義
善
及
等
起
善
，唯
一
可
能
是
「相
應
善
」
，是
故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結
云
： 

「
〔經
上
述
難
破
後
，我
們
〕
故

〔知
彼
所
執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〔若
是
善
， 

則
唯
有
〕
是

〔相
應
〕
善
，
〔以
彼
〕
由
相
應
力
〔所
成
故
〕
。旣
爾
，
〔則
彼
細
意
識
 

心
〕
必
〔須
要
〕
與
善
根
〔無
貪
等
心
所
〕
相
應
〔然
後
可
以
成

爲
相
應
善
心
；
如
是
〕
寧
 

〔何
可
〕
說
此
心
猶
無
心
所
？
故

〔知
若
〕
無
心
所
，
〔則
彼
所
執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亦
應
 

然

，

〔
即
無
有
現
行
，
以
心
王
必
須
要
有
心
所
相
應
然
後
可
以
現
行
故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以
是
〔依
上
述
各
種
的
難
〕
義
故
，故

〔知
所
執
滅
盡
定
中
 
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
〔若
〕
是
善
〔法
，則
唯
是
〕
由
相
應
力
〔所
成
的
『相
應
善
』
而
 

已
，以
其
〕
如
餘
〔散
心
〕
位

〔的
〕
善
心
故
。
〔又
〕
此

〔所
執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必
〔須
 

要
〕
與

〔無
貪
等
諸
〕
善
根
等
〔心
所
〕
相
應
，
〔以
彼
〕
是
相
應
善
心
故
，如
餘
〔散
 

心
〕
位

〔的
〕
善
心
。

爲
例
旣
多
，寧

〔何
可
〕
說
此
〔滅
盡
定
中
的
細
意
識
〕
心
獨
無
心
 

所
？
〔若
彼
眞
無
有
心
所
與
之
相
應
，則
〕
心
所
無
故
，
〔彼
所
執
細
意
識
〕
心
亦
應
無
 

〔有
現
行
，以
此
時
〕
一
切
心
所
皆
非
有
〔現
行
相
應
〕
故
，如

〔無
餘
〕
涅
槃
〔解
脫
〕



等

。
」
此
中
可
成
三
論
式
：

比

量

一

、
證
成
彼
心
是
相
應
善
攝
：

宗

：
經
部
末
宗
所
執
「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」
應

是

「
相
應
善
的
善
心
」

。
 

因

：
以
由
相
應
力
所
成
故
。

喩

：
如
餘
散
心
位
的
諸
善
心
。

比

量

二

、
證
成
彼
心
應
要
有
心
所
相
應
：

宗

：
彼

所

執

「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」
應
與
無
貪
等
諸
善
根
等
心
所
相
應
。
 

因

：
以
是
相
應
善
心
故
。

喩

：
如
餘
散
心
位
的
善
心
。

比

量

三

、
證
成
彼
心
應
不
得
起
：

宗

：
彼

所

執

「
滅
盡
定
中
所
起
的
細
意
識
心
」
應
不
能
現
行
。

因

：
以
不
與
一
切
心
所
相
應
故
。

喩

：
如
證
入
無
餘
涅
槃
而
得
解
脫
等
。

㈧
歸
申
本
識
：
於

「
初
出
滅
盡
定
有
心
無
心
破
他
立
自
(
以
證
成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


在

〕
」
中

，
合
有
三
大
段
，
前
文
旣
已
完
成
「
引
經
作
證
」

，
又

已
完
成
「
遮
破
餘
非
」
二
 

大

段

，
下
文
則
是
第
三
大
段
，
即

「
歸
申
本
識
」
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
：

「
如

是

〔
於
上
文

 

反
覆
〕
推
徵
，
〔可
見
〕
眼
等
〔六
〕
轉
識
於
滅
〔盡
〕
定
位
非
不
離
身
，故

〔知
如
〕
契
 

經

〔所
〕
言

『不
離
身
』
者
，彼
識
即
〔唯
〕
是
此
『第
八
(根
本
〕
識
』
〔而
已
；
而
於
 

聖
者
〕
入
滅
〔盡
〕
定
時
，
〔此
第
八
根
本
識
〕
不

爲
止
息
，
〔以
〕
此

〔識
活
動
是
〕
極
 

〔
爲

〕
寂

靜

，

〔
不
起
勞
慮
，
而
又
是
能
〕
執

持

〔
根

身

、
器
世
界
及
諸
法
種
子
功
能
，
乃
 

至

壽

、
煖
的
心
〕
識

故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下
〔文
字
是
『初
出
滅
盡
定
有
心
無
心
破
他
立
自
』
中
 

的
〕
第
三
〔大
段
，即
〕
論
主
總
結
歸
〔自
宗
瑜
伽
行
派
的
〕
正
義
，
〔證
明
第
八
根
本
識
 

必

須

存

在

。
從
上
述
諸
文
的
反
覆
論
證
，
可

見

〕
眼

、
〔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
〕
等
轉

 

識
，於
此
〔滅
盡
〕
定
位
非
不
離
身
，
〔意
即
〕
實
離
〔此
〕
身
，故
契
經
所
言
『不
離
 

(此
)
身

(之
心
〕
識
』
〔唯
有
〕
即
是
〔本
宗
所
立
的
〕
『第
八
(根
本
識
心
〕
』
，如
 

《
〈大
乘
)
成
業
論
》
云
：
心
〔識
合
〕
有
二
種
：
一
、集
起
心
，
二
、種
種
心
。
〔聖
者
 

住
滅
盡
定
時
，
所
止
息
的
心
王
、
心
所
〕
爲

第

二

〔
類
的
眼
等
諸
轉
識
，
亦
即
是
種
種
心
可



以
離
身
〕
，故
名
〔彼
滅
盡
定

爲
〕
『無
心
定
』
。今
言
『入

(滅
盡
〕
定
時
不

爲
止
息
 

(的
是
〕
此
極
寂
靜
、
(能
〕
執
持
(根
身
、器
世
界
、種
子
之
心
)
識
故
』
〔者
〕
，即
 

是

〔
《成
業
論
》
所
指
的
〕
第
一
〔類
〕
『集
起
心
〔即
第
八
根
本
識
〕
』
也
，
〔由
此
證
 

成
一
切
有
情
於
〕
此

〔滅
盡
〕
定

〔位
〕
故

〔必
須
要
〕
有
第
八
識
〔的
存
〕
在
。
」

㈨
例
無
想
定
：於
(癸
九
於
滅
盡
、無
想
〕二
定
(有
)識
不
離
(身
)證 

(
有
第
八
本
識
存
在
〕
」
中

，
共
有
二
分
.，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
出

滅

(
盡

)
定
有
心
無
心
破

 

他

立

自

(
本
宗
正
義
〕
」
彼
第
一
分
後
，
今
文
則
是
第
二
分
，
即

「
例

無

想

定

(
亦
需
有
第

 

八
本
識
〕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有
情
於
〕
無
想
等
位
，類
此
〔滅
盡
定
位
〕
，應
 

知

〔
眼
等
轉
識
雖
已
離
身
不
起
，
但
有
第
八
根
本
識
不
爲
止
息
，
此

是

極

寂

靜

、
執
持
根

 

身

、
器
世
界
及
種
子
等
之
識
故
〕
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關
於
〕
滅

〔盡
〕
定

〔者
〕
，他

〔宗
的
部
派
論
者
所
〕 

諍

，
或

說

有

心

(
按

：
如
前
經
量
部
末
宗
所
主
張
者
〕

，
或

說

無

心

(
按

：
如
說
一
切
有
部

 

所
主
張
者
〕
；
〔至
於
〕
無
想
定
、無
想
天
〔其
諍
論
有
心
、無
心
的
情
況
〕
亦
爾
，與
此
 

〔
論
之
諍
滅
盡
定
相
〕
同

故

。

〔
瑜
伽
行
派
之
對
部
派
諍
論
無
想
定
與
無
相
天
者
，
亦
可
以



如
諍
論
滅
盡
定
般
〕
隨
計
〔而
〕
隨
破
〔之
〕
；
然
除
〔無
心
睡
〕
眠
〔與
除
無
心
〕
悶
絕
 

〔
雨
種
情
況
，
因
爲
於
彼
二
位
〕

，
以

〔
事
前
對
諸
心
所
都
〕
無

所

厭

，
故

〔
說

一

切
有
部

 

不
許
彼
等
是
無
心
位
攝
，
今
對
共
許
者
而
對
辯
，
所
以
除
之
。
至
於
滅
盡
定
、
無
想
定
及
無

 

想
天
，於
定
前
有
所
加
行
〕
，有
所
厭
〔的
〕
心
所
，
〔有
說
細
〕
心
便
不
滅
〔而
仍
在
活
 

動

；
但
對
無
心
睡
眠
與
無
心
悶
絕
，
彼
執
有
心
的
學
派
，
則

〕
非

〔
可
以
由
其
〕
不

厭

〔
心
 

所
〕
故

〔而
執
〕
心
王
猶
在
，
〔以
就
大
乘
言
，彼
亦
是
無
心
故
〕
。此
第
九
段
大
文
〔論
 

證
有
第
八
根
本
識
者
，
共

〕
有

二

〔
分

，即
〕

初
、出
滅
〔盡
〕
定
有
心
無
心
，破
他
〔宗
 

的
計
執
而
〕
自

立

〔
應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
；
二

、
例
無
想
定
等
，
準
破
應
爾
。
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《論
》

(言
)

『身

、
語

、
心
行
』
等
者
，
問
：
定

(中
)
心

、
語
 

寂

，
(心

、
語
)
二
行
可
無
，
云
何
而
無
身
行
(之
出

、
入
)
息
耶
？
答
：
依

《
(大
〕
毗
婆
沙
論
》 

(卷
)
二
十
六
云
：
有
四
緣
故
，
身
行
方
(能
)
轉

(起
〕
：

I

、
謂

(要
具
有
)
入
出
息
所
(依
)
身

， 

二
、
(要
口
、
鼻
的
〕
風
道
通
暢
、
(此
〕
謂
口
、
鼻
等
(得
要
通
暢
〕
，
三

、
毛
孔
開
(関
〕
，
四

、
依



息
地
粗
心
現
前
。
於
四
緣
中
，
若
隨
缺
(其
〕

I

，
(呼
吸
〕
身
行
(即
)
不
轉
。
如
生
欲
界
、
羯
剌
藍
、 

頦
部
談
、
閉
尸
、
鍵
南
四
位
之
中
，
但
有
第
四
粗
心
現
前
，
無
前
三
事
，
故

(呼
吸
身
行
之
〕
息
不
轉
， 

鉢
羅
奢
怯
等
位
，
根

、
形
具
足
，
四
事
具
故
，
方
有
(呼
吸
〉
息
轉
。
如
生
欲
界
及
(色
界
、
初

、
二
、
、 

三
禪
彼
〕
下
三
定
，
入
無
心
定
及
(無
色
界
四
)
無
色
定
，
雖
有
前
三
，
無
第
四
(粗
心
〕
，
故
息
不
轉
。 

入
第
四
(禪
之
〕
定

，
雖
有
前
二
，
然
無
後
二
，
息
亦
不
轉
。
又
入
出
息
依
粗
心
轉
，
第
四
靜
慮
已
上
， 

諸
地
心
極
微
細
，
故
息
不
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
I頁
八
八
七
(中
〕
。

②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第
四
(禪
)
定
上
氣
即
絕
行
』
者

，
入
息
者
是
風
氣
故
，
第
四
(禪
) 

定
中
，
風
災
不
至
，
由
此
故
無
出
入
息
也
。
問
：
何
故
『風
災
不
至
』
彼
耶
？
答
：
風
者
，
動
也
；
三
禪
 

已
下
，
有
變
異
受
，
可
有
動
義
。
彼

(第
四
禪
)
唯

(有
)
捨
受
。
安
靜
不
動
，
故
無
風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‘頁
八
六
八
。

③
 
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然
欲
出
經
』
至

『兼
誦
餘
文
』
者

，
今
引
經
文
，
意
與
小
乘
正
諍
識
 

不
離
身
，
不
諍
身
、
語

、
心
行
、
壽

、
煖

、
根
等
，
為
破
小
乘
，
取
為
同
喻
，
故
兼
舉
之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④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此
就
彼
宗
』
至

『起
必
勞
慮
』
者

，
小
乘
入
滅
(盡
)
定
為
厭
轉
識
 

勞
慮
；
大
乘
不
然
，
佛
入
滅
(盡
)
定

，
不
厭
彼
故
。
問
：
小
乘
豈
不
許
佛
入
滅
(盡
)
定
耶
？
答
：
彼



小
乘
計
滅
(盡
)
定
有
漏
，
佛
身
雖
有
滅
定
必
不
入
也
。
除
佛
以
下
，皆
為
止
息
粗
動
識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⑤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彼
答
有
二
心
』
者

，

I

、
諸
法
集
起
心
，
二
、
種
種
緣
慮
(心
〉
。 

言

『無
心
』
者

，
(指
〕
第
二
(種
)
心

。
」
同
注
②
頁
八
六
九
。

又
世
親
《大
乘
成
業
論
》
云
：

「
(問
〕
：
若
爾
，
云
何
許
滅
(盡
)
定
等
諸
無
心
位
亦
有
心
耶
？

(答
〕
： 

應
如

I

類

(經
量
部
以
)
經
為
量
者
，
所
以
許
細
(意
識
〕
心
彼
位
猶
有
(心
識
活
動
；
彼
)
謂
異
熟
果
 

識
具

I

切
種
子
，
從
初
結
生
乃
至
終
沒
，
展
轉
相
續
，
當
無
間
斷
，
彼
彼
生
處
，
由
異
熟
因
，
品
類
差
別
， 

相
續
流
轉
，
乃
至
涅
槃
方
畢
竟
滅
。
即
由
此
識
無
間
斷
故
，
於
無
心
位
，
亦
說
有
心
。
餘
六
識
身
於
此
諸
 

位
皆
不
轉
故
，
說

為

『無
心
』
。
由

(入
)
滅
定
等
(前
)
加
行
(使
)
入
心
(時
有
〕
增
上
力
故
，
令
 

六
識
種
暫
時
損
伏
，
不
得
現
起
，
故
名

『無
心
』
；
非
無

I

切

(心
識
，
因
為
〕
心
有
二
種
：

I

、
集
起
 

心

，
無
量
種
子
集
起
(之
)
處
故
；
二
、
種
種
心
，
所
緣
、
行
相
差
別
轉
故
。
滅
定
等
位
，
第
二
(種
種
〕 

心
缺
故
，名

『無
心
(定
〕
』
，如

『

I

足

(之
)
牀
』
，缺
餘
(三
)
足
，故
亦
名
『無
足
(之
牀
〕
』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一
，頁
七
八
四
(中

、
下
〕
。

其
詳
可
參
考
拙
著
《佛
家
輪
迴
理
論
》
卷
下
.頁
五
〇
二
至
五

I

四

。

⑥
 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
《攝
論
》
云
：
至
滅
定
生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不
為
(對
)
治
此
第
八



識
而
有
滅
(盡
)
定
生
。
」
同
見
注
⑤

。

⑦

 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卷
上
云
：
「又

『入
滅
(盡
)
定

，
識
不
離
身
』
聖

(教
)
所
說
故
；
此
中
異
熟
識
應
成
 

不
離
身
，
(以
〕
非
為
(對
)
治
此
(識
而
使
)
滅
定
生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
I

三
七
(上
〕
。

⑧
 
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薩
婆
多
(有
部
〕
言
：

〔於
入
)
滅
受
想
(定
)
前

(之
加
行
活
動
 

中

，
由
)
偏
厭
心
行
(故
〕
，
說
言
無
(受

、
想
；
但
)
識
體
非
心
行
，
(於
〕
滅

(盡
)
定

(中
)
故
言
 

有

(識
〕
。
難
言
：
識
體
非
心
行
，
(於
〕
滅

(盡
)
定

(中
本
〕
實
無
而
(今
)
言
有
，
壽

等

(亦
) 

非
心
行
，
(於
滅
盡
)
定
內
(亦
應
〕
實
無
而
言
有
？
論
云
：
壽

、
煖

、
諸
根
，
應
亦
如
識
(實
無
而
言
 

有
〕
，
便
成
大
過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六
三
六
(下
)
至
六
三
七
(上
〕
。

⑨
 
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曰
：
『又
非
出
定
，
此
識
復
生
；
由
異
熟
識
既
間
斷
已
，
離
結
(生
) 

相
續
無
重
生
故
。
』
釋
曰
：
『若
執
出
定
，
此
識
還
生
，
由
此
意
故
，
識
不
離
身
，
此
不
應
理
；
以
從
定
 

出

，
識
不
復
生
，
異
熟
果
識
既
間
斷
已
，
離
結

(生
)
相
續
更
託
餘
(身
)
生

(外
〕
，
無
重
生
故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頁
三
三
四
(下
〕
。

⑩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「
《疏
》

『應
是
重
生
』
者

，
死
而
復
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二
， 

頁
八
八
七
(中
〕
。



⑪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
『四
難
』
者

，

I

、
無
因
果
不
生
，
二
、
無
體
非
因
義
，
三

、
餘
非
 

受
熏
等
，
四

、
以
量
成
有
識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六
三
七
(上
〕
。

⑫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言

『兩
宗
並
無
者
，
大
乘
(及
)
經
部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， 

頁
二

I
六

。

⑬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論
曰
：
又
入
滅
定
，
識
不
離
身
，
聖
所
說
故
。
此
中
異
熟
識
應
不
離
 

身

，
非
為
治
此
滅
定
生
故
。
釋
曰
：
引
入
滅
(盡
)
定

，
『識
不
離
(身
〕
』
言

，
為
成
定
有
阿
賴
耶
識
， 

世
尊
說
『識
不
離
身
』
者

，
除
異
熟
識
餘
(識
)
不
得
成
，
以
滅
定
生
對
治
轉
識
故
，
觀
此
(滅
盡
〉
定
 

為
極
寂
靜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三
三
四
(下
〕
。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
『識

〔不
離
身
〕
』
者

，
不
離
阿
賴
耶
；
何
以
故
？
滅
定
不
能
對
治
 

此
故
。
…
…
是
故
此
定
，唯
滅
轉
識
，於
中
不
滅
阿
賴
耶
識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‘頁
三
九
五
(中
〕
。 

⑭
世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云
：

「謂
異
熟
果
識
，
具

I

切
種
子
，
從
初
結
生
，
乃
至
終
沒
，
展
轉
相
續
，
曾
 

無
間
斷
。
彼
彼
生
處
，
由
異
熟
因
，
品
類
差
別
相
續
流
轉
，
乃
至
涅
槃
，
方
畢
竟
滅
。
即
由
此
(第
八
本
) 

識
無
間
斷
故
，
於
無
心
位
，
亦
說
有
心
，
餘
六
識
身
，
於
此
諸
位
皆
不
轉
故
，
說

為

『無
心
』
。
由
滅
定
 

等
加
行
，
入
心
增
上
力
故
，
令
六
識
種
暫
時
損
伏
，
不
得
現
起
，
故
名
『無
心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

三

I

 
,
頁
六
八
四
(中

、
下
〕
。

⑮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諸
定
皆
〔說
無
前
五
識
故
〕
』
者

，
問
：
下
論
自
許
定
中
(可
以
〕 

聞
聲
，
何
故
今
言
『無
五
識
』
耶
？
答
：
下
第
五
(卷
)
中
許
聞
聲
者
，
大
乘
正
義
，
今
說
定
中
『無
五
 

識
』

(者
〕
，
隨
小
乘
說
。
彼
說
出
定
始
聞
聲
故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六
九
。

⑯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今
應
助
難
』
至

『名
為
心
行
滅
』
者

，
此
難
意
云
：
定
云
 

無
心
及
心
行
滅
，
『無
心
』
即
據
五
(識
)
名
無
心
；

『心
行
滅
』
言
亦
應
但
約
(前
)
五
識
相
應
(之
) 

受

、
想
等
說
。
又
云
：
『然
有
心
所
』
至

『滅
言
等
故
』
者

，
重
成
難
意
，
以
彼
二
家
『心
行
滅
』
言

， 

皆
據
第
六
〔識
之
受
、
想
滅
〕
，
不
依
(前
)
五
識
，
故
知
滅
識
不
約
(前
)
五

(識
)
言
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‘頁
八
八
七
(下
〕
。

⑰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
〔經
部
)
本
立
三
大
地
法
』

(者
〕
，
謂
受
、
想

、
思

，
即

『三
心
 

行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⑱

《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
I

五
二
云
：
「有
說
：
想

、
受
是
諸
瑜
伽
師
極
所
厭
患
。
由

『受
』
力
故
， 

令
諸
有
情
(於
)
色
界
勞
弊

；
由

『想
』

力
故
，
令
諸
有
情
(於
)
無

色

(界
)
勞
弊
。
是
故
世
尊
說
 

『想

、
受

滅

(定
〕
』
。
有
說
：
想

、
受

(
二
心
所
於
)
二
界
中
(作
用
殊
)
勝

，
(即
〕

『受
』
於
色



界
中
(殊
)
勝

，
『想
』
於
無
色
界
中
(殊
)
勝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七
，頁
七
七
五
(中
〕
。 

⑲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受

、
想
能
』
至

『修
行
勝
』
者

，
有
云
：
修

(色
界
〕
靜
慮
，
『受
』 

功
用
(殊
)
勝
；
修
無
色
〔界
靜
慮
〕
，
『想
』
功
用
(殊
)
勝

。
此
未
必
然
。
今
云
『
(殊
〕
勝
』
者

， 

〔此
謂
其
為
〕
障

〔定
的
功
能
殊
〕
勝
也
。
『受
』
障

(色
界
〕
靜
慮
；
『想
』
障
無
色
〈界
靜
慮
〕
。 

此
二
增
(長
)
勞

(慮

，
故
言
〕
各
偏
勝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

⑳
慧

沼

《唯
識
了
義
燈
》
卷
四
末
云
：

「身

(行
〕
、
語

(行
〕
、
心
行
，
各
有
三
種
。
『身
行
三
』
者

， 

出

、
入
二
息
，
此
非
遍
行
，
動
發
思
者
是
遍
行
。
『語
行
三
』
者

，
尋

、
伺
二
種
非
遍
行
，
亦
思
為
遍
行
。 

如
來
無
尋
、
伺

，
(但
〕
有
八
聖
道
支
，
(依
〕
正
義
(無
尋
、
伺
亦
〕
許

(能
)
說
法
，
故

(尋

、
伺
滅
 

而
許
語
行
不
滅
〕
。
『
(心
〕
意
行
』
三
者
，
謂
受
、
想
二
及
審
(慮
〕
、
決

(定
)
思
三
(者
〕
，
俱
 

(是
)
遍
行
，
心
起
必
有
故
。
問
：
尋

、
伺
既
非
遍
行
，
何
故
難
他
『尋

、
伺
於
語
(行
)
是
遍
行
攝
 

(按
：
此
即
指
『語
行
(之
)
尋

、
伺
滅
時
，
語
應
不
滅
，
而
非
(經
部
〕
所
許
』
〕
？
答
：

〔此
是
)
就
 

他
宗
說
(尋

、
伺
於
語
行
是
遍
行
法
而
起
難
故
；
彼
尋
、
伺
於
語
行
中
〕
實
非
遍
行
，
能
遍
起
語
(行
者
〕 

即
是
思
(心
所
〕
數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七
三
七
(下
〕
。

㉑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第
四
禪
』
至

『令
身
不
壞
，
下
地
之
息
，
於
身
有
力
，
身
虛
疏
故
，



說
息
為
行
』
者

，
大
乘
以
定
力
及
第
八
(識
)
故

，
小
乘
薩
婆
多
者
，
由
得
彼
定
(所
)
引
得
(之
)
堅
 

密
四
大
(種
〕
，
閉
身
(之
虛
〕
隙
故
，
不

(需
)
要

(倚
賴
〕
入

(息
〕
、
出
息
(以
持
身
)
也

。
此
下
 

界
身
得
彼
(滅
盡
〕
定
者
，
亦
無
出
、
入
息
，
非
要
生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
⑮

。

㉒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唯
有
此
條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出

、
入
息
名
為
『行
』
者

，
唯
據
下
地
於
 

身
有
力
，
說
名
為
『行
』
，
故
云
『唯
有
此
條
』
，
故
非
遍
行
也
。
是
故
云
『除
此
無
有
』
者

，
釋
不
遍
所
 

以
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㉓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如
尋
、
伺
故
，比
量
所
諍
』
者

，意
云
：
比
量
諍
受
、想
二
法
，
(當
〕 

猶
如
尋
、
伺

，
亦
是
遍
行
(所
攝
〕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㉔
韓
鏡
清
先
生
疏
翼
云
：
「次
下
文
云
：
『三
和
有
力
成
觸
、
生
觸
。
』
本
論
卷
五
云
：

『理
謂
識
起
必
有
三
 

和

，
彼
定
生
觸
，
必
由
觸
有
。
』
此

(是
)
大
乘
(之
)
說

。
」
見
韓
著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卷
四
.頁
 

I

四
八
三
注

⑳

。

⑮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若
依
分
位
』
至

『所
望
別
故
』
者

，
意

(云
〕
：
若
依
思
上
亦
得
立
定
 

等

，
謂
本
經
部
師
立
三
心
所
(為
遍
行
法
〕
，
謂
受
、
想

、
思
；
此
據
實
法
說
。
其

於

『思
』
上

，
亦
得
 

立

『定
』
者

，
以
此
『思
』
能
專
注

I

境
邊
，
亦
得
名
境
。
問
：
既
說
為
思
，
因
何
有
定
？
答
：

I

念
之



思

，
所
望
別
故
。
若
據
當
體
，
但
名
(為
)

『思
』

；
今
依
分
位
假
立
，
亦
通
餘
法
。
」
同
見
注

⑫

。

⑳

《俱
舍
論
》
卷
十
云
：

「何
名
大
地
法
義
？
謂
有
三
地
：

I

、
有
尋
有
伺
地
，
二
、
無
尋
唯
伺
地
，
三

、 

無
尋
無
伺
地
。
復
有
三
地
：

I

、
善
地
，
二
、
不
善
地
，
三

、
無
記
地
。
復
有
三
地
：

I

、
學
地
，
二
、 

無
學
地
，
三

、
非
學
非
無
學
地
。
若
法
於
前
，
諸
地
皆
有
，
名

『大
地
法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， 

頁
五
三
(中
〕
。

又

《俱
舍
論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地

，
謂
行
處
。
若
此
是
彼
所
行
處
，
即
說
此
為
彼
法
地
。
大
法
地
故
，
名
為
 

『大
地
』
。
此
中
若
法
大
地
所
有
，
名

『大
地
法
』
，
謂
法
恒
於

I

切
心
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， 

頁
十
九
(上
〕
。

㉗
窺
基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「第
七
段
破
中
，
有
五
(節
〕
：

I

、
總
非
救
，
二
、
引
經
破
例
，
三

、 

結
成
義
，
四

、
例
有
受
想
，
五

、
違
教
失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六
三
七
(上
〕
。

㉘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簡
觸
生
受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曾
無
有
教
(作
如
是
)
簡

(別
)
云
：
此
 

散
心
位
，
觸
能
生
受
；
此
滅
定
位
，
觸
不
生
受
。
既
無
此
簡
，
何
得
為
例
？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， 

頁
二

I

七

。

㉙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此
難
則
與
前
別
』
者

，
謂
前
論
云
：

『既
許
思
等
此
位
非
無
，
受

、
想



應
然
，
大
地
法
故
』
者

，
彼
以
大
地
法
同
例
有
受
、
想
；
今
以
有
思
理
齊
，
令
有
受
、
想

，
故

『與
前
少
 

別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
I頁
八
六
九
。

㉚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難
無
心
所
中
有
五
問
答
。
初

(名

『破
有
令
無
難
』
中
之

『論
主
正
 

破
』
)
中
有
七
：

I

、
心
同
所
無
難
，
二
、
法
隨
遍
行
滅
難
，
三

、
受
非
大
地
難
，
四

、
識
非
相
應
難
， 

五

、
應
無
依
緣
難
，
六

、
如
經
有
觸
難
，
七

、
受
等
必
俱
難
。
」
同
見
注

㉗
。

㉞
《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
I

五
二
云
：

「謂

(經
部
〕
譬

喻

(論
)
者
分
別
論
師
(計
)
執

(於
)
滅
盡
定
 

(中
)
細
心
不
滅
；
彼
說
無
有
有
情
而
無
色
者
，
亦
無
有
定
而
無
心
者
。
若
定
無
心
，
命
根
應
斷
，
便
名
 

為
死
，
非
謂
在
定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七
，頁
七
七
四
(上
〕
。

《俱
舍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「有
餘
師
言
：
如
生
無
色
(界
時
〕
，
色
久
時
斷
，
如
何
於
後
〔時
在
欲
、
色
界
〕
， 

色
復
得
生
？
彼

(心
之
〕
生
定
應
由
心
(種
〕
，
非

(由
)
色

(種
〕
。
如
是
出
定
心
亦
應
然
，
由
有
根
 

身

，
非
由
心
起
。
故
彼
先
代
諸
軌
範
師
咸
言
：
二
法
互
為
種
子
。
二
法
者
：
謂
心
(及
)
有
根
身
。
(經
 

部
)
尊
者
世
友
(於
)

《問
論
》
中
說
：
若
執
滅
定
全
無
有
心
，
可
有
此
(無
心
生
有
心
之
)
過
；
我
說
 

滅
定
猶
有
細
心
，
故
無
此
失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，頁
二
五
(下
〕
。

㉜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如
悶
絕
等
』
為
同
喻
，
然
準
《成
業
論
》

〔言
〕
，
諸
無
心
位
，
經
部



皆
許
有
細
意
識
，
今
以
悶
絕
等
為
喻
而
有
『所
立
不
成
(喻
過
〕
』
。
準
下
遮
無
想
定
等
疏
，
意
以
二
無
 

心
定
、
無
想
異
熟
，
由
加
行
心
厭
心
所
故
，
彼
許
唯
心
所
滅
而
心
猶
在
。
(無
心
睡
)
眠

(與
)
悶

(絕
) 

兩
位
，
猶
不
厭
心
所
故
而
心
亦
滅
，
故
此
得
以
悶
絕
等
為
喻
。
雖
明
此
理
，
然
未
得
，
又

違

《成
業
 

(論
〕
》

，
然
疏
主
以
經
部
救
云
：
定
前
厭
患
心
所
，
故
唯
〔心
)
所

(得
)
滅
而
心
不
滅
，
遂
令
悶
絕
 

等
既
不
厭
心
所
，
故
心
俱
滅
，
故
此
且
以
為
喻
，
亦
不
相
違
。
然
準
此
中
，
正
應
以
『死
屍
』
等
為
喻
， 

睡
眠
、
悶
絕
便
入
宗
中
。
」
同
見
注

㉙
。

㉝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《疏

(述
記
〕
》

『如
無
表
色
非
有
質
礙
』
者

，
此
救
意
云
：

〔有
) 

質
礙
(者
始
得
)
名
為
色
，
(但
〕
無
表
(色
是
〕
無

(質
礙
者
)
尚

(且
可
〕
名

(為
)
色
；

(今
言
〕 

心
法
雖
(言
與
心
所
)
相
應
，
(今
〕
縱
不
相
應
，
亦

〈如
前
例
，
應
得
名
為
)
心
法
。
若
不
相
應
(者
) 

即
非
心
(法

，
則
亦
〕
應
無
質
礙
(者
)
即
非

(是
)
色

(法
〕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 

八
(上〕
。

㉞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《疏
》

『等
言
，
等
取
此
非
能
緣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非

但

『無
所
依
、
緣
 

(者
〕
』
亦
應
不
得
成
緣
心
，故
等
取
此
『非
能
緣
(者
〕
』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二

I

七

。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此

(所
執
滅
盡
定
中
)
既
無
心
所
，
應
無
所
緣
境
；

(既
無
所
緣
境
〕
，



亦
應
非
是
能
緣
心
。
論
中
唯
難
『無
所
依
、
緣
』
，
不
難
『非
能
緣
者
』
，
(故
今
)
以

『等
』
言
等
取
 

(之
)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㉙
。

㉟
世
親
《大
乘
成
業
論
》
云
：

「云
何
(於
)
此

(滅
盡
定
)
位

，
得
有
(細
)
意
識
而
無
三
和
(合
觸
〕
？
 

或
有
三
和
而
無
有
觸
？
或
復
有
觸
而
無
受
、
想
？
由
是
說
名
(為
)
滅
受
想
定
？
有
作
是
釋
：
如
何
世
尊
 

說
受
緣
愛
，
而

I

切
受
非
皆
愛
緣
；
觸
亦
應
爾
，
非

I

切
觸
皆
受
等
緣
。
世
尊
餘
經
自
簡
此
義
：
謂
無
明
 

觸
所
生
諸
受
為
緣
生
愛
，
曾
無
有
處
簡
觸
生
受
。
無
簡
別
故
，
非
為
善
釋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 

頁
七
八
四
(上
〕
。

㉟
世
親
《大
乘
成
業
論
》
云
：

「如
佛
於
彼
《十
問
經
》
中
自
作
是
說
：
所
有
受
蘊
、
想
蘊
、
行
蘊
，
皆
觸
 

為
緣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⑰
世
親
《大
乘
成
業
論
》
云
：

「若

(滅
盡
定
)
是
無
覆
無
記
性
(攝
)
者

，
為
異
熟
生
(無
記
〕
？
為
威
儀
 

路

(無
記
〕
？
為
工
巧
處
(無
記
〕
？
為
能
變
化
(無
記
〕
？
設
爾
何
失
？
若
異
熟
生
，
如
何
(此
定
是
) 

有
頂
(非
想
非
非
想
處
)
定
心
無
間
(所
生
〉
，
此
下
八
地
中
間
懸
隔
而
(可
以
生
)
起
欲
界
異
熟
生
心
？
 

如
何
復
從
此
心
無
間
而
得
現
起
不
動
等
心
？……

又
異
熟
心
(乃
)
宿
業
所
引
，
有
何
道
理
由
滅
定
前
要
期
 

勢
力
，
令
彼
出
定
(而
)
時
限
不
過
？
復
有
何
緣
要
於
有
頂
緣
滅
為
境
？……

又
以
何
緣
於
此
(定
)
所
起



異
熟
生
色
，
斷
已
不
續
，
異
熟
生
心
(則
)
斷
而
更
續
？
若

(彼
是
〕
威
儀
路
、
或
工
巧
處
、
或
能
變
化
 

(無
記
性
者
，
則
)
如
何
此
(定
)
心
緣
威
儀
、
(工
巧
)
等

(而
)
無
觸
、
(受

、
想
等
心
所
)
而
能
有
 

所
造
作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七
八
四
(中
〕
。

⑳
窺
基
《唯
識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
「難

『滅

(盡
)
定

(是
)
染

(污
或
〕
無
記
心
』
云
：
餘
染
(污
 

及
)
無
記
心
必
有
心
所
，
故
此
中
『
(所
執
滅
盡
定
有
細
意
識
)
心

(者

，
彼
)
必
有
心
所
(相
應
〕
』
， 

宗
也
；
加
之
『滅
定
位
心
』
，文
言
方
具
，
不
爾
，
則
有
相
符
極
成
(過
〕
。
『染

(污
或
〕
無
記
心
故
』
， 

因
也
。
『如
餘

(有
心
位
之
)
染

(污
或
〕
無
記
心
』
喻
也
。
因
脫
『故
』
字

，
喻

少

『如
』
字

，
餘
皆
 

文
足
，
應
義
讀
取
。
」
同
見
注

㉗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非
染
無
記
，
為
例
量
』

(者
〕
，
准
例
無
染
量
，
量
云
：
此
定
中
(細
) 

意
識
，
應
非
是
(染
無
記
心
)
法

，
無
染
心
所
法
(相
應
〕
故

，
如
餘

(非
)
染

(無
記
〕
心
位
。
意
說
 

定
位
既
無
染
心
所
，
明
知
定
中
(細
)
意
識
亦
非
染
無
記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二

I

七

。 

⑳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以
此
返
彼
亦
得
』
者

，
量
云
：
汝
滅
定
前
心
，
應
非
散
心
，
求
心
緣
 

寂
靜
故
，
如
求
緣
涅
槃
(之
)
心

。
豈
有
求
緣
菩
提
心
而
是
散
心
耶
？
」
同
前
注
。

⑩
說

I

切
有
部
把
「善
」
開
成
「勝
義
善
」
、
「自
性
善
」
、
「想
應
善
」
及

「等
起
善
」
等
四
類
，
如

《俱



舍
論
》
卷
十
三
云
：
「頌
曰
：
勝
義
善
解
脫
，
自
性
慚
愧
根
，
相
應
彼
相
應
，
等
起
色
業
等
。
』
…
…
論
 

曰
：
勝
義
善
者
，
謂
真
解
脫
，
以
涅
槃
中
最
極
安
隱
，
眾
苦
永
寂
，
猶
如
無
病
。
自
性
善
者
，
謂
慚
、
愧

、 

(三
善
〕
根

，
以
有
為
(法
)
中

，
唯
慚
與
愧
及
無
貪
、
(無
瞋
、
無
癡
〕
等
三
種
善
根
，
不
待
相
應
及
 

餘
等
起
，
體
性
是
善
，
猶
如
良
藥
。
相
應
善
者
，
謂
彼
相
應
，
心

、
心
所
要
與
慚
、
愧

、
善
根
相
應
，
方
 

成
善
性
，
若
不
與
彼
慚
等
相
應
，
(其
〕
善
性
不
成
，
如
雜
藥
(之
)
水

。
等
起
善
者
，
謂
身
、
語
業
、 

不
相
應
行
，
以
是
自
性
(善
)
及
相
應
善
所
(平
)
等

(引
)
起
故
，
如
良
藥
汁
所
引
生
(之
)
乳
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
頁̂
七
I

 
〔上

、
中
〕
。

⑥
世
親
《大
乘
成
業
論
》
云
：
「心
有
二
種

：I

 
、
集
起
心
，
無
量
種
子
集
起
處
故
；
二
、
種
種
心
，
所
緣
、 

行
相
差
別
轉
故
。
滅

(盡
)
定
等
位
，
第

二

(種
)
心
缺
，
故
名
『無

心

(位
〕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三

I

 
,頁
七
八
四
(下
〕
。

⑫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然
除
眠
、
悶
』
至

『所
厭
故
』
者

，
由
無
想
定
與
滅
(盡
)
定

(於
 

定
前
有
〕
加
行
，
心
中
有
所
厭
心
所
，
故
在
定
位
有
心
王
(活
動
〕
；

(於
)
眠

、
悶
等
(位

，
以
)
不
厭
 

心
所
，
故

(於
)
此
二
位
，
心
王
亦
無
，
不
同
滅
定
，
故
不
等
也
。
又
言
：

『有
所
厭
心
所
故
便
不
滅
』 

者

，
此
即
滅
(盡
)
定
及
無
想
定
、
無
想
天
也
；
言

『非
不
厭
故
心
王
猶
在
』
者

，
此
即
睡
眠
、
悶
絕
也
，



非
此
二
位
不
厭
心
所
而
亦
令
同
滅
(盡
)
定

(而
)
心
王
在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七
〇
。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《疏
》

『然
除
眠
、
悶
絕
』
者

，
以
薩
婆
多
不
許
眠
等
(是
)
無
心
 

位
攝
，
對
共
許
者
，
所
以
除
之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八
(上
〕
。

⑬
此
節
論
文
，
是
依
下
文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所
顯
的
涵
意
而
曲
折
地
進
行
解
讀
；
若
依
論
文
表
面
文
字
，
近
人
 

各
有
其
不
同
的
疏
釋
或
語
譯
：

㈧
演
培
法
師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》
云
：

「如
在
其
餘
的
散
心
位
上
所
有
的
『善
心
』
，
不
是
前
念
、
後
念
 

I

直
都
是
生
起
善
心
的
，
而
是
『無
間
』
生

『起
』
善

、
惡

、
無
記
的
『三
性
心
』
的
；
既
然
善
心
無
間
 

生
起
三
性
心
，
『如
何
』
可
說
『善
心
由
前
等
起
』
，
是
加
行
善
心
之
所
引
發
？
老
實
說
：
前
念
善
心
 

滅

，
後
念
所
起
的
還
是
善
心
，
當
然
可
以
說
是
等
起
善
；
假
定
前
念
善
心
滅
，
後
念
無
間
生
起
的
是
不
善
 

及
無
記
的
二
性
心
，
怎
麼
可
以
說
是
等
起
善
？
」
見

《講
記
》
卷
二
.頁
三
三
四
。

⑹
韓
廷
傑
《成
唯
識
論
校
釋
》
云
：

「如
其
餘
散
心
位
的
善
心
，
沒
有
間
斷
地
生
起
善
、
惡

、
無
記
三
性
之
 

心

，
怎
能
說
此
位
善
心
是
『加
行
善
根
所
引
發
』
呢
？
」
見

《校
釋
》
頁
二
四
八
。

⑹
林
國
良
《成
唯
識
論
直
解
》
譯
云
：

「因
為
在
善
的
第
六
識
之
後
，
無
間
隔
地
就
會
隨
緣
生
起
或
善
、或
 

惡

、或
無
記
的
心
，
那
麼
，
這
善
的
第
六
識
心
怎
麼
會
是
由
前
一
心
等
起
呢
？
」
見

《直
解
》
頁
二
五
二
。



癸

十

、
染
淨
心
證

【論
文
】
又
契
經

説
：
心
雜
染
故
，
有
情
雜
染
；
心
清
淨
故
，
有
情
清
淨
。
若
無
此
 

識
，
彼
染
、
淨
心
不
應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十
、
引
染
、
淨
心
經
。

《
維
摩
》
等
云
：
心
淨
故
眾
生
淨
，
心
垢
故
眾
生
垢
①
。
其

《
阿
含
》
等
 

亦
有
此
文
②
。
今
言
心
染
故
情
染
等
，
此
如

《
瑜
伽
》
五
十
四
卷
識
住
中

解
③

。

此
中
意
說
：
以
本
識
現
、
種
為
染
、
淨
心
，
令
有
情
染
、
淨

，
即
當
《攝
 

論
》
染
淨
章
。
染
章
，
即
三
雜
染
；
淨
章
，
即
是
世
、
出
世
淨
④
。

【論
文
】
謂
染
、
淨
法
以
心

爲
本
，
因
心
而
生
，
依
心
住
故
，
心
受
彼
熏
，
持
彼
種
 
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別
解
中
，
先
總
解
，
後
別
破
。

此
總
中
言
：
染

、
淨
諸
法
「以
心
為
本
」
。
若
有
漏
、
無
漏
，
常

、
無
常
，



有
為
、
無
為
，
染

、
淨
之
法
皆
以
本
識
為
本
，
故
言
「
心
染
情
染
，
心
淨
情
 

淨
」
。

此
言
有
為
等
法
，
總
句
；
無
為
法
等
，
別
句
⑤
。
染

、
淨
之
法
，
至
下
文
當
 

知

。
有
漏
現
行
依
心
而
生
，
種
子
「依
心
住
」
，
心
受
無
漏
現
行
熏
持
彼
無
 

漏
種
故
。

又
解
：
初
句
如

前
⑥
。

「
因
心
而
生
」
者

，
謂
有
為
現
行
法
，
皆
因
種
子
心
 

而
生
；
「依
心
住
」
者

，
謂
有
為
現
行
法
，
皆
依
現
行
識
法
而
住
。
「
心
受
 

彼
熏
」
者

，
謂
本
識
現
行
，
受
染
、
淨
有
為
現
行
之
熏
，
釋
上
「依
住
」
。 

「持
彼
」
有
為
之
種
子
故
，
釋
上
「
因
心
生
」
。
隨
心
染
、
淨

，
有
情
染
、 

淨

，
即
以
所
生
能
依
之
法
，
和
合
假
者
為
「有
情
」
故
⑦
。
或
心
體
是
「有
 

情
」
，
心
染
故
情
染
，
心
淨
故
情
淨
。

此
文
有
釋
：
「以
心
為
本
」
，
總
句
如
初
。
「因
心
而
生
」
，
謂
雜
染
法
， 

即
是
有
漏
三
性
皆
是
，
以
相
順
故
，
遂
別
各
生
⑧
。
「依
心
住
故
」
，
謂
清
 

淨
法
，
有
為
無
漏
不
順
本
識
故
，
但
說
「依
心
住
」
。
「
心
受
彼
熏
，
持
彼



種
故
」
，
釋
上
所
由
，
並
通
染
、
淨

。
又

「
心
受
彼
熏
」
，
是
有
漏
法
；
 

「持
彼
種
故
」
，
是
無
漏
法
。

又
有
別
解
：
「
以
心
為
本
」
，
總
句
。
「
因
心
而
生
，
依
心
住
故
」
，
並
有
 

漏
法
現
行
，
依
種
子
心
生
，
依
現
行
識
住
。
「
心
受
彼
熏
，
持
彼
種
」
者

， 

即
無
漏
有
為
法
，
雖
心
相
違
，
心
受
彼
現
行
之
熏
，
能
持
彼
現
行
種
故
。
後
 

心
淨
時
，
有
情
隨
淨
⑨
。

【論
文
】
然
雜
染
法
，
略
有
三
種
：
煩
惱
、
業
、
果
，
種
類
別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別
解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解
雜
染
，
後

、
解
清
淨
。
染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總
舉
， 

後

、
別
破
。

即
攝
《攝
論
》
三
種
雜
染
：
三
界
見
修
所
有
煩
惱
，
名

「煩
惱
」
；
一
切
有
 

漏
善
、
不
善
業
，
名

「業
」
；
此
業
所
得
總
、
別
異
熟
，
名

「
果
」
⑩
。 

(略
)

【論
文
】
若
無
此
識
持
煩
惱
種
，
界
地
往
還
，
無
染
心
後
諸
煩
惱
起
，
皆
應
無
因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自
別
破
。
別
破
之
中
，
文
分
為
二
：
初

、
明
煩
惱
，
後

、
明
業
果
。
餘
文



可
知
。

先
言
持
種
，
為
破
經
部
。

「
界
地
往
還
」
者

，
《攝
論
》
第
二
云
：
從
無
想
等
上
諸
地
沒
，
來
生
此
 

間

，
爾
時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所
染
初
識

⑪
，
此
識
生
時
應
無
種
子
，
由
所
依
止
 

及
彼
熏
習

⑫
，
並
已

過
去
，

現
無
體
故

⑬
。
「往
」
，
謂
生
他
地
；
「還
」
， 

謂
生
自
地
。

「無
染
心
後
」
者

，
《攝
論
》
云
：
對
治
煩
惱
識
若
已
生
，
一
切
世
間
餘
識
 

已
滅
，
爾
時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所
餘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種
子
，
在
此
對
治
識
中
 

不
應
道
理
，
此
對
治
識
自
性
解
脫
故
，
乃
至
復
於
後
時
，
世
間
識
生
，
若
離
 

阿
賴
耶
識
等
，
應
無
種
子
而
更
得
生
。
世
親
、
無
性
二
師
別
解

⑭
。
此
中
意
 

言

：
即
二
時
後
，
諸
煩
惱
起
皆
應
無
因
，
無
持
種
故

⑮
。

【論
文
】
餘
法
不
能
持
彼
種
故
，
過
去
、
未
來
非
會
〈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經
部
若
言
：
餘
色
等
中
持
彼
種
故
，
往
還
等
惑
起
，
以
此
為
因
者
，
理
亦
不
 

然

。
餘
色
等
法
，
無
染
心
等
，
不
能
持
彼
有
漏
種
子
，
非
第
八
識
故
，
如



色

、
聲
等
。

彼
論
釋
言
：
非
過
去
煩
惱
生
今
煩
惱
等
，
經
部
師
計
去
、
來
無
故
。
此
論
依
 

彼

，
正
破
經
部
。

此
中
文
意
，
兼
破
薩
婆
多
，
彼
以
去
、
來
有
故
，
「界
地
往
還
」
無
失
。
今
 

言
非
實
，
如
前
類
破
「無
染
心
後
」
，
煩
惱
不
生
，
彼
言
：
我
宗
有
得
。
得
 

者

，
今
破
彼
言
亦
「非
實
有
」
，
同
去
、
來
故
，
前
已
破
故
。
類
下
淨
章
中
 

「得
等
，
非
實
故
」
。
又
言
「持
種
」
，
略

「得
」
不
言
，
正
破
經
部
故
。 

【論
文
】
若
諸
煩
惱
，
無
因
而
生
，
則
無
三
乘
學
、
無
學
果
；
諸
已
斷
者
，
皆
應
起
 
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設
彼
救
云
：
界
地
往
還
諸
煩
惱
等
，
後
時
無
因
生
，
此
牒
計
非
。
若
爾
，
則
 

無
三
乘
等
果
，
前
已
所
斷
者
，
無
因
更
起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無
此
識
持
業
果
種
，
界
地
往
還
，
異
類
法
後
，
諸
業
果
起
，
亦
應
無
因
， 

餘
種
、
餘
因
前
已
遮
故

⑯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下
第
二
、
破
業
及
果
，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難
界
地
往
還
等
起
無
因
；
後

、



難
行
緣
識
等
不
成
。
此
等
初
也
。

若
無
此
識
持
業
、
果
種
，
界
地
往
還
，
亦
應
無
因
。
此
業
之
中
，
《攝
論
》
 

無
解
。

彼
第
三
云
：
若
有
於
此
非
等
引
地
沒
己
、
生
時
，
依
中
有
位
意
起
染
污
意
識
 

結
生
相
續
，
乃
至
有
二
意
識
於
母
胎
中
同
時
而
轉
等
。
但
釋
其
果

⑰
。

又
若
從
此
沒
，
於
等
引
地
正
受
生
時
，
由
非
等
引
染
污
意
識
結
生
相
續

⑱
。 

此
非
等
引
染
污
之
心
，
彼
地
所
攝
，
離
異
熟
識
，
餘
種
子
體
定
不
可
得
等
。 

生
無
色
界
等
，
名
為
「往
還
」
。

「異
類
法
後
」
者

，
《攝
論
》
云
：
又
即
於
彼
，
若
出
世
心
正
現
在
前
，
餘
 

世
間
心
皆
應
滅
盡
；
爾
時
，
便
應
滅
離
彼
趣
。
若
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、
無
所
 

有
處
，
出
世
間
心
現
在
前
時
，
即
應
二
趣
皆
應
滅
離
等
是
。
世
親
、
無
性
皆
 

有
此
解

⑲
。
此
等
之
後
，
其
業
、
果
起
皆
應
無
因
，
無
種
子
故
。

彼
若
救
言
：
後
報
業
果
今
時
熟
故
，
餘
為
種
子
，
色
等
持
種
。
餘
為
其
因
， 

去

、
來
世
有
。
「
因
」
言
所
以

，
以
去

、
來
世
為
所
以
故
。



今
言
總
非
，
前
已
破
故
，
二
部
如
前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諸
業
果
無
因
而
生
，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已
，
三
界
業
果
還
復
應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若
此
業
果
無
因
生
者
，
入
涅
槃
已
，
業
果
還
應
生
。

【論
文
】
煩
惱
亦
應
無
因
故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設
若
救
言
：
無
煩
惱
故
，
入
涅
槃
己
，
業
果
不
生
者
，
難
云
：
既
許
業
果
無
 

因
而
生
，
此
文
可
解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行

缘
識
，
應
不
得
成
，
轉
識
受
熏
，
前
已
遮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且
復
業
中
，
《攝
論
》
第
二
末
云
：
「
又
行
緣
識
，
不
相
應
故
」

⑳
。
應
定
 

「緣
」
義

。
若
以
行
熏
識
，
名

「緣
」
，
即
不
熏
轉
識
，
如
前
已
破
。 

此
正
破
經
部
。

【論
文
】
結
生
染
識
，
非
行
感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雙
破
經
部
、
薩
婆
多
師
。

若
設
許
行
能
招
識
故
，
名

「
行
緣
識
」
，
結
生
染
識
非
行
戚
故
。
經
部
師
 

言
：
我
雖
無
有
去
來
時
分
，
行
緣
識
生
，
既
有
種
子
似
汝
大
乘
現
行
，
能
招



於
當
可
生
名
色
位
識
，
名

「行
緣
識
」
，
斯
有
何
過

㉑

？

【論
文
】
應

説
名
色
，
行

爲
缘
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薩
婆
多
師
既
有
未
來

㉒

，
設
復
救
言
：
初
生
染
識
，
非
行
所
招
，
名
色
位
中
 

有
異
熟
識
，
方
名
行
戚
。
雖
約
分
位
，
以
說
緣
生
，
但
戚
名
「緣
」
，
於
理
 

無
失
。

難
云
：
既
約
分
位
，
以
辨
緣
生
，
名
色
時
識
，
即
是
「名
」
攝

，
言

「行
緣
 

識
」
，
理
定
不
成
.，若
對
經
部
，
若
熏
、
若
咸
，
其
義
皆
然
，
初
生
染
識
， 

非
所
熏
故
。
對
薩
婆
多
，
唯
戚
名
「緣
」
。

【論
文
】
時
分
懸
隔
，
無

缘
義
故
㉓
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復
救
言
：
既
約
分
位
，
以
說
緣
生
，
初
生
之
時
識
體
雖
染
，
非
行
所
戚
， 

此
時
有
色
異
熟
為
性
，
亦
名
識
支
，
分
位
說
故
。
為
行
所
戚
，
故
說
名
 

「緣
」
，
於
理
何
失
？
此
則
一
切
有
部
正
救
，
經
部
兼
之
，
無
去
、
來
故
。 

應
答
彼
言
：
「懸
」
，
謂
懸
遠
；
「
隔
」
，
謂
隔
絕
。

謂
答
薩
婆
多
言
：
汝
許
有
去
、
來

，
然
我
實
不
許
。
設
許
有
者
，
且
行
在
現



在

，
色
果
在
未
來
，
或
是
一
劫
，
或
一
劫
餘
，
經
八
萬
等
業
、
果
相
望
，
時
 

分
懸
隔
，
無
緣
義
故
。
因
既
不
得
成
，
如
何
能
戚
果

㉔

？
如
外
法
等
，
非
異
 

熟
因
㉕

。
又
行
不
緣
識
位
中
色
，
無
異
熟
識
可
名
果
識
支
，
如
何
俱
色
說
行
 

能
戚
，
名
緣
於
識
？
又
若
戚
於
識
位
中
色
，
名
之
為
「懸
」
，
若
戚
後
時
名
 

色
位
識
，
名
之
為
「
隔
」
，
俱
無
緣
義
。

答
經
部
言
：
設
許
行
支
能
葳
色
者
，
未
來
非
有
，
猶
如
龜
毛
，
時
分
懸
隔
， 

勢
非
鄰
近
，
如
何
說
行
能
為
識
緣
？
故
但
說
熏
，
名

「行
緣
識
」
，
非
謂
戚
 

也

。
又

「
懸
」
、
「
隔
」
別

，
如
前
已
說
。
準
此
總
應
言
：
懸
故
，
無
緣
 

義

；
隔
故
，
無
緣
義
；
無
果
識
可
名
識
支
，
即
無
緣
義
，
三
文
合
也

⑳
。
此
 

等
文
意
極
為
深
遠
，
諸
論
所
未
詳
，
群
賢
所
未
究
。

【論
文
】
此
不
成
故
，
後
亦
不
成

㉗
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則
如
文
。

「後
不
成
」
者

，
《攝
論
》
云
：
「
又
取
緣
有
，
亦
不
得
成
。
」

⑳
為
難
兩
 

家
熏
、
緣

、
烕
果
；
難
之
返
覆
，
準
上
應
知

㉙

。
又
非
但
後
取
緣
於
有
，
次



第
相
望
，
皆
可
得
爾
，
果
中
相
緣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諸
清
淨
法
亦
有
三
種
：
世
、
出
世
道
、
斷
果
別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次

，
別
破
淨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第
一
、
總
顯
淨
法
；
後

、
別
破
之
。

淨
法
有
三
：
一
、
世
道
，
二
、
出
世
道
，
三
、
斷
果
。
有
漏
六
行
，
名

「世
 

道
」
；
無
漏
能
治
，
名

「出
世
道
」
；
所
得
無
為
，
名

「斷
果
」
，
「斷
」 

是

「果
」
也
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無
此
識
持
世
、
出
世
清
淨
道
種
，
異
類
心
後
，
起
彼
淨
法
，
皆
應
無
因
， 

所
執
餘
因
，
前
已
破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下
別
破
中
，
有
二
：
初

、
破
世
出
世
道
，
後

、
破
無
為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 

難
異
類
後
無
因
，
後

、
難
初
道
不
生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
「若
無
本
識
」
持
二
道
種
，
「異
類
心
後
」
者

，
即
起
異
界
及
雜
染
、
清
淨
 

等
心
。
即
是
《攝
論
》
第
三
云
：
云
何
世
間
清
淨
不
成
？
謂
未
離
欲
纏
貪
、 

未
得
色
纏
善
心
，
即
以
欲
纏
心
為
離
欲
纏
貪
故
，
勤
修
加
行
。
此
欲
纏
心
與
 

色
纏
心
不
俱
生
故
，
非
彼
所
熏
，
為
彼
種
子
，
不
應
道
理
，
乃
至
廣

說

㉚

。



〈世

、
出
世
間
淨
章
〉
云
：
又
此
如
理
作
意
相
應
心
，
是
世
間
心
；
彼
正
見
 

相
應
心
，
是
出
世
心
；
曾
未
有
時
俱
生
俱
滅
，
是
故
此
心
非
彼
所
熏
；
非
彼
 

所
熏
，
為
彼
種
子
，
不
應
道
理
，
乃
至
廣
說

㉛

。
此
對
經
部
兼
薩
婆
多
，
準
 

染
應
知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二
淨
道
無
因
而
生
，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已
，
彼
二
淨
道
還
復
應
生
。

【述
記
】
入
涅
槃
已
，
二
道
應
生
，
許
無
因
生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所
依
亦
應
無
因
生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彼
若
救
言
：
入
涅
槃
已
，
道
無
所
依
身
，
故
入
涅
槃
已
，
遂
更
不
生
也
。

論
主
難
云
：
即
所
依
身
亦
應
無
因
而
更
得
生
，
許
無
因
生
故
。
前
染
業
果
， 

無
惑
不
生
。
難
彼
言
：
「煩
惱
應
無
因
生
」
。
彼
若
更
言
：
無
所
依
故
，
準
 

此
為
難

㉜

。
然
文
略
巧
，
初
後
顯
之
。

【論
文
】
又
出
世
道
，
初
不
應
生
，
無
法
持
彼
法
爾
種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難
經
部
師
無
法
爾
種
，
此
無
漏
道
，
初
不
應
生
；
無
法
持
彼
法
爾
種
故
，
以
 

唯
新
熏
而
為
不
正
。



【論
文
】
有
漏
類
別
，
非
彼
因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設
彼
若
言
：
以
世
第
一
法
為
因
緣
生
，
不
假
法
爾
無
漏
種
者
；
論
主
難
言
， 

前
第
二
卷
已
廣
說
訖
。

【論
文
】
無
因
而
生
，
非
釋
種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又
彼
若
言
：
初
無
漏
生
，
但
無
因
起
，
何
假
汝
立
法
爾
種
子
？
論
主
難
云
： 

說
有
因
生
，
釋
迦
子
故
。
不
爾
，
便
同
自
然
外
道
。

【論
文
】
初
不
生
故
，
後
亦
不
生
，
是
則
應
無
三
乘
道
果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初
無
漏
既
不
生
故
，
後
時
無
漏
亦
應
不
生
；
初

、
後
無
漏
既
並
不
生
，
是
 

則
應
無
三
乘
道
果
。

【論
文
】
若
無
此
識
持
煩
惱
種
，
轉
依
斷
果
，
亦
不
得
成
。
謂
道
起
時
，
現
行
煩
惱
及
 

彼
種
子
俱
非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自
下
第
二
、
明
其
斷
果
。

要
由
本
識
持
煩
惱
種
，
故
得
證
斷
。
無
漏
道
起
，
一
切
「煩
惱
及
彼
種
子
， 

俱
非
有
故
」
。



「道
」
者

，
無
間
道
。
此
正
破
經
部
，
言
種
子
故
；
薩
婆
多
計
惑
得
俱
故

㉝

。 

染
法
現
、
種
俱
非
有
故
，
斷
何
所
斷
？
於
此
時
中
，
無
有
漏
識
故
。

【論
文
】
染
、
淨
二
心
不
俱
起
故
，
道
相
應
心
不
持
彼
種
，
自
性
相
違
，
如
涅
槃
故
。 

【述
記
】
若
言
惑
種
在
無
漏
識
中
，
有
漏
種
等
非
無
漏
識
中
。

量
云
：
聖
道
不
持
煩
惱
種
子
，
與
煩
惱
種
自
性
相
違
故
，
如
涅
槃
法
。

【論
文
】
去
、
來
、
得
等
，
非
實
有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則
雙
破
。

非
經
部
師
許
有
去
、
來

，
故
不
得
言
惑
在
過
去
、
惑
在
未
來
。
薩
婆
多
言
： 

我
宗
不
立
識
能
持
種
，
實
有
去
、
來

，
及
與
得
等
，
故
有
斷
果
。
又
命
根
、 

同
分
設
持
惑
種
，
無
此
過
失
。
今
言
「去

、
來

、
得
等
，
非
實
有
故
」
，
如
 

上
已
破
。

【論
文
】
餘
法
持
種
，
理
不
成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經
部
師
言
：
餘
皆
有
失
，
我
今
復
言
：
惑
種
在
於
色
等
之
中
。

難
言
：
一
切
色
等
不
能
持
種
，
理
不
成
故
。
色
中
無
種
，
如
上
已
破
。



【論
文
】
既
無
所
斷
，
能
斷
亦
無
，
依
誰
、
由
誰
而
立
斷
果
？

【述
記
】
論
總
結
言
：
既
無
所
斷
之
惑
，
以
無
依
，
故
無
種
；
能
斷
之
道
亦
無
依
，
依
 

何
煩
惱
、
由

何
斷
道
而
立
斷
果
？

【論
文
】
若
由
道
力
，
後
惑
不
生
，
立
斷
果
者
，
則
初
道
起
，
應
成
無
學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牒
計
非
。

經
部
救
言
：
無
斷
果
體
，
但
由
道
力
，
後
惑
不
生
，
即
立
斷
果
，
何
須
本
識
 

持
煩
惱
種
，
立
實
斷
果
？

論
主
難
云
：
則
初
道
起
，
應
成
無
學
。

【論
文
】
後
諸
煩
惱
皆
已
無
因
，
永
不
生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釋
前
所
以
。
後
煩
惱
等
，
由
初
斷
道
皆
已
無
因
，
種
子
無
故
，
永
不
生
故
， 

便
成
無
學
。

有
我
本
識
，
雖
前
起
道
斷
隨
應
惑
，
後
煩
惱
起
，
持
煩
惱
種
，
得
初
道
時
， 

不
成
無
學
；
後
斷
煩
惱
，
而
得
斷
果
。
若
無
此
識
持
煩
惱
種
，
初
道
起
位
， 

惑
種
皆
無
，
應
初
道
起
，
即
成
無
學
。



【論
文
】

許
有
此
識

，
一

切
皆
成
，
唯
此
能
持
染
、
淨
種
故
。

【述
記
】
總
結
一
章
「染

、
淨
二
法
」
。

《攝
論
》
三
卷
、
《瑜
伽
》

、
《對
法
》

㉞
合
證
本
識
。
此
論
之
中
，
自
前
 

卷
末
至
此
中
並
攝
盡
。
更
有
異
同
，
諸
賢
自
委
。
文
有
上
下

，
說

有

廣

略

， 

宜
細
尋
之
，
不
能
具
述

㉟

。

【論
文
】
證
此
識
有
，
理
趣
無
邊
，
恐
厭
繁
文
，
略
示
綱
要
。

【述
記
】
第
三
、
此
即
總
結
十
理
證
，
如
文
易
解
，
故
今
不
釋
。

「
恐
厭
繁
」
者

，
除
此
十
證
所
不
攝
證
：
謂
八
證
中
「最
初
生
起
」
、
「
明
 

了
生
起
」
、
「業
用
不
可
得
」
等

㉟

，
皆
此
未
說
，
故
今
例
之
。
彼
最
初
 

等

，
下
第
七
卷
皆
具
演
之
，
非
正
是
證
。
前
十
證
中
所
攝
八
證
，
諸
後
講
 

者

，
一
一
敍
之
。

【解
讀
】
於

(壬
二
〕
「次

(以
十
理
)
作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
，共
有
十
大
段
。 

前
文
經
已
作
出
「持
種
識
證
」
、
「異
熟
心
證
」
、
「趣
生
體
證
」
、
「能
執
受
有
色
根
身



證
」
、
「能
持
壽
煖
證
」
、
「受
生
命
終
證
」
、
「名
色
與
識
互
緣
證
」
、
「依
識
食
證
」 

及

「
〔無
心
)
二
定
識
不
離
(身
)
證
」
，今
則

爲
最
後
第
十
大
段
，
即

(癸
十
〕
「染
淨
 

心
證
」
。
於
中
可
以
開
成
「引
經
作
證
」
、
「別
解
遮
非
」
及

「歸
申
本
識
」
三
大
部
分
。

㈠
引
經
作
證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又

〔佛
陀
於
大
、小
乘
〕
契
經
〔中
皆
〕
說
： 

心

〔若
〕
雜
染
故
，
〔則
〕
有
情
雜
染
；
心

〔若
〕

淸

淨
故
，
〔則
〕
有
情

淸
淨
。
若

〔計
 

執
〕
無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，
〔則
〕
彼
染
、淨

〔之
〕
心

〔便
〕
不
應
有
，
故

〔依
經

敎
應
 

每
一
有
情
必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五

敎
十
理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』
中
〕
，自
下
〔是
依
〕 

第
十
〔種
道
理
〕
引

〔述
〕
染

、淨
心
〔的
〕
經

〔

敎

，
證
明
應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存
在
。
如
 

於
大
乘
經
典
中
，
有
〕
《維
摩
(經
〕
》
等
云
：
心
淨
故
衆
生
淨
，
心
垢
故
衆
生
垢
。 

(按
：
羅
什
譯
《維
摩
詰
所
說
經
》
原
文
作
『心
垢
故
衆
生
垢
，
心
淨
故
衆
生
淨
』
。
玄
奘
 

譯

《無
垢
稱
經
》
原
文
作
『心
雜
染
故
，
有
情
雜
染
；
心

淸

淨
故
，
有
情

淸
淨
』
。
〕
其
 

〔在
諸
〕
《阿
含
》
等

〔經
中
〕
，亦
有
〔類
似
〕
此
文
，
〔如

《雜
阿
含
經
》
卷
十
云
： 

『凡
愚
衆
生
…
…
不
離
於
識
^

心
惱
故
衆
生
惱
，
心
淨
故
衆
生
淨
。
』
〕
。
今

〔
《成
唯



識
論
》
〕
言

『心

(雜
)
染
故
，
(有
〕
情

(雜
)
染
』
等

，
此

〔義
有
〕
如

《瑜
伽
(師
 

地
論
〕
》

〔第
〕
五
十
四
卷
〔討
論
〕
『識
住
』
中

〔之
所
〕
解

(釋
〕
。
此
中
意
說
：
以
 

〔第
八
〕
本
識
〔的
〕
現

〔行
與
〕
種

〔子
若
〕

爲

〔雜
〕
染

、
〔若

爲
淸

〕
淨

〔而
成
或
 

染

、或
淨
之
〕
心

〔者

，
則
亦
能
〕
令
有
情
〔成

爲
或
〕
染

、
〔或
〕
淨

〔的
有
情
；
其
 

說
〕
即

〔相
〕
當

〔於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染
淨
〔諸
〕
章

〔中
之
所
說
。
所
言
〕
『染
 

章
』
〔所
說
者
〕
，
即

〔眞
諦
所
譯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，釋
依
止
勝
相
品
》
中

〈釋
引
證
 

口叩〉
的
一
者
〈煩
惱
不
淨
章
〉
、
二
者
〈業
不
淨
章
〉
、
三
者
〈生
不
淨
章
〉
彼
〕
三
雜
染
 

〔中
之
所
說
〕
；
『淨
章
』
〔所
說
者
〕
，
即
是
〔彼
四
者
〕
〈世

〔間
淨
章
〕
〉

〔及
五
 

者
〕
〈出
世
(間
)
淨

(章
〕
〉

〔所
說
〕
。
」

㈡
總
解
：
於

(癸
十
〕
「染
淨
心
證
〔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中

，合
共
有
三
大
段
，
上
文
 

經
已
完
成
「引
經
作
證
」
彼
第
一
大
段
，今
則

爲
第
二
大
段
「別
解
(與
)
遮
非
〔即
別
破
 

外
執
〕
」
，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
『別
解
〔與
遮
非
〕
』
中

，
先

『總
解
』
，後
 

『別
破
』
。
」
今
文
即
作
「總
解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解
前
所
引
經
義
云
：
「
〔契
經
所
言
 

『心
雜
染
故
，有
情
雜
染
；
心

淸
淨
故
，有
情

淸
淨
』
者

，
此
〕
謂

〔
一
切
〕
染

、淨

〔有



漏

、無
漏
諸
〕
法

〔皆
〕
以
心

爲
本
，
〔而
有
漏
、無
漏
諸
有

爲
法
皆
〕
因

〔依
第
八
本
識
 

之
〕
心
而
生
，依
心
〔而
〕
住
故
，
〔而
有
漏
的
第
八
本
識
彼
集
起
〕
心

〔更
〕
受
彼
〔有
 

爲
有
漏
現
行
法
的
〕
熏

〔習
，
又
能
攝
〕
持
彼
〔色

、心
一
切
有
漏
種
子
及
寄
存
彼
無
漏
〕 

種

〔子
〕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釋
可
以
開
成
四
節
：

甲

、
疏
釋
總
解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『總

(解
〕
』
中
言
：
染

、淨
諸
法
『以
心
 

爲
本
』
〔者

，
此
謂
諸
法
之
中
〕
，
若
有
漏
〔法

、若
〕
無
漏
〔法

、若
〕
常

、
〔若
〕
無
 

常

、
〔若
〕
有

爲

、
〔若
〕
無

爲

、
〔若
〕
染

、
〔若
〕
淨
之
法
，皆
以
〔每
一
有
情
所
本
 

具
的
第
八
〕
本
識

爲

〔根
〕
本

，
故

〔諸
契
經
〕
言

『心
染
情
染
，
心
淨
情
淨
』
。
〔論
文
 

合
有
五
句
，
初

『謂
染
、
淨
法
以
心

爲
本
』
彼
第
一
句
是
總
句
；
餘
之
『因
心
而
生
』
、 

『依
心
住
故
』
、
『心
受
彼
熏
』
、
『持
彼
種
故
』
彼
四
句
是
別
句
〕
。
此

〔
『染

、淨
法
 

以
心

爲
本
』
的
初
句
者
〕
，
言
有

爲

、
〔無

爲

〕
等
法
〔皆

『以
心

爲
本
』
，
故
是
〕
總
 

句
：
〔而

『因
心
生
』
、
『依
心
住
』
、
『心
受
熏
』
、
『持
彼
種
』
等
餘
四
句
，
由
於
〕 

無

爲

法
等
〔不
依
彼
第
八
本
識
所
生
、所
住
、所
熏
、所
持
，
而
唯
有

爲
法
有
如
是
義
，
故
 

是
〕
別
句
。
〔至
於
何
謂
〕
染

、淨
之
法
，
至
下
〔文
〕
當
知
。有
漏
現
行
〔必
須
〕
依
心



而
生
，
〔色

、
心
〕
種
子
〔必
須
〕
依
心
〔而
〕
住

，
〔第
八
本
識
彼
集
起
〕
心

〔固
然
 

接
〕
受

〔有
漏
現
行
的
熏
習
而
持
其
所
熏
種
子
，
而
且
在
佛
地
前
亦
受
〕
無
漏
現
行
〔的
〕 

熏

〔習
而
攝
〕
持

〔或
寄
存
〕
彼
無
漏
種
〔子
〕
故
。
」

乙

、
作
第
二
解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作
第
二
種
的
解
釋
言
：
「又
解
：
〔論
言
『謂
染
、淨
 

法
以
心

爲
本
』
彼
〕
初

〔總
〕
句

，
〔其
解
釋
〕
如
前
〔可
知
，
至
於
別
句
中
的
〕
『因
心
 

而
生
』
者

，
謂
有

爲

〔法
的
〕
現
行
〔染

、淨
諸
〕
法
，皆
因
〔依
第
八
本
識
的
集
起
〕
種
 

子
心
而
〔後
得
〕
生
；
『依
心
(而
)
住
』
者

，
謂
有

爲
現
行
法
皆
依
現
行
〔的
第
八
本
〕 

識
法
〔作
根
本
依
〕
而

〔後
得
〕
住

〔於
世
間
〕
。
『心
受
彼
熏
』
者

，
謂

〔第
八
〕
本
識
 

現
行
〔的
集
起
心
〕
受
染
、淨
有

爲
現
行
之
〔所
〕
熏

〔習
.如
是
闡
〕
釋
上
〔文
有
關
〕 

『依

(心
)
住
』
〔的
涵
義
。
又
第
八
本
識
現
行
的
集
起
心
又
能
〕
持
彼
有

爲

〔法
〕
之
種
 

子
故
，
〔此
闡
釋
別
句
中
的
『持
彼
種
』
句

。
〔如
是
合
〕
釋
上
〔文
〕
『因
心
(而
) 

生
』
〔等
諸
句
義
。
又
所
謂
〕
『隨
心
染
、淨

〔故
〕
有
情
(成

爲

〕
染

、淨
』
〔者
〕
， 

即
以
〔從
第
八
本
識
現
行
集
起
心
〕
所
生
〔之
或
染
或
淨
〕
能
依
之
〔五
蘊
〕
法
和
合
假
者
 

〔個
體
以
〕

爲

『有
情
』
故

。
或

〔以
第
八
本
識
的
現
行
〕
心
體
〔即
〕
是

『有
情
』
，



〔因
而
此
現
行
〕
心

〔體
〕
染
故
，
〔有
〕
情

〔便
成

爲
〕
染
；
心

〔體
〕
淨
故
，
〔有
〕 

情

〔便
成

爲
〕
淨
。
」

丙

、
作
第
三
解
：
對
本
論
「總
句
」
、
「別
句
」
之
文
，或
有
作
第
三
種
解
釋
，
如
窺
 

基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文
〔又
〕
有
釋
〔言
〕
：
『以
心

爲
本
』

〔彼
〕
總
句
〔的
解
 

釋
〕
如
初
〔釋
；
至
於
別
句
中
的
〕
『因
心
而
生
』
〔者

，
此
〕
謂
雜
染
〔之
〕
法
，
即
是
 

〔唯
指
〕
有
漏
〔法
中
善
、
不
善
、無
記
〕
三
性
〔諸
法
〕
皆

〔必
須
〕
是

〔因
依
此
第
八
 

本
識
而
生
〕
，
以

〔彼
法
與
第
八
本
識
均
是
有
漏
而
彼
此
〕
相
順
故
，
遂

〔各
〕
別

〔隨
 

緣
〕
各

〔別
依
本
識
而
〕
生
。
〔所
言
〕
『依
心
住
故
』
〔者

，
此
〕
謂

淸

淨
〔純
善
之
〕 

法
，
〔即
〕
有

爲

無
漏
〔之
法
，
雖
〕
不
順
〔從
於
有
漏
的
第
八
〕
本
識
，
故
但
說
『依
心
 

(而
)
住
』
，
〔不
說
『因
心
而
生
』
。
至
於
〕
『心
受
彼
熏
，
持
彼
種
故
』

〔句
者
， 

此
〕
釋
上
〔文

『因
心
而
生
』
及

『依
心
(而
)
住
』
之
〕
所
由
，
並
通
〔用
於
〕
染

、淨
 

〔諸
法
〕
。
又

〔有
謂
〕
『心
受
彼
熏
』
〔者

，指
的
唯
〕
是
有
漏
法
；
〔言
〕
『持
彼
種
 

故
』
，
〔指
的
兼
〕
是
無
漏
法
。
」

丁

、
作
第
四
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作
第
四
種
疏
解
言
：
「
〔對
論
文
〕
又
有
別
解
：



〔所
言
〕
『以
心

爲
本
』

〔者

，
此
是
〕
總
句
。
『因
心
而
生
，
依
心
住
故
』

〔彼
別
句
 

者

，
此
〕
並

〔指
〕
有
漏
法
〔之
〕
現
行
〔必
須
〕
依

〔第
八
本
識
彼
〕
種
子
心
〔所
〕 

生
，
〔而
又
〕
依
現
行
〔的
第
八
本
〕
識

〔而
〕
住
。
〔至
於
別
句
中
的
〕
『心
受
彼
熏
， 

持
彼
種
』
者

，
即

〔是
指
彼

淸
淨
〕
無
漏
〔的
〕
有

爲

法
，
雖

〔與
彼
雜
染
的
有
漏
的
第
八
 

本
識
之
〕
心
相
違
，
〔但
未
成
佛
前
、未
轉
依
成
大
圓
鏡
智
前
的
第
八
本
識
現
行
之
〕
心
 

〔仍
能
〕
受
彼
〔無
漏
法
〕
現
行
之
熏
〔習

，
並
〕
能
持
彼
現
行
〔所
熏
習
而
得
的
〕
種
 

〔子
〕
故
，
〔直
至
〕
後

〔時
轉
識
成
智
，彼
第
八
本
識
由
雜
染
〕
心

〔轉

爲
淸

〕
淨
時
， 

〔則
〕
有
情
〔亦
當
〕
隨

〔轉
而
變
得

淸
〕
淨
。
」

0

破
解
雜
染
：
於

(癸
十
〕
「染
淨
心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的
第
二
大
段
「別
解
 

(與
)
遮
非
」
的
兩
部
分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初
「總
解
(契
經
『心
染
情
染
，
心
淨
情
 

淨
』
義
〕
」
，
下
文
將
處
理
後
段
「別
破
(即
別
解
遮
非
〕
」
義
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 

「下

『別
解
(即
別
破
遮
非
〕
』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〔破
〕
解
雜
染
，後

、
〔破
〕
解

淸

淨
。 

〔於
〕
『
(破
解
雜
)
染
』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總
舉
，
後

、別
破
。
」

甲

、
總
舉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總
舉
雜
染
的
諸
法
云
：
「然

〔契
經
所
言
『心
雜
染
故
，



有
情
雜
染
』
中
所
言
〕
『雜
染
法
』

〔者
〕
，
略
有
三
種
：
〔即
〕
煩
惱
〔雜
染
〕
、業
 

〔雜
染
〕
、果

〔雜
染
〕
，種
類
別
故
，
〔開
成
三
類
〕
。
」
按
：
果
雜
染
亦
名
生
雜
染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
『雜
染
法
』
〕
即

〔涵
〕
攝
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卷
 

一
、世
親
、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、
三
所
謂
『煩
惱
雜
染
』
、
『業
雜
染
』
、
『生
 

雜
染
』
彼
〕
三
種
雜
染
〔法
〕
。
三
界
見
〔所
斷
與
〕
修

〔所
斷
的
〕
所
有
煩
惱
，
名
 

〔
爲

〕
『煩
惱
(雜
染
〕
』
；
一
切
有
漏
善
、
不
善
業
〔行
〕
，
名

〔

爲

〕
『業

(雜
 

染
〕
』
；
〔由
〕
此

〔善

、
不
善
〕
業

〔行
感
招
〕
所
得
〔的
眞
異
熟
〕
總

〔異
熟
果
及
異
 

熟
生
彼
〕
別
異
熟
〔果
〕
，
名

〔

爲

〕
『果

(雜
染
，亦
即
生
雜
染
〕
』
。
」

乙

、
別
破
煩
惱
雜
染
：
於

「破
解
雜
染
」
二
節
中
，前
文
已
作
「總
舉
(三
類
雜
染
諸
 

法
〕
」
，
下
文
則
是
「別
破
〔
三
類
雜
染
諸
法
〕
」
，
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自
 

〔是
〕
『別
破
〔
三
類
雜
染
諸
法
〕
』
。
『別
破
』
之
中
，
文
分

爲
二
：
初

、
明

『
(別
 

破
)
煩
惱
(雜
染
諸
法
〕
』
，後

、明

『
〔別
破
)
業

(雜
染
及
)
果

(雜
染
諸
法
〕
』
。 

餘
文
可
知
。
〔於
中
〕
先
言
『持
種
』
〔義

，
此
〕

爲

破
經
部
(之
非
〕
。
」

㊉
正
破
經
部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正
破
經
部
云
：
「若

〔你
們
計
執
〕
無

〔有
〕
此

〔第



八
本
〕
識

〔以
攝
〕
持

〔各
別
有
情
所
具
的
〕
煩
惱
〔雜
染
〕
種

〔子
，
則
當
有
情
於
三
〕 

界

、
〔九
〕
地

〔之
間
流
轉
〕
往
還
〔的
時
候
，或
於
初
見
道
伏
斷
見
所
斷
煩
惱
而
起
〕
無
 

染
心
後
〔而
出
定
之
時
，則
與
結
生
相
續
時
第
六
意
識
相
應
的
諸
煩
惱
之
生
起
，
及
見
道
後
 

與
修
道
位
相
應
的
修
所
斷
〕
諸
煩
惱
〔之
生
〕
起
，皆
應
無
〔有
種
子
以
作

爲
〕
因

〔緣
。 

今
於
彼
二
位
皆
旣
有
種
子

爲
因
而
生
起
彼
等
煩
惱
，
故
知
必
有
第
八
本
識
的
現
行
以
攝
持
彼
 

等
的
煩
惱
種
子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文
可
以
開
成
兩
節
：

其
一
、
釋

「界
地
往
還
」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言
〕
『界
地
往
還
』 

者
，
〔無
性
〕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(釋
〕
》

〔卷
〕
第
二
云
：
『
(論
曰
：
復
次
，有
情
〕 

從
無
想
(天
)
等

(色
界
以
)
上
諸
地
(亡
)
沒
，來
生
此
間
(欲
界
下
諸
地
〕
，
爾
時
， 

(受
彼
下
地
)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所
染
(之
第
六
)
初

(結
生
相
續
之
〕
識

，
此
識
生
時
，應
 

無
種
子
(

爲
因
以
生
起
相
應
的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〕
，
由

(於
)
所
依
止
〔的
欲
界
持
種
之
 

心
)
及
彼
熏
習
(所
得
的
煩
惱
、隨
煩
惱
種
子
〕
並
已
過
去
，
(而
〕
現

(在
)
無

(有
) 

體

(性
或
已
散
失
〕
故

。
』

〔又
所
言
〕
『往
』

〔者
〕
，
謂

〔有
情
由
自
地
而
〕
生
他
 

地
；
〔所
言
〕
『還
』
〔者
〕
，
謂

〔由
他
地
而
還
〕
生
自
地
。
」



其
二
、釋

「無
染
心
後
」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〕
『無
染
心
後
』 

者

，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卷
上
〕
云
：
『
(復
次
，
有
情
於
初
見
道
位
時
，
能
)
對
治
 

(見
所
斷
)
煩
惱
〔的
無
染
、無
漏
心
)
識
若
已
生
，
一
切
(與
見
所
斷
煩
惱
相
應
的
)
世
 

間

(有
漏
〕
餘
識
已
滅
，
爾
時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(若
謂
仍
有
修
所
斷
的
)
所
餘
煩
惱
及
隨
 

煩
惱
種
子
在
此
「
〈無
染
、無
漏
的
能
)
對
治
識
」
中

，
(此
實
)
不
應
道
理
，
(以
〕
此
 

「
〈無
染
、無
漏
的
能
)
對
治
識
」

(是
)
自
性
解
脫
(者

，
是
不
攝
持
有
漏
的
煩
惱
種
子
 

及
隨
煩
惱
種
子
者
)
故
。
』
乃
至
〔復
言
〕
：
『復
於
後
時
(出
定
，在
修
道
位
中
彼
與
修
 

所
斷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相
應
的
)
世
間
(諸
)
識
生
(起
，
此
時
〕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等
，應
無
 

〔彼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)
種
子
而
(使
彼
修
所
斷
的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現
行
〕
更
得
〔以
)
生
 

(起
〕
。
』

〔於
此
《攝
大
乘
論
》
文
〕
，
世
親
、無
性
二
〔大
論
〕
師

〔分
〕
別

〔有
 

其
〕
解

〔釋
〕
。
此
中
意
言
：
即

〔此

『界
地
往
還
』
及

『無
染
心
後
』
〕
二
時
〔之
〕 

後

，
〔若
執
有
情
無
第
八
本
識
(阿
賴
耶
識
〕
，
則
〕
諸
煩
惱
〔生
〕
起
皆
應
無
因
，
〔以
 

執
〕
無

〔有
攝
〕
持
種
〔子
之
恒
起
的
心
識
〕
故
。
」

㈤
破
彼
轉
救
：
經
部
見
破
，
可
能
依
彼
宗
「色
心
互
持
種
子
說
」
，救
言
雖
無
第
八
本



識
以
持
種
，甚
至
於
「界
地
往
還
」
之
際
及
「無
染
心
(生
〕
」
時
，
「心
相
續
」
雖
不
起
 

以
持
種
，但
其
「色
根
相
續
」
亦
可
以
持
種
，
故
無
上
述
的
過
失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復
破
彼
 

救
云
：
「
〔於
界
地
往
還
及
無
染
心
(生
)
時

，
你
所
轉
救
的
『色
根
相
續
』
的
〕
餘
法
 

〔亦
〕
不
能
持
彼
〔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的
〕
種

〔子
〕
，
故

〔你
的
轉
救
非
理
；
不
但
如
此
， 

即
使
是
過
去
的
六
識
及
未
來
的
六
識
亦
不
能
攝
持
彼
雜
染
煩
惱
等
種
子
，
因

爲
你
經
部
亦
認
 

許
〕
過
去
〔及
〕
未
來
〔諸
法
皆
〕
非
實
有
故
，
〔旣
非
實
有
，
如
何
持
種
〕
？
」
窺
基
 

《述
記
》
疏
文
有
三
：

其
一
、釋
轉
救
非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經
部
若
〔作
轉
救
〕
言
：
〔於
界
地
往
還
及
 

無
染
心
起
之
時
，雜
染
六
識
雖
然
不
起
以
攝
持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種
子
，但
於
〕
餘
色
〔根
〕 

等

〔法
之
〕
中

〔則
仍
何
以
攝
〕
持
彼
〔雜
染
〕
種

〔子

，
是
〕
故
往
還
〔界
地
〕
等
 

〔時
，
心
識
所
起
煩
惱
、隨
煩
惱
諸
〕
惑

〔亦
可
以
生
〕
起

，
〔因

爲
可
〕
以
此
〔色
根
所
 

持
之
惑
種
以
〕

爲

〔生
起
之
〕
因

〔故
；
其
實
如
是
救
〕
者

，
理
亦
不
然
。
〔所
以
然
者
， 

因
爲
〕
餘
色
〔根
〕
等
法
，無
染
心
等
〔時
，
是
〕
不
能
持
彼
有
漏
〔雜
染
〕
種
子
〔者

， 

因
爲
彼
〕
非
第
八
〔本
〕
識
故
。
如
色
、聲
等
〔諸
境
，非
第
八
本
識
，
故
亦
不
能
持
彼
惑



染
種
子
，
如
前
已
得
證
知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釋
過
未
法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如
經
部
又
轉
計
過
去
等
煩
惱
可
生
現
在
 

煩
惱
，
故
界
地
往
還
及
無
染
心
後
可
生
起
諸
煩
惱
等
，
則
〕
彼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〔亦
 

可
〕
釋
言
：
非
過
去
煩
惱
〔可
以
〕
生

〔起
現
〕
今

〔的
〕
煩
惱
等
〔法
，
因

爲
你
們
〕
經
 

部
師
〔亦
〕
計

〔執
過
〕
去

〔及
未
〕
來

〔之
法
皆
〕
無

〔實
體
〕
故
；
〔旣
無
實
體
，
如
 

何
能
生
〕
？
此
論
依
彼
〔所
主
張
，
還
〕
正
破
〔彼
〕
經
部
〔的
轉

救〕。」

其
三
、兼
破
有
部
：
《述
記
》
又
疏
釋
言
：
「此
中
文
〔字
固
然
以
遮
破
經
部

爲
主
， 

但
其
含
〕
意

〔實
亦
〕
兼
破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的
計
執
，
因

爲

〕
彼

〔部
〕
以

〔

爲
 

過
〕
去

、
〔未
〕
來

〔諸
法
猶
如
現
在
，
其
體
三
世
皆
執

爲
實
〕
有
故
，
〔即
過
去
煩
惱
可
 

生
現
在
及
未
來
煩
惱
，如
是
錯
認
〕
『界
地
往
還
』
〔有
煩
惱
初
識
生
起
、可
以
〕
無
失
。 

今

〔破
之
〕
言
：
〔過

、未
應
〕
非
實
〔有
〕
，
如
前
類
破
『無
染
心
後
，
煩
惱
不
生
』 

〔處
可
知
〕
。
彼

〔說
一
切
有
部
或
〕
言
：
我
宗
有
『得
』
，
〔故
離
阿
賴
耶
識
亦
有
煩
惱
 

得
生
。
此
亦
不
然
，
以
所
言
〕
得
者
，
今
破
彼
言
：
〔彼
〕
亦

『非
實
有
』
，
同
去
、來
 

〔之
法
皆
無
實
體
〕
故
，前
已
破
故
，
類

〔同
於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〕
下

〔文
討
論
離
阿
賴



耶
第
八
本
識
則
淨
法
亦
不
可
得
的
〕
『淨
章
』
中

〔所
言
〕
：
『
(去

、來
〕
、得
等
，非
 

實

(有
)
故
』
〔所
說
。
又

〔今
論
所
〕
言

〔在
破
離
第
八
本
識
而
能
〕
『持

(煩
惱
染
) 

種
』
〔實
不
可
得
，
故
〕
略

『得
』
〔而
〕
不
言
，
〔以
〕
正
破
經
部
〔

爲
主
〕
故
，
〔而
 

經
部
亦
言
『得
非
實
有
』
故
〕
。
」

阇
破
外
救
非
：
外
人
見
破
，或
作
轉
計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設
彼
(經
部
或
作
) 

救
云
：
『
〔有
情
於
〕
界
地
往
還
〔之
際
，
雖
無
第
八
本
識
，但
彼
〕
諸
煩
惱
等
〔彼
於
〕 

後
時
，
〔亦
可
以
〕
無
因
〔而
〕
生
。
』
此
牒
外
非
。
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彼
救
云
：
「若
 

〔如
所
執
〕
諸
煩
惱
〔等
可
以
〕
無
因
而
生
，則

〔世
間
、出
世
間
便
〕
無
三
乘
〔有
〕
學
 

〔果
及
〕
無
學
果
；
〔所
以
者
何
？
若
煩
惱
可
以
無
因
而
生
，則
〕
諸

〔惑
一
切
〕
已
斷
者
 

皆
應
〔得
再
次
生
〕
起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若
界
地
往
還
，諸
煩
惱
等
後
時
可
以
無
因
再
生
者
〕
，
若
 

爾
，則
無
〔聲
聞
、獨
覺
、菩
薩
〕
三
乘
等
〔的
一
切
解
脫
之
〕
果
，
〔因

爲
如
是
則
〕
前
 

已
所
斷
〔
一
切
諸
煩
惱
、隨
煩
惱
等
或
現
或
種
〕
者

，
〔皆
應
得
〕
無
因
更
起
故
。
」

丙

、
別
破
業
雜
染
及
果
雜
染
：
於
煩
惱
、業

、果

(生
)
三
雜
染
中
，前
文
已
明
離
第



八
本
識
則
煩
惱
雜
染
不
可
得
；
今
則
再
明
離
第
八
本
識
則
業
雜
染
及
果
雜
染
(或
言
生
雜
 

染
)
亦
不
可
得
。
此
中
又
可
分
成
二
段
，
即

(子
)
「難
界
地
往
還
等
起
無
因
」
及

(丑
) 

「難
行
緣
識
等
不
成
」
。

阴
難
界
地
往
還
等
起
無
因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別
破
三
雜
染
〕
中

，
〔今
 

文
是
〕
第
二
〔大
段
，
即
〕
破
業
〔雜
染
〕
及
果
〔雜
染
，離
第
八
本
識
皆
不
可
得
〕
。
於
 
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難
界
地
往
還
等
起
無
因
；
後

、
難
行
緣
識
等
不
成
。
此

〔後
文
〕
等

， 

〔是
〕
初
也
。
」
又

「難
界
地
往
還
等
起
無
因
」
中

，
又
分

爲
三
：
第
一
、業
果
無
因
難
， 

第

二

、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業
果
復
生
難
，
第

三

、
煩
惱
亦
應
無
因
生
起
難
。
其
文
如
下
：

第
一
、業
果
無
因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若
無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，
〔則
攝
〕
持
 

〔能
招
引
異
熟
〕
業
果
〔的
〕
種

〔子
，
於
〕
界
地
往
還
〔之
時
，
以
及
於
出
世
無
漏
心
識
 

正
當
現
行
，
而
其
餘
一
切
世
間
有
漏
心
識

倶
滅
這
種
〕
異
類
法
〔出
現
的
情
況
之
〕
後

， 

〔則
其
〕
諸
業
果
〔報
的
生
〕
起

，
〔便
〕
亦
應
無
〔有
種
子
以

爲
〕
因

〔緣
故
。
又
若
謂
 

更
有
其
〕
餘
種
〔子
，
又
或
有
其
〕
餘
因
〔法
，
雖
無
第
八
種
子
識
，亦
能
生
起
業
果
者
， 

則
彼
等
亦
於
〕
前

〔時
經
〕
已
遮
〔遣
而
無
法
成
立
〕
，
故

〔今
不
贅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


記
》
的
疏
釋
可
有
多
節
。

其
一
、
略
釋
果
雜
染
不
成
：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先
釋
「
果
雜
染
」

(
亦
名
生
雜
染
〕
不
 

成
」
云
：
「若

〔言
外
人
如
經
部
等
計
執
有
情
〕
無

〔有
〕
此

〔能
攝
持
種
子
的
第
八
本
〕 

識

〔
之
存
在
以
攝
〕
持

〔諸
〕
業

〔習
氣
和
現
起
而

爲
業
〕
果

〔的
名
言
〕
種

〔
子
的
存
在
 

者

，
則
當
有
情
於
三
〕
界

〔
九
〕
地

〔
生
死
流
轉
〕
往
還
〔
之
時
〕
，
亦
應
無
因
〔
以
現
行
 

來
招
引
異
熟
業
果
。
對
〕
此
業
〔雜
染
〕
之

〔遮
難
，
則
於
〕
中
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
只
 

言

『
云
何

爲
業
雜
染
不
成
？

(
答

：
若
無
此
識
，
則
)
行

爲

緣
(
而
有
〕
識
不
相
應
.，此
 

(識
)
若
無
者
，
(則
〕
取

爲

緣
(
而
後
有
)
有
亦
不
相
應
』
，
而
〕
無

〔餘
理
以
予
詳
〕 

解

。
」其

二
、
依
欲
界
釋
果
雜
染
不
成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至
於
對
『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 

則
果
雜
染
不
成
』
者

，
則
於
〕
彼

〔
世
親
及
無
性
的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〕
第
三

〔中
〕 

云
：
『
〔論
曰
〉
：
若
有
〔有
情
〕
於
此
非
等
引
(定
)
地

(的
欲
界
中
)
沒

〔亡
〕
已

， 

〔而
於
其
投
〕
生

(
之
)
時

，
(彼
將
)
依
中
有
位
(的
)
意

(識
生
〕
起
染
污
意
識
〔
以
 

對
父
母
的
交
合
而
生
起
有
愛
有
瞋
的
煩
惱
，
如
是
投
生
其
中
而
得
以
〕
結
生
相
續
。
〔此
染



污
意
識
於
『中
有
』
身
中
滅
，
而
於
母
胎
中
，
其
入
胎
心
識
(
與
父
精
母
血
成
)
羯
羅
藍
， 

更
相
和
合
。
若
此
入
胎
心
識
不
是
阿
賴
耶
第
八
本
識
，
而
有
如
經
部
所
言
即
是
意
識
，
則
旣
 

和
合
已
，
依
止
此
識
於
母
胎
中
，
以
識

爲
緣
而
有
名
色
，
則

『
名
』
中
便
有
第
二
意
識
轉
 

生

。
如
是
〕
乃
至
『有
二
意
識
於
母
胎
中
同
時
而
轉
(按
：
一
者
是
入
胎
的
意
識
，
二
者
是
 

『
識
緣
名
色
』
的
意
識
。
此
不
應
理
〕
』
等

。
〔
於
此
引
文
中
〕
但
釋
其
『
果

〔
雜
染
不
 

成
〕
』
，
〔
而
不
再
釋
其
『業
雜
染
不
成
』
〕
。
」

其
三
、
依
生
色
、
無
色
界
釋
果
雜
染
不
成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上
文
引
無
著
《攝
大
乘
 

論
》
文

，
證
知
於
界
地
往
還
，
依
欲
界
入
母
胎
時
，
若
無
阿
賴
耶
第
八
本
識
而
只
有
前
六
 

識

，
則
有
「
二
意
識
於
母
胎
中
同
時
而
轉
」
之
非
。
今

《述
記
》
再
依
引
《攝
大
乘
論
》

， 

論
述
於
從
欲
界
以
投
生
色
界
及
無
色
界
，
如
無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所
引
致
的
困
難
云
：
「
又
 

〔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再

釋

『
果
雜
染
不
成
』
云
〕
：
『
若
從
此
(
欲
界
亡
)
沒

，
於
等
引
 

(
定
)
地

(
的
色
界
或
無
色
界
)
正
受
生
時
，
(
得
要
)
由
非
等
引
(
的
散
心
貪
著
定
味
 

之
)
染
污
意
識
結
生
相
續
；
〔但
)
此
非
等
引
(散
心
〕
染
污
之
(意
識
〕
心

(應
該
是
) 

彼

(色
界
或
無
色
界
)
地
所
攝
；
〔然
而
死
亡
時
的
欲
界
心
識
不
能
攝
持
生
起
色
界
或
無
色



界
的
種
子
功
能
，
故
知
若
)
離

(第
八
本
識
，
即
)
異
熟
識
，
(則
能
生
色
、
無
色
彼
)
餘
 

(
界
的
〕
種
子
體
定
不
可
得
。
(是
以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能
生
色
界
及
無
色
界
的
果
雜
染
 

定
不
得
成
就
〕
。
』

〔有
如
是
〕
等

〔文

。
又
〕
生
無
色
界
、
〔或
生
色
,

、
欲
界
〕
等

， 

名

爲

『
(
界

、
地
)
往
還
』
。
」

其
四
、
釋

「
異
類
法
後
」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謂
〕

『
異
類
法
 

後
』
者

，
〔如
無
著
〕
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
所

知

依

分

〕
》
云
：
『
又
即
於
彼
若
(
生
起
 

無
漏
)
出
世
(間
的
〕
心

(識
而
〕
正
現
在
前
(
之
時
，
則
一
切
)
餘
世
間
(有
漏
的
)
心
 

(識
由
相
違
故
〕
，
皆
應
滅
盡
；
爾
時
，
便
應
滅
離
彼
(有
漏
諸
)
趣

，
(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 

以
攝
持
諸
趣
的
種
子
功
能
，
則
諸
趣
便
應
永
斷
，
如
是
不
由
功
用
實
踐
修
行
而
即
能
自
然
證
 

得
無
餘
涅
槃
。
無
有
此
理
。
又
)
若

(有
情
〕
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(
或
)
無
所
有
處
(
之
 

時

，
若
精
進
修
行
，
能
使
無
漏
)
出
世
間
心
(識
)
現
在
前
時
，
(
由
於
有
漏
、
無
漏
染
淨
 

相
違
故
〕
，
即
應
(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及
無
所
有
處
彼
)
二
趣
皆
應
滅
離
，
(
以
此
無
漏
出
世
 

識
不
以
有
漏
世
間
的
二
趣

爲
所
依
趣
。
若
不
信
有
第
八
本
識
，
此
出
世
心
以
何
處

爲
所
 

依
)
？
』

〔
如
是
〕
等

〔
都
〕
是

〔
反
映
異
類
法
的
情
況
。
其
中
所
引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諸



文
〕
，
世
親
、
無
性
〔
二
大
論
師
，
於
其
所
撰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中
〕
皆
有
此
解
。
〔於
上
 

述
〕
此
等
〔情
況
〕
之
後
，
〔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〕
其
業
〔雜
染
和
〕
果

〔雜
染
的
生
〕 

起
皆
應
無
因
，
〔
以
無
能
藏
的
第
八
識
，
則
應
亦
〕
無

〔所
藏
的
〕
種
子
故
。
」

其
五
、
重
難
所
救
：
《述
記
》
設
有
外
人
再
救
：
「彼
若
救
言
：
〔初
所
作
業
，
其
〕 

後
報
〔的
〕
業
果
〔直
至
如
〕
今

〔
界
地
往
還
之
〕
時

〔方
始
成
〕
熟

，
故

〔
不
必
有
第
八
 

本
識
持
種
，
亦
有
〕
餘

〔法
得
〕

爲

種
子
〔
以
生
起
業
果
；
又
於
滅
盡
定
，
或
於
無
漏
心
識
 

生
起
時
，
彼
有
漏
識
種
亦
可
由
〕
色

〔根
〕
等

〔相
續
以
〕
持
種
，
〔故
彼
〕
餘

〔法

，
雖
 

無
第
八
本
識
亦
可
〕

爲

其

〔業
果
的
生
〕
因

。
〔
又
或
有
如
薩
婆
多
部
所
執
過
〕
去

〔
與
 

未
〕
來
世
〔
之
法
是
實
〕
有

，
〔故
過
去
之
法
可
作
未
來
法
的
生
因
。
以
〕

『因
』

〔
之
〕 

言

〔是
〕
所
以
〔義

，
因
此
得
〕
以

〔過
〕
去

〔世
之
法
，
作

爲
未
〕
來
世
〔
之
法
的
〕
所
 

以

，
故

〔
以
過
去
所
作
之
業
，
自
然
可
得
未
來
之
果
報
。
論
主
可
作
答
言
〕
：
今

〔文
之
〕 

言

〔是
〕
總
非
〔無
第
八
本
識
而
可
有
業
雜
染
和
果
雜
染
。
至
於
所
救
的
餘
種
、
餘
因
〕
， 

前

〔文
經
〕
已

〔遮
〕
破

，
故

〔於
此
不
贅
。
至
於
經
部
與
薩
婆
多
彼
〕
二
部
〔
之
說
，
其
 

詳
細
內
容
已
述
〕
如
前
。
」



第
二
、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業
果
復
生
難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再
難
「
無
第
八
本
識
而
可
有
 

業

、
果
雜
染
」
云
：
「
若

〔
你
們
〕
執
無
第
八
本
識
而
」
諸
業
果
〔
可
以
〕
無
因
而
生
 

〔者

，
則
當
修
行
人
證
〕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已
，
〔其
欲
界
、
色
界
、
無
色
界
彼
〕
三
界
業
 

果
還
復
應
〔該
再
次
〕
生

〔起

，
即
成
大
錯
，
以
永
無
解
脫
之
可
能
故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若
此
業
果
〔
可
以
〕
無

因

〔
而
〕
生
者
，
〔
則
當
修
行
人
 

證
〕
入

〔
二
乘
有
餘
依
及
無
餘
依
涅
槃
，
乃
至
大
乘
無
住
〕
涅
槃
已
，
〔其
〕
業
果
〔亦
〕 

還
應
〔無
因
而
〕
生

，
〔於
是
永
無
解
脫
的
可
能
〕
。
」

第
三
、
煩
惱
亦
應
無
因
生
難
：
跟
著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述
外
轉
救
言
：
「
設
若
〔
外
人
 

轉
〕
救
言
：
〔修
行
者
證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後
，
其
三
界
業
果
不
應
復
生
，
因

爲
已
〕
無
煩
惱
 

故

，
入
涅
槃
已
，
業
果
不
生
者
。
」
針
對
外
救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破
救
云
：
「
〔你
的
轉
 

救
不
能
成
立
，
因

爲
你
們
旣
執
諸
法
可
以
無
因
而
生
者
，
則
〕
煩
惱
亦
應
無
因
故
生
。
〔煩
 

惱
旣
可
無
因
而
生
，
故
證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者
，
其
三
界
業
果
亦
當
還
復
應
生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彼
執
無
煩
惱
故
，
修
行
者
證
入
涅
槃
已
、
業
果
不
生
者
， 

此
不
應
理
，
今
當
〕
難
云
：
旣
許
〔
凡
夫
的
〕
業
果
〔可
以
〕
無
因
而
生
，
〔則
聖
者
的
煩



惱
亦
應
可
無
因
而
生
；
得
無
學
果
的
聖
者
旣
可
以
有
煩
惱
無
因
而
生
，
則
彼
等
得
無
學
果
位
 

的
聖
者
，
其
三
界
業
果
還
復
應
生
〕
。
此
文
可
解
。
」

㈤
難
行
緣
識
等
不
成
：
於

「
別
破
業
雜
染
及
果
雜
染
」
的
二
部
分
中
，
前
文
已
完
成
 

「
難
界
地
往
還
等
起
無
因
」
以
明
「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果
雜
染
將
不
成
」
；
今
文
則
繼
 

「
難
行
緣
識
等
不
成
」
以
明
「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業
雜
染
將
不
成
」

。
於
中
分
二
：
一 

者

、
別
破
經
部
，
二
者
、
雙
破
二
部
。

第
一
、
別
破
經
部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就

「
業
雜
染
不
成
」
破
經
部
云
：
「
又

〔
契
經
 

『十
二
有
支
』
中
所
言
〕

『行
緣
識
〈
以
業
行

爲
緣
而
有
識
生
〕
』
，
〔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 

即
阿
賴
耶
識
，
則
〕
應
不
得
成
〔就

，
以
眼
等
前
六
〕
轉
識
受
熏
，
前

〔文
論
熏
習
時
早
〕 

已

〔被
〕
遮

〔破
〕
故

。
」

窺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前
已
對
『
果
雜
染
難
』
已
作
交
待
；
今
〕
且
復
〔
對
〕 

『業

〈
雜
染
難
〕
』

〔
再
作
探
討
。
於
〕
中

〔無
著
〕

《
攝

(
大
乘
〕
論
》

〔
卷
上
及
世
 

親

、
無
性
的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〕
第
二
末
云
：
『
又

(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攝
持
所
作
善
、 

不
善
業
行
的
種
子
，
則
經
言
)
「行
緣
識
」

(者

，
即
)
不
相
應
故
。
』

〔此
間
我
們
〕
應



〔該
首
先
界
〕
定

『緣
』

〔字
的
詞
〕
義

。
若
以
『
(業
〕
行
熏
(習
種
子
於
)
識

(中
〕
』 

名

〔
爲

〕

『緣
』

〔者

，
則
只
能
熏
種
子
於
恒
轉
的
第
八
本
識
之
中
，
而
〕
即
不
〔能
〕
熏
 

〔習
業
雜
染
種
子
於
剎
那
生
滅
而
可
有
間
的
眼
等
六
〕
轉
識
〔
之
中
，
而
轉
識
熏
種
之
說
〕 

如
1則
已
破
。
此
正
破
經
部
。
」

第
二
、
雙
破
二
部
：
於

「難
行
緣
識
等
不
成
」
的
兩
段
中
，
前
文
已
「別
破
經
部
」
， 

今
則
繼
作
「雙
破
(薩
婆
多
與
經
部
彼
)
二
部
」
；
於
中
又
分
成
四
節
：
一
者
、
染
識
非
行
 

緣
難
，
二
者
、
行
緣
名
色
難
，
三
者
、
時
分
懸
隔
難
，
四
者
、
後
亦
不
成
難
。

一
者
、
染
識
非
行
緣
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自
下
〔是
〕
雙
破
經
部
〔
及
〕
薩
 

婆
多
〔
二
部
的
論
〕
師

。
」
設
彼
二
部
以
「結
生
相
續
時
的
意
識
，
作

爲

『行
緣
識
』
中
之
 

『識
』
」
，
此
不
應
理
，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遮
破
之
云
：
「
〔彼
等
所
執
〕
結
生
〔相
續
時
 

的
心
識
是
與
貪
、
瞋
相
應
的
〕
染
識
，
非

〔
是
由
業
〕
行

〔
所
〕
感

〔
招
無
記
性
的
心
 

識
〕
，
故

〔
不
得
成

爲

『行
緣
識
』
中
之
『識
』
〕
。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若

〔
大

、
小
乘
〕
設

許

〔前
一
期
生
善
、
惡
業
〕
行
能
 

〔感
〕
招

〔
下
一
期
無
記
性
的
心
〕
識
故
，
名

『
行
緣
識
』

〔者

，
則
〕
結
生

〔相
續
時



的
〕
染

〔
污
性
的
心
〕
識

〔便
〕
非

〔是
業
〕
行

〔所
〕
感

〔的
心
識
，
以
非
是
無
記
性
〕 

故

。
」二

者
、
行
緣
名
色
難
：
外
人
見
破
，
或
有
轉
救
，
如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經
部
師
〔轉
 

救
〕
言

：
我

〔宗
〕
雖
無
有
〔
如
薩
婆
多
部
這
樣
主
張
有
實
在
的
過
〕
去

〔
與
未
〕
來
時
 

分

，
〔但
仍
可
以
說
過
去
的
業
〕
行

〔

爲

〕
緣

〔
而
能
招
引
未
來
的
下
一
期
生
的
心
〕
識
生
 

〔起

，
因

爲
我
宗
主
張
業
行
現
行
時
〕
旣
有
種
子
〔熏
習
於
心
相
續
中
，
相
〕
似

〔於
〕
汝
 

大
乘
〔瑜
伽
行
派
所
主
張
業
行
〕
現
行
〔可
熏
種
子
；
我
宗
亦
爾
，
故
過
去
的
善
行
〕
能
招
 

〔
得
〕
於
當
〔來
〕
可
生
『
名
色
位
(
中
之
〕
識
』
，
〔
如
是
活
動
〕
名

〔

爲

〕

『
行
緣
 

識
』
，
斯
有
何
過
？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云
，
「
〔如
是
則
〕
應
說
〔

爲

〕

『
〔彼
)
名
色
 

(
以
業
〕
行

爲

緣
〔所
生
〕
，
故

〔
只
可
言
『行
緣
名
色
』
，
不
得
言
『行
緣
識
』
。
如
是
 

便
有
違
經
之
失
〕
。
」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分
作
二
節
：

其
一
、
述
救
：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薩
婆
多
師
旣
〔
執
〕
有

〔
眞
實
的
〕
未
來

〔
法
 

體

，
故
亦
可
以
與
經
部
同
作
施
〕
設

〔
而
〕
復
救
言
：
〔結
生
相
續
的
〕
初
生
〔有
貪
有
瞋
 

的
〕
染

〔
污
之
〕
識

，
〔
雖
如
所
破
〕
，
非

〔
由
業
〕
行
所
招
〔感
而
得
，
但
我
等
主
張



於
〕
名
色
位
中
〔仍
可
〕
有
異
熟
識
，
方
名
〔

爲
由
業
〕
行

〔所
招
〕
感

〔
而
得
。
若
約
分
 

位

，
於
識
時
分
，
即
十
二
支
中
，
每
一
支
亦
可
總
名

爲
『識
』
。
是
故
於
此
〕
雖

〔是
〕
約
 

分
位
以
說
緣
生
，
但

〔是
仍
然
是
以
招
〕
感
名
〔

爲

〕

『緣
』
，
〔故
我
們
薩
婆
多
與
經
部
 

二
宗
所
說
『行
緣
識
』
〕
於
理
無
失
。
」

其
二
、
遮
破
：
《述
記
》
疏
釋
論
主
的
遮
破
言
：
「
〔薩
婆
多
與
經
部
雖
有
約
實
有
的
 

時
分

爲
說
，
有
不
約
實
有
的
時
分

爲
說
，
其
過
相
同
，
都
只
可
說
『行
緣
名
色
』
，
不
得
言
 

『行
緣
識
』
。
今
且
就
有
說
之
計
執
而
遮
〕
難
云
：
〔你
們
薩
婆
多
師
〕
旣
約
〔有
實
時
分
 

的
名
色
〕
分
位
以
辨
〔
『行
緣
識
』
的
〕
緣
生
〔義
；
於
此
〕
名
色
時
〔
分
的
分
位
，
彼
所
 

生
〕
識
即
是
〔
『
名
色
』
中
的
〕

『
名
』

〔
所
涵
〕
攝

，
〔
故
亦
只
可
以
說
『
行
緣
名
 

色
』
，
不
應
說
『行
緣
識
』
，
故
依
你
們
二
宗
而
〕
言

『行
緣
識
』
，
理
定
不
成
。
〔總
括
 

言
之
〕
：
若
對
經
部
〔的
論
辨

爲
言
，
則
把
『行
緣
識
』
中
的
『緣
』
義

，
無
論
解
作
〕
若
 

『熏
』

〔義
〕
、
若

『感
』

〔義
〕
，
其
義
皆
然
，
〔經
言
『行
緣
識
』
都
被
曲
解
成
『行
 

緣
名
色
』
。
至
於
由
『中
有
』
於
結
生
相
續
時
所
〕
初
生
〔的
〕
染

〔
污
意
〕
識

，
〔更
〕 

非

〔由
〕
所
熏
〔
而
得
〕
，
故

〔更
不
符
經
說
『行
緣
識
』
義

。
至
於
〕
對
薩
婆
多
〔部
的



討
論
中
，
則
〕
唯

〔
以
招
〕
感
名
『緣
』
，
其
破
難
如
前
可
知
〕
。
」

三
者
、
時
分
懸
隔
難
：
於

「
雙

破

〔
薩
婆
多
、
經
部
〕
二
部
(
而
難
行
緣
識
等
不
 

成
〕
」
中

，
前
文
已
作
「染
識
非
行
緣
難
」
及

「行
緣
名
色
難
」
；
今
更
作
第
三
、
「時
分
 

懸
隔
難
」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述
外
計
言
：
「彼

〔薩
婆
多
師
〕
復

〔轉
〕
救
言
：
『旣
約
 

分
位
以
說
〔業
行
〕
緣
生

〔
異
熟
果
識
，
你
瑜
伽
宗
破
我
以
中
有
〕
初
生
之
時
，
識
體
雖
 

〔
由
於
是
〕
染

〔
污
性
故
而
應
〕
非

〔
由
業
〕
行
所
感
，
〔
容
或
不
能
成
立
，
但
〕
此
時
 

〔我
說
於
名
色
支
的
分
位
〕
，
有

『
色

〈
蘊
活
動
〕
』

〔
是
以
〕
異
熟
〔
無
記
〕

爲

性
， 

〔
依
分
位
義
，
於
識
分
位
時
，
十
二
支
皆
名

爲

識
義
，
此
色
蘊
〕
亦

〔
可
〕
名

〔

爲

〕 

『
識
』
支

，
〔
依
〕
分
位
說
故
。
〔
此

『
名
色
』
之

『
識
』
〕

爲

〔業
〕
行

所

感

〔
而
 

得
〕
，
故

〔
亦
可
〕
說
名
〔

爲

〕

『
(
行
〕
緣

(
識
〕
』
，
於
理
何
失
？
』
此

〔
文
〕
則
 

〔是
薩
婆
多
說
〕
一
切
有
部
(的
)
正
救
，
〔
而
〕
經
部
〔則
〕
兼

〔
而
從
〕
之

，
〔
以
經
 

部
〕
無

〔
實
〕
去

、
來

〔
之
法
〕
，
故

〔
不
能
成

爲

轉
救
的
主
體
，
只
可
成

爲
兼
輔
而
 

已
〕
。
」《成

唯
識
論
》
作
遮
難
以
回
應
云
：
「
〔你
們
依
分
位
說
，
不
立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
『行



因
』
與

『識
果
』
〕
，
時
分
〔彼
此
〕
懸
隔
，
無

〔有
〕
緣
義
，
故

〔
『行
緣
識
』
理
不
得
 

成
〕
。
」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分
多
節
疏
釋
：

其
一
、
釋
懸
隔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今
〕
應
答
彼
〔救
〕
言

：
〔彼
說
名
 

色
支
的
識
位
中
之
色
蘊
，
以
業
行

爲
緣
所
招
引
而
生
，
故
符
合
『
行
緣
識
』
者

，
此
不
應
 

理

，
以

『
時
分
懸
隔
，
無
緣
義
故
』
。
所
言
〕

『
懸
』

〔者
〕
，
謂
懸
遠
〔義

；
所
言
〕 

『隔
』
者

，
謂
隔
絕
〔義
〕
。
」

其
二
、
難
說
一
切
有
部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
又
〕
謂

〔先
〕
答
薩
婆
多
〔說
 

一
切
有
部
〕
言
：
汝
許
有
〔實
〕
去

、
來

〔
之
法
體
存
在
〕
，
然
我
〔大
乘
瑜
伽
行
派
則
〕 

實
不
許
。
設
許
有
〔實
在
的
過
去
及
未
來
法
〕
者

，
且

〔
就
業
〕
行

〔
而
言
，
它
存
〕
在
 

〔於
〕
現
在
，
色
果
〔則
存
〕
在

〔於
〕
未
來
，
〔所
計
執
因
法
與
果
法
之
時
分
，
相
隔
遼
 

遠

，甚
〕

或
是
一
劫
，
或

〔是
〕
一
劫
〔有
〕
餘

，
〔如
受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天
的
果
報
，
再
 

須
〕
經
八
萬
〔劫
已
，
後
方
受
彼
人
趣
〕
等

〔報

，
如
是
〕
業

〔行
與
〕
果

〔報
〕
相
望
， 

時
分
懸
〔
遠
而
〕
隔

〔
絕
〕
，
無

〔有
〕
緣
義
，
故

〔業
〕
因
旣
不
得
成
〔

爲
作
招
引
之
 

因
〕
，
如
何
能
感
〔業
〕
果
？
如
外
〔在
諸
塵
境
之
〕
法
等
，
〔無
有
緣
義
，
便
〕
非

〔得



爲

〕
異
熟
〔無
記
果
法
作
〕
因

。
又

〔你
們
所
執
前
時
的
業
〕
行

，
〔
以
其
與
後
時
報
果
懸
 

隔
故
，
無
有
緣
義
，
便
亦
〕
不

〔得
作
〕
緣

〔
以
招
引
〕
識
位
中
〔的
〕
色

〔蘊
之
法
。
如
 

是
旣
〕
無
異
熟
識
可
名
〔

爲
業
〕
果

〔的
〕

『識
』
支

，
如
何
〔有
與
『識
』
支
〕

倶

〔相
 

應
的
〕
色

〔
蘊
之
法
可
〕
說

〔
彼
是
從
業
〕
行

〔
所
〕
能

感

〔
得

，
而
〕
名

〔
之

爲

〕 

『
(行
〕
緣
於
識
』
？
又

〔
懸
隔
之
義
，
或
可
說
言
〕
：
若

〔彼
業
行
，
招
〕
感
於
『識
位
 

中

(
之
)
色

(蘊
〕
』

〔者
〕
，
名
之

爲

『
懸
』
；
若

〔後
報
業
〕
感
後
時
〔果
報
，
如
先
 

受
非
想
非
非
想
報
所
隔
，
而
後
方
受
人
趣
等
後
時
果
報
的
〕

『名
色
位
識
』
，
名
之
〔

爲

〕 

『
隔
』
，
〔
而
前
、
後
二
例
，
以
懸
、
隔
故
〕

倶

無
『緣
』
義

。
」

其
三
、
難
經
部
說
：
《
述
記
》
又
疏
言
：
「
〔
論
主
又
〕
答
經
部
〔師
〕
言

：
設
許
 

〔
汝
〕

『
行
』
支
能
〔
招
〕
感

『
色

(
蘊
諸
法
〕
』
者

，
〔
由
於
經
部
旣
主
張
過
、
未
無
 

體

，
又
不
立
第
八
本
識
以
攝
持
業
行
所
熏
種
子
，
則
過
去
的
業
行
，
對
〕
未
來

〔
的
業
果
 

言

，
便
〕
非
有
〔體

，
則
應
〕
猶
如
〔無
體
的
〕
龜
毛
，
時
分
懸
隔
，
勢
非
鄰
近
，
〔則
彼
. 

業
行
〕
如
何
〔可
〕
說

『行
能

爲
識
緣
』
？
故

〔我
們
只
能
〕
但
說
〔業
種
〕
熏

〔習
於
第
 

八
本
識
中
可
〕
名

『行
緣
識
』
，
〔
而
〕
非
謂
〔業
行
能
〕
感

〔招
業
果
義
得
名

爲
『行
緣



識
』
〕
也

。
又

『
懸
』

〔
與
〕

『
隔
』

〔
其
義
是
有
分
〕
別

〔
的
〕
，
如
前
已
說
。
準
此
 

〔
諸
義
，
故
〕
總
應
言
：
〔
彼
所
執
業
行
與
所
招
業
果
，
以
〕
懸

〔
遠
〕
故
無
緣
義
， 

〔
以
〕
隔

〔絕
〕
故
無
緣
義
，
〔
以
〕
無
果
識
可
名
『識
』
支

，
即

〔亦
〕
無
緣
義
，
〔如
 

是
〕
三
文
合

0

言
：
『時
分
懸
隔
故
無
緣
義
』
〕
也

。
此
等
文
意
，
極

爲
深
遠
，
諸
論
所
未
 

詳

，
群
賢
所
未
究
。
」

四
者
、
後
亦
不
成
難
：
於

「雙
破
二
部
〔難
行
緣
識
等
不
成
〕
」
中

，
共
有
四
節
，
前
 

文
經
已
完
成
「染
識
非
行
緣
難
」

、
「行
緣
名
色
難
」
及

「時
分
懸
隔
難
」
彼
三
節
，
今
文
 

則
是
第
四
節
，
即

「
後

(
經
言
『
取
緣
有
』
)
亦
不
成
難
」

(按

：
此
間
借
用
於
《
阿
含
 

經
》
十
二
有
支
明
業
因
與
業
果
的
關
係
者
共
有
兩
節
，
前
者
是
「行
緣
識
」
，
後
者
是
「
取
 

緣
有
」
〕
。
前
已
難
：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種
，
則

「行
緣
識
」
不
得
成
就
；
今
順
難
：
若
 
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業
種
子
，
則

「
取
緣
有
」
亦
不
得
成
就
。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難
云
：
「
此
 

〔
『行
緣
識
』
〕
不
成
故
，
後

〔
『
取
緣
有
』
〕
亦

〔應
〕
不

〔能
〕
成

〔就
〕
。
」
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此
則
如
文
〔
可
解
。
所
謂
〕

『
後
不
成
』
者

，
《
攝

(
大
 

乘
)
論
》
云
：
『
又
取
緣
有
，
亦
不
得
成
。
』

(按
：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的
原
文
云
：



『
「行

爲
緣
識
」
不
相
應
故
，
此

(
阿
賴
耶
識
)
若
無
者
，
(則
〕
「取

爲
緣
有
」
亦
不
相
 

應

。
…
…
謂

(於
)
熏
習
位
，
諸
業
種
子
(於
)
異
熟
現
前
，
轉
名

爲

『有
』
，
或
復
轉
得
 

生

(
異
熟
〕
果

(
報
)
功
能
，
故
說
名
(

爲

)

『
有
』
。
『
(業

〕
行
所
熏
識
』
若
不
成
 

就

，
何
處
安
立
彼
業
種
子
而
復
得
言
〈彼
能
)
生

(業
)
果

(
之
種
子
功
能
將
可
)
現
前
， 

〔因
而
把
將
來
能
生
業
果
的
種
子
〕
轉
名

爲

『有
』
？
是
故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(則
〕
此
業
 

雜
染
亦
不
得
成
。
』
〕
〔今
〕

爲

〔要
遮
〕
難

〔經
部
及
薩
婆
多
部
〕
兩
家
〔若
不
接
受
有
 
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業
種
子
者
，
則
彼
業
因
及
〕
熏

、
緣

、
感
果
〔諸
義
皆
不
得
成
就
〕
；
難
之
 

返
覆
，
準
上
應
知
。
又

〔若
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業
種
，
則
〕
非
但
〔十
二
有
支
中
的
〕 

後

〔支
〕

『
取
緣
於
有
』

〔
不
得
成
就
，
而
且
各
支
〕
次
第
相
望
，
〔如

『識
緣
名
色
』

、 

『名
色
緣
六
處
』
，
乃
至
『有
緣
生
』
、
『
生
緣
老
死
』
等
〕
皆
可
得
爾
〔
而
說
其
無
法
成
 

就

，
因

爲
前
支

爲
因
，
後
支

爲
果
；
因
〕
果
中
相
緣
，
故

〔前

『行
緣
識
』
不
成
，
餘
者
亦
 

不
得
成
〕
。
」

㈣
破
解
清
淨
：
於
第
二
大
段
「別
解
(
與
)
遮
非
」
兩
部
分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「破
 

解
雜
染
」
，
以
顯
示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一
切
煩
惱
雜
染
、
業
雜
染
、
果
雜
染
(亦
名
生
雜



染
)
皆
不
得
成
；
今
則

爲
另
一
部
分
，
即

(
四
)

「
破
解

淸
淨
」
，
以
顯
示
若
無
第
八
本
 

識

，
則
一
切

淸
淨
諸
法
皆
不
得
成
。
此
中
分
二
：
甲

、
總
顯
淨
法
，
乙

、
別
破
淨
法
；
故
窺
 

基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別
解
(
與
)
遮
非
』
中
〕
，
次
別
破
淨
(按

：
即

「破
解

淸

 

淨
」
〕
。
於
中
有
二
：
第
一
、
總
顯
淨
法
，
後

〔第
二
〕
，
別
破
之
。
」

甲

、
總
顯
淨
法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諸

淸
淨
法
，
亦
有
三
種
：
〔謂
〕
：
世

(間
 

道
〕
、
出
世
道
、
斷
果
，
〔
三
者
〕
別
故
。
」
窺
基
《唯
識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淨
法
〔亦
〕 

有
三
〔種
〕
：
一
、
世
道
〔

淸
淨
法
〕
，
二

、
出
世
道
〔

淸
淨
法
〕
，
三

、
斷

果

〔

淸
淨
 

法

。
以
有
漏
心
觀
下
地
的
粗
、
苦

、
障

，
及
觀
上
地
的
靜
、
妙

、
離
彼
〕
有
漏
六
〔種
觀
〕 

行

，
名

「世

(間
)
道

(

淸

淨
〕
」

(按
：
『道
』
是
智
慧
義
〕
；
無
漏
能
〔對
〕
治

〔煩
 

惱
障
及
所
知
障
的
般
若
淨
智
〕
，
名

「出
世
(間
)
道

(

淸
淨
〕
」
；
〔斷
一
切
惑
〕
所
得
 

無

爲

〔
涅
槃
〕
，
名

「斷
果
(

淸

淨
〕
」

，
『斷
』

〔者

，
即
〕
是

『
果
』
也

。
」

乙

、
別

破

淨

法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下
〔文
是
〕
『別
破
(淨
法
〕
』
， 

〔於
〕
中
有
二
：初
、
『破
世
(間
〕
、出
世
(間
)
道
(

淸

淨
〕
』
，後
、
『破
無

爲

 

(斷
果

淸
淨
〕
』
。
於

(初

、
『破
世
、
出
世
道

淸
淨
』
)
中

〔
又
〕
有
二
：
初

、
『難
異



類
後
無
因
』
，
後

、
『
難
初
道
(智
)
不
生
』
。
此
即
初
也
。
」

田
破
世
出
世
間
道
清
淨
：
如

《述
記
》
所
說
，
此
中
又
可
開
成
「
難
異
類
後
無
因
」
及
 

「難
初
道
智
不
生
」
二
節
：

第
一
、
難
異
類
後
無
因
：
於
中
又
可
分
三
節
：
一
者
、
「
淨
法
無
因
難
」
，
二
者
、 

「
入
無
餘
依
後
還
復
生
難
」

，
三
者
、
「
所
依
亦
應
更
生
難
」
。

一
者
、
淨
法
無
因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難
云
：
「若
無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〔
以
攝
〕 

持
〔
一
切
〕
世
〔間
及
〕
出
世
〔間
的
〕

淸

淨
道
〔智
〕
種
〔子
，則
當
〕
異
類
心
後
 

(按

：
前

以

『
欲
界
心
觀
下
地
粗
、
苦

、
障

，
觀
上
地
靜
、
妙

、
離
』
作
加
行
以
伏
欲
界
 

惑

，
引
發
『色
界
定
心
』
；
『色
界
定
心
』
名

『色
纏
心
』
，
『欲
界
加
行
心
』
名

『欲
纏
 

心
』
；
『色
界
定
心
』
對

『欲
界
加
行
心
』
名

爲

『異
類
心
』
〕
，
〔
以

『欲
界
加
行
心
』 

與

『
色
界
定
心
』
不

倶

時
起
，
彼
此
無
熏
習
義
，
故
當
修
行
者
要
生
〕
起
彼

〔
『
色
纏
心
 

(色
界
定
心
〕
』
的
)
淨
法
〔時

，
假
如
無
第
八
本
識
攝
持
『色
纏
心
』
的
種
子
者
，
則
彼
 

『色
纏
心
』
〕
皆
應
無
〔生
起
之
〕
因
，
〔以
諸
部
派
〕
所
執
餘
〔
一
切
可
能
作
〕
因
 

〔者

，
於
〕
前

〔皆
〕
已
破
〔
除

，
不
能
成
立
〕
故

。
」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疏
文
有
二
；



其
一
、
初
釋
論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今
〕
此

〔節
論
文
〕
即
初
〔節
作
『淨
法
 

無
因
難
』
〕
也
。
〔所
謂
〕
『若
無
(此
)本
識
』
〔者
，以
之
攝
〕
持
〔
『欲
界
加
行
 

心
』
及
『色
界
定
心
』
彼
〕
二
〔種
〕
道
〔智
的
〕
種
〔子
故
。所
謂
〕
『異
類
心
後
』 

者

，
即
起
〔欲

、
色

、
或
無
色
〕
異
界
〔
不
同
之
心
〕
，
及

〔起
〕
雜
染
、

淸

淨
等
〔
不
同
 

性
質
的
〕
心

〔
識
活
動
。
論
中
的
遮
難
〕
即
是
〔無
著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上
卷
及
世
親
、
無
 

性
〕
《攝
(大
乘
〕論
(釋
〕》
〔卷
〕
第
三
〔引
《攝
論
》
文
〕
云
：
『云
何
世
間

淸
淨
 

不
成
？
(答
〕
：謂
(有
情
於
欲
界
〕
未
離
欲
(界
)
纏
貪
、未
得
色
(界
定
之
)
纏
 

(貪
)善
心
(時
〕
，即
以
「欲
(界
)纏
(貪
之
〕
心
」

爲

離
欲
(界
)纏
貪
(作
加
 

行

，
而
觀
下
界
粗
、
苦

、
障

，
觀
上
界
靜
、
妙

、
離
)
故

，
勤
修
加
行
，
(
以
求
生
「色
界
 

定
心
」
〕
。此
「欲
(界
)
纏
(貪
之
〕
心
」
與
「色
(界
)
纏
(貪
之
定
)
心
」
不
 

(能
)

倶

生
(
倶
滅
〕
，
故

〈彼
此
無
熏
習
義
，
即

「欲
界
加
行
心
」
)
非
彼
(
「色
界
定
 

心
」
的
)
所
熏
(體

，
故

「欲
界
加
行
心
」
不
能

爲

「色
界
定
心
」
提
供
種
子
作
因
緣
使
之
 

生
起
。
若
旣
〕
非
彼
所
熏
(
而
可
以
)

爲

彼
種
子
(
者

，
此
實
〕
不
應
道
理
。
』
乃
至
廣
 

說

，
〔思
之
可
得
〕
。
」



其
二
、
再
釋
論
義
：
《述
記
》
再
疏
言
：
「
〔
又
於
《攝
大
乘
論
》
中

，
有
關
〕

〈世
 

(間
〕
、
出
世
間
淨
章
〉

〔的
內
容
有
〕
云
：
『
又

〔依
聞
諸
佛
言
音
而
如
理
作
意
時
〕
， 

此
如
理
作
意
相
應
心
是
世
間
心
；
彼

〔
由
多
聞
熏
習
、
如
理
作
意
所
引
發
的
〕
正
見
相
應
 

(
淸
淨
〕
心
是
出
世
心
；
〔世
間
心
與
出
世
心
二
者
〕
曾
未
有
時

倶
生
倶
滅
，
〔故
彼
此
並
 

無
熏
習
義
〕
，
是
故
此
〔多
聞
熏
習
、
如
理
作
意
的
世
間
〕
心
非
彼
〔
正
見
相
應
的
出
世

淸

 

淨
心
之
〕
所
熏
〔習
〕
；
非
彼
所
熏
〔
而
若
言
世
間
心
能
〕

爲

彼
〔出
世

淸
淨
心
提
供
〕
種
 

子

〔
以
作
生
起
因
緣
者
，
此
實
〕
不
應
道
理
。
〔故
知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攝
持
出
世

淸
淨
法
 

的
種
子
者
，
則
有

淸
淨
法
不
成
的
過
失
〕
。
』
乃
至
廣
說
。
此

〔文
是
針
〕
對
經
部
〔

爲
主
 

而
〕
兼
〔對
〕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
，準
〔如
前
破
三
雜
〕
染
〔文
〕
應
知
。」

二
者
、
入
無
餘
依
後
還
復
生
難
：
於

「
難
異
類
(法
)
後
無
因
」
共
有
三
節
，
上
文
經
 

已
作
出
「淨
法
無
因
難
」

，
今
更
作
「
入
無
餘
依
(
涅
槃
後
)
還
復
生
(起
世
間
及
出
世
間
 

彼
二

淸
淨
道
智
〕
難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難
之
云
：
「
〔如
前
所
證
〕
若

〔無
第
八
本
識
以
 

持
淸
淨
種
子
，
則
世
間
及
出
世
間
彼
〕
二

〔

淸

〕
淨
道
〔智
便
應
會
〕
無
因
而
〔得
〕
生
；
 

〔
若
彼
二

淸
淨
道
智
可
以
無
因
而
得
生
，
則
修
行
者
於
其
證
〕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已
，
彼



〔世
間
、出
世
間
〕
二
〔

淸

〕
淨
道
〔智
〕
還
復
應
生
。
〔此
不
應
理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修
行
者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攝
持
種
子
，
則
〕
入
涅
槃
已
， 

〔其
世
間
及
出
世
間
彼
〕
二
〔

淸

淨
〕
道
〔智
則
〕
應
〔再
〕
生
，
〔以
〕
許
無
因
生
 

故

。
」三

者
、
所
依
亦
應
更
生
難
：
於

「難
異
類
(法
)
後
無
因
」
的
三
節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成
 

「
淨
法
無
因
難
」
及

「
入
無
餘
依
後
還
復
生
難
」
彼
二
難
後
，
再

作

「
所
依
亦
應
更
生
 

難
」
。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先
設
外
人
有
作
救
言
：
「
彼
若
救
言
：
〔
修
行
者
證
〕
入

〔
無
餘
 

依
〕
涅
槃
已
，
〔彼
世
間
及
出
世
間
二
淨
〕
道

〔智
以
旣
〕
無
所
依
〔根
〕
身

，
故
入
〔無
 

餘
依
〕
涅
槃
已
，
遂

〔可
以
〕
更
不
生
也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破
彼
救
云
：
「
〔若
無
此
第
 

八
本
識
以
持
世
間
及
出
世
間

淸
淨
道
種
，
則
於
證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已
，
不
特
彼
二
淨
道
智
還
 

復
應
生
〕
，所
依
〔的
根
身
〕
亦
應
無
因
〔而
〕
生
，故
〔不
應
理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論
主
難
云
：
〔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染
、
淨
種
子
者
，
則
諸
 

法
即
可
無
因
而
生
，
如
是
已
入
無
餘
涅
槃
者
〕
即
所
依
〔的
根
〕
身
亦
應
無
因
而
更
得
生
， 

許
無
因
〔
而
可
〕
生

〔起
染
、
淨
諸
法
〕
故

。
〔外
人
或
再
作
救
言
〕
：
『
〔
入
無
餘
依
涅



槃
者
，
已
斷
三
界
染
惑
，
故
〕
前
染
業
果
〔亦
應
〕
無
惑
不
〔能
再
〕
生

。
』

〔今
亦
可
〕 

難
彼
言
：
『
〔若
諸
法
可
無
因
而
生
者
，
則
〕
煩
惱
〔亦
〕
應
無
因
〔
而
〕
生

，
〔故
有
惑
 

有
業
，
業
果
亦
應
得
生
〕
。
』
彼
若
更
〔作
救
〕
言
：
『
〔
已
入
無
餘
依
涅
槃
者
)
無
所
依
 

故
，
(煩
惱
不
應
生
〕
。
』
〔論
主
亦
得
〕
準
此

爲

難
〔而
以
『所
依
亦
應
無
因
(而
) 

生
』
來
遮
破
之
〕
。然
〔而
此
間

爲
〕
文
，
〔簡
〕
略
〔善
〕
巧
，
〔可
以
通
過
〕
初
、後
 

〔論
證
以
得
〕
顯
之
。
」

第
二
、
難
初
道
智
不
生
：
於

『破
世
、
出
世
間
道

淸
淨
』
中
合
有
二
段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 

成

「難
異
類
(法
)
後
無
因
」
，
今
更
作
「難
初
道
智
不
生
」
。
此
間
又
可
開
成
四
節
：
一 

者

、
「無
法
持
種
難
」
，
二
者
、
「類
別
非
因
難
」
，
三
者
、
「同
自
然
生
難
」

，
四
者
、 

「應
無
三
乘
果
難
」
。

一
者
、
無
法
持
種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難
云
：
「
又

〔若
無
第
八
本
識
攝
持
一
切
染
、 

淨
種
子
者
，
則
彼
般
若
智
契
證
眞
如
的
〕
出
世
道
〔智

，
於
〕
初

〔
見
道
位
時
〕
，
不
應
 

〔能
得
〕
生

〔起

，
以
〕
無
法
持
彼
法
爾
〔無
漏

淸
淨
能
契
證
眞
如
實
相
的
無
漏
智
〕
種
 

故
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此
節
論
文
是
〕
難
經
部
師
〔計
執
〕
無
法
爾
〔無
漏

淸

 

淨
〕
種
〔子
者
，則
〕
此
無
漏
道
〔智
〕
初
不
應
生
，
〔以
〕
無
〔第
八
本
識
之
〕
法
 

〔
以
〕
持
彼
法
爾
〔本
有
的

淸
淨
無
漏
〕
種

〔
子
〕
故

。
〔問
：
何
以
獨
指
『法
爾
無
漏
善
 

種
』
，
而
不
指
『新
熏
種
子
』
？
答
：
特
指
『法
爾
無
漏
種
子
』
者
〕
，
以

〔論
主
認

爲
〕 

唯
新
熏
〔種
子
說
〕
而

爲

不
正
〔宗
的

敎
法
故
〕
。
」

二
者
、
類
別
非
因
難
：
於

「難
初
道
智
不
生
」
的
四
節
中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繼
作
第
二
 

節

「
類
別
非
因
難
」
云
：
「
〔
若
外
人
轉
執
世
第
一
法

爲
因
緣
，
能
生
初
無
漏
般
若
道
智
 

者

，
此
亦
不
然
，
以
彼
等
〕
有
漏
類
別
〔的

淸
淨
心
法
〕
，
非
彼
〔能
作

爲
無
漏

淸
淨
道
智
 

生
起
之
〕
因
故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設
彼
〔或
〕
若

〔救
〕
言
：
以

〔

淸
淨
加
行
智
中
的
〕
世
第
 

一
法
〔可
作
〕

爲

因
緣
〔而
〕
生
〔起
初
無
漏
般
若
道
智
，而
〕
不
〔必
〕
假
〔藉
〕
法
爾
 

無
漏
種
〔
子
〕
者

，
論
主
〔駁
〕
難
言
：
〔彼
世
第
一
法
是
有
漏
世
間

淸
淨
之
法
所
攝
，
故
 

不
能
作

爲
出
世
間

淸
淨
法
的
生
因
，
彼
於
〕
前
第
二
卷
〔中
經
〕
已
廣
說
訖
。
」

三
者
、
同
自
然
生
難
：
於

「難
初
道
智
不
生
」
中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第
三
節
「同
自



然
生
難
」
云
：
「
〔
若
彼
計
執
彼
初
無
漏
正
智
是
〕
無
因
而
生
〔者

，
則
彼
〕
非

〔
是
佛
 

敎

〕
釋
〔迦
〕
種
〔姓
的
弟
子
〕
，故
〔不
應
理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又
彼
若
言
：初
無
漏
〔

淸

淨
正
智
的
〕
生
〔起
〕
，但
 

〔是
〕
無
因
〔
而
〕
起

，
何
假
汝
立
法
爾
〔無
漏

淸
淨
〕
種
子
？
論
主
難
云
：
說

〔諸
有

爲

 

法
必
〕
有
因
生
，
〔始
配

爲
佛
敎
〕
釋
迦
〔的
弟
〕
子
故
。不
爾
，便
同
〔於
〕
自
然
外
 

道

。
」四

者
、
應
無
三
乘
果
難
：
於

「難
初
道
智
不
生
」
中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作
最
後
的
第
四
 

節

「應
無
三
乘
果
難
」
云
：
「
〔如
前
連
貫
所
難
，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攝
持
染
、
淨
種
子
， 

則
〕
初

〔無
漏
法
爾
本
有

淸
淨
正
智
便
〕
不

〔能
〕
生

〔起

；
初
智
不
能
生
〕
故

，
後

〔來
 

一
切
無
漏
正
智
〕
亦

〔當
〕
不
生
，
是
則
應
無
〔聲
聞
、
獨
覺
、
如
來
〕
三
乘
道
果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初
無
漏
〔
正
智
，
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其
無
漏
法
爾
種
子
 

故
〕
，旣
不
〔能
〕
生
〔起
〕
，故
後
時
〔的
〕
無
漏
〔道
智
自
然
〕
亦
應
不
〔能
〕
生
 

〔起

；
如
是
〕
初

、
後
無
漏
〔道
智
〕
旣
並
不
生
，
是
則
應
無
三
乘
道
果
。
」

㈤
破
無
為
清
淨
：

「破
無

爲
淸

淨
」
者

，
亦
即
是
於
三
種

淸
淨
中
的
「破
斷
果
」
；
此



中
合
有
七
節
，
即
一
、
「
斷
果
不
成
難
」
，
二

、
「
染
淨
不

倶

難
」

，
三

、
「
雙
破
二
 

部
」
，
四

、
「破
經
部
救
」
，
五

、
「論
主
總
結
」
，
六

、
「牒
計
破
非
」

，
七

、
「釋
前
 

所
以
」
。

第
一
、
斷
果
不
成
難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作
「斷
果
(
涅
槃
〕
不
成
難
」
云
：
「
若
無
 

此
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，
〔則
攝
〕
持
煩
惱
種
〔
子

，
乃
至
〕
轉
依
斷
果
亦
不
得
成
。
〔所
以
者
 

何
？
此
〕
謂
〔於
無
漏

淸
淨
的
無
間
〕道
〔般
若
智
慧
生
〕
起
〔之
〕
時
，
〔其
〕
現
行
煩
 

惱
及
彼
〔煩
惱
〕
種
子
，
〔
以
不
許
有
第
八
本
識
以
攝
持
之
，
是
以
〕

倶
非
有
故
。
〔如
是
 

旣
無
所
斷
煩
惱
，
亦
無
能
斷
道
智
，
故
亦
無
所
得
的
『
涅
槃
斷
果
』
。
〕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
『別
破
(
三
種

淸
)
淨
法
』
的
二
段
中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 

成
第
一
、
『破
世
(間
及
〕出
世
(間
)道
(智
〕
』
〕
；自
下
〔則
是
〕
第
二
、
『明
其
 

斷
果
〔即
破
無

爲
淸

淨
〕
』
。
〔修
行
者
〕
要
由
〔有
第
八
〕
本
識
〔攝
〕
持
煩
惱
種
 

〔
子

，
通
過
修
行
實
踐
，
伏
斷
彼
種
以
及
現
行
〕
，
故

〔終
〕
得
證
〔
涅
槃
〕
斷

〔果

。
但
 
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於
最
後
金
剛
喩
定
的
〕
無
漏
道
〔智
〕
起

〔時
〕
，
一
切
『煩
惱
及
彼
 

種
子

倶
非
有
故
』
，
〔故

『斷
果
(
涅
槃
〕
』
便
不
得
成
就
。
所
言
〕

『道
』
者

，
〔謂
〕



無
間
道
(般
若
智
慧
〕
。此
〔文
〕
正
破
經
部
，
〔以
彼
經
部
師
〕
言
〔有
〕
種
子
故
。 

〔
至
於
謂
非
正
破
薩
婆
多
者
，
因

爲
〕
薩
婆
多
計
〔執
於
無
間
道
，
雖
無
煩
惱
現
行
，
但
仍
 

有
〕

『惑
得
』

〔
與

淸
淨
無
漏
的
無
間
道
正
智
〕

倶

〔有
〕
，
故

〔
與
論
文
所
破
的
情
況
不
 

相
對
應
。今
正
破
經
部
，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則
煩
惱
〕
染
法
〔的
〕
現
〔行
及
其
〕
種
 

〔
子
〕

倶
非
有
故
，
〔旣
無
所
斷
的
煩
惱
現
行
及
其
種
子
，
則
其
般
若
道
智
將
能
〕
斷
何
所
 

斷
〔之
法
〕
？
〔以
〕
於
此
時
〔之
〕中
，
〔已
〕
無
有
漏
〔的
所
許
的
現
行
雜
染
前
六
〕

識
故
。
」

第
二
、
染
淨
不

倶
難
：
經
部
見
破
，
或
有
作
救
，
如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若

〔
經
部
 

師
〕
言
：
〔有
漏
雜
染
煩
惱
〕
惑
種
〔雖
不
在
現
行
有
漏
識
中
，
但
可
攝
持
〕
在

〔
正
現
行
 

的
〕
無
漏
識
中
，
〔如
是
無
漏
識
所
起
的
無
間
道
般
若
智
慧
，
便
可
以
斷
彼
煩
惱
，
故
我
無
 

失
〕
。
」
論
主
見
救
，
便
於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以
遮
破
之
云
：
「
〔汝
執
非
理
，
以
〕
染

、
淨

. 

二
心
不

倶
起
故
，
〔是
以
與
無
間
〕
道
〔智
〕
相
應
〔的
無
漏

淸
淨
〕
心
〔識
應
該
〕
不
 

〔能
攝
〕
持
彼
〔雜
染
有
漏
現
行
及
其
〕
種

〔
子

，
彼
此
〕
自
性
相
違
，
如
涅
槃
故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由
於
『染
淨
二
心
不

倶
起
故
』
〕
，
有
漏
種
等
非
無
漏
識
中



〔所
攝
，
依
論
文
意
，
可
構
成
比
〕
量
云
：
「
〔修
行
者
之
與
無
間
〕
聖
道
〔智
相
應
的
無
 

漏
淸
淨
心
〕
不

〔會
攝
〕
持
煩
惱
種
子
，
〔因

爲
彼
〕
與
煩
惱
種
〔
子
的
〕
自
性
相
違
故
， 

如
涅
槃
法
。
」

第
三
、
雙
破
二
部
：
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雙
破
經
部
及
薩
婆
多
部
云
：
「
〔
又
有
漏
 

雜
染
的
過
〕
去

〔
心
識
以
及
未
〕
來

〔心
識
，
乃
至
心
不
相
應
行
法
中
的
〕
得
等
〔諸
法
皆
 

不
能
執
持
煩
惱
種
子
，
以
去
、
來

、
得
等
諸
法
於
前
文
經
已
證
明
其
是
〕
非
實
有
故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節
論
文
〕
則

〔是
〕
雙
破
〔經
部
及
薩
婆
多
二
部
。
一 

者
破
經
部
，因

爲
旣
〕
非
經
部
師
許
有
〔過
〕
去
、
〔未
〕來
〔諸
法
，是
〕
故
〔彼
〕
不
 

得
言
〔煩
惱
諸
〕
惑

〔的
種
子
及
現
行
是
攝
持
〕
在
過
去
〔的
有
漏
心
識
之
中
，
而
今
由

淸

 

淨
無
漏
道
智
以
斷
除
之
而
得
涅
槃
斷
果
；
又
煩
惱
諸
〕
惑

〔的
種
子
及
現
行
亦
非
攝
持
〕
在
 

未
來
〔有
漏
心
識
之
中
，
而
由

淸
淨
無
漏
道
智
以
斷
除
之
而
得
涅
槃
斷
果
。
又
雖
然
〕
薩
婆
 

多
〔師
或
有
說
〕
言
：我
宗
〔不
同
於
經
部
，以
我
宗
〕
不
立
識
〔心
〕
能
持
種
〔子
之
 

說

，
而
認

爲
〕
實
有
去
、
來
及
與
得
等
〔自
性
實
有
的
諸
法
可
以
得
持
煩
惱
種
子
，
讓
金
剛
 

心
無
漏

淸
淨
道
智
以
斷
除
之
〕
，
故
有
〔眞
實
涅
槃
〕
斷
果
〔可
得
〕
；
又

〔我
宗
可
立
實



有
的
〕
命
根
、同
分
〔以
施
〕
設
〔其
能
攝
〕
持
〔煩
惱
現
行
及
〕
惑
種
，
〔故
〕
無
此
 

〔等
〕
過
失
〔者
〕
。
今

〔論
主
亦
可
破
〕
言

：
去

、
來

、
得
等
〔諸
法
已
於
前
文
證
成
其
 

倶

〕
非
實
有
，
故

〔薩
婆
多
之
說
，
於
理
實
不
能
成
立
〕
，
如
上
已
破
，
〔
故
今
不
再
重
 

破
〕
。」第

四
、
破
經
部
救
：
經
部
見
破
，
或
有
救
言
，
如

《述
記
》
所
說
：
「經
部
師
言
：
餘
 

皆
有
失
，
我
今
復
言
：
〔煩
惱
〕
惑
種
〔其
實
可
以
被
攝
持
〕
在
於
〔有
情
的
〕
色

〔根
相
 

續
〕
等

〔法
〕
之
中
，
〔得

爲

金
剛
心
道
智
所
斷
除
，而
得
涅
槃
斷
果
，故
我
宗
無
 

過
〕
。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正
破
彼
救
云
：
「
〔經
部
所
立
色
根
等
〕
餘
法
〔可
以
〕
持
種
〔者

， 

在
前
文
已
加
遮
破
，
是
以
〕
理
不
成
故
。
」
窺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依
論
大
意
，
可
 

作
〕
難
言
：
「
一
切
色
〔根
〕等
〔諸
法
，實
在
〕
不
能
持
種
，
〔以
〕
理
不
成
故
，
〔因
 

爲

〕
色
中
無
種
，
如
上
已
破
〔故
〕
。
」

第
五
、
論
主
總
結
：
於

「破
無

爲
淸

淨
」
中

，
論
主
於
以
「斷
果
不
成
」

、
「染
淨
不
 

倶

」

、
「
雙
破
二
部
」
及

「
破
經
部
救
」
等
四
種
遮
難
，
證
明
必
須
要
有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


染

、
淨
一
切
法
的
種
子
之
後
而
再
作
出
總
結
；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總
結
云
：
「
〔經
上
述
反
 

覆
論
證
，
得
知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攝
持
染
、
淨
諸
法
種
子
者
，
則
〕
旣
無
所
斷
〔的
煩
惱
種
 

子

，
於
是
〕
能
斷
〔的
金
剛
喩
定
的
道
智
〕
亦

〔應
〕
無

〔有

，
如
此
〕
依
誰
〔何
的
煩
惱
 

所
斷
對
境
〕
、
由
誰
〔何
的
能
斷
般
若
道
智
〕
而

〔可
以
究
竟
斷
除
一
切
煩
惱
現
行
及
彼
種
 

子
而
得
涅
槃
以
建
〕
立
斷
果
〔
之
名
義
耶
〕
？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論

〔主
於
此
作
〕
總
結
言
：
〔如
是
可
知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 

持
種
，
則
〕
旣
無
所
斷
〔的
煩
惱
種
子
與
現
行
〕
之
惑
，
以
無
〔第
八
本
識
作

爲
所
〕
依

， 

故
無
〔能
依
的
作

爲
所
斷
之
煩
惱
惑
〕
種
；
〔所
斷
的
煩
惱
惑
種
無
故
，
則
作

爲
〕
能
斷
之
 

道

〔
智
變
得
〕
亦
無
〔
所
斷
對
境
以

爲
〕
依

〔
止

，
故
亦
不
能
生
起
，
如
是
〕
依
何
煩
惱
 

〔
以

爲
所
斷
〕
，
由
何
〔能
〕
斷
道
〔智
〕
而

〔進
行
究
竟
斷
盡
一
切
煩
惱
惑
種
與
現
行
而
 

得
涅
槃
以
〕
立

『斷
果
』

〔
之
名
義
耶
〕
？
」

第
六
、
牒
計
破
非
：
經
部
見
破
，
或
再
轉
救
，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牒
彼
救
，
後
破
其
 

非
云
：
「
若

〔
外
人
再
作
轉
計
，
謂
〕
由

〔
金
剛
喩
定
的
無
間
〕
道

〔
的
般
若
聖
智
〕
力
 

〔量
能
使
〕後
〔時
的
煩
惱
諸
〕
惑
〔永
〕
不
〔復
〕
生
，
〔而
〕
立
『
〈涅
槃
)斷
果
』



〔之
名
〕
者
，則
〔於
〕
初
〔見
〕
道
〔般
若
聖
智
〕
起
〔時
，亦
應
能
使
後
惑
永
不
復
 

生
，亦
〕
應
成
〔就
阿
羅
漢
等
〕
無
學
〔聖
果
〕
。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〔文
是
〕
牒
計
〔而
破
〕
非
。
〔以
有
〕
經
部
救
言
： 

〔所
言
『
涅
槃
(斷
果
〕
』
者

，
根
本
從
實
質
言

，
並
〕
無

『斷
果
』

〔的
別
實
果
〕
體

， 

但
由
〔金
剛
心
無
間
〕
道
〔的
般
若
正
智
〕
力
〔量
，能
令
〕
後
〔時
的
煩
惱
諸
〕
惑
 

〔永
〕
不
〔復
〕
生
，即
〔依
於
此
而
〕
立
『
〈涅
槃
)斷
果
』
〔之
名
〕
，何
須
〔要
有
 

第
八
〕
本
識
〔以
〕
持
煩
惱
〔惑
〕
種
，
〔而
彼
惑
種

爲
道
智
究
竟
斷
除
而
〕
立
實
『斷
 

果
』
〔名
〕
？
」

《述
記
》
述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針
對
彼
計
而
遮
破
之
言
：
「論
主
難
云
：
〔如
你
上
述
所
 

說
〕
，則
初
〔見
〕
道
〔般
若
正
智
〕
起
〔時
，亦
當
能
令
後
惑
永
不
復
生
，如
是
〕
應
 

〔
即
〕
成

〔
就
阿
羅
漢
、
辟
支
佛
及
如
來
的
〕
無
學

〔
果
位
。
此
有
違
自

敎

，
故
所
作
轉
 

計

，
不
能
成
立
〕
。
」

第
七
、
釋
前
所
以
：
外
人
見
論
主
以
「初
道
(智
)
起

，
應
成
無
學
」
破
之
，
仍
不
知
 

其
所
以
，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闡
釋
其
因
云
：
「
〔所
以
謂
『若
由
道
力
，
後
惑
不
生
，
立
斷



果
者
，
則
初
道
起
，
應
成
無
學
』
者

，
因

爲
執
於
初
見
道
起
時
，
由
道
智
影
響
力
故
〕
，
後
 

〔時
一
切
〕
諸
煩
惱
皆
已
無
〔惑
種
能
發
揮
〕
因
〔緣
作
用
，故
〕
永
不
生
〔起
〕
，故
 

〔亦
應
立
『
〈
涅
槃
)
斷
果
』
即
又
名
『無
學
果
』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的
疏
文
有
二
：
 

其
一
、
疏
釋
論
意
：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此
節
論
文
是
〕
釋

1

則
〔文
所
言
『
若
由
道
 

力
…
…
則
初
道
起
，
應
成
無
學
』
之
〕
所
以
。
〔因

爲

『若
由
道
力
，
後
惑
不
生
，
立
斷
果
 

(名
〕
』
者

，
則
當
初
見
道
般
若
正
智
起
時
，
能
令
『後
惑
不
生
』
〕
，
後

〔時
之
〕
煩
惱
 

等

〔諸
法
〕
，
由
初
〔見
道
時
的
能
〕
斷
道
〔智
的
力
量
影
響
下
〕
，
皆
已
無
〔能
發
揮
生
 

起
之
〕
因
；
〔
又
以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染
、
淨
種
子
〕
，
種
子
無
故
，
〔
一
切
煩
惱
諸
法
〕 

永
不
生
故
，便
〔即
〕成
無
學
〔斷
果
〕
。」

其
二
、
申
述
正
義
：
《述
記
》
申
述
瑜
伽
行
派
的
正
義
言
：
「
〔若
接
受
我
瑜
伽
行
派
 

建
立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染
、
淨
諸
法
種
子
者
，
則
可
無
過
。
何
以
故
？
以
若
〕
有
我
〔宗
所
立
 

第
八
〕
本
識
，
〔則
〕
雖
〔於
初
見
道
位
之
〕
前
起
〔無
間
〕
道
〔智
能
除
〕
斷
〔見
道
 

位
〕
隨
應
〔要
斷
的
〕
『
(見
所
斷
)
惑
』
，
〔但
仍
有
在
〕
後
〔修
道
位
所
會
再
起
的
 

『修
所
斷
惑
』
.，當
此
等
修
所
斷
〕
煩
惱
起
〔時

，
仍
可
熏
習
成
種
，
由
第
八
本
識
以
〕
持



〔彼
〕
煩
惱
〔諸
惑
〕
種
〔子
，所
以
當
修
行
者
〕
得
初
〔見
〕
道
〔位
〕
時
，
〔不
能
斷
 

盡
一
切
煩
惱
種
子
，
所
餘
的
煩
惱
種
子
又
可
被
攝
持
於
第
八
本
識
之
中
，
故
仍
〕
不
成
 

〔
爲

〕

『
無
學
』

〔
的
阿
羅
漢
，
或
辟
支
佛
，
或
如
來
果
；
得
要
在
修
道
位
中
，
繼
續
修
 

行

，
而
於
〕
後

〔時
的
金
剛
喩
定
，
由
彼
無
間
道
般
若
正
智
，
一
時
〕
斷

〔盡
一
切
〕
煩
惱
 

〔惑
種
〕
而
得
『
〔涅
槃
)斷
果
』
。若
無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〔以
〕
持
〔修
所
斷
的
〕
煩
 

惱
〔惑
〕
種
，
〔則
於
〕
初
〔見
〕
道
〔正
智
〕
起
〔時
的
階
〕
位
，
〔見
所
斷
惑
種
已
 

斷

，
修
所
斷
惑
種
無
第
八
本
識
以
持
之
，
餘
有
漏
識
於
見
道
位
不
起
，
亦
不
能
持
之
，
因
以
 

散
失
，如
是
〕
惑
種
皆
無
，應
初
〔見
〕
道
〔正
智
〕
起
〔時
〕
，即
成
無
學
〔聖
者
，此
 

有
違

敎

、
違
宗
的
過
失
〕
。
」

㈤
歸
結
本
識
：
於
本
文
(
癸
十
〕
「染
淨
心
證
」
中

，
共
分
三
大
部
分
，
前
文
經
已
完
 

成
彼
「引
經
作
證
」
及

「別
解
遮
非
」
二
大
部
分
，
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最
後
完
成
第
三
部
分
 

「歸
結
本
識
」
云
：
「
〔如
前
文
反
覆
論
證
，
得
見
若
不
立
第
八
本
識
，
勢
必
出
現
種
種
困
 

難
，但
若
〕
許
有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，
〔則
〕
一
切
皆
成
，
〔所
有
困
難
，無
不
冰
釋
瓦
 

解
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〕
唯
此
〔第
八
本
識
〕
能
持
〔
一
切
〕
染

、
淨
種
故
。
」

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今
此
論
文
〕
總
結
〔此

『染
淨
心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』 

的
〕
一
章
，
〔
即
說
明
若
無
第
八
本
識
，
則
〕
染

、
淨
二
(類
諸
〕
法

〔皆
不
可
得
。
又
除
 

本
論
以
十
理
證
有
第
八
本
識
之
外
〕

《攝

(大
乘
〕
論
》

〔卷
一
與
世
親
、
無
性
《攝
大
乘
 

論
釋
》
第
〕
三
卷
、
《瑜
伽
〔師
地
論
〕》
〔卷
五
十
一
〕
、
《對
法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 

集

論

卷

二

等

，均
以
八
種
相
〕合
證
〔有
第
八
〕
本
識
〔的
存
在
。又
於
〕
此
論
之
 

中

，
自
前
卷
末
〔
之
言
『
已
引
聖

敎
，
當
顯
正
理
』
始
〕
，
至
此
〔言

『
許
有
此
識
，
一
切
 

皆
成
』
〕
中

，
並

〔
已
〕
攝
盡
〔能
證
第
八
本
識
的
諸
相
。
於
諸
證
中
〕
，
更
有
〔
八
相
與
 

十
理
的
〕
異
同
，諸
賢
〔各
有
〕
自
〔所
〕
委
〔託
的
事
理
，而
行
〕
文
〔亦
〕
有
〔前
 

後
〕
、
上
下
〔的
差
異
，
如
在
本
論
排
在
第
二
的
『異
熟
心
證
』
者

，
在

《對
法
》
則
是
排
 

在
第
六
的
『
身
受
體
性
證
』
；
在
本
論
排
在
第
四
的
『
能
執
受
色
根
身
證
』
者

，
在

《
對
 

法
》
則
是
第
一
的
『依
止
執
受
證
』
。
比
較
可
知
。
此
外
在
闡
〕
說

(
上
亦
〕
有
廣
略
〔
不
 

同
，讀
者
都
〕
宜
細
〔心
〕
尋
〔思
〕
之
〔可
得
，此
間
〕
不
能
〔詳
細
〕
具
述
。」 

㈥
順
結
十
理
：
上
文
經
已
完
全
(
癸
十
〕
「染
淨
心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，
今
隨
順
 

文
意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更

爲

(未
二
〕
「次
作
(十
)
理
證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作
總
結



云
：
「
〔要
辨
〕
證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〔確
實
存
〕有
，
〔其
間
〕
理
趣
無
邊
，
〔但
〕
恐
 

〔讀
者
討
〕
厭
繁
文
，
〔故
今
唯
能
〕
略
示
綱
要
。
」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於
上
文
已
釋
『染
淨
心
證
(本
識
〕
』
及

『總
結
(染
淨
 

二
法
)
一
章
』
之
後
，
更
有
〕
第
三
〔段
〕
，
此
即
『總
結
十
理
證
〔有
本
識
〕
』
，
如
文
 

易
解
，
故
今
不
釋
。
〔
至
於
所
謂
〕

『
恐
厭
繁
』
者

，
〔是
指
〕
除
此
〔本
論
所
述
〕
十
證
 

〔外
，並
有
十
證
之
〕
所
不
〔涵
〕
攝
〔的
理
〕
證
〔項
目
，此
如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及
 

《對
法
》
所
〕
謂
『八
證
』
中
〔的
〕
『最
初
生
起
(不
可
得
證
〕
』
，
『明
了
生
起
(不
 

可
得
證
〕
』

、
『業
用
不
可
得
(
證
〕
』
等

，
皆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之
所
〕
未
說
，
故
今
 

例
〔而
述
〕
之

⑰
。彼
『最
初
(生
起
〕
』
等
，
〔於
本
論
〕
下
〔文
即
〕
第
七
卷
皆
 

〔
將
〕
具
演
〔
說
〕
之

，
非
正
是
證
〔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。
前
十
證
中
所
攝
八
證
，
諸
後
講
 

者
，
〔將
會
〕
一
一
敍
〔述
〕
之
。」



壬

三

、
結
勸
信
受

【論
文
】
別
有
此
識
，
教
理
顯
然
，
諸
有
智
人
應
深
信
受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總
結
上
教
、
理
二
證
，
第
三
文
也
。

三
能
變
中
，
上
來
已
解
第
一
門
訖
。

【解
讀
】

於

(辛
二
〕
「以
五

敎
十
理
證
有
本
識
」
中

，共
有
三
部
分
，前
文
於
(壬
一
〕 

已

「先
引
(經
)

敎

(以
)
證

(有
第
八
本
識
〕
」
，
又
於
(壬
二
〕
已

「次
作
(十
)
理
 

(以
)
證

(有
八
本
識
〕
」
；
今
則

爲
第
三
部
分
，
即

(壬
三
〕
「結
勸
信
受
」
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明
「先
引

敎

證
」
及

「次
作
理
證
」
之
後
，
而
總
結
勸
信
云
： 

「
〔於
六
轉
識
或
七
轉
識
之
外
，應
〕
別
有
此
〔第
八
本
〕
識

〔的
存
在
，
此
從
〕

敎

〔證
 

與
〕
理

〔證
〕
顯
然
〔可
見
，
是
故
〕
諸
有
智
〔慧
之
〕
人
，應
深
信
受
〔而
無
疑
〕
。
」 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此

〔文
是
〕
總
結
上
〔文
〕

敎

、
理
二
證
，
〔即
是
『以
五
 

敎
十
理
證
有
本
識
』中
的
〕第
三
〔段
〕文
〔字
〕也
。
〔又
於
(戊

二

釋

頌

文



廣
明
)
三
能
變
』
中

，
上
來
已
解
第
一
門
〔
『初
異
熟
識
能
變
相
』
〕
訖
。
」

【
注

釋

】

①
 

羅
什
所
譯
《維
摩
詰
所
說
經
.弟
子
品
》
云
：
「優
波
離
白
佛
言
^

如
佛
所
說
：
心
垢
故
眾
生
垢
，
心
 

淨
故
眾
生
淨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十
四
，頁
五
四

I

 
〔中
〕
。

玄
奘
所
譯
《無
垢
稱
經
.聲
聞
品
》
云
：

「如
佛
所
說
：
心
雜
染
故
，
有
情
雜
染
；
心
清
淨
故
，
有
情
清
 

淨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十
四
，頁
五
六
三
(中
〕
。

②

 

《雜
阿
含
經
》
卷
十
云
：

「如
是
凡
愚
眾
生
…
…
若
住
若
臥
，
不
離
於
識
…
…
比
丘
，
心
惱
故
眾
生
惱
，
心
 

淨
故
眾
生
淨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.頁
六
九
(下
〕
。

《中
阿
含
經
.心
品
》
卷
四
五
云
：
「比
丘
，
心
將
世
間
去
，
心
為
染
著
，
心
起
自
在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
I

 
,
頁
七
〇
九
(上
〕
。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《論
》

『心
雜
染
故
』
等
者
，
雖

《維
摩
經
》
亦
有
此
文
，
今

引

《阿
 

含
》

，
以

《維
摩
》
非
共
許
(經
教
〕
故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八
八
(中
〕
。

③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四
云
：

「云
何
住
差
別
？
謂
四
識
住
。
如
經
言
有
四
依
取
以
為
所
緣
，
令
識
安
住
。



謂
識
隨
色
住
，
緣
色
為
境
。
…
…
然
我
唯
說
於
現
法
中
必
離
欲
影
，
寂
滅
、
寂
靜
、
清
涼
、
清
淨
。
如
是
 

已
顯
經
中
如
來
所
說
諸
識
住
相
。
…
…
當
知
此
中
若
諸
煩
惱
事
…
…
由
彼
貪
愛
為
煩
惱
緣
，
名
趣
所
執
事
；
 

由
彼
貪
欲
等
四
種
身
繫
為
發
業
緣
，
名
緣
所
緣
事
；
彼
二
隨
眠
所
隨
逐
故
，
名
建
立
事
。
若
諸
異
生
補
特
 

伽
羅
未
得
厭
離
，
對
治
喜
愛
，
由
所
潤
識
，
能
取
、
能
滿
當
來
內
身
。
由
此
展
轉
能
取
、
能
滿
，
不
起
棄
 

捨
諸
異
生
性
，
以
於
內
身
能
取
、
能
滿
故
，
於
流
轉
中
相
續
決
定
，
是
名
為
『住
』
。
餘
住
因
緣
，
如
前
 

應
知
，
是
名
略
說
住
及
因
緣
相
。
…
…
若
聰
慧
者
，
於
諸
色
愛
乃
至
行
愛
所
攝
貪
纏
能
永
斷
離
，
於
煩
惱
 

分
所
攝
發
業
四
身
繫
纏
亦
能
永
斷
…
…
由
此
斷
故
，
煩
惱
所
緣
色
、
受
等
境
亦
不
相
續
，
以
究
竟
離
繫
故
。 

…
…
又
復
對
治
所
攝
淨
識
，
名
無
所
住
。
由
彼
因
緣
，
故
名
不
生
長
。
由
善
修
習
空
解
脫
門
故
，
名
無
所
 

為
；
由
善
修
習
無
願
解
脫
門
故
，
名
為
知
足
；
由
善
修
習
無
相
解
脫
門
故
，
名
為
安
住
。
如
是
不
生
長
故
， 

乃
至
安
住
故
，
名
極
解
脫
。
…
…
又
由
彼
識
永
清
淨
故
，
不
待
餘
因
，
任
運
自
然
入
於
寂
滅
；
此
識
相
續
 

究
竟
斷
故
，
於
十
方
界
，
不
復
流
轉
…
…
諸
有
漏
識
，
於
現
法
中
畢
竟
滅
盡
，
故

名

『寂
滅
』
；
諸
無
漏
 

識

，
隨
其
次
第
，
有
學
解
脫
名
為
『寂
靜
』
，
無
學
解
脫
名
曰
『清
涼
』
，
餘
依
永
滅
故
說
『清
淨
』
。 

又
復
諸
識
自
性
非
染
，
由
世
尊
說
『

I

切
心
性
本
清
淨
』
故
；
所
以
者
何
？
非
心
自
性
畢
竟
不
淨
(而
) 

能
生
過
失
，
猶
如
貪
等

I

切
煩
惱
故
。
亦
不
猶
為
煩
惱
因
緣
，
如
色
、
受
等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以
必
無
有
獨



於
識
性
而
起
染
愛
，
如
於
色
等
，
是
故
唯
識
不
立
識
住
，
是
名
識
蘊
由
住
差
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 

十

.頁
五
九
五
(上

、
中

、
下
〕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瑜
伽
論
』
至

『識
住
中
解
』
者

，
彼
論
云
：
云
何
安
住
？
謂
習
欲
者
， 

欲
界
諸
識
執
外
色
塵
，
名

『色
安
住
』
；
若
清
淨
天
，
色
界
諸
識
執
內
名
色
，
名

『俱
安
住
』
；
無
色
界
識
 

唯
執
內
名
，
名

『名
安
住
』
。
是
名
『識
安
住
差
別
』
。
又
下
云
：
謂

『四
識
住
』
，
如
經
言
：
有
四
依
 

取
以
為
所
緣
，
令
識
安
住
。
此

『四
識
住
』
，
論
指
如
經
，
不
解
其
義
，
準
理
即
識
住
色
、
受

、
想

、
行
 

四
蘊
之
中
，
名

『四
識
住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七
〇

。

如
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識
住
中
』
者

，
外
道
計
(執
有
實
)
色

、
受

、
想

、
行
四
蘊
，
計
 

(執
)
識

(蘊
)
是
我
，
四
蘊
(有
)
我
於
中
住
故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，頁
二

I

八

-

④
 

此
皆
依
真
諦
所
譯
世
親
所
撰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的
諸
章
標
題
而
立
名
，
若
依
玄
奘
所
譯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則
 

相
應
於
其
(所
知
依
分
)
及
世
親
、
無
性
二
釋
論
卷
二
、
卷
三
的
內
容
。

⑤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言
有
為
等
法
總
句
，
無
為
法
等
別
句
』
者

，
此
中
(論
文
〉
總

(有
) 

五
句
。
論
文
初
之

I

句

，
通
有
(為
及
〕
無
為
；
下
之
四
句
，
唯
是
有
為
，
以
無
為
法
唯
初
句
有
故
，
是
 

別
句
有
為
之
法
，
諸
句
皆
有
，
此
即
『總
句
』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有
為
等
法
，
總
句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有
為
法
依
心
故
，
所
以
言
『心
染
 

情
染
，
心
淨
情
淨
』
名
為
『總
句
』
，
即
總
同
(於
)
成
染
、
淨
也
。
然
無
為
法
雖
依
此
識
，
(但
〕
不
由
 

此
識
而
成
染
、
淨

，
故
與
識
別
，
(故
〕
名

(為
)

『別
句
』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⑥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「
『初
句
如
前
』
者

，
即

『以
心
為
本
』
句

，
如
前
初
釋
中
解
，
復
更
不
 

釋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⑦
 

道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即
以
所
生
能
依
之
法
』
至

『為
有
情
』
者

，
現
行
五
蘊
既
因
心
生
， 

亦
依
心
住
，
即
是
『所
生
』
及

『能
依
』
也

。
五
蘊
和
合
名
『有
情
』
故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⑧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因
心
而
生
』
至

『以
相
順
故
，
遂
別
各
生
』
者

，
問
：
云
何
相
順
？
 

答
：
謂
第
八
心
及
所
生
法
俱
是
有
漏
，
故
言
『相
順
』
。
問
：
云
何
得
知
唯
約
有
漏
第
八
識
耶
？
答
：
既
 

言
心
受
彼
熏
，
故
唯
有
漏
；
若
無
漏
者
，
不
受
熏
故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⑨
 

窺
基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下
本
云
：
「第
十
證
中
，
『以
心
為
本
』

(是
)
諸
部
總
句
，
(因
為
)
有
為
染
淨
 

法

，
皆

(以
)
心
為
本
。
薩
婆
多
等
無
為
由
心
故
顯
，
有
為
由
心
故
起
。
由
心
起
染
淨
法
，
勢
用
最
強
勝
 

故

，
說

為

『本
』
也

。
由
此
經
說
：
若
心
染
情
染
，
心
淨
情
淨
。
經
部
師
意
雖
亦
如
是
，
然
心
受
熏
，
勝
 

於
根
等
。
以
遍
界
故
，
說
心
為
本
，
雖
有
為
之
總
句
，
是
無
為
之
別
句
。
『因
心
而
生
』
，
謂
色
不
相
應
，



由
心
為
同
類
因
、
俱
有
因
、
異
熟
因
等
，
方
始
生
故
。
諸
心
所
法
，
理
雖
亦
然
，
鄰
近
於
心
，
依
心
方
 

住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六
三
七
(上
〕
。

⑩

《攝
大
乘
論
.所
知
依
分
》
云
：

「若
遠
離
如
是
安
立
阿
賴
耶
識
，
雜
染
、
清
淨
皆
不
得
成
，
謂
煩
惱
雜
 

染

、
若
業
雜
染
、
若
生
雜
染
皆
不
成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I頁

I

三
五
(中
〕
。

⑪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所
染
初
識
』
者

，
即
第
六
識
，
初
受
生
時
而
是
染
法
，
即
是
初
結
生
 

(相
續
〕
時

(所
起
之
)
識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⑫
如
理
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『由
所
依
止
及
彼
熏
習
』
等
者
，
意
云
：

『所
依
』
即
是
能
持
種
識
， 

『及
彼
熏
習
』
者

，
即
所
持
種
子
。
以
轉
識
間
斷
，
即
能
持
、
所
持
俱
在
過
去
，
後
結
生
識
若
起
無
種
， 

如
何
得
種
生
？
有
云
：
所
依
止
者
，
身
也
，
及
彼
熏
習
者
，
昔
時
欲
界
所
熏
種
子
也
。
(答
云
：
彼
等
) 

並
在
過
去
，
結
生
之
識
無
因
而
生
，
便
成
大
過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

⑬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「論
曰
：
復
次
，
從
無
想
(天
)
等
上
諸
地
沒
，
來
生
此
間
，
爾
時
煩
 

惱
及
隨
煩
惱
所
染
初
識
，
此
識
生
時
，
應
無
種
子
，
由
所
依
止
及
彼
熏
習
並
已
過
去
，
現
無
體
故
。
釋
曰
： 

從
無
想
等
上
諸
地
沒
，
來
生
此
間
者
，
從
上
界
來
生
欲
界
…
…

『所
染
初
識
』
者

，
謂
續
生
時
生
有
初
識
， 

爾
時
自
地
煩
惱
所
染
污
故
，
非
經
部
師
欲
(界
)
纏

(縛
)
已
斷
煩
惱
及
心
，
過
去
是
有
，
可
得
從
彼



(而
)
今
復
現
行
。
非
彼
沒
心
為
此
所
依
，
應
正
道
理
，
由
彼
沒
心
亦
不
成
故
。
若
爾
，
何
故
不
即
說
彼
？
 

以
彼
不
定
是
染
污
故
。
又
此
與
彼
無
差
別
故
；
說
彼
、
說
此
竟
有
何
異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 

三
九

I

 
〔下
〕
。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爾
時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所
染
初
識
』
者

，
經

(部
及
〕
薩

(婆
多
部
) 

兩
宗
(皆
主
張
)
初
結
生
(相
續
〕
識
必
與
煩
惱
、隨
煩
惱
俱
，
故
初
生
識
名
『所
染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③

。 

⑭

《攝
大
乘
論
.所
知
依
分
》
云
：
「復
次
，
對
治
煩
惱
識
若
已
生
，

I

切
世
間
餘
識
已
滅
，
爾
時
若
離
阿
 

賴
耶
識
，
所
餘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種
子
在
此
對
治
識
中
不
應
道
理
，
此
對
治
識
自
性
解
脫
故
，
與
餘
煩
惱
及
 

隨
煩
惱
不
俱
生
滅
故
；
復
於
後
時
世
間
識
生
，
爾
時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彼
諸
熏
習
及
所
依
止
久
已
過
去
， 

現
無
體
故
，
應
無
種
子
而
更
得
生
，
是
故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煩
惱
雜
染
皆
不
得
成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 

三

I

 
,頁

I

三
五
(下
〕
。
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「
『對
治
煩
惱
識
若
已
生
，

I

切
世
間
餘
識
已
滅
』
者

，
謂
六
識
已
滅
。 

『所
餘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種
子
在
此
對
治
識
中
，
不
應
道
理
』
者

，
謂
對
治
識
非
世
間
識
生
起
因
。
『復
於
 

後
時
』
者

，
謂
復
從
此
出
世
心
後
。
『彼
諸
熏
習
』
者

，
謂
餘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所
有
熏
習
。
『及
所
依
止
』 

者

，
謂
所
依
識
。
『應
無
種
子
而
更
得
生
』
者

，
謂
若
無
有
阿
賴
耶
識
，
彼
應
無
因
而
更
得
生
。
此
中
煩



惱
即
是
雜
染
，
是
故
說
名
『煩
惱
雜
染
』
。
由
上
道
理
，
(若
無
阿
賴
耶
識
，
則
)
煩
惱
雜
染
皆
不
得
 

成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三
三

I

 
〈中
〕
。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『對
治
煩
惱
識
若
已
生
』
等
者
，
謂
如
最
初
預
流
果
向
，
見
斷
煩
惱
 

對
治
道
(智
)
生

，

I

切
世
間
餘
識
已
滅
，
爾
時
若
無
阿
賴
耶
識
，
修

(所
)
斷
煩
惱
所
有
隨
眠
(種
子
〕 

何
所
依
住
？
非
對
治
識
帶
彼
種
子
，
應
正
道
理
。
由
此
對
治
識
自
性
解
脫
故
，
即
是
自
性
極
清
淨
義
。
『與
 

餘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不
俱
生
滅
』
者

，
能
治
、
所
治
互
相
違
故
，
猶
如
明
暗
，
此
則
顯
示
與
彼
種
子
相
不
相
 

應

。
『復
於
後
時
』
者

，
謂
見
道
後
，
修
道
位
中
。
『久
已
過
去
，
現
無
體
故
』
者

，
此
破
過
去
立
無
實
 

義

。
毘
婆
沙
師
煩
惱
得
等
，
經
部
諸
師
皆
已
破
訖
，
故
不
重
破
。
然
經
部
師
熏
習
所
依
並
無
有
體
，
過
失
 

所
隨
故
不
應
理
。
『是
故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煩
惱
雜
染
皆
不
得
成
』
者

，
結
上
所
論
，
決
擇
道
理
。
」
見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三
九

I

 
〈下
)
至
三
九
二
(上
〕
。

⑮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即
二
時
後
』
者

，
即

『界

、
地
往
還
』
及

『無
染
心
後
』
，
名
二
時
 
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⑤

。

⑯
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.所
知
依
分
》
云
：

「云
何
為
『業
雜
染
不
成
』
？

(答
：
若
無
此
識
，
則
)

『行
為
緣
 

(而
有
〕
識
』
不
相
應
故
；
此
若
無
者
，
『取
為
緣
(而
有
〕
有
』
亦
不
相
應
。
云
何
為
『生
雜
染
不
成
』
？



(答
：
若
無
此
識
，則
)
結

(生
)
相
續
時
不
相
應
故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，頁

I

三
五
(下
〕
。 

⑰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只
言
：
「
(問
〉
：
云
何
為
『業
雜
染
不
成
』
？

(答
〕
：

若
無
此
識
則
)
行
為
緣
 

(而
有
〕
識
不
相
應
』

(及
)
此
若
無
者
，
『取
為
緣
(而
有
〕
有
亦
不
相
應
』
。
」

(見
前
注
)
而
不
 

如
答
「云
何
為
『生
雜
染
不
成
』
」
時

，
除
言
『若
無
此
識
，
(則
〕
結

(生
)
相
續
不
成
』
外

，
更
有
 

餘
釋
，
如
言
：
「若
有
於
此
非
等
引
地
(欲
界
〕
沒
已
生
時
，
依
中
有
位
意
起
染
污
意
識
結
生
相
續
，
此
 

染
污
意
識
於
中
有
中
滅
，
於
母
胎
中
識
(與
)
羯
羅
藍
更
相
和
合
，
若
即
意
識
與
彼
和
合
，
既
和
合
已
依
 

止
此
識
，
於
母
胎
中
有
意
識
轉
；
若
爾
，
即
應
有
二
意
識
於
母
胎
中
同
時
而
轉
…
…
不
應
道
理
」
。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
I

三
五
(下
〕
。

世
親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釋
曰
：

『非
等
引
地
』
即
是
欲
界
。
『沒
』
者
死
也
。
『染
污
意
識
』 

即
是
煩
惱
俱
行
意
識
。
『結
生
相
續
』
者

，
謂
攝
受
自
體
，
此
染
污
意
識
緣
『生
有
』
為
境
，
於

『中
有
』 

中
滅
。
言

『和
合
』
者

，
『識
』
與

(母
血
之
)
赤
與
(父
精
之
)
白
同

I

安
危
。
若
和
合
識
即
是
意
識
， 

依
此
復
生
所
餘
意
識
，
是
則

I

時

(有
)
二
意
識
，
謂
所
依
止
(之
)
和
合
意
識
及
能
依
止
(之
)
所
餘
 

意
識
…
…

(此
)
不
應
道
理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 
‘頁
三
三

I

〔下
)
至
頁
三
三
二
(上
〕
。 

⑱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釋
曰
：
『非
等
引
地
』
，
所
謂
欲
界
。
『沒
』
即
是
死
。
『依
中
有
位



意
』
者

，
謂
依
死
、
生
二
有
中
間
(按
：

『中
有
』
在

『死
有
』
與

『生
有
』
中
間
，
故
名
『中
有
』
〕
；
 

中
有
(所
)
轉

(起
之
意
識
)
心
起
染
污
(煩
惱
〕
者

，
(以
其
必
)
與
愛
、
恚
俱
，
有
顛
倒
故
。
…
…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頁
三
九
二
(中
〕
。

⑲
世

親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論
曰
：
又
即
於
彼
若
出
世
心
正
現
在
前
，
餘
世
間
心
皆
滅
盡
故
，
爾
 

時
便
應
滅
離
彼
趣
。
釋
曰
：
即
於
彼
界
，
若
出
世
心
現
在
前
時
，
除
此
所
餘
是
世
間
心
，
彼
世
間
心
爾
時
 

皆
滅
，
如
是
彼
趣
便
應
永
斷
，
不
由
功
用
自
然
證
得
無
餘
涅
槃
，
既
無
此
理
，
(故
〕
不
應
撥
無
阿
賴
耶
 

識

。

論
曰
：
若
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、
無
所
有
處
出
世
間
心
現
在
前
時
，
即
應
二
趣
悉
皆
滅
離
，
此
出
世
 

識
不
以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為
所
依
趣
，
亦
不
應
以
無
所
有
處
為
所
依
趣
，
亦
非
涅
槃
為
所
依
趣
。
釋
曰
：
若
 

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，
或
時
彼
(在
)
無
所
有
處
(生
)
出
世
間
心
令
現
在
前
，
由
彼
處
心
極
明
利
故
，
又
 

由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心
暗
鈍
故
，
住
於
彼
處
極
明
利
心
起
出
世
心
令
現
在
前
(時
〕
，
此
出
世
心
不
應
以
彼
 

第

I

、
第
二
為
所
依
趣
，
由
彼
二
地
皆
世
間
故
。
又
生
餘
地
起
餘
地
心
現
在
前
故
，
二
所
依
趣
俱
不
應
理
。 

又
即
此
心
不
應
(以
)
涅
槃
為
所
依
趣
，
有
餘
依
故
。
如
是
三
種
為
所
依
趣
既
不
得
成
，
若
不
信
有
阿
賴
 

耶
識
，
此
出
世
心
何
所
依
趣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 
‘頁
三
三
二
(下
)
至
頁
三
三
三
(上
〕
。 

無

性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論
曰
：
若
從
此
(欲
界
〕
沒

，
於
等
引
地
(定
之
色
界
、
無
色
界
)



正
受
生
時
，
由
非
等
引
染
污
意
識
結
生
相
續
，
此
非
等
引
染
污
之
心
，
彼
地
所
攝
，
離
異
熟
識
，
餘
種
子
 

體
定
不
可
得
。
釋
曰
^

『若
從
此
(欲
界
〕
沒

，
於
等
引
地
(色
界
、
無
色
界
)
正
受
生
時
』
者

，
曰疋 

欲
界
死
，
上
生
(色
界
、
無
色
界
)
時
義
。
『由
非
等
引
染
污
意
識
』
者

，
謂
與
彼
地
貪
定
味
等
煩
惱
相
 

應

。
『離
異
熟
識
，
餘
種
子
體
定
不
可
得
』
者

，
非
欲
纏
沒
心
有
彼
種
子
體
，
(以
二
者
)
生
滅
不
俱
故
， 

非
定
地
生
心
(能
)
為
彼
種
子
體
，
即
於

I

心
種
有
種
性
不
相
應
故
，
非
餘
生
中
先
所
獲
得
色
纏
等
心
為
 

種
子
體
，
持
彼
熏
習
餘
識
無
故
，
非
色
相
續
為
種
子
體
，
無
因
緣
故
。
是
故
定
依
阿
賴
耶
識
，
於
中
恒
有
 

無
始
時
來
彼
(色

、
無
色
界
)
地
所
攝
此
心
熏
習
(種
子
〕
。

論
曰
：
又
即
於
彼
若
出
世
心
正
現
在
前
， 

餘
世
間
心
皆
滅
盡
故
，
爾
時
便
應
滅
離
彼
趣
。
釋
曰
：

『又
即
於
彼
』
者

，
於
無
色
界
。
『若
出
世
心
』 

者

，
謂
無
漏
心
。
『正
現
在
前
』
者

，
謂
生
無
漏
。
『餘
世
間
心
』
者

，
是
無
漏
(按
：
疑
應
作
『有
漏
 

心
』
〕
。
『餘
皆
滅
盡
』
者

，

I

切
永
滅
。
『爾
時
便
應
滅
離
彼
趣
』
者

，
彼
趣
所
攝
異
熟
識
無
故
，
不
 

由
功
用
自
然
應
得
無
餘
涅
槃
，
能
治
現
前

I
切
所
治
，
皆
永
斷
故
。

論
曰
：
若
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、
無
 

所
有
處
，
出
世
間
心
現
在
前
時
，
即
應
二
趣
悉
皆
滅
離
，
此
出
世
識
不
以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為
所
依
趣
，
亦
 

不
應
以
無
所
有
處
為
所
依
趣
，
亦
非
涅
槃
為
所
依
趣
。
釋
云
：
『若
生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』
等
者
，
謂
生
第
 

I

有

(即

『有
頂
』
〕
，
欲
斷
彼
地
諸
煩
惱
時
，
想
微
劣
故
，
自
地
無
(有
)
道

(智

，
而
)
無
所
有
處



地

(道
智
較
)
明
利
故
，
起
彼
無
漏
心
現
在
前
，
爾
時
(無
所
有
處
及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〕
二
趣
俱
應
滅
離
、 

謂
第

I

有

(頂
及
〕
無
所
有
處
(彼
)
二
趣
滅
離
，
爾
時
有
情
應
成
死
滅
，
二
趣
所
依
俱
無
有
故
，
非
無
 

漏
法
是
趣
所
攝
，
(以
彼
)
是
不
繫
故
，
(是
〕
對
治
趣
故

。
『亦

非
涅
槃
為
所
依
趣
』
者

，
住
有
餘
依
涅
 

槃
界
故
，
又

I

切
趣
永
滅
離
故
，
涅
槃
名
為
非
趣
之
趣
，
如
是
都
無
自
體
異
熟
可
為
出
世
識
之
所
依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三
九
三
(中

、
下
〕
。

⑳
同
見
注

⑰
所
引
《攝
大
乘
論
》
文
字
。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論
曰
：
云
何
為
業
雜
染
不
成
？
 

(答
〕
：

『行
為
緣
識
』
不
相
應
故
，
此

(第
八
本
識
)
若
無
者
，
(則
〕

『取
為
緣
有
』
亦
不
相
應
。
釋
 

曰
：
『行
為
緣
識
不
相
應
故
』
者

，
此
說
於
轉
識
業
雜
染
不
成
，
謂
行
為
緣
貪
等
俱
生
，
『眼
等
諸
(六
 

轉
)
識
』
許

為

『識
』
支

，
此
不
應
理
，
『識
緣
名
色
』
有
聖
言
故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
『眼
等
諸
(六
轉
〕 

識
』
剎
那
速
壞
，
久
已
謝
滅
，
為

『名
色
』
緣

，
不
應
道
理
。
若
畏
此
失
，
許
續
生
識
〈即
結
生
相
續
時
 

之
識
)
為

『識
』

支
者
，
此
亦
不
然
，
(以
〕
於
續
生
時
，
福
與
非
福
(業
行
〕
及
不
動
(業
)
行

，
久
 

已
滅
故
，
非

(能
)
從
久
(已
謝
〕
滅

(之
業
行
而
可
令
此
續
生
識
)
復
應
生
。
又

(彼
)
續

生

(時
的
 

識
)
心
非
無
記
性
，
愛
恚
俱
故
；
既
非
無
記
，
以

(業
)
行
為
緣
(而
得
生
者
，
此
)
不
應
道
理
。
若
說
 

轉
識
與
(業
)
行
相
應
，
由
此
為
緣
，
(熏
種
於
第
八
賴
耶
識
中
〕
，
阿
賴
耶
識
能
持
(其
所
〕
熏
習
(種



子
〕
，說

(阿
賴
耶
識
)
名

(為
)
『識
』
支

，應
正
道
理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，頁
三
九
二
(上
〕
。

㉑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經
部
師
言
：
我
雖
無
有
去
、
來
時
分
，
行
緣
識
生
』
等
者
，
此
下
並
 

是
生
起
下
論
，
謂
薩
婆
多
有
(實
)
時
分
緣
生
。
若
在
無
明
時
分
，
即
十
二
支
皆
名
『無
明
』
；
若

(在
) 

識
時
分
，
即
十
二
支
總
名
為
『識
』
。
經
部
(則
)
無
此
義
也
。
『可
生
名
色
位
識
』
者

，
經

、
薩
兩
宗
， 

(共
執
〕
初
結
生
識
名
為
『識
』
支

。
(彼
時
之
識
〕
既
是
染
污
，
(則
〕
非

(由
業
〕
行
所
感
，
故
轉
 

救
言
『行
能
感
當
(來
所
〕
生
名
色
位
識
』

(按
：
色
蘊
名
『色
』
，受

、想

、
行

、識
餘
四
蘊
名
『名
』
， 

合
五
蘊
便
成
『名
色
』
，
故
知
『名
色
』
中
自
然
涵
攝
『識
』
法
〕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 

八
七

I

。

㉒
金
陵
刻
本
作
「既
有
未
世
」
。
今
依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鈔
祕
蘊
》
本
作
「既
有
未
來
」
。

㉓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卷
四
本
云
：

「
『時
分
懸
隔
』
等
者
，
有
助
論
主
更
難
彼
云
：
欲

、
色
界
有
色
(蘊

， 

故
業
)
行

感

(之
〕
，
可

名

『
(行
〕
緣

(識
〕
』
，
無

色

界

色

(蘊
既
〕
無

，
如

何

云

『
(行
〕
感
 

色
』
？，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八
九
〇

〔中
)
。

㉔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「
『且
行
在
現
在
，
色
果
在
未
來
』
至

『經
八
萬
(劫
〕
』
等
者
，
謂
如
 

在

I

身
之
上
，
造
得
天
中
(所
)
生
報
業
，
復
造
人
中
(所
生
〕
後
報
業
，
即
以
地
行
隔
天
報
八
萬
劫
等
，



望
後
報
人
中
識
位
中
色
，
名
懸
隔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七

I

。

㉕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如
外
法
等
，
非
異
熟
因
』
者

，
如
外
塵
(境
)
等

，
無
緣
義
，
(故
〕 

非
異
熟
因
；
行
望
於
果
，
時
既
懸
隔
，
亦
無
緣
義
，
故
以
為
例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⑳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三
文
合
』
者

，

I

者
懸
，
二
者
隔
，
三
者
無
果
識
，
此
三
俱
無
緣
義
， 

故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合
言
『時
分
懸
隔
無
緣
義
』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㉔
。

㉗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卷
七
云
：

「
《論
》

『此
不
成
故
，
後
亦
不
成
』
者

，
謂

『行
緣
(識
〕
』
既
不
得
 

成

，
即

『識
緣
名
色
』
亦
不
得
成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，頁
二
二
〇

。

㉘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論
曰
：
云
何
為
業
雜
染
不
成
？

(答
〕
：

『行
為
緣
識
』
不
相
應
故
， 

此

(第
八
本
識
)
若
無
者
，
『取
為
緣
有
』
亦
不
相
應
。
釋
曰
^

『此
若
無
者
，
取
為
緣
有
亦
不
相
 

應
』
者

，
謂

(於
)
熏
習
位
，
諸
業
種
子
，
異
熟
現
前
，
轉
名
為
『有
』
，
或
復
轉
得
生
果
功
能
，
故
說
 

名

『有
』
。
『
(業
〕
行
所
熏
識
』
若
不
成
就
，
何
處
安
立
彼
業
種
子
，
而
復
得
言
生
果
現
前
，
轉
名
為
 

『有
』
？
是
故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
(則
〕
此
業
雜
染
亦
不
得
成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，頁
三
九
二
(上
〕
。

㉙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又
取
緣
有
，
亦
不
得
成
』
者

，
問
：
初

(
『行
緣
識
』
〕
不
成
故
， 

後
後
諸
支
皆
不
成
緣
〔按
：
指

『識
緣
名
色
』
、
『名
色
緣
六
處
』
，
乃
至
『取
緣
有
』
等
皆
應
不
成
〕
；



何
故
此
中
偏
言
『取

(緣
)
有
不
成
』
？
答
：

『取
』
潤
於
業
(行
的
所
熏
種
子
〕
，
轉
名
為
『有
』
。
初
 

『行
緣
識
』

(時
若
〕
無
所
熏
處
，
便
無
業
種
；

『取
』
無
所
潤
(的
業
種
)
故

，
(則
亦
)
不
成
(為
) 

緣

〈而
有
所
滋
潤
的
『有
』
〕
。
薩
婆
多
師
業
入
過
去
，
現
無
種
子
，
故

『取
緣
有
』
亦
不
得
成
。
《攝
 

論
》
意
明
業
雜
染
，
故
偏
言
『行
』
、
『有
』
為
緣
不
成
，
略
不
說
餘
(支
的
不
成
〕
；
理
實
餘
支
並
無
緣
 

義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㉔
。

㉚
無

著

《攝
大
乘
論
.所
知
依
分
》
云
：

「云
何
世
間
清
淨
不
成
？
謂
未
離
欲
纏
貪
，
未
得
色
纏
(貪
之
〕 

心
者
，
即
以
『欲
纏
(貪
之
〕
善
心
』
為
離
『欲
纏
貪
』
故

(而
)
勤
修
加
行
；
此

『欲
纏
加
行
心
』
與
 

『色
纏
(貪
之
定
)
心
』
不

〔能
〕
俱

(時
俱
〕
生

〔俱
〕
滅
故
，
非
彼
所
熏
(而
能
〕
為
彼
種
子
(者

， 

實
)
不
應
道
理
。
又

『色
纏
(貪
之
定
)
心
』

(雖
或
在
)
過
去
(曾
)
多

(次
)
生

(起

，
但
與
今
之
) 

餘
心
間
隔
，
不
應
為
今
『
(色
纏
貪
之
〕
定
心
』

(作
)
種
子
，
唯
無
有
故
。
是
故
成
就
『色
纏
(貪
之
〕 

定
心
』

I

切
種
子
，
(是
由
第
八
〕
異
熟
果
識
展
轉
傳
來
，
為
今
(
『色
纏
貪
之
定
心
』
的
)
因
緣
，
(欲
 

界
的
)
加
行
善
心
為
增
上
緣
，
如
是

I

切
離
欲
地
中
如
理
當
知
。
如
是
世
間
清
淨
，
若
離

I

切
種
子
異
熟
 

(第
八
本
)
識

，
理
不
得
成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I頁

I

三
六
(中
〕
。
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釋
曰
^

今
欲
更
辯
世
間
清
淨
亦
不
得
成
，
故
說
『未
離
欲
(界
)



纏
貪
』
等

(心
〕
。
欲

、
色

二

(界
的
〕
纏

(貪
)
加
行
善
心
無
有
俱
生
俱
滅
義
故
，
(若
謂
彼
是
〕
所
 

熏

、
(此
是
)
能
熏
，
(實
〕
不
應
道
理
(按
：
二
法
必
須
俱
生
俱
滅
能
熏
所
熏
具
和
合
性
始
有
熏
習
義
 

故
〕
。
又

『欲
纏
心
』
非
無
記
故
，
亦
非
『所
熏
』
，
(
『色
纏
心
』
未
起
故
，
亦
非
『能
熏
』
。
由
於
彼
 

此
二
心
〕
繫
地
(有
)
別
故
，
(
『欲
纏
心
』
不
有
所
熏
種
子
〕
，
故
非
(能
作
為
)
彼

(
『色
纏
心
』
之
 

種
子
)
因
緣
，
無
始
生
死
餘
生
所
得
『色
纏
善
心
』
非

(能
作
為
)
今
色
纏
善
心
種
子
，
(因
為
已
為
〕 

過
去
多
生
『欲
纏
多
心
』

(之
)
所
間
隔
故
；
經
部
諸
師
過
去
無
體
，
(彼
於
)
現

(在
既
〕
無
有
體
 

(而
)
能

為

『色
纏
善
心
種
子
(者

，
實
)
不
應
道
理
。
『是
故
成
就
(色
纏
定
心
〕
』
等

(言
)
者

， 

結
上
徵
責
道
理
功
能
，
證
決
定
有
阿
賴
耶
識
為
彼
因
緣
，
於
今
『欲
纏
加
行
善
心
』
為
增
上
緣
，
不
共
因
 

故

，
威
力
勝
故
，
如
其
次
第
如
是

I
切
離

I

切
欲
地
中
如
應
當
知
者
。
…
…
』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, 

頁
三
九
四
(上

、
中
〕
。
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此
欲
纏
心
與
色
纏
心
』
至

『不
應
道
理
』
者

，
以
欲
界
心
〈以
觀
下
 

地
粗
、
苦

、
障

，
觀
上
地
靜
、
妙

、
離
彼
〕
六

行

(而
)
伏

(欲
界
〕
惑

，
名

『欲
纏
心
』
；
得
色
界
定
 

者
名

『色
纏
心
』
。
此
二
界
心
既
是
前
後
，
不
俱
生
(俱
)
滅

，
故

『欲
界
心
』
非

(由
)

『色
界
心
』 

所
熏
；
若

以

(為
)

『欲
界
心
』

(是
)
為

『色
界
心
』

(的
)
種

(子
)
者

，
不
應
道
理
。
」
見

《卍


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，頁
八
七

I

。

㉛
無
著
《攝
大
乘
論
.所
知
依
分
》
云
：
「云
何
出
世
清
淨
不
成
？

(答
〕
：
謂
世
尊
說
：
依
他
言
音
及
內
各
 

別
如
理
作
意
。
由
此
為
因
，
正
見
得
生
。
此
他
言
音
如
理
作
意
(世

親

《釋
》
云
：

『謂
與
言
音
相
應
作
 

意
』
〕
，
為
熏
耳
識
？
為
熏
意
識
？
為
兩
俱
熏
？
若
於
彼
法
如
理
思
惟
，
爾
時
耳
識
且
不
得
起
，
意
識
亦
 

為
種
種
散
動
(之
)
餘
識

(所
)
間

(隔
〕
。
若
與
如
理
作
意
相
應
生
時
，
此
聞
所
熏
(之
)
意
識
與
彼
 

熏
習
久
(已
謝
〕
滅

(而
歸
於
)
過
去
，
(故
〕
定
無
有
體
，
云
何
復
為
種
子
(而
)
能
生
後
時
如
理
作
 

意
相
應
之
心
？
又
此
如
理
作
意
相
應
是
『世
間
心
』
，
彼
正
見
相
應
是
『出
世
心
』
，
(
二
者
)
曾
未
有
時
 

俱
生
俱
滅
，
是
故
此
『
〔世
間
)
心
』
非
彼
(
『出
世
心
』
之
)
所
熏
(處
〕
；

(
『世
間
心
』
既
不
被
熏
 

(而
若
能
)
為
彼
(
『出
世
心
』
之
)
種
子
(者
〕
，
不
應
道
理
。
是
故
出
世
清
淨
(之
法
〕
，
若
離

『I 

切
種
子
(第
八
〕
異
熟
果
識
，
亦
不
得
成
。
(於
〕
此

(世
間
心
)
中
聞
熏
習
(而
)
攝
受
彼
〈出
世
心
 

之
)
種
子
(者
)
不
相
應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
I

三
六
(中
〕
。

無
性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卷
三
云
：
「釋
曰
：
今
欲
更
辯
出
世
清
淨
(法
)
亦
不
得
成
，
故
說
『云
何
出
世
』 

等
言
。
文
皆
易
了
，
無
勞
重
釋
。
『攝
受
彼
種
子
不
相
應
故
』
者

，
如
前
所
說
(世
間
心
能
)
攝
受
出
世
 

清
淨
種
子
不
應
理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,頁
三
九
四
(中
〕
。



㉜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前
染
業
果
』
至

『準
此
為
難
』
者

，
前
難

『入
無
餘
(依
涅
槃
，

II

 

淨
道
還
生
〕
』
已

，
『三
界
業
果
還
復
應
生
』
，
彼

(返
駁
〕
云
：

『由
無
惑
故
，
業
果
不
生
。
』
即
使
 

(可
難
之
)
云
：

『煩
惱
亦
應
無
因
而
生
。
』
彼
若
救
云
：

『無
所
依
(根
身
〕
故

，
煩
惱
不
生
。
』
即
 

(又
可
〕
難
云
：

『所
依
(根
身
〕
亦
應
無
因
生
也
。
』
」
見
注

㉚
。

㉝
道

邑

《唯
識
義
蘊
》
卷
四
云
：

「
『薩
婆
多
計
惑
得
俱
故
』
者

，
此
師
(於
)
無
間
道
中
，
已
無
煩
惱
而
 

有

『惑
得
』
，
至
解
脫
道
，
惑
得
亦
斷
。
今

言

『俱
』
者

，
惑
得
與
無
間
道
(智
可
〕
俱

時

(而
)
有
 

也

。
」
同
見
注

㉚
。

㉞
安
慧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由
八
種
相
證
阿
賴
耶
識
決
定
是
有
：
謂
若
離
阿
賴
耶
識
， 

依
止
執
受
不
可
得
故
，
最
初
生
起
不
可
得
故
，
明
了
生
起
不
可
得
故
，
種
子
體
性
不
可
得
故
，
業
用
體
性
 

不
可
得
故
，
身
受
體
性
不
可
得
故
，
處
無
心
定
不
可
得
故
，
命
終
之
識
不
可
得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 

三

I

,
頁

七

〇

I

 〔中
〕
。

㉟
窺

基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中
云
：

「十
證
攝
八
證
者
，
此
第
二
『異
熟
(心
證
〕
』
是
彼
第
六
(
『身
受
體
 

性
(證
〕
』
〕
。又
此
第
四
『
(能
〕執
受
(色
根
身
證
〕』是
彼
第

I

〔
『依
止
執
受
(證
〕
』
〕
。 

此
第
六
『生
死
心
〈即
受
生
命
終
證
〕
』
是
彼
(第
八
〕

『命
終
之
識
不
可
得
(證
〕
』
。
此
第
九
『滅



(盡
二
〕定
(證
〕
』是
彼
第
七
『滅
定
(處
無
心
定
不
可
得
證
〕』
。此
第

I

『持
種
(識
證
〕
』即
 

彼
第
四
『種
子
〔體
性
不
可
得
證
〕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，頁
六
三
七
(中
〕
。

㉟
安
慧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〔問
〕
：
云
何
最
初
生
起
不
可
得
耶
？

(答
〕
：
謂
設
有
難
 

言
：
若
有
阿
賴
耶
識
，
(則
〕
應

I

有
情
二
識
俱
起
，
應
告
彼
曰
：
汝
於
非
過
妄
生
過
想
，
容
有
二
識
俱
 

時
轉
故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猶
如
有

I

俱
時
欲
見
，
乃
至
(俱
時
〕
欲
識
，
隨
有

I

識
最
初
生
起
不
應
道
理
。 

何
以
故
？
爾
時
作
意
無
有
差
別
，
根
及
境
界
不
壞
現
前
，
何
因
緣
故
，
識
不
(可
以
〕
俱
轉
(生
起
〕
？
」 

又
云
：

「云
何
明
了
生
起
不
可
得
耶
？
謂
若
有
定
執
識
不
俱
生
，
與
眼
等
識
俱
行

I

境

，
明
了
意
識
應
不
 

可
得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若
時
隨
憶
曾
所
受
境
，
爾
時
意
識
不
明
了
生
，
非
於
現
境
所
生
意
識
得
有
如
是
不
明
 

了
相
。
是
故
應
信
諸
識
俱
轉
，
或
應
許
彼
第
六
意
識
無
明
了
性
。
」

又
云
：
「云
何
業
用
不
可
得
耶
？
謂
若
無
諸
識
同
時
生
起
，
業
用
俱
轉
不
應
道
理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略
說
識
 

(之
)
業

(用
)
有
四
種
，
謂
了
別
外
器
、
了
別
依
止
、
能
了
別
我
、
了
別
境
界
。
如
是
四
種
識
了
別
業
 

(用

〕，

I

 I

剎
那
俱
現
可
得
，
非
於

I

識

I
剎
那
中
有
如
是
等
差
別
業
用
，
是
故
必
有
諸
識
俱
起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頁̂
七
〇
| 

〈中
、下
〕
。

⑨
其
義
可
見
前
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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